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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序言

修 订 版 岸 言

关 于 我 的 《系统神学导论》 的再版和上市，没有必要讲太多。我 只 能 说 ：我非 

常感激人们接纳这部著作并在越来越多的圈子中使用它。尽管著作的总体规划仍然  

是一样的，它实际上已经从头到尾重写和修正。一些地方加入细微的改变，以便更清  

楚 地 阐 明 思 想 ，并在另一些地方作出了相当大的修改。其中加入了大量的历史材  

料 ，也更加关注近期的神学运动。以 便 使 《导 论 》与 我 的 《系统神学》 的第二版相  

符 。我 唯 一 的 祷 告 是 ：盼望新版前著作能够更加有用，并为本国的系统神学研究略  

尽绵薄之力。

伯 克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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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第1 拿

用 于 神 学 的 系 统 描 迷 的 名 称

在基督教最初的两个世纪，人们很少、甚至没有尝试阐述整个教义真理体系，或 

使用系统的方法从神的话语中收集教义真理。然 而 ，人的理性要求人尽可能以整体  

的方式看待真理，这种渴望很难被压抑。人被赋予理性，人的理性不可能满足于只是  

收集片段的真理，而是渴望看到真理之间的关系，以便更清楚地明白真理。这不知不  

觉地组织互不相连的真理，将它们分类，组合为一个整体，以便显出真理之间的相互  

关联。人们常常反对有系统地描述圣经中的教义真理；今天，一些人也坚决反对这样  

做 。人 们 似 乎 有 一 种 潜 藏 的 恐 惧 ：我们越将真理系统化，就越偏离神的话语对真理  

的描述。但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只要整个体系不是建立在错误的哲学原理之上，而 

是建立在圣经自身恒久的原理之上。神肯定将真理视为一个整体，神学家的职责是  

按照神的方式思想神的真理。人们应当持续不断地努力探寻神眼中的真理，尽管人  

在现存的条件下显然无法达到完全。1

在这一点上，教会从来没有迟疑。从第三世纪初，就出现若干著作，致力于对圣  

经中的教义真理作出全备的描述。它们的目标是相似的，但 是 具 有 不 同 的 特 征 也 并  

非总是具有相同的标题。俄 利 根 （origen) 是第一位对教义神学进行系统描述的早  

期教父，他 的 书 名 是 《论首要原理》 （ITepl’Apx^ v 〔 Peri A rch d n〕）。原始文件的一  

些碎片被保存下来。但 是 完 整 的 著 作 在 鲁 菲 诺 （Rufinus) 的拉丁译本中传承下来， 

它的日期是第四世纪，书 名 为 《论原理》 （D eP rin c ip iis) 。俄 利 根 将 它 命 名 为 “首 

要原理”，意 指 “信仰的基本教义和主要条款”。拉 克 唐 修 （Lactantius) 是第二个  

书写此类著作的人。他 将 自 己 的 著 作 命 名 为 《神圣原理》 （D ivinarum ihstitu tiom /m  

Li&r iW I) 。这实际上是以一种优雅的方式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接着是第五世纪的奧

参 Bavinck， fJet Voor en Tegen van een Dogmatisch Systeem in en Leven，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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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丁的著作《手册》（Enchiridion) ，为了指明内容，他加上了副标题《论信望爱》 

(咖6<^6如?6,5^>6 6(0(1咐(1【6 )。它实际上是对信经的阐述，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高举 

神至高主权的恩典和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密切相连的拯救工作。这部著作几乎 

成为教会中的权威，仿佛信经本身。教父时代的末期，大 马 士 革 的 约 翰 （ John Of 

D amascus )写了一本系统处理圣经真理的著作，名为《正统信仰阐详》（vEk5ogi(； ’AKpiPk 

Tf̂ ’〇p0o56$oun{cn:ea)(；〔 MidosfsAfcrib^s T^s Orthodoxou P̂iste如 〕）〇 这本书比之前的 

任何著作更接近现代的教理学著作。它分为四卷，分 别 处 理 （1 ) 神和三位一体；（2) 

创造和人的本性；（3 ) 基督和祂的成为肉身、死亡、降人阴间；（4 ) 基督的复活和作王， 

包括余下的神学。

在中世纪，教义著作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它们并非在同等程度上以圣经为依据， 

相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早期教父的著作。语 录 （Sente/iticie) —词开始正式  

使用。这个名称本身暗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教父著作的汇集。其中最重要的是伦巴  

德 的 彼 得 （ Peter the Lombard) 的 著 作 《四部语录》 （De lib r e s Sentenfiarum ) 。这 

部著作并非仅仅是对之前著作的汇集，它也包含大量原创材料。它被用作神学研究  

的 最 佳 （ par exceiZence) 手册，延续了三个世纪。除 了 《语 录 》 （S en ten tiae) 这一 

名称， 《大全》 （Summer) 也逐渐被人们使用，并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代替了更早  

的名称。汤 妈 斯 * 阿 奎 那 （ Thomas A quinas) 的 《神学大全》 （Sum m ae) 是最重要  

的著作，它是天主教的最大权威。作者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这部著作。从作者的其它  

著作中寻找补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它所缺失的内容。

宗教改革时期和宗教改革之后，教义著作的另一些名称也被人们使用。墨兰顿  

( M e la n c h t o n )是路德宗教会第一个伟大的教理学家。他 的 著 作 名 为 《教 义 要 点 》

( io c f Communes rem m  tfteo〖o gicarum ) 。它是出自一门罗马书讲座的课程。另外几 

位路德宗神学家使用非常类似的标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逐渐被废弃。慈 

运理（Z w ingli)写过一本《真假宗教 i全释》（Commentariu5 de vera e t /a k a  reZfgi〇7ie )， 

它 被 称 作 “改革宗信仰的第一本系统阐释”。加 尔 文 （C alv in) 将他的主要著作命名  

为 《基督教要义》 （InstitutiojReKgionkC/iristianae) 。还有几个人也采用这个书名。 

甚至在十九世纪，它也以一种修改的形式出现在理查 •华生（R ichardW atson) 的著 

作 《神学要义》 （Theo〖ogica〖 Jnstitutes) ，但 葛 哈 特 （Gerhart) 仍然原封不动地称  

他 的 著 作 为 《基督教要义》。

第 1 章♦ 用于神学的系统描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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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宗 教 改 革 之 后 ， “神学” —词在路德宗神学家和改革宗神  

学家中间越来越流行。随着神学著作的数目增加，显然需要对这个名称进行限定，于 

是 在 前 面 添 加 一 些 形 容 词 “教授的” （d fd actica)、 “系统的” （system atica)、 “理 

论的” （t/ieo re tica) 、 “成立的” （p o sftiv a) 和 “教理的” （dogm atica) 。冉哈特  

(L. Reinhart，1 6 5 9 )似 乎 是 第 一 个 使 用 “教理的”的人。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教 

理神学概要 》 （ Synopsis tfieo〖ogiae dogm atfcae) 。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内容长期以来  

都 被 称 作 教 理 学 （dogm cite) ,这种修改版的名称逐渐被单独使用，而主要用词（ “神 

学”）却 不 再 使 用 ，尽管总是含有此意。施 莱 马 赫 （Schleierm acher) 将自己的主要  

著 作 称 为 《基 督 徒 的 信 仰 》 （C/iristZfcher GZau&e nac/i den Grunckaet^en der 

evengefec/ie7riCirc/i e ) ;在他的影响下， 《信仰的教义》 （D o c的Vze 〇/F a油 [Dutch: 

G eloofsleer] ) 这个书名开始被人使用。

在更近期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多种名称，如 ：《基督徒的信仰》（黑 林 〔H aerin g〕、 

柯提斯〔C u rtis〕)、《基督教神学》（纳普 〔 Knapp 波普 〔 Pope X 华伦丁〔 V alen tin e〕）、 

《教 理 学 》（D ogm atics, Dogmcitifc〕）、《改革宗教理学》（Gere/ormeerde Dogm atiefc)、 

《基督徒教理学》 （ChristKc/ie Dogmatifc) (凯 夫 坦 〔K aftan〕、巴 文 克 〔B a v in c k〕、 

侯 尼 格 〔H o n ig〕、巴 特 〔B arth〕）、 《教理神学》 （薛 德 〔S h ed d〕、霍 尔 〔H a ll〕）。 

系 统 神 学 （雷 蒙 〔R aym ond〕、赫 治 〔H o d g e〕、米 利 〔M ile y〕、史 特 朗 〔S tro n g〕）。 

德 国 和 荷 兰 的 改 革 宗 学 者 们 显 然 偏 爱 《教 理 学 》这一名称，有时添加修饰语，有时  

不添加。然而，在 美 国 ， 《系统神学》一词似乎受到较普遍的欢迎。从理想的角度来  

看 ，前 者 无 疑 更 为 可 取 ：（1 ) 因为它是两者中较明确的用语，更准确地指出了研究的  

真 正 对 象 。（2 ) 因 为 “系统神学”中 的 修 饰 语 “系统” 一词较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  

象 ：这里所讲的研究仅仅是神学上的研究，也就是按照逻辑次序编排神学的内容，或 

者神学这门学科中根本不存在系统化的结构；但这是不正确的。然而，为了实用的理  

由，使 用 《系 统 神 学 》这个书名似乎是较可取的，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国。这并不需要  

牺牲任何的原则。华 腓 德 （W arfield) 博士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好过其它的任何做法， 

因此为它辩护。2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Warfield,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Review, April 1896, p. 2 4 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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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教理的性质

第2 章

教 理 的 性 质

一、 “教理”这一名称

系统神学或教理学处理教理，也就是教会所接纳的教义。因此，有必要首先考虑  

教理学的一般特性。与 此 相 连 的 “教理”一词也值我们简短探讨。

1.这个术语的起源和含义

“教理”（dogm a) —词 源 自 希 腊 文 动 词 5〇K〖〇)(dofce6 )。在古典希腊文中，5ok(I) 

— ( dofcdm of) 这种表达不仅是指：对我来讲似乎，或者，我认为，它 也 指 ：我已经  

得 出 结 论 ，我确信，这是我的信念。 “教理”一词尤其传递出一种确信无疑的观念。 

尽管在抽象意义上教理可能仅仅是私人的意见，在一般用语中，它一般被视为一个  

公理或自证的真理，一种官方条例，或信仰的基本条款和公式化条款。不仅存在宗教  

上的教理，也存在科学教理、哲学教理和政治教理。科学的基本原则和假定的不变法  

则 ，哲 学 的 固 定 教 导 ，政 府 的 法 令 和 宗 教 上 普 遍 接 受 的 教 义 —— 这 些 都 是 教 理  

( dogm ata) 。当代自由派神学家应当将这一点谨记在心，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  

批判教理的概念时，常常先错误地假设：教理完全是宗教独有的事物。一切的教理都  

具有某种权威，这是教理的共同点。自然，这权威的依据是不同的。科学原理具有公  

理的权威和自证真理的权威。哲学原理的权威则源自人们普遍认可的论据，也就是  

人们所建立的论据。政治原则披戴政府的权威，借此权威而设立。宗教教理是建立在  

神 的 启 示 之 上 （或者是真实的，或 者 是 假 定 的 因 此 是 有 权 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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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这个词在圣经中的用法

我们在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和 新 约 圣 经 中 都 可 以 找 到 “教 

理” 一词。它 几 次 用 来 暗 示 政 府 的 条 例 （斯三 9 ; 但 二 1 3 ,六 8 ; 路 二 1 ;徒十七 7 ) 。 

两 处 经 文 用 它 来 指 摩 西 的 律 例 （弗二 1 5 ;西 二 1 4 ) 。在使徒行传十六章4节 ，它被用 

来指前一章所记载的使徒和长老会议的决定。这个词在此处经文中的用法是尤其重  

要的，因为它是在谈论教会的决定，因此，这实际上为这个词的神学用法提供了依据。 

耶路撒冷会议确实没有形成任何的教义，但是它的决定肯定具有教义性的意义。此 

外 ，这个决定披戴着神的权威，因此教会应当绝对服从。它并非仅仅是一种建议，教 

会可以按照自己看为合适的遵循或忽视，而是放置在教会身上的、不得不服从的责  

任。因此，这 处 经 文 至 少 暗 示 ：宗教教理是教会官方界定的教义，是立足在神的权威  

之上。

3.这个词在神学上的不同用法

在 神 学 上 ， “教理”一词并非总是用作相同的含义。过去的神学文献有时使用  

较宽泛的含义，实 际 上 等 同 于 “教义”。但是当谈及精确意义上的教理，它是指制订  

教义的基督教群体所视为确定真理的教义声明或教义准则，因此，教理是具有权威  

的。当早期教父论及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常将它们说成教会认可的教理，也经常用这  

个词指异端的教导。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发展出了一种比较明确的教理观念。在罗 

马天主教中，教 理 常 常 被 视 为 “以某种方式根据无误的教导权威界定的启示真理， 

因此是信徒必须接受的”。1 这种真理不一定是圣经中的启示，它可能是源自口述传  

统 。重 要 的 是 ：教会宣称它是被启示的，教会必须遵行。因此，它实际上是立足于教  

会的权威。

改教家们和一般的更正教神学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并将教理视为神的真理， 

也就是神的话语中清楚启示的真理，一些有资质的教会群体将它表述出来，并将它  

视 为 具 有 权 威 的 ，因为它们是源自神的话。尽管教理被赋予很大程度上的持久性和  

稳定性，它们过去并非被视为无误的，目前也是一样。

施莱马赫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在教理来源的定义中，施莱马赫将教理来源的客观  

性转变为主观性。因为他认为基督徒的经历是教义的来源，他认为教理包含理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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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te n ， M am zaZ  〇/  th e  f f l s t o r y  〇/ D o g m a  J，p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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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教理的性质

表 述 ，是教会授权的，源自基督教社群宗教经历的内在意义。立 敕 尔 派 （R itschlian) 

神 学 假 装 它 对 “教理”的定义是更加客观的，但事实上，它也是非常主观的。它将教  

理视为教会信仰的科学断言，也就是：教理并非源自这信仰的内容，而是源自信仰所  

包含的事物。根据对信仰的这种描述，相 信 的 举 动 （ /id e s qua cred itor) 就成为教理  

的来源，而这实际上和宗教经历一样主观。尽管这种信仰的产生确实无法脱离神的  

启 示 ，但施莱马赫所提到的宗教经历也同样无法脱离神的启示。

施莱马赫和立敕尔对教理的定义在许多圈子中仍然非常流行。但 是 ，更近期的  

神学呈现出一种新倾向，倾向于承认教理的客观特性。麦 康 纳 祺 （McCcmnachie) 称 

符 塞 思 （P. T. Forsyth) 为 “巴特前的巴特主义者”，符 塞 思 说 ：教 理 是 “对终极启  

示的原始描述”，是 “将神的作为看作真理”。2 神基本的救赎作为在圣经中启示出  

来 （也因此用言语表达出来），构成教理，这是教会的根基。教义与它不同，是对圣  

经所启示的教理的解释，因此不是教会的根基，而是教会的产物。甚至对于神在圣经  

中的作为的解释也必须被视为教义，而非教理。

符塞思和巴特的立场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尽管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  

分歧。巴 特 区 分 单 数 的 “教理”和 复 数 的 “教理”。他 将 “单数的教理”定 义 为 “教 

会的宣讲，它真的与作为神的话的圣经一致”。3 在另一个地方，他 说 它 是 “教会宣  

讲与圣经所证实的启示一致”。4 这启示不应当被视为教义的命题，而应当视为神的  

作 为 ，视为命令或定旨，要求人这一面采取行动。然而， “复数的教理”是 指 “教会  

认可并宣信的教义命题，用作教会的信条，具有相对的权威”。这些是人的话，是从  

神的话语引申出来的，确实值得尊敬，但仍然仅仅是人的话。它 们 并 没 有 （像 “单数  

的教理”）构 成 信 仰 的 对 象 （object) ，而仅仅是信仰的表达。5

最后，米 克 勒 姆 （M icklem) 的观点也与施莱马赫和巴特非常相像，他 说 ： “基 

督教信仰基本而特殊的教理并非根据抽象的真理，而是根据神大能的作为。福音故  

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教理，对这故事的解释就是神学。” 6 最后这个陈述也可以  

应用在圣经本身找到的解释。无需多讲，这些人的观点与改革宗神学相差甚远。

M c C o n n a c h ie , TTieoZogy in  C h u rc h  a n d  S t a t e ，p. 1 3〇

B a r th ， TTie D o c tr in e  〇/ th e  W ord  〇/  G od , p. 3 0 8 。

同 上 ，p . 3 0 4 ; 亦参  G o d  m  A c tio n，p . 5 3 。

同 上 ，pp . 3 0 4 -3 1 5。

M ic k le m , W T m tls  th e  F a ft /i，p.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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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理的正式特征

一些人简单地将教理说成基督教信仰的实质，但这种观点是非常含糊的，根本 

找不到经文依据。它并没有公平地处理教理的正式特征。教理是从神的话语引申而  

来的真理，但是，它们是引申的真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它们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教理。 

圣经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教理，尽管圣经中包含教理所具体表达的教义性教导。但 是 ， 

唯有当教会将其表述出来并且由教会官方采纳，它们才构成教理。可以说，宗教教理  

具有三种特性，也 就 是 ：它们的内容是从圣经引申而得的；它们是教会反思圣经中启  

示的真理所结出的果实；它们被一些合格的教会群体官方釆纳。

1.它们的内容是从圣经引申而得的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神借着圣经向接下来的所有世代继续不断地启示救赎。它使我  

们认识神大能的救赎作为，也为人类提供对这些作为的可靠解释。因此，我们也可以  

说 ，圣经既是神的话，也是事实一 两者构成启示。这些话语和事实都具有教义性的  

重要意义。很自然，这些事实的含义只能用话语来进行表达。事实和话语都具有教义  

性的重 要 意 义 ，所以也都为教理的建构提供内容。一些人认为神在圣经中真正的启  

示 仅 仅 包 括 神 大 能 的 救 赎 作 为 （例如，符 塞 思 、巴特、布 特 曼 〔B ultm ann〕、米克勒  

姆 ），这种观点事实上否认了圣经中的每一部分同样都是神的话。此外，这种观点并  

没 有 充 分 考 虑 到 一 个 事 实 ：脱离了神自己描述这些作为的话语，我们就无法获得关  

于神的作为的可靠资讯。一些人认为，只有神的作为才能被看作寘理，才能被教会宣  

讲，才能构成教理的真正根基，才能披戴神的权威。这是在圣经描述事实的话语和圣  

经 解释事实的话语之间作出区分，且认为后者比较没有权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毫  

无根据的。根据我们改革宗的观念，圣经确实没有包含教理，但是圣经确实包含教理  

所具体表达的教义式真理。不是从神的话语引申而得的教义式命题，绝不能成为教  

会的 教 理 。

罗 马 天 主 教 将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教 理 说 成 “包 含 在 神 话 语 中 的 真 理 ，成文或未成  

文 —— 也就是圣经或传统中的真理—— 教会提议将它们当作信徒的信仰”。梵蒂冈会  

议 的 说 法 如 下 ：7 “进 一 步 ，所有被视为神圣的、被接受为天主教信仰的事物都包含  

在神的话语中，无论是书写，还是口传，教会或者借着庄严的宣判，或者借着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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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三章，〈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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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參教理的性质

或 普 遍 的 教 权 （magisterimn) ，将教理算作神的启示，提出来让人相信。”当然 ，历 

史上的更正教主义并没有如此将圣经和传统放在同等地位上。它 主 张 ：教理所具体  

表达的教义式真理，要嘛是圣经中明确包含的，要 嘛 是 借 着 “良好且必要的推论” 

从圣经演绎出的结果。教理不是仅仅重复圣经中的陈述，而是有误的人总结而来的， 

因此可能是有误的，将神的话语所包含的教义表述出来。它们的内容是源自圣书。如 

果并非如此从圣经引申而来的，它们就不再是教理。

如今强调这一事实并非多余的。因为在十九世纪初，关于教理起源的另一种观  

念逐渐在长老会圈子里占优势。施莱马赫是当代神学之父，他并非从圣经所启示的  

事实或真理引申教会教理的实质内容，而是从基督徒的意识或基督徒的经历引申而  

得的。他 宣 称 信 仰 的 条 款 是 “以言语陈明敬虔感觉的概念”.根据这种观点，信条就  

不再是有关神和祂旨意的真理的陈述，成为仅仅是表达人不断变化的经历。麦敬道  

(M ackintosh) 正确地说： “如果话语是有意义的，对施莱马赫来讲，教义仅仅是陈  

述我们的感觉，与神无关。” 8 由此也可以得出，对施莱马赫来讲，真正的问题并不  

是:宗教教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实性，而是它们是否正确地表述了感觉的不同状态。 

艾 吉 尔 （E dgh ill)说：施 莱 马 赫 认 为 教 理 是 对 “不断变化的生命”的表述，而 且 指 出 ： 

这 包 括 否 认 了 宗 教 “信仰”的表述中任何恒久的权威。9

立敕尔派的观点和这种观点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尽管它以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  

的启示为出发点，从而假装更加客观。凯夫坦的说法似乎是令人鼓舞的： “这里的出  

发点是：从神的启示引申出来的教理是以福音为基础，它与信仰一致。” w 但是很显  

然，尽管立敕尔确实想要考虑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客观启示，但是他在这启示和教理  

学家中间插入了教会的信心。每当他提到信心，他所思想的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信  

心，如教会信条所描述的，所 信 的 真 道 ，而是主观意义上的信  

心，相 信 的 举 动 （/M esqu acred itur) 。此外，他甚至认为，这信心不是对神的话语所  

启示的真理的理性认知，而 是 /M ucici (相 信 ），也就是神的话语所描绘的，信心和  

信心的对象之间实际的、有条件的属灵关系。这信心包含知识，但这知识是实践式的， 

经历式的，而非理性的信心，是与神相交的生命所产生的知识。除了在我们的信心中  

返照出来的神，人 不 可 能 认 识 神 （康 德 〔K ant〕的观点）。信仰所包含的这种实践

Mackintosh， Types 〇/ Modern TTieoZo反 p. 66 。 

Edghill，jpaft/i and Fact, p. 35〇

Kaftan, _Dog77iatifc，p, 2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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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知识在教理中表述出来。因此，教理并不是信心的对象，而是信心的表达。这样， 

信心成为教理的来源。这意味着，立敕尔派神学拒绝较古老的更正教的教理观念一 -  

也就是：教理是将神的话语中的真理明确表达出来一 而是试图借着价值判断、使用 

揣 测 的 方 式 ，从 基 督 徒 的 信 心 来 引 申 教 理 的 内 容 。另一位立敕尔派学者劳勃斯坦  

(L obstein) 说 ： “教理是对更正教信仰的科学阐述。” 1 1在同一本著作的第 75页， 

他明确地说： “信心是教理的来源。”

荷兰的伦理学家当中也出现了一种有点类似的主观观点。范 德 斯 略 （J. Van der 

S lu is) 在 他 的 著 作 《伦理学的方向》 （D eE th i5ch eR ic/iting，p. 2 3 ) 引述了狄拉召P萨 

伊 （D . Chantepie de la Saussaye) 教授的一段话，非常符合立敕尔派的立场： “教理 

是在生命之后，也是借着生命而有的，它是思想反思寘理、当那寘理成为人灵魂中的  

生命时所结出的果实。” * 1 2范 狄 杰 克 （Is. Van D ijk) 博 士 说 ： “如果需要，我们对教  

理 所 下 的 定 义 为 ：透过人理性的用语表达教会生活中的某种关系，这种尝试的结果  

就是教理。” 13

2.教理是教理学反思的果实

教会并没有从圣经经卷中寻找到完整形式的教理，而是通过反思神话语中所启  

示的真理来获取它们。基督徒的意识不仅支取真理，也感觉到一种不可压抑的敦促， 

它敦促人重现真理，并整体地看待真理。尽管是理性引导人们进行反思，但它并非纯  

粹的理性活动，也是道德活动和情感活动。理性、意志、情感—— 简而言之，整个人——  

都参与其中。人灵魂的一切官能和人内在生命的一切运动，都为最终结果的产生作  

出贡献。更广泛 来 说 ，并非基督徒个人，而是神的整个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成 

为这种反思活动的主体。唯独属灵人适合从事这种工作；而即使是属灵的人，也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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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b s te in ， A n  In t ro d w c t i〇7i to  P r o t e s t a n t  D o g m a tic s，p . 6 1。

编按：伯克富在这里直接摘录荷兰文原文，而将英译放在注脚中。原 文 作 ： /eer
n a  en  d o o r  h e t  l e v e n .  Z i j  i s  d e  v r u c h t  v a n  h e t  n a d e n k e n d  v e r s t a n d  o v e r  d e  w a a r h e i d ,

w a r tn e e r  d i e  w a a r h e i d  t o t  l e v e n  g e w o r d e n  i s  in  d e  z i e l〇

编按：伯克富在这里直接摘录荷兰文原文，而将英译放在注脚中。原 文 作 w/j' aw  

b e p a l i n g  v a n  d o g m e  m o e s t e n  g e v e n ,  w i j  z o u d e n  h e t  a l d u s  d o e n :  H e t  d o g m e  is  d e  v r u c h t  d e r  

p o g i n g ,  e e n  b e p a a l d e  r e l a t i e  v a n  h e t  l e v e n  d e r  g e m e e n t e  in  d e  t a a l  d e s  v e r s t a n d s  o m  te

zett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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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教理的性质

在与众圣徒的相通和合作中，才能获得对真理的正确而充分的认知，认识真理和其  

它事物之间的关系，认识真理的一切丰盛和庄严。当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反思真理， 

这会在教会自身的意识中采用某种明确的形式，并逐渐具体化，形成清楚明确的教  

义观点和表达。教理的表述始终都不是短暂的过程，也不是简单的过程。这个过程常  

常或多或少是由长时期的论战决定的。这些论战也并非总是造就人，因此它们常常  

产生狂热，并经常引发不圣洁的对立。与此同时，它们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使  

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争论的问题上，使紧要的问题变为清晰，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  

面公开化，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激过去重大的教  

义争论，因为它们促使教会更认识真理。席 贝 格 （Seeberg) 注 意 到 ，在构建教理的  

过程中，有不同要素渗人，他 说 ： “教理是极其复杂的历史结构。它有不同的组成部  

分 ，它是在面对各种各样形式的反对、在 许 多 实 用 因 素 （道 德 和 灵 修 ）和外在原因  

(政 治 和 规 范 ）的刺激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神学倾向的印记。” 1 4并非每一个历史  

时期都同样盛产形成理所需的反思。它要求深入的灵性、宗教热忱、甘愿臣服于神的  

话语中所启示的真理，需要强烈的热情，想要越来越洞察真理及真理的意义，需要勤  

勉的解经学研究，需要构建的能力。冷冰冰的理性主义和多愁善感的敬虔主义都是  

对这种反思有害的。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哲学的揣测和心理学的分析，无疑在很大程  

度上代替了真正的神学研究，这对神学教理的构建是不利的。人们几乎没有认识到  

反思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的至高重要性。人必须让自己的思想被掳回来降服于基  

督 ；在探寻有关神和人、罪和救赎、生和死的相关真理时，人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建立  

在权威的话语之上，也就是神所默示的圣言，而非建立在有误的人类理性的发现之  

上 ；但这个观念遭到普遍的、明确的反对。

& 教理是由一些合格的教会群体官方定义的

形成教理的最后一步是：某个教会群体官方明确表述并正式接纳它们。人们普  

遍认为，这样由教会官方采取的行动是必须的。在这一点上，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  

观点是一致的。甚至一些当代神学家，尽管持主观主义，也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  

相 信 “教理必须具有集体的观念和权威的观念”。施莱马赫仅承认教会所接纳的宗  

教真理是教理。劳勃斯坦说： “事 实 上 ，非常明显的是，就着精确和历史意义而有，

S e e b e rg , H i s t o r y  o f  D o c t r i n e s  I, p. 1 9 ; 亦参  H a rn a c k , H i s t o r y  o f  D o g m a  I, p. 1 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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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无非就是官方定义的信经，是由具有资格的权威当局表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  

案例中，是由教会和国家携手制订的。” 1 5福 斯 特 （ George Burman F oster) 甚至宣  

称 ： “教理是关乎信仰的裁决，是教会权威所支持的。” 16

一个问题产生了，哪个教会群体有能力决定我们当信什么？哈 纳 克 （Harnack) 

真正采用的立场是：唯独代表教会整体的大公会议可以做这件事情。为此，他也否认  

更正教教理的存在。他指出，更正教主义打破了教会的合一，它本身并没有表现出统  

一的战线。很自然，宗教改革的教会并没有釆用这种观点。改革宗教会尤其总是强调  

一 个事实：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完整代表，因此也有教理权(potesta5 

d ogm atica) 或 教 导 权 （p o testo sd o cen d f) , 也就是决定什么可以在她自己的圈子内  

被承认为教理的权利。

但 是 ，如果一个地方教会与多个类似的教会同时隶属于一个较大的组织，自然 

就应当将这件事情交托给一些较大的教会。大公会议官方定义的教理最能满足教会  

的群体意识，这是 毋 庸 置 疑 的 ；但 是 ，说这些会议所制订的教理是唯一真实的教理， 

这种说法是相当武断的。

教会官方证实的教理在承认这些教理的圈子里是有权威的。然 而 ，关于这种权  

威的性质，仍然有不同的观点。罗马天主教赋予其教理绝对的权威，不仅因为它们是  

启示的真理，甚至更是因为它们是由教会无误地理解，并且为了信徒的信仰提出的。

《天主教 辞 典 》 在 〈教 理 〉 （D ogm a) 词条下的这个陈述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 “因 此 ，关 于 一 种 全 新 的 定 义 —— 例 如 ，关 于 化 质 说 （Tmnsub- 

stantiation) 的定义—— 基督徒有双重的责任。首 先 ，他们有义务相信如此定义的教  

义是正确的，其 次 ，相信它是基督教启示的一部分。”在这里，教会的宣告具有优先  

权。卫 墨 斯 （W ilm ers) 说 ：圣 经 和 传 统 “仅仅是信仰的间接法则，教会的教导才是  

信仰的直接法则”。17信仰包括绝对接受从教导的神职人员（ecctesic id ocen s) 手中 

传递的真理。教理的权威实际上是立足于教会的正式宣告。这种权威是绝对的，因为 

教会是无误的。

宗教改革的教会与这种观点分道扬镳。尽管他们主张：教义并不能成为教理，也 

并没有获得教会权威，直到教会官方定义并接受之；他们赋予教义权威，仅仅是因为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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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b s te in , A n  In tro d u c tio T i to  P r o t e s t a n t  D o g m a tic s，p . 2 1 。

F o s te r，C h r is t i a n f f y  in  I t s  M o d e m  JS x p re ssfo n，p . 4 。

W ilm e rs , H a n d b o o k  o f  t h e  C h r i s t i a n  R e l i g i o n ,  p . 1 3 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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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教理的性质

教义是立足在神的话语之上。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或许最好描述如下。实 质 上 （也 

就是就着内容而言），教理的权威单单源自神无误的圣言，但 是 ，形 式 上 （也就是就  

着 形 式 而 言 ），教理则源自教会。在这一点上，巴特的观点略，就是教会的宣讲。根 

据巴特的观点，单数的教理只要与圣经所证实的启示一致。这种启示主要不是真理  

的 揭 露 （尽管包含这一点），而 是 一 种 宣 讲 （Kî puYl̂ x 〔fĉ ry g m a〕），使者的呼召， 

神的命令，要求人对此作出回应。这种宣讲，这种命令必须在教会的宣讲中成为切合  

时代的。因此，这不应当将神介绍为人必须言说的对象，而是向人说话的主体，人必 

须作出回应。只要是这样的宣讲，也因而真正符合圣经所证实的启示，它就是教理。 

教会的宣讲接近原始姐启示，并非原始启示的完美复制。但是，因为教理与启示相符， 

它确实是神在现今向罪人说话，它也具有神圣的权威。这样被确信的教理应当与复  

数的教理区分开来。在复数的教理中说话的并不是神，而是教会，出于这种原因，复 

数的教理仅仅具有相对的权威。它们是教会认可且系统陈述的教义命题，是从神的  

话语中引申出来的人的话。在复数的教理中，过去的教会向现今的世代说话，传递或  

复制神启示的真理，只要过去的教会已经在圣灵的引导下学习明白这真理。

自然，对 于 将 权 威 赋 予 教 会 所 制 订 的 教 理 ，施 莱 马 赫 的 跟 从 者 ，甚至立敕尔  

的 跟 从 者 ，尽 管 假 装 认 同 改 教 家 们 的 立 场 ，但 实 际 上 并 不 同 意 改 革 宗 的 观 念 。他 

们 认 为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改 革 宗 神 学 的 观 点 ，实 际 上 是 更 正 教 的 经 院 神 学 的 错 误 观  

念 ，差不多破坏了宗教改革的成果。对 他们来说，教 理 并 非 源 自 圣 经 ，而是源自基  

督徒的意识，也就是源自宗教经历，或源自基督徒的信心。这 些 教 理 披 戴 着 权 威 ， 

只 因 为 它 们 是 被 教 会 的 群 体 意 识 所 认 可 的 （施 莱 马 赫 ），或者是同时被教会和国  

家 的 群 体 意 识 认 可 的 （劳 勃 斯 坦 ）。此外 ，它 们 所 拥 有 的 权 威 并 不 具 有 规 范 性 和  

强 制 性 ，以 至 于 要 求 人 降 服 并 要 求 人 顺 服 ，而 是 如 劳 勃 # f坦 所 说 的 ，仅 仅 是 “真 

理固有力量的彰显，精神和能力的显明”。1 8因此，将法律的特性归给教会的信经  

(也 就 是 教 会 教 理 的 体 现 ），并 将 它 们 视 为 惩 戒 行 动 的 可 能 基 础 ，也被视为严重  

的错误。

同 上 ，P.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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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理的必须性

当 今 的 时 代 是 一 个 反 对 教 理 的 时 代 ，不 仅 讨 厌 教 理 ，甚 至 讨 厌 教 义 ，讨厌系  

统 性 地 描 述 教 义 真 理 。在 过 去 的 半 个 世 纪 ，很少出现教 理 学 著 作 ，宗教历史、宗教  

哲学、宗教心 理 学 之 类 的 著 作 则 在 市 场 上 泛 滥 。经常听到 一 种 说 法 ，即基督教不是  

一 种 教 义 ，而 是 一 种 生 命 ，只要我们能分:享基督的生命，那 么 无 论 我 们 信 什 么 ，都 

不 会 造 成 太 大 的 差 别 。尤 其 是 在 美 国 ，人 们 持 续 不 断 地 呼 吁 一 种 没 有 教 理 的 基 督  

教 。教 理 式 的 讲 道 一 点 都 不 受 欢 迎 ，因 此 许 多 圈 子 都 避 而 远 之 。许多保守的基督  

徒 要 求 纯 粹 关 乎 经 历 的 讲 道 ，而另一些自由派则非常偏爱关乎伦理或社会议题的  

讲 道 。

1 .目前反对教理的原因

问 题 自 然 产 生 了 ：人 们 这 样 反 对 教 理 ，是 为 什 么 呢 ？在 基 督 教 会 里 ，大致上可  

以 将 之 解 释 为 某 种 哲 学 倾 向 的 结 果 。在 康 德 的 影 响 下 ，教 会 的 教 理 逐 渐 名 声 扫 地 。 

康 德 否 认 了 获 取 超 越 现 象 界 之 事 物 的 理 论 知 识 的 可 能 性 ，因此也否认了获取有关  

神 圣 事 物 的 知 识 的 可 能 性 。康 德 的 知 识 论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 ，并且在立 敕 尔 和 其  

跟 随 者 的 神 学 上 获 得 新 的 动 力 。结 果 是 ，关 于 神 和 神 圣 事 物 的 所 谓 理 论 知 识 ，在 

许 多 圈 子 里 迅 速 名 声 扫 地 。黑 格 尔 抱 怨 他 那 个 时 代 反 对 教 理 的 精 神 ，并且试图借  

着 思 辨 式 的 哲 学 来 修 复 基 督 教 的 教 理 。正 如 第 二 世 纪 的 诺 斯 底 主 义 （G nostics) , 

黑 格 尔 进 一 步 假 设 ：如 果 有 人 指 出 ，基 督 教 信 仰 其 实 是 一 种 哲 学 ，它 自 然 就 会 在  

受 过 教 育 的 圈 子 里 变 得 流 行 。因此，他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 真 正 的 哲 学 总 是 会 熬 过  

难 关 ，也 必 然 会 产 生 教 会 的 教 条 ;而 基 督 教 教 义 不 过 是 图 像 形 式 的 思 辨 真 理 。在 

他 看 来 ，要 将 哲 学 真 理 真 正 的 精 神 核 心 释 放 出 来 ，只需脱去这种形式。但 是 ，这样  

企 图 将 神 的 愚 拙 改 变 为 世 界 的 智 慧 ，已 经 被 证 明 是 失 败 的 。在 左 翼 黑 格 尔 派

( left-w in g H egelians ) ----例 如 史 特 劳 斯 （ Strauss ) 和 毕 德 曼 （B ieder- m ann) ----

的 手 中 ，很 快 就 变 得 很 明 显 ，在 所 谓 的 外 壳 被 除 去 之 后 ，基 督 信 仰 的 内 容 就 所 剩  

无 几 了 ，而 这 种 哲 学 的 核 心 与 神 的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是 大 不 相 同 的 。正如凯夫坦  

所 说 的 ，黑 格 尔 的 观 点 实 际 上 导 致 了 “教 理 的 瓦 解 ”。19

Kaftan,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 p. 3 1 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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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教理的性质

在 回 应 这 一 点 时 ，在 立 敕 尔 神 学 采 用 了新康德主义的形式。欧 珥 （O rr) 博士  

在 他 的 《立 敕 尔 神 学 》 （2 7 ^及t o c /i^an 幻〇 — 书33-34页 说 ： “作为一种初

始 的 服 务 ，康 德 为 立 敕 尔 提 供 了 一 种 知 识 论 ，完 全 适 合 立 敕 尔 体 系 的 要 求 ，即我 

们 的 知 识 仅 仅 源 自 现 象 ；神 在 理 论 上 是 不 可 知 的 ；我 们 对 神 存 在 的 确 信 ，乃是立  

足 于 实 践 上 的 判 断 ，而 不 是 立 足 于 理 论 上 的 判 断 。我 们 将 会 看 到 ，这些思想在立  

敕 尔 圈 子 里 被 抬 高 到 几 乎 等 同 于 “首要原则 ” （ first p rin c ip les) 的地位。难 怪 ，

立敕尔的著作和追随他之人 ----如 洛 兹 （L o tz e) 、赫 尔 曼 （H errm ann) 、哈 纳 克 、

萨 巴 提 尔 （Sabatier) 和另一些人—— 的著作，尽 管 理 论 上 还 没 有 完 全 丢 弃 基 督 教  

教 理 ，整体上却都不支持它。”

最 后 ，杜 瑞 尔 （ Dreyer ) 在 他 的 《无 教 理 的 基 督 教 》 （t/ndogm atisches  

C h h ste/im m ) —书 中 ，为 没 有 教 理 的 基 督 教 请 命 。他 主 张 ：（A ) 古 代 教理是在教  

理 兴 起 时 代 的 “概念形式”里自然形成的，后 来 ，当 宗 教 观 念 经 历 根 本 的 改 变 时 ， 

这 些 形 式 就 成 为 一 种 阻 碍 。（B) 教 理 会 危 害 到 独 立 和 自 由 ，而这是基督徒信仰所  

不 可 或 缺 的 。显 而 易 见 ，唯 独 第 二 个 论 据 能 成 为 反 教 理 的 可 靠 论 据 ，但正是这种  

论据标志出我们所讨论的工作的真实倾向。凯夫坦和劳勃斯坦非常赞同杜瑞尔的  

观 点 ，也 就 是 教 理 常 常 妨 碍 信 心 ，不 过 却 同 时 认 为 教 理 是 必 要 的 ，并且为新的教  

理 请 命 。特 尔 慈 （T roeltsch) 得 出 了 这 样 的 结 论 ： “更 正 教 教 会 的 教 理 体 系 已 经  

不 复 存 在 了 ”，而 更 正 教 教 会 必 须 在 教 理 以 外 的 其 他 领 域 中 寻 求 “联合和凝聚  

力，，〇 20

当然，与这种哲学思维方向并排的，还 有 许 多 其 他 的 影 响 力 ，不胜枚举。这些 

影 响 力 过 去 一 直 在 发 挥 作 用 ，也 持 续 不 断 地 使 教 理 变 得 越 来 越 不 受 欢 迎 。宗教上  

的 自 由 思 想 家 们 ，一再倡言反对教理，因 为 教 理 侵 犯 了 他 们 的 宗 教 自 由 ，他们也  

呼 吁 教 会 中 要 有 自 由 。他们常常装作私人判断权的真正斗士—— 私人判断权是宗  

教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情况下，片 面 的 教 条 主 义 会 引 发 敬 虔 主 义 的 回 应 。 

敬 虔 主 义 的 特 征 是 ：它 仇 视 宗 教 中 的 一 切 理 性 主 义 ，并 高 举 情 感 主 义 和 经 历 ，将 

其 视 为 宗教生活唯一真实的彰显。它 吩 咐 基 督 徒 逃 离 教 义 的 争 论 ，躲进心灵的要  

塞 ，也 就 是 情 感 的 宝 座 。美 国 的 敬 虔 主 义 在 行 动 主 义 （A c tiv ism ) 中找到了相当

20 Troeltsch, TTie Social reach ing  〇/ the CTiristian C hurches, p. 1009 = 特尔慈著，戴 盛 虞 、

赵 振 嵩 编 译 ，《基督教社会思想史》（香 港 ：基 督 教 文 艺 出 版 社 ，1 9 8 8 )，5 3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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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欢 迎 的 盟 友 ，行 动 主 义 认 为 ，人 相 信 什 么 都 无 关 紧 要 ，只要忙碌地为主作工即  

可 。很 多 美 国 基 督 徒 都 忙 于 各 种 教 会 活 动 ，却 忽 视 对 真 理 的 研 究 。他 们是讲求实  

际 的 实 用 主 义 者 ，而 且 仅 仅 对 某 种 迅 速 产 生 果 效 的 宗 教 感 兴 趣 。他们的教理知识  

已 经 降 到 最 低 的 限 度 。事 实 上 ，敬 虔 主 义 者 和 行 动 主 义 者 经 常 宣 称 ，基督徒应当  

使 自 己 脱 离 今 日 繁 杂 的 教 义 体 系 ，并 回 归 到 使 徒 时 代 的 纯 一 性 （s im p lic ity) , 偏 

爱 耶 稣 的 话 语 ，因 为 祂 自 己 也 并 不 关 注 教 理 。许 多 其 他 的 反 教 理 倾 向 可 能 也 值 得  

一 提 ，但 上 述 内 容 已 足 以 帮 助 我 们 对 今 日 的 反 教 理 情 况 ，多少有一 些 了 解 。

2.教理对基督教来说是必要的

我 们 可 以 借 由 多 种 方 式 为 教 理 的 必 须 性 辩 护 。连施莱马赫和立敕尔的跟随者  

也 为 教 理 辩 护 ，尽 管 他 们 相 信 的 是 主 观 主 义 ，尽 管 他 们 怀 着 神 秘 主 义 和 道 德 主 义  

的信念。下 面 几 个 理 由 立 刻 会 让 我 们 看 见 ，基 督 教 为 什 么 不 能 丢 弃 教 理 。

A . 圣经宣称真理对基督教来说是必要的。今 天 我 们 常 常 听 到 一 种 说 法 ，即基 

督 教 不 是 一 种 教 义 ，而 是 一 种 生 命 ，这 听 起 来 像 是 相 当 敬 虔 的 观 点 ，因此也似乎  

吸 引 了 不 少 人 ，但 归 根 究 柢 ，它 是 一 种 危 险 的 错 误 。许 多 人 已 经 一 再 指 出 这 一 点 。 

近 年 来 ，梅 钦 （M a ch en) 博 士 在 他 的 《基 督 教 与 自 由 主 义 》 （ C hristian ity and  

l i & e r a fc m ) * — 书 中 也 再 次 强 调 ，基 督 教 是 建 立 在 一 个 信 息 之 上 的 生 命 之 路 。福 

音 是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自 我 启 示 ，并 以 真 理 的 形 式 传 递 给 我 们 的 。这个真理 不 仅 彰 显  

在 基 督 的 位 格 和 工 作 之 中 ，也 包 含 在 圣 经 对 基 督 位 格 和 工 作 的 解 释 之 中 。唯有正  

确 地 理 解 并 借 着 信 心 接 受 福 音 的 信 息 ，人 才 能 因 着 信 心 降 服 于 基 督 ，并靠着圣灵  

与 新 生 命 有 分 。获 得 这 个 新 生 命 并 非 取 决 于 纯 粹 奥 秘 的 恩 典 注 入 ，也不依赖人恰  

当 的 伦 理 行 为 ，而 是 以 知 识 为 获 得 生 命 的 先 决 条 件 。耶 稣 说 ， “认 识 你 独 一 的 真  

神 ，并 且 认 识 你 所 差 来 耶 稣 基 督 ，这 就 是 永 生 ” （约十七 3 ) 。保 罗 说 ：神 愿 意 “万 

人 得 救 ，明 白 真 道 ” （提 前 二 4 ) 。保 罗 所 描 述 的 教 牧 事 工 的 杰 出 典 范 之 一 是 ，所 

有 信 徒 都 “在 真 道 上 同 归 与 一 ，认 识 神 的 儿 子 ，得 以 长 大 成 人 ，满 有 基督长成的  

身量” （弗 四 1 3 ) 。彼 得 说 ，神 的 神 能 “已 将 一 切 关 乎 生 命 和 敬 虔 的 事 赐 给 我 们 ， 

皆 因 我 们 认 识 那 用 自 己 荣 耀 和 美 德 召 我 们 的 主 ” （彼 后 一 3 )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随 处  

可 见 ，参 与 基 督 教 生 活 的 条 件 都 是 要 照 着 基 督 已 经 启 示 的 来 相 信 基 督 ，这自然包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中 译 ：梅晨著，包义森译，赵中辉、沈其光编，《基督教真伪辨》（台 北 ：改革宗出版社， 

2003 年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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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教理的性质

括了记录在圣经中有关救赎事实的知识。基 督 徒 必 须 正 确 理 解 这 些 事 实 的 深 远 意  

义 ；而 如 果 基 督 徒 想 要 在 真 道 上 同 归 于 一 ，他 们 就 必 须 在 真 理 的 认 信 和 表 达 上 同  

归 于 一 。耶 稣 用 下 面 这 段 话 总 结 祂 为 最 亲 近 的 门 徒 的 祷 告 ：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  

成 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祂 接 着 说 ： “我 不 但 为 这 些 人 祈 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  

话 信 我 的 人 祈 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约 十 七 17、2 0 ) 。接受神的话和属灵的合  

一 是 同 时 发 生 的 。我 们 也 在 保 罗 的 话 语 中 发 现 同 样 非 凡 的 并 列 ： “直到我们在真  

道 上 同 归 于 一 ，认识神的儿子” （弗 四 1 3 )。圣 经 肯 定 没 有 给 人 制 造 出 一 种 印 象 ， 

好 像 教 会 可 以 忽 视 真 理 ，也 就 是 神 的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却 仍 然 安 全 无 事 。耶稣  

强 调 真 理 （太二十八 2 0 ;约十四2 6 , 十 六 1〜 1 5 , 十 七 3、1 7 ) ; 使 徒 也非常认真地  

看 待 真 理 （罗 二 8 ;林后四 2 ;加一 8 ,三 1起 ；腓一  15〜 1 8 ;帖后一  1 0 ,二 10、12、13; 

提 前 六 5 ; 提 后 二 1 5 ,四4 ; 彼后一 3、4、19〜 2 1 ; 约壹二 20 〜 2 2 , 五 2 0 ) 。那些将真  

理 的 重 要 性 降 到 最 低 程 度 ，也 因 此 漠 视 、忽 视 真 理 的 人 ，最 后 会 发 现 真 正 的 基 督  

信 仰 已 经 所 剩 无 几 了 。

B . 教会的合一要求教义的一致。圣 经 教 导 耶 稣 基 督 教 会 的 合 一 ，同时说到教  

会 是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 前 三 1 5 ,四 1 3 ) 。在 以 弗 所 书 第 四 章 ，保罗强调神  

的 教 会 的 合 一 ，并 且 清 楚 地 表 明 教 会 的 成 员 在 对 神 的 儿 子 的 认 识 上 达 到 了 合 一 。 

第 14节 再 次 强 调 这 一 点 ： “使 我 们 不 再 作 小 孩 子 ，中 了 人 的 诡 计 和 欺 骗 的 法 术 ，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保罗劝告腓立比人，要 “同 

有 一 个 心 志 ，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 （腓一 27，《和 合 本 修 订 版 》）。 

此 处 经 文 中 的 “信仰”，很可能和犹大书第 3节 的 “真道”具 有 同 样 的 含 义 ，在那  

里 ，犹 大 劝 告 读 者 “要 为 从 前 一 次 交 付 圣 徒 的 真 道 〔 《新 译 本 》作 ‘信仰” 〕竭 

力 地 争 辩 。”即 使 两 者 并 非 具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含 义 ，它 们 的 意 义 也 肯 定 非 常 接 近 。 

使 徒 劝 哥 林 多 人 ，要 他 们 “都说一样的话”，好 叫 他 们 当 中 没 有 分 党 （林前一  1 0)。 

他 们 应 当 一 心 一 意 ，彼此相合。保 罗 认 为 这 是 如 此 重 要 ，以 至 于他愤慨地说，那些 

人 所 传 的 福 音 ，若是与他所传的不同，就 应 当 被 咒 诅 （加一 8、9 ) ，他甚至坚持将  

传 异 端 的 人 排 除 在 教 会 之 外 （多 三 1 0 ) 。他 在 提 摩 太 前 书 六 章 3 〜 5节 所 宣 告 的 ， 

是 一 种 严 厉 的 审 判 ： “如 果 有 人 宣 讲 不 同 的 教 义 ，跟 我 们 主耶稣基督那健全的信  

息以及敬虔的教义不相符合，就是自高自大，极 端 的 无 知 。这 种 人 显 然 喜 欢 辩 论 ， 

喜 欢 在 字 句 上 吹 毛 求 疵 ，因而造成嫉妒、纷 争 、毁谤 、猜 疑 ，引 起 那 些 心 术 不 正 、 

丧 失 真 理 的 人 无 休 无 止 地 争 吵 。在 他 们 的 心 目 中 ，宗 教 不 过 是 发 财 的 门 径 罢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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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代 中 文 译 本 修 订 版 》 ）。对 教 会 的 福 祉 来 说 ，真理知识的合一显然被视为  

是 最 重 要 的 事 。如 果 教 会 容 纳 相 信 各 种 观 点 的 人 ，教 会 内 部 就 会 结 出 不 和 、纷争  

和 分 歧 的 种 子 。这 必 定 无 法 造 就 圣 徒 ，且 不 利 于 教 会 的 福 祉 ，更无助于主的工作  

的效率。当 我 们 在 努 力 寻 求 教 会 的 合 一 时 ，在真理的认信上满足于最少的共同点

(直 译 是 “最 小 公 分 母 ” ），或者说，让 我 们 忘 记 教 义 、一 起 同 工 ，这都是难以奏  

效 的 。

C.  教会的职责要求教义的统一。很 自 然 ，如果教会 拥 有 共 同 的 信 仰 告 白 ，就能  

实 现 教 义 上 的 统 一 。这 意 味 着 ，教 会 必 须 制 订 并 表 达 自 己 对 真 理 的 理 解 。因此，教 

义 的 统 一 牵 涉 到 承 认 共 同 的 教 理 。我 们 不 可 能 一 方 面 承 认 教 会 可 能 需 要 教 义 ，一 

方 面 又 否 认 教 会 需 要 教 理 。除非教会意识 :到她的信仰内容，并 给 出 清 晰 的 表 达 ， 

否 则 教 会 就 不 可 能 发 挥 自 己 在 世 上 的 功 用 。耶稣基督的教会被指派为真理的保管  

者、守 护 者 和 见 证 人 ，只 有 对 真 理 作 出 明 确 的 定 义 ，她 才 能 真 正 忠 于 她 的 呼 召 。圣 

经 劝 勉 传 道 人 持 守 纯 正 话 语 的 规 模 （提后一  1 3 ) , 也劝勉一般的信徒为一次交付  

圣 徒 的 信 仰 竭 力 争 辩 （犹 3节 ），但 如 果 他 们 在 教 会 所 相 信 的 “纯正话语”上没有  

一 致 的 看 法 ，他 们 如 何 完 成 这 项 重 要 的 工 作 呢 ？教 会 必 须 处 置 犯 错 的 人 ，纠正、责 

备 他 们 ，也 可 能 要 将 他 们 排 除 在 教 会 之 外 ，但 除 非 她 对 真 理 有 清 楚 的 认 知 ，并因  

此 具 有 明 确 的 判 断 标 准 ，否 则 教 会 就 无 法 明 智 且 有 效 地 做 到 这 一 点 。历史清楚地  

教 导 我 们 ，一 个 教 会 若 想 判 断 何 为 异 端 ，她 必 须 先 有 官 方 的 标 准 或 检 验 方 法 。不 

用 说 ，除 非 教 会 自 己 有 统 一 的 立 场 ，否 则 教 会 就 永 远 无 法 为 真 理 作 出 合 一 的 、有 

力 的 见 证 。

D .  教会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求合一的见证。每个教会都欠了向其他教会和她周  

围 的 世 界 作 见 证 的 债 ，也 欠 了 公 开 宣 告 自 己 的 教 导 的 债 。如 果 我 们 要将自己的物  

质 利 益 委 托 给 某 人 ，我 们 一 定 希 望 知 道 此 人 的 性 格 和 信 念 ，这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而 

当 我 们 为 自 己 和 我 们 儿 女 寻 求 教 会 的 属 灵 引 导 时 ，确 切 了 解 教 会 的 立 场 ，也一定  

会 被 视 为 非 常 可 取 的 ，事 实 上 也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此 外 ，一 个 教 会 必 须 知 道 另 一 个  

教 会 的 立 场 ，以 便 判 断 与 这 样 的 教 会 要 保 持 联 络 、合 作 到 什 么 程 度 ，以及是否要  

建 立 起 伙 伴 关 系 。如 果 教 会 没 有 清 楚 地 、明 确 地 表 达 自 己 的 信 仰 ，她就是在某种  

程 度 上 正 在 伪 装 自 己 来 寻 求 庇 护 ，试 图 隐 藏 自 己 的 身 分 ；但 那 却 是 耶 稣 基 督 的 教  

会 不 应 当 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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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教理的性质

E . 经验告诉我们教理是不可或缺的。每 个 教 会 都 有 自 己 的 教 理 。即使是那些  

常 常 诋 毁 教 理 的 教 会 ，其 实 也 有 自 己 的 教 理 。每当 他 们 宣 称 自 己 盼 望 一 个 没 有 教  

理 的 基 督 教 时 ，他 们 就 是 在 宣 告 一 种 教 理 。在 宗 教 事 务 上 ，他 们 都 有 某 种 明 确 的  

信 念 ，也 赋 予 它 们一定的权威，尽 管 他 们 并 非 总 是 正 式 地 将 它 们 制 订 出 来 ，并坦  

率地承认它们。历史清楚证明，甚 至 今 天 的 反 教 理 ，也 并 不 是 真 正 反 对 教 理 本 身 ， 

而仅仅是反对特定类型的教理，或 反 对 某 种 特 殊 的 教 理 而 已 ，只因为这些教理不  

受当 代 神 学 家 们 青 睐 。 一 个 没 有 教 理 的 教 会 必 定 是 一 个 闭 口 不 言 的 教 会 ，而这是  

一个矛盾的措辞。一个沉默的见 证 人 根 本 就 不 算 是 个 见 证 人 ，她 也 无 法 使 任 何 人  

信 服 。

四、教理包含的要素

基督教教理包含不同的要素，这 些 对 教 会 的 生 命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以下三个要  

素尤其值得提及。

1.社会要素

宗教教理并不是 个 别 基 督 徒 的 产 物 ，而是教会整 体 的 产 物 。尽 管 支 取 圣 经 所  

启示的真理首先是个人性的，它 也 逐 渐 呈 现 出 一 种 公 共 的 和 集 体 的 层 面 。唯独借  

着与众圣徒相通，信徒才能理解真理，并自信地重现寘理。因此，个别基督 徒 的 个  

人反思应当从集体的控制获益，因 为 成 千 上 万 的 基 督 徒 得 出 相 同 的 结 论 ，个别基  

督徒对个人的发现的信心也自然得到极大的强化。教理必须具备这种群体特性或  

社 会 特 性 ，不 应 当 将 之 视 为 只 是 附 属 的 （accidental) ，或 只 有 柑 对 的 重 要 性 ，而 

应 当 视 为 绝 对 必 须 的 。个 人 的 观 点 无 论 有 多 么 正 确 、多 么 有 价 值 ，也 无 法 构 成 基  

督教的教理。一 些 极 端 分 子 反 对 教 理 的 社 会 要 素 。他 们 承 认 反 思 真 理 的 必 要 性 ， 

但也认为个人的自尊应当会激励人自行判断什么是真理。每一个人都应当构建自  

己的真理体系，而 不 必 顾 虑 其 他 人 的 观 点 。然 而 ，我 们 不 能 说 它 们 代 表 今 日 神 学  

思 想 中 的 普 遍 趋 势 。尽 管 施 莱 马 赫 和 立 敕 尔 的 主 观 主 义 导 致 了 宗 教 上 的 个 人 主  

义 ，他 们 仍 强 烈 强 调 教 理 的 群 体 要 素 。哈 纳 克 说 ， “把 社 会 要 素 引 进 教 理 观 念  

中 … … ；同一种教理的认信者会形成一个社群。” 2 1萨 巴 提 尔 在 论 及 教 理 的 起 源

H arn ack , H i s t o r y  o f  D o g m a  I, p. 1 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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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表 达 了 如 下 的 观 点 ： “只 有 当 宗 教 群 体 把 自 己 和 公 民 群 体 作 出 区 分 ，成为一  

种 道 德 群 体 ，招 募 自 愿 的 追 随 者 ，才 会 产 生 教 理 。这 个 群 体 和 所 有 其 他 群 体 一 样 ， 

会 供 应 自 身 的 需 求 ，以 便 存 活 ，为 自 己 辩 护 ，并 不 断 增 殖 。”2 2 最 后 ，麦基弗  

(M cG iffert) 说 ： “施 莱 马 赫 承 认 ，在 当 代 ，社 会 要 素 已 经 被 宗 教 历 史 和 心 理 学  

研 究 所 加 强 ，这 大 大 显 明 了 ，我 们 的 信 念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社 会 的 产 物 ；认为我们  

个 人 的 理 性 是 单 独 运 作 的 ，以 创 造 出 个 人 独 立 的 信 仰 ，这种概念是一种纯粹的假  

想 〇 ” 23

Z 传统要素

教 理 也 包 含 传 统 要 素 。基 督 教 立 足 于 历 史 事 实 ，也 就 是 我 们 借 着 神 在 超 过  

1900年 以 前 赐 下 的 完 整 启 示 所 得 知 的 历 史 事 实 。而 对 这 些 事 实 的 正 确 理 解 和 解  

释 ，只 能 来 自 历 世 历 代 教 会 持 续 不 断 的 祷 告 和 默 想 ，研 究 和 努 力 。从来没有一个  

基 督 徒 能 盼 望 成 功 地 消 化 、并 正 确 地 重 现 神 圣 启 示 的 全 部 内 容 。光凭一代人也根  

本 不 可 能 完 成 这 项 工 作 。教 理 的 形 成 是 历 世 历 代 教 会 的 工 作 ，需要连续好几个世  

代 付 出 极 大 的 属 灵 精 力 。而 历 史 教 导 我 们 ，尽 管 存 在 观 点 的 差 异 和 长 期 的 争 论 ， 

甚 至 会 有 暂 时 的 倒 退 ，教 会 对 真 理 的 洞 见 却 会 逐 步 变 得 清 晰 而 深 刻 。一项又一项  

的 真 理 成 为 人 们 关 注 的 焦 点 ，并 得 到 更 大 的 进 展 。教 会 如 今 收 录 的 历 史 信 经 ，以 

浓 缩 的 形 式 体 现 出 过 去 几 个 世 纪 反 思 和 研 究 的 最 佳 结 果 。今天的教会既有义务和  

特 权 继 承 昔 日 的 遗 产 ，也 要 在 前 人 立 下 的 根 基 上 继 续 建 造 。

然 而 ，当 代 自 由 派 出 现 一 种 明 显 的 倾 向 ，尝 试 与 过 去 分 道 扬 镳 。许多自由派  

神 学 的 代 表 ，经 常 高 声 赞 美 教 会 的 信 经 ，说 它 们 是 历 史 性 的 文 件 ，却拒绝承认它  

们 对 今 日 还 有 教 义 的 价 值 。我 很 悲 哀 地 说 ，今 天 所 谓 的 基 要 主 义 者 在 这 一 点 上 ， 

以 “不 要 信 经 ，只 要 圣 经 ”这 句 有 名 的 口 号 ，与 自 由 派 联 手 。他 们 似 乎 没 有 意 识  

到 ：这 实 际 上 是 斩 断 了 与 教 会 过 去 历 史 的 关 联 ，拒 绝 从 宗 教 改 革 的 众 教 会 所 传 承  

的 教 训 中 受 益 —— 这 是 他 们 在 伟 大 的 信 经 和 信 仰 告 白 中 所 传 给 接 下 来 世 代 的 珍  

贵遗产—— 实 质 上 也 是 否 认 圣 灵 在 教 会 过 去 历 史 中 的 引 导 。但 是 当 代 自 由 神 学 甚  

至 没 有 在 此 止 步 ；它 甚 至 与 圣 经 本 身 分 道 扬 镳 ，不承 认 圣 经 是 一 切 教 义 真 理 的 权  

威 来 源 。雷 维 尔 （R e v il le) 在 下 面 这 段 话 中 毫 不 犹 豫 地 陈 明 了 这 一 点 ： “它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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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atier,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Religion, p. 237 〇

M cGiffert, The Rise of Modern Religious Ideas, p. 291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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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主 义 〕不 仅 拋 弃 了 更 正 教 信 仰 告 白 的 轭 ，因 为 通 过 彻 底 地 查 验 这 些 信 仰 告 白 ， 

可 以 证 明 它 们 并 未 忠 实 地 反 映 基 督 的 教 导 。更 进 一 步 ，由 于 十 九 世 纪 的 历 史 和 语  

言 学 研 究 所 获 得 的 大 量 结 果 ，自 由 主 义 认 为 ，圣 经 本 身 包 含 许 多 教 义 ，既不是源  

自先知、也 不 是 源自耶稣的，因 此 不 能 被 视 为 耶稣教导的忠实表达。” 2 4 当 然 ，这 

种立场拒绝了圣经是神的话，也 进 一 步 完 全 忽 视 并 否 认 圣 灵 在 教 会 过 去 的 教 义 历  

史中的引导，不 尊 重 教会中最伟大、最敬虔的教师的祷告、辛 劳 和 努 力 。它代表着  

在 真 理 发 展 和 制 订 过 程 中 毫 无 根 据 的 个 人 主 义 ，夸 大 了 单 一 个 人 的 能 力 ，或夸大  

由一个世代的人所组成的教会的能力，以 为 他 们可以从头建立一种更好的宗教真  

理架构，胜 过 过 去 历 史 悠 久 的 体 系 。

3.权威要素

当 宗 教 改 革 的 众 教 会 官 方 定 义 自 己 的 教 义 ，因 此 将 它 们 变 成 教 理 时 ，他们也  

含蓄地宣 告 教 理 是 建 立 在 神 的 权 威 之 上 的 ，为 了 表 达 真 理 的 。而 因 为 他 们 将 教 理  

视 为 体 现 了 神 的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他 们 认 为 教 理 有 资 格 得 到 普 遍 的 承 认 ，并且 

坚 持 在 自 己 的 圈 子 里 要 有 这 种 认 可 。罗 马 天 主 教 宣 称 自 己 的 教 理 是 绝 对 无 误 的 ， 

部 分 是 因 为 教 理 是 启 示 的 真 理 ，但 尤 其 是 因 为 这 些 教 理 是 由 无 误 的 教 会 所 提 议  

的，要作 为 信 徒 的 信 仰 。她 的 教 理 是 绝 对 不 能 更 动 的 。梵 蒂 冈 会 议 宣 称 ：25 “任何 

人 如 果 断 言 ，有 时 候 ，根 据 科 学 的 进 步 ，可 能 应 当 将 一 种 意 义 赋 予 教 会 所 提 出 来  

的教义，而 这 个 意 义 不 同 于 教 会 一 直 以 来 的 理 解 和 现 在 的 理 解 ，就让 他 因 此 受 咒  

诅 。”更 正 教 教 会 并 没 有 釆 用 这 种 绝 对 主 义 。尽 管 他 们 期 望 他 们 的 教 理 可 以 被 人  

接 受 ，因 为 他 们 将 教 理 视为对圣经真理正确的表述，他 们 也 承 认 教 会 在 定 义 真 理  

时可能出错。而 如 果 教 理与神的话相惇，教 理 就 不再具有权威了。。

今 天 ，正 是 这 种 权 威 的 要 素 ，遭 到 了 最 大 的 反 对 。罗 马 天 主 教 和 更 正 教 都 认  

为宗教首先是神赐予和决断的，因此宗教的权威在于神。根 据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观 念 ， 

这 种 权 威 尤 其 立 足 于 教 会 ；而 根 据 更 正 教 的 观 念 ，权 威 则 立 足 于 圣 经 。两者都承  

认客观的真理标准，它体现在教会的教理中，并要求人降服、相 信 、顺 服 。十八世  

纪 的 理 性 主 义 和 自 然 神 论 与 “中世纪的宗教权威原则”分 道 扬 镳 ，并将其替换为  

人 的 理 性 标 准 ，因 此 将 权 威 放 置 在 人 身 上 ，使 权 威 完 全 取 决 于 个 人 。对施莱马赫

24 R e v il le , L i b e r a l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  p . 4 0 〇

25 (d e  F id e  IV . 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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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说 ，教 理 的 内 容 是 由 宗 教 经 历 决 定 的 ，但 是 对 立 敕 尔 来 讲 ，表 面 上 取决于作为  

神 国 度 创 建 者 的 耶 稣 基 督 ，但实际上却 取 决 于 教 会 的 主 观 信 心 。在 这 两 个 案 例 中 ， 

权 威 的 真 正 来 源 都 是 宗 教 意 识 ；而 当 然 ，权 威 并 非 源 自 一 种 客 观 的 标 准 ，而是源  

自 一 种 内 在 准 则 。劳 勃 斯 坦 说 ： “从 更 正 教 的 角 度 来 看 ，有 必 要 谴 责 一 切 在 法 令  

和 法 律 规 条 的 意 义 上 将 教 理 当 作 教 会 的 权 威 和 强 制 决 定 的 观 念 。”2 6根据萨巴提  

尔 （另 一 个 立 敕 尔 派 ）的 格 言 ， “仪 文 的 外 在 权 威 已 让 位 给 圣 灵 内 在 的 、纯道德  

的权威。”2 7这 位 法 国 学 者 主 张 ，人类精 神 终 于 从 权 威 的 原 则 中 得 到 解 放 ，获得自 

主 权 ，这 意 味 着 “头 脑 对 自 己 的 认 同 是 一 切 确 信 的 先 决 条 件 和 基 础 ”。这等于拒  

绝 一 切 真 正 的 权 威 。巴 特 拒 绝 罗 马 天 主 教 和 当 代 自 由 主 义 的 教 理 观 念 。他 赋 予 〔 

单 数 的 〕教 理 绝 对 的 权 威 ，因 为 它 与 启 示 一 致 ，并 赋 予 〔复 数 的 〕教理相对的权  

威 ，也 就 是 教 会 制 订 的 教 义 命 题 ，只 要 它 们 是 源自启示之根。28

进深研究问题

罗 马 教 会 是 否 有 权 制 订 新 教 理 ？罗 马 天 主 教 是 否 假 定 教 皇 拥 有 这 种 权 柄 ？如果教  

皇无 权 ，是 否 可 以 得 出 ，根 据 罗 马 天 主 教 ，此 类 教 理 乃 是 包 含 在 神 的 话 语 之 中 ？ 

纽 曼 柩 机 主 教 的 教 理 发 展 观 念 ，如 何 与 罗 马 天 主 教 之 教 理 不 可 改 变 的 观 念 相 符 ？ 

更 正 教 如 何 看 待 新 教 理 的 制 订 ？

科 学 和 哲 学 是 否 也 为 教 理 提 供 了 一 部 分 内 容 ，或 者 它 们 仅 仅 影 响 教 理 的 形 式 ？ 

哈 纳 克 对 教 理 的 观 念 为 何 ？他 怎 样 看 待 教 理 的 起 源 ？对 这 种 观 点 有 何 异 议 ？

在 当 今 的 生 活 中 ，有 哪 些 因 素 加 强 了 人 们 对 教 理 的 反 感 ？是 否 存 在 完 全 没 有 任 何  

教 理 的 教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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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第 3 拿

教 理 神 学 的 观 念

一、教理和教理学之间的关系

探 讨 教 理 以 后 ，自 然 会 诱 发 人 询 问 教 理 和 教 理 学 （D o g m a tics) 之 间 的 关 系 。

“教 理 学 ”的 名 称 本 身 就 暗 示 了 两 者 之 间 具 有 密 切 的 关 联 。这个词是源自单数的

“教 理 ” （56丫叫〔d o g m a〕），而 非 复 数 的 “众 教 理 ” （56y]iaT〇c 〔 d o g m a ta〕）， 

这 指 向 一 个 事 实 ，即 教 理 学 所 处 理 的 ，不 仅 仅 是 某 些 独 立 的 教 理 ，而 是将教会的  

教 理 当 作 一 个 整 体 来 处 理 。人们并 非 总 是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看 待 教 理 和 教 理 学 之 间 的  

确 切 关 系 。最 普 遍 的 观 点 是 ，教 理 构 成 了 教 理 学 的 内 容 ，因 此 教 理 学 可 以 称 为 基  

督 教 教 理 的 科 学 。如 此 ，我 们 可 以 说 教 理 学 是 以 系 统 的 方 法 处 理 圣 经 中 的 教 义 真  

理 ，尤 其 是 处 理 教 会 认 信 的 真 理 。它 将 教 会 的 教 义 当 作 一 个 整 体 来 研 究 ，并按照  

信 仰 的 每 个 条 目 与 整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来 思 考 它 。如 此 ，它 就 不 仅 是 合 乎 圣 经 的 （尽 

管 这 必 定 是 最 首 要 的 ），更 具 有 教 会 的 印 记 。施 莱 马 赫 的 教 理 观 念 大 体 上 与 更 正  

教 普 遍 的 教 理 观 念 有 出 入 ，因 为 他 不 承 认 教 理 是 从 圣 经 引 申 而 来 的 ，但是当教理  

学 将 教 理 描 述 为 是 教 理 学 的 内 容 时 ，教 理 就 是 符 合 圣 经 的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教理  

神 学 （ dogm atic th e o lo g y ) 是 一 门 教 义 科 学 ，研 究 的 教 义 是 在 其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的  

特 定 时 期 由 基 督 教 会 所 承 认 的 。立 敕 尔 派 对 教 理 和 教 理 学 之 间 关 系 的 看 法 ，与我  

们 前 面 所 说 明 的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凯 夫 坦 说 ： “因 此 ，教 理 学 所 处 理 的 主 题 是 基 督  

教 真 理 ，也 就 是 教 会 根 据 神 的 启 示 总 结 出 的 信 条 和 信 仰 告 白 。” 1 然 而 ，哈纳克宣  *

K a f ta n , D o g m a t i k ,  p . 2 〇 : D i e  D o g m a t i k  h a t  e s  d e m n a c h  m i t  e i n e m  g e g e b e n e n

o b j e c t  z u  thun , m i t  d e r  c h r i s t l i c h e n  W a h r h e i t ,  d i e  d i e  K i r c h e  a u f  g r u n d  d e r  g o e t t l i c h e n  

O f f e n b a r u n g  g l a u b t  u n d  b e k e n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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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在 描 述 教 理 和 教 理 学 之 间 的 关 系 时 ，教 会 并 非 完 全 坦 诚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历史  

告 诉 我 们 ，教理是神学的产物。然 而 ，教 会 混 淆 了 教 理 的 真 正 起 源 ，宣称教理是启  

示 的 真 理 ，也因此把教理当成神学的基础。2 根 据 符 塞 思 的 观 点 ，教 理 是 “终极启  

示 的 胚 芽 式 陈 述 ，是将神的行动表述为真理”，因 此 教 理 也 是 神 的 启 示 的 一 部 分 。

“教义 是 关 于 教 理 的 真 理 ，是教理的扩展。… …它 是 第 二 手 （seco n d a ry) 的 神 学 ， 

或 是 教 会 的 理 解 —— 正 如 信 经 所 显 明 的 。神 学 则 是 形 成 教 义 的 过 程 。它是第三手  

的 神 学 、暂 时 的 神 学 ，或教会得到的结论—— 如 彼 得 前 书 一 章 18〜 2 0 节里的神  

学 。” 3 对 符 塞 思 来 说 ，教理是福音的精华，启 示 的 重 要 核 心 ，因此可以在圣经中  

找到。它 是 根 源 ，借着教会的神学研究从其中发展出教义。 “神 学 是 暂 时 的 教 义 ； 

教 义 则 是 节 选 的 神 学 。”这 与 巴 特 的 观 点 异 常 相 似 。巴 特 将 （单 数 的 ）教理定义  

为 教 会 的 宣 讲 ，只要它真的与神的话语一致。巴 特 将 教 理 学 视 为 一 门 科 学 ，但这  

门 科 学 不 是 研 究 复 数 的 （众 ）教 理 ，而 是 研 究 （单 数 的 ）教 理 ，它 探 究 “单数的  

教理”是否与圣经所证实的启示一致。因此，它 的 作 用 是 测 试 （单 数 的 ）教理。4 他 

不 认 为 （复 数 的 ）教理构成教理学的主体，尽 管 教 理 学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对 （复 数 的 ） 

教 理 的 理 解 和 制 订 。符 塞 思 认 为 （单 数 的 ）教 理 是 神 的 启 示 的 一 部 分 ，事实上是  

神 的 启 示 的 重 要 核 心 ，而 巴 特 的 评 估 与 这 种 观 点 非 常 接 近 ；事 实 上 ，接近到一个  

地 步 ，以至 于 他 和 符 塞 思 一 样 ，都 将 （单 数 的 ）教 理 视 为 信 心 的 对 象 。他们又一  

致 地 否 认 应 当将众教理或众教义视为信心的对象，并 且 坚 持 认 为 这些仅仅是教会  

信 仰 的 表 达 。他 们 也 共 同 认 为 ，普 遍 流 行 的 对 （单 数 ）教 理 的 定 义 ，是更正教经  

院 主 义 的 定 义 ，而不是改教家们的定义。在 探 讨 更 正 教 教 会 对 教 理 和 教 理 学 之 间  

关 系 的 历 史 概 念 时 ，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种命题。

教理的产生源自认信群体的需要

席 贝 格 的 说 法 与 哈 纳 克 相 反 ： “尽 管 教 理 的 形 式 是 神 学 的 工 作 ，它的内容却  

是源自基督教会的共同信仰。” 5 这很好地纠正了哈纳克的观点，哈纳克认为众教  

理 是 神 学 的 产 物 ，但是很难 认 为 神 学 是 众 教 理 来 源 的 正 确 名 称 。这与立敕尔派的

H a rn a c k , H i s t o r y  o f  D o g m a  I, p. 9 〇

F o r s y th ， IT ieo io g y  in  C h u rc h  a n d  S ta t e ，p. 1 2 f〇

B a r th , T h e  D o c t r i n e  o f  th e  W o r d  o f  G o d ,  pp . ff , 15, 2 8 4 , 3 0 4 f f〇

参  S e e b e rg ， H is to ry  〇/ D o c tr in e  I, p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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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场 更 为 一 致 。雷 尼 （R a in y) 的 思 想 更 接 近 改 革 宗 ，他 首 先 指 出 众 教 义 （众 教 理 ） 

是 源 自 圣 经 ，然 后 说 ： “我 并 不 认 为 科 学 的 主 要 兴 趣 是 引 发 基 督 教 教 义 的 产 生 ； 

科 学 也 没 有 义 务 遵 循 科 学 活 动 所 应 当 遵 守 的 正 式 条 件 ；从 历 史 的 角 度 来 看 ，我也 

不 认 为 科 研 冲 动 是 产 生 教 义 的 创 造 力 … …。教 义 会 不 断 产 生 ，并不是因为顺从科  

研 兴 趣 或 科 研 冲 动 ，而 是 出 于 认 信 者 头 脑 的 需 求 。6

众 教 理 不 能 被 定 做 。它 们 不 能 由 个 别 神 学 家 产 生 ，也不是靠一般的符合科学  

的 神 学 所 生 产 ，然 后 从 外 部 强 加 给 认 信 的 群 体 。如此建构、提 出 的 教 理 ，可能无法  

真 实 地 表 达 教 会 的 信 仰 ，也 不 会 在 信 徒 的 群 体 生 活 中 引 发 共 鸣 ，因 此 ，也不会被  

视 为 具 有 权 威 。教 理 只 能 在 某 些 热 烈 的 属 灵 生 命 时 期 形 成 ，在人们普遍并认真地  

反 思 真 理 的 时 期 ，在 有 深 刻 宗 教 经 历 的 时 期 。唯有 当 教 会 深 人 地 反 思 圣 经 中 的 真  

理 ，当 教 会 在 宗 教 争 论 的 压 力 下 ，教 会 才 学 习 到 如 何 敏 锐 地 、清 楚 地 认 识 真 理 ；以 

及 当 明 确 的 信 念 逐 渐 成 为 宗 教 群 体 的 共 同 财 产 ,并 因 此 形 成 一 种 共 识 （com -m u n is  

o p in io ) —— 只 有 在 这 个 时 候 ，教 会 才 会 乐 于 承 认 ，并且在自身之中感到一种不可  

抗 拒 的 冲 动 ，要 表 达 她 的 信 仰 。只 有 如 此 承 认 的 真 理 ，才 会 真 正 构 成 信 仰 告 白 ，才 

是 根 植 于 教 会 的 生 命 和 教 会 的 经 历 ，因 此 也 会 对 教 会 发 挥 影 响 。唯独源自这个活  

生 生 的 土 壤 的 那 些 教 理 ，才 能 用 雷 尼 的 话 称 为 “人 对 神 的 声 音 的 回 响 ”或 “人对  

神 的 信 息 的 回 应 ”。

Z 神学可能、也常常在教理的形成过程中作为助手

尽 管 我 们 否 认 教 理 仅 仅 是 神 学 的 产 物 ，但 我 们 无 需 闭 眼 不 看 一 个 事 实 ，即在 

制 订 教 理 的 最 终 过 程 中 ，教 会 经 常 受 惠 于 神 学 。无 需 多 说 ，在 基 督 徒 群 体 的 反 思  

活 动 中 ，有 一 些 人 远 比 另 一 些 人 具 有 更 大 的 影 响 力 ；而 且 ，若 在 其 他 方 面 都 旗 鼓  

相 当 ，那 些 受 过 特 殊 宗 教 训 练 的 人 ，无 疑 会 成 为 先 锋 部 队 。身 为 神 子 民 的 属 灵 领  

袖 ，也 身 为 圣 经 的 诠 释 者 、历史学家、教 会 的 系 统 神 学 家 ，在谨 慎 制 订 教 理 的 过 程  

中，他 们 自 然 会 指 出 方 向 。而 很自然地，当 神 学 这 门 科 学 逐 步 发 展 时 ，它也应该致  

力 于 为 教 理 的 形 成 效 劳 ，并 在 教 理 形 成 的 过 程 中 成 为 强 有 力 的 助 手 。这是必然会  

发 生 的 ，因 为 在 其 领 域 中 ，神 学 的 特 殊 任 务 就 是 反 思 神 的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并 

按 照 系 统 的 形 式 将 这 真 理 重 述 出 来 。然 而 ，应 当 谨 记 的 是 ，神 学 在 此 领 域 的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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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教理神学的观念

具 有 一 种 纯 粹 的 形 式 性 质 。它 并 没 有 提 供 教 理 的 内 容 ，仅仅是帮助教 会 形 成 并 定  

义 自 己 的 教 理 。很 自 然 ，就 衡 量 神 学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参 与 教 理 的 制 订 过 程 而 言 ，这 

些 教 理 会以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胜 于 没 有 神 学 参 与 时 的 情 形 。

3.教理神学的核心内容源自教会的教理

尽 管 神 学 可 以 在 制 订 教理的过程中作为助手，但是教理的制订并不是神学对  

教 会 教 理 的 主 要 关 注 点 。教 理 构 成 了 神 学 材 料 的 核 心 ，而神学必须用这些材料来  

建 造 ，且 必 须 将 这 材 料 塑 造 成 一 个 系 统 化 的 结 构 ，也因此自然地会对整个体系的  

质 池和外观造成决定性放影响。教 理 在 教 理 神 学 中 占 据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并且赋  

予 教 理 学 独 特 的 特 性 。教 理 学 家 会 与 他 所 教 会 的 信 仰 告 白 站 在 同 一 个 立 场 上 ； 

如 果 你 愿 意 ，也 可 以 说 教 理 构 成 了 他 的 偏 见 。可 能 会 有 人 反 对 说 ，这自然会危及  

神 学 家 的 理 性 自 由 ，但 这 不 是 必 然 的 。只 要 他 仍 然 是 该 特 定 教 会 的 成 员 ，就可以  

假 设 ，他 这 样 作 是 出 于 他 的 信 念 。果 真 如 此 ，他 自 然 会 把 该 教 会 的 教 理 视 为 友 善  

的指引，帮助他熟悉他该走的方向，而 不 是 视 之 为 可 恨 的 枷 锁 ，侵 犯 他 的 自 由 。此 

外 ，最 好 记 得 ，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科研工作里，都 不 是 完 全 中 立 、毫 无 偏 见 的 ； 

拒绝 以 自 己 教 会 的 教 理 为 前 提 的 人 ，就 不 应 当 假 装 是 该 教 会 的 教 理 学 家 。如果这  

么 作 ，就 是 在 伦 理 上 当 受 指 责 的 。再 说 一 次 ，这 些 教理构成了教理学家在构建自  

己 的 体 系 时 必 须 使 用 的 材 料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它 们 也 会 如 此 进 到 体 系 的 结 构  

中，构 成 其 核 心 与 中 心 ，且成为其统一的要素。

但 是 ，神 学 家 不 能 把 自 己 局 限 在 该 教 会 的 信 仰 告 白 所 包 含 的 教 理 之 内 ，因为 

信仰告白绝非教会信仰巨细靡遗的表达。神学家也必须使用神的话语所启示的一  

切 教 义 真 理 ，当 然 ，这样做就意味着也要引用其他研究的成果，例 如 ，解 经 学 、圣 

经 神 学 、教 义 史和其他科目。他 也 可 能 会 发 现 ，从 一 些 个 人 和 团 体 调 集 他 们 一 切  

的 贡 献 是 有 益 的 。但 是 ，无 论 他 在 自 己 的 体 系 中 加 入 什 么 要 素 ，他都必定不能仅  

仅 将 它 视 为 历 史 材 料 ，也 要 将 它 视 为 自 己 所 培 育 的 结 构 的 组 成 部 分 ，他不仅将这  

个 结 构 视 为 自 身 信 仰 的 一 种 表 达 s 也 将 其 视 为 绝 对 站 得 住 脚 的 真 理 。此 外 ，他不  

能将这些教义视为空洞抽象的理性表述，或众多孤立的真理，而 是 必 须 研 究 它 们 ， 

将 它 们 视 为 “活生生的植物”，是 在 诸 多 世 纪 的 过 程 中 发 展 而 成 的 ，并且深深地  

扎 根 于 圣 经 的 土 壤 里 ，我们也必须统一地看待这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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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自 然 地 ，现 代 神 学 在 施 莱 马 赫 和 立 敕 尔 的 影 响 下 ，针对教理和教理学之间  

的 关 系 ，给 出 了 一 种 非 常 不 同 的 定 义 。利 腾 柏 格 （L itchtenberger) 用一句话指明  

了 施 莱 马 赫 的 立 场 ，7 他 说 ：根 据 现 代 神 学 之 父 施 莱 马 赫 的 观 点 ， “教理学描述的  

既 不 是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教 义 ，也 不 是 超 自 然 启 示 中 的 事 实 ，而 是 人 类 灵 魂 的 经 历 ， 

或 有 信 仰 的 灵 魂 在 与 救 主 耶 稣 关 系 中 所 经 历 的 感 觉 。”劳勃斯坦描述立敕尔派的  

立 场 时 说 ： “有 怎 样 的 教 理 ，就 有 怎 样 的 教 理 学 。教 理 观 念 和 教 理 学 角 色 之 间 存  

在 一 种 必 要 的 、直 接 的 关 系 ……。很 明 显 ，要 回 归 宗 教 改 革 的 重 要 原 则 ，以及要在  

福 音 派 教 会 中 对 教 理 观 念 作 出 相 应 的 改 变 ，牵涉到交托给教理学家的工作也要作  

出 相 应 的 改 变 。”教 理 学 … …是 对 更 正 教 信 仰 的 科 学 阐 述 。… …教理学没有创造  

任 何 新 事 物 。教 理 学 只 是 系 统 爾 述 一 些 何 题 ，而 这 些 问 题 的 要素是由基督徒活在  

福 音 的 实 际 当 中 的 宗 教 经 历 所 提 供 的 。教 理 学 是 一 门 可 实 验 和 可 实 证 的 科 学 ，只 

是 这 门 科 学 所 研 究 的 材 料 是 来 自 信 仰 ；或 者 更 确 切 地 说 ，其 材 料 是 信 仰 本 身 ，即 

信 心 从 神 所 接 受 的 信 仰 内 容 。8

狄 杰 克 是 荷 兰 道 德 运 动 的 一 位 代 表 人 物 ，他 使 人 想 起 施 莱 马 赫 和 立 敕 尔 ，但 

他 似 乎 最 受 惠 于 魏 内 特 （V in e t) , 他 这 样 说 ： “教 理 是 用 理 性 的 语 言 ，尝试复制  

教 会 生 命 的 某 一 点 、或 某 种 关 系 的 成 果 ，然 后 教 理 学 才 描 述 这 种 生 命 的 整 体 ，并 

转 化 成 一 些 概 念 。” 9 有 一 种 反 对 意 见 说 ，这 会 消 除 教 理 学 和 伦 理 学 之 间 的 区 分 ； 

而 对 此 反 对 意 见 的 回 答 是 ，尽 管 两 者 都 是 在 描 述 生 命 ，它 们 并 非 在同一种意义上  

默 想 生 命 ：… … “教 理 学 描 述 的 是 生 命 的 基 础 和 内 容 ，而伦理学则描述其表现和  

理 想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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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chtenberger， ifistory  〇/  German TTieoZogy in the M7ietee7ith Century, p. 142〇 

L obstein， An J/itroductioTi to Protestant ■Dogmatics，pp. 58-62。

: H e t  d o g m e  is  d e  v r u c h t  d e r  p o g i n g  o m  e e n  b e p a a l d  m o m e n t ,  e e n  b e p a a l d e  

r e l a t i e  v a n  h e t  l e v e n  d e r  g e m e e n t e  in d e  t a a l  d e s  v e r s t a n d s  o m  te  z e t t e n ,  t e r w i j l  d e  

d o g m a t i e k  d a n  is  d e  b e s c h r i j v i n g ,  d e  o m z e t t i n g  in  b e g r i p p e n  v a n  d a t  l e v e n  in  z i j n  g e h e e l 0 

WsJC : d e  d o g m a t i e k  b e s c h r i j f t  d e n  g r o n d  e n  d e n  in h o u d y d e e t h i e k  d e  o p e n b a r i n g  en  h e t

van Ziet 以上两条注脚弓 I 自 Begrip enM et/iocie der Dogmatiefc，pp. 14，16。

对这个立场的批评，参 ：Horning, Dogmatiefc en Ethiefc，pp. 4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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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 理 神 学 的 对 象 （它的定义）

第3 章♦ 教理神学的观念

关 于 神 学 的 对 象 （或 译 为 客 体 ）这 个 问 题 ，因 此 也 是 教 理 神 学 的 对 象 的 问 题 ， 

可 以 非 常 恰 当 地 与 它 的 定 义 一 起 考 虑 。人 们 并 非 总 是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来 定 义 神 学 。 

简 短 探 讨 一 下 ，人 们 在 过 去 所 提 出 的 最 重 要 的 定 义 ，或 许 会 帮 助 我 们 判 断 ，在过  

去被视为神学对象的是什么，以 及 我 们 应 当 把 什 么 视 为 神 学 的 对 象 。

早 期 更 正 教 神 学 对 教 理 神 学 的 对 象 的 看 法

宗 教 改 革 之 前 ，关 于 教 理 神 学 的 对 象 ，已 经 存 在 多 种 不 同 的 观 念 。根据 奥 古  

斯丁的观点，教理神学是处理神、世界、人和圣礼。伦 巴 德 的 彼 得 也 釆 用 这 种 观 点 。 

另 一 些 人 （哈 勒 的 亚 历 山 大 〔 A lexander o f H a le〕，波 拿 文 土 拉 〔B o n a v en tu ra〕） 

认 为 教 理 神 学 是 处 理 基 督 奥 秘 的 身 体 ，也 就 是 教 会 。还 有 一 些 人 （圣维克托的休  

格 〔 Hugo of S t. V ic to r〕）则认为教理神学的对象是神的救赎之工。阿奎 那 （ Thomas 

A q u in as) 这 样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神 学 是 神 所 教 导 的 ，教 导 神 是 怎 样 的 一 位 神 ， 

并且将人引向神” （TTieoZogia a _Deo docetur, Deum clocet, et a <3 _Dewm d u c ft) 。 

这 样 将 “神”描 述 为 神 学 的 客 体 ，实 际 上 更 符 合 词 汇 的 语 源 学 。在 宗 教 改 革 后 时  

期，相当多的路德宗神学家和改革宗神学家都将神学定义为一门关乎神的知识或  

科 学 。一些人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我们在 地 上 的 时 候 不 可 能 拥 有 关 于 神 的 完 美 知  

识。但是，使用这种定义的人，一般会小心 翼 翼 地 指 出 ，他们所思想的并不是神对  

祂 自 己 的 知 识 （原 型 知 识 〔 archetypal k n o w led g e〕），而是指人借着神的自我启  

示 所 获 得 关 于 神 的 知 识 （摹 本 知 识 〔 ectypal k n o w led g e〕）。他们认为获取这种  

关于神的知识是可能的，因为神启示了祂自己。强调神学实用性的渴望，促使十七  

世纪的一些神学家根据神学的目标或目的来定义神学，而不是根据神学的客体来  

定 义 。他 们 认 为 神 学 乃 是 教 导 人 何 为 得 救 的 真 信 仰 ，何 为 在 基 督 里 为 神 而 活 ，何 

为讨神喜悦的服事。我 们 可 以 在 霍 拉 茨 （H o lla z) 、奎 恩 斯 特 （Q uensted t) 、葛哈 

德 （Gerhard) 、亚 米 修 （ Am esius ) 、马 斯 垂 克 （M astricht) ，和 阿 马 克 （ A M arck) 

的著作中发现一些类似的描述，然 而 ， 一 般来讲，改革宗神学家认为神学是一门关  

于 神的科学。然 而 ，人 们 经 常 对 这 种 简 单 的 定 义 进 行 补 充 。它 往 往 采 用 如 下 的 形  

式 ：神 学 是 关 乎 神 和 神 圣 事 物 的 科 学 ，或 … … 关 乎 神 与 宇 宙 之 间 关 系 的 科 学 ， 

或 … …关乎神自己和神与一切受造物之间关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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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代主观神学中新概念的发展

康 德 的 现 象 主 义 （p h enom en alism ) 为 神 学 的 一 般 概 念 带 来 了 相 当 具 有 革 命  

性 的 影 响 。它 将 一 切 的 理 论 知 识 ，无 论 是 科 学 知 识 或 其 他 知 识 ，局 限 在 现 象 界  

(p h en om in a l w o r ld ) 里 。这 意 味 着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人无法获得超越经历的理论  

知 识 ，因此，神 学 不 可 能 是 关 于 神 的 科 学 。实 践 理 性 （ practical reason) 是宗教中  

唯 一 可 靠 的 指 引 ，宗 教 命 题 不 可 能 透 过 理 性 证 据 证 明 ，而 必 须 借 着 信 心 接 受 。神 

是 至 高 的 ，远 超 过 我 们 的 观 察 和 经 历 。我 们 只 能 借 着 信 心 接 受 神 和 神 与 受 造 物 之  

间 的 关 系 ，我 们 所 接 受 的 这 些 不 能 被 构 建 为 一 种 科 学 体 系 。神 是 信 心 的 对 象 ，而 

不 是 科 学 的 客 体 。

康 德 的 知 识 论 原 理 为 宗 教 上 的 主 观 主 义 开 辟 了 道 路 ，施莱马赫成为主观主义  

最 重 要 的 代 言 人 。他 将 教 理 学 定 义 为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科 学 ”，也就 是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内 容 。这 个 内 容 并 非 由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真 理 和 事 实 构 成 ，而 是 由 宗 教 经 历 构 成 ， 

主 要 是 在 耶 稣 人 格 的 启 发 下 ，人 逐 渐 意 识 到 超 自 然 和 永 恒 。对笃信宗教的感觉或  

对 基 督 徒 经 历 的 理 性 表 达 （这 些 正 是 目 前 某 个 特 定 教 会 正 在 传 讲 和 教 导 的 ），构 

成 了 神 学 的 原 始 材 料 。仔 细 审 视 这 种 经 历 的 原 由 ，自 然 会 引 人 思 想 神 。立敕尔派  

也 将 教 理 学 定 义 为 ‘‘对 更 正 教 信 仰 的 科 学 阐 述 。”然 而 ，他 们 并 不 认 同 施 莱 马 赫  

对 教 理 学 的 对 象 的 构 想 ，劳 勃 斯 坦 这 样 评 论 他 的 著 作 ： “说实话，这 位伟大神学家  

的 经 典 著 作 并 不 是 对 更 正 教 信 仰 的 系 统 阐 述 ；而是由对基督徒 灵 魂 的 反 思 所 构 成  

的，也 就 是 对 信 仰 主 体 的 宗 教 意 识 不 同 的 修 正 形 式 进 行 反 思 。” 1 1立 敕 尔 派 通 常  

宣 称 他 们 比 较 客 观 ，它 听 起 来 也 似 乎 更 加 客 观 ，劳 勃 斯 坦 这 样 说 ： “教 理 学 …… 

所 研 究 的 材 料 是 来 自 信 仰 ；或 者 更 确 切 地 说 ，其 材 料 是 信 仰 本 身 ，即信心所接受  

的 来 自 神 的 信 仰 内 容 ，也 就 是 福 音 。”然 而 ，到 头 来 ，立敕尔派的观点实际上和施  

莱 马 赫 一 样 主 观 ，正 如 我 们 会 在 接 下 来 的 其 中 一 章 里 指 出 的 。

随 着 时 间 的 进 展 ，这 种 主 观 倾 向 产 生 了 我 们 这 个 时 代 非 常 流 行 的 定 义 ，根据  

这 个 定 义 ，神 学 被 界 定 为 “宗 教 的 科 学 ”，或 者 更 具 体 地 定 义 为 “基 督 宗 教 的 科  

学”。按 照 这 种 现 代 神 学 普 遍 使 用 的 定 义 ， “宗 教 ” 一 词 是 按 照 其 主 观 意 义 使 用  

的，指 宗 教 是 人 类 生 活 的 一 种 现 象 。此外，人 们 常 常 用 一 种 片 面 的 、差 劲的方式看  

待 这 个 宗 教 ，有 时 也 以 一 种 纯 粹 自 然 主 义 的 方 式 来 描 述 这 个 宗 教 。因 此 ，人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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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的 这 个 层 面 一 - 表 明 人 和 一 位 神 圣 存 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 就 成 为 神 学 的 对 象  

(客 体 ）了。这 个 看 法 导 致 人 们 不 断 地 强 调 宗 教 历 史 研 究 、宗 教 哲 学 研 究 、和宗 

教 心理学研究。

当 然 ，对 神 学 的 这 种 概 念 有 几 个 重 要 的 反 对 意 见 ：（A ) 它 将 神 学 与 神 学 在 神  

话 语 中 的 客 观 基 础 分 离 ，将 神 学 完 全 建 立 在 没 有 规 范 价 值 的 主 观 经 历 之 上 。（B ) 

它剥 夺 了 神 学 的 实 证 性 ，并 将 它 缩 减 为 一 种 纯 粹 描 述 性 的 科 学 ，只 是 在描述历史  

和心理学现象，而不是致力于追求绝对真理。（C) 它 不 自 觉 地 导 致 一 种 主 张 ，即把 

基 督 教 当 作 仅 仅 是 世 界 上 多 种 宗 教 之 一 ，在 程 度 上 确 实 与 其 他 宗 教 不 同 ，却没有  

本质上的差异。

然 而 ，应 当 注 意 的 是 ，我 们 有 时 可 以 在 较 古 老 的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的 著 作 中 发 现  

一种定 义 ，也就是将 神 学 定 义 为 宗 教 科 学 ，这 种 观 点 甚 至 可 以 在 上 一 代 神 学 家 的  

神学著作中见到，例 如 桑 威 尔 （T hornw ell) ,亚 历 山 大 * 赫 治 （A . A . H o d g e) 和 

季 拉 杜 （Girardeau)。但 是当这些人如此定义神学时，他 们 所 使 用 的 “宗 教 ”一词 

具有客观意义，它是指神的启示，它是真正服事神的标准，是 人 类 宗 教 生 活 、宗教 

热忱和敬拜的准则。这样理解，这种定义就无需接受批判。与 此 同 时 ，这种定义是  

模 棱 两 可 的 ，因此也不配受到赞扬。

3.认识当代教理神学的客观特性

尽 管 一些保守的学者或多或少调整自己的立场以适应这个新定义，并将神学  

说 成 宗 教 科 学 或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科 学 （麦 克 弗 森 〔M cP h erso n〕），这并不 意 味 着  

他们也认为人的主观宗教或信仰是神学的客体。他 们 当 中 一些人显然选择这种定  

义 来 表 明 一 个 事 实 ，即 神 学 并 非 局 限 于 只 研 究 一 个 对 象 ，也 就 是 神 ，而是包括研  

究 宗 教 或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全 部 教 义 。这 意 味 着 ，在 他 们 的 定 义 中 ， “宗 教 ”或 “信 

仰”一词并不具有主观的含义，而是一种客观的含义。

然 而 ，大 多 数 保 守 的 学 者 继 续 将 神 学 视 为 关 于 神 的 科 学 ，尽管我们应当清楚  

地 理 解 ：他 们 并 非 脱 离 神 所 造 之 物 来 把 神 当 作 神 学 的 客 体 ，而是从神与祂所造之  

物的关联来把神当作神学的客体。因此，薛 德 （Shedd;或 译 “石 威 廉 ”）说 ： “神 

学是一门关乎无限和有限的科学，也 是 关 乎 神和宇宙的科学。” 1 2史 特 朗 （A .H .

Shedd， Dogm atic 77ieo[ogy I,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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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ro n g)给 出 了 如 下 的 定 义 ： “神 学 是 关 乎 神 、关 乎 神 和 宇 宙 之 间 关 系 的 科 学 。”

13另 一 些 知 名 的 神 学 家 也 将 神 视 为 神 学 的 客 体 ，也 因 此 将 神 学 说 成 关 于 神 的 科  

学 ，例 如 希 尔 （H ill) 、狄 克 （D ic k ) 、赫 佩 （H ep p e) 、席 密 德 （S c h m id ) 、达博  

尼 （D a b n ey)、薄 义 思 （B o y c e )、海 斯 提 （H a stie)、欧 再 （Orr),和 华 緋 德 （W arfie ld)。

在 前 一 段 中 ，我 们 并 没 有 提 到 荷 兰 的 一 些 神 学 家 。然 而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他 们  

的 观 点 与 我 们 上 述 提 到 的 神 学 家 有 本 质 上 的 不 同 。我 们 特 别 提 到 荷 兰 的 神 学 家 ， 

仅 仅 是 因 为 他 们 稍 微 更 改 了 他 们 的 定 义 ，就 如 美 国 的 查 理 •赫 治 （ Charles H o d g e) 

所 作 的 。这 种 改 变 ，部 分 的 原 因 是 神 学 家 想 要 避 免 一 道 难 题 ，即顾虑到我们不能  

将 神 当 作 我 们 系 统 研 究 的 直 接 对 象 。赫治认为，圣 经 中 的 “真理”和 “事 实 ”是神 

学 的 背 象 ，神 学 家 必 须 “搜 集 、证 明 、组 织 ，并 展 示 它 们 之 间 的 自 然 关 联 。” 1 4在 

凯 波 尔 看 来 ，这 种 定 义 “基 本 上 是 正 确 的 ”，但 是 他 和 巴 文 克 都 正 确 地 拒 绝 一 种  

观 念 ，也 就 是 神 学 家 必 须 “证 明 ”圣 经 中 的 真 理 和 事 实 的 真 实 性 ，因为这实际上  

破 坏 了 摹 本 神 学 的 概 念 ，并 且 在 逻 辑 上 再 次 将 神 学 家 带 回 自 然 科 学 的 领 域 里 。I5

凯 波 尔 进 一 步 假 设 ，神 不 可 能 是 科 学 研 究 的 直 接 对 象 。在 神 学 研 究 中 ，主体  

是 超 然 于 客 体 的 ，而 且 有 能 力 查 验 客 体 、认 识 客 体 。但是 ，会思想的人和神的关系  

并 非 如 此 （林 前 二 1 1 ) 。根 据 凯 波 尔 的 观 点 ，在 两 类 神 学 之 间 进 行 区 分 是 非 常 必  

要的，g卩：（A ) 神 学 是 关 乎 神 的 知 识 ，神 是 这 种 知 识 的 客 体 ；（B ) 神 学 是 一 门 科 学 ， 

其 研 究 对 象 是 神 的 自 我 启 示 。前 者 是 神 的 摹 本 知 识 ，包 含 在 圣 经 中 ，且随着人的  

认 知 能 力 而 调 整 ；后 者 被 定 义 为 “一 门 科 学 ，以 神 启 示 的 知 识 作 为 调 查 的 对 象 ， 

并 且 叫 这 种 知 识 让 人 明 白 （sunesis) 。” 1 6透 过 这 种 区 分 ，凯波尔试图在神学和一  

般 的 科 学 中 间 建 立 一 种 具 有 生 机 的 关 联 。现 在 一 个 问 题 产 生 了 ，这 种 立 场 是 不 是  

等 于 否 认 了 一 项 事 实 ，即神是神学的客体 ?  一方面，似乎确实如此，而 且事实上凯  

波 尔 清 楚 地 指 出 ，唯 独 神 启 示 的 知 识 才 是 神 学 这 门 科 学 的 对 象 。1 7这种观点甚至  

成 为 在 荷 兰 的 一 场 神 学 争 论 的 主 题 。与 此 同 时 ，凯 波 尔 也 指 出 ，如 果 它 不 能 加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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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H . S tro n g , S y s te m ic  TTieoZogy, p . 1。

C h a rle s  H o d g e , S y s te m ic  T T ieoZ ogy l，p. 1〇

K u y p e r, E n c y c l o p a e d i a  d e r  H e i l i g e  G o d g e l e e r d h e i d  I I ,  pp . 2 6 8 f.; B a v in c k , G e r e f o r m e e r d e  

D o g m atie fc  I. p p . 8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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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 ，p . 2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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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对 神 的 摹 本 知 识 的 认 识 ，这 种 科 学 就 不 应 当 被 命 名 为 神 学 。1 8 问 题 来 了 ，凯 

波 尔 的 描 述 方 式 不 仅 仅 是 换 一 种 方 式 说 ，神 是 神 学 这 门 科 学 的 对 象 （这仅仅是因  

为神 在 祂 的 话 语 中 启 示 了 自 己 ）？或者，换 句 话 说 ，神 并 不 是 神 学 的 直 接 对 象 ，尽 

管 神 是 神 学 的 终 极 对 象 ；神 不 是 神 学 不 靠 中 介 的 （im m ediate) 研 究 对 象 ，而是以  

神 的 自 我 启 示 为 媒 介 的 研 究 对 象 ？归 根 究 柢 ，根 据 凯 波 尔 的 观 点 ，神学是一 门 处  

理 神 的 知 识 的 科 学 ，它 试 图 运 用 并 消 化 不 同 的 资 料 ，并 以 一 种 统 一 的 方 式 表 述 它  

们 ，并 且 将 它 们 塑 造 成 一 种 满 足 人 类 意 识 的 形 式 ，而 它 之 所 以 能 够 被 称 作 神 学 ， 

仅仅是因为它加深了人对神的知识的洞察。此外，应 当 注 意 ：（A ) 凯波尔断言神学  

这 门 科 学 的 唯 一 动 力 是 “认 识神或学习认识神”；19 * ( B ) 他 否 认 神 可 以 成 为 人 类  

科 学 的 对 象 ，仅 仅 意 味 着 我 们 无 法 在 自 己 身 上 获 得 关 于 神 的 系 统 知 识 ，而是必须  

从 神 的 自 我 启 示 获 取 。2() (C) 他 认 为 ，在 神 学 中 ， “调 查 研 究 的 对 象 不 再 是 神 本  

身 ，而是宗教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21

这 种 观 点 得 到 了 证 实 ：巴 文 克 将神视为神学的客体，却 将 教 理 学 定 义 为 “关 

于神 的 知 识 的 科 学 体 系 ”；2 2赫 普 （HeP P) 是 凯 波 尔 的 门 徒 和 继 承 者 之 一 ，他 说 ， 

教 理 学 “是 科 学 以 神 为 客 体 的 那 一 部 分 ，因 为 人 能 借 着 神 的 启 示 认 识 神 ，或者更  

简 单 来 讲 ，圣经是神学的客体。” 2 3侯 尼 格 （H o n ig) 是 凯 波 尔 最 早 的 门 徒 之 一 ， 

他 也 主 张 这 两 个 定 义 —— 即 神 学 是 关 乎 “神”的科学，以 及 神 学 是 关 乎 “神的知  

识 ”的科学—— 是 好 的 定 义 ，而 关 于 这 点 的 争 论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用 语 的 争 论 。24 

显 然 ，华腓德博士也认为这 两 种 定 义 是 不 相 冲 突 的 。他 将 神 学 定 义 为 “处理神和  

神 与 宇 宙 之 间 关 系 的 科 学 ”，但 是 他 也 指 出 ： “正 如 凯 波 尔 博 士 所 正 确 坚 持 的 ， 

如 今 ，神学的客体是关于神的摹本知识。”对华腓德 博 士 而 言 ，这并不等于是说圣

同上，p. 246。

同上，p. 196

同上，pp. 163f.。

同上，p. 265。

Bavinck, G ere /orm eerde Dogmatiefc，p. 15。

Hepp, C/iristeKjfce EncycZopaedie II, p. 348。

Honig, ffandboefc vcm de G ere/orm eerde Dogmatiefc，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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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构 成 了 神 学 的 客 体 ，因为他明确地指出， “归根究柢，圣 经 并 不 是 神 学 的 客 体 ， 

而 只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25

施 莱 马 赫 在 神 学 中 引 进 的 主 观 主 义 ，将 人 放 置 在 核 心 地 位 ，而不是将神放在  

核 心 地 位 ；这 种 主 观 主 义 近 年 来 在 德 国 遭 到 反 对 。一 些 人 再 次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 

神 是 神 学 研 究 的 真 正 对 象 。这 种 新 倾 向 体 现 在 沙 德 （S ch aed er) 的 一 本 （共 两 册 ） 

著作 中 。这 位 作 者 以 一 段 意 义 深 远 的 话 开 始 他 的 第 二 册 ： “神学无时无处不是和  

神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神 学 的 每 个 问 题 ，即 使 当 它 针 对 的 是 自 然 界 和 历 史 ，或人和他  

的生活的问题，都真正只能是与神有关的问题， 因为它都是围绕着神而转的。” + 

转 折 点 神 学 （ T h eo logy o f Crisis ) 的 观 点 与 沙 德 以 神 为 中 心 的 神 学 是 相 当 不 同 的 ， 

其 中 一 点 是 它 更 完 全 且 彻 底 地 与 施 莱 马 赫 的 方 法 分 道 扬 镳 了 。尽 与 施 莱 马 赫 相  

比，薛 德 在 他 的 神 学 中 将 神 的 话 放 在 更 加 突 出 的 地 位 上 ，但他并没有超越施莱马  

赫 的 主 观 主 义 ，而 仍 然 受 其 影 响 。另 一 方 面 ，转折点神学将神的话—— 也就是神的  

超自然 启 示 —— 放 在 最 突 出 的 地 位 上 ，因 此 也 被 称 为 “神 的 圣 道 的 神 学 ”。巴特如  

此 定 义 教 理 学 的 内 容 ： “作 为 一 门 神 学 学 科 ，教 理 学 是 教 会 接 受 的 系 统 检 验 ，检 

验 的 是 她 所 特 有 之 与 神 有 关 的 话 语 。” 2 6 在 《信 条 》 （C red o) 中，他这样表达自  

己 的 观 点 ： “教 理 学 努 力 提 取 首 先 在 关 乎 神 之 实 际 的 启 示 中 所 讲 述 的 一 切 ，并使  

用 人 的 思 维 再 次 思 考 ，使 用 人 的 语 言 重 述 。为 了 这 个 目 的 ，教理 学 揭 示 并 展 现 一  

些真理，神 的 真 理 要 在 其 中 具 体 遇 见 我 们 。” 2 7 因此，教理学是处理教会从神的启  

示 所 引 申 的 教 义 材 料 。

我 们 其 实 并 没 有 很 好 的 理 由 ，主 张 不 应 该 继 续 将 神 学 说 成 一 门 （关 乎 ）神的  

科 学 。当然，我 们 可 以 将 神 的 摹 本 知 识 视 为 神 学 的 直 接 对 象 ，而 且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这 样 的 描 述 是 可 取 的 。但 是 整 体 而 言 ，较 为 可 取 的 似 乎 是 说 ，神■— 照祂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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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W a rf ie ld , T h e  i d e a  o f  S y s t e m i c  T h e o l o g y ,  i n  S t u d i e s  in  T h e o l o g y ,  p. 56  I n t r o d u c t o r y  

N o te  to  B e a t t i e ’s A p o Z o g e tic s，pp . 2 3 f。

* 编 按 ：原 文 为 德 文 ： M i t  G o t t  h a t  e s  d i e  T h e o l o g i e  z u  tun; i m m e r  u n d  u e b e r a l  m i t  G o t t .  

J e d e  F r a g e  d e r  T h e o l o g i e ,  a u c h  w e n n  s i e  s i c h  a u f  d i e  W e l t  in  N a t u r  u n d  G e s c h i c h t e  o d e r  

a u f  d e n  M e n s c h e n  u n d  s e i n  L e b e n  r i c h t e t ,  i s t  n u r  u n te r  d e r  B e d i n g u n g  e in e  w i r k l i c h  

t h e o l o g i s c h e ,  d a s s  s i e  s i c h  im  l e t z t e n  G r u n d e  u m  G o t t  d r e h t〇

26 B a r th ，77ie D o c tr in e  q f t / i e  W b rd  〇/ G o d , p . l 〇

27 同 上 ，p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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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语 中 所 启 示 的 —— 才 是 神 学 的 真 正 客 体 。这 并 非 暗 示 说 ，会 思 想 的 主 体 （人 ） 

可 以 将 自 己 摆 在 “作为客体的神”之上，而 且 在 自 己 身 上 （ o f i t s e l f) 就可以从神  

探 究 出 有 关 神 的 存 有 的 知 识 ；也 不 是 说 ，作 为 主 体 的 人 ，可 以 透 知 神 ，并获得关于  

神的完美知识。在使用古旧的定义时，事 实 上 已 经 假 设 ：（A ) 神已经向人启示祂自  

己，因而向人传递关于祂自己的真知识。（B) 人 是 按 照 神 的 形 像 造 的 ，有能力支取  

并领悟这个神圣的真理。（C) 人 里 面 有一种迫切感，敦 促 他 将 这 知 识 系 统 化 ，以便 

更好地认识神、以及祂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根 据 巴 文 克 的 观 点 ，我们可以将教理  

学 定 义 为 “神的知识的科学体系”。

三 、神 学 是 一 门 科 学

1b否认神学的科学特性

A . 否认神学是一门科学的依据。神学 一 度 被 公 认 为 所 有 科 学 的 女 王 ，但是今  

天人们并不承认这种特殊地位。苏 格 徒 （ Duns S co tu s) 已经主张神学并不是严格  

意 义 上 的 科 学 ，而 仅 仅 是 一 种 实 践 式 的 学 科 。然 而 ，这 种 观 点 在 过 去 是 相 当 罕 见  

的，大 多 数 人 并 不 支 持 这 种 观 点 。经 院 神 学 家 们 普 遍 强 调 神 学 的 科 学 特 性 ，并按  

此 处 理 神 学 ；而在宗教改革和改教后时期的神学著作中，人 们 也 完 全 认 可 这 一 点 。 

尤其是从十八 世 纪 末 以 来 ，神 学 被 称 作 一 门 科 学 的 权 利 遭 到 了 质 疑 ，甚至被正面  

否认。部 分 的 原 因 是 源 自 康 德 对 认 知 能 力 的 批 判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人们不可能获  

得关于神的 任 何 理 论 知 识 ，也 不 可 能 获 得 对 超 感 官 事 物 的 知 识 ；另一部分是由于  

自然科学狂妄的宣称，说 唯 有 自 然 科 学 才 配 得 “科学”之名 。实证主义极大地强  

化 了 这 种 否 定 态 度 ，它 认 为 每 一 种 知 识 都 相 继 经 过 三 种 不 同 的 阶 段 ：理论阶段或  

虚构 阶 段 ，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当 人 达 到 最 终 阶 段 ， 

他 已 经 将 神 学 远 远 地 拋 在 身 后 。重 要 的 不 可 知 论 者 斯 宾 塞 （ Herbert S p en cer) ， 

也 恒 常 不 变 地 假 设 ：神学不属于科学的范畴。

神 学 的 科 学 地 位 所 面对的最大异议尤其有两方面。首 先 ，神学所致力研究的  

对 象 远 超 过 人 类 理 论 知 识 的 视 野 ，因为祂不能被观察，也 无 法 靠 实 验 来 检 验 。其 

次 ，神 学 的 确 定 性 是 基 于 权 威 的 启 示 ，而 非 立 足 于 人 的 理 性 ，]W后者是科学唯一  

认 可 的 权 烕 。在 今 天 这 个 时 代 ，当 科 学 家 听 见 人 说 神 学 是 一 门 科 学 ，他们通常会  

意味深长地微笑。巴 恩 斯 （ Harry Elmer B arn es) 甚 至 宣 称 ，神学家完全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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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自 己 所 选 择 的 研 究 领 域 中 的 内 容 。他 说 ： “这种新观点显然使神职人员无法  

再 假 装 是 专 家 能 手 ，仿 佛 自 己 可 以 探 寻 这 个 新 宇 宙 的 神 的 本 性 、旨 意 和 活 动 。如 

果 这 是 个 可 承 担 的 、可 解 决 的 问 题 ，就 需 要 靠 杜 威 （D e w e y) 传 统 下的自然科学  

家 和 宇 宙 哲 学 家 们 共 同 的 努 力 。神 学 家 最 多 只 能 胜 任 二 手 或 三 手 的 解 说 者 ，解释  

从 宇 宙 中 搜 集 到 的 事 实 ，解 释 科 学 家 和 哲 学 家 所 发 现 的 宇 宙 及 其 法 则 。……但是  

如 果 可 能 的 话 ，当 人 必 须 寻 找 神 （如 果 真 有 人 要 找 的 话 ），就 着 透 过 试 管 、复合显  

微镜、干 涉 仪 、镭管、爱 因 斯 坦 方 程 式 所 得 到 的 发 现 而 言 ，传统的神职人员在这些  

前 提 上 是 毫 不 适 任 的 。” 2 8麦 敬 铎 （M acin tosh) 下面这段话中所包含的真相不止  

一 丁 点 ， “在 一 切 实 证 科 学 当 中 ，没 有 一 门 学 科 会 比 神 学 更 差 劲 的 了 ，没有人会  

承认她，更 不 用 说 尊 重 她 了 。此外，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包 括 许 多 自 以 为 敬 虔 的 人 ， 

都 越 来 越 藐 视 研 究 神 学 的 科 学 家 。” 29 *

B . 神 学 家 对 这 种 否 认 的 回 应 。科学家 和 哲 学 家 的 普 遍 否 认 ，在大量目光短浅  

者 那 里 得 到 呼 应 ，他 们 普 及 了 这 种 普 遍 观 点 ，这 也 影 响 了 神 学 家 和 一 般 宗 教 人 士  

的 态 度 。一 些 神 学 家 接 受 了 科 学 家 的 断 言 ，他 们 的 回 应 具 体 而 言 有 两 种 。有些人  

简 单 地 拒 绝 赋 予 “神学”科 学 性 的 至 高 荣 耀 ，显然完全 乐 意 将 神 学 分 派 到 一 种 较  

低 的 位 置 上 。麦 敬 铎 说 ： “最 近 ，在 诸 多 恶 意 批 判 的 压 力 下 ，出现了一种战略性的  

撤 退 ，人 们 普 遍 喜 悦 的 定 义 是 一 些 谦 虚 的 说 法 ，大 意 是 说 ，神 学 是 对 宗 教 的 理 性  

表 达 。” 3()

然 而 ，另 一 些 人 以 重 构 神 学 为 己 任 ，他 们 为 历 史 悠 久 的 说 法 辩 护 ，以维护神  

学 是 一 门 科 学 的 立 场 。他 们 以 宗 教 经 历 、宗 教 信 仰 或 一 般 的 宗 教 来 代 替 神 ，作为  

神 学 的 客 体 ，这 意 味 着 ，他 们 从 客 观 转 向 主 观 ，从 神 转 向 人 ，从超感官的事物转向  

某 种 心 理 现 象 ，也 就 是 人 们 可 以 观 察 研 究 的 心 理 现 象 。他们日益试图使用真正的  

科 学 方 法 ，以 研 究 并 解 释 宗 教 生 活 ，麦 敬 铎 称 这 些 方 法 为 “观 察 和 实 验 的 方 法 ， 

概 括 和 理 论 解 释 的 方 法 。”这 位 作 者 补 充 说 ， “如 果 神 学 真 的 成 为 科 学 性 的 ，必定  

是 因 为 它 先 成 为 实 证 性 的 。” 3 1他 不 认 为 施 莱 马 赫 、立 敕 尔 和 特 尔 慈 的 方 法 是 成  

功 的 ，但 并 没 有 因 为 这 个 缘 故 摒 弃 一 切 希 望 。他 说 ： “如 今 的 系 统 神 学 并 不 是 一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Barnes, ITie rwiZfght 〇/  p. 4 3 7。

M acintosh， TTieoZogy as an EmpiricaZ Science, p. 4。

同上，P. lo
同上，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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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实 证 科 学 ，也从来都不是。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系统神学不可能成  

为 一 门 科 学 。” 3 2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当 代 神 学 家 ，像 德 国 的 沙 德 ，再次强调这个  

事 实 ，即神学的客体不是宗教，而是神。但 这 里 的 “神”，是 指 宗 教 经 历 （这里是  

指 最 广 义 的 经 历 ）和宗教历史里所显明的神。

2.维持神学之科学特性的可能性

A . 从 一 个 角 度 来 看 ，这是不可能的。今 天 许 多 人 认 为 ，神学有被称为科学的  

权 利 是 基 于 一 个 事 实 ，即 神 学 是 致 力 于 基 督 教 研 究 或 宗 教 研 究 ，因此是处理历史  

资 料 或 经 历 的 资 料 ，而 这 些 是 可 以 按 照 观 察 和 实 验 这 种 严 谨 的 科 学 方 法 来 研 究  

的。由于我们并不接受这种对神学的看法，我 们 就 不 能 据 此 来 维 护 神 学 的 科 学 特  

性 。对 我 们 而 言 ，问题在于，如 果 神 学 的 目 标 是 研 究 神 ，而 非 研 究 宗 教 ，维护神学  

的 科 学 地 位 是 否 可 能 ？人给出的答案，将 取 决 于 他 对 科 学 的 看 法 。这 意 味 着 ，一个 

人 首 先 必 须 清 楚 地 理 解 科 学 是 由 什 么 构 成 的 。今 天 ，许 多 学 者 —— 尤 其 是 在 美  

国—— 认 为 ， “科学” 一 词 是 我 们 一 般 所 谓 的 “自然科学”的正确名称，也只有自  

然 科 学 才 能 被 称 为 科 学 ，因 为 在 所有的研究中，只有它们是专门处理可观察的事  

物 和 可 以 在 实 验室中检验的事物。关 键 的 问 题 似 乎 在 于 ，这 是 不 是一门处理观察  

事 实 的 研 究 ？也许有人会问到，这 岂 非 一 种 相 当 武 断 的 限 制 ？贺 里 斯 （H arris) 博 

士 说 ，唯 独 “借 着 完 全 恢 复 到 孔 德 （C om te) 的实证主义，并 公 开 宣 称 和 坚 持 ，只 

有通 过 感 官 观 察 到 的 才 是 知 识 ”，才 能 说 这 种 说 法 是 合 理 的 。但这完全是一种站  

不 住 脚 的 立 场 ，因为，贺里斯说， “如 果 他 们 这 样 做 ，他们也必须放弃自身科学中  

的 重 要 部 分 ，也就是通过推理得到的知识，而 这 些 推 论 的 有 效 性 乃 是 有 赖 于 理 性  

直 觉 （ rational in tu ition s) 的。” 3 3坚 持 采 用 这 种 立 场 的 人 ，会很自然 地 将 神 学 排  

除 在 科 学 的 领 域 之 外 ，因为神学 是 一 门 关 乎 神 的 科 学 ，它并不是处理透过观察或  

实验所得 到 的 资 料 。类 似 赫 胥 黎 （H u x ley) 的 说 法 并 没 有 多 大 帮 助 ： “我 的 理 解 ， 

科学是指一切基于具有类似特征的证据和推理过程的知识，这种推理过程迫使我  

们 认 同 一 般 的 科 学 命 题 ；如果任何人能够正当地宣称他的神学是建立在确凿的证  

据 和 良 好 的 推 理 之 上 ，在我看来，这 种 神 学 必 定 要 成 为 科 学 的 一 部 分 ” （强调字  

体 是 笔 者 标 示 的 ）。麦 敬 铎 在 他 的 《神 学 是 一 门 实 证 科 学 》 as an

32 同 上 ，p . 2 5 。

33 H a r r is ,  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B a s i s  o f  T h e i s m ,  p . 30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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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pfrfca〖S cfe7i c e ) — 书的第 2 5页 ，提 到 了 赫 胥 黎 的 这 些 话 ，并且倾向于接受这个  

挑 战 。但 是 从 我 们 的 观 点 来 看 ，这 似 乎 是 完 全 没 有 希 望 的 。我们不能忘 却 一 个 事  

实 ，即 自 然 科 学 的 方 法 不 能 应 用 在 神 学 研 究 中 ，甚 至 不 能 应 用 在 宗 教 研 究 中 。神 

学 有 权 拥 有 自 己 的 方 法 ，这 方 法 是 由 它 的 内 容 决 定 的 。马 林 斯 （M u llin s) 博士的  

评 论 是 相 当 正 确 的 ： “人 们 将 宗 教 当 作 一 门 科 学 来 处 理 ，仿 佛 它 是 物 理 学 、化 学 、 

生 物 学 、心理 学 、社 会 学 ，这 本 身 就 是 错 误 的 。这些学科和宗教之间没有必然的冲  

突。但 是 当 人 们 渴 望 宗 教 、渴 望 解 决 宗 教 问 题 时 ，就 必 须使用宗教的标准。当现代  

科 学 说 它 可 以 提 供 超 过 它 所 能 给 的 ，它 给 的 就 是 石 头 ，而 不 是 饼 ；是 蛇 ，而不是  

鱼 。” 34

B .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来 看 ，这 是 可 能 的 。如 果 “科 学 ” 一 词 釆 用 篠 文 “W issen- 

schaft” 或 荷 兰 文 “w etenschap” 的意思，情况就变得非常不同了。艾 斯 乐 （E is le r) 

在 他 的 《哲 学 辞 典 》 （ ffandw oerterbuch cier PhfZosophie ) — 书中将  “W issen sch aft” 

(科 学 ）定 义 为 “系 统 性 的 知 识 ，是 一 切 相 关 事 物 的 精 华 ，它 涵 盖 某 个 研 究 领 域 ， 

或 是 可 以 借 由 共 同 的 观 察 方 法 连 在 一 起 的 研 究 对 象 ，并且将相关的发现联结成系  

统 的 整 体 。”#根 据 这 个 定 义 ，不 将 教 理 神 学 视 为 一 种 科 学 ，是 缺 乏 足 够 理 由 的 。 

科 学 仅 仅 是 系 统 化 的 知 识 。它 是 以 人 类 共 同 的 知 识 为 基 础 而 构 建 的 。这种知识可  

以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获 取 ，取 决 于 对 象 的 性 质 。这 种 知 识 可以借由观察、思 考 ，或者借  

着 启 示 而 获 得 ，但 必 须 是 真 知 识 。在 自 然 科 学 的 情 形 下 ，可以、也必须使用实验验  

证 ；在 人 文 学 科 的 情 形 下 使 用 理 性 验 证 ；在神学里使用  

经 文 验 证 。神 学 的 内 容 只 能 借 着 启 示 赐 下 ，而 神 学 家 的 职 责 则 是 将 如 此 获 得 的 知  

识 系 统 化 ，并 借 由 “圣 经 的 类 比 ” （ analogy o f Scripture) 进 行 严 格 的 检 验 。如果  

他 从 一 个 全 面 的 角 度 看 待 这 些 内 容 ，将 它 们 统 一 化 ，他 就 是 在 用 一 种 系 统 的 方 法  

处 理 它 ，而 他 的 工 作 成 果 就 是 科 学 性 的 。

神 学 有 它 自 己 独 特 的 方 法 ，但 是 ，它 和 其 他 科 学 毕 竟 有 许 多 共 通 之 处 。如果  

神 学 所 处 理 的 内 容 是 借 着 启 示 赐 下 的 ，严 格 来 讲 ，被 其 他 科 学 建 立 成 为 一 个 体 系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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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llins, Christicmity a t the Cross _Roads， p. 62 。

编 按 • •原 文 为 德 文 : s y s t e m a t i s i e r t e s  W i s s e n ,  d e r  I n b e g r i j f  z u s a m m e n g e h o e r i g e r .  a u f  e i n  

b e s t i m m t e s  G e g e n s t a n d s g e b i e t  s i c h  b e z i e n h e n d e r  o d e r  d u r c h  d e n  g l e i c h e n  G e s i c h t s p u n k t  

d e r  B e t r a c h t u n g  v e r b u n d e n e r ， z u  s y s t e m a t i s c h e r  E i n h e i t  m e t h o d i s c h  v e r k n u p f te r ,  z u s a m -  

m e n h a e n g e n d e r  E r k e n n t n i s s e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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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内 容 也 同 样 如 此 。理 性 不 能 被 视 为 这 些 内 容 的 来 源 ，只 能 被 视 为 工 具 ，而通过  

理性，这些内容得到理解、分析、分 类 和 系 统 化 。如 果 科 学 在 构 建 自 身 知 识 体 系 时 ， 

大致上 是 使 用 人 的 理 性 ，那 么 神 学 在 自 身 的 探 究 和 构 建 的 工 作 中 ，也 是 依 赖 人 类  

被圣化的理性。确 实 ，在神学家的工作中，信 心 的 要 素是最根本的，但 没 有 一 个 科  

学家在 从 事 自 己 工 作 时 ，可 以 将 信 心 的 要 素 完 全 排 除 在 外 。如 果 神 学 无 法 解 决 许  

多终极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所 有 其 他 的 科 学 也 无 法 解 决 许 多 终 极 性 的 问 题 。

如 此 ，神 学 并 没 有 进 人 自 然 科 学 的 领 域 ，因 此 神 学 没 有 、也 不 可 能 使 用 自 然  

科 学 的 方 法 。使 用 实 验 的 方 法 ，只 能 成 功 地 将 自 身 毁 灭 。它 与 所 谓 的 人 文 学 科  

( 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贝 利 （B a ill ie) 将 这 个 词 翻 译 为 “精 

神科学 ” （ sc ien ces of spirit) 。应 当 谨 记 ，神学不仅仅是一种只能产生历史知识  

的描述性科学，它 无 疑 也 是 一 种 处 理 绝 对 真 理 的 规 范 性 的 知 识 ，而 这 绝 对 真 理 是  

借着启示赐下的，对人的良心具有约束力。薛 德 （S h ed d)将 神 学 说 成 绝 对 的 科 学 ， 

不 仅对人的理性如此，对 一 切 理 性 的 心 智 （ rational in te llig e n c e) 亦然。他也将神  

学 称 为 实 证 的 科 学 ，表 明 信 心 产 生 出 对 它 的 客 体 真 正 、真 实 的 知 识 ，尽 管 有 很 多  

奥秘是它无法解释的。如 果 其 他 一 些 人 偶 尔 否 认 神 学 是 一 门 实 证 科 学 ，他 们 一 般  

是指神学并不是孔德所说的实证科学。

四、教理学在神学百科中的位置

在 这 个 大 标 题 下 ，我 们 将 要 探 讨 一 个 问 题 ，即 教 理 学 所 属 的 分 组 ，尤 其 要 探  

讨教理学与护教学、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1.教理学所属的研究分组

关 于 教理学属于哪个神学研究分组，很 少 有 不 同 的 观 点 。它几乎是一成不变  

地 被 归 类 在 系 统 神 学 的 分 组 下 ，或 者 按 照 凯 波 尔 的 称 呼 ，归 于 教 理 神 学  

( D ogm ato log ica l) 分组，也就是，以教会的教理为核心的分组。这 个分组中所包  

含 的 其 他 重 要 研 究 有 ：信 条 学 （S y m b o lic s) 、教 理 史 、伦 理 学 、护 教 学 和 讲 道 学 。 

然 而 ，施 莱 马 赫 偏 离 了 一 般 的 分 类 法 ，将 它 划 分 在 历 史 神 学 的 分 组 下 。这 是 由 于  

一个事实，即施莱马赫认为教理学是在基督信仰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对这个信仰的  

系统阐述，更 具 体 地 说 ，将 它 视 为 一 门 教 义 的 科 学 ，这 教 义 是 特 定 教 会 在 某 个 历  

史 发 展 阶 段 所 认 信 的 。根 据 施 莱 马 赫 的 观 点 ，单 数 的 教 理 是 以 “变化”为 特 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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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非 以 “稳 定 ”为 特 征 。它 是 教 会 的 宗 教 经 历 不 断 改 变 的 产 物 ，只 有 当 它 与 “不 

靠 媒 介 （im m ed iate) 而 相 信 的 基 督 徒 意 识 ”相 符 合 ，教理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  

义。与 这 种 教 理 概 念 一 致 的 ，教 理 神 学 被 描 述 为 “对 特 定 时 期 的基督教社群中普  

遍 流 行 的 教 义 进 行 相 关 描 述 的 一 门 科 学 ”。在 他 看 来 ，作 为 对 不 断 变 化 的 宗 教 生  

活 的 表 述 ，教 理 学 并 不 是 对 绝 对 真 理 的 表 述 ，也 因 此 缺 乏 永 久 的 权 威 。

然 而 ，施 莱 马 赫 的 这 种 观 点 在 神 学 界 不 大 受 欢 迎 ，甚至在自由派神学家中间  

也 不 受 青 睐 。在 这 方 面 跟 从 施 莱 马 赫 的 人 中 ，若 特 （R oth e) 和 多 尔 纳 （D o m e r) 

是最著名的学者。雷 毕 格 （R a eb ig er) 所 讲 的 是 非 常 正 确 的 ： “根据 施 莱 马 赫 为 教  

理 学 分 派 的 位 置 ，教 理 学 必 定 是 一 门 目 前 通 用 的 教 义 历 史 。” 3 5甚 至 福 斯 特 也 对  

这 种 观 点 提 出 了 异 议 ： “但 是 历 史 神 学 是 关 乎 事 实 的 ，而 非 关 乎 真 理 ；关乎过去  

所 是 ，而 非 关 乎 应 当 是 。诚 然 ，这 样 将 教 理 学 的 任 务 局 限 在 历 史 神 学 的 范 围 里 ，甚 

至 连 福 音 派 神 学 家 也 未 固 守 这 个 原 则 ，施 莱 马 赫 自 己 更 是 不 固 守 ，而他却是这种  

观 念 的 重 要 倡 导 者 。” 36

2.教理学和护教学的关系。

关 于 护 教 学 的 精 确 性 质 ，人 们 从 来 没 有 达 成 过 一 致 的 观 点 ，直 到 现 在 还 是 如  

此。因此，关 于 护 教 学 在 神 学 百 科 中 应 当 放 在 哪 个 位 置 ，也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看 法 。 一  

些 人 将 它 放 在 神 学 研 究 的 解 经 学 分 组 中 ，另 一 些 人 将 它 并 入 实 践 神 学 。然 而 ，较 

习 惯 的 做 法 是 ，将 它 视 为 系 统 神 学 的 一 部 分 ，要 么 是 作 为 一 种 导 论 式 的 研 究 ，要 

么 是 作 为 教 理 学 的 附 属 品 。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正 如 其 他 许 多 问 题 ，施 莱 马 赫 也 开 辟 出 了 一 条 全 新 的 路 径 ， 

他 宣 称 护 教 学 是 一 种 导 论 性 的 学 科 ，是 整 个 神 学 体 系 的 基 础 ，因 此 ，护教学甚至  

应 当 放 在 神 学 研 究 的 解 经 学 分 组 之 前 。他将护教学描 述 为 一 门 致 力 于 通 过 理 性 的  

论 证 ，为 整 个 基 督 教 辩 护 的 科 学 。施 莱 马 赫 在 采 取 这 种 立 场 时 ，是 相 当 前 后 不 一  

致 的 ，因 为 他 认 为 有 必 要 从 神 学 中 排 除 哲 学 ，然而他 却 以 这 种 方 式 为 神 学 奠 定 了  

一 套 精 巧 的 哲 学 根 基 。护 教 学 遂 成 为 某 种 的 基 础 教 导 （ Fundcim entaH ehO , 且从  

施 莱 马 赫 的 时 代 以 来 ，护 教 学 有 时 会 被 称 为 基 础 神 学 （ Fundamental T h e o lo g y) 。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35 Raebiger， EncycZopaedia I, p. 9 4 。

36 Foster, Christianity in its Modem Expression, p. 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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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宗 神 学 家 埃 卜 拉 德 （Ebrard)采用了施莱马赫的这种观点。毕 提 （B e a tt ie) 

在 他 的 《护 教 学 》 （却 oZog也以 ）一书中也支持这种观点。他 说 ： “因 此 ，最好给  

护教学一个属于自己的地位，并 将 它 视 为 整 个 神 学 体 系 的 导 论 性 学 科 … …。无 疑 ， 

这 是 最 好 的 观 点 。” 3 7华 腓 德 博 士 也 这 样 看 待 护 教 学 。他 认 为 护 教 学 是 “神学的  

一 个 分 科 ，为 神 学 这 门 科 学 建 立 组 织 原 则 和 规 范 则 ；而 在 建 立 这 些 基 本 原 则 时 ， 

它 要 确 立 起 所 有 的 细 节 ，这 些 细 节 是 由 后 继 的 部 门 从 这 些 原 则 导 出 ，并 经过正确  

的 解 释 和 系 统 化 的 。”他 进 一 步 说 ，护 教 学 的 工 作 是 “直 接 地 建 立 基 督 教 （作为  

绝 对 宗 教 ）整体的真理，并间接地建立其中的细节”。3 8在 获 取 证 据 时 ，护教学直  

接 诉 诸 于 理 性 ，它 应 当 处 理 的 重 要 话 题 包 括 ：神、宗 教 、启 示 、基 督 信 仰 和 圣 经 。 

神学余下的部门只能建立在护教学所奠定的根基之上。根 据 布 鲁 斯 （Bru c e ) 的观 

点 ，护 教 学 因 此 成 为 哲 学 和 神 学 之 间 的 中 间 媒 介 ，对 于 这 种 中 间 媒 介 ，他并没有  

太 大 的 信 心 。他 自 己 也 将 护 教 学 视 为 “信 心 之 路 的 预 备 者 ，它 帮 助 信 心 抵 挡 一 切  

的 疑 惑 ，尤 其 是 哲 学 和 科 学 引 发 的 疑 惑 ”。3 9  40将 护 教 学 说 成 “信 心 之 路 的 预 备  

者”，似 乎 使 布 鲁 斯 的 观 点 或 多 或 少 地 与 施 莱 马 赫 的 观 念 相 一 致 ，无 论 在 其 他 一  

些方面，两者有多大的不同。亨 利 • 史 密 斯 （ Henry B . S m ith) 的 立 场 如 下 ： “最 

好 将 它 （护 教 学 ）视为一门历史一哲学式的教理学。它 包 括基督教信仰的全部内  

容和实 质 ，军 容 整 齐 地 准 备 防 守 并 采 取 （防 御 式 的 ）攻势。” #

凯波 尔 、巴文克和 赫 普 强 烈 反 对 施 莱 马 赫 对 护 教 学 的 观 念 ，他 们 的 责 难 似 乎  

是完全正当的。他们尤 其 提 出 了 以 下 几 种 异 议 ： （A ) 尽 管 ，正 如 名 字 所 表 明 的 ，护 

教 学 是 一 门 防 御 式 的 科 学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护 教 学 就 变 成 一 种 建 构 性 的 科 学 ，它 

以 纯 粹 的 理性论证为手段，致 力 于 将 哲 学 材 料 构 建 成 一 个 独 立 的 体 系 。（B ) 根据  

这 种 观 点 ，护 教 学 应 当 出 现 在 神 学 的 四 个 部 门 之 前 ，作为教导原则  

ZM m ) ，而 神 学 必 须 在 人 类 理 性 所 设 立 的 根 基 上 继 续 建 造 。（ C ) 因 此 ，神学的独  

立 性 就 被 剥 夺 了 ，要 从 一 个 体 系 中 获 取 其 原 则 ，而 这 个 体 系 是 纯 理 性 的 产 物 ；所 

有这些都与神学的性质相冲突。

37 E b ra rd , A p o l o g e t i c s ,  p. 6 6〇

38 W a rf ie ld，A rt. O n A poZ ogetics in  S tu d ie s  in  iT iec^ogy，p. 9 。

39 B ru ce , A p o l o g e t i c s ,  p . 3 7〇

40 H en ry  B . S m ith , A poZ ogetics，p. 1 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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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神 学 家 分 配 给 护 教 学 的 ，是 与 教 理 学 的 研 究 有 关 联 的 位 置 ，并赋予护教  

学 为 基 督 教 真 理 体 系 辩 护 、抵 抗 错 误 哲 学 和 科 学 的 攻 击 的 职 责 。他们一方面尝试  

避 免 高 估 护 教 学 ，另 一 方 面 也 试 图 避 免 低 估 护 教 学 。他 们 不 想 忽 视 护 教 学 ，也不  

想 将 护 教 学 视 为 纯 粹 具 有 实 用 意 义 的 研 究 ，而 是 将 适 度 的 、却很重要的任务分配  

给它，即 捍 卫 教 会 的 教 理 ，并抵挡一 切 的 攻 击 ，并且是以建构性的、原则性的方式  

来 做 这 项 工 作 ，而 不 是 以 零 散 的 方 式 做 这 项 工 作 ，仿佛它是由当前的论战来决定  

的。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3.教理学和伦理学的关系

在 神 学 研 究 的 分 支 中 ，没 有 一 个 分 支 能 像 教 理 学 这 样 ，与基督徒或神学伦理  

学 有 如 此 紧 密 的 关 联 。在 宗 教 改 革 之 前 和 宗 教 改 革 时 期 ，许多神学家将基督教伦  

理 学 并 人 教 理 学 中 ，而 十 七 世 纪 的 若 干 神 学 家 将 伦 理 学 放 在 第 二 部 分 ，位在教理  

学 之 后 。然 而 ，即 使 在 这 么 早 的 时 期 ，也 有 些 人 开 始 将 它 当 作 一 门 独 立 的 学 科 来  

探 讨 ，以 便 更 公 平 地 处 理 其 内 容 ，而 不 是 花 一 个 星 期 在 教 理 学 上 就 可 以 完 成 的 工  

作 。根 据 纪 辛 克 （G eesin k) 的说法，4 1丹 努 （D aiieau) 是 第 一 个 出 版 改 革 宗 伦 理  

学 的 人 ，在 1577年 。这 样 将 教 理 学 和 伦 理 学 分 家 ，并 没 有 马 上 成 为 普 遍 趋 势 ，尽管  

神 学 家 们 开 始 在 他 们 的 著 作 中 更 鲜 明 地 区 分 教 理 学 材 料 和 伦 理 学 材 料 ，也就是当  

信 的 （cred en d a) 和 当 行 的 （/a cfen d a) 。然 而 ，逐 渐 地 ，将两者分离的做法越来  

越 普 遍 。尽 管 这 件 事 情 本 身 是 无 害 的 ，但 它 却 带 出 有 害 的 结 果 ，因为伦理学逐渐  

脱 离 其 宗 教 的 依 靠 。在 十 八 世 纪 哲 学 的 影 响 下 ，基 督 教 伦 理 学 逐渐被剥夺其神学  

特 性 。在 康 德 的 哲 学 中 ，是 宗 教 建 立 在 伦 理 学 的 基 础 上 ，而 非 伦 理 学 建 立 在 宗 教  

的基础 上 。在 施 莱 马 赫 、立 敕 尔 、若特、赫 尔 曼 和 特 尔 慈 这 类 人 的 著 作 中 ，道德和  

宗 教 是 分 离 的 ，并 且 获 得 了 自 主 性 。

多 尔 纳 、伍 特 克 （W u ttk e) 和 卢 哈 特 （L uthardt) 这 类 作 者 ，以一种相当差劲  

的 方 式 ，再 次 将 伦 理 学 和 基 督 宗 教 联 系 在 一 起 。事 实 上 ，教 理 学 和 伦 理 学 之 间 并  

没 有 原 则 上 的 差 异 。 一 方 的 基 本 原 理 （p r in c ip fd ) 其 实 也 是 另 一 方 的 基 本 原 理 。 

因此，难 怪 一 些 人 再 次 探 寻 两 者 之 间 的 密 切 关 联 。在 上 个 世 纪 ，雷蒙将伦理学的  

独 立 体 系 囊 括 在 他 的 《系 统 神 学 》 （办 对 价 r /iM k 幻 ^ 中 。福 斯 特 的 《基督教

G eesink， _De fn de Gere/ormeerde TTieoZogie， p.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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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现 代 表 述 》 （C/iristianfty in its M odem  E xpression) — 书 也 这 样 作 。 一 些改革

宗 神 学 家 ，如 查 理 •赫 治 和 达 博 尼 把 对 十 诫 的 探 讨 并 人 他 们 的 系 统 神 学 著 作 中 。 

凯波尔认为，单独处理神学伦理学是非常可取的，因 为 ：（A ) 伦 理学真理的发展方  

式 与 教 理学真理的发展方式不同。（B) 伦 理 学 研 究 和 教 理 学研究分别有自己独特  

的需求和方法。教 理 学 探 讨 信 条 （articziia/id e f) ，而 伦 理 学 探 讨 十 诫 （ p ra ecep ta  

decciiogi) 。纪 辛 克 说 ，人 们 普 遍 承 认 ，将 教 理 学 和 伦 理 学 分 割 是 不 正 确 的 ，尽管  

将 两 者 分 开 处 理 是 可 取 的 。4 2在 看 待 和 研 究 教 理 学 和 伦 理 学 时 ，始终应当注意两  

者 之 间 的 密 切 关 联 ，这 无 疑 是 正 确 的 。神 的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要求与此真理相  

称 的 生 活 。两者在 本 质 上 是 分 不 开 的 。

进深研究问题

有 人 说 教 理 是 神 学 的 果 实 ，这 种 说 法 是 否 正 确 ？

关 于 神 学 在教理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历 史 有 何 教 导 ？

教 理 学 的 内 容 是 否 仅 限 于 信 经 中 的 教 导 ？

巴特如何看待单数的教理、复 数 的 教 理 和 信 经 ？

关 于 教 理 学 的 观 念 ，施莱马 赫 、立 敕 尔 、沃 伯 明 （W obberm in) 、特 尔 慈 、沙德和  

巴 特 有 何 不 同 ？

将 教 理 学 说成是纯粹描述式的科学，会 面 对 什 么 异 议 ？

如果神学贯彻始终地将宗教或基督信仰当作它的客体，它 还 是 神 学 吗 ？

否认神学是 一 门 科 学 ，其 依 据 何 在 ？

如 何 维 持 神 学 的 科 学 性 ？这 样 作 重 要 吗 ？

巴 特 和 卜 仁 纳 （B m n ner) 是 否 将 教 理 学 视 为 一 门 科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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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教 理 学 的 任 务 、 方 法 和 分 题

―、教理学的任务

1 .当代对教理学任务的看法

一 个 人 如 何 定 义 教 理 （单 数 或 复 数 ）和 教 理 学 ，自然会决定他如何看待教理  

学 的 任 务 。因 为 在 十 九 世 纪 开 始 变 得 流 行 的 对 教 理 和 教 理 学 的 观 念 ，与在宗教改  

革时期的神学中盛行的观念有彻底的不同，因此对教理学任务的看法也基本上偏  

离 了 早 期 的 观 念 。我们只关注一些最重要的现代观念。

A . 施莱 马 赫 的 观 念 。裉据施莱马赫，教理学的任务 是 描 述 教 会 在 与 救 主 耶 稣  

基 督 的 联 合 中 所 经 历 到 的 感 觉 。对 施 莱 马 赫 来 说 ，宗 教 既 不 是 知 识 ，也不是合乎  

道 德 的 行 动 ，而 是 感 觉 ，更具体来说，是 仰 赖 一 个 终 极 实 际 的 感 觉 ，而这种感觉只  

能 出 现 在 基 督 教 社 群 的 内 部 ；而教理仅仅是对这种宗教感觉的内在意义的理性表  

达或 解 释 。因此，教理的来源是人的经历，而非神 的 话 ，尽管施莱马赫仍然认为新  

约圣经是必须借以检验这些经历的标准。教 会 的 共 同 经 历所提供的素材构成了教  

理学的内容。教理学的任务是系统阐述基督教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刻  

的 教 理 ，它 可 以 夸 耀 历 史 的 精 确 性 ，但 不 一 定 是 对 绝 对 真 理 的 表 达 。按照这种方  

式 ，它 就 变 成 某 种 完 全 主 观 的 事 物 ，离 了 神 的 话 语 的 外 在 权 烕 ，仅仅成为历史性  

的或描述性的科学，没有任何的规范意义。

鄂 兰 根 学 派 （ The Erlangen sch o o l) ，包 括 像 霍 夫 曼 （JLC.K .H ofm ann) ，汤 

马 修 （T hom asius) 和 符 兰 克 （Frank) 等 人 ，代表着一种反对施莱马赫的主观主  

义 的 反 应 ，支 持 正 统 的 路 德 主 义 。它 确 实 和 施 莱 马 赫 有 着 同 样 的 主 观 式 的 出 发  

点 ，也 因 此 是 一 种 讲 求 经 历 的 神 学 ，但 是 它 从 经 历 回 溯 到 一 个 客 观 的 基 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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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无 法 从 圣 经 的 某 个 独 立 章 节 中 找 到 ，而 是 在 圣 经 整 体 的 教 义 真 理 中 找 到 。提 

到 霍 夫 曼 ，艾 吉 尔 的 一 段 话 确 实 清 楚 地 指 出 了 它 的 方 法 ： “从基督徒的 个 人 经 历  

出 发 ，他 回 头 探 究 基 督 教 会 的 经 历 ，正 如 在 教 会 的 信 经 和 信 仰 告 白 中 所 表 述 的 ； 

并 因 此 进 一 步 回 到 圣 经 里 的 文 件 证 据 ，这 是 一 切 的 根 基 。”1

荷 兰 伦 理 派 的 立 场 和 施 莱 马 赫 的 有 点 类 似 ，尽管它更加清楚地反映出魏内特  

的 影 响 。它 是 以 信 徒 与 基 督 交 通 的 生 命 （或 译 为 生 活 ，卞 同 ）为 出 发 点 ，也就是  

说 ，不 仅 仅 是 以 个 别 基 督 徒 的 生 命 为 出 发 点 ，更 是 以 信 徒 的 集 体 生 命 、信徒群体  

的 生 命 为 出 发 点 ，而这个 群 体 就 是 教 会 。当 教 会 反 思 这 种 生 命 （它 不 仅 包 括 感 情 ， 

也 包 括 思 想 和 行 为 ），就 会 产 生 教 理 ，教 理 仅 仅 是 对 这 种 生 命 的 理 性 表 述 。而教  

理 学 的 任 务 则 是 用 系 统 的 、科学的 方 法 ，描 述 特 定 时期的教会生活。范狄杰克是其  

中 杰 出 的 代 表 之 一 ，他 将 教 理 学 定 义 为 对 教 会 生 活 的 描 述 ，他 偏 爱 “生命 ” 一 词 ， 

而 非 施 莱 马 赫 派 偏 爱 使 用 的 “感觉”。因 为 “生 命 ”指 向 更持久的事物，也更加全  

面 ，更 合 乎 圣 经 。此 外 ，他 主 张 ，对 教 会 生 活 的 描 述 必 须 不 断 受 圣 经 的 管 制 （因为 

圣 经 是 圣 经 作 者 们 经 历 主 的 生 命 记 录 ），他 也 拒 绝 将 教 理 学 视 为 纯 粹 的 历 史 学 科 ， 

缺 乏 规 范 式 的 权 威 。* 2

B . 立 敕 尔 派 的 观 念 。在立敕 尔 派 的 圈 子 里 ，人 们 相 当 习 惯 将 教 理 学 说 成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科 学 式 阐 述 ” （劳 勃 斯 坦 ）或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科 学 ” （黑 林 ）。然 而 ， 

人 们 并 非 总 是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看 待 这 个 信 仰 。赫 尔 曼 尽 可 能 将 它 与 一 切 知 识 区 分  

开，纯 粹 将 它 视 为 一 种 卢 ducfci(信 靠 ）。此 信 仰 的 内 容 仅 仅 在 于 宗 教 一 伦 理 经 历 ， 

它 们 总 是 个 人 性 的 ，不 能 被 系 统 化 ，而 且 是 从 信 仰 本 身 发 展 出 来 的 。根据这种观  

点 ，教 理 学 只 能 被 视 为 对 宗 教 一 伦 理 经 历 的 描 述 。然 而 ，立 敕 尔 派 显 然 渴 望 脱 离  

施 莱 马 赫 的 主 观 主 义 。这 种 倾 向 最 主 要 体 现 在 凯 夫 坦 身 上 ，他 是 立 敕尔派真正的  

教 理 学 家 。他 这 样 定 义 教 理 学 ： “教 理 学 是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科 学 ，是 教 会 基 于 神 的  

启 示 必 须 相 信 和 认 识 的 。” 3 这 个 定 义 似 乎 承 认 教 理 学 的 客 观 性 。但 是 他 在 第 104 

页 对 教 理 学 任 务 的 描 述 ，给 人 一 种 完 全 不 同 的 印 象 。他 说 ： “福 音 派 教 理 学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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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ghill，Fait/i and Fact. A Study o/RitschZZanism，p. 40。

Van D ijk， Begrip en M ethode der Dogm atiek，pp. 12-24。

Kaftan，Dogmdtifc，p. l 〇 原 文 为 德 文 D o g m a s: 心 r

C h r i s t l i c h e n  W a h r h e i t ， d i e  a u f  G r a n d  d e r  g o e t t l i c h e n  O f f e n b a r u n g  in  d e r  K i r c h e  g e g l a u 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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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在于描述来自信仰的知识，这 知 识 是 来 自 运 用在圣经里所证实的神启示的  

真 理 。” '这 意 味 着 ，教理学必定要阐述信仰，也 就 是 信 仰 所 涉 及 的 知 识 内 容 ，而 

这 知 识 来 自 于 支 取 神 在 圣 经 里 所 赐 下 的 启 示 。在 研 究 圣 经 时 ，信心扣紧 特 定 的 真  

理 ，并 支 取 它 们 。然而，信心之所以接纳这些真理，并 不 是 因为它们是借着启示无  

误 赐 下 的 ，因此是有权威的，而 仅 仅 是 因 为 真 理 对 宗 教 主 体 的 实 用 价 值 而 得 到 人  

们的赞赏。因此，归根究柢，信 心 的 知 识 内 容 仅 仅 是 人 选 出 来 的 一 部 分 内 容 。因此， 

甚至连凯夫坦也无法成功地维护教理学的客观性。

劳勃斯坦的立 场 与 凯 夫 坦 的 立 场 是 一 致 的 。他 论 到 信 心 既 是 教 理 学 的 对 象 ， 

又 是 教 理 学 的 来 源 ，但是他 也 提 到 福 音 是 教 理 学 的 来 源 。以下的话清楚地表达也  

两 者 的 结 合 ： “唯有当信心与神圣因素相结合，信心 才 是 教 理 学 的 合 法 而 纯 正 的  

来 源 ；神圣因素会激发信心，并且持续不断决定信心、建立信心。教 理 学 的 来 源 是 ： 

把 福 音 的 永 恒 本 质 吸 收 到 己 身 之 内 的 信 心 ，或 是 被 信 心 的 神 秘 力 量 所 领 悟 的 福  

音。” 4 信心的知识内容是福音所启发的，但是其范围则取决于信心有选择性的活  

动 。只 有 根 据 这 些 事 实 ，我 们 才 能 真 正 明 白 他 为 何 将 教 理 学 定 义 为 “对更正教信  

仰 的 系 统 阐 述 ”。这 两 个 人 都 渴 望 维 持 教 理 学 的 客 观 性 和 规 范 性 ，但 是 因 为 对 他  

们 来 讲 ，信心其实是教理学的直接来源，因此很难说他们取得了成功。

C. 特 尔 慈 的 看 法 。特尔慈渴望在更大程 度 上 维 护 教 理 学 的 客 观 性 ，因此，与 

立 敕 尔 派 相 比 ，他 提 出 了 一 种 更 具 普 遍效力的宗教历史标准，以便建立基督教的  

真理。在 他 看 来 ，为了实现这一点，不 仅 要 研 究 基督宗教的历史，也要研究一般宗  

教的历史。根据他的想法，教理学的 内 容 实 际 上 是 源 自 历 史 ，也就是 宗 教 历 史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教理学有三重任务。首先 应 当 确 立 基 督 宗 教 超 越 其 他 宗 教 的 至 高 地  

位 。教 理 学 家 必 须 以 研 究 不 同 宗 教 的 历 史 开 始 。在 这 研 究 的 过 程 中 ，凭借人意识  

中 先 天 的 （ a p r io r i) 宗教性，一 种 标 准 或 规 范 便 应 运 而 生 ，尽 管 无 法 证 实 ，却仍  

然 是 真 实 的 、决 定 性 的 ，足 以 使 我 们 决 定 支 持 基 督 教 信 仰 。如 此 获 致 的 判 断 不 仅  

是 价 值 的 判 断 ，而且是具有本体论重要意义的判断。在确立了基督教的超越性之  

后，其次，教理学家必须决定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含义，或探寻它的本质。特 尔 慈 说 ：

原 文 是 德 文  '-Die e ig e n t l i c h e  H a u p t a u f g a b e  d e r  e v a n g e l i s c h e n  D o g m a t i k  b e s t e h t  d a r in ,  d i e  

E r k e n n tn i s s  d a r z u le g e n ,  d ie  s i c h  d e m  G l a u b e n  a u s  d e r  A n e ig n u n g  d e r  v o n  d e r  S c h r i f t  

b e z e u g t e n  G o t t e s o f f e n b a r u n g  e r g i e b t〇

Lobstein， A n  Introduction  to P ro te s tan t D ogm atics, p. 9 I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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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信 仰 的 特 色 是 ，它 总 是 指 向 新 的 解 释 ，所 以 ，基 督教信仰本质的概念，自然 

也 在 不 断 地 发 生 改 变 。他 这 样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基 督 教 信 仰 是 相 信 人 的 ‘重生’ 

的 信 仰 ，人 从 前 与 神 疏 远 ，借 着 在 基 督 里 对 神 的 认 识 ，产生了  4重生 5 。这 个 ‘重 

生’的 结 果 是 与 神 联 合 ，与社会性的群体，以 便 构 建 神 的 国 览 ”5 最后，教理学的  

第 三 项 任 务 是 ：阐 述 如 此 构 思 之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内 容 ，系统地表达在这个广义概念  

下 所 包 括 的 神 论 、人 论 、救 赎 论 。这 种 观 点 诉 诸 于 一 般 宗 教 的 历 史 ，因此，它比立  

敕 尔 派 的 观 点 更 加 客 观 ，但它并没有完全与 施 莱 马 赫 和 立 敕 尔 的 实 证 主 义 分 道 扬  

镳。虽 然 与 这 些 人 的 观 点 不 同 ，但 它 并 不 想 摒 弃 形 而 上 学 。不 过 ，它并不代表要回  

到 在 神 的 话 语 中 所 见 的 客 观 基 础 。

D . 沙 德 的 立 场 。沙 德 同 时 批 判 立 敕 尔 派 和 特 尔 慈 的 立 场 。他 认 为 ，前者只是  

为 了 确 保 某 种 道 德 价 值 而 假 定 有 一 个 神 ；后 者 在 历 史 上 的 相 对 主 义 中 离 弃 了 耶  

稣，而 非 在 祂 身 上 看 见 神 在 历 史 中 的 独 特 启 示 。历 史 记 录 了人如何寻找神，而非神  

借 着 祂 的 启 示 寻 找 人 。然 而 ，神 学 不 应 当 以 人 为 中 心 ，而 应 当 以 神 为 中 心 。按照沙  

德 的 看 法 ，从 施 莱 马 赫 的 日 子 以 来 普 遍 流 行 的 以 人 为 中 心 的 神 学 ，过分妥协了神  

的 荣 耀 和 王 权 。这 种 说 法 听 起 来 很 有 前 途 ，但 沙 德 并 没 有成功地超越他所谴责的  

主 观 主 义 神 学 。他 不 承 认 神 的 话 是 神 学 的 唯 一 来 源 和 标 准 。归 根 究 柢 ，他的出发  

点 也 是 纯 粹 主 观 的 。它 是 神 的 灵 在 人 里 面 作 成 的 启 示 ，唯 独 借着在我们里面创造  

的 信 心 ，启 示 才 能 成 为 我 们 的 。圣经、自然、历 史 和 基 督 都 为 这 种 “启示”作出了  

贡 献 。教 理 学 必 须 从 这 种 启 示 中 获 取 材 料 ，这 启 示 是 借 着 信 心 传 递 给 我 们 的 ，所 

有 的 材 料 也 是 以 神 为 中 心 的 。教 理 学 首 先 必 须 处 理 关 于 神 里 面 最 基 本 的 属 性 ，即 

神 的 威 荣 或 绝 对 的 主 权 ；其 次 ，按 照 神 的 圣 洁 与 神 的 威 荣 所 具 有 的 密 切 关 联 来 处  

理 神 的 圣 洁 。最 后 ，它 必 须 按 照 神 的 爱 与 神 的 威 荣 和 神 的 圣 洁 之 间 具 有 生 机 的 关  

联 来 展 示 神 的 爱 ，尤 其 是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所 显 明 的 爱 。 “按 照 这 种 方 式 ，产生了教  

理 学 的 三 个 部 分 ：神 的 主 权 ，神 的 圣 洁 ，神 或 天 父 的 爱 。…… 因 此 神 学 就 是 神 论 。 

但 这 是 从 信 心 而 来 的 ，也是为了信心。” 6 沙 德 的 方 法 与 施 莱 马 赫 的 方 法 并 没 有 本

参 C?rueter7iacher, Textbwch system atischen TheoZogie，p. 21 I f〇
S c h a e d e r，77ie〇2entrisc/ie TTieoZogie I I，p. 3 1 3 。原 文 是 德 文 e rg e h e n  Wc/z 

d r e i  e i n f a c h e  T e i l e  d e s  d o g m a t i s c h e n  E n t w u r f e s :  G o t t  d e r  H e r r ， G o t t  d e r  h e i l i g e ， G o t t  d e r  

l i e b e n d e  o d e r  d e r  V a t e r  ... S o  i s t  d ie  g a n z e  T h e o l o g i e  w i r k l i c h  G o t t e s l e h r e .  S i e  i s t  a b e r  

a u s  d e m  G l a u b e n  u n d  f u e r  d e n  G la u b er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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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教理学的任务、方法和分题

质 上 的 不 同 。尽 管 很 难 说 ，施 莱 马 赫 的 神 学 超 越 了 人 论 的 层 次 ，沙 德 则 特 别 强 调  

神学 必 须 以 神 为 中 心 。沙 德 在 努 力 实 现 这 一 点 ，但 却 未 能 根 除 理 论 因 素 。

E . 巴特派的观点。我们最好简短地引用巴特自己的话，来认识巴 特 对 教 理 学  

任 务 的 概 念 。他 说 ： “作为一门神学学科，教 理 学 是 一 种 系 统 的 检 验 ，基督教会借  

此检验自己使用独特的语言所描述的关于神的一切事情。” 7 因此，教 理学的任务  

是检验教会关于神的一切论述，以 便 确 保 这 些 与神的启示相符合。在 《行 动 的 神 》 

(G o d  in A c tio n ) —书的第 53页 ，巴 特 这 样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教理学必须检验  

单 数 的 教 理 （而 非 复 数 的 教 理 ），来 看 这 教 理 是 否 与 真 正 的 对 象 相 符 合 … …。教 

理 学 有 义 务 解 释 诸 教 理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但 是 ，除此 之 外 ，教 理 学 的 任 务 是 全 面  

探究教会的语言、概念、惯用语和当下的思维方式。”他拒绝罗马天主教对教理学  

的 概 念 ，也 拒 绝 一 种 与 古 老 更 正 教 传 统 相 似 观 点 的 倾 向 ，后 者 的 大 意 是 说 ，教理  

学 的 任 务 仅 仅 是 “对 大 量 已 经 存 在 的 4启 示 真 理 ’的组合、重 述 和 抄 写 ，其用词  

和 含 义 是一次永远彻底表达的，并 确 实 可 靠 地 定 义 的 ”。8 在 《信 条 》 （C redo) 

一 书 中 ，他 以 一 种 稍 微 不 同 的 方 式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教 理 学 努 力 提 取 首 先 在 关  

乎 神 之 实 际 的 启 示 中 所 讲 述 的 一 切 ，并 使 用 人 的 思 维 再 次 思 考 ，使用人的语言重  

述 。为 了 这 个 目 的 ，教 理 学 揭 示 并 展 现 一 些 真 理 ，神 的 真 理 要 在 其 中 具 体 遇 见 我  

们 。它 再 次 清 楚 地 表 达 信 仰 的 条 款 ，试 图 在 信 仰 条 款 的 相 互 关 系 和 语 境 中 看 待 它  

们 ，并使它们简单易懂。在必要时，教 理 学 探 寻 信 仰 的 新 条 款 ，也就是迄今为止尚  

未得知、尚未被认可的条款。” 9

我 们 要 从 哪 种 基 本 观 念 开 始 ，以 便 了 解 巴 特 的 描 述 呢 ？答 案 是 “教 会 宣 讲 ” 

(C h u r c h  p r o c la m a t io n )。巴 特 所 说 的 “教 会 宣 讲 ”是 什 么 意 思 呢 ？他 告 诉 我 们 ， 

教会中关乎神的用语，并 非 全 部 都 是 “教 会 宣 讲 ”。在祷告、唱诗和信仰告白中对  

神 所 说 的 话 ，并 不 构 成 “教会宣讲”的 一 部 分 ；教 会 的 社 会 活 动 也 不 构 成 “教会  

宣讲”的一部 分 。甚 至 对 青 年 人 的 指 导 也 不 能 被 算 作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因 为 它 “必 

须 教 导 ，而非使他们回转，也 不 是 使 他 们 4决 志 ’，因此，在这种程度上不能被算  

作宣讲。”神学不能宣称自己是这种宣讲，尽 管 它 也 关 乎 神 向 人 所 说 的 话 。 “宣讲 

是 神 学 的 前 提 ，是它的原始材料，是 它 的 现 实 目 标 ，但不是它的内容，也不是它的

B a rth , T h e  D o c t r i n e  o f  th e  W o r d  o f  G o d ,  p. l 〇

同上，p. 15。
同上，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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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务 。”很 自 然 地 ，宣 讲 也 意 味 着 讲 述 关 乎 神 的 事 情 ，但 是 隐 藏 在 宣 讲 中 的 ， “正 

如 这 个 行 动 所 意 味 的 ，是 意 图 说 出 神 自 己 的 话 。”人 作 出 宣 讲 时 带 着 一 种 期 盼 ： 

在 这 个 宣 讲 中 ，神 自 己 就 是 那 位 说 话 者 。 “宣 讲 是 人 类 的 语 言 ，神 亲 自 借 用 人 类  

的 语 言 、在 这 种 语 言 中 说 话 ，正 如 国 王 借 传 令 官 的 口 讲 话 。…… 每 当 关乎神的人  

类 语 言 成 为 宣 讲 ，它 就 提 升 这 个 宣 称 ，也处在这个期盼的氛围之中。”1()单数的教  

理 是 教 会 的 宣 讲 —— 当 它 真 正 与 圣 经 所 证 实 的 原 始 启 示 一 致 的 时 候 ，当 然 ，在这  

个 宣 讲 中 ，神 是 讲 话 者 。单 数 的 教 理 是 启 示 的 真 理 ，因此，它与复数的教理非常不  

同，复 数 的 教 理 仅 仅 是 教 会 明 确 制 订 的 教 义 命 题 ，因 此 复 数 的 教 理 是 人 的 话 。如 

今 ， “教 理 学 必 须 检 验 单 数 的 教 理 （而 非 复 数 的 教 理 ），来看单数的教理是否与  

真 正 的 客 体 相 符 合 。”11 “教 理 学 必 须 以 批 判 态 度 查 究 的 ，不 是教会宣讲中神的

话 是 否 与 人 类 真 理 或 人 类 价 值 的 标 准 一 致 ，......而是 它 是 否 与 圣 经 所 证 实 的 启 示

一致。”* 1 2教 理 学 的 目 标 是 教 理 ，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教会的宣讲要和原始的启  

示 一 致 。然 而 ，巴 特提醒我们， “教 理 学 调 查 研 究 的 教 理 不 是 启 示 的 真 理 ，而是通  

往 启 示 真 理 的 道 路 。”13

z 改革宗对教理学任务的看法

与 我 们 前 面 所 讨 论 的 观 点 不 同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主 张 ，教 理 学 的 任 务 是 “以科  

学 的 形 式 阐 明 绝 对 牢 靠 的 真 理 接 受 基 督 教 教 义 的 全 部 ” （赫 治 ）。巴文克这样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教 理 学 的 任 务 是 在 理 性 上 复 制 与 神 的 知 识 有 关 的 启 示 内 容 。”14 

教 理 学 试 图 对 基 督 教 所 有 的 教 义 真 理 作 出 系 统 的 描 述 。它不能满足于描述某一时  

期 的 教 会 信 仰 的 内 容 ，而 必 须 致 力 于 绝 对 的 真 理 或 完 美 的 真 理 。教 理 学 不 是 纯 粹  

的 历 史 或 描 述 式 的 科 学 ，而 是 一 门 具 有 规 范 意 义 的 科 学 。我们可以将 教 理 学 的 任  

务 分 为 三 方 面 。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同上，pp. 51 -5 7。

Barth, God A ction，p. 53。

Barth, TTie Doctrine q f the Word 〇/ God，p. 3 0 4。

同上，p. 3 0 7。

B a v in c k , G e r e f o r m e e r d e  D o g m a t i e k  1, p . ：D e  d o g m a t i e k  h e e f t  j u i s t  t o t  ta a k ,

o m  d ie n  i n h o u d  d e r  o p e n b a r i n g ,  w e l k e  o p  d e  k e n n i s s e  G o d s  b e t r e k k i n g  h e e f t ,  d e n k e n d  te  

r e - p r o d u c e e r e n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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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教理学的任务、方法和分题

A .  建构的任务。教 理 学 家 主 要 处 理 该 教 会 的 信 仰 告 白 中 所 体 现 的 众 教 理 ，并 

试 图将它们结合成一整个系统。他 必 须 按 照 某 种 方 式 ，以 便 清 楚 地 显 明 出 神 真 理  

中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生机关联。这 个 任 务 不 像 劳 勃 斯 坦 想 像 的 那 么 容 易 。它不是  

仅仅把教会信仰告白中清楚阐明的真理进行合乎逻辑的编排而已。许 多 在 先 前 只  

笼 统 描 述 的 真 理 需 要 得 到 系 统 性 的 阐 释 ；我 们 也 必 须 发 现 、补充、制 订 众 多 教 义  

之间的相 互 关 联 ，让 不 同 教 理 之 间 的 生 机 关 联 变 得 清 晰 ；我 们 也 必 须 提 出 与 过 去  

的神学架构相符合的新发展脉络。因 为 教 理 学 的 一 切 内 容 都 必 须 直 接 源 自 圣 经 ， 

而 非 源 自 宗 教 经 历 或 信 心 （施莱 马 赫 、立敕尔、凯夫坦、沙 德 ），也 不 是 源 自 历 史

(特 尔 慈 ），更 不 是 源 自 教 会 宣 讲 （巴 特 ），因J 1  使 得 神 在 圣 经 中 的 启 示 仅 仅 是  

检验教理学内容的标准而已。

B .  证明和辩护的任务。仅 仅 将 教 会 的众教理系统化，仍 然 是 不 足 够 的 ，因为 

这将使教理学仅仅成为纯描述性的。教 理 学 家 必 须 证 明自己所提出的体系确实是  

真 理 。他必须证明教理学的每一部分都 深 深 地 扎 根 在 圣 经 的 土 壤 上 。对 个 别 的 教  

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新提出的要素，都必须考虑到神圣启示之渐进的经文  

证 据 。教 理 学 是 为 了 探 寻 绝 对 真 理 。它 也 许 无 法 在 每 一 个 细 节 上 实 现 这 一 点 ，尽 

管 如 此 ，教 理 学 仍 应 当 尝 试 尽 可 能 地 接 近 绝 对 真 理 。此 外 ，必 须 考 虑 历 史 上 偏 离  

真理的观点，以便使真理能更清楚地显明出来。神 学 家 应 当 消 除 自 己 的 体 系 中 体  

现之教理所受的所有攻击，以便清楚地呈现出自 身 采 取 的 立 场 的 真 正 实 力 。

C.  批判的任务。哈纳克假设，过 去 的 教 义发展是一项巨大的错误，因此他必  

须在自己著作中从头来过。这 说 明 他 对 圣 灵 在 教 会 过 去 历 史 中 的 引 导 缺 乏 尊 重 ， 

也 证 明 了 他 自 己 过 分 的 自 信 。教 理 学 家 不 能 像 哈 纳 克 一 样 ；与 此 同 时 ，他也必 须  

严 格 地 批 判 他 所 提 出 的 体 系 ，并 考 虑 到 这 个 体 系 在 某 些 要 点 上 偏 离 真 理 的 可 能  

性 。如 果 教 理 学 家 察 觉 到 教 会 教 理 的 错 误 ，他 必 须 以 正 确 的 方 式 进 行 修 正 ；如果  

他发现一些缺漏，也必 须 殷 勤 地 加 以 补 充 。教 理 学 家 应 当 不 遗余力完善教理学这  

门科学。

二、教理学的方法

“方法”一 词 并 非 总 是 具 有 相 同 的 含 义 ，在教理神学 著 作 中 ，它 也 并 非 总 是  

用于相同的意义范围。在一些著作中，关 于 教 理 学 方 法 的 讨 论 包 括 （如果不 限 定  

于 ）：考 虑 教理学研究需要哪些必要的条件，以及在系统建造的过程中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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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理 学 的 内 容 。然 而 ，严 格 来 说 ，教 理 学 的 方 法 所 关 切 的 仅 仅 是 教 理 学 的 内 容 是  

怎 么 来 的 ，也 就 是 说 ，教 理 学 内 容 的 来 源 是 什 么 ，以及教理学的内容如何得到妥  

善 的 保 存 。我 们 目 前 的 讨 论 也 会 限 定 这 两 点 上 。

1.针对教理学内容的来源的不同观点

我 们 所 要 考 虑 的 第 一 个 问 题 是 教 理 学 的 来 源 和 标 准 。从 历 史 的 角 度 来 看 ，我 

们 尤 其 应 当 考 虑 三 种 观 点 ，那 就 是 ： （ A ) 圣 经 是 教 理 学 的 来 源 ；（ B ) 教会的教导是  

教 理 学 的 真 正 来 源 ；（C ) 基 督 徒 意 识 （co n sc io u sn e ss) 必 须 被 视 为 教 理 学 的 来 源 。 

我 们 将 依 序 考 虑 这 三 种 观 点 。

A . 圣 经 。从 最 早 期 ，圣 经 如 果 就 算 没 被 公 认 为 神 学 的 源 泉 （/OTI& ) 或唯一原  

理 （ prfncfpium  u n fcu m ) , 至 少 也 被 公 认 为 神 学 的 主 要 来 源 （/ o n s p r im a r iu s) 。 

因 此 ，它 也 是 教 理 学 的 主 要 来 源 。神 在 自 然 界 中 的 普 遍 启 示 在 过 去 经 常 被 视 为 教  

理 学 的 次 要 来 源 。如 今 ，人 们 偶 尔 也 这 样 看 待 。华 腓 德 说 ， “启示是神学的唯一来  

源。”然 而 ，考 虑 到 神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启 示 自 己 ，他 也 承 认 神 在 自 然 界 中 的 启 示 、神 

的 护 理 和 基 督 徒 的 经 历 ，是 教 理 学 “真正的、可 靠 的 ”来源。它们都为神学提供了  

一些材料。 “但 是 ，”他 说 ， “如 果 这 些 材 料 没 有 被 圣 经 中 更 确 定 、更完整的启示  

所证实、强 化 和 补 充 ，我 们 就 会 被 囚 禁 在 一 种 贫 乏 的 、可疑的神学之内。圣经并非  

只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而 且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圣 经 是 神 学 的 唯 一 来 源 。” 15 

他 无 疑 是 将 圣 经 称 为 神 学 的 主 要 来 源 （/o n sp rfm a rii/s ) 。

其 他 的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例 如 杜 仁 田 、凯 波 尔 ，巴文克、桑 威 尔 、和 季 拉 杜 ，会 

毫 不 犹 豫 地 称 圣 经 为 教 理 学 的 唯 一 原 理 （ princfpfum  unicum ; “unicum” 是 指 “唯 

一”，而 非 仅 仅 指 “独 特 ”），或 者 是 神 学 的 唯 一 来 源 和 标 准 。当 然 ，他们无意否  

认，神 学 家 也 可 以 从 普 遍 启 示 中 获 取 一 些 关 于 神 的 知 识 ；但是，他 们 坚 持 ，因为罪  

进 入 世 界 里 ，神 原 始 自 我 启 示 的 要 素 已 经 被 罪 的 弊 病 所 遮 蔽 、扭 曲 ，人只能 在 圣  

经 的 光 照 下 去 研 究 神 的 普 遍 启 示 ，将 这 些 要 素 重 新 发 行 、纠正、并 解 释 ，不 然 ，人 

不 可 能 从 神 的 普 遍 启 示 中 获 取 关 于 神 的 真 知 识 。因此，神 学 家 必 须 时 常 转 向 圣 经 ， 

从 中 寻 找 关 于 神 、神 和 受 造 物 之 间 关 系 的 可 靠 知 识 。此外，除 非 透 过 特 殊 启 示 ，人 

不 可 能 获 取 有 关 神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的 救 赎 工 作 的 任 何 知 识 ，而 这种知识是具有最深  

远 意 义 的 。因 此 ，唯 独 以 圣 经 为 根 基 ，人 才 能 构 建 教 理 神 学 的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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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field, ITie JcZea 〇/ Systemic TTieoZogy, in Studies in  77ieoZogy， p.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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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教理学的任务、方法和分题

在 使 用 圣 经 时 ，教 理 学 家 自 然 要 考 虑 他 先 前 有 关 启 示 和 默 示 、一般导论和特  

殊导论，神 圣 历 史 （ Sacred H isto ry) ，尤 其 是 启 示 历 史 （i^ sto r fa _R evefation fs) 
或 圣 经 神 学 的 研 究 成 果 。根 据 一 些 人 的 看 法 ，这 意 味 着 应 当 将 圣 经 视 为 古 代 以 色  

列 和 早 期 基 督 教 文 献 的 集 合 ，这 些 文 献 具 有 非 常 不 均 等 的 真 实 度 和 价 值 ；只有那  

些 经 过 历 史 鉴 别 学 证 实 的 部 分 ，才 能 够 被 接 纳 为 真 的 在 历 史 上 发 生 的 ；唯独基督  

徒 意 识 认 可 的 要 素 ，才 应 当 被 当 作 具 有 规 范 性 的 作 用 。在将神的特殊 启 示 视 为 神  

学 的 来 源 时 ，这些原则自然导致了各种武断的限制。

当 代 的 实 证 主 义 神 学 家 ，厌 恶 这 种 神 的 权 威 启 示 的 观 念 ，并且在他们研究神  

学 的 过 程 中 使 用 科 学 的 方 法 ，完 全 质 疑 圣 经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以便确保他们神学的  

科 学 特 性 ，尽 管 在 一 些 情 况 下 ，他 们 仍 然 将 圣 经 视 为 具 有 规 范 作 用 。他们在基督  

徒意识中寻找自身神学的来源。施莱马赫 的 神 学 纯 粹 是 主 观 的 、经 历 式 的 。的 确 ， 

立 敕 尔 派 仍 然 赋 予 圣 经 启 示 性 的 （revelation al) 意 义 ，但他仅 仅 将 这 种 启 示 性 的  

意 义 限 定 于 新 约 圣 经 ，尤 其 限 定 于 教 会 信 仰 所 强 调 的 要 素 ，即借着信心领悟和证  

实的要素。

然 而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拒 绝 被 带 进 主 观 主 义 的 迷 宫 ，他 们 接 纳 整 本 圣 经 都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启 示 ，也是神学的来源。尽管如此，他们意 识 到 ，并非每一部 分 都 在 教 义  

上 具 有 同 等 的 重 要 意 义 ，早 期 的 启 示 并 不 像 晚 期 的 启 示 那 样 完 整 、明 确 ，而且教  

义不应当建 基 于 圣 经 里 的 个 别 章 节 ，而 应 当 立 足 于 圣 经 中 教 义 教 导 的 总 和 。他们  

觉 得 ，遵 循 某 位 作 家 所 谓 的 “自助餐方式”来 使 用 圣 经 ，仅 仅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口 味  

的经文，忽 视 所 有 其 他 的 经 文 ，这 种 做 法 绝 对 是 错 误 的 。教 理 学 家 始 终 应 当 根 据  

“圣经类比” （anaZ ogiaScrip tura) 这个原则来研究圣经。

与 此 同 时 ，他 们 也 不 遵 循 贝 克 （B e c k ) 所 谓 的 “圣 经 方 法 ”，贝克主要是受  

到 欧 廷 格 （O etinger) 的强烈影响，尽 管 他 避 开 了 欧廷格的神秘主义。贝克反对施  

莱 马 赫 和 他 的 追 随 者 的 主 观 主 义 。他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神学家应当从圣经中搜集  

他 一 切 的 材 料 ，而 且 只 能 从 圣 经 中 搜 集 材 料 ，不 仅 应 当 忽 视 一 切 的 哲 学 理 论 ，也 

应当忽视教会 的 一 切 教 义 。他 将 圣 经 中 的 神 圣 启 示 视 为 一 个 具 有 生 机 的 整 体 ，由 

若 干 相 互 关 联 的 片 段 组 成 ，朝 向 一 种 统 一 的 发 展 ，最 终 ，在 圣 灵 的 引 导 下 达 到 启  

示 的 顶 峯 。神 学 家 的 任 务 只 是 重 现 圣 经 客 观 给 出 的 真 理 ，而 且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只 

能 遵 循 圣 经 本 身 建 议 的 方 法 去 行 。神 学 家 的 阐 述 应 当 遵 循 圣 经 所 表 明 的 发 展 脉  

络 ，其 中 ，真理的每一个部分之间都存在具有生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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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方 法 并 未 充 分 考 量 到 以 下 事 实 ，即 圣 经 并 不 包 含 某 种 教 义 逻 辑 体 系 ，是 

我 们 只 需 简 单 复 制 就 可 以 的 ；圣 经 记 录 神 的 启 示 时 所 遵 循 的 次 序 是 历 史 性 的 ，而 

非 逻 辑 性 的 ；教 理 神 学 应 当 是 阐 述 神 的 思 想 ，由人的意识支取、吸收消化，并且以  

适 合 于 教 理 学 家 那 个 时 代 的 用 语 和 科 学 形 式 表 达 出 来 ；教理学家在研究圣经时从  

来 没 有 不 带 着 前 设 的 ，也 总 是 代 表 某 个 教 会 的 立 场 ，或 某 种 正 面 的 个 人 确 信 ，这 

些 会 自 然 地 反 映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神 的 圣 道 的 神 学 ” （ T heology o f the W ord o f G od) 是最近被应用于巴特神  

学 的 名 称 之 一 。巴 特 否 认 普 遍 启 示 ，强 烈 反 对 现 代 神 学 的 主 观 主 义 ，强调特殊启  

示 对 （关 乎 ）神 的 知 识 的 必 须 性 。然 而 ，若 由 此 推 断 ，在 “圣 经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这 

个 观 念 上 ，巴 特 认 同 宗 教 改 革 的 更 正 教 主 义 ，这 显 然 是 错 误 的 。首 先 ，巴特认 为 ， 

圣 经 不 应 当 被 视 同 为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只 能 被 视 为 特 殊 启 示 的 见 证 。其 次 ，特殊启  

示 总 是 “神说 ” （ G od sp eak in g) ;它 永 远 不 能 被 客 观 化 ，并 静 止 在 一 本 书 中 ，以 

至 于 ，用 梅 钦 博 士 的 话 说 ， “圣 经 成 为 有 关 信 仰 这 个 主 题 的 至 高 无 上 的 教 科 书 。”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并 不 是 一 本 书 ，神 学 家 可 以 简 单 地 从 其 中 搜 集 材 料 。因此，圣经所  

见 证 的 ，不 是 圣 经 ，也 不 是 圣 经 中 的 一 部 分 ，而 是 神 向 人 所 说 的 话 ，教会所说的关  

于 神 的 事 情 也 必 须 借 此 来 检 验 。如 果 有 人 问 这 样 一 个 问 题 ：神 学 从 哪 里 获 取 素 材 ？ 

答 案 只 能 是 ：在 教 会 所 宣 讲 的 神 的 话 语 中 ，只要它确实 是 神 所 说 的 。巴特说， “在 

教 理 学 中 ，对 圣 经 中 的 教 义 进 行 组 合 、重 述 和 概 括 ，这 些 都 是 没 有 问 题 的 。” 1 6麦 

敬 道 这 样 描 述 巴 特 的 观 点 ： “因此，教 理 学 是 从 教 会 所 传 讲 、所 教 导 的 信 息 开 始 ， 

并 且 从 这 里 获 取 讨 论 的 素 材 。当 教 会 谈 论 神 ，她 宣 称 自 己 是 在 传 讲 神 的 话 。而对  

教 理 学 来 说 ，核 心 的 问 题 是 ：教 会 的 语 言 ，其 动 机 和 内 容 如 何 足 以 服 务 并 传 递 神  

的 话 ？ ” 1 7有 鉴 于 此 ，难 怪 巴 特 会 说 ： “诚 然 ，改 革 宗 教 会 具 有 自 己 的 历 史 ，有对  

自 身 信 念 的 纪 实 陈 述 ，有 对 自 身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经 典 阐 述 ，因 此 ，它 们 要 求 （也总  

是 要 求 ）每 一 个 自 称 为 改 革 宗 教 会 人 士 的 人 关 注 、尊 重 并 仔 细 考 虑 。但 是 ，在真  

正 意 义 上 ，根 本 不 存 在 ‘改革宗教义’这 种 东 西 ” （强 调 字 体 是 我 标 示 的 ）。18

B . 教 会 的 教 导 。一 些 人 认 为 ，教 会 的 教 导 或 信 仰 告 白 也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在某  

种 意 义 上 ，罗 马 天 主 教 确 实 将 圣 经 视 为 神 学 的 来 源 ，但 是 否 认 圣 经 是 神 完 整 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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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TTie D octrine 〇/  the Wbrd 〇/  God, p. 1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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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启示，并 且 用 所 谓 的 “使徒传统”补充它。从 一 个 角 度 来 说 ，这两者构成了神  

学 的 来 源 ，但 是 ，如 果 说 罗 马 天 主 教 认 为 这 两 者 构 成 神 学 的 唯 一 来 源 和 标 准 ，这 

种 说法几乎是不正确的，尽管罗马天主教作家经常这样说，仿 佛 它 们 确 实 是 如 此 。 

事 实 上 ，只有当它们被教会 无 误 地 证 实 和 解 释 时 ，它 们 才 会 构 成 神 学 的 来 源 和 标  

准。罗马天主教确实说圣经和传统是神学的来源，却 否 认 私 人 解 释 权 。他 们 主 张 ， 

我 们 从 教 会 的 手 中 获 取 圣 经 和 传 统 ，教 会 决 定 哪 一 卷 属 于 正 典 ，哪一种传统是有  

权 威 的 。此 外 ，他 们 认为两者都必须透过教会的眼镜来解读。

因此，尽 管 圣 经 和 传 统 都 可 以 被 视 为 神 学 的 来 源 ，唯独教会不可改变的教导  

才 是 构 成 信 仰 的 真 正 来 源 和 准 则 。教 会 从 何 处 获 得 自 己 的 教 导 ，或 者 ，启示被储  

存 或 保 存 在 曝 里 ？卫 墨 斯 说 ，在考虑这个何题时，我 们 的 答 案 是 ：从 两 种 来 源 ——  

圣经和 传 统 。因 为这两种来源包含了我们信仰的内容，它 们 被 称 之 为 “信仰的来  

源 ” （ sources o f fa ith ) ;也 因为这两者决定我们的信仰，它 们 同 样 被 称 为 “信仰 

的准则 ” （ rules o f fa ith) 。然而，它 们 只 是 信 仰 间 接 的 （m ed ia te) 准 则 ，信仰直  

接 的 （im m ed ia te) 准 则 是 教导的教会。1 9  20吉 本 斯 （G ib b o n s) 断 言 ： “神从来无  

意使圣经独立于教会活生生的权威之外，成为基督徒的信仰准则。” 2()沙 夫 （D .S. 

S ch a ff) 博 士 说 ： “梵 蒂 閃 会 议 重 申 了 天 特 会 议 （T rid en tine) 的立场，它 说 ， ‘所 

有 包 含 在 神 话 语 中 的 事 物 （无 论 是 书 写 的 ，还 是 口 传 的 ），而且教会因为它们是  

神 的 启 示 而 —— 或 者 借 着 庄 严 的 裁 决 ，或 者 借 着 教 会 平 时 和 普 世 的 训 导 权 〔

m agisteriu m 〕--- 提 议 成 为 教 会 的 信 仰 的 ，都 必 须 以 敬 虔 之 心 和 大 公 信 仰 来 相

信。’ ” 2 1情 况 是 这 样 的 ，除非是由教会所定义、并 由 教 会 提 出 的 ，否则任何事物  

都不能被接受为真理或被接纳为信仰的条款。桑 威 尔 说 ， “教会仍然拥有使徒的  

委 任 权 ，是 由 神 的 灵 认 证 的 唯 一 机 构 ，要 在 一 切 有 关 生 命 和敬虔的事情上教导人  

们。” 2 2严格来 讲 ，在圣经和传统中被人听到的是教会的声音。唯独教会本身是至  

高无上的神谕，因此，难怪，教会不将阅读圣经视为绝对必须的，甚至阻止平信徒  

阅读圣经。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这 个 观 点 ，是 误 解 了 教 会 和 “神 学 所 处 理 的 真 理 ”之间的关  

系。是 教 会 从 真 理 而 生 ，而非真理从教会而生。因此，教 会 不 能 被 视 为 principiwm

第 4 章♦ 教理学的任务、方法和分题

19 Wilmers, JFfandboofc 〇/  the Christian ReZigion，p. 134。

20 G ib b o n s , F a i t h  o f  o u r  F a th e r s ,  p . 7 7 〇

21 D. S. Schaff, Our _Fathers’ and Ours, p. 148。

22 T h o rn w e ll, CoZZected W orks I，p. 4 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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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按 ：凯 波 尔 用 语 ，指 “神 学 根 本 的 、监管的、独 特 的 原 则 ” ）。教会  

所 有 的 宣 告 和 她 所 有 的 教 导 ，都 必 须 受 到 圣 经 的 检 验 ，如 果 没 有 圣 经 的 保 证 ，就 

是 无 效 的 。罗 马 教 会 不 能 坚 称 自 己 具 有 永 久 性 的 使 徒 灵 感 （ apostolic in sp iration), 

因 此 ，甚 至 她 所 谓 的 传 统 ，也 必 须 受 到 圣 经 的 检 验 。罗 马 天 主教自身所使用的检  

验 是 不 足 够 的 。

但 是 ，如 果 罗 马 天 主 教 夸 大 教 会 和 教 会 教 导 的 重 要 性 ，另一些人则显然倾向  

于 缩 小 它 们 的 重 要 性 。今 天 ，人 们 普 遍 厌 恶 赋 予 教 会 信 经 对 真 理 的 表 述 任 何 约 束  

性 、任 何 权 威 。尽 管 人 们 坦 率 地 承 认 信 经 的 历 史 价 值 ，信 经 的 规 范意义却遭到质  

疑 ，即 便 不 是 被 清 楚 地 否 决 。柯 提 斯 （C u rtis) 认 为 ，要求教会中的圣职人员签署  

赞 同 信 经 ，是 非 常 可 疑 的 做 法 。2 3 艾 伦 斯 （A lle n s) 邀请英 国 圣 公 会 的 成 员 要 站  

稳 在 基 督 已 经 使 他 们 自 由 的 立 场 ，并 摆 脱 信 经 加 在 他 们 身 上 的 枷 锁 。2 4 布朗  

(W illia m  Adam s B ro w n)在 他 最 近 期 的 著 作 《给 自 由 人 的 信 经 》 （ A C reed /o r Free 

M e n ) 中 ，仍 然 为 信 经 辩 护 ，但 他 不 希 望 被 误 解 ，因 此 说 ： “让 我 赶 紧 解 释 一 下 ， 

我 所 谓 的 ‘统 一 的 信 经 ’ （ unifying C reed) , 并 不 是 权 威 当 局 （无论是教会或国  

家 ）规 定 人 必 须 接 受 的 一 组 信 念 ，仿 佛 作 为 检 验 正 统 的 标 准 而 赐 下 的 。我是指一  

组 明 确 的 信 念 ，可 以 给 人 生 命 的 意 义 和 行 动 的 方 向 ，可 以 作 为 个 人 行 为 的 指 引 ， 

和 理 解 邻 舍 的 途 径 。” 2 5甚 至 连 巴 特 和 卜 仁 纳 ，虽 然 认 为 信 经 具 有 值 得 尊 敬 而 有  

价 值 的 层 面 ，也 仍 然 拒 绝 赋 予 它 们 权 威 、拒 绝 将 它 们 视 为 正 统 的 严 格 检 验 标 准 。 

他 们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 信 经 是 对 信 仰 的 表 达 ，而 非 信 仰 的 对 象 。26,许多人采取的  

一 个 立 场 认 为 ，尽 管 神 学 家 欣 赏 更 正 教 教 会 的 信 经 和 信 仰 告 白 的 历 史 价 值 ，并且  

满 怀 感 激 地 将 它 们 用 作 历 史 指 引 ，但 不 应 该 觉 得 自 己 要 受 这 些 教 导 的 约 束 ，而应  

当 完 全 自 由 地 进 行 自 己 的 科 学 研 究 。

然 而 ，只 有 避 免 上 述 两 种 极 端 ，才 是 合 适 的 。不 用说，信经和信仰告白绝不能  

被 放 到 与 圣 经 同 等 的 地 位 上 ，成 为 神 学 的 来 源 。圣 经 是 神 学 的 唯 一 来 源 ，我们应  

当 根 据 圣 经 来 解 释 信 经 ，而 非 根 据 信 经 来 解 释 圣 经 。与 此 同 时 ，信 经 包 含 了 教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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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urtis， History 〇/ Creeds and C〇7i/essi〇fi5 o/ jFaith，pp. 447-466。
24 Allens,价66(1〇771 in the Church, pp. 194f f。
25 William Adams Brown, A  C reed  f o r  Free M en , p. 9〇
26 Barth, The Word o f  God and the Word of M an , p . 229; Brunner, The Word and the W orld, 

p. 70〇

82



第4 章♦ 教理学的任务、方法和分题

对 圣 经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的 见 证 ；而 在 真 理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教 会 是 受 圣 灵 引 导 的 ，用 

桑 威 尔 的 话 说 ，这 个 事 实 是 “一 个 令 人 肃 然 起 敬 的 假 设 ，对 教会所提出的一切信  

经具有神圣权烕的这个观念是有利的”。教 会 在 拟 定 信 经 时 ，仔 细 地 考 虑 ，并以祷  

告 的 心 接 受 神 的 话 语 所 启 示 之 绝 对 真 理 的 观 念 和 表 达 ，提 出 了 这 个 事 实 。而那些  

加 人 这 个 教 会 的 人 ，就 借 此 表 明 自 己 信 奉 教 会 信 经 所 认 信 的 神 的 话 的 真 理 。只要  

他 们 仍 然 是 那 间 教 会 的 成 员 ，一 般 性 的 诚 实 会 要 求 他 们 服 从 教 会 对 真 理 的 表 达 ， 

也 不 可 教 导 任 何与教会信条相悸的内容。

当然，这 种 要 求 主 要 是 针 对 教 会 中 的 圣 职 人 员 和 教 师 。神学家始终是特定教  

会 的 神 学 家 。他接受所在教会的真理，分 享 该 教 会 的 认 信 ，并 承 诺 要 教 导 、传扬这  

些 真 理 ，只 要 他 们 不 是 明 显 与 神 的 话 相 悖 。尽 管 他 们 不 认 为 信 经 是 无 误 的 ，他们  

仍 然 将 信 经 当 作 对 绝 对 真 理 的 表 达 ，接 受 它 的 教 导 ，除 非 它 明 显 与 真 理 相 悖 。有 

人 可 能 会 说 ，这 种 教 导 是 构 成 了 一 种 偏 见 ；这 是 完 全 正 确 的 。但 是 没 有人可以不  

带 任 何 前 设 地 进 行 研 究 。每 个 神 学 家 在 进 行 研 究 工 作 时 ，都 具 有 某 些 信 念 ，这是  

他 无 法 随 意 撇 在 一 边 的 ，因为人无法抹杀自己。

C. 基 督 徒 意 识 （ Christian co n sc io u sn e ss) 。在 施 莱 马 赫 和 立 敕 尔 的 影 响 下 ， 

许 多 圈 子 相 当 习 惯 将 基 督 徒 意 识 视 为 神 学 的 来 源 ，是 神 学 获 取 素 材 的 唯 一 来 源 。 

对 施 莱 马 赫 而 言 ，教 会 的 教 理 是 对 信 徒 的 敬 虔 感 的 系 统 表 述 ；而 这 些 敬 虔 感 ，是 

信 徒 心 中 在 严 谨 的 、良 心 的自我检验下所感知的。个 人 的 基 督 徒 意 识 ，尤其是敬  

虔 群 体 的基督徒意识，犹如金矿，教会的教理必 须 从 这 里 汲 取 。与此同时，他 相 信 ， 

从 这 个 来 源 获 取 的 真 理 ，为 了 要 成 为 符 合 福 音 之 教 义 生 机 体 的 必 要 组 成 部 分 ，应 

当从教 会 的 信 仰 告 白 和 新 约 圣 经 中 寻 找 依 据 。尽 管 他 不 承 认 圣 经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 

他 确 实 赋 予 新 约 圣 经 某 种 规 范 性 的 意 义 ，因 为 它 包 含 了 神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的 启 示 ， 

并描述了 与 耶 稣 基 督 直 接 接 触 的 人 的 经 历 。因 为 他 们 与 基 督 之 间 存 在 密 切 关 联 ， 

所以他们的经历对我们具有规范性的意义。

立敕尔派批判施 莱 马 赫 和 他 的 跟 从 者 的 主 观 主 义 （因为主观主义将教理学从  

规 范 式 的 科 学 变 成 纯 粹 描 述 式 的 科 学 ），并 且 试 图 捍 卫 神 学 的 客 观 特 性 。他们宣  

称 自 己 的 教 理 源 自 历 史 性 的 启 示 ，即 神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的 启 示 ，记 载 在 福 音 书 里 ， 

也就是体现在耶稣的生活和祂的教导中的启示，尤其体现在祂作为神国度的创立  

者 的 工 作 中 。他 们 经 常 将 启 示 说 成 神 学 的 来 源 。然 而 ，这 并 不表示他们将这视为  

神 学 教 义 的 直 接 来 源 。他 们 甚 至 明 确 地 否 认 应 当 作 如 此 想 ，而 这 是 非 常 自 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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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他 们 将 经 文 来 源 限 定 为 神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的 历 史 启 示 ，一 个 问 题 自 然 产 生 了 ， 

就 是 这 种 限 定 有 何 依 据 ？它 只 能 立 足 于 教 会 的 信 心 上 。信 心 牢牢地抓住历史启示  

中 对 基 督 徒 生 活 有 真 正 价 值 的 要 素 ，因 为 它 们 引 发 真 正 的 敬 虔 。这些被如此支取  

的 要 素 ，构 成 了 教 义 体 系 的 素 材 。因此，教 会 的 信 心 才 是 神 学 真 正 的 直 接 来 源 ，这 

样 ，神 学 体 系 的 内 容 终 究 只 能 以 主 观 的 方 式 来 裁 定 。信 心 介 入 到 “在基督里的历  

史 启 示 ”和 “神 学 家 ”之 间 。敬 虔 的 意 识 仍 然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但 是 ，即便如此，立 

敕 尔 派 彻 底 的 主 观 主 义 立 场 仍 未 显 明 出 来 。教 理 学 不 应 当 被 视 为 “关于信心客体  

的 科 学 ”，而 应 当 被 视 为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科 学 ”。27劳勃斯坦说，教理学家的任务  

“在 于 分 析 教 会 的 信 仰 发 展 教 会 信 仰 的 内 容 将 教 会 所 确 认 的 整 合 在 一 起 ”2 8他 

关 注 信 心 对 启 示 的 理 解 ，根 据 宗 教 知 识 的 特 殊 理 论 ，考 虑 信 心 的 资 料 ，而他使用  

的 测 验 方 法 主 要 是 一 种 实 用 主 义 式 的 方 法 。在宗教中行 得 通 的 ，就 是 神 学 的 真 理 。 

贾 维 （G arvie) 说 ，根 据 立 敕 尔 的 观 点 ， “一 项 教 义 是 正 确 的 ，并非因为它包含在  

圣 经 中 ，而 是 因 为 它 在 经 历 和 实 践 上 得 到 了 证 实 。” 29

基 督 徒 意 识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这 观 念 在 当 今 的 神 学 文 献 中 是 相 当 普 遍 的 。甚至  

鄂 兰 根 学 派 也 以 “经 历 ”作 为 自 己 的 出 发 点 ，尽 管 特 尔 慈 诉 诸 于 一 般 的 宗 教 历  

史 ，他 也 未 能 成 功 地 超 脱 于 施 莱 马 赫 和 立 敕 尔 的 主 观 主 义 之 上 。沃伯明原则上回  

到 了 施 莱 马 赫 的 观 点 ，甚 至 沙 德 在 强 调 以 神 为 中 心 时 ，也没有 逃 脱 施 莱 马 赫 的 主  

观 主 义 。我 们 可 以 在 冷 梅 的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教 义 》 （Lem m e， Chrisrifche 

GZawbensZehre X 舒 兹 的 《福 音 派 教 理 学 基 础 》（Schultz， Grundriss der evangeZischen  

Dogmcxtifc) 中 发 现 同 样 的 经 历 式 的 观 点 。它 也 是 荷 兰 的 伦 理 神 学 的 特 征 。在 美 国 ， 

一 些 人 将 基 督 徒 意 识 视 为 神 学 的 来 源 ，例 如 布 朗 的 《基 督 教 神 学 纲 要 》 （W m . 

A dam s B row n，C hristia/i TTieoZogy in Ouriine ) 、贝 克 维 兹 的 《基 督 教 神 学 的 本 质 》 

( B eck w ith，R ea Z itie so /C h r istia n  TTieoZogy) 、麦 敬 铎 的 《神 学 是 一 门 实 证 科 学 》 

( D . C . M acin- tosh, TTieoZogy as an EmpirfcaZ S c ie n c e) 、福 斯 特 的 《基督教信仰  

的 现 代 表 述 》 （G. B . F oster， C hristianity in its M o d em  E x p ressio n) 。许多釆用这  

立场的人，仍 然 倾 向 于 承 认 圣 经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是 客 观 的 权 威 ，尽 管 并 不 是 神 无 误  

默 示 的 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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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aftan, The Truth o 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 p. 409 〇
28 Lobstein, An Introduction to Protestant Dogmatics,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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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徒 意 识 是 神 学 的 唯 一 来 源 ，甚 至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之 一，这 种 观 念 也 面 对 一  

些 明 显 的 异 议 ：（1 )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是 接 纳 并 消 化 神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决 

定了基督徒经历的性质，而非反过来。（2 ) 在 解 释 自身的经历时，人 总 是 陷 于 一 种  

危险，就 是 将 “从人而来的”经 历 和 “从神而来的”经历混淆，并 允 许 个 人 或 社 群  

的 不 完 全 思 想 限 制 自 己 的 神 学 ，使 之 成 为 自 身 神 学 的 前 提 条 件 。（3 ) 神 学 中 许 多  

最 重 要 的 真 理 都 是 无 法 经 历 的 。在 严 格 的 意 义 上 ，人 不 可 能 经 历 神 ，尽管人可以  

经历神的各样运行。人 如 何 经 历 客 观 的 历 史 事 实 呢 ？例如；世界的被造、人 的 堕 落 、 

逻各斯的成为肉身、基督代赎性的死亡、基督从死里复活、基 督 有 形 有 体 的 再 来 ， 

等等。若 想 在 这 件 事 情 上 前 后 一 致 ，会 导 致 以 下 两 个 结 果 中 的 一 个 ：要 么 将 经 历  

无 法 背 负 的 重 担 强 加 于 它 ，或 者 它 将 会 使 神 学 严 重 地 枯 竭 。（4 ) 对 于 在 基 督 徒 意  

识—— 连同其正向潮流、逆 向 潮 流 ，以及所有的起伏变化—— 里的资料的解释是一  

个 过 程 ，这 个 过 程 如 此 脆 弱 ，人 在 解 释 时 也 易 于 出 错 ，以 至 于 能 从 中 获 取 令 人 满  

意的推论极有可能非常少。绝 对 真 理 根 本 无 法 按 照 这 种 方 式 来 获 取 ，但这正是教  

理神学致 力 的 目 标 。（5 ) 尽 管 使 人 得 救 的 信 仰 至 少 在 一 般 意 义 上 确 实 暗 示 一 个 教  

义体系，但 不 能 由 此 得 出 ，这 样 的 体 系 可 以 从 基 督 徒 意 识 中 演 绎 出 来 ，即便这或  

多或少是在圣经的掌控之下。符 兰 克 试 图 从 重 生 的 原 则 得 出 整 个 体 系 ，但是我们  

很 难 说 他 是 成 功 的 。（6 ) 有 一 个 非 常 令 人 惊 讶 的 事 实 ，即 那 些 如 此 自 信 地 将 基 督  

徒意识说成神学来源的人，却 时常坚持说，神 学 的 发 表 应 当 受 圣 经 的 试 金 石 检 验 ， 

唯 独 当 它 们 与 神 “成文的圣言”相 符 合 ，它 们 才 能 被 视 为 构建神学体系的可靠素  

材 。

基 督 徒 经 历 或 基 督 徒 意 识 并 不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这 个 事 实 并 不 表 示 ，它不是建  

构 教 理 体 系的一个要素，甚 至 一 个 重 要 的 要 素 。一 些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例 如 亨 利 • 

史密斯、范 乌 斯 特 兹 （ Van O osterzee) 、麦 克 弗 森 （M cP herson) 和 华 腓 德 ，甚至  

将它说成神学的真实来源，尽管它仅仅是 附 属 的 来 源 。不过，华 腓 德 说 ， “若非我  

们有基督徒经历的标准及其教理性内涵，为了我们而被记录在成文圣言的明晰篇  

章中，我们可能就只能汲取出非常少的、令人满意的推论。” 3()然 而 ，如果我们谨  

记 ，宗 教 知 识 与 所 有 其 他 的 知 识 不 同 ，它 并 非 基 于 人 自 己 对 真 理 的 洞 见 ，也不是  

基 于 任 何 人 的 权 威 ，而 是 单 单 立 足 于 神 的 权 威 ，这 样 ，我 们 感 到 宗 教 意 识 几 乎 不

Warfield, ITie Jdea 〇/ Systematic TTieoZogy， in Stucifes fn TTieoZogy，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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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被 视 为 神 学 的 独 立 来 源 。试 图 使 人 在 这 方 面 获 取 自 主 权 ，一方面使人面对自然  

神 论 的 危 险 ，因 为 自 然 神 论 使 人 独 立 于 神 ；另 一 方 面 使 人 面 对 泛 神 论 的 危 险 ，因 

为 泛 神 论 将 人 与 神 等 同 。圣 经 从 来 没 有 将 基 督 教 意 识 指 为 真 理 的 来 源 和 标 准 。此 

外 ，宗 教 意 识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由 人 的 生 活 环 境 所 决 定 的 ，会呈现出许多重大的差  

异 ，因此，它 不 能 被 视 为 一 种 独 立 的 来 源 。

与 此 同 时 ，宗 教 意 识 会 一 直 是 建 构 教 理 神 学 体 系 时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唯有基  

督 徒 神 学 家 能 够 正 确 地 看 待 神 的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也因此有资格对其进行系统  

的描述。神 学 家 的 “信 心 ”不 能 被 视 为 活 水 涌 流 的 源 泉 ，尽管如此，信心仍是一个  

渠 道 ，将 圣 经 中 持 续 涌 流 的 源 泉 带 到 他 那 里 。神 学 家 个 人 支 取 启 示 的 真 理 ，会自 

然 地 反 映 在 他 对 寘 理 的 建 构 中 。教 理 学 家 在 从 事 自 己 的 工 作 时 ，根 本 不 可 能 将 个  

人 的 认 信 撇 在 一 边 ，也 不 可 能 将 他 所 属 教 会 的 共 同 认 信 撇 在 一 边 。神学劳动的成  

果 必 然 带 有 个 人 的 印 记 。此 外 ，基 督 徒 经 历 可 以 验 证 基 督 宗 教 的 许 多 真 理 ，并且  

在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中 显 明 为 活 生 生 的 实 际 。尽管这并没有在神 的 话 语 所 记 录 的 真 理  

之 外 添 加 任 何 东 西 ，然 而 ，经 历 可 以 大 大 强 化 人 对 真 理 的 主 观 体 悟 ，因此具有极  

大 的 护 教 学 价 值 。

Z 获取并处理素材的方法

人 们 曾 经 推 荐 并 且 应 用 获 取 、处 理 神 学 真 理 的 若 干 方 法 ，以下几种可以被视  

为 最 重 要 的 方 法 。

A . 思 辨 法 。 “思 辨 ”一 词 用 于 神 学 和 哲 学 上 ，并 非 总 是 具 有 相 同 的 含 义 。思 

辨 式 思 维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仅 仅 是 经 验 主 义 （E m p iric ism ) 的对立面，经 验 主 义 主 张  

一 切 知 识 都 应 当 立 足 于 经 历 。立 场 一 贯 的 经 验 主 义 将 所 有 知 识 简 化 为 ：对感官可  

以 直 接 观 察 到 的 事 物 的 理 解 ，也 因 此 被 称 为 感 官 论 （S en sualism ) 。它会产生出对  

特 定 事 实 的 知 识 ，但 不 承 认 将 这 些 事 实 连 为 一 整 个 生 机 体 的 普 遍 定 律 和 法 则 ，因 

此 ，这 实 际 上 等 于 否 认 了 一 切 科 学 知 识 。理 性 的 功 用 是 要 超 乎 个 别 的 、依情况而  

异 的 事 实 ，并 试 图 在 其 中 找 出 普 遍 且 必 要 的 法 则 ，将个别的事实和观念统一为一  

个整 体 ，并 赋 予 它 们 系 统 的 连 贯 性 。理 性 的 这 种 功 用 有 时 被 称 作 “思 辨 ”。这种意  

义 上 的 思 辨 ，是 将 任 何 知 识 提 升 到 科 学 层 面 所 绝 对 必 须 的 ，因此 ，神 学 也 不 可 避  

免 地 使 用 思 辨 法 。教 理 神 学 致 力 于 对 “神与 受 造 物 之 间 关 系 ”的知识进行系统的  

阐 述 ，因此，若 不 使 用 理 性 的 组 织 功 能 ，教 理 神 学 就 永 远 无 法 完 成 这 项 任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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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神学领域中，这 并 不 是 依 附 在 “思辨”和 “思 辨 法 ”这两个语 词 上 的  

一 般 含 义 。它 反 而 是 指 一 些 哲 学 家 和 神 学 家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他 们 拒 绝 将 自 己 的 立  

足 点 建 立 在 既 定 的 事 实 上 ，并 试 图 以 一 种 先 验 的 （a p r io r f) 方 式 构 建 一 个 体 系 ， 

也 就 是 说 ，完 全 不 考 虑 借 观 察 和 实 验 得 出 的 资 料 。它 使 用 纯 粹 的 演 绎 法 ，从 绝 对  

到 相 对 ，从 共 相 到 殊 相 。弗 莱 明 （F lem in g) 说 ，这 种 方 法 的 特 征 在 于 “并非从研  

究 的 主 体 出 发 ，而 是 从 某 些 判 断 出 发 ，思 维 本 身 将 这 种 ‘判 断 ’当 作 一 切 思 想 必  

要的、主要的依据。” 3 1使用这种方法时，真理的检验 取 决 于 不 同 命 题 之 间 的 连 贯  

性 和 一 致 性 。凡 是 根 据 逻 辑 法 则 提 出 的 任 何 观 点 ，都 必 须 被 视 为 正 确 的 。这 正是  

培 根 （B a co n )所指的方法，他说： “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从良_己農中吐鱼结网。” 

思 辨 法 纯 粹 使 用 抽 象 的 思 维 ，并 且 假 设 ，思 想 世 界 就 是 现 实 世 界 。凯 夫 坦 指 出 了  

思 辨 法 的 独 特 性 ，他 说 ： “它 是 基 于 一 种 假 设 ，也 就 是 人 类 思 维 有 一 种 与 生 倶 来  

的 创 造 功 能 ；人 类 思 维 中 蛰 伏 着 想 要 将 知 识 扩 充 到 所 有 经 历 之 外 的 能 力 ，而这只  

需 要 借 着 与 其 他 事 物 互 动 来 唤 醒 这 种 能 力 ，为 所 谓 的 ‘思 维 定 律 ’ （ Laws o f  

T hought) 加添一种超自然意义。” 3 2卡 迪 考 （C aldecott) 这 样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完整教义的核心是 :必要的思想 （ N ecessary thought)是 由 理 智 的 经 历 （ in te lligent  

ex p er ien ce) 构 建 而 成 的 ；而 它 所 介 绍 的 ‘观念’或 ‘客体’，有 权 要 求 我 们 将 它  

当 成 真 实 的 来 全 心 相 信 。我 们 有 一 些 理 智 的 经 历 ，那 是 真 实 的 ，被 视 为 理 所 当 然  

的 ；这 是 需 要 解 释 的 事 实 ：无 论 是 什 么 观 念 、思 想 ，或信 念 ，只要能被证明为其中  

必然 会 涉 及 或 暗 示 为 它 的 基 础 的 ，就 是 一 种 真 实 的 思 想 ；至 少 如 同 资 料 本 身 一 样  

地真实。” 3 3根据这种方法，人的理性不仅是思维的工具，更 是 思 维 的 来 源 ，一切  

必 要 的 、连 贯 的 思 维 也 都 是 真 实 的 。不 单 哲 学 是 从 人 类 思 维 中 延 展 出 来 的 ，神学  

也 是 从 人 类 思 维 中 延 伸 出 来 的 （黑 格 尔 认 为 神 学 是 用 一 些 象 征 符 号 表 达 的 哲  

学 ）。黑格尔的 哲 学 为 这 种 方 法 提 供 了 典 型 的 实 例 ，这 个 实 例 也 被 绝 对 唯 心 主 义  

者的著作所依循。

应 用 上 面 所 定 义 的 思 辨 法 要 面 对 一 些 明 显 的 异 议 ：（1 ) 它将 人 的 意 识 描 述 为  

绝 对的思想，并且假设人的意识是神学的来源。但是，正 如 我 们 在 前 面 看 到 的 ，人 

的意识根本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2 ) 按照这种方法，我 们 会 完 全 转 人 思 想 领 域 ，

F lem in g , VocabuZa7y 〇/ the PhiZosophicaZ Scfe7ice，p. 486。

Kaftan， TTie TVut/i 〇/  the Chrfstia7i ReZfgion II，p. 231。

Caldecott， TTie Philosophy o/_ReZigion, p.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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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法 触 及 我 们 精 神 生 活 之 外 的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客 观 的 、独 立 的 事 物 ，然而，在神学  

中，我 们 所 关 注 的 正 是 客 观 事 实 。有 人 会 说 ，凡是人所想的都 是 客 观 真 实 的 ，但这  

是 一 种 毫 无 根 据 的 想 法 。（3 ) 它 忽 视 了 基 督 教 的 历 史 事 实 ，这 些 事 实 是 完 全 独 立  

于 人 的 理 性 而 存 在 ，也 不 是 能 从 理 性 推 论 而 得 的 。此 外 ，它 仅 限 于 非 常 笼 统 的 观  

念，因 为 正 如 施 莱 马 赫 所 指 出 的 ，纯 思 维 通 常 仅 限 于 “共相”，永 远 无 法 产 生 “殊 

相”。（4 ) 它 消 除 了 神 学 和 哲 学 之 间 的 本 质 区 分 ，使 神学成为纯理性的事物。根据  

黑 格 尔的观点，哲 学 是 按 照 纯 思 维 解 释 终 极 的 实 际 ，而 神 学 则 是 以画面的形式——  

也 就 是 ，根 据 想 像 —— 解 释 相 同 的 事 实 。哲 学 是 更 高 的 神 学 ，神 学 是 低 等 的 哲 学 。 

( 5 )它 剥 夺 了 信 心 真 正 的 、合 乎 圣 经 的 特 质 ，将 它 简 化 为 纯粹的认知能力。它是寻  

常 基 督 徒 的 知 识 ，只 能 透 过 思 辨 的 理 性 ，才 能 提 升 到 真 知 识 的 层 面 。因此，信心就  

变 得 有 点 像 诺 斯 底 主 义 者 的 信 心 （iri(mc; 〔p i5f c 〕），和 他 们 引 以 为 傲 的 “灵 知 ” 

( ”心(11(；〔̂ 71沉 &〕 ）是 有 区 别 的 。

B . 实 证 法 。 “实 证 法 ” （ em pirical m eth o d ; 或 译 为 经 验 法 ）和 “实 验 法 ”

( experim ental m ethod ) 这 两 个 词 经 常 交 换 使 用 。经 验 主 义 是 先 验 主 义 （ a  

的对立面。它 是 通 过 归 纳 法 获 取 知 识 ，而非通过演绎法获取知识。它 “不 

承 认 有 真 实 的 、确 定 的 知 识 ，除 非 是 通 过 经 历 获 得 的 ，它 也 拒 绝 一 切 先 验 的 知  

识”。经 验 学 派 神 学 家 一 般 将 经 历 式 的 宗 教 当 作 神 学 的 客 体 。在 研 究 这 个 客 体 时 ， 

他 们 试 图 使 用 当 代 科 学 的 方 法 ，也 就 是 ，观 察 法 和 归 纳 法 。在 人 类 宗 教 的 历 史 研  

究 和 宗 教 心 理 学 的 历 史 研 究 中 ，宗 教 成 为 仔 细 观 察 的 对 象 ，宗 教 的 一 切 现 象 都 应  

当 受 到 严 格 的 审 查 。这 些 现 象 被 仔 细 地 描 述 和 分 类 之 后 ，应 当 根 据 一 般 原 则 来 解  

释 它 们 ；在 仔 细 制 订 这 些 原 则 之 后 ，它 们 反 过 来 也 得 到 进 一 步 的 观 察 验 证 。如此  

搜 集 来 的 材 料 ，最 后 被 构 建 为 一 个 体 系 ，这 就 构 成 一 种 宗 教 哲 学 ，而非一种神学  

真 理 体 系 。

前 面 的 描 述 只 是 非 常 笼 统 的 ，并 没 有 表 明 实 验 方 法 的 不 同 变 体 ，而这些变体  

是 相 当 多 的 。麦 敬 铎 将 他 所 讲 的 奥 秘 型 、折 衷 型 、科 学 型 的 方 法 都 归 在 实 证 法 之  

下 。3 4 沃 伯 明 提 到 一 种 宗 教 心 理 学 方 法 ，并 且 称 之 为 施 莱 马 赫 一 詹 姆 斯 式  

(S c h e ie r m a c h e r ia n -J a m e s ia n )的 方 法 ，冷 梅 称 他 使 用 的 这 种 方 法 为 “实 证 描 述  

法” （ 心 *yerfphve M e认〇心 ）。现存的多种 变 体 是 人 们 试 图 克 服 实 证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Macintosh， as a汀五mpfricaZ Science, pp. 7 ff〇

88



第 4 章♦ 教理学的任务、方法和分题

法 的 一 些 弊 病 所 产 生 的 ，也 是 为 了 回 应 以 下 的 异 议 ：实 证 法 是 完 全 主 观 的 ；它纯  

粹 是 个 人 式 的 ，因 此 不 具 有 普 遍 的 效 力 ；它 将 神 学 简 化 为 人 类 学 中 髙 度 专 业 化 的  

一个分支 。 一 些 现 代 神 学 家 意 识 到 ，他 们 必 须 按 照 神 学 方 法 处 理 一 切 内 容 ，这要  

求他们作出非 常 特 别 的 努 力 。麦 敬 铎 想 要 使 人 清 楚 地 明 白 ，神 是 他 “作为实 证 科  

学的神学”的 客 体 。沙德则非常明确地盼望 他 的 神 学 是 以 神 为 中 心 的 。

施莱马赫可以被视为神学上的实证方法之父。立敕尔和 立 敕 尔 派 都 反 对 他 的  

主观主义，并 且 提 出一种比较客观的方法，然而，归 根 究 柢 ，甚 至他们的方法也是  

实验式的。鄂 兰 根 学 派 的 神 学 家 们 继 续 使 用 这 种 方 法 ，甚 至 特 尔 慈 也 没 有 完 全 与  

这种进路分道扬镳。沃伯明的宗教心理学方法，事 实 上 是 回 到 了 施 莱 马 赫 的 立 场 ； 

甚 至 沙 德 也认为神主要存在于灵魂的经历中。因此，当 代 神 学 的 典 型 特 征 是 在 人  

里 面 寻 找 神 ，认 为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神 与 人 是 连 续 的 （译 按 ：即 泛 神 论 式 的 观 点 ）。 

巴特确实强调神和人之间的无限距离，而 且强调人只能通过特殊启示这个途径来  

认识神。但 是 ，如果人们问到，神 的 启 示 在 哪 里 ？巴 特 就 答 不 上 来 了 ，因 为 （巴特 

认 为 ）启 示 并 没 有 客 观 的 、独 立 的 存 在 。启 示 并 非 以 一 种 明 确 的 形 式 存 在 ，以至 

于 一 个 人 可 以 说 ，它在这里。圣 经 不 应 当 被 视 为 神 无 误 默 示 的 圣 言 。它仅仅是为  

神 对众先知的原始启示、尤其是在基督里 的 原 始 启 示 作 见 证 。唯有神直接向人的  

灵魂讲话，人 才 能 说 神 的 启 示 在 这 里 。唯 独 借 着 圣 灵 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的特别  

运 行 ，这 些 话 才 能 被 视 为 神 的 话 。唯 有 对 那 些 在 信 心 中 转 向 神 的 人 而 言 ，神的话  

才是神的启示。对接受的人来讲，接 受 这 种启示是一个独特的经历。严 格 来 讲 ，教 

会 的 宣 讲 能 源 自 任 何 其 他 的 来 源 吗 ？如 果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那 么 ，巴特在何种程度  

上 真 的 摆 脱 了 实 验 方 法 呢 ？可 以 说 ，根 据 巴 特 的 观 点 ，教 会 宣 讲 必 须 被 圣 经 所 证  

实 的 原 始 启 示 检 验 ，但 这 并 没 有 带来任何的改变。大 多 数 实 验 主 义 神 学 家 认 为 ： 

在某种 意 义 上 ，圣经是神学研究的标准。罗 斯 顿 （R o lsto n ) 的观点并不令人感到  

惊讶 ，他 说 ： “论 到 巴 特 派 的 前 提 ，没 有 任 何 方 法 能 够 阻 止 人 墮 入 巴 特 派 自 身 憎  

恶的立场。这 个 体 系 必 然 倾 向 于 一 种 庞 大 的 主 观 主 义 ，每 一 个 人 都 可 以 为 自 己 断  

定圣经中哪一部分是对他具有权威的。” 35

无 论 实 证 法 在 现 代 神 学 中 多 么 流 行 ，它 仍 然 面 对 以 下 几 个 重 大 异 议 。（1 ) 这 

种 方 法 的 应 用 本 身 （e o i p w ) 排除了 以 神 为 神 学 的 客 体 ，因为我们不可能用实验

R olston， A Conservative ioofcs to B art/i and  S rurm er，p. 10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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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研究神。靠 观 察 和 经 历 也 不 可 能 检 验 神 。如 果 一 些 使 用 实 证 法 的 人 感 觉 到 ， 

在 神 学 研 究 中 ，他 们 应 当 超 越 宗 教 现 象 的 知 识 ，去 认 识 神 。并且 确 实 努 力 尝 试 朝  

那 个 方 向 迈 进 ，他 们 的 做 法 实 际 上 是 以 牺 牲 实 证 法 为 代 价 的 。（2 ) 因为实证法处  

理 经 历 式 宗 教 的 现 象 ，而 非 以 神 为 自 己 的 客 体 ，它实际上根本无法成功地构建一  

种 神 学 体 系 ，只 能 算 作 一 种 宗 教 心 理 学 研 究 。詹 姆 斯 的 《宗 教 经 历 的 多 样 性 》 （ ITxe 

V arieties o/jR eK gious E xp erien ce) —书 被 视 为 实 证 法 的 典 型 产 物 。但 是 ，无论这  

本 书 多 么 重 要 ，它 并 不 是 神 学 性 的 书 籍 。（3 ) 严 格 使用实证法，即使是在宗教研究  

中 ，也 无 法 使 人 超 越 表 面 现 象 。外 在 的 检 验 可 以 应 用 在 宗 教 生 活 中 的 现 象 ，却不  

能 应 用 在 内 在 生 命 的 本 身 ，不 能 用 在 灵 魂 的 深 处 —— 它 是 宗 教 经 历 的 来 源 。实证  

法 简 单 ifif纯 粹 地 与 一 种 空 洞 的 、缺 乏 统 一 性 或 良 心 的 现 象 主 义 绑 定 在 一 起 ，它甚  

至 不 能 被 冠 以 “科 学 ”之名。（4 ) 最 后 ，即 使 实 证 法 不 再是纯粹经验式的，也容许  

反 思 和 推 断 的 有 效 性 ，并 容 许 使 用 一 般 的 思 维 范 畴 ，但是，在 多 数 情 况 下 ，并不会  

超 越 对 意 识 （以 及 它 们 不 断 的 波 动 变 化 ）的主观状态的描述。其结果就是纯粹的  

描 述 式 科 学 ，而 不 是 一 门 具 有 规 范 意 义 的 科 学 。它 摒 弃 了 客 观 宗 教 的 领 域 ，并试  

图 在 主 观 宗 教 的 领 域 中 获 取 胜 利 。

C. 分 类 综 合 法 （ The genetico-synthetic m eth od) 。这种方法有 时 被 称 作 神 学  

方 法 ，或 权 威 的 方 法 ，因 为 它 假 设 ：神 在 圣 经 中 的 自 我 启 示 是 神 学 的 “外在知识  

论 原 理 ” （ princip ium  cognoscencK ex tern u m ) 。这 里 的 前 设 是 ：神 学 的 客 体 是 神 ， 

而 不 是 宗 教 ；而 我 们 之 所 以 能 认 识 这 个 客 体 ，仅 仅 是 因 为 神 启 示 了 自 己 。因此，神 

学 所 处 理 的 素 材 ，并 不 是 源 自 基 督 徒 的 意 识 ，而 是 来 自 神 客 观 的 特 殊 启 示 。唯有  

这 种 自 我 启 示 能 够 给 我 们 关 于 神 的 绝 对 可 靠 的 知 识 。从 任 何 其 他 来 源 —— 例 如 ， 

自 然 和 基督徒意识一 - 获 取 的 知 识 ，都 必 须 受 到 神 的 话 的 检 验 。

根 据 这 种 方 法 ，尽 管 教 理 学 家 站 稳 自 身 教 会 信 仰 告 白 的 立 场 ，然 而他在构建  

自己的教 理 体 系 时 ，仍 然 是 从 圣 经 中 获 取 素 材 。教 理 学 家 获 得 了 丰 富 的 研 究 成 果 ， 

尤 其 是 在 解 经 学 、启 示 历 史 或 圣 经 神 学 上 ，也 试 图 证 明 为 什 么 教 会 中 的 教 理 并 非  

根 植 于 圣 经 中 的 个 别 章 节 ，而 是 根 植 于 整 本 圣 经 ，并 且 是 按 照 一 种 生 机 的 方 式 ， 

从 神 的 启 示 发 展 出 来 的 。因为 ，就 他 是 从 圣 经 搜 集 素 材 看 ，这 种 方 法 可 以 被 称  

为 归 纳 法 ，但 这 里 的 归 纳 法 不 应 当 被 视 为 某 种 实 验 式 的 方 法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赫 

治 和 艾 德 加 （E d gar) 就 是 使 用 实 验 式 的 方 法 。对 教 理 学 家 来 说 ，圣经不仅 仅 启 示  

了 特 定 的 事 实 ，人 可 以 根 据 他 所 生 活 的 时 代 ，按 照 他 看 为 合 适 的 、按 照 他 认 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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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 的 方 式 来 解 释 ；圣 经 也 对 这 些 事 实 给 出 了 无 误 的 解 释 ，教理学家不能随意将  

这 解 释 完 全 拋 在 一 边 ，而必须将它们当作权威来接受。

在 使 用 综 合 法 时 ，神 学 家 不 仅 要 从 圣 经 获 取 个 别 教 义 ，反而应当将圣经中的  

事 实 和 话 语 所 启 示 的 整 体 当 作 神 的 真 理 来 接 受 。这 些 事 实 是 启 示 真 理 的 体 现 ，而 

真 理 清 楚 地 阐 明 了 圣 经 中 的 事 实 。神 学 家 以 统 一 的 方 式 看 待 圣 经 中 的 教 导 ，因为 

圣 经 以 许 多 不 同 方 式 表 明 ，彼 此 独 立 的 教 义 是 如 何 相 互 关 联 的 。神学家将这些素  

材 存 记 在 心 ，并 且 试 图 按 照 合 乎 逻 辑 的 方 式 构 建 自 己 的 体 系 ，从作为宗教真理源  

头 的 圣 经 提 供 教会信仰告白中或许仍然缺少的环节，并且要人注意到在真理的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哪 些 教 理 偏 离 了 圣 经 。神 学 家 会 持 续 不 断 地 努 力 ，以阐明一切智慧  

和 知 识 的 宝 库 ，就是隐藏在基督里、并 在 圣 经 中 启 示 的 。

三、教理学的分题

关 于 教 理 学 素 材 的 恰 当 分 类 ，人 们 中 间 存 在 多 种 不 同 的 观 点 。分类的原则来  

自神学的内容、神学内容的素材的来源、处 理 素 材 的 方 法 、神 学 的 历 史 发 展 。自然 

地 ，我 们 不 能 武 断 地 选 择 这 个 原 则 ，而 是 应 该 选 取 与 神 学 主 题 密 切 相 关 的 方 法 ， 

应当覆盖整个领域，并确保每一部分具有合理的地位，保 持 各 个 部 分 的 恰 当 比 例 。 

按 照 逻 辑 ，神学似乎应 当 像 所 有 其 他 的 科 学 一 样 ，其 分 类 原 则 不应当取决于神学  

的来 源 、神 学处理素材的方式、或 神 学 的 历 史 发 展 ，而 应 当 非 常 明 确 地 取 决 于 神  

学 的 内 容 。下列几点是更正教教会从宗教改革以来所釆用来区分教理学素材的一  

些 最 重 要 的 方 法 。

1.三一论分题法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加 尔 文 和 慈 运 理 为 教 理 学 素 材 的 三 一 论 分 题 法 开 辟 了 道 路 。 

他 们 的 分 类 法 并 非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三 一 论 分 题 法 ，而 是 源 自 《使 徒 信 经 》。他们的  

谈 论 次 序 是 ：神是创造者、神是救赎者、神 是 使 人 成 圣 的 那 一 位 ，附带一个单独的  

部 分 ，处理 教 会 和 圣 礼 。荷 兰 神 学 家 雷 德 克 （ M elchior L eydekker, 生 于 1642年 ） 

是 佛 依 狄 （V o etiu s) 的追随者之一，也是第一个使用严格意义的三一论区分法的  

人 。然 而 ，这种方法并没 有 流 行 起 来 。黑 格 尔 认 为 三 位 一 体 的 教 义 是 基 督 教 的 核  

心 教 义 ，他 将 三 一 论 分 题 法 再 次 放 到 首 要 地 位 ；马 海 尼 基 （M arhein ek e) 和马敦  

生 （M artensen)也追随他。这种方法在教理学中自然导致对形而上学的不当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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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逻 辑 上 ，它 不 讨 论 三 位 一 体 的 教 义 。这种方 法 只 能 在 预 备 性 的 章 节 中 当 作 前 提  

来 处 理 。此 外 ，这 种 方 法 过 分 强 调 神 格 中 的 不 同 位 格 ，很 容 易 会 遮蔽这个事实，即 

“神 的 外 在 行 动 〔 opera ad e x t r a 〕都 是 基 本 行 动 〔 opera essen tia H a〕”，也就是

说 ，是 神 的 整 个 存 有 的 工 作 ，并 赋 予 它 们 “个 人 行 动 ” （ opera p erso n a- K a) ---

即 不 同 位 格 的 工 作 —— 的外形。最后，在 这 个 架 构 下 ，人论和救恩论的不同要素并  

无 法 找 到 自 己 合 适 的 地 位 。基 于 这 些 理 由 ，这 种 分 题 法 并 不 受 人 欢 迎 ，也不值得  

受 到 表 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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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分题法

尽 管 综 合 式 的 分 题 法 是 从 神 开 始 ，然 后 进 一 步 讨 论 人 、基督、救 赎 、等等 ，直 

到 最 终 将 所 有 的 主 题 都 讨 论 完 毕 ，然而 ，由 加 里 斯 图 （C alixtus, 1 6 1 4 - 1 6 5 6 )提出 

的 分 析 式 分 题 法 ，却 从 一 开 始 就 先 考 虑 神 学 的 终 极 肇 因 或 结 局 ，也 就 是 幸 福 ，然 

后 才 进 一 步 讨 论 神 学 的 主 题 （神 、天使、人、罪 ），最 后 才 处 理 借 用 什 么 方 法 （预 

定 、道 成 肉 身 、基 督 、称 义 、圣 道 、圣 礼 ，等 等 ）来 确 保 这 个 主 题 。它无疑给人留  

下 一 种 奇 怪 的 印 象 ，即神学应当 从 结 局 开 始 ，且 结 局 应 该 是 幸 福 ，而 非 神 的 荣 耀 。 

同 样 奇 怪 的 是 ，第 二 部 分 将 神 、天使、人 并 列 ，仿 佛 无 论 对 谁 而 言 ， “幸福”都是  

神 学 的 目 的 。此 外 ，第 三 部 分 并 没 有 公 正 地 处 理 救 恩 论 ，因 为它在一些话题上保  

持 沉 默 ，例 如 ：重生、呼召、回转、信心、成 圣 和 善 行 。尽 管 如 此 ，若干路德宗神学  

家 都 遵 循 加 里 斯 图 的 方 法 ，虽 然 这 种 方 法 在 今 天 并 不 受 青 睐 。

3 .圣约分题法

柯 塞 由 （C o cceju s; 编 按 ：即 Johannes C o c ce iu s) 是第一个从圣 约 观 念 提 取  

分 类 原 则 d iv fs io n is) 的 人 。他 区 分 并 相 继 讨 论 行 为 之 约 （ /o e d u s  

n atu rae e t op eru m ) 和 恩 典 之 约 （ /o ed u s g r a t ia e) 连 同 它 的 三 个 分 部 ：律法之前  

(a n te  Zegem) 、律 法 之 下 （ sub Zege) 和 律 法 之 后 （p o s t k g e m ) 。在荷兰的改革  

宗 神 学 家 当 中 ，魏 修 斯 （W its iu s) 和 费 劬 噶 （V itr in ga) 遵 循 柯 塞 由 的 观 点 ，但是  

在 其 他 的 圈 子 里 ，他 的 体 系 并 未 受 人 欢 迎 。甚 至 在 改 革 宗 神 学 里 ，这种体系也只  

是 昊 花 一 现 。在 美 国 的 长 老 会 当 中 ，桑 威 尔 博 士 遵 循 一 种 类 似 的 区 分 方 法 。他从  

神 的 道 德 统 治 获 取 分 类 原 则 ，并 按 照 简 单 的 形 式 处 理 道 德 统 治 ：被行为之约修正  

的 道 德 统 治 、被 恩 典 之 约 修 正 的 道 德 统 治 。在 这 种 区 分 方 法 中 ，分题原 则 显 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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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源 自 教 理 学 的 内 容 ，而是源 自 教 理 学 的 发 展 历 史 。它 的 出 发 点 是 神 和 人 之 间 的  

约 ，自 然 只 能 通 过 导 论 的 方 式 来 探 讨 神 论 和 人 论 。此 外 ，它 实 际 上 消 除 了 启 示 历  

史 和 教 理 学 之 间 的 界 限 ，剥 夺了教理学的绝对性，并 且 导 致 不 断 的 重 复 。

4_基督论分题法

欧 洲 和 美 国 的 若 干 神 学 家 认 为 ，真 正 的 基 督 教 神 学 应 当 是 以 基 督 为 中 心 的 ， 

因此，应当从基督或基督的拯救工作提取分类的原则。哈 斯 （H a se) 、汤 马 修 ，舒 

兹 、史 特 朗 、富 勒 （A . F uller) 、 亨 利 * 史密斯、和 葛 哈 特 都 釆 取 这 种 立 场 。舒兹  

将神和世界、人 和 罪当作基督救恩的前提，之后，进 一 步 谈 论 神 子 的 拯 救 工 作 （基 

督 的 位 格 和 工 作 ）和神的灵的拯救工作（教会、恩典媒介、救 恩 次 序 〔ordo saZ w fe〕， 

救 恩 的 成 全 ）。史密斯遵循某种类似的过程，他 相 继 处 理 救 赎 的 前 因 、救 赎 本 身 、 

救 赎 的 结 果 或 （使 用 较 晚 期 的 语 词 ）救 赎 的 国 度 。这 种 方 法 所 受 的 谴 责 是 必 须 将  

神论、人 论 、罪论放置在整个体系之外，将它们当作绪论处理。基督确实是神启示  

的核心，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基督不能被当作出发点。此外，这 种 方 式 有 时 候 （例 

如 ，在 葛 哈 特 的 著 作 中 ）会 和 一 种 错 误 观 念 结 合 起 来 ，即 神 学 的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Cprincipium  cognoscendi e x te rn u m ) 是 基督，而 不 是 圣 经 。

5.基于国度观念的分题法

立敕尔以 神 的 国 为 其 神 学 的 核 心 ，在 立 敕 尔 的 影 响 下 ，一些神学家从这个重  

要 概 念 获取分题原则。立 敕 尔 本 人 并 没 有 使 用 这 种 分 题 方 法 ；立敕尔学派中一些  

最重要的神学家也没有，例如凯夫坦、黑林、和赫尔曼。范乌斯 特 兹 为 这 种 方 法 提  

供 了 一 个 不 是 很 有 说 法 力 的 例 证 。实 际 上 ，他 给 出 了 惯 用 的 综 合 分 题 法 ，仅仅是  

用 源 自 国 度 观 念 的 名 称 替 换 了 旧 标 题 下 的 各 种 分 题 。他 相 继 探 讨 神 或 至 高 的 王  

(神 论 ），人 或 主 体 （人 论 ），基 督 或 创 建 者 （基 督 论 ），救 赎 或 救 恩 （客观的  

救 恩 ），救 恩 之 路 或 章 程 （主 观 的 救 恩 ），教 会 或 培 训 学 校 （教 会 论 ），基督的  

再 临 或 天 国 的 完 满 实 现 （末 世 论 ）。这 种 方 法 纯 粹 是 形 式 化 的 ，根 本 不 是 以 具 有  

生机的方式从国 度 观 念 演 绎 出 来 的 。此 外 ，这 种 基 于 国 度 观 念 的 分 题 法 ，剥夺了  

教理学的神学特性，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神论、一般的人论、罪论和基督  

论多面化的意义根本不可能源自神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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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综合分题法

只 有 这 种 方 法 才 能 产 生 我 们 所 想 要 的 教 理 学 的 统 一 。它 的 出 发 点 是 神 ，并且  

根 据 其 他 事 物 与 神 之 间 的 关 系 展 开 接 下 来 的 讨 论 。它按照逻辑次序探讨不同的教  

义 ，也 就 是 说 ，按 照 教 义 在 人 思 想 中 出 现 的 次 序 ，这 本 身 也 是 最 容 易 理 解 的 处 理  

方 法 。按 照 这 种 处 理 次 序 ，除 了 第 一 项 ，每 一 项 真 理 都 必 须 与 前 一 项 真 理 连 起 来  

考 虑 ，以 便 最 清 楚 地 看 明 真 理 。神 是 神 学 中 的 基 础 真 理 ，因 此 自然应当被放在首  

位 。为 了 从 正 确 的 视 角 看 待 接 下 来 的 诸 项 真 理 ，必 须 以 这 个 基 本 真 理 为 依 据 。为 

此 ，人 论 必 须 先 于 基 督 论 ，基 督 论 必 须 先 于 救 恩 论 ，等等。我们将根据这种逻辑方  

法 依 序 探 讨 下 列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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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神 的 教 义 （神 论 ）。

贰 、人 的 教 义 （人 论 ）。

叁 、基 督 的 教 义 （基 督 论 ）。

肆 、 施 行 救 恩 的 教 义 （救 恩 论 ）。

伍 、 教 会 的 教 义 （教 会 论 ）。

陆、末 后 之 事 的 教 义 （末 世 论 ）。

进深研究问题

圣 经 神 学 和 教 理 神 学 有 何 不 同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怎 样 的 关 联 ？

将 神 学 真 理 系 统 化 ，面 对 哪 些 异 议 ？

现 代 神 学 家 们 在 教 理 真 理 的 来 源 和 标 准 之 间 作 出 了 怎 样 的 区 分 ？这 种 区 分 是 否  

可 靠 ？

为 什 么 应 当 将 圣 经 视 为 神 学 的 唯 一 原 理 ？

凯 波 尔 和 巴 文 克 如 何 区 分 “根 本 的 、监 管 的 、独特的原则” （p rin c ip iu m ) 和 “来 

源 ”或 源 泉 （/o n s) ?

当 代 对 基 督 徒 意 识 的 强 调 包 含 了 什 么 重 要 真 理 ？

关 于 教 理 学 的 任 务 ，特 尔 慈 、沙 德 和 巴 特 的 观 点 有 何 不 同 ？

巴 特 如 何 看 待 神 学 的 来 源 ？

教 理 学 家 能 否 不 带 任 何 偏 见 地 进 行 神 学 研 究 ？

什 么 是 奧 秘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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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尔 慈 的 宗 教 历 史 法 是 什 么 ？

什 么 是 实 用 主 义 式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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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拿

教 理 学 的 历 史

教 理 学 的 历 史 不 能 追 溯 到 使 徒 时 斯 ，只 能 追 溯 到 第 三 世 纪 初 ，那 时 俄 利 根 写  

了 他 的 《论首要原理 》 （ Ilepi ’Apx& v 〔 Peri A rc/id n 〕）。我们可以区分出几个不同  

的 时 期 ，即 古 老 天 主 教 时 期 、中世纪时期、宗 教 改 革 时 期 、更 正 教 经 院 神 学 时 期 、 

理 性 主 义 和 超 自 然 主 义 时 期 、现 代 神 学 时 期 。

一、古老天主教时期

在 这 段 时 期 的 初 期 ，亚历山 大 的 要 理 问 答 学 校 已 经 做 了 一 些 有 价 值 的 准 备 工  

作 ，但 是 ，直 到 第 三 世 纪 初 ，才 有 重 要 作 品 问 世 ，可以称为对神学真理进行系统的  

阐 述 。事 实 上 ，在 古 老 天 主 教 时 期 ，教 会 在 系 统 神 学 领 域 只 留 下 了 三 本 极 有 价 值  

的著作，但 连 这 些 著 作 也 是 相 当 有 缺 陷 的 。

1 ■俄利根的《论首要原理》 （nspi’Apx& v 〔 Peri 〕）

俄 利 根 是 第 一 个 将 素 材 构 建 成 貌 似 神 学 体 系 的 人 。他 的 作 品 大 概 写 于 主 后  

2 1 8年。作 者 试 图 将 教 会 的 教 义 转 化 为 一 门 思 辨 式 的 科 学 ，以迎合当时的文化和哲  

学 阶 层 。他 的 伟 大 志 向 是 将 信 仰 的 内 容 发 展 为 一 门 科 学 ，这 种 科 学 无 需 立 足 于 权  

威 ，仅 仅 立 足 于 自 身 与 生 倶 来 的 合 理 证 据 。他 试 图 按 照 这 种 方 式 将 信 心 （rri(m (；〔 

p is t is〕）提 升 到 灵 知 （Yv^ u; 〔g n d s is〕）的水 平 。尽 管 这 部 作 品 显 明 了 作 者 理 性  

的 清 晰 和 深 度 ，它 也 显 出 一 种 倾 向 ，即 为 了 哲 学 的 缘 故 牺 牲 神 学 。尤 其 在 以 下 几  

点 上 ，它 背 离 教 会 当 时 的 教 导 ：（A ) 在 人 论 上 ，它 认 为 人 的 灵 魂 是 先 存 的  

( pr说x is te d ) , 人 在 先 存 状 态 中 犯 罪 ，如 今 被 监 禁 在 有 形 的 身 体 中 受 刑 罚 。（B ) 它 

认 为 ，基 督 的 人 性 灵 魂 在 先 存 状 态 中 已 经 与 逻 各 斯 （L o g o s) 联 合 为 一 。（C) 它否  

认 身 体 复 活 。（D ) 在 有 关 万 物 更 新 的 教 导 中 ，撒 旦 也 包 括 在 内 （译 按 ：撒旦将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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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重 蒙 恩 惠 ，得 到 更 新 ）。这部著作的整 体 规 划 是 有 缺 陷 的 ，它也没有充分地处  

理 基 督 论 、救恩论和末世论。

2■奥古斯丁的《手册：论信望爱》（£ nc/iiridion adiaixrenrtum: d e c id e, Spe, 
e t  C avita te )
正 如 副 标 题 所 表 明 的 ，这 部 著 作 以 保 罗 提 到 的 三 种 美 德 为 架 构 ，也 就 是 信 、 

望、爱 。在 第 一 个 大 标 题 下 ，作者讨 论 信 仰 的 主 要 条 款 。在 第 二 个 大 标 题 下 ，按照  

主 祷 文 的 六 个 祈 求 的 顺 序 ，作 者 探 讨 祈 祷 的 教 义 。在 第 三 个 大 标 题 下 ，作者讨 论  

各 种 道 德 问 题 。尽 管 这 种 编 排 方 式 一 点 儿 也 不 完 美 ，这 部 著 作 也 并 非 前 后 一 致 ， 

它 却 证 明 了 作 者 深 刻 的 思 想 ，以 及 作 者 最 诚 挚 的 尝 试 ，想 要 从 严 格 的神学的视角  

来构建 整 个 基 督 教 教 义 。作 者 “从 永 恒 的 观 点 ” （ sub specie a e te m fta t is) 默想世  

界 连 同 它 一 切 的 丰 盛 ，使 整 个 宇 宙 都 俯 伏 在 神 面 前 。奧 古 斯 丁 借 着 这 部 著 作 和 许  

多 其 他 的 教 理 论 文 ，对 后 世 产 生 巨 大 的 影 响 ，这 种 影 响 是 强 有 力 的 ，尤 其 是 在 改  

革 宗 的 圈 子 里 ，甚至延续到今日。奥 古 斯 丁 在 发 展 合 乎 圣 经 的 罪 论 和 恩 典 论 上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超乎改教前时期的任何其他学者。

与 此 相 关 ，我 们 也 应 当 提 到 列 仁 的 万 桑 的 《训 导 》 （ Commonitorfwm o f  

V incentius L erinensis) ，这部著作描述古老天主教教义，但 它 几 乎 不 能 被 视 为 教  

理 真 理 的 系 统 阐 述 。然 而 ，它 赋 予 教 父 的 教 导 一 个 明 确 的 形 式 。作 者 的 理 想 是 对  

教 义 进 行 阐 述 ，使 其 与 教 会 的 传 统 一 致 （他 将 传 统 定 义 为 ： “在各处一直被所有  

的人相信的” （ guocZ uMgue, guod se/nper, guod ab omnibus creditum e s t) 〇 这咅P 

作 品 具 有 半 伯 拉 纠 派 （Sem i-P ela g ia n) 的味道。

3•大马士革的约翰（7 0 0 7 6 0 )的 《正统信仰阐详》 （7/EK5ocrL(；7AKpiPTV； TfK 
’Op0o56^ou nfoixocK；〔 JBfcdosis Afcrib办 Ort/iocicucou Piste如 〕)

这 部 著作代表着东方教会对教理神学进行系统阐述时所作最重要的尝试，既 

是思辨 式 的 ，也是与教会相关的。它 分 为 四 卷 ，分 别 处 理 ：（A) 神 和 三 位 一 体 ；（B) 

创 造 和 人 的 本 性 ；（C) 基督的成为肉身、死 亡 、降在阴间；（D) 基 督 的 复 活 和 统 治 ， 

并进一步讨论诸如信心、洗礼、圣像敬 拜 ，等等的话题。最后一卷的顺序有很大的  

缺陷。然 而 ，这部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从形式上看，它无疑是这一时期对真理最有  

系统的阐述。它整体上是保守的，并且与作者所受到的教会教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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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纪时期

大 马 士 革 的 约 翰 之 后 的 时 期 ，是 以 引 人 注 目 的 辩 证 活 动 （ d ia lectic a ctiv ity) 

为 特 征 的 ，尤 其 是 在 神 学 上 的 辩 证 。头 几 个 世 纪 的 神 学 辩 证 相 当 贫 瘠 ，但是到第  

十世纪 末 ，出 现 了 一 场 科 学 的 觉 醒 。经 院 主 义 （S ch o lastic ism )在 第 十 一 世 纪 兴 起 ； 

而 在 第 十 二 世 纪 ，神 秘 主 义 伴 随 着 经 院 主 义 出 现 ；在 第 十 三 世 纪 ，经院主义和神  

秘 主 义 联 合 起 来 ，获 得 完 整 的 支 配 地 位 ，并 达 到 荣 耀 的 顶 峰 。经 院 主 义代表着一  

种 尝 试 ，要 根 据 那 些 学 派 严 谨 的 科 学 方 法 ，处 理 在 圣 经 中 获 取 的 教 义 材 料 。整体  

来 看 ，它 用 孩 子 般 的 信 心 接 受 圣 经 的 内 容 ，但 是 ，它 同 时 也 试 图 根 据 其 内 在 的 统  

一 性 描 述 圣 经 中 的 各 种 教 义 ，以 便 更 深 人 地 认 识 真 理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这种方  

法 开 始 屈 服 于 哲 学 的 掌 控 ，包 括 柏 拉 图 和 亚 里 士 多 德 哲 学 ，唯 名 论 （N o m in a list ic) 

和 唯 实 论 （R e a lis t ic) , 并 且 开 始 朝 一 个 非 常 危 险 的 方 向 发 展 。它 的 辩 证 方 法 、许 

多 纯 哲 学 式 的 问 题 ，都 是 源 自 哲 学 。结果，教 理 学 逐 渐 退 化 为 一 种 哲 学 体 系 。教理  

学 的 素 材 经 常 是 按 照 辩 证 法 的 问 答 形 式 编 排 的 ，这 种 方 式 往 往 鼓 励 人 的 疑 问 ，结 

果 是 ，在 很 多 情 况 下 ，将 权 威 和 理 性 放 在 彼 此 对 立 的 关 系 上 。在 这 一 时 期 的 教 理  

著 作 中 ，以 下 几 本 最 为 杰 出 ：

1 .安瑟伦的著作

他 的 名 字 是 极 为 重 要 的 ----坎 特 伯 雷 的 安 瑟 伦 （ A nselm  o f Canterbury,

1 0 3 3 - 1 1 0 9 )。安 瑟 伦 的 典 型 特 征 是 ：深 入 的 敬 虔 、思维敏锐、洞 察 力 。尽管他并没  

有 对 神 学 进 行 全 面 的 系 统 阐 述 ，他 书 写 了 若 干 极 具 教 理 价 值 的 著 作 ，例 如 《独 白 》 

( M on o!o g iu m ) 和 《宣 讲 》 （P ro sio g iu m ) , 他 在 这 些 著 作 中 探 讨 神 的 本 性 ，并 

发 展 出 证 明 神 存 在 的 本 体 论 证 据 。他 的 《三 位 一 体 信 仰 与 道 成 肉 身 》 （ de /M e  

r r fn ita t is e td e fn c a m a t io n e V e r M ) , 正 如 书 名 所 暗 示 的 ，处理三位一体的教义和  

道 成 肉 身 的 教 义 。他 的 《论神的预知、预定、恩 典 与 自 由 意 志 的 和 谐 》 （ D e Concordfci 

P ra esc ien tia e  e t  P ra ed estin a tio n is  G ratiae  D ei cum  Libero  A rb iiro ) ，致力于按照  

奥 古 斯 丁 的 脉 络 探 讨 预 定 论 。然 而 ，他 最 重 要 的 著 作 是 《神 为 什 么 成 为 人 ？ 》 （ Cur 

2>eus ffo m o ? ) ，这 本 书 为 “补 偿 代 赎 论 ” （sa tis fa c tio n  theory o f  the a to n e m e n t)  

提 供 了 经 典 的 解 释 。安瑟伦是 第 一 个 使 用 缜 密 且 系 统 的 方 式 处 理 这 个 重 要 主 题 的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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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他 极 其 反 对 亚 伯 拉 德 （A b elard) 和 他 的 “道 德 影 响 论 ” （ m oral in fluence  

th eory) 〇

2. 伦巴德的彼得的《四部语录》

伦 巴 德 的 彼 得 的 《四部语录》 （S en ten tia ru m K b rfiV ) 是经院主义时期最重  

要的系统著作，它致力于涵盖每一个领域，由 四 卷 组 成 ：第 一 卷 论 及 神 ，第二卷论  

及祂所造之物，第三卷论及救赎，第 四 卷 论 及 圣 礼 和 末 后 之 事 。整 体 而 言 ，这部著  

作 尽 管 仅 仅 是 重 述 教 会 教 父 的 教 导 ，但 与 这 一 时 期 的 许 多 其 他 著 作 不 同 的 是 ，它 

也 包 含 大 量 原 始 素 材 。它 多 个 世 纪 被 广 泛 用 作 神 学 手 册 ，并 且 被 视 为 对 真 理 最 权  

威的解释。许 多 学 者 在 书 写 《语 录 》 时 ，都 遵 循 伦 巴 德 的 彼 得 的 范  

例。

3. 哈勒的亚历山大的《整体神学大全》

伴 随 着 《语 录 》， 《神学大全》 （S u m m a t/ieoZogiae) 也 逐 渐 出 现 。哈勒的亚  

历 山 大 是 非 常 博 学 的 人 ，他 写 了 一 本 《整 体 神 学 大 全 》 （ Summci u/i iv ^ s a e  

th eo k g ic ie) , 这本书实际上是评论伦巴德的彼得的著作。他的著作使用严谨的辩  

证法和三段 论 论 证 形 式 ，为要创建一种经院主义的方法。它 处 理 神 、受造物、救赎  

主和祂的工作、圣礼等主题。从形式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和当代的教理学著作有  

些 相 似 。亚 历 山 大 呈 现 同 一 个 问 题 的 正 反 两 面 ，说 明 各 自 的 支 持 论 据 ，之后给出  

自己的结论。亚 历 山 大 的 弟 子 波 拿 文 土 拉 ，在 自 己 老 师 犀 利 敏 锐 的 辩 证 法 上 加 人  

了奥秘的因素，这种奥秘因素在这个时期占据了重要地位。

4 .  阿奎纳的《神学大全》

托马斯 •阿奎纳无疑是最伟大的经院神学家。他 的 《神 学 大 全 》 （ Summci totius 

theoiogicie) 以三卷书的篇幅，几 乎 涵 盖 了 教 理 学 的 整 个 领 域 。第一卷处理神和祂  

的工作；第二卷处理具有神的形像的人，人 在 神 里 面 寻 找 到 自 身 存 在 的 至 高 目 的 ； 

第三卷则处理基督和恩典的媒介。这 部 著 作 并 没 有 完 成 ，论 及 圣 礼 和末后之事的  

教义是从他其 他 的 著 作 取 材 ，并 加 入 《神 学 大 全 》中的 。在 形 式 上支配这部著作  

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它在实质上是受奥 古 斯 丁 的 著 作 主 导 ，尽管在一些要点  

上修改了那位早期教父的著作，使 它 们 更 符 合 教 会 的 教 义 。阿奎纳是罗马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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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权威，托 马 斯 主 义 是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标 准 神 学 。苏 格 徒 是 阿 奎 纳 的 强 大 对 手 ， 

但 苏 格 徒 的 著 作 是 批 判 性 的 、拆 毁 性 的 ，而非系统化的、建 设 性 的 。它标志着经院  

神 学 的 衰 落 。

三、宗教改革时期

宗 教 改 革 神 学 的 典 型 特 征 是 ：将 圣 经 绝 对 的 、规 范式的权威摆在特别显赫的  

地 位 上 ，也 特 别 强 调 唯 独 因 信 称 义 的 教 义 。路 德 的 著 作 较 偏 向 实 践 性 与 辩 论 性 ， 

而 非 系 统 性 、教 理 性 的 。他 为 神 学 界 提 供 的 唯 一 教 义 型 论 文 是 《论 意 志 的 束 缚 》 

(B e & rv o A rM tr io) , 清楚 阐 述 了 奥 古 斯 丁 的 预 定 论 。宗 教 改 革 时 期 产 生 了 三 部  

系 统 化 的 著 作 ，它 们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意 义 。

1 ■墨兰顿的《教义要点》 （ Loci Communes)

墨 兰 顿 的 这 本 书 是 更 正 教 第 一 本 教 理 学 手 册 。它在阐述真理时遵循罗马书的  

次 序 。在 第 一 版 中 ，作 者 的 立 场 与 路 德 完 全 一 致 ，但 是 在 后 续 的 版 本 中 ，他对路德  

的 几 位 对 手 作 出 让 步 ，因此，在 不 止 一 个 点 上 也 不 再 认 同 路 德 的 观 点 。与路德不  

同 ，墨 兰 顿 强 调 基 督 教 信 仰 中 的 伦 理 因 素 ，他 尤 其 喜 欢 强 调 ，信 心 是 得赎之人的  

道 德 活 动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他 倾 向 于 也 淡 化 预 定 论 ，对 它 轻 描 淡 写 ，并且赞同自  

由 意 志 的 教 义 。在 这 些 要 点 上 ，他 屈 服 于 伊 拉 斯 谟 （E rasm us) 的 强大影响。同 时 ， 

他 自 己 的 基 督 论 和 圣 餐 论 也 对 加 尔 文 的 观 点 作 出 让 步 。他 的 最 终 立 场 差 不 多 是 路  

德 和 加 尔 文 的 中 间 立 场 。

2■慈运理的《真假宗教i全释》 （ Commentarius de vera e t /a k a  reKgione )

沙 夫 说 ，这 位 伟 大 的 瑞 士 改 教 家 的 著 作 是 系 统 阐 述 改 革 宗 信 仰 的 第 一 部 著  

作。但 是 ，尽 管 它 包 含 改 革 宗 信 仰 的 基 本 思 想 ，它 并 不 能 被 称 作 一 本 全 面 的 、系统 

的著作。作 者 并 不 像 路 德 那 样 强 调 因 信 称 义 的 教 义 ，使 其 高 过 所 有 其 他 的 教 义 ， 

而 是 更 加 强 调 神 绝 对 的 主 权 和 人 彻 底 的 倚 靠 。和 加 尔 文 比 起 来 ，慈运理使用了更  

强 烈 、更 大 胆 的 词 汇 来 论 述 预 定 论 。在 圣 餐 论 上 ，他 的 观 点 接 近 加 尔 文 的 属 灵 观  

( 编 按 ：指 基 督 的 同 在 是 属 灵 的 同 在 ，而 不 是 身 体 的 同 在 ），但 还 差 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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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第 5 章♦ 教理学的历史

加 尔 文 的 《基 督 教 要 义 》远 比 慈 运 理 的 《真 假 宗 教 诠 释 》更 优 秀 ，它是一部  

真 正 的 划 时 代 巨 著 。它 包 括 四 卷 ：前 三 卷 遵 循 三 一 论 的 次 序 ，第四卷处理教会和  

圣礼。主导整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是神的绝对主权。在 对 真 理的完整阐述中，教义和  

伦 理 密 切 地 交 织 在 一 起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实 践 层 面 也 被 突 显 出 来 。加尔文的这部著  

作获得极髙的赞誉，因为它简明、思维清晰、各部分的比例恰当、充 满 热 情 的 表 述 。 

它与更正教后来更具经院主义色彩的神学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宗教改革时期  

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也值得一提，就 是 邬 新 努 （U rsin u s) 的 《海 德 堡 要 理 问 答 评 注 》 

( C om m enta/y on the JfefdeZberg C atechfsm ) 〇

四、更正教经院神学时期

十 七 世 纪 的 神 学 ，总 的 来 看 都 具 有 强 烈 的 辩 论 色 彩 ，这 并 不 令 人 感 到 惊 奇 。 

宗教改革必须诉诸于更古老的神学传统，以便和更近期的天主教神学传统分道扬  

镳。它 必 须 证 明 ，中世纪等级制的教会，远 远 偏 离 了 早 期 教 会 神 学 所 指 示 的 道 路 。 

此外，由于它为私人判断的权利辩护，就 扰 乱 了 传 统 的 根 基 。因此，许多分歧的观  

点 在 宗 教改革时期的教会中迅速出现，也 体 现 在 不 同 的 信 仰 告 白 中 。教会中存在  

大 量 钻 牛 角 尖 的 讨 论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幽灵占  

了上风，带来了令人胆寒的效应，并 且 将 经 院 主 义 的 方 法 引 进 神 学 研 究 中 。

1.路德宗的教理学研究

墨 兰 顿 犹 豫 不 决 的 立场迅速引发了回应。到 十 六 世 纪 末 和 十 七 世 纪 初 ，有一 

个 群 体 出 现 了 ，表现出对早期路德宗信仰—— 也 就 是 路 德 本 人 和 《奧 斯 堡 信 条 》

(A ugsburg C o n fess io n) 第一版的信仰 ----的热爱，这 种 热 爱 有 时 甚 至 相 当 狂 热 。

这 个 群 体 找 到 了 优 秀 的 代 言 人 ，如 胡 特 拉 （H u tteras) ，尤 其 是 葛 哈 铎 （ John 

G eA ardo, 1 5 8 2 - 1 6 3 7 )，后 者 被 歌 颂 为 “最 伟 大 的 路德宗神学家”。 《神 学 要 点 》 

(L o c i com m unes theo〖ogic〇 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以其哲学式的开展和内  

容的系统编排著称。加 里 斯 图反对严谨的路德宗观点，坚 持 转 回 《使 徒 信 经 》和 

最 初 五 个 世 纪 的 教 义 。他属于 一 种 和 平 的 思 想 方 法 ，并 试 图 延 续 墨 兰 顿 的 神 学 。 

然而，加 历 斯 都 运 动 遭 到 卡 洛 夫 （C alovixis) 的强烈反对，卡洛夫本人是一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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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学 的 人 ，他 致 力 委 身 于 严 谨 的 路 德 宗 立 场 。他 的 《神 学 精 华 的 排 列 》 （S y灯emci 

Zocorum tfteoZogicorum) —共 有 十 二 卷 ，对 正 统 路 德 宗 信 仰 作 出 了 详 尽 的 阐 述 。 

另外两位著名的、非 常 有 影 响 力 的 路 德 宗 神 学 家 的 著 作 ，也沿 着 相 同 的 思 路 ，即奎 

恩 斯 特 （Q uensted t) 和 霍 拉 茨 （H o lla z) 。

Z 改革宗的教理学研究

观 点 上 的 差 异 并 非 仅 限 于 路 德 宗 ，也 出 现 在 改 革 宗 当 中 。有一些仅仅是形式  

上 的 差 异 ，另 一 些 则 是 实 质 上 的 差 异 。一些神学家完全忠于真理，但 是 ，他们在结  

构 编 排 和 各 种 逻 辑 区 分 上 ，远 远 超 越 了 加 尔 文 。另 一 些 人 则 缩 减 、甚至稀 释 基 要  

真 理 。一 些 人 在 进 行 教 义 阐 述 时 ，显 然 受 当 时 哲 学 原 则 的 不 当 影 响 ，尤其是笛卡  

儿 （C artesiu s; 编 按 ：笛 卡 儿 的 拉 丁 文 译 名 ）的哲学。

A .  教 理 的 雏 形 。伯 撒 （ T heodore B e z a ) 是 加 尔 文 在 日 内 瓦 的 继 承 者 ，他比加  

尔 文 更 加 经 院 哲 学 化 ，对 预 定 的 堕 落 前 拣 选 论 （supralapsarian) 的看法也更加极  

端 。他 没 有 写 过 任 何 重 要 的 教 理 学 论 文 ，尽 管 如 此 ，他 仍 然 对 十 七 世 纪 的 教 理 学  

家 们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 。伍 勒 比 乌 （W o lleb iu s) 和 温 德 林 纳 （W en d elin u s) 都书  

写 了 学 识 渊 博 、严 谨 加 尔 文 主 义 式 的 著 作 ，但 却 深 受 与 路 德 宗 的 冲 突 的 影 响 ，因 

此 ，它 们 在 形 式 上 是 经 院 哲 学 式 的 。除 了 这 些 人 之 外 ，波 拉 努 斯 （P o la m is) 和皮  

泰 （P ic te t)也 各 自 对 改 革 宗 信 仰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阐 述 。伯撒之后，4兑斯（W m . T w is s e) 

是 威 斯 敏 斯 特 会 议 （ W estm inster A ssem b ly) 的 主席，是 最 早 使 用 精 密 的 逻 辑 、按 

照 一 种 相 当 极 端 的 堕 落 前 拣 选 论 的 形 式 发 展 预 定 论 的 人 士 之 一 。他的著作显示出  

很 强 的 思 辨 能 力 ，是 改 革 宗 教 义 中 堕 落 前 拣 选 论 的 基 本 思 维 最 佳 的 案 例 之 一 。这 

个 时 期 三 本 最 好 的 加 尔 文 主 义 著 作 是 莱 顿 （L ey d en ) 的 四 位 教 授 编 写 的 《更纯粹  

神学的 概 要 》 （ Synopsis P urioris IT ieo iogiae) ; 马 斯 垂 克 精 心 构 思 的 著 作 《实用  

神 学 反 思 》 （ B e sc f to u w e n d e e n P r a c t ic a l G odge〖eerdheft) ，马斯垂克在这本书中  

釆 用 柯 塞 由 的 立 场 ；杜 仁 田 的 《辩 驳 神 学 要 义 》 （ Institutio T7ie o 〖ogiae M encticae ), 

对 改 革 宗 教 义 作 出 了 非 常 完 整 的 阐 述 ，这本书对 美 国 的 改 革 宗 神 学 也 造 成 了 极 大  

的影响。在 英 格 兰 和 苏 格 兰 ，柏 金 斯 （P erk in s)、欧 文 （O w en)、古 德 温 （G o o d w in) 

和 波 士 顿 （B o sto n ) 的 著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B .  圣 约 论 对 改 革 宗 教 理 的 修 正 。柯 塞 由 反 对 一 些 彻 底 的 加 尔 文 主 义 者 的 思  

辨 法 和 经 院 哲 学 式 的 方 法 。他 代 之 以 一 种 纯 粹 根 据 圣 经 的 方 法 ，照 着 圣 约 的 架 构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神学的观念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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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分 配 他 的 素 材 。然 而 ，他 的 立 场 不 仅 代 表 在 形 式 上 偏 离 传 统 的 改 革 宗 神 学 ，也 

代 表 在 内 容 上 的 偏 离 ，并 逐 步 进 人 笛 卡 儿 主 义 的 阵 营 。圣 约 的 教 义 并 不 新 奇 ，因 

为 它已经出现在慈运理、布 灵 格 （B u llin g er) ，欧 利 维 亚 努 （O lev ianu s) 、史内卡  

努 （ Snecanus )> 戈马汝 斯 （ Gomarus 崔卡修 （ Trelcatius )和克洛彭堡 （ C loppenburg ) 

的著作中，新 奇 的 是 这 种 圣 约 主 义 式 （fed era listic) 的 方 法 。它实际上将教理学变  

成 了 圣 经 神 学 ，使 教 理 学 成 为 一 门 历 史 学 科 。这 种 方 法 是 人 论 式 的 ，而 非 神 论 式  

的。这 一 学 派 最 杰 出 的 两 个 代 表 是 布 曼 努 斯 （B urm annus) 和 魏 修 斯 （W its iu s) 。 

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中，布 曼 努 斯 的 《神 学 纲 要 》 （ S ynopsis T7ieo〖o g ia e) 是迄今为  

止最优秀的，它 避 免 了 牵 强 的 释 经 ，而 这 通 常 是 柯 塞 由 学 派 （ Cocceian s c h o o l) 著 

作 常 见的典型特征。韦 修 斯 的 著 作 《论 圣 约 》 （O v erd eV er&o n d e n 〔英 译 O n th e  

Co^ m m ts〕）逊 于 前 一 本 ，但 是 它 在 美 国 较 多 为 人 所 知 。它代表 着 一 种 值 得 称 赞  

的、却 徒 劳 无 益 的 尝 试 ，试 图 将 神 学 中 的 经 院 哲 学 倾 向 和 圣 约 倾 向 调 和 。该派的  

其他代表有雷德克、范 泰 尔 （乂&11111)、费劬噶、蓝 普 （1 ^ 1 ^ 6 )、窦 屯 （(1’〇11的：[11)， 

和 范 登 霍 纳 一 家 （ Van den H onerts) 。在 当 时 的 荷 兰 ，这种类型的神 学 逐 渐 取 得  

支配地位，尽 管 这 遭 到 佛 依 狄 （V o e tiu s) 的强烈反对，而更经院主义式的神学也  

仍 然 继 续 出 现 在 阿 马 克 的 《基 督 徒 敬 虔 》 （ Merch der C/iristene G odgeZeertheit) 

和 布 雷 克 （B ra k e l) 的 《理 所 当然的侍奉 》 （ RedeKjTce G odsdfenst) 中。

C. 更 彻 底 的 修 正 。亚 米 念 派 或 抗 辩 派 （R em onstrants) 更彻 底 地 偏 离 了 加 尔  

文主义。他们反对预定论、全然败坏、不可抗拒的恩典、特定的代赎和圣徒永蒙保  

守 。亚 米 念 （A rm in iu s) 本 人 并 没 有 走 向 这 种 极 端 ，但 他 的 跟 从 者 们 捍 卫 这 种 极  

端 的 立 场 。埃 皮 斯 科 皮 乌 斯 （E p isco p iu s) 在 他 的 《神 学 要 义 》 （ Jnstitutiones 

t/ieo io g ica e) — 书中，对亚米念神学作出了清楚、全面的阐述。而 葛 若 修 （G rotiu s) 

在他的《为基督补赎论的大公信仰辩护》（！>e/e n s io /id e i cathoK cae de sa tis /a c tio n e  

C/irfsti) —书 中 发 展 了 “代赎的道德统治论”。范 林 博 （ Philips van Lim borgh) 将 

他 精 心 构 思 的 著 作 命 名 为 《基 督 徒 神 学 》 （T/ieoiogia C h ristian a) ，这个群 体 遂  

转向理性主义的方向。麦 考 维 （M a cco v iu s) 和 佛 依 狄 是 他 们 最 强 大 的 对 手 。

邵 玛 （Saum iir) 学派代表另一种试图修改严格加尔文主义的尝试。亚目拉督  

( A m yraldus) 教 导 一 种 假 设 性 的 普 救 论 （ hypothetical u niversa lism ) ，普拉修  

(P lacaeus) 教 导 间 接 归 算 （ m ediate im putation) 的 教 义 。海 德 格 （H eid eg g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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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杜 仁 田 同 这 种 错 谬 论 战 ，他们是《瑞 士 联 合 信 条 》 （ FormuZa Consensus f f e〖v e t ic a ) 

的 作 者 当 中 的 两 位 。

3 .罗马天主教的教理学研究

在 这 个 时 期 ，更 正 教 教 理 学 的 发 展 非 常 引 人 注 目 ，同时间也存在一些知名的  

罗 马 天 主 教 神 学 家 。贝 拉 尔 闵 （B ellarm in，1 5 4 2 - 1 6 2 1 )被公认为天主教神学家中  

的 王 子 。他 有 一 部 伟 大 的 著 作 ，名 为 《论 基 督 教 信 仰 争 议 》 （ Dfspiztationes de 

co n tro v ersfisc ftr istia n a e/ ide〇 , 这 本 书 使 他 成 为 一 位 文 辞 优 雅 的 学 者 、一位技术  

高 超 的 辩 论 者 。这 本 书 对 罗 马 天 主 教 教 理 学 进 行 了 相 当 全 面 的 阐 述 ，代表着耶稣  

会 “敦^皇权力至上”的 观 点 ，在 罪 论 和 恩 典 论 上 持 半 伯 拉 纠 主 义 。另一个杰出的  

学 者 是 皮 塔 维 （P eta v iu s) , 他 出 版 了 一 部 精 心 构 思 、但并不完整的著作，标题为  

《神 学 教 理 》 （ £>e theoZogicfs dogm atibus, 1 6 4 4 - 1 6 5 0 )。这本博学的著作基本上  

是 教 理 史 ，它 在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中 间 也 非 常 有 名 。最 后 ，我 们 也 应 当 提 到 詹 森  

( Ja n sen) 的 《奥 古 斯 丁 主 义 》 （Aixgixstiniis) , 它 在 1640年 出 版 ，捧卫奥古斯丁  

的 恩 典 教 义 ，反 对 耶 稣 会 的 半 伯 拉 纠 主 义 。教 皇 在 1 7 1 3年 定 将 詹 森 主 义  

( Jan sen ism ) 定 为 错 谬 。

五、理性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时期

这 一 时 期 的 教 理 学 具 有 某 种 反 动 特 性 。一方面它反对当时神学研究中的形式  

主 义 和 冷 酷 的 理 性 主 义 ，反 对 所 谓 的 “死 气 沉 沉 的 正 统 ”，试 图 为 神 学 研 究 注 入  

新 生 命 ，使 神 学 研 究 更 直 接 从 属 于 活 生 生 的 、实际的信心。另 一 方 面 ，人们对 教 会  

传 统 在 圣 经 和 教 理 学 里 头 的 强 势 影 响 、对 教 会 的 历 史 信 经 所 教 导 的 教 义 ，作出了  

特 别 强 烈 的 、持 续 不 断 的 回 应 ；还 有 一 种 普 遍 流 行 的 运 动 开 辟 出 新 的 道 路 ，不受  

任 何 权 威 的 约 束 ，仅 仅 接 受 人 类 理 性 的 引 导 。旧 的 藩 篱 被 打 破 ，理 性 主 义 式 的 离  

经 叛 道 在 教 会 中 惊 人 地 流 行 。

1.敬虔主义的教理学

在 十 七 世 纪 末 和 十 八 世 纪 初 ，我 们 看 到 敬 虔 主 义 的 兴 起 ，尤 其 是 在 路 德 宗 教  

会 中 。它 的 主 要 代 表 有 施 本 尔 （S p en er) 、法 兰 克 （F ra n ck e) 、富 瑞 林 浩 生  

( F rey lin gh au sen) > 蓝 伊 （J. L a n g e) 、兰 巴 赫 （R am bach) 和 欧 廷 格 （ O etinger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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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试 图 使 教 理学从经院哲学的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并且坚持归回圣经的纯一  

性。从 这 个观点来看，他 们 当 中 一 些 人 为 教 理 学 作 出 了 真 实 的 贡 献 ，例 如 施 本 尔 、 

法 兰 克 、富瑞林浩生和欧廷格，尽 管 他 们 当 中 没 有 一 个 人 对 真 理 作 出 杰 出 的 系 统  

阐述。目前的正统最开始时反对这种观点，但 最 终 臣 服 于 它 的 精 神 。因此，神学研  

究 中 发 展 出 了 一 种 新 趋 向 ，它 强 调 实 践 式 的 敬 虔 ，排 斥 经 院 哲 学 式 的 微 妙 ，并在 

辩论中显出极大的谦和。

2. 理性主义的教理学

对 敬 虔 主 义 不 利 的 主 要 影 响 是 以 理 主 义 的 形 式 出 现 的 ，这 1 沃 尔 芙  

(W o lf f) 引进的一种僵化的方法，他 的 雄 心 是 将 一 切 神 学 陈 述 简 化 为 数 学 公 式 。 

根据他的观点，任何不能透过实际的示范而变得简明的神学陈述，都 不 适 合 教 导 。 

卡 普 佐 夫 （C arpzovim is) 试 图 根 据 这 种 方 法 证 明 教 会 所 教 导 的 真 理 。鲍 格 通  

( B aum garten) 和 莫 斯 姆 （M osh eim ) 也 沿 着 相 同 的 思 路 。这 些 人 大 体 上 仍 然 属  

于 正 统 ，但是 ，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真理的宗教价值。对 他 们 而 言 ，教会的教理主  

要 是 历 史 学 习 和理性论证的客体。但是 ，沃尔芙 的 影 响 也 标 志 着 神 学 研 究 的 一 种  

彻底的理性主义倾向的开始。理性之光引诱许多神学家采用一种掺杂着苏西尼主  

义和亚米念主义的立场。我 们 尤 其 可 以 在 特 尔 纳 （T oelln er) 和 塞 勒 尔 （S em ler) 

的 著 作 中 看 到 这 种 倾 向 。英 格 兰 的 理 性 主 义 运 动 尤 其 是 以 自 然 神 论 的 形 式 出 现  

的，它否认超自然启示，并且致力于自然宗教体系的发展。然而，英国的自然神论  

者 ，为 教 理 学 历 史 提 供 的 素 材 非 常 少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神 体 一 位 论 （U nitarian) 

运 动 ，它的神学传承了苏西尼主义的要素。《自然与启示宗教之要义 》 （ Jnstim tes 

o/iVaturaZ and Revealed i^eK gion) —书构建了一种纯自然主义式的体系。在 德 国 ， 

康 德 是 第 一 个 成 功反对肤浅的理性主义的人，理 性 主 义 以 理 性 之 光 为 傲 。但是康  

德 的 《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 （ R eligion fnner/iaib der Gren從 n der bZossen 

yem u n/ t ) 仍然 是 纯 理 性 主 义 的 。蒂 夫 特 伦 克 （Tieftrunk) 按 照 康 德 的 精 神 阐 释  

了教 理 学 ，魏 士 德 （W egscheid er) 也仍然釆用一种更高级的、理 性 主 义 的 立 场 。

3. 超自然主义的教理学

正 统 信 仰 以 疲 软 的 超 自 然 主 义 形 式 抵 挡 理 性 主 义 。这 种 形 式 承 认 超 自 然 启  

示，并且将圣经尊崇为宗教真理的标准，但 是 ，尽管如此，它仍然容许理性按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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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方 式 判 断 哪 些 是 圣 经 中 的 必 要 因 素 ，哪 些 不 是 。因此，它 缩 减 了 启 示 的 内 容 ，试 

图 借 各 种 妥 协 使 启 示 与 理 性 相 符 合 。它 实 际 上 是 理 性 和 启 示 的 折 衷 产 物 。这种疲  

软 立 场 的 代 表 人 物 有 杜 德 连 （D o ed er le in) 、纳 普 （K napp) 和 斯 多 尔 （Stonr) 。 

布 利 席 耐 德 （B retsch neid er) 尤 其 试 图 协 调 理 性 主 义 和 超 自 然 主 义 ，他 透 过 两 部  

著 作 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影 响 ： 《教 理 学 所 有 概 念 的 系 统 发 展 》 （S p te m a tisc /ie  

EntwkfceZung aZZer f/! der jDogmatifc vorfcom m enden Begri/f e ) 和 《更正教教会教理  

手 册 》 （Ifcmcibuc/i der Dogmatifc der evangeZischen ICirc/te ) 。狄 韦 特 （ D e  ̂ Wette ) 

在 他 的 《基 督 教 教 理 学 课 本 》 （Le/ir6uc/i der chrisriic/ie Dogm atifc) 和 《论宗教  

与 神 学 》 （t/eb erR eK gion u n d lT ieoZ og ie) 中采用类似的立场。他摆脱了这种肤浅  

和 缺 乏 灵 性 的 现 象 （这 是 以 “光照”为 特 征 的 ），试 图 公 正 地 处 理 宗 教 感 觉 ，并 

且 将 教 理 学 的 基 本 真 理 解 释 为 ：来 自 个 人 经 历 的 主 观 真 理 的 象 征 式 表 达 。

六、现代神学时期

十 九 世 纪 增 加 了 许 多 神 学 流 派 ，所 以 我 们 有 必 要 注 意 几 个 学 派 ，尽 管 他 们 在  

严 格 意 义 上 很 难 被 称 为 学 派 。然 而 ，其 中 一 些 只 是 代 表 一 种 笼 统 的 倾 向 ，以多种  

方 式 表 达 自 己 ，甚 至 会 显 示 出 明 显 的 差 异 。

1.施莱马赫与他的学派

施 莱 马 赫 是 十 九 世 纪 神 学 发 展 初 期 的 理 智 巨 人 。他统一了当时的多种神学潮  

流，并 试 图 将 它 们 融 合 成 一 种 宗 教 整 体 。这导致 一 种 理 性 主 义 、超 自 然 主 义 、敬虔  

主 义 的 混 合 体 。他 从 经 历 中 得 知 ，基 督 教 信 仰 已 经 将 一 种 新 的 、更高级的生命引  

进 世 界 中 ，他 认 为 这 种 生 命 必 须 融 合 一 切 可 能 的 宗 教 潮 流 。他 宽 广 的 胸 怀 ，促使  

他 采 用 一 种 同 情 的 态 度 看 待 每 一 种 思 想 学 派 ，并吸收 每 一 种 学 派 中 的 精 华 。但 是 ， 

当 他 试 图 将 自 身 的 宗 教 经 历 转 化 为 理 性 的 概 念 ，并 将它们结合成一种连贯的教理  

体 系 时 ，并 没 有 成 功 。他 的 神 学 事 实 上 是 对 各 种 意 见 的 肯 定 。这 解 释 了 一 个 事 实 ， 

即 罗 马 天 主 教 和 更 正 教 、理 性 主 义 和 神 秘 主 义 都 以 他 为 权 威 。无论 他 是 多 么 伟 大  

的 思 想 者 ，他 的 科 学 式 的 神 学 是 失 败 的 。它 由 各 种 性 质 不 一 的 要 素 所 组 成 ，因此 

充 斥 着 许 多 矛 盾 。在 《论 宗 教 》 （1^(£6几 1£6&6广 (^只 6?你 0打）和 《独 白 》（1〇 710〖0茗671 

[Moriok)gi/es] ) 中，他 完 全 受 浪 漫 主 义 的 影 响 ；浪漫主义 是 德 国 唯 心 主 义 的 初 始 阶  

段，是 从 康 德 到 黑 格 尔 的 过 渡 期 。宗 教 是 对 神 的 意 识 ，是 对 “无限”的 意 识 ，是对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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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教理学的历史

宇 宙 的 意 识 ，因 为 宇 宙 就 是 神 。施 莱 马 赫 将 它 说 成 一 种 “绝 对 的 依 赖 感 ” 

(M n n efg im g zu m  W eitaH) 。神 并 不 是 思 维 的 客 体 ，仅 仅 是 人 感 情 深 处 所 享 受 的  

一种客 体 。这 种 对 神 的 享 受 就 是 宗 教 。他 的 《信 仰 论 》 也包含  

同 样 的 哲 学 原 理 ，然 而 ，在 一 点 上 是 不 同 的 ，即 宗 教 感 觉 现 在 被 描 述 为 一 种 彻 底  

依 赖 的 感 觉 ，神 被 描 述 为 绝 对 的 因 果 关 系 （ absolute ca u sa lity) ，而基督 教 信 仰 则  

被 描 述 为 一 种 伦 理 宗 教 ，其中，一 切 事 情 都 借 着 基 督 与 救 赎 有 关 。根 据 施 莱 马 赫  

的观点，教 理 仅 仅 是 对 意 识 或 感 觉 的 主 观 状 态 的 描 述 ，尤 其 是 由 基 督 徒 群 体 或 耶  

稣 的 位 格 决 定 的 意 识 状 态 。因 着 施 莱 马 赫 ，教 理 学 离 开 了 神 的 话 语 的 坚 实 基 础 ， 

并 且 被 建 立 在 人类经验的流沙之上。

没 有 人采用施莱马赫的整个教理学，但是施莱马赫对他之后的整个神学发展  

仍然具有主导式 ;的影响。在 施 莱 马 赫 的 直 系 弟 子 中 ，没 有 一 个 人 像 施 维 策 （A . 

S ch w eizer) 那 样 忠 于 他的教理学原理。他 最 重 要 的 著 作 如 下 ： 《改 革 宗教会的信  

仰 论 》 （ D ie G〖cm&en s〖e/ire der re/ orm frteniCfrche) 、 《改 革 宗 教 会 发 展 出 来 的 更  

正教核 ;已、教 理 》 ( D i e  P ro testan tisch en  C entraldogm en  innerhalb  der  re fo rm ir ten  

K irc/i e ) 、和 《论 基 督 徒 信 仰 》 （ D ie c/irisriic/ie G〖au bens〖e/i r e ) 。在 第 一 本 书 中 ， 

他 将 施 莱 马 赫 的 依 赖 感 和 改 革 宗 的 预 定 论 结 合 在 一 起 ；在 之 后 的 著 作 中 ，他强调  

一 个 事 实 ，即教理学必须从现代基督徒的意识中获取素材。他对 改 革 宗 教 义 的 描  

述也招来几种异议。朔 尔 腾 （J. H . S ch o lten) 的 《改 革 宗 教 会 的 教 导 》 （ De Leer der  

fferv o rm d ei^erfc) ，和 申 克 尔 （S ch en k e l) 的 《从 良 心 的 观 念 看 基 督 教 教 理 》 （ jDfe 

chrfsrfiche Dogmatifc vom  Standpimfcte des Gewissens ) 与 施 维 策 的 著 作 有 些 相 似 。 

利 普 修 斯 （L ip siu s) 釆用的立场与施莱马赫 釆 用 的 立 场 有 本 质 上 的 不 同 ，但是两  

者 之 间 也 具 有 共 同 点 ，利 普 修 斯 试 图 以 基 督 徒 意 识 为 立 足 点 建 立 自 己 的 体 系 。对 

他 而 言 ，宗 教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依 赖 感 ，更 是 一 种 自 由 感 。他 否 认 道 成 肉 身 的 独 特 意  

义 ，将 基 督 描 述 为 典 型 的 人 子 ，在 基 督 里 面 ，人 首 次 意 识 到 自 己 与 神 之 间 的 属 灵  

交 通 。关于这 点 ，我 们 也 可以提到若特，他和施莱马赫一样，以 基 督 徒 意 识 ，与神 

交 通 的 意 识 ，借 着 基 督 得救赎的意识为出发点，并 将 教 理 学 视 为 一 门 历 史 学 科 。

2b思辨学派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运动，对神学的历史发展和系统发展造成了决定性的  

影响 。黑格尔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和施莱马赫一样，他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以除去古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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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俗 的 理 性 主 义 ，并 显 明 了 超 自 然 主 义 的 不 堪 一 击 。但 是 ，尽 管 施 莱 马 赫 试 图 将  

神 学 从 哲 学 的 统 治 中 拯 救 出 来 ，黑 格 尔 再 次 鼓 励 人 们 用 哲 学 的 术 语 来 研 究 神 学 。 

接 受 并 使 用 这 种 原 则 的 神 学 家 ，被 正 当 地 称 为 思 辨 式 的 神 学 家 。他们的神学在本  

质 上 和 原 则 上 都 是 思 辨 式 的 。

道 布 （D a u b) 被 人 称 为 “更 正 教 思 辨 神 学 的 创 始 者 ”。他 相 继 受 到 康 德 、费 

希 特 （F ic h te) 、谢 林 （S ch e llin g) 、和 黑 格 尔 的 影 响 。连 同 马 海 尼 基 （M arheineke) 

与 罗 森 克 朗 茨 （R osen k ran z) , 他 认 为 调 和 黑 格 尔 的 原 理 和 基 督 教 真 理 是 可 能 的 ， 

并 且 在 制 订 真 理 的 表 达 中 使 用 这 些 原 则 。这 些 神 学 家 整 体 上 是 比 较 保 守 的 ，他们  

构 成 我 们 一 般 所 谓 的 黑 格 尔 学 派 的 “右 翼 ”，马 海 尼 基 是 他 们 当 中 公 认 的 领 袖 。 

在 《基 督 教 教 理 系 统 》 （ System  d erch r istiich en D o g m a tifc) —书 中 ，他使用黑格  

尔 的 许 多 原 理 ，并 且 遵 循 三 一 论 的 区 分 法 。凯 尔 德 （Jolm C aird) 的 著 作 《基督教  

的 基 本 观 念 》 （T?ie F undam ental Jdeas 〇/ C h ristian ity) 也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强  

烈 影 响 。

史 特 劳 斯 （S trau ss) 和 毕 德 曼 （B ied em m n n) 尤 其 代 表 了 黑 格 尔 学 派 的 “左 

翼”。它 牺 牲 了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古 旧 内 容 ，以成 全 新 的 思 辨 形 式 。史 特 劳 斯 的 《基督  

徒 信 仰 论 》 （C/irfstKche G km benslehre) 完 全 是 批 判 式 的 、拆 毁 式 的 。各个教理  

被 按 照 现 代 科 学 的 要 求 进 行 检 测 ，而 被 发 现 缺 乏 理 据 。毕 德 曼 的 《基 督 教 教 理 学 》 

( C/iristZ fcheD ogm atifc) —书 按 照 纯 粹 泛 神 论 的 方 式 ，来 研 究 黑 格 尔 的 一 些 原 则 。 

它 不 承 认 圣 经 的 权 威 ，也 否 认 神 的 位 格 和 位 格 的 不 朽 。弗 雷 德 尔 （P fle id erer) 拋 

弃 了 黑 格 尔 的 术 语 ，但 他 的 观 念 与 黑 格 尔 的 根 本 原 则 完 全 相 符 。

3 .新路德宗学派

黑 格 尔 学 派 的 否 定 立 场 自 然 激 起 了 回 应 。一 些 人 重 申 路 德 宗 教 会 认 信 的 教  

义 ，另 一 些 人 则 试 图 寻 找 一 条 中 庸 之 道 （ v ia m e d ia ) 。目 前 我 们 仅 关 注 前 者 。所 

谓 的 新 路 德 宗 （N e o-L utherans)学派试图重建以圣经为依据的、古 旧 的 认 信 真 理 。 

鄂 兰 根 的 汤 妈 修 在 他 的 《基 督 的 位 格 与 工 作 》 （C /ir is t iP e r s o n u n d  Werfc) —书 

中 提 出 了 福 音 派 类 型 的 路 德 宗 教 理 学 ，在 这 本 书 中 ，他 将 基 督 论 放 在 核 心 地 位 。 

然 而 ，他 的 “虚 己 论 ” （ ken osis d octr in e) 几 乎 不 能 与 路 德 宗 的 “基 督 遍 在 ” 

( Christ’s u b iq u ity) 的 教 义 兼 容 。他 主 张 “代 赎 补 偿 论 ”，但 是 在 三 一 论 的 教 义  

中 ，他 并 没 有 脱 离 某 种 类 型 的 从 属 论 （subordinationism ) 。卡 尼 斯 （K ah n i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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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教理学的历史

第 二 位 代 表 ，他 主 张 釆 用 一 种 更 自 由 的 态 度 来 看 待 路 德 宗 的 正 统 。在 《路德宗教  

理 学 》 （ Lutherische jDogmatifc) —书 中 ，他 遵 循 三 一 论 分 题 法 。他的三位一体教  

义 中 或 多 或 少 地 掺 杂 着 撒 伯 流 主 义 （S abellian) ，他 的 基 督 论 中 有 某 种 从 属 主 义  

和 类 似 汤 玛 修 的 虚 己 论 。

鄂 兰 根 的 符 兰 克 （Frank) 在 若 干 要 点 上 也 偏 离 了 纯 正 的 路 德 宗 。在 《基督徒  

伦 理 系 统 》 （ System der christiic/ien W ahr/ie ft) — 书 中 ，他预设了神学的两种认  

识 论 原 理 （ prfncfpia cogn oscen d i) ，也 就 是 圣 经 和 认 信 主 体 ，两 者 借 本 质 原 理

(p r in c ip iu m  e sse n d i) ---也就是神 ----联合为一。 “神成 为 人 ”的观念成为他神

学 的 核 心 思 想 ，他^由此衍生 i l l他 的 分 类 原 理 (princfpfum  d iv ision岔）。这本书的  

一 般 特 征 是 ，他的神学与教会的教义相符合。哈 勒 的 卡 伊 勒 （ Kaehler o f H a lle) 

的著作和符兰克的著作有一些相似之处。他 也 以 基 督 徒 的 经 历 为 立 足 点 ，假设基  

督徒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知识。在 德 国 ，菲 利 皮 （P h ilip p i) 是 纯 路 德 宗 最 优 秀 的 代  

表 。他 的 《教 会 信 仰 》 （iCircWic/i e G 〖aubensie/ir e ) 从 严 谨 的 信 仰 告 白 的 角 度 ，对 

教 会 的 教 义 进 行 清 晰 的 、层 次 分 明 的 阐 述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教 理 学 试 图 详 尽 阐 释  

如何恢复神与人之间的交通，他 从这种角度，推 导 出 自 己 的 分 类 原 则 。在美国，严 

谨的路德宗思想体现在如下的著作中：席 密 德 （S ch m id) 的 《福音派教会的教义  

神 学 》 （ D octrinai TheoZogy 〇/ the E vangeiicai C/iu r ch ) 、皮 柏 （P iep er) 的 《基 

督 教 教 理 学 》 （ ChristKche D ogm atifc) 和 缪 勒 （M u eller) 的 《基 督 教 教 理 学 》

( Christian Dogmatics ) 。

4■ 中 间 学 派 （ The Mediating School)

在 对 抗 神 学 中 的 思 辨 运 动 时 ，许 多 神 学 家 并 没 有 走 向 新 路 德 宗 学 派 的 极 端 。 

他 们 偏 爱 一 种 中 庸 之 道 ，并试图寻找折衷的观点。因 此 他 们 被 称 为 “中间派神学  

家”。整 体 上 ，这 些 学 者 很 明 显 依 赖 施 莱 马 赫 ，以 施 莱 马 赫 的 观 点 为 自 己 的 出 发  

点 ，不是以神的客观启示为出发点，而是以主 观 的 宗 教 意 识 为 出 发 点 。但 是 ，他们 

将这种施莱马赫式的出发点与黑格尔式的思辨法相结合。起初被当作经历的内容  

而 接 纳 的 观 点 ，之 后 被 思 辨 式 地 以 “必要的思维”的 观 念 来 提 出 ，因此在哲学门  

槛 前 被 合 理 化 。这 里 仅 提 到 几 个 人 的 名 字 。最 重 要 的 中 间 派 神 学 家 是 多 尔 纳  

( D o m e r) ，他 一 方 面 对教会的信仰告白釆用共鸣的态度，另一方面坦率地批判  

信 仰 告 白 ，并 且 在 自 己 的 体 系 中 并 人 各 种 思 辨 的 因 素 ，这 些 因 素 不 能 与 正 统 、合

109



乎 圣 经 的 立 场 相 调 和 。在 他 尝 试 解 释 三 一 论 、在 他 主 张 “基 督 是 理 想 的 人 ，与逻  

各 斯 逐 步 联 合 为 一 ”的 概 念 中 ，我 们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这 一 点 。他 的 《基督徒信仰  

体 系 》 （ System  der chrisriic/ien GZai/be7is ie/ir e ) — 书包含了大量的教理学素材和  

历 史 素 材 ，这本书以精巧的构 思 和 尖 锐 的 批 判 著 称 。

与 多 尔 纳 并 列 ，我 们 也 应 当 提 到 犹 流 •缪 勒 （ Julius M u e l l e r )，他是一个极  

具 道 德 热 忱 ，并 对 真 理 具 有 深 人 洞 察 力 的 人 。他 的 《基 督 教 罪 论 》（D ie c /iristKc/ie 

l e h r e v o n c ie r S u e n d e ) 仍 然 是 论 及 “罪 ”这 个 主 题 最 重 要 的 专 题 论 文 。他恢复了  

一 种 古 老 的 观 念 —— 也就是说，每 个 人 的 “犯罪”都是先存的自我决心—— 以便维  

护 一 个 观 点 ，即 “尽 管 人 出 生 时 就 是 有 罪 的 ，但 是 在 每 个 人 的 生 命 中 ，罪的起源  

仍 是 自 发 的 ”。尼 特 西 （N i t z s c h )和 马 敦 生 （M a r t e n s e n )也属于这个 类 型 的 神 学  

家 。后 者 以 一 种 非 常 吸 引 人 的 方 式 书 写 他 的 《基 督 教 教 理 学 》

D ognm tifc) ，并 且 体 现 出 一 种 融 合 倾 向 。整 体 上 ，他 忠 于 路 德 宗 教 义 ，但是将它与  

神 秘 要 素 和 思 辨 要 素 连 在 一 起 。他 在 教 理 学 中 遵 循 三 一 论 的 分 题 法 ，而在基督论  

中 ，他 捍 卫 某 种 类 型 的 虚 己 论 。

5 .立敕尔学派

另 一 个 创 建 一 个 学 派 的 德 国 神 学 家 是 立 敕 尔 （ A lbrecht R itsch l) ; 但我们也  

不 能 毫 无 保 留 地 这 样 来 说 他 。很 难 说 ，构 成 立 敕 尔 学 派 的 统 一 观 点 是 什 么 。他的  

跟 从 者 们 并 不 是 在 任 何 一 点 上 都 彼 此 认 同 ，只 除 了 一 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从同一  

个 老 师 那 里 获 取 灵 感 ，每 一 个 人 也 都 为 此 感 恩 ；他 们 也 一 致 深 信 ，作 为 一 种 历 史  

性 的 宗 教 ，基 督 教 的 典 型 特 征 是 它 的 创 立 者 基 督 。在 《基 督 教 称 义 与 和 好 的 教 义 》 

( D ie  c/irfstZic/ie I*e/ire von der R ec/i^ertigung und Fersoehm xng) —书 中 ，立敕尔  

对 他 的 体 系 作 出 了 最 完 整 的 阐 述 。他 宣 称 自 己 的 观 点 与 一 般 的 更 正 教 主 义 相 符  

合 ，更 具 体 来 说 ，与 路 德 宗 教 会 的 教 义 相 符 合 。尽 管 他 试 图 从 神 学 中 除 去 形 而 上  

学 （尤 其 是 本 体 论 ），他 本 人 仍 然 受 一 种 纯 粹 的 思 辨 知 识 论 掌 控 。严 格 来 讲 ，他 

的 科 学 立 场 是 一 种 不 可 知 论 。在 神 论 上 ，他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神 体 一 位 论 者 ，在与之  

相 连 的 代 赎 论 上 ，他 认 为 “道 德 影 响 论 ” （ moral influence th eo ry) 是 唯一站得住  

脚 的 立 场 。他 区 分 科 学 真 理 和 宗 教 真 理 。后 者 并 不 是 基 于 “存 有 判 断 ” （ ju d gm en ts  

o f b e i n g ) ，而 是 专 门 基 于 “价值判断”。一 种 宗 教 观 念 是 不 是 真 理 ，取决于它对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是 否 有 价 值 。我 们 将 基 督 尊 崇 为 神 ，不是因为我们将基督视为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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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是因为祂对我们来说具有神的价值。在罪论和救 赎 论 上 ，他也偏离了教会的  

信 仰 告 白 。他 大 致 上 不 理 会 圣 灵 的 工 作 ，并 承 认 他 对 将 来 的 生 活 相 当 无 知 。神国  

度 的 教 义 是 立 敕 尔 体 系 的 核 心 。基 督 是 神 国 度 的 创 立 者 ，所 有 受 基 督 影 响 的 人 ， 

都 是 神 国 度 的 公 民 ，受一种法则掌控，也 就 是 “爱神”。

赫尔曼大体上接受立敕尔的原则。通 过 《基 督 徒 与 神 的 相 交 》 （ D erV erfcehr  

des CTiristen m it G o tt) —书，他 极 大 地 推 广 了 立 敕 尔 神 学 的 主 要 原 则 。他比立敕  

尔 更 加 主 观 ，甚至比立敕尔 更 不 符 合 圣 经 ，他倾向 于 将 立 敕 尔 的 理 性 主 义 要 素 转  

换为某种宗教性的神秘主义。该 学 派 最 杰 出 的 教 理 学 家 是 凯 夫 坦 （ Julius K aftan)。 

他在 不 止 一 个 层 面 上 修 改 立 敕 尔 的 教 理 学 立 场 。他 宣 称 “价 值 判 断 ”和 “存有判  

断”是 不 可 分 割 的 ，他 拒 绝 区 分 科 学 真 理 和 宗 教 真 理 ，正如立 敕 尔 的 批 评 者 们 通  

常 描 绘 的 。他 的 著 作 《基督宗教的真理 》 （ IXe W^/irheitdercT irisrfichenjR eftgion) 

对 教 理 学 的 导 论 极 为 重 要 ，而 他 的 《教 理 学 》 O ^ gmciti/c) 则对真理进行了清楚  

的 系 统 阐 述 。他 似 乎 倾 向 于 在 正 统 信 仰 的 罪 论 、救 赎 论 、基 督 的 位 格 等 教 义 上 做  

了 重 大 的 妥 协 。在 立 敕 尔 的 所 有 跟 从 者 中 ，没 有 一 个 人 比 黑 林 的 著 作 《基督教信  

仰 》 （ TTie Christian F a ith ) 在更 大 程 度 上 转 回 到 教 会 的 教 义 。

6 .改革宗神学

在 这 个 时 期 中 ，改 革 宗 教 理 神 学 有 若 干 杰 出 的 代 表 ，他们坚决反 对 庸 俗 的 理  

性 主 义 和 超 自 然 主 义 ，反 对 思 辨 运 动和经验神学的主观主义。十九世纪的开端和  

头 数 十 年 中 ，确实出现了可悲的衰落状态。超自然主义在改革宗神学家的圈子里  

大 行 其 道 ；用巴文克博士的话来讲， “它 盼 望 合 乎 圣 经 ，但 却 是 反 信 条 的 、反哲学  

的、反 加 尔 文 主 义 的 ；它 产 生 的 教 理 学 是 在 神 论 上 采 取 自 然 神 论 、在人论上釆取  

伯拉纠主义、在基督论上釆取道德主义、在 教 会 论 上 采 取 合 议 制 （co lleg ia l- is t ic )、 

在 末 世 论 上 采 取 幸 福 论 U u d a em o n istic) 。” 1 但 是 也 出 现 了 改 革 宗 神 学 的 复 兴 ， 

尤 其 是 在 荷 兰 ，透过凯波尔、巴文克和许多其他人的努力。很 遗 憾 ，他们的著作在  

美国没有更广为人知。在苏格兰，一 些 人在教理学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例 如 希 尔 、 

狄 克 、孔 宁 汉 （Cunningham) 、、班 纳 曼 （Bannerman)、克 劳 福 德 （C raw ford) 、 

甘 礼 奇 （C andlish) ，和另一些人。至 于 美 国 ，我 们 只 需 要 提 到 下 列 名 字 ：薄瑞肯  *

Bavinck, Gere/. Dogm. I，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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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琪 （B reck en rid ge) 、桑 威 尔 、达 博 尼 、查 理 9 赫 治 （Ch. H o d g e) 、亚 历 山 大 * 

赫 治 （A . A .H o d g e) 、薛 德 （S h ed d) , 亨 利 • 史 密 斯 （H. B .S m ith) 、华腓德和  

季 拉 杜 。也 可 以 提 及 巴 特 的 神 学 ，尽 管 它 的 改 革 宗 特 性 相 当 模 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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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学基本原理

第 1 章

基 本 原 理 总 论

一 、非神学科学中的基本原理

1. “基本原理”的定义

在 讨 论 基 本 原 理 （prfncfpfum ) 时，认 识 这 个 词 所 指 的 确 切 含 义 自 然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基 本 原 理 ”是 在 科 学 和 哲 学 中 广 泛 使 用 的 词 汇 。它 是 希 腊 文 单 词 （ipxrl 

( arxhg， “起初”）的 拉 丁 文 翻 译 ，亚 里 士 多 德 用 这 个 词 来 表 示 一 切 存 有 、现 状 、 

或 知 识 的 起 源 。英文 单 词 “principle”（ “原 理 ” ）就 是 源 自 它 ，与它的含义相符  

合 ，尤 其 是 当 它 表 示 某 件 事 物 的 来 源 或 因 由 时 。 “首要原理” （firstprinciple) 是  

与 它 更 接 近 的 术 语 。在 给 出 ( a rch S ) — 词 的 几 种 含 义 后 ，亚 里 士 多 德  

( A r is to tle) 说 ： “一 切 ‘首要原理’共 有 的 特 征 是 ：它们是任何现存的、正要成  

为 的 、或 已 经 只 的 事 物 的 主 要 来 源 。”艾 斯 乐 （E is le r) 在 他 的 《哲 学 辞 典 》

(H andwoerterbwc/i d e r P / ^ o sp p /iie) —书 中 给 出 了 如 下 的 定 义 ： “因此， ‘原理 ’ 

既 是 一 个 当 下 存 有 者 已 经 彰 显 出 来 的 来 源 ，亦 即 事 物 的 基 础 （实 存 原 理 ，存有原  

理 ），也 是 思 想 与 知 识 的 必 然 支 柱 （思 想 原 理 ，知 识 原 理 ，在 物 质 形 态 下 构 成 其  

形 式 的 观 念 原 理 ），又 是 行 动 规 范 的 至 高 参 照 点 （实 践 原 理 ）。” $ 弗莱明在与  

柯 饶 什 （K rauth) 合 编 的 《哲 学 科 学 词 汇 》 （Vocabulary 〇/ the P/iiZosophicaZ

编 按 ， : P r i n z i p  i s t  a l s o  s o w o h l  d a s ,  w o r a u s  e in  S e i e n d e s  h e r v o r g e g a n g e n  i s t  

o d e r  w a s  d e n  D i n g e n  z u g r u n d e  l i e g t  ( R e a l p r i n z i p ,  S e i n s p r i n z i p ) ,  a l s  d a s ,  w a r a u f  s i c h  d a s  

D e n k e n  u n d  E r k e n n e n  n o t w e n d i g  s t u e t z t  ( D e n k p r i n z i p ,  E r k e n n t n i s p r i n z i p ,  I d e a l p r i n z i p  

f o r m a l e r  u n d e  m a t e r i a l e r  A r t ) ,  a l s  a u c h  e i n  o b e r s t e r  G e s i c h t s p u n k t ， e in e  N o r m  d e s  

H a n d e l n s  ( p r a k t i s c h e s  P r i n z i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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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ie n c e ) — 书中的描述，也 与 这 种 观 点 完 全 相 符 ： “这个词可 以 同 时 应 用 于 思 想  

和 存 有 （b e in g )。因此，基 本 原 理 可 以 区 分 为 存 有 的 基 本 原 理 与 知 识 的 基 本 原 理 ，

^  ̂ ^  H  ( p rin c ip ia  essen d i) iR M S  ( p r in c ip ia  co g n o scen d i ) 〇 ....本

质 原 理 也 可 能 是 知 识 论 原 理 ，因 为 “事物的存在”是 它 们 被 认 识 的 基 础 和 理 由 。 

但是反过来 是 不 成 立 的 ；因 为 “事物的存在”不 可 能 是 依 赖 我 们 对 它 们 的 认 知 。” 

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质原理，而在现代哲学中，知 识 论 原 理 则 得 到 了 更 多 的 关 注 。 

一方面，非 神 学 科 学 中 使 用 的 基 本 原 理 和 神 学 中 相 关 的 基 本 原 理 非 常 相 似 ；但 是 ， 

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差 异 也 不 容 忽 视 。前者具有自然的、因 此 是 一 般 的 特 征 。它 

们 都 是 随 着 被 造 界 本 身 被 赐 下 的 ，因 此 是 人 能 够 根 据 人 的 智 慧 理 解 的 ，并且在一  

切 的 非神学科学中具有主导式的影响。

2.非神学科学中的基本原理

有 以 下 三 点 ：

A .  神 是 本 质 原 理 。神 是 我 们 一 切 知 识 的 源 头 和 源 泉 。祂 拥 有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原型知识”，祂 透 知 由 创 造 之 工 所 传 递 的 一 切 观 念 。神 的 知 识 与 人 的 知 识 是 迥

然不同的。尽 管 我 们 是 从 自 身 所 认 知 的 客 体 中 获 取 知 识 ，神却是根据祂在永恒中  

为 事 物 设 定 的存有和形式来认识它们。我 们 只 有 通 过 推 理 思 维 的 艰 巨 过 程 ，来获  

取对事物和关 系 的 科 学 洞 见 ，神 却 对 万 物 具 有 直 接 的 知 识 ，不仅知道事物之间的  

关系，也 知 道 事物的本质。即便如此，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完美的，而 神的知识却是  

透知一切，并 且 在 任 何 方 面 都 是 完 美 的 。我 们 只 能 局 部 意 识 到 我 们 所 知 道 的 ，而 

神却永远完全意识到祂一切的知识。神完满的知识是我们一切知识永不枯竭的源  

泉，因此，神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本质原理。泛神论 接 受 一 个 不 具 位 格 的 、无意识的  

“绝对者”，自 然 是 不 会 承 认 这 一 点 的 。因 为 这 样 的 “神”对 自 身 没 有 任 何 的 知  

识 ，也 不 可 能 成 为 我 们 知 识 的 原 理 或 来 源 。事 实 上 ，所 有 的 绝 对 唯 心 主 义 似 乎 都  

否 定 这 种 原 理 ，因 为它使人成为知识的自主来源。从 主 体 中 寻 求 知 识 的 来 源 ，人 

的思维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 是 被 视 为 真 正 的 源 泉 （/o n s) 或 来 源 。

B.  神 所 创 造 的 世 界 是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 （ principfum cogn oscend i 

externum )。我 们 也 可 以 用 “神在自然界中的启示”来 代 替 “神 所 创 造 的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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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根 据 祂 对 自 己 的 原 型 知 识 ，透 过 祂 手 中 的 工 作 向 人 传 达 摹 本 知 识 ， 这 种 摹 本  

知 识 适 用 于 有 限 的 人 类 意 识 。这个摹本知识仅仅是对神里 面 的 原 型 知 识 的 模 糊 复  

制 。 一 方 面 ，它 是 又 真 又 实 的 知 识 ，因 为 它 是 一 种 印 记 （im print) ，是 一 种 复 制 ， 

尽 管 它 是 神 的 知 识 在 今 世 的 形 式 ，因 此 也 是 受 限 的 形 式 。另一方面，正因为 它 是  

摹 本 ，因 此 它 是 不 完 整 的 知 识 ，而 自 从 罪 在 受 造 界 印 下 了 戳 记 ，所 以 它 并 不 是 完  

全 清 楚 的 知 识 ，也 不 是 绝 对 正 确 的 知 识 。神 使 用 逻 各 斯 （L o g o s) —— 也 就 是 圣 道  

( th e W ord) —— 作 为 创 造 的 代 理 人 ，透过祂将这种知识传递给人。在世界里所传  

递 的 一 切 观 念 都 是 源 自 逻 各 斯 。因 此 ，整 个 世 界 是 神 的 思 想 的 体 现 ，或 者 如 巴 文  

克 所 说 的 ， “它 是 神 用 大 大 小 小 的 字 母 书 写 成 的 一 本 书 ，因此，它 不 是 一 本 尚 未  

完成的书， 唯心主义者 所 认 为 的 必 须 由 我 们 将 它 t 卜充完整的。”神 美 好 的 创 造 ， 

充 满 着 神 的 智 慧 ，它 是 一 切 非 神 学 科 学 的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受造界仅仅是一  

种 外 在 的 媒 介 ，借 此 将 源 于 神 的 知 识 传 递 给 人 。当 然 ，这 种 观 点 与 唯 心 主 义 的 原  

理 是 绝 对 相 悖 的 。唯 心 主 义 认 为 ，会 思 想 的 人 创 造 、构 建 了 自 己 的 世 界 ：不仅构建  

了 思 维 世 界 （康 德 ），也 包 括 思 维 世 界 的 材 料 和 内 容 （费 希 特 ），甚至构 造 了 存  

有 界 （黑 格 尔 ）。1

C . 人 的 理 性 是 “内在知识论原理” （prfncipfum  cognoscendi internum  ) 。如

果 缺 乏 主 观 的 接 受 能 力 ，也 就 是 主 体 和 客 体 之 间 的 联 系 ，神的客观启示就是无用  

的。巴 文 克 博 士 正 确 地 说 ： “科 学 总 是 包 括 主 体 和 客 体 之 间 的 逻 辑 关 联 。”唯有当  

主 体 能 随 着 客 体 作 调 整 ，科 学 才 会 得 出 成 果 。而 神 也 提 供 了 这 个 条 件 。在世上启  

示 神 的 智 慧 的 同 一 位 逻 各 斯 也 是 真 光 ， “照 亮 一 切 生 在 世 上 的 人 ” （编 按 ：约一 

9 ) 。人 的 理 性 和 其 领 悟 知 识 的 能 力 是 逻 各 斯 的 果 实 ，使人能够从他周围的世界中  

发 现 神 圣 的 智 慧 ，因 此 是 科 学 的 “内 在 知识论原理”。透过人的理性，人 可 以 支 取  

在 受 造 界 里 所 启 示 的 真 理 。人 的 理 性 不 会 满 足 于 琐 碎 的 、格 言 式 的 知 识 ，而是会  

试 图 理 解 万 物 之 间 的 统 一 性 。在 一 个 充 满 了 各 种 各 样 现 象 的 世 界 里 ，人 的 理 性 会  

试 图 寻 求 普 遍 的 、必要的、永 恒的事物—— 潜 在 的 基 本 观 念 。人的理 性 盼 望 认 识 事  

物的因由、存 在 本 质 与 终 极 目 的 。在 理 性 活 动 中 ，人 的 思 维 从 来 不 是 纯 粹 被 动 的 ， 

或 甚 至 只 是 纯 粹 地 接 受 ，它 或 多 或 少 总 是 主 动 的 。有 一 些 普 遍 和 必 要 的 真 理 是 伴  

随 人 的 理 性 而 来 的 ，这 些 真 理 对 科 学 来 说 具 有 根 本 的 意 义 ，而 且 是 无 法 从 经 历 中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编 按 ： “原型知识”与 “摹本知识”，也 可 以 译 为 “原相知识”与 “仿相知识”。 

Bavinck， Gere/. Dogm. I， p.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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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基本原理总论

获 取 的 。经 验 主 义 （E m piricism ) 透 过 以 下 两 种 方 式 否 认 这 种 思 想 ： （ 1 ) 将人的灵  

魂 视 为 一 块 白 板 （m fcukirasci) ，否 认 普 遍 和 必 要 真 理 的 存 在 。（ 2 ) 强调分析型的  

经 历 ，而非综合型的理性。巴文克博士指出，这 种 观 点 的 结 局 必 然 是 唯 物 主 义 。他 

说 ： “首先是思 想 的 内 容 ，其次是思维的能力，最 后 是 灵 魂 的 实 质 ，这些都源自物  

质 界 。” 2

二、宗教或神学中的基本原理

宗教 和 神 学 之 间 是 密 切 相 关 的 。它 们 是 同 一 种 成 因 的 两 种 不 同 果 效 ，亦即关  

于神与宇宙之间关系的一些事实的果效。宗教是这些事实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  

领 域 产 生 的 果 效 ；而 神 学 则 是 这 些 事 实 在 系 统 思 维 领 域 产 生 的 果 效 。一者的原理  

也是另一者的原理。这些原理并非具有自然的、一般的特性，而 是 具 有 属 灵 的 、特 

殊的特性。严格说来，它们不属于创造领域，而是属于救赎领域。然 而 ，尽 管 如 此 ， 

它 们 对 基 督 徒 获取一般的科学知识仍然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1.神是本质原理

这 相 当 于 是 说 ，我 们 对 神 的 一 切 知 识 都 是 源 自 神 本 身 。神拥有关于祂自己全  

备的、在各方面都完美的知识。神在绝对意义上认识祂自己，神不仅按照祂与受造  

物 之 间 的 关 系 认 识 自 己 ，也 不 仅 按 照 祂 的 各 种 活 动 和 控 制 它 们 的 动 机 认 识 自 己 ， 

祂更以一种深不可测的 方 式 认 识 自 己 的 本 质 存 有 。神 的 自 我 意 识 是 完 美 的 、无限  

的。神 里 面 没有潜意识生活，也 不 存 在 思 想无法察觉的潜意识领域。与 神 绝 对 的 、 

充 分 意 识 到 的 自 我 知 识 相 比 ，人 对 神 圣 存 有 者 的 知 识 仅 仅 是 一 种 昏 暗 的 、受造物  

级 别 的 摹 本 或 戳 印 。人 对 神 的 一 切 知 识 都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太 十 一 2 7 ;林 前 二 10〜  

1 1 )。因 为 人 里 面 一 切 关 乎 神 &知 识 ，都 无 法 与 神 的 自 我 意 识 分 离 ，因此，泛神论  

就为一切的神学宣判了死刑。从一个无意识的神演绎出一个有意识的受造物是不  

可 能 的 ；受造物从一个不认识祂自己的 神 那 里 获 取 关 于 神 的 知 识 ，同样也是不可  

能 的 。我 们 发 现 ，我 们 神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只 能 在 于 一 个 有 位 格 的 神 ，拥有完全的自  

我 意 识 ，祂自由地、有意识地、真实地启示祂自己。

同 上 ，p.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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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神的特殊启示是外在知识论原理

神盼望我 们 拥 有 的 、关于祂的知识，是 如 何 传 递 给 我 们 的 呢 ？是借着如今在圣  

经 里 所 看 到 的 启 示 。起 初 ，神在受造界中启示祂自己，但 是 因 着 罪 的 破 坏 ，这种原  

始 的 启 示 已 经 模 糊 不 清 。此 外 ，人 堕 落 以 后 ，获 取 这 种 知 识 的 条 件 也 是 完 全 不 足  

的。现 在 ，唯 独 神 在 圣 经 中 的 自 我 启 示 才 能 被 视 为 足 够 的 。只有圣经所传递的关  

于 神 的 知 识 是 纯 全 的 ，也就是没有错误、没 有 迷 信 的 ，满 足 了 堕 落 之 人 的 需 求 。因 

为，神 乐 意 暂 时 透 过 圣 经 传 递 祂 的 特 殊 启 示 ，因此，用巴 文 克 博 士 的 话 说 ，圣经具  

有 “神 学 的 有 效 工 具 因 （ cau sa e/ffcfens fnstrum enm K s) ”的特性。它如今是神学  

的 唯 一 原 理 ，神 学 家 必 须 从 它 获 取 一 切 的 神 学 知 识 。一些人倾向于将神的普遍启  

示 说 成 第 二 个 来 源 ；但 这 几 乎 是 不 正 确 的 ，因 为 普 遍 启 示的这种特性只有根据圣  

经 来 解 释 才 能 考 虑 。凯 波 尔 反 对 将 圣 经 或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说 成 神 学 的 源 泉 （ /o n s  

t/ie d o g ic ie) ，因 为 “源泉”一 词 在 科 学 研 究 中 具 有 相 当 明 确 的 含 义 。它一般是指  

一 种 特 定 的 研 究 客 体 ，而 研 究 客 体 本 身 是 被 动 的 ，这 客 体 体 现 出 某 些 观 念 ，人必 

须 借 着 科 学 研 究 从 它 提 取 或 获 取 知 识 。这 个 词 的 相 关 用 法 容 易 给 人 造 成 一 种 印  

象 ，即 人 必 须 将 自 己 放 在 圣 经 之 上 ，以 便 从 圣 经 中 发 现 或 提 取 关 于 神 的 知 识 ；然 

而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神 并 没 有 任 由 人 自 行 探 索 关 于 神 和 神 圣 事 物 的 知 识 ，而是主  

动地、清 楚 地 借 着 祂 的 自 我 启 示 将 这 些 知 识 传 递 给 人 。后来 ，沙德和巴特也强调同  

样 的 观 点 ，亦 即 ，在 神 学 研 究 中 ，神 绝 不 是 客 体 ，仿 佛 人 是 主 体 ；相 反 ，神才是主  

体。我 们 应 当 谨 记 ， “原理”一 词 用 在 神 学 上 ，具 有 一 种 非 正 式 的 涵 义 ，正如相对  

应 的 希 伯 来 五 单 词 和 希 腊 文 单 词 在 圣 经 中 也 具 有 非 正 式 的 涵 义 一 样 ，例如 圣 经

说 ，敬 畏 耶 和 华 是 智 慧 （诗 -------1 0 ) 或 知 识 （箴一 7 ) 的 开 端 （即 原 理 ，

O P m 〕），基 督 是 创 造 和 复 活 的 原 理 U p x h 〔 a r c M 〕） （西一  18 “原 始 ” ；启 

三 14 “元首” ）。通 过 祂 的 自 我 启 示 ，神将关于袖自己和神圣事物的必要知识传递  

给人。人 之 所 以 能 够 认 识 神 ，仅 仅 是 因为神主动启示祂自己。而若我们将圣经说成  

神 学 的 源 头 ，我 们 也 应 当 记 得 ，圣 经 是 神 学 活 生 生 的 源 头 ，从 这 个 源 头 ，神使知识  

的 溪 流 踊 流 而 出 ，以 至 于 我 们 只 能 支 取 这 些 知 识 。当 我 们 遵 循 一 般 的 习 惯 ，说神 

的 特 殊 启 示 是 神 学 的 来 源 时 ，也 应 当 谨 记 同 样 的 要 点 。人 不 能 使 自 己 凌 驾 于 神 学  

研 究 的 客 体 之 上 ，人 无 法 研 究 神 。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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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心是内在知识论原理

第 1 章♦ 基本原理总论

正 如 在 非 神 学 科 学 中 一 样 ，在 神 学 中 ，也 必 定 有 回 应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的 内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p rin c ip iw m cogn oscen d ifn tem izm ) 。圣 经 有 时 候 会 将 重 生 （林前二  

1 4 ) 、内 心 的 清 洁 （太五 8 )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约 七 1 7 ) 、圣 灵 的 膏 抹 （约 壹 二 20) 

描述为内在知识论原理。但是，圣 经 最 常 指 向 信 心 是 认 识 神 的 内 在 原 理 （罗 十 17; 

加 三 3 、 5 ; 来 十 一  1、3 ) ，这 个 名 称 无 疑 值 得 受 人 偏 爱 。神 的 自 我 交 通  

( se lf-com m unication) 的目标是向人传递关于神的知识，以便使神借着人得着尊  

贵 和 荣 耀 。因此，它不应当终止于人的外面，而 必 须 长 驱 直 人 ，进入人的头脑和内  

心 里 。人 借 着 信 心 接 受 神 的 自 我 启 示 ，将 它 当 作 神 圣 的 真 理 ，借 着 信 心 越 来 越 多  

地 支 取 真 理 ，借着信心回应真理，使 自 己 的 思 想 降 服 在 神 的 思 想 之 下 。巴 文 克 说 ， 

内 在 原 理 有 时 被 称 作 “内在之言”（v erb u m i/iterm im ) ,甚 至 被 称 为 “主要之言” 

( v erb u m p rin cip a le) ，因为它把关于神的知识带到人里面，归 根 究 柢 ，这是一切  

神 学和神整个自我启示的目标。巴 特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 唯 独借着信心才有可能认  

识 神 。3 这 三种基本原理，虽然有 所 不 同 ，但 仍 然 构 成 一 个 整 体 。圣父借著作为逻  

各斯的 圣 子 、在 圣 灵 中 ，将自己传达给祂所造之物。

进深研究问题

改革宗神学是否总是 充 分 重 视 基 本 原 理 的 教 义 ？

在 理 性 主 义 的 影 响 下 ，什么取 代 了 基 本 原 理 的 教 义 ？

所 谓 的 “〔神 学 〕导论” （P rolegom ena) ， “教导原则” （P rin zip ien lehre) , 或 

“基本 教 理 ” （Fundam entaldogm atik) ，具 有 怎 样 的 本 质 ？在施莱马 赫 的 影 响  

下 ，哪一个 词 开 始 变 得 流 行 ？

神 学 是否应当从其他科学或哲学获取基本原理？

根据我们前 面 所 说 的 ，现 代 神 学 对 基 本 原 理 的 教 义 提 出 了 哪 些 根 本 的 异 议 ？ 

巴特是否也将圣经视为神学的外在知识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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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參宗教

第2 章

佘教

此 时 简 短 地 讨 论 “宗教”有 双 重 的 益 处 。它会使我们看到 之 前 要 我 侃 注 意 基  

本 原 理 的 理 据 ，也 为 接 下 来 更 详 细 地 探 讨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宗 教 的 必 然 推 论 、神学  

的 外 在知识论原理作准备。宗 教 和 神 学 之 间 存 在 非 常 密 切 的 关 系 。这从许多人将  

神学视 为 一 门 宗 教 科 学 就 可 以 明 显 看 出 来 。尽 管 这 种 说 法 肯 定 是 错 误 的 ，但两者  

之间确实具有不可分离的关联。脱 离 宗 教 的 神 学 是 不 存 在 的 。宗教在于人和他的  

神之间 真 实 的 、活的、有意识的关系，它 取 决 于 神的自我启示，体 现 为 敬 拜 、相交  

和服事的生活。它预设了神的存在，神已经启示祂自己，也使人有能力支取这个启  

示。每当人支取神所启示的知识，反 思 它 ，将它整合为一，基于神的启示的神学架  

构 就 产 生 了 。现 代 学 习宗教的学生普遍采用一个假设，即宗教的本质只能取决于  

宗 教 的 起 源 和 历 史 ；但 我 们 不 是 从 这 种 假 设 除 非 ，因此，我 们 不 会 从 世 界 宗 教 历  

史的研究来开始我们的讨论。我 们 对 宗 教 的 看 法 坦 白 说 是 由 圣 经 决 定 的 ，因此在  

讨 论 宗 教 时 ，按照逻辑的次序，首 先 考 虑 宗 教 的 本 质 ，似 乎 是 较 为 可 取 的 。

一、宗教的本质

1. “宗教”一词的来历

“宗教” （re lig io n ) —词 的 来 历 仍 然 无 法 确 定 ，即 便 可 以 确 定 ，它也仅仅是  

历史性的宗教定义，而不是规范性的定义。只 有 阐 明 “宗教”这 个 概 念 ，我们才能  

开 始 使 用 这 个 词 。过 去 ，关 于 这 个 词 的 来 历 ，人 们 曾 给 出 不 同 的 观 点 。西塞罗  

( C icero) 是 最 早 提 出 “宗教”这 个 词 的 来 历 的 人 士 之 一 ，他 认 为 它 乃 是 源 自  

re-〖egere, 意思是重读、重复、仔 细 观 察 。根据这种来历，宗 教 被 视 为 持 续 不 断 地 、 

勤 勉 地 探 寻 一 切 与 神 明 有 关 的 知 识 。拉 克 唐 修 是 第 四 世 纪 最 有 影 响 力 的 教 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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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 认 为 “宗 教 ”一 词 源 自 reKgare, 即 依 附 ，稳 固 地 建 立 ，绑 定 在 一 起 ，因此 

指 向 宗 教 是 神 和 人 之 间 的 契 约 （b o n d ) 。葛 流 斯 （G elliu s) 主 张 “宗 教 ” 一词源  

自 feKngizeM，意 思 是 人 使 自 己 与 某 人 或 某 事 分 离 。这样， “宗教” 一词表示某物  

由 于 其 圣 洁 的 缘 故 ，而 与 一 切 亵 渎 的 事 物 分 离 。最 后 ，雷 登 罗 斯 （L eidenroth) 认 

为 它 源 自 一 个 假 定 的 词 根 意 指 看 见 。这 样 ， 是 指 回 顾 ，而宗教就  

是 带 着 恐 惧 回 顾 。葛 流 斯 的 观 点 从 来 都 不 受 欢 迎 。拉克唐修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  

期 内 被 广 泛 接 受 。但是，当拉 丁 学 者 指 出 ，要 从 r d ig c ir e推 导 出 “re lig ion”（ “宗 

教” ），从 语 言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是 不 可 能 的 ，拉克唐修的观点就逐渐被废弃了。一些 

人 承 认 ，雷 登 罗 斯 提 出 的 观 点 可 能 是 正 确 的 ，但 是 ，如 今 大 多 数 神 学 家 偏 爱 西 塞  

罗的推论。加 尔 文 也 偏 爱 这 种 观 点 ，尽 管 他 并 没 有 釆 纳 西 塞 罗 对 这 个 术 语 的 解 释 。 

他 说 ： “西塞罗贴切、机智地认为， ‘宗教信仰’ （relig ion) —词 从 动 词 r e k g o 衍 

生而来，然而他给的原因太过牵强—— 即诚实的敬拜者不停地阅读、再阅读，并思索  

何为真的。我却认为，这个字是反对无限制的放纵，因为世人大多不假思索地去做任  

何 他 们 能 做 得 了 的 事 情 ，但 是 敬 虔 人 为 要 站 立 得 稳 ，就约束自己 不 逾 越 合 理 的 界  

限。” 1

2.圣经中用来指“宗教”的语词

圣 经 中 并 没 有 包 含 宗 教 的 定 义 ，甚 至 没 有 描 述 宗 教 现 象 的 一 般 语 词 。改革宗  

神 学 习 惯 区 分 “客 观 宗 教 ”和 “主观 宗 教 ”。 “宗教”一 词 显然用于双重含义。当 

我 们 说 基 督 宗 教 与 其 他 宗 教 不 同 ，我 们 是 指 一 件 事 情 ；而 当 我 们 说 一 个 人 的 宗 教  

太 过 理 性 或 太 过 感 性 ，我 们 所 想 的 又 是 另 一 件 不 同 的 事 情 。在 一 种 情 况 下 ，我们  

是 指 某 种 在 人 之 外 的 、客 观 存 在 的 事 物 ；而 在 另 一 种 情 况 下 ，我 们 是 指 人 内 在 生  

命 的 一 种 主 观 现 象 ，它 体 现 为 不 同 的 形 式 。 “客观宗教” （reK gioobjectivci) 这个  

词 是 用 来 指 决 定 人 的 宗 教 性 质 的 事 物 ，指 规 范 人 类 宗 教 的 标 准 ，也就是神的话语  

所 规 定 的 、关 于 神 和 神 与 人 之 间 关 系 的 知 识 。在实用 上 ，它 有 时 与 “神的启 示 ”等 

同。而 “主 观 宗 教 ” （reK giosubj'e c t iv a ) —词则用来指 受 神 话 语 规 范 或 决 定 的 生  

活 ，表 现 在 敬 拜 、相 交 和 服 事 上 。圣 经 使 用 不 同 的 语 词 来 描 述 宗 教 的 这 些 层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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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宗教

如前所述， “客 观 宗 教 ”一词，实 际 上 和 “神的启示”等 同 ，它正是旧约圣经  

的 一 些 语词所表明的，例 如 “律 法 ”、 “诫命”、 “训词”、 “典 章 ”、 “律 例 ”等 

等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神 的 启 示 主 要 不 是 体 现 在 一 系 列 的 律 法 中 ，而 是 体 现 在 基 督  

的位格、基督的救 赎 工 作 、使 徒 以 基 督 为 中 心 的 宣 讲 （Kfjpuyvia〔 fc^ y g m a 〕）之 中 ， 

它仅仅是 对 救 赎 事 实 的 一 种 解 释 。 “福音”、 “信心”、 “宣 讲 ”这类语 词 都 用 来  

指 “客观宗教”。

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是互相对应的。旧 约 圣 经 将 主 观 宗 教 描 写 成 “敬畏耶和  

华”，并 且 一 再 称 之 为 “智慧的开端”。这个语词表达 了 敬 虔 的 以 色 列 人 对 神 的 律  

法 的内在倾向。然 而 ，我 们 必 须 把 “敬畏耶和华”与 “焦 虑 的 狂 热 ”区 分 开 来 ，后 

者 常 常 伴 随 着 恐 惧 ，它 是 异 邦 宗 教 的 特 征 之 一 。寘 正 敬 畏 神 的 以 色 列 人 ，并不受  

猜 忌 、恐 惧 焦 虑 和 奴 仆 式 的 恐 惧 控 制 ，这 些 是 外 邦 人 对 他 们 神 明 的 态 度 。真实的  

情 况 是 ，敬 畏上主会伴随其他的宗教倾向，例如 ，信、望、爱 、信 任 、寻 求 庇 护 、倚 

靠、追随神，因此，与喜 乐 、平安、孩童般的信心和祝福、与 神 相 交 是 完 全 一 致 的 。

新 约 圣 经 很 少 使 用 古 典 希 腊 文 中 最 明 显 用 来 指 宗 教 的 语 词 ，例 如 5acn- 

Socijiovk ( d eisid a im o n ia，指 对 神 明 的 恐 惧 或 敬 畏 〔徒 二 十 五  1 9 〕）、0soadpsia 

( t/ieoseb eia，指 敬 畏 神 〔提前二 1 0 〕）、e^Xdpei(x( eu〖ab eia，指 宗 教 事 务 中 的 谨 慎 、 

对 神 的 恐 惧 、敬畏、敬 虔 〔来五 7 , 十二 2 8 〕）。新 约 圣 经 较 多 使 用 的 唯 一 词 汇 是  

( eusebeid，面 向 神 的 敬 虔 ，虔 诚 ），共 出 现 了 十 五 次 。这 些 词 并 没 有 表 达  

出新约圣经宗教的典型要素。一 些 经 文 确 实 提 到 敬 畏 主 是 宗 教 的 一 种 要 素 （路十 

八 2 ; 徒九 3 1 ;林 后 五 11，七 1 ) , 但 是 远 不 及 旧 约 圣 经 那 么 引 人 注 目 。新约圣经通  

常 用 来 指 主 观 宗 教 的 语 词 是 ，信心 / 信仰。在 古 典 希 腊 文 中 ，这个  

词 用 来 表 示 ：（a) 基 于 他 人 见 证 的 确 信 。（b) 相 信 一 个 人 的 见 证 是 可 以 被 接 纳 的 。 

它并没有被凸显为一个指称，专 指相信神明，尽 管 它 偶尔如此使用。但 是 ，这正是  

新 约 圣 经 所 凸 显 的 要 素 。对 于 救 恩 的 荣 耀 信 息 ，人 当 以 信 心 回 应 ，这 信心是指像  

孩 子 一 般 信 靠 神 的 恩 典 ，同时成为爱神和忠心服事神的源泉。这信心并不是所谓  

的 人 与 生 倶 来 的 宗 教 倾 向 的 自 然 流 露 ，而 是 圣 灵 超 自 然 运 行 的 果 实 。 AocTpdcx 

( Zatrefa; 罗九4，十二  1 ;来九 1、6 ) 和 Qpr](jKda( t/ir^/ cefa; 徒 二 十 六 5 ; 西二  18; 

雅 一 2 7 ) 这两 个 词 ，都用来指源自信仰原则的服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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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关“宗教本质”的概念

宗 教 是 人 类 生 活 最 普 遍 的 现 象 之 一 。人 有 时 被 描 述 为 “无 可 救 药 地 笃 信 宗  

教 ”，我 们 无 需 对 此 感 到 惊 奇 ，因 为 人 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人注定要过一种与神  

相 交 的 生 活 。尽 管 人 确 实 堕 落 、背 离 了 神 ，人 的 堕 落 仍 然 没 有 使 他 完 全 丧 失 神 的  

形像。《比 利 时 信 条 》在 第 14条 提 到 “人 丧 失 了 他 从 神 那 里 获 得 的 一 切 卓 越 天 赋 ， 

只 剩 下 一 小 部 分 ，然 而 ，这 足 以 使 人 无 可 推 诿 ”。根 据 《多特法典》第 三 〜四 章 第  

4 条 ： “然 而 ，人 堕 落 以 后 ，里 面 仍 然 存 有 微 弱 的 自 然 之 光 ，人 借 此 获 取 关 乎 神 、 

自然事物、分 别 善 恶 的 知 识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探 寻 美 德 、社 会 中 的 良 好 秩 序 ，维持有  

序 的 品 行 举 止 。”然而，这 残 余 的 光 照 对 于 救 恩 是 无 益 的 ，人甚至在自然和文明中  

也 滥 用 它 。与 此 同 时 ，它 解 释 了 为 什 么 甚 至 在 最 低 等 、最 野 蛮 的 部 落 中 也 存 在 着  

某 种 形 式 的 宗 教 。但 是 ，无 论 这 种 现 象 在 世 上 列 国 中 多 么 普 遍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大  

家 对 宗 教 的 本 质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在 这 一 点 上 ，甚 至 基督教历史也呈现出相当不同  

的观点。在 这 里 ，我 们 仅 探 讨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观 念 ：

A . 早 期 教 会 的 观 念 。圣 经 并 没 有 为 我 们 提 供 “宗教”的定义，甚至没有描述  

它 ，尽 管 圣 经 清 楚 地 启 示 了 神 向 人 要 求 的 一 切 。然 而 ，一些经 文 中 包 含 了 具 体 的  

说 明 。例 如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十 二 章 1节 说 ： “所 以 弟 兄 们 ，我 以 神 的 慈 悲 劝 你 们 ， 

将 身 体 献 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 们 如 此 侍 奉 （Aon:pria〔 ic itre ia〕） 

乃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或 ：属 灵 的 ）。”希 伯 来 书 也 包 含 这 种 劝 勉 ： “所 以 ，我们既得  

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 心 侍 奉 神 ”（十二 28 )。 

这处经文同时使用入0〇：卩815〇)(?(1^61^，侍 奉 ）和813入邱 £1«(61^<2&6^,敬畏）。雅各  

加 上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要 素 ： “在 神 我 们 的 父 面 前 ，那 清 洁 没 有 玷 污 的 虔 诚 （0pn〇Kd(x 

〔thr办fce fa〕），就 是 看 顾 在 患 难 中 的 孤 儿 寡 妇 ，并 且 保 守 自 己 不 沾 染 世 俗 ” （雅 

一27) 〇

在 早 期 教 会 里 ，早 在 他 们 开 始 反 思 宗 教 的 确 切 性 质 前 ，基督徒就享 受 了 宗 教  

经 历 ，从 事 神 圣 的 服 事 和 虔 诚 的 敬 拜 。在 第 四 世 纪 初 ，拉 克 唐 修 提 供 了 “宗教 ”的 

最 早 定 义 之 一 。他将宗教定义为  recta verum  D eum  cognoscendi et coiendf ratio  

( 认 识 和 服 事 真 神 的 正 确 方 式 ）。这 个 定 义 一 直 以 来 相 当 受 人 欢 迎 ，甚至如今仍  

然 可 以 在 一 些 教 理 神 学 著 作 中 看 到 这 种 定 义 。然 而 ，在 上 个 世 纪 （十 九 世 纪 ）中， 

这 种 定 义 被 人 批 评 为 偏 爱 宗 教 的 外 在 观 念 ，而 不 关 注 人 的 内 心 。但是很难 说 这 种  

批 评 是 合 理 的 ，因 为 这 定 义 并 未 假 装 具 体 说 明 什 么 才 是 认 识 和 服 事 神 的 正 确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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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宗教

式。我 们 完 全 可 以 假 定 ，作者所指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更 是 经 历 的 知 识 ，以及源  

自 人 内 心 的 服 事 ，而 且 是 真 正 属 灵 的 。归 根 究 柢 ，认 识 和 服 事 神 的 正 确 方 式 是 由  

神 的 话 来 判 定 的 ，它 不 会 满 足 于 纯 理 性 的 知 识 ，也 不 会 满 足 于 纯 粹 外 在 的 服 事 。 

然而，这 定 义 确实适用于客观宗教，即神在祂的话语里所规定的宗教，而不适用于  

主 观 宗 教 ，即 人 所 经 历 和 实 践 的 宗 教 ；而 且 它 并 没 有 指 出 “正 确 认 识 神 ”和 “正 

确服事神”之 间 的 关 连 。

B .  中 古 时 期 的 观 念 。众 所 周 知 ，在中世纪，在 罗 马 教 会 的 影 响 下 ，宗教生活  

逐 渐 被 外 在 化 。人们片面地强 调 教 会 是 一 个 外 在 的 机 构 ，也 同 样 强 调外在礼仪和  

仪 式 的 执 行 ，忽 视 人 心 的 内 在 倾 向 。而 在 泾 院 哲 学 时 期 ，这 个 对 恪 守 礼 仪 的 不 当  

重视，其 程 度 达 到 了 IT峰。此外，即便教会的权威和 传 统 并 没 有 取 代 圣 经 ，却已逐  

渐 超 越 圣 经 ；平 民 阶 级 无 法 阅 读 圣 经 ，人民宗教生活 中 的 知 识 要 素 被 缩 减 到 了 最  

低 程 度 。之 后 ，对 于 宗 教 的 观 念 （那 时 就 已 经 存 在 的 观 念 ），在 托 马 斯 •阿 奎 纳  

的 定 义 里 找 到 了 最 好 的 表 达 ，即 “宗 教 是 一 种 美 德 ，借 着 这 种 美 德 ，人将必要的  

服事和尊 荣 归 给 神 。”因此，宗教在人类的美德里占了一席之地，它实际上等同于  

崇 拜 （A(xTpdoc〔kitr^ i 〕）这个单一要素。阿 奎 纳 区 分 了 “神学美德”和 “道德美  

德”，前 者 指 信 、望 、爱 ，神 是 它 们 的 客 体 ；后 者 指 公 义 、坚 忍 、谨 慎 、节 制 ，它们  

的客体是那些引 领 我 们 走 向 神 的 事 物 。他 把 宗 教 视 为 公 义 美 德 的 一 部 分 ，因为在  

宗 教 里 ，人 将 神 所 配 得 的 归 给 了 神 。尽 管 这 种 定 义 确 实 强 调 主 观 宗 教 ，它却片面  

地 将 宗 教 视 为 服 事 。宗 教 不 仅 是 服 事 和 敬 拜 ，它 主 要 是 一 种 内 心 的 倾 向 ，借着服  

事 和 敬 拜 表 达 出 来 。如 今 ，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罗马天主教的著作中发现阿奎纳  

的定义。史 毕 拉 格 （Spirago) 倡 言 ，相同的宗教外 在 形 式 的 观 念 ，他 说 ： “宗教无  

关乎感觉，而是关乎意志和行动，在于贯彻执行神所设立的法则。” 2

C.  改教家 们 的 观 念 。改教家们与罗马教会普遍的外在主义分道扬镳，也丢弃  

了 宗 教 的 外 在 观 念 。他 们 并 不 认 为 宗 教 仅 仅 是 一 种 道 德 美 德 。事 实 上 ，他们完全  

没 有 将 宗 教 视 为 人 类 的 美 德 ，而 是 将 其 视 为 与 神 之 间 的 属 灵 交 通 ，并伴随着敬畏  

的恐惧，且体现为心怀感激的敬拜和充满爱的服事。加 尔 文 说 ： “这是纯粹、真正 

的信仰，即相信神并认真敬畏祂，这敬畏包含了心甘情愿的崇敬，并因此按照律法的  

规定合宜地敬拜神。” 3 他 补 充 说 ： “另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所有人多少都会

Spirago， TTie Catechism) Explained, p. 75 。

Calvin，Jnst. I .i i .2 = 加尔文著，《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38。

125



敬拜神，但是极少有人真正地崇敬祂。仪式上的大肆铺张随处可见，真诚的心却寥若  

晨星。”

由 于 改 教 家 将 宗 教 视 为 人 与 神 之 间 一 种 有 意 识 的 、自愿的属灵关系，体现在  

人 的 整 个 生 命 中 ，尤 其 体 现 在 特 定 的 敬 拜 活 动 中 ，他 们 因 此 区 分 了 “敬 虔 ” 

(p fe ta s) 和 “敬 拜 ” （c u itu s) , 前 者 指 宗 教 原 理 ，后者指宗教行为。他 们 甚 至 将  

“敬拜”视 为 双 重 的 。他 们 在 “内心的敬拜”（c u ltt is in te m u s)和 “外 表 的 敬 拜 ” 

e x te m u s) 之 间 划 出 了 清 楚 的 界 限 ，前 者 主 要 体 现 为 信 、望 、爱 ，后者主  

要 体 现 在 教 会 的 敬 拜 和 服 事 生 活 中 。此 外 ，他 们 也 提 到 主 观 宗 教 和 客 观 宗 教 ，并 

且 说 明 了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主 观 宗 教 （ reKgio subj’ec tiv a) 主 要 是 内 心 的 一 种 倾 向 ， 

它 被 罪 扰 乱 、腐 化 、篡 改 ，但 是 借 着 圣 灵 的 运 行 得 以 恢 复 ，被 圣 灵 决 定 、引 导 、借 

着 圣 灵 结 果 实 ；它 在 客 观 宗 教 的 影 响 下 转 化 为 行 为 ，客 观 宗 教 包 括 神 启 示 的 真 理 ， 

神亲自判定什么 是 蒙 祂 悦 纳 的 尊 崇 、敬拜和服事。一切的私意崇拜，例 如 罗马天主  

教 详 尽 的 礼 仪 ％ 义 ，以 及 重 洗 派 的 个 人 主 义 ，都 应 当 被 视 为 走 私 货 。

故 此 ，一"H 句题产生了  ：在 宗 教 中 ，什 么 应 当 被 视 为 灵 魂 的 典 型 倾 向 ？在这一  

点 上 ，人 们 并 没 有 一 致 的 见 解 。可 能 是 虔 诚 、敬 畏 、信心、依 赖 感 ，等 等 ；但 是 ，所 

有 这 些 情 绪 和 情 感 也 可 以 是 来 自 对 人 的 感 受 。奧 图 （O tto) 在他的宗教 心 理 学 研  

究 中 ，似 乎 突 然 想 到 这 种 正 确 的 观 念 。他 感 觉 ，尽 管 施 莱 马 赫 提 出 了 一 种 重 要 的  

观 念 ，也 就 是 他 所 说 的 “一 种依赖感”，但 是 这 仍 然 不 能 充 分 描 述 人 在 宗 教 中 所  

感 知 到 的 一 切 。奧 图 还 发 现 了 更 多 的 事 物 ，例 如 ，用亚伯拉罕的话，当他为所多玛  

的 百 姓 求 情 时 说 ： “我 虽 是 尘 土 ，还 敢 对 主 说 话 ” （创 十 八 2 7 ) 。奥 图 说 ： “你在  

这 里 看 到 一 种 自 认 的 ‘依 赖 感 ’，然 而 与 此 同 时 ，它 远 远 不 仅 是 一 种 依 赖 感 ，有时  

候 甚 至 不 是 一 种 依 赖 感 。为 了 给 它 一 个 名 称 ，我 提 议 将 它 称 作 ‘受 造 物 的 意 识 ’ 

或 4受 造 物 的 感 觉 ’。这 是 受 造 物 的 一 种 感 觉 ，被 自 己 的 虚 无 渺 小 所 淹 没 、所贬  

低 ，这 是 在 和 那 至 高 的 、超 乎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存 有 对 比 时 所 产 生 的 感 觉 。” 4 真正具  

有 特 征 的 是 这 个 ：在 宗 教 里 考 虑 的 是 ，神 绝 对 的 尊 荣 和 无 限 的 能 力 ，以及人彻底  

的 无 足 轻 重 和 绝 对 的 无 助 。然 而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宗 教 仅 仅 关 乎 情 感 ，也 不 意 味 着 ， 

人 绝 对 臣 服 于 无 限 的 神 仅 仅 是 强 加 在 他 身 上 的 一 种 必 要 之 举 。在 宗 教 里 ，人和神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一 种 有 意 识 的 、自 愿 的 关 系 ，不 是 强 制 人 作 奴 仆 ，而 是 为 了 引 领 人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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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 TTie Idea 〇/ the H o〖y ，pp. 9 f = 鲁 道 夫 • 奥图著，成穷、周邦宪译，《论神圣》（成 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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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受 至 高 的 自 由 。在 宗 教 里 ，人 一 方 面 认 识 到 神 是 一 种 神 圣 的 能 力 ，是人绝对倚  

靠 的 ；另 一 方 面 ，人也认识到神是至局的善，是 一 切 天 然 祝 福 和 属 灵 祝 福 的 来 源 。 

在 宗 教 里 ，人 自 愿 将 自 己 信 托 给 神 ，包 括 人 今 生 和 永 远 的 一 切 益 处 ，因此人承认  

自 己 依 赖 神 。正 是 靠 着 这 种 知 识 ，借 着 神 的 恩 典 ，人 在 道 德 生 活 上 获 得 极 大 的 胜  

利 ，并 且 享 受 真 正 的 自 由 。

D . 现 代 人 对 “宗 教 ”的观念。在最近 的 时 期 ，由改教家们传承下来的对宗教  

的 看 法 ，已 经 有 相 当 程 度 的 改 变 了 。改 教 家 们 主 张 个 人 的 判 断 权 ，这迅速产生了  

为 数 众 多 的 教 会 和 信 仰 告 白 。因此，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人 们 倾 向 于 在 众 教 会 共 通  

的观念中寻求客观宗教的本质。一 些 人 认 为 它 就 是 《使 徒 信 经 》中 所 表 达 的 真 理 。 

然 而 ，理 性 主 义 发 出 了 一 种 完 全 不 同 的 声 音 ，与 神 的 话 分 道 扬 镳 ，并且在客观意  

义 上 将 宗 教 限 定 在 人 们 所 熟 悉 的 三 件 事 上 ，也 就 是 ：神 、美 德 、不 朽 。因 此 ，客观 

宗 教 被 简 化 到 最 低 的 限 度 。康 德 和 施 莱 马 赫 进 一 步 将 重 心 从 客 观 转 向 主 观 ，将主  

观 宗 教 与 客 观 宗 教 分 离 。前 者 仅 仅 将 宗 教 视 为 道 德 活 动 的 一 种 形 式 ，人按照神的  

命 令 认 识 自 己 的 职 责 。墨 尔 （M oore) 说 ，根 据 康 德 的 观 点 ， “当 ‘道德’被视为  

人 的 终 极 目 标 ，也 被 视 为 至 髙 的 律 法 赐 予 者 （也 就 是 ‘神’ ）的 终 极 目 标 ，道德  

就 变 成 了 宗 教 。” 5 施 莱马赫则认为，宗 教 仅 仅 是 一 种 敬 虔 感 觉 的 状 况 ， 一 种倚赖  

的 感 觉 ，一 种 “绝对依赖感 ” s u m W^Ztaii) 。在 黑 格 尔 的 体 系 里 ， 

宗 教 仅 仅 关 乎 知 识 。他 说 宗 教 是 “有 限 思 想 根 据 其 性 质 获 取 作 为 绝 对 思 想 的 知  

识”，或 者从神的角度来看，宗 教 是 “神 的 灵 以 有 限 的 灵 为 媒 介 所 获 取 的 、关乎自 

身 的 知 识 ”。这不仅使神成为宗教的客体，更 成 为 宗 教 的 主 体 。因此用范乌斯特兹  

的话来说，宗 教 成 为 “神与祂自己的一出戏”。从 施 莱 马 赫 的 时 代 以 来 ，宗教逐渐  

被 视 为 纯 粹 主 观 的 事 物 ，而在现代神学中，宗 教 一 般 被 描 述 为 人 对 神 的 寻 求 ，仿 

佛 人 可 能 脱 离 神 的 启 示 去 发 现 神 ，仿 佛 人 可 以 真 正 找 到 神 之 前 ，神并没有先寻找  

人 。事 实 上 ，宗 教 是 “人和他的神之间有意识的、自愿的关系，是神亲自决定的关  

系”，这个观念已经逐渐被人拋弃了。如今人们所 定 义 的 宗 教 ，常常与神没有任何  

关 系 ，我 们 从 如 下 的 案 例 就 可 以 看 出 ：宗 教 是 “触 及 感 情 的 道 德 ” （阿 诺 德 〔 

M atthew A r n o ld〕）， “阻 碍 我 们 感 官 自 由 活 动 的 一 系 列 是 非 观 ” （雷 纳 克 〔 

R e in a c h ) ) , “保存价值的信仰” （霍 夫 丁 〔 H o e ffd in g〕），或 者 是 “相信存在

M o o r e ,  H i s t o r y  o f  C h r i s t i a n  T h o u g h t  S in c e  K a n t ,  p. 4 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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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不 可 见 的 秩 序 ，调 整 自 己 ，使 自 身 与 这 种 不 可 见 的 秩 序 相 一 致 ，便能够达到  

至 高 的 善 ” （詹 姆 斯 〔J a m e s〕）。

E . 巴 特 的 观 念 。现 代 神 学 从 客 观 转 向 主 观 ；它 将 启 示 的 观 念 移 到 背 景 ，而突  

出 宗 教 的 观 念 ，将 它 放 在 前 台 。此外，它 认 为 宗 教 是 人 与 生 倶 来 的 观 念 ，是人在人  

类 生 活 中 达 到 的 最 高 成 就 ，是 一 种 珍 贵 的 财 产 ，基 于 此 ，人 才 能 上 升 到 神 的 高 度 。 

它 认 为 宗 教 是 神 在 人 里 面 的 显 现 ，这 使 得 人 和 神 成 为 一 个 连 续 体 ，并 使人能够登  

上 天 ，使 人 完 全 适 合 居 住 在 神 的 面 前 。与 这 种 现 代 的 主 观 主 义 相 反 ，巴特再次强  

调 宗 教 的 客 观 性 ，再 次 将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神 的 启 示 和 神 的 圣 道 上 。他孜孜不倦地向  

这 一 代 人 传 讲 ，人 无 法 到 神 那 里 去 ，甚 至 在 宗 教 中 也 无 法 实 现 ，只 有 一 条 路 ，也就  

是 神 找 人 。他 指 出 ，圣 经 绝 对 不 会 称 赞 现 代 主 义 者 所 夸 口 的 那 种 宗 教 ，反而一再  

唾 弃 并 谴 责 这 种 观 点 。它 正 像 耶 稣 时 代 法 利 赛 人 的 宗 教 ，保 罗 时 代 的 犹 太 教 。他 

甚 至 因 为 蔑 称 这 种 宗 教 是 最 大 得 罪 神 的 罪 ，而让同时代的现代主义者感到震惊与  

害 怕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在 过 去 数 十 年 中 变 得 如 此 重 要 的 宗 教 历 史 ，实 际 上 是 宗 教  

中 的 虚 假 事 物 的 历 史 。他 说 ： “因 为 当 宗 教 变 成 宗 教 意 识 ，当它变 成 心 理 学 或 历  

史 可 以 想 像 出 来 的 观 念 ，它 在 那 一 刻 就 丧 失 了 其 内 在 的 特 征 ，离 开 了 真 理 ，转向  

偶 像 。宗 教 的 真 理 在 于 它 是 属 于 另 一 个 世 界 的 ，在 于 它 拒 绝 神 圣 的 观 念 ，在于它  

是 非 历 史 性 的 。” 6 巴特试图打破 施 莱 马 赫 长 期 以 来 为 现 代 神 学 设 立 的 束 缚 。巴特 

说 ： “我 为 了 他 的 著 作 所 显 出 的 天 才 ，向 他 表 示 当 有 的 尊 敬 ，但是我不能认为施莱  

马 赫 是 神 学 领 域 的 好 老 师 ，因为，在 我 看 来 ，他 对 一 个 事 实 的 目 光 极 其 短 浅 ：即人 

既是人，就 不 仅 有 其 需 要 ，但 是 却 又 完 全 没 有 拯 救 自 己 的 盼 望 ；一 切 所 谓 的 宗 教 ， 

尤 其 是 基 督 教 ，都 同 有 这 种 需 求 ；而 且 人 不 可 能 仅 仅 通 过 大 声 谈 论 人 来 谈 论 神 。”

7 巴 特 并 不 认 为 宗 教 是 人 的 所 有 物 ，是 人 所 拥 有 的 ，因此，它 是 历 史 的 产 物 ，而非  

从 上 面 临 到 人 的 事 物 。人 不 能 通 过 宗 教 来 改 善 自 己 ，而 变 成 适 合 进 人 天 国 ，因为 

这 忽 视 了 当 今 的 世 界 和 将 来 的 世 界 具 有 本 质 上 的 差 异 。它 并 不 是 一 种 “历史量  

子 ” （ h istorica l quantum ) , 人 可 以 将 自 己 对 将 来 的 盼 望 建 立 在 拥 有 这 种 历 史 量  

子 之 上 ；相 反 ，它 是 一 种 态 度 ，一 种 思 维 框 架 ， 一 种 倾 向 ，当 人 面 对 神 的 启 示 时 ， 

他 就 被 带 入 其 中 。真 正 敬 虔 的 人 是 那 藐 视 他 自 己 、藐 视 一 切 纯 粹 属乎人的事物的  

人 ，他 和 以 赛 亚 一 样 呼 喊 ： “祸 哉 ！我 灭 亡 了 ” （编 按 ：赛六 5 ) , 或 者 像 保 罗 那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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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TTie Word 〇/  God and the Vl̂ ord 〇/ Mem, p. 6 8。 

同 上 ，p . 1 9 5 。编 按 ：意 即 神 不 是 人 的 放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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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呼 喊 ： “我 真 是 苦 啊 ！谁 能 救 我 脱 离 这 取 死 的 身 体 呢 ？ ” （编 按 ：罗 七 2 4 ) 。巴 

特 在 他 的 《罗 马 书 释 义 》 O ^ merbrie/，第 二 版 ，第24 1页 ）这 样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它 〔宗 教 〕并 没 有 为 人 提 供 解 决 他 人 生 问 题 的 方 法 ，而 是 使 人 成 为 自 己 无 法 解  

开 的 谜 。宗 教 既 不 是 人 的 拯 救 ，也 不 是 人 去 发 现 拯 救 ；而 是 人 发 现 到 他 自 己 并 没  

有 得 救 ……。这 是 必 然 临 到 一 部 分 人 的 厄 运 ，又 从 这 一 部 分 人 转 移 到 另 一 些 人 。 

正 是 在 这 种 厄 运 的 压 力 下 ，施 洗 约 翰 才 会 进 人 旷 野 ，传 讲 悔 改 和 审 判 将 要 来 到 的  

信 息 ；在 这 种 压 力 下 ，像 哥 林 多 后 书 这 样 感 人 的 、冗 长 的 深 刻 叹 息 才 会 被 记 录 下  

来 ；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压力下，加 尔 文 的 面 貌 才 会 成 为 最 终 的 样 子 。” + 尽 管 这 一 

切 并 非 巴 特 论 及 宗 教 的 完 整 描 述 ，但 是 这 确 实 足 以 表 明 巴 特 如 何 看 待 宗 教 的 本  

质 。8

二、宗教的中枢

简 短 地 探 讨 “宗 教 在 人 灵 魂 中 真 正 的 中 枢 （sea t) ”这 个 问 题 ，无疑会帮助我  

们 正 确 地 理 解 宗 教 的 性 质 。在 历 史 的 过 程 中 ，人 们 已 经 提 出 过 这 个 问 题 ，它是否  

位 于 灵 魂 的 一 种 官 能 之 内 ，并 借 由 这 种 官 能 运 作 ？—— 用 旧 的 官 能 心 理 学 的 话 来  

讲—— 或 者 它 占 据 人 生 命 的 核 心 地 位 ，并 借 着 借 着 灵 魂 的 所 有 能 力 运 作 ？它曾经  

被 错 误 地 描 述 为 一 种 功 能 （现 在 被 称 为 功 能 ，以 前 被 称 为 官 能 ），然 而 ，它无疑  

应 当 被 视 为 人 的 整 个 灵 魂 （包 括 其 精 神 力 量 ）运 作的所在。它 在 生 命 中 占 据 重 要  

的、核心的 地 位 ，因此，它影响生命的所有彰显。在 这 里 ，我 们会简短地探讨以下  

的几种观点。

1.宗教的中枢是理性

这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试 图 在 知 识 中 寻 求 宗 教 的 本 质 ，因此把它的精神基  

础 定 位在理性上。黑格尔尤其支持这种理性化的观点，并 且 把 它 放在最突出的位  

置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人 的 一 生 仅 仅 是 一 个 思 维 过 程 ，而 宗 教 仅 仅 是 这 个 过 程 的 一

编 按 ：参 考 巴 特 著 ，魏 育 青 译 ，《罗 马 书 释 义 》（香 港 ：汉 语 基 督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1 9 9 8 )， 

3 3 3 -3 4  页 。

进 一 步 参 考 他 的  Rd’m e r b r ie /，p. 1 6 1，162 , 4 1 ，2 5 2 ; 他的  D o g m atifc  (1 s t E d .)，p. 3 0 5 ff ;  

L o w rie , O u r  C o n c e r n  w i t h  the  T h e o l o g y  o f  C r is i s ,  pp. 1 9 1 -2 0 1 ; H o y le , T h e  T e a c h i n g  o f  

B a r th ，p .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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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 人 有 限 的 灵 魂 中 ， “绝对者” （th e A b so lu te) 开 始 意 识 到 它 自 己 ，而 “绝 

对 者 ”在 人 灵 魂 中 的 这 个 自 我 意 识 就 是 宗 教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宗 教 既 不 是 感 觉 ， 

也 不是行动—— 尽 管 这 些 没 有 完 全 排 除 在 外 —— 宗教在本质上是知识。与 此 同 时 ， 

它 并 不 是 知 识 的 最 高 形 式 ，仅仅是一种穿上了  “符号” （sy m b o ls) 这层外衣的知  

识 ，唯 独 哲 学 能 够 从 中 提 取 理 想 的 、永 恒 的 事 物 。宗 教 从 来 没 有 超 越 从 具 体 和 富  

有 想 像 力 的 角 度 来 领 会 现 实 的 阶 段 ，尽 管 哲 学 想 要 发 现 形 像 背 后 的 纯 理 念 。这种  

看 法 无 疑 是 对 宗 教 本 质 的 一 种 非 常 严 重 的 错 误 概 念 ，因为它将宗教缩减为某种不  

完 美 的 哲 学 。这 实 际 上 意 味 着 一 个 人 的 知 识 决 定 了 他 的 敬 虔 程 度 。毫 无 疑 问 ，宗 

教 也 包 含 知 识 ，但 它 是 一 种 特 殊 的 知 识 ；而 宗 教 的 真 正 目 的 并 不 是 获 取 知 识 。科 

学 致 力 于 知 识 ，但是 宗 教 寻 求 安 慰 、和平、拯救。此外，宗 教 知 识 并 不 是 纯 理 性 的 ， 

而 是 超 越 一 切 经 历 的 ，这 种 知 识 伴 随 着 情 感 ，并 且引发行动。宗 教 不 仅 关 乎 理 性 ， 

也 关 乎 意 志 和 情 感 。这 种 考 虑 也 应 当 用 来 对 基 督 教 会 中 的 一 些 人 发 出 警 告 ，那些  

人 说 话 行 事 ，仿 佛 真 宗 教 仅 仅 关 乎 对 真 理 的 正 确 概 念 、正 确 的 教 义 、对基督教真  

理 的 正 统 宣 告 ，仿 佛 基 督 徒 经 历 和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各 种 表 现 都 是 无 足 轻 重 。冷漠的  

理 性 主 义 绝 对 无 法 使 基 督 教 信 仰 具 有 她 在 世 界 中 已 经 证 明 的 能 力 。

2 .宗教的中枢是意志

一 些 人 简 单 地 将 宗 教 定 义 为 道 德 行 动 ，并 且 认 为 宗 教 的 中 枢 是 意 志 。各种形  

式 的 伯 拉 纠 主 义 （P ela g ia n ism ) 为 这 种 观 点 开 辟 了 道 路 ，例 如 ，半 伯 拉 纠 主 义 、 

亚 米 念 主 义 （A rm inian ism ) 、苏 西 尼 派 （S ocin ian ism ) 、自 然 神 论 （D e ism ) 、 

理 性 主 义 ，这 些 形 式 都 将 基 督 信 仰 描 述 为 一 种 “新律法” （noi/ci 〖e x ) ，并且强调  

信 仰 是 一 种 新 的 顺 服 。教 义 被 当 作 附 属 物 ，是 通 向 更 高 目 的 的 途 径 ，终极的目的  

是 实 践 式 的 敬 虔 。康 德 尤 其 侧 重 这 种 道 德 主 义 型 的 宗 教 。他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超  

自 然 不 是 纯 理 性 可 以 到 达 的 领 域 ，而一些伟大的概念—— 诸 如 ，神、美德、不朽一 -  

都 只 不 过 是 实 践 理 性 的 必 要 前 提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信心成为立足 于 实 践 基 础 的 知  

识 ，而 宗 教 则 被 简 化 为 由 “定言令式 ” （ categorical im perative) 决 定 的道德行动。 

道 德 职 责 是 人 生 命 中 的 基 本 法 则 ，当 人 将 这 些 职 责 视 为 神 的 命 令 ，也 就 是 说 ，当 

人 开 始 探 寻 神 要 求 他 履 行 哪 些 职 责 时 ，宗 教 就 产 生 了 。因 此 ，这 确 实 维 护 了 宗 教  

和 道 德 之 间 的 密 切 关 系 ，但 是 两 者 的 次 序 颠 倒 了 。道 德 丧 失 了 它 的 宗 教 根 基 ，道 

德 本 身 反 而 成 为 宗 教 的 根 基 。人 变 成 具 有 道 德 自 主 权 ，而 宗 教 则 丧 失 其 客 观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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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參宗教

但 是 这 种 不 根 植 于 宗 教 的 道 德 ， 本 身 不 可 能 具 有 宗 教 性 。 此 外 ， 宗 教 绝 不 仅 仅 是  

道 德 行 动 。 宗 教 也 包 含 知 识 ， 而 且 是 更 大 程 度 的 知 识 ， 远 超 过 康 德 体 系 所 能 容 许  

的 知 识 。 此 外 ，宗 教 中 存 在 人 对 神 的 自 我 降 服 ，借 此 ，将 人 从 罪 咎 和 罪 污 中 拯 救 出  

来 ， 使 人 有 分 于 救 恩 的 一 切 祝 福 ， 这 是 神 对 相 信 之 人 的 奖 赏 。 这 种 道 德 主 义 式 的  

宗 教 概 念 在 美 国 宗 教 界 非 常 流 行 。 毫 无 疑 问 ， 这 有 部 分 是 受 到 立 敕 尔 的 影 响 ， 立  

敕 尔 采 用 康 德 的 基 本 原 理 ，在 美 国 找 到 许 多 跟 随 者 ；但 是 这 也 有 部 分 要 归 因 于 美  

国 人 的 实 践 性 情 和 实 用 主 义 ， 这 种 性 情 在 道 德 式 的 宗 教 中 找 到 了 哲 学 的 表 达 。 美  

国 人 往 往 片 面 地 强 调 宗 教 行 为 。 许 多 人 很 少 关 注 宗 教 经 历 ， 甚 至 更 少 关 注 宗 教 知  

识 。 今 天 ， “服 事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口 号 ， 服 事 也 成 为 真 基 教 的 唯 一 标 志 。 丨 旦 这 行  

动 是 否 源 自 真 正 的 宗 教 原 理 ， 却 很 少 人 关 注 这 个 问 题 。 难 怪 ， “行 动 主 义 ” 

( A c t iv is m ) — 词 被 当 作 美 国 基 督 教 的 典 型 特 征 。

3.宗教的中枢是情感

一 些 人 将 宗 教 定 义 为 感 觉 ， 尤 其 是 在 神 秘 主 义 和 敬 虔 主 义 的 圈 子 里 。 浪 漫 主  

义 —— 对 自 由 的 情 感 生 活 的 一 种 回 应 ， 是 为 了 对 抗 形 式 而 死 板 的 古 典 主 义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有 利 于 这 种 观 点 。 施 莱 马 赫 是 浪 漫 主 义 的 伟 大 使 徒 。 根 据 施 莱 马 赫 的  

观 点 ，宗 教 在 本 质 上 是 一 种 无 限 意 识 、 一 种 依 赖 感 ，不 是 依 赖 一 个 有 位 格 的 神 ， 而  

是 依 赖 被 视 为 整 体 的 宇 宙 。 因 此 ，他 将 宗 教 说 成 一 种 “绝 对 依 赖 感 ” （ ffirn iefg im g  

zu m  WeZtaH) 。在 宗 教 中 ，人 感 觉 到 自 己 与 “绝 对 者 ” 合 而 为 一 。 宗 教 纯 粹 是 一 种  

感 觉 ， 它 一 方 面 与 思 想 分 离 ， 另 一 方 面 与 道 德 或 行 为 分 离 。 用 米 阿 尔 • 爱 德 华 滋  

( D . M ia ll E d w ard s) 的 话 来 讲 ， 它 “是 一 种 温 暖 的 、 亲 密 的 、 直 接 的 意 识 ， 在 有  

限 中 意 识 到 无 限 、在 时 间 中 意 识 到 永 恒 ，一 种 对 ‘完 整 ’ （ the W h o le ) 的 依 赖 感 。”

9 毫 无 疑 问 ，感 觉 在 宗 教 中 确 实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但 是 将 感 情 视 为 宗 教 的 唯 一 中 枢 ， 

无 疑 是 错 误 的 。甚 至 更 加 错 误 的 是 将 感 情 视 为 宗 教 的 来 源 ，正 如 施 莱 马 赫 所 作 的 。 

施 莱 马 赫 的 宗 教 观 念 把 宗 教 转 变 成 纯 粹 主 观 的 ， 是 人 本 因 素 的 产 物 ， 并 且 忽 视 了  

宗 教 与 绝 对 真 理 之 间 的 关 系 。 在 人 的 感 觉 中 ， 最 大 的 问 题 在 于 感 觉 或 知 觉 是 令 人  

愉 悦 的 还 是 令 人 不 快 的 ， 而 不 在 于 它 是 真 的 还 是 假 的 ；然 而 ， 这 却 是 宗 教 中 最 重  

要 的 问 题 。 对 宗 教 的 这 种 看 法 和 另 外 两 种 一 样 片 面 。 真 正 的 宗 教 并 不 是 仅 仅 关 乎

D . M ia ll E d w a rd s , The  P h ilo so p h y  o f  R e lig io n , p. 1 4 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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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觉 ， 甚 至 在 根 本 上 并 非 关 乎 感 觉 ， 它 也 关 乎 知 识 ， 关 乎 意 志 或 道 德 行 动 。 此 外 ， 

这 种 观 念 容 易 导 致 宗 教 感 和 审 美 感 的 混 淆 ， 并 且 将 宗 教 和 艺 术 等 同 。 也 与 这 种 哲  

学 观 点 相 连 ， 我 们 有 必 要 指 出 ：它 不 仅 是 一 种 抽 象 的 理 论 ， 更 是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引  

发 响 应 的 理 论 。 许 多 人 把 宗 教 纯 粹 视 为 情 感 上 的 享 乐 ， 非 常 适 合 女 性 ， 但 是 几 乎  

不 适 合 男 性 。 根 据 他 们 的 观 点 ， 宗 教 与 一 般 男 士 的 生 活 是 脱 节 的 。 它 对 生 活 中 严  

肃 的 事 情 来 说 其 实 是 毫 无 意 义 的 。 它 对 人 的 思 想 并 没 有 主 导 式 的 影 响 ， 也 无 法 在  

任 何 方 面 决 定 人 的 行 动 。 一 个 人 可 以 在 内 心 里 （感 觉 上 ） 是 基 督 徒 ， 而 在 思 想 上  

却 是 异 教 徒 。 在 私 人 或 公 众 崇 拜 中 ， 他 可 以 说 “主 啊 ， 主 啊 ” ， 却 同 时 拒 绝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遵 行 主 的 命 令 。 这 不 仅 是 一 种 不 符 合 圣 经 的 宗 教 观 ，更 是 不 符 合 心 理 学 的  

宗 教 观 ， 在 过 去 也 对 神 的 工 作 造 成 了 巨 大 的 伤 害 。

4 -宗教的中枢是人心

唯 一 正 确 的 观 点 是 ：宗 教 的 中 枢 是 人 的 内 心 。 一 些 人 也 许 倾 向 于 将 这 种 立 场  

视 为 等 同 于 前 一 种 立 场 ， 因 为 “心 ” 这 个 词 可 能 是 指 人 生 命 中 情 感 和 热 情 的 中  

枢 ， 与 理 性 和 意 志 不 同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它 确 实 是 指 情 感 的 性 质 ， 即 感 觉 。 当 我 们  

说 ：一 个 人 的 内 心 比 他 的 头 脑 更 加 管 用 ，就 是 指 这 种 含 义 。但 是 “心 ” 这 个 词 也 用  

来 指 更 笼 统 的 含 义 ， 甚 至 可 以 用 来 表 示 整 个 的 人 （ entire p e r so n a lity ) ， 是 可 以 受  

外 界 影 响 或 牵 动 的 。 当 我 们 说 ：一 个 人 全 心 全 意 地 爱 … … ，就 是 指 这 种 含 义 。这 个  

词 在 这 里 的 用 法 是 和 这 层 含 义 相 关 的 ， 也 就 是 源 自 圣 经 心 理 学 的 含 义 。 甚 至 在 圣  

经 中 ， 这 个 词 也 并 非 总 是 以 相 同 的 含 义 使 用 的 ， 在 一 些 情 况 下 ， 它 具 有 笼 统 的 含  

义 ，而 在 另 一 些 情 况 下 ，它 具 有 较 具 体 的 含 义 。当 我 们 说 ，宗 教 的 中 枢 是 人 的 内 心 ， 

我 们 是 以 它 最 笼 统 的 含 义 来 使 用 的 。 至 于 “心 ” 这 个 词 有 怎 样 的 含 义 呢 ？我 们 可  

能 会 像 莱 德 劳 （L a id la w ) — 样 回 答 说 ， 圣 经 心 理 学 用 语 中 的 “心 ” ， 是 指 “人 格  

和 道 德 生 活 的 核 心 。 它 从 来 不 是 指 位 格 主 体 ， 而 是 指 位 格 的 官 能 。 灵 魂 的 一 切 生  

命 活 动 都 是 源 于 它 ，作 用 于 它 。” 1 ( )它 是 灵 魂 的 核 心 官 能 ，有 时 被 称 作 “灵 魂 的 工  

场 ” 。 宗 教 的 根 源 在 于 神 在 人 身 上 的 形 像 ，这 种 形 像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它 体 现 在 整 个  

人 里 面 ，体 现 在 人 的 所 有 天 赋 和 能 力 中 。 因 此 ， 人 和 神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 

牵 涉 到 整 个 人 。 人 必 须 全 心 全 意 地 爱 神 ， 用 整 个 灵 魂 爱 神 ，用 一 切 的 心 思 爱 神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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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命宗教

必 须 将 自 己 完 全 献 给 神 ，身 体 和 灵 魂 ，连 同 他 所 有 的 恩 赐 和 天 赋 ，生 命 中 的 所 有  

关 系 。因此，宗教覆盖整个人，包 括 思 想 、情 感 和 意 志 。宗 教 的 中 枢 是 人 的 内 心 ， 

人 灵 魂 中 所 有 的 官 能 在 人 的 内 心 实 现 了 统 一 。鉴 于 这 个 事 实 ，我 们 很 容 易 明 白 为  

什 么 圣 经 .强 调 我 们 必 须 将 自 己 的 “心”献 给 主 （申三十6 ; 箴 二 十 三 2 6 ; 耶二十四  

7 , 二 十 九 1 3 ) 。生 命 的 源 泉 由 心 发 出 （箴四 2 3 ;参 ：《新 译 本 》）。而 在 宗 教 中 ， 

“心”占 据 了 理 性 （罗 十 13〜 1 4 ;来十一 6 ) 、感 觉 （诗 二 十 八 7，三 十 1 2 ) 、意志  

(罗 二 10, 1 3 ;雅一 2 7 ;约壹一 5 〜 7 ) 。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 个 人 都 从 属 于 神 。 

巴 文 克 博 士 说 ： “在宗教里，我们下降到人的本质存有。在 那 里 ，人 真 正 的 宗 教 能  

力得着复苏，我们要对付的主要是人自己。灵魂本身在其中跳动着。人—— 被世界  

所俘虏的人—— 醒 悟 过 来 ，并 且 对 自 己 说 ：我要到我父那里去。” 11

三、宗教的起源

在研究宗教的起源时，人们曾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在 上 个 世 纪 （十 九 世 纪 ）， 

人 们 曾 不 断 地 尝 试 ，想要将宗教解释为纯粹的自然现象。这 是 应 用 进 化 论 哲 学 所  

带 来 的 必 然 结 果 。历 史 方 法 和 心 理 学 方 法 都 是 这 种 倾 向 所 结 出 的 果 实 。可 以 说 ， 

在 这 些 方 法 中 ，自 然 主 义 是 与 超 自 然 主 义 互 相 对 抗 的 。在 这 一 章 中 ，我 们 仅 仅 简  

单说明这些方法。

1.历史方法

历 史 方 法 致 力 于 研 究 人 类 的 历 史 ，来 探 寻 宗 教 的 起 源 ，尤 其 关 注 原 始 宗 教 。 

根 据 爱 德 华 滋 的 看 法 ，这 种 方 法 试 图 回 答 以 下 这 类 问 题 ： “宗 教 如 何 首 次 出 现 在  

时 空 之 中 ？人 的 宗 教 本 性 最 初 是 以 什 么 形 式 表 达 的 ？ ” 1 2宗 教 最 原 始 的 形 式 是 什  

么 ，以 至 于 可 以 说 其 他 形 式 都 是 从 这 个 形 式 发 展 出 来 的 ？但 是 ，没 有 一 个 历 史 学

Bavinck, In le id in g  in  de  Z ie k u n d e , p. 2 1 1  〇 ： In d e  r e l i g i e  d a l e n  w i j  a f  t o t  h e t

w e z e n  v a n  d e n  m e n s c h .  D a a r  w a a r  d e  w a a r l i j k  r e l i g i e u z e  k r a c h t e n  in d e n  m e n s c h  t o t  

o n tw a k i n g  k o m e n  h e b b e n  w i j  h e t  m e e s t  m e t  h e m z e l f  te  d o e n .  D a a r  k l o p t  d e  z i e l  z e l v e  in, d e  

m en sch ,  in  de  w e r e l d  g e v a n g e n ,  s t a a t  o p  en  z e g t  t o t  z i c h z e l v e n :  ik  z a l  n a a r  m i j n e n  V a d e r

g a a n 〇

Edwards， TTie o/ReZfgion，p. 3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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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会 有 任 何 把 握 可 以 回 答 这 些 问 题 。人 追 溯 历 史 只 能 到 一 个 限 度 ，无法观察人变  

成 有 宗 教 性 的 过 程 ，因 为 人 在 历 史 的 开 端 就 是 具 有 宗 教 性 的 。此 外 ，根本不存在  

宗 教 最 原 始 形 式 的 相 关 记 录 ，无 论 是 书 成 的 文 件 ，还 是 可 信 的 传 统 。若 真 是 这 样 ， 

一 个 问 题 自 然 产 生 了 ，历 史 学 家 如 何为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  

答 案 呢 ？爱 德 华 滋 说 ： “通 过 以 同 理 心 研 究 对 现 代 野 蛮 人 和 孩 子 的 思 想 和 行 为 ， 

并 通 过 基 于 这 种 研 究 的 有 建 设 性 的 想 像 ，人 类 学 家 可 能 为 我 们 重 建 原 始 人 的 宗  

教。这 种 重 建 势 必 是 一 种 纯 粹 的 假 设 。”1 3这一切 意 味 着 ，历史学家对宗教起源的  

调 查 研 究 必 然 立 足 于 他 的 历 史 前 的 依 据 ，因 此 ，他 只 能 提 出 理 论 ，这些可能是敏  

锐 的 猜 测 ，但 无 法 使 人 产 生 确 信 。此外，历 史 方 法 的 拥 护 者 犯 了 一 个 根 本 的 错 误 ， 

他 们 基 于 进 化 论 学 说 进 一 步 假 设 ，最 原 始 的 人 是 以 一 种 最 早 期 、最原始的方式对  

宗 教 进 行 反 思 。当然，这 仅 仅 是 一 种 空 洞 的 假 设 ，而不 是 被 证 实 的 事 实 ，他们没有  

考 虑 到 一 种 可 能 性 ，即已知的 最 早 形 式 可 能 是 更 早 期 形 式 的 腐 化 堕 落 。长 期 以 来 ， 

人 们 理 所 当 然 地 认 为 宗 教 最 原 始 的 形 式 是 多 神 的 ，然 而 ，蓝 恩 （L a n g) 、雷丁  

( R a d in) 、史 密 特 （S ch m id t) 和 另 一 些 人 的 调 查 研 究 发 现 了 一 些 蛛 丝 马 迹 ，在 

文 化 非 常 低 等 的 人 群 中 ，人 们 承 认 “高 等 的 神 明 ”，它 们 也 被 称 为 “创造的神  

明”，并 且 将 这 些 视 为 支 持 原 始 一 神 论 （m on oth eism ) 的证据。

我 们 也 应 当 提 到 一 些 解 释 宗 教 起 源 的 理 论 ，不 是 因 为 它 们 具 有 内 在 的 价 值 ， 

而 主 要 是 为 了 说 明 这 种 方 法 的 不 足 之 处 。一些人类学家为宗教找到一种历史性的  

解 释 ，认 为 宗 教 仅 仅 是 祭 司 的 诡 诈 和 统 治 者 的 骗 术 ，这 些 人 利 用 无 知 民 众 的 盲 信  

和 恐 惧 ，以 便 掌 控 他 们 。这 种 观 点 是 如 此 肤 浅 ，以 至 于 今 天 的 科 学 界 完 全 不 支 持  

这 种 观 点 。另 一 些 人 认 为 宗 教 的 更 高 级 形 式 是 从 物 神 崇 拜 （fe tish -w orsh ip) 发展  

出 来 的 。但 是 ，尽 管 这 可 能 解 释 了 某 些 形 式 宗 教 的 起 源 ，却 仍 没 有 解 释 这 样 的 宗  

教 的 起 源 ，因 为 这 种 物 神 崇 拜 已 经 是 宗 教 ，因 此 它 本 身也需要解释。此 外 ，无论偶  

像 敬 拜 在 哪 里 流 行 ，那 里 通 常 就 有 更 早 期 更 高 宗 教 形 式 的 明 显 痕 迹 。这些物神本  

身 通 常 仅 仅 是 宗 教 客 体 的 象 征 。泰 勒 （T y le r) 的 理 论 和 斯 宾 塞 （S pen cer) 的理  

论 是 密 切 相 连 的 。前 者 认 为 ，灵 魂 或 “另一个我” （other-s e l f) 的概念，存在于身  

体 的 某 个 部 位 中 ，并 且 在 人 死 后 继 续 保 持 原 样 。这 种 观 点 在 最 早 的 人 类 中 间 逐 渐  

得 到 发 展 ； “灵 魂 存 在 论 ”（anim ism, 源 自 a n fm a〔灵 魂 〕）----即灵魂的教义 ----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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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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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命宗教

在 时 间 的 进 程 中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精灵” （sp ir its) 的教义，无 论 是 神 明 还 是 鬼 魔 ， 

遂 成 为 敬 拜 的 对 象 。斯 宾 塞 的 理 论 与 泰 勒 的 理 论 有 关 ，但 是 更 为 具 体 。斯宾塞的  

理 论 主 张 ，祖 灵 崇 拜 （ancestorism ) —— 即敬拜离世祖先的灵魂—— 是宗教的最基  

本 形 式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原 始 人 类 认 为 离 世 祖 先 的 灵 魂 具 有 极 大 的 影 响 力 ，因 此 ， 

他 们 逐 渐 取 得 向 这 些 祖 先 祷 告 和 献 祭 的 习 惯 。但 是 这 些 理 论 也 无 法 令 人 满 意 。他 

们 无 法 解 释 自 己 所 釆 用 的 宗 教 形 式 ，也 就 是 敬 拜 离 世 者 的 灵 魂 ，也无法解释为什  

么 人 们 普 遍 相 信 这 些 “灵”是 被 高 举 远 超 过 人 的 “神明”。此外，任何有这种灵魂  

崇 拜 的 地 方 ，那 里 也 必 定 有 单 独 的 神 明 崇 拜 。涂 尔 干 （D u rk h eim ) 批判泰勒和斯  

宾 塞 的 这 些 理 论 ，并 为 宗 教 起 源 提 供 了 社 会 学 的 理 论 。他 认 为 宗 教 信 念 源 自 一 种  

观 念 ：人 们 相 信 有 一 种 奥 秘 的 、非 位 格 的 能 力 可 以 掌 控 生 命 ，一种源自社会权威  

高 于 个 人 的 权 力 意 识 。这 种 对 社 群 权 力 的 意 识 逐 渐 发 展 成 对 世 上 奥 秘 能 力 的 意  

识 。图 腾 是 这 种 能 力 的 有 形 象 征 ；它 是 部 落 的 象 征 ；人 们 通 过 敬 拜 这 些 图 腾 来 敬  

拜 自 己 的 部 落 。人 真 正 的 神 明 是 社 会 ，人 所 敬 拜 的 能 力 实 际 上 是 社 会 的 能 力 。但 

是 这 种 理 论 也 遭 到 了 其 他 科 学 家 的 严 厉 批 判 ，他 们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批 判 它 。对宗教  

起 源 的 解 释 ，这 种 理 论 并 不 比 其 他 任 何 理 论 更 能 令 人 满 意 。尤其 是 弗 雷 德 尔 将 这  

种 自 然 崇 拜 理 论 带 进 公 众 的 视 野 里 。根 据 这 种 理 论 ，宗 教 仅 仅 源 自 尊 崇 宏 伟 壮 丽  

的自然现象，在这种自 然 现 象 面 前 ，人感觉到自己 的 软 弱 和 无 助 。在 一 些 情 况 下 ， 

这 种 尊 崇 感 引 发 人 们 敬 拜 这 些 现 象 本 身 ，而 在 另 一 些 情 况 下 ，则引发人们敬拜这  

些 现 象 所 展 现 的 无 形 能 力 。但 是 ，一个 问 题 自 然 而 然 地 产 生 了 ：人是怎样突然想  

出 敬 拜 大 自 然 这 个 观 念 的 呢 ？这 种 对 大 自 然 的 崇 敬 在 一 些 部 落 中 无 疑 是 相 当 流  

行 的 ，这 难 道 不 是 从 宗 教 信 仰 和 实 践 更 纯 全 的 阶 段 衰 落 的 结 果 吗 ？和之前所有的  

假 说 一 样 ，这 种 理 论 也 无 法 为 宗 教 的 心 理 学 层 面 提 供 任 何 解 释 。近 期 ，人们提出  

了另一种理论，宗教 的 起 源 与 信 奉 魔 法 密 切 相 连 。一 些人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中演  

绎 出 来 的 ，但是，这 个 研 究 主 题 的 权 威 人 士 弗 雷 泽 （Frazer) 宣 称 ，魔法对宗教的  

贡献是负面的，而 非 正 面 的 。人起初尝试魔法，但 是 对 魔 法 感 到 失 望 ，宗教也应运  

而 生 。整体上，作为对宗教 起 源 的 解 释 ，这 种 历 史 调 查 研 究 是 非 常 令 人 失 望 的 。

2 .心理学方法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人 们开始感觉到，历 史 方 法 必 须 靠 心 理 学 方 法 来 补 充 ，而 

心理学方法如今却被视为两者中较重要的。这 种 方 法 提 出 了 一 个 问 题 ，即宗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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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灵 魂 本 质 中 的 起 源 是 什 么 ，不 只 是 一 开 始 ，而是在任 何 时 候 ，任何地方。爱德华  

滋 这 样 表 述 这 些 问 题 ： “人 的 内 在 生 命 中 有 哪 些 持 久 的 要 素 ，当它们与环境互动  

时 ，产 生 了 某 种 我 们 称 为 ‘宗教’的 态 度 呢 ？有 哪 些 冲 动 、刺激因素、动 机 、需求  

感 ，促 使 人 领 悟 超 自 然 ，并 使 自 己 的 生 活 适 应 超 自 然 呢 ？人 的 思 想 中 有 哪 些 构 成  

因素，可 以 解 释 任 何 地 方 的 人 里 面 都 具 有 某 种 形 式 的 宗 教 ？”1 4心理学方法试图  

从 人 里 面 的 某 些 要 素 中 推 导 出 宗 教 ，这 些 要 素 本 身 并 不 具 宗 教 性 ，但 是 ，通过与  

人 的 自 然 环 境 联 合 、合 作 ，这 些 要 素 便 产 生 了 宗 教 。

就 像 有 些 人 所 说 的 ，人 具 有 宗 教 性 ，是 因 为 人 具 有 某 种 宗 教 本 能 （ re lig iou s  

in st in c t) , 但 这 是 说 不 通 的 。因 为 这 种 假 定 的 本 能 已 经 是 宗 教 性 的 ，所 以 它 也 应  

当被解释。另 一 些 人 对 宗 教 的 解 释 ，同样无法令人满意，他们认为，人 具 有 某 种 宗  

教 机 能 （ re lig iou s fa c u lty ) , 但 是 根 本 没 有 证 据 证 明 这 种 机 能 的 存 在 ，即便真的  

存 在 ，这 个 机 能 本 身 也 需 要 解 释 。施 莱 马 赫 试 图 将 宗 教 解 释 为 一 种 感 觉 ，更具体  

来 说 是 一 种 依 赖 感 ，但 是 他 无 法 解 释 这 种 纯 粹 的 依 赖 感 如 何 能 演 化 为 一 种 宗 教 态  

度。一 些 人 认 为 ，两 者 之 间 的 过 渡 是 一 种 敬 畏 感 ，它 与 恐 惧 相 似 ，在某种未知却强  

大 的 能 力 面 前 时 的 恐 惧 。但 是 ，恐 惧 还 算 不 上 是 宗 教 ，也 不 必 然 导 致 敬 拜 。此 外 ， 

宗 教 情 感 是 如 此 复 杂 ，以 至 于 很 难 用 一 种 简 单 的 方 式 来 解 释 。它 不 仅 包 括 敬 畏 、 

惊讶、崇 敬 ，也 包 括 感 激 、爱、盼 望 和 喜 乐 。康 德 和 立 敕 尔 认 为 ，宗 教 的 起 源 在 于 ， 

与 物 质 世 界 对 比 ，人 盼 望 使 自 己 成 为 一 个 自 由 的 道 德 存 有 。人 意 识 到 这 个 事 实 ， 

即 他 是 一 个 属 灵 的 存 有 ，远 比 整 个 自 然 界 更 有 价 值 ，因 此 人 应 当 掌 控 自 然 界 。与 

此 同 时 ，人 情 不 自 禁 地 感 觉 到 自 身 存 有 中 的 物 质 层 面 ，人 是 自 然 的 一 部 分 ，人不  

断 地 为 伦 理 目 的 和 属 灵 目 标 奋 斗 ，但 是 这 种 努 力 反 复 被 自 然 状 况 所 挫 败 。这种张  

力 致 使 人 试 图 用 另 一 种 方 法 实 现 自 己 的 命 运 ，也就 是 相 信 并 依 赖 一 个 更 高 的 存 有  

者 ，这 个 存 有 能 够 掌 控 自 然 秩 序 ，并 且 使 自 然 秩 序 从 属 于 一 些 属 灵 目 标 。根据这  

种 观 点 ，神 变 成 仅 仅 是 一 个 帮 手 ，以备不时 之 需 。但是，向一个更高的存有寻求帮  

助 ，这 仍 然 不 是 宗 教 敬 拜 。此 外 ，这 种 理 论 无 法 解 释 一 些 宗 教 现 象 的 起 源 ，例 如 ， 

罪 疚 感 、忏 悔 、得 救 赎 的 盼 望 、祈 求 赦 罪 ，等等 。它也无法解释人 对 神 的 需 求 感 的  

普 遍 性 ，尽 管 随 着 科 学 发 现 和 发 明 的 进 步 ，人 逐 渐 能 够 凭 借 自 己 战 胜 自 然 。进化 

论 者 试 图 证 明 宗 教 是 从 一 系 列 特 征 发 展 出 来 的 ，例 如 ，依 赖 感 、忠 诚 、依 恋 和 爱 ，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同上，p.34。

136



第 2 章♦ 宗教

因 为 这 些 也 存 在 于 动 物 世 界 。但 是 ，我 们 很 难 说 这 种 解 释 是 成 功 的 。所谓的进化  

论 “教 义 ”仍然是一种纯粹的假设，所 谓 的 动 物 内 在 的 “灵 魂 ”生活，在很大程度  

上 是 推 测 性 的 。而 那 些 在 这 点 上 似 乎 是 有 根 据 的 假 设 ，仍 然 无 法 解 释 宗 教 中 最 重  

要的一些因素。在提供宗教起源的相关解释时，现 代 心 理 学 家 的 观 点 是 如 此 不 同 ， 

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它们列举出来。我 们 也 认 为 没 有 必 要 这 样 做 。

心 理 学 方 法 所 面 临 的 问 题 ，与 历 史 方 法 所 面 临 的 问 题 非 常 相 似 。它必须以一  

个 假 定 的 人 为 出 发 点 ，这 个 人 是 如 此 未 开 化 、如 此 野 蛮 ，以 至 于 他 里 面 甚 至 没 有  

一 丁 点 的 宗 教 火 花 。宗 教 必 须 是 从 一 些 本 身 不 具 有 宗 教 性 的 事 物 演 化 出 来 的 。然 

而 巴 文 克 博 士 正 确 地 说 ：这 样 的 人 是 一 种 纯 粹 的 “思 想 物 件 ” （G edcm fcending) ， 

一 种 空 洞 的 抽 象 概 念 。实 际 上 这 种 人 并 不 存 在 。此 外 ，这 种 方 法 使 宗 教 依 赖 于 诸  

多 环 境 偶 然 的 汇 聚 。人 们 在 某 种 繁 杂 的 情 况 下 探 寻 对 宗 教 的 解 释 ，如果这种复杂  

的情况稍微改变，宗教就不可能产生了。当然，这 就 剥 夺 了 宗 教 的 独 立 意 义 ，剥夺  

了宗教 的 普 遍 性 和 必 须 性 ，也 剥 夺 了 宗 教 不 可 估 量 的 价 值 。如果宗教 是 纯 粹 偶 然  

的，它就缺乏必要的坚实基础。但 还 不 只 是 这 样 ：如 果 不 先 假 设 神 存 在 ，却想要解  

释 宗教，宗教就真的成为一种谬论。根据心理学方法，人 创 造 自 己 的 神 ，并且决定  

自己要如何服事这位神。宗 教 客 体 和 宗 教 主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完 全 被 反 转 ，后者成为  

前 者 的 来 源 。原 则 上 ，这 种 方 法 与 宗 教 的 本 质 是 相 冲 突 的 ，它 实 际 上 破 坏 了 它 应  

当解释的现象。

3.神学方法

论 及 宗 教 的 起 源 ，爱 德 华 滋 说 ，有 两 种 观 点 “曾 经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但是如今  

已经过时或已经被淘汰了。第 一 种观点是从神的原始启示或特殊启示中追溯宗教  

的起源”。1 5他拒绝这种观点的一般形式，因为它太理性化、机 械 化 ，属于科学之  

前的时代，且庸俗地反对心理学。然而，这 是 一 种 符 合 圣 经 的 宗 教 起 源 观 ，远比向  

世人提供的历史观点和心理学观点更令人满意。与 那 两 种 观 点 不 同 ，只有它对宗  

教 的 普 遍 现 象 作 出 了 真 正 的 解 释 。历 史 方 法 和 心 理 学 方 法 是 在 这 个 假 设 下 进 行  

的，即 必 须 按 照 一 种 纯 自 然 的 方 式 来 解 释 宗 教 ，像 解 释 科 学 和 艺 术 那 样 。尽管其  

中 的 一 些 主 要 人 物 认 为 ，归 根 究 柢 ，有 必 要 诉 诸 于 某 种 类 型 的 启 示 ，爱德华滋是

同上，p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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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另 一 方 面 ，神 学 方 法 主 张 ，只能从神 里 面 寻 找 宗 教 的 终 极 解 释 。宗教既  

然 是 人 的 灵 魂 与 神 之 间 的 交 通 ，自 然 暗 示 着 ：神 存 在 ，神已经启示了祂自己，神所 

创 造 的 人 能 够 认 识 神 ，人 能 够 意 识 到 自 己 与 神 之 间 的 亲 密 关 系 ，甚至受这种本性  

激 发 ，从 而 寻 求 神 。历 史 方 法 和 心 理 学 方 法 甚 至 不 能 按 照 宗 教 最 原 始 的 形 式 来 解  

释 宗 教 ，神 学 方 法 则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解 释 的 钥 匙 ，不 仅 解 释 最 低 等 的 宗 教 ，也解释  

最 高 等 的 宗 教 。当 然 ，真 正 令 人 满 意 的 解 释 至 少 必 须 是 像 这 样 的 。它是与宗教的  

真 实 性 质 相 符 的 唯 一 方 法 。科 学 家 不 是 从 一 种 标 准 的 宗 教 观 起 步 ，然后解释宗教  

的起源。他 们 是 以 研 究 宗 教 生 活 的 现 象 为 起 点 ，之 后 才 调 整 他 们 的 宗 教 观 、他们  

对 宗 教 的 定 义 ，以 符 合 他 们 的 发 现 。这 就 产 生 了 许 多 历 史 性 的 定 义 ，而 这些定义  

却 从 未 公 正 地 处 理 宗 教 的 本 质 。

基 于 神 的 启 示 ，神 学 方 法 预 先 假 定 了 以 下 的 真 理 ：

A .  神 的 存 在 。如 果 我 们 在 宗 教 中 所 关 注 的 是 神 和 人 之 间 最 密 切 的 关 系 ，这自 

然 包 含 了 一 种 假 设 ，也 就 是 神 存 在 。基 于 这 个 假 设 ，我们坦率地说，存在一位有位  

格 的 神 。诚 然 ，许 多 人 认 为 把 任 何 事 的 来 源 都 归 给 神 是 不 科 学 的 。他们承认希伯  

来 人 确 实 如 此 行 ，但他们这样 解 释 这 一 点 ，即 希 伯 来 人 是 生 活 在 科 学 之 前 的 时 代 。 

因此，对 于 他 们 的 解 释 ，我 们 只 能 给 予 宽 容 的 微 笑 ，不 能 当 真 。然 而 ，反对这种观  

点 的 人 可 能 会 说 ，若 无 法 超 越 眼 见 和 经 历 ，若 不 允 许 将 神 考 虑 进 来 ，就 是 一 种 糟  

糕 的 科 学 。而 这 对 一 切 试 图 不 提 到 神 而 解 释 宗 教 起 源 的 科 学 来 说 ，更是加倍的真  

实，因 为 若 是 脱 离 了 神 ，宗 教 就 是 一 种 谬 论 。宗 教 要 么 只 是 一 种 幻 觉 ，因为神是不  

存 在 的 或 无 法 被 人 认 识 的 ；要 么 是 以 事 实 为 根 基 的 ，但 如 此 一 来 ，宗教就 预 先 假  

设 了 神 的 存 在 和 神 的 启 示 。

B .  神 的 启 示 。我 们 也 基 于 这 个 假 设 ：神 已 经 启 示 了 祂 自 己 。在 某 种 形 式 上 ， 

我 们 可 以 在 所 有 宗 教 中 找 到 启 示 的 观 念 ，这 相 当 充 分 地 证 明 ， “启 示 ”是宗教的  

一 种 必 要 推 论 。脱 离 了 神 的 启 示 ，就 不 存 在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宗 教 。如 果 神 从 未 在 大  

自然中、在祂 的 掌 管 护 佑 中 、在经历中启示祂自己，在外邦列国当中就不可能存在  

宗 教 ；如 果 神 没 有 赐 给 人 特 殊 启 示 ，也 就 是 体 现 在 神 话 语 中 的 特 殊 启 示 ，世界上  

的 任 何 地 方 都 不 会 出 现 真 正 的 宗 教 。正 是 因 为 这 种 作 为 “客观 宗 教 ”的 启 示 ，方 

才 决 定 了 什 么 样 的 敬 拜 和 服 事 是 蒙 神 悦 纳 的 。 “主 观 宗 教 ”的开端、发 展 和 规 章  

制 度 ，都 是 透 过 客 观 宗 教 而 来 的 。脱 离 了 客 观 基 础 ，宗 教 就 变 成 纯 粹 是 武 断 的 私  

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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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人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第 三 种 前 设 是 ，神所创造的人有能力理解客观启  

示、并作出回应。宗教深植于人的本性，而 非 以 一 种 机 械 的 方 式 从 外 部 强 加 于 人 。 

若 说 人 起 初 是 没 有 宗 教 的 ，之 后 ，宗 教 才 被 当 作 一 种 “附 属 品 ” （su p em d d ftu m ) 

赐 给 了 人 ，这 样 想 是 错 误 的 。启 示 的 观 念 本 身 就 预 先 假 设 了  ：人 里 面 存 在 一 种 宗  

教 意 识 。人 是 按 着 神 的 形 像 被 造 的 ，具 有 一 种 天 然 的 能 力 ，可 以 接 受 并 领 悟 神 的  

自我交通。因着这种原始的天赋，人有意寻 求 与 神 相 交 ，尽 管 如 今 在 罪 的 影 响 下 ， 

如 果 没 有 外 援 ，人 就 会 按 照 错 误 的 方 式 寻 求 神 。唯 独 在 神 特 殊 启 示 的 影 响 下 、在 

圣 灵 的 光 照 下 ，罪人才能向神献上祂当得的服事，至 少 在 原 则 上 如 此 。

爱 德 华 滋 所 提 出 的 批 判 并 不 适 用 于 这 种 观 点 。爱 德 华 滋 说 ： “启示论常见的  

形 式 使 用 过 于 理 性 、过 分 机 械 的 方 式 解 释 宗 教 的 起 源 ，仿 佛 宗 教 始 于 神 将 一 组 观  

念 ，一组现成的、成 熟 的 观 念 倒 进 人 的 头 脑 里 （人的 头 脑 被 视 为 一 个 空 荡 荡 的 容  

器 ）。这是一种粗俗的、不符合心理学的观点。” 1 6他说的这种观念必须追溯到一  

种 “已经过时或已经被淘汰了”的 原 始 启 示 或 特 殊 启 示 ，但 是 他 承 认 ， “在申明  

宗教 信 念 合 法 性 的 客 观 依 据 时 ，启 示 的 范 畴 终 究 是 必 须 的 ，以便维护神在人的宗  

教生活中的主动地位。”然而，他 主 张 这 应 该 是 一 种 连 续 的 、渐 进 的 启 示 观 念 。但 

是 ，当 他 说 到 这段话的时候，他 心 里 想 到 的 是 另 一 种 启 示 ，这种启示 从 另 一 种 角  

度 来 看 ，也可以被称为人的发现。

进深研究问题

人 们 目 前 强 调 神 的 内 蕴 性 （im m an en ce) ，这 是 否 会 以 任 何 方 式 影 响 对 “宗 教 ” 

的 盛 行 概 念 ？

宗 教 心 理 学 是 否 对 宗 教 本 质 的 研 究 大 有 助 益 ？

心 理学家的哲学如何影响他们在宗教领域的调查研究？

能否说人具有一种 宗 教 本 能 或 宗 教 机 能 ？

有 人 说 ，在宗教 中 ，情感比理性或意志更重要、更基本，这 种 说 法 是 否 正 确 ？ 

有 人 说 ，为 了 解 释宗教的起源，只 需 研 究 人 里 面 最 低 等 形 式 的 宗 教 生 活 ，为什么  

这 种 说 法 是 错 误 的 ？

是否存在 确 证 ，证 明 较 高 级 形 式 的 宗 教 是 从 较 低 级 的 宗 教 发 展 而 来 的 ？

同 上 ，pp. 30 f 。

139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有 人 说 ， 宗 教 的 历 史 进 程 是 一 种 退 化 的 过 程 ， 而 非 发 展 的 过 程 ， 有 哪 些 理 由 支 持  

这 种 观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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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4 示 ）

一、启示的名称与概念

1.宗教与启示之间的关系

宗 教 观 念 会 自 然 地 引 向 启 示 的 观 念 ，后 者 是 前 者 的 必 然 推 论 。在宗教比较学  

(com parative re lig io n) 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认为，一切宗教都立足在某种类型  

的启示之上，根 本 不 存 在 纯 粹 的 “自然”宗教，可 以 和 “启示”宗 教 作 出 分 别 。欧 

珥 博 士 说 ： “从 一 个 更 广 的 角 度 来 看 ，在 过 去 的 一 百 年 中 ，高 级 宗 教 哲 学 最 认 同  

的命题可能莫过于此—— 所 有 的 宗 教 都 是 源 自 启 示 。” 1 宗 教 历 史 研 究 给 出 大 量  

的证据，证明相信启示是世界万邦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每 一 种 重 要 的 宗 教 都 诉 诸  

于某种形式的启示。人 们 有 时 认 为 佛 教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特 例 ，但 是 实 际 上 它 也 不 例  

外，因为当佛教变成一种宗教，它就将佛陀视为自己的神明。不 仅 保 守 的 学 者 ，包 

括自由派的学者 ， 一 律明确承认，神的知识立足于启示，宗 教 亦 然 ，尽管他们对启  

示有着非常不同的概念。2 在 相 当 程 度 上 ， “自然神学 ” （ natural th e o lo g y ) —词 

已经废弃不用了，即便它有时仍然被使用，它 也 经 常 被 赋 予 一 种 完 全 不 同 的 含 义 ， 

即 不 应 当 将 其 视 与 “启示神学”相对的一种神学指称。富 尔 顿 （W . F u lto n) 挑剔 

中世纪这种古老区分的毛病，但 是 ，弗 雷 泽 在 他 的 季 福 德 讲 座 （G iffo rd L ectu res) 

中，仍 然 心 照 不 宣 地 接 受 了 这 种 观 点 ，他 说 ： “关 乎 神 的 知 识 是 源 自 对 自 然 的 仔  

细考虑，或源自理性之光，因 此 被 人 称 为 ‘启示的知识’，是指神借着圣经和教会

Orr，_ReveZati〇7i and iVispiration，p. 2。

参  B av in c k , G ere /. D ogm . I, pp . 291  f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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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递 下 来 的 知 识 。” 3 凯 尔 德 （ John C aird) 宣 称 ： “因此，我们重复说，根本不存  

在 所 谓 与 启 示 宗 教 不 同 的 自 然 宗 教 或 理 性 宗 教 。” 4 麦克弗森所说的是完全正确  

的 ： “因此，在 宗 教 观 念 和 宗 教 事 实 中 ，启 示 是 神 的 工 作 ，信 心 是 人 的 属 灵 行 动 ， 

两者之间必 然 相 互 关 联 。” 5 没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宗教将人与一种无形的能力连  

在一 起 ，这 种 能 力 是 人 无 法 进 行 调 查 研 究 的 。人如果想要认识神、服 事 神 ，神必须  

启示祂自己。如 果 考 虑 到 一 个 事 实 —— 即人在宗教中是在寻找某种事物，这种事物  

’是 在 科 学 和 艺 术 、商业和工业、感 官 享 乐 和 属 世 丰 盛 里 找 不 到 的 ，那 就 是 ，得蒙救  

赎 脱 离 罪 和 死 亡 ，与神相交的生命一 这一点就更加真实了。只有神启示了祂自己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并 指 出 得 救 之 路 ，人 才 有 可 能 获 得 这 些 祝 福 。

2.启示的一般概念

英 文 “revela tion”（ “启示” ）一 词 源 自 拉 丁 文 reve〖a tio, 它 是 指 揭 开 、显 明 。 

按 照 其 主 动 的 含 义 来 说 ，它 是 指 神 的 作 为 ，借 此 ，神将关于祂自己和祂所造之物的  

关 系 的 真 理 传 递 给 人 ，将 关 乎 神 旨 意 的 知 识 传 递 给 人 ；而 根 据 其 被 动 的 含 义 ，它 

是 指 神 的 这 种 作 为 的 产 物 。应 当 注 意 的 是 ，在 神 学 中 ，它 绝 不 仅 仅 是 指 纯 被 动 的 、 

或 许 是 无 意 识 的 显 明 ，而 总 是 指 神 有 意 识 的 、自愿的、刻 意 的 作 为 ，神借此启示或  

传 递 神 圣 的 真 理 。这 种 启 示 观 念 假 设 ：（A ) 存 在 一 位 有 位 格 的 神 ，祂主动地传递知  

识 ；（B ) 若 没 有 神 的 启 示 ，有 些 真 理 、事 实 和 事 件 是 无 从 得 知 的 ；（C ) 这种启示是  

向 理 性 受 造 物 所 作 的 ，他 们 有 能 力 支 取 真 理 。圣经中较 具 体 用 来 形 容 启 示 的 常 见  

词 汇 有 “揭开 ”、 “叫人晓得”或 “显明”，用 于 超 自 然 的 交 流 及 其 效 果 ，具有更  

深 刻 的 含 义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一 个 非 常 突 出 的 词 汇 是 力 ？（g d id ) , 它的原始含义  

是 “裸露 ”。用 来 指 启 示 时 ，意 思 是 移 去 遮 挡 视 线 的 障 碍 物 。不存在从这个动词衍  

生 出 来 、指 启 示 观 念 的 名 词 。新 约 圣 经 中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语 词 是 &TOKaXl37ttO) 

(apofca〖：ypf^ ) ，它 同 样 是 指 除 去 面 纱 或 遮 盖 物 ，以 便 使藏在它背后的事物被看见。 

名 词 <br〇KdiXm(n(；( qpofca〖;xpsi5 )是指揭开、显明。另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是  

(p h a n e ro d ;名 词 cpavdpcoau; 〔 p/ianer私 i s 〕），显 明 ，或 曝 露 在 视 野 中 。关乎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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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G. Frazer, iSTature and God, p. 18。

John Caird， TTie FuTidamentaZ Jciea 〇/  ChristianiQr I， p. 23。

McPherson， CTir. Dogm.，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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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启 示 的 典 型 经 文 是 希 伯 来 书 一 章 1〜 2节 ：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  

晓 谕 列 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

3.历史上有关“启示”的概念

启 示 的 观 念 有 段 多 变 的 历 史 。关 于 是 什 么 构 成 神 的 启 示 ，人们并没有一致的  

观 点 。在 这 一 点 上 ，贝 利 （B a illie) 将 人 类 思 想 的 历 史 划 分 为 五 个 阶 段 ，对每一个  

时 期 进 行 简 单 的 界 定 ，有 助 于 表 明 历 史 过 程 中 流 行 过 的 不 同 观 点 。

A .  在最早的时期。原 始 民 族 在 他 们 一 切 的 宗 教 事 务 上 都 诉 诸 于 部 落 传 统 ，也 

就 是 一 代 一 代 有 意 识 地 传 递 下 来 的 部 落 传 统 。他 们 认 为 ，包 含 在 这 些 传 统 中 的 、 

关乎神明和神圣事 物 的 知 识 是 完 全 可 靠 的 ，因为这个知识是由受到启示的人通过  

占卜而获得的，也就是神明在一些事物中提供的征兆，例如 ，动 物 的 内 脏 、鸟儿的 

飞 行 和 啼 叫 、星 座 ，等 等 。这 些 征 兆 要 由 那 些 精 通 这 类 事 物 的 人 来 解 读 （人为的  

占 卜 ），或 是 通 过 头 脑 可 以 直 接 明 白 的 交 流 ，或 在 睡 梦 中 、在 一 种 迷 幻 或 狂 热 的  

苏 醒 状 态 中 ，变 得 清 楚 的 讯 息 来 解 读 （自 然 的 占 卜 ）。借着这 种 形 式 而 来 的 传 统  

有时 候 会 体 现 在 圣 典 中 。

B .  希 腊 哲 学 时 期 。希 腊 人 实 际 上 将 “神明向人启示自己”的 观 念 拋 诸 脑 后 ， 

并 用 另 一 种 观 念 来 替 代 ，即人可以逐步发现神明。他 们 并 未 完 全 否 认 占 卜 的 真 实  

性 ，但 也 不 认 为 这 足 以 解 释 宗 教 知 识 的 整 体 。按 照 希 腊 人 的 想 法 ，关于神明的真  

理 并 不 是 透 过 异 梦 或 异 象 获 得 的 ，而 是 通 过 冷 静 且 持 续 不 断 的 思 考 。普遍的观点  

是，神和自然是一体的，所以研究自然界就会产生宗教知识。苏 格 拉 底 （S ocrates) 

和 柏 拉 图 （P la to ) 的哲 学 ，至 少 是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反 对 这 种 观 念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 

他们超 越 了 当 时 的 多 神 论 。

C .  从基督纪元直到十七世纪后半。在 闪 族 宗 教 和 基 督 教 的 影 响 下 ，开始有人  

在 “神在 自 然 中 的 启 示 ”和 “最 终 体 现 在 圣 经 中 的 特 殊 启 示 ”之 间 作 出 区 分 。这 

种 双 重 启 示 的 观 念 盛 行 了 一 千 六 百 多 年 ，从 来 没 有 被 认 真 质 疑 过 。唯一的争论点  

在 于 ，确 切 的 分 界 线 在 哪 里 ？不 是 所 有 的 说 法 都 是 一 致 的 。阿奎纳认为 自 然 启 示  

可 以 引 导 人 获 取 关 于 神 的 整 体 知 识 ，并 为 一 种 科 学 式 的 神 学 提 供 充 分 的 基 础 ，但 

是只有特殊启示可 以 使 人 认 识 三 一 真 神 、耶 稣 基 督 的 成 为 肉 身 ，并向人传递有关  

信 仰 奥 秘 的 知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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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从 十 七 世 纪 后 半 到 十 八 世 纪 末 。在 这 一 吋 期 ，人们逐渐倾向于以牺牲神在  

圣 经 中 的 超 自 然 启 示 为 代 价 ，强 调 神 在 自 然 中 的 启 示 。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尤其  

助 长 了 这 种 观 念 ，即 自 然 之 光 是 完 全 充 足 的 ，基 督 教的启示其实并没有在它上面  

添 加 任 何 事 物 ，而 仅 仅 是 自 然 中 的 真 理 的 “再 版 ” （repu b lication) , 是为着那些  

无 法 发 现 或 推 断 真 理 的 人 的 好 处 而 重 新 颁 布 的 。他 们 所 说 的 “自然之光”， “部 

分 是 指 直 观 或 自 证 的 宗 教 信 念 ，部分是指基于科学思辨或形而上学思辨的论证式  

证 据 。”

E .  十九世 纪 以 来 。在康德、尤其是在施莱马赫的影响下， “自然之光”和 “神 

特 殊 启 示 之 光 ”之 间 的 差 异 ，据 说 早 已 被 超 越 了 。现 代 自 由派神学不再将它们视  

为 认 识 神 的 两 种 不 同 途 径 ，而 只 是 视 为 认 识 神 的 唯 一 途 径 的 两 种 不 同 思 考 方 式 。

“神 的 内 蕴 性 ” （ im m anence o f G od) 的 教 义 开 始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康德和施莱马  

赫 都 “相 信 ：唯 一 能 触 及 神 的 论 证 不 是 以 外 在 的 自 然 为 起 点 ，而是以人的本性为  

起 点 的 ；他 们 也 相 信 ：神 启 示 自 己 的 特 性 ，是 在 人 的 本 性 中 ，但不是在人性的静止  

状 态 中 ，借 由 恍 惚 、梦幻或疯 狂 的 方 式 ”。他 们 所 描 述 的 既 不 是 自 然 之 光 的 教 义 ， 

也 不 是 古 老 形 式 的 特 殊 启 示 教 义 ，而 是 将 二 者 融 合 为 一 种 更 高 的 统 一 体 。这种全  

新 的 描 述 是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回 归 希 腊 哲 学 ，而这种启示观也特别遭到转折点神学的  

反 对 。

4 .现代神学中的启示观念

A . 自然神论的启示观。十 八 世 纪 的 自 然 神 论 相 信 一 位 有 位 格 的 神 ，也相信在  

自 然 和 历 史 中 的 普 遍 启 示 ，但 是 否 定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必 要 性 、可 能 性 和 真 实 性 。它 

否 认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必 要 1*是 因 为 ，人 的 理 性 可 以 在 神 的 普 遍 启 示 中 发 现 神 可 能 在  

特 殊 启 示 中 向 人 传 递 的 一 切 。特 殊 启 示 唯 一 可 以 想 到 的 优 势 是 ，它 能 加快人获取  

必 要 知 识 的 速 度 。尽 管 莱 辛 （L essin g) 本 人 并 不 是 自 然 神 论 者 ，他却认同自然神  

论 的 观 点 ，断 言 自 然 启 示 是 充 足 的 。根 据 莱 辛 的 说 法 ，超 自 然 启 示 所 提 供 给 人 类  

的，不 外 乎 “人 类 的 理 性 能 够 独 立 获 得 的 知 识 ；超 苜 ■ 启 示 只 不 过 将 此 知 识 最 童  

宴的_ 容 提 早 让 汰 如 道 ，并 持 繰 让 人 知 道 而 已 。” * 自 然 神 论 也 认 为 超 自 然 启 示  

是 不 可 能 的 ，也 就 是 说 ，从 形 而 上 学 来 看 ，这 是 难 以 想 像 的 ；而 从 道 德 来 看 ，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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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神 不 相 配 。这 种 启 示 暗 示 现 存 的 世 界 是 有 缺 陷 的 ，因此世界的创造者也是有缺陷  

的。祂 或 者 没 有 充 足 的 智 慧 去 规 划 一 个 更 好 的 世 界 ，或 者 没 有 能 力 创 造 一 个 更 高  

级 的 世 界 。这 两 种观点都是无法想像的，也 与 “神”的 概 念 不 匹 配 。最 后 ，它也大  

胆 地 否 认 一 切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存 在 ，因 为 它 认 为 这 种 启 示 与 一 个 事 实 完 全 相 悖 ，也 

就是 神 总 是 根 据 既 定 的 自 然 法 则 动 工 。世 界 受 一 种 牢 不 可 破 的 定 律 体 系 掌 控 ，因 

此必然排除了超自然因素的侵入。预言和神迹都无法证明这种超越理性界限的启  

示 的 存 在 ，因 为 它 们 只 承 认 自 然 的 解 释 。如 此 ，自 然 神 论 将 神 的 超 自 然 启 示 排 除  

在 外 ，仅 仅 保 留 了 神 的 自 然 启 示 ，在 这 一 点 上 ，启 蒙 运 动 的 哲 学 就 是 在 追 随 莱 辛  

的观点。甚至康德也没有超越这种观点，他 论 证 的 方 式 和 他 之 前 的 莱 辛 如 出 一 辙 。 

他的宗教也是一种被束缚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6

B . 当代唯心主义的启示观。自然神论将神安置 在 一 个 远 离 世 界 的 地 方 ，认为  

神和世界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接触，始 于 上 个 世 纪 （十 九 世 纪 ）初的唯心主义哲学  

则 强 调 神 在 世 界 中 的 内 蕴 性 ，因 而 提 出 了 一 种 全 新 的 启 示 概 念 。唯心主义哲学在  

本 质 上 是泛神论式的，因此它排除了教会通常理解的启示。泛 神 论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 

神 和 世 界 是 一 体 的 。神并非脱离世界、独 立 存 在 ；世 界 的 存 在 和 神 的 存 在 也 没 有  

什么不同。泛 神 论 通 常 会 区 分 “万物一元的、无限的、自给自足的根基”和 “必然  

会从这 个 根 基 流 露 出 来 的 、暂时的、有 限 的 、不断改变 的 现 象 ”。这些现象形式仅  

仅是它们背 后 某 种 不 可 知 事 物 的 变 体 ，这 种 不 可 知 的 事 物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名 称 ，包 

括 “梵天” （B m h m ;在印度哲学中）， “纯存有 ” （ Pure B e in g ;希 腊 哲 学 ）， “实 

质” （S ubstance; 斯 宾 诺 莎 ），或 “纯思想” （黑 格 尔 ）。这 些 都 是 纯 抽 象 理 念 ， 

正 如 巴 文 克 的 评 论 ，它们可能指任何事物，也 可 能 什 么 都 没 指 。至于现象界是如  

何 从 这 个 隐 秘 的 背 景 产 生 出 来 的 ，存 在 不 同 的 观 点 。印 度 哲 学 家 提 到 流 溢  

( emanation ) ，希 腊 哲 学 家 提 到 显 露 （ m anifestation ) ，斯 宾 诺 莎 提 到 变 体  

(m od ifica tion) , 黑格尔提到唯心主义式的进化过程。但 无 论 这 是 一 种 怎 样 的 过  

程，严格来讲，它 并 不 能 启 示 “绝对者”；这 仍 然 是 一 种 不 可 知 的 量 （q u an tity) 。 

此 外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人 们 最 多 只 能 提 到 一 个 正 在 显 明 的 过 程 （ a becom ing  

m an ifest) ，而 不 是 一种有意识的、自愿的、主 动 的 自 我 交 流 。最 后 ，这种泛神论  

式 的 观 点 根 本 找 不 到 客 体 ，也 就 是 领 受 知 识 的 客 体 。主 体 和 客 体 是 一 体 的 。莫尔

参  M o o re ， C T iris tian  r h o u g h t  S in ce  瓦a n t ,  p.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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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o re) 正 确 地 说 ，根 据 黑 格 尔 的 观 点 ， “神 同 时 是 启 示 者 ，接受者，和启示内  

容 本 身 。” 7

透 过 施 莱 马 赫 和 他 的 跟 从 者 ，唯 心 主 义 者 对 “神 的 内 蕴 性 ”的 片 面 强 调 ，在 

神 学 圈 子 里 也 开 始 变 得 流 行 起 来 ，而 且 经 常 被 强 调 到 泛 神 论 的 地 步 。整个自然界  

不 仅 被 视 为 内 蕴 的 神 的 彰 显 ，更 往 往 被 视 为 和 神 等 同 的 。它 强 调 人 的 神 性 ，因为 

神 最 重 要 的 启 示 可 以 在 人 的 内 在 生 命 中 找 到 ，而 根 据 黑 格 尔 的 观 点 ，在人的内在  

生 命 中 ，无 限 者 产 生 了 自 我 意 识 。而 因 为 基 督 被 视 为 人 类 最 纯 洁 的 花 朵 ，神最髙  

的 启 示 也 可 以 在 基 督 里 找 到 ，主 要 是 在 基 督 的 内 在 生 命 中 ，其次也是在基督的历  

史 显 现 中 。因 此 ，此 观 点 强 调 神 和 人 之 间 的 连 续 性 ，分 割 两 者 的 距 离 也 被 缩 减 到  

最 低 限 度 ，甚 至 经 常 被 彻 底 忽 略 。麦 基 弗 （M cG iffert) 在 提 到 “内靈教义”对启  

示 观 的 影 响 时 说 ： “由 于 神 内 蕴 于 人 的 生 命 中 ，神 圣 启 示 就 是 从 里 面 来 的 ，而不  

是 从 外 面 来 的 。具 有 宗 教 性 的 人 向 内 查 看 自 己 的 经 历 ，以 揭 示 神 圣 的 真 理 ；而如  

果 他 也 查 考 圣 典 ，仅 仅 是 因 为 圣 典 记 载 了 其 他 人 的 宗 教 经 历 ，这些人在自己的灵  

魂 中 找 到 神 ，并 且 在 自 己 的 灵 魂 中 认 识 神 。” 8

这 种 唯 心 主 义 也 否 认 神 的 超 自 然 启 示 。确 实 ，自 然 神 论 否 认 超 自 然 ，唯心主  

义 却 在 形 式 的 意 义 上 否 认 自 然 ，因 为 它 认 为 自 然 界 中 一 切 的 思 想 、事实和事件都  

是 内 蕴 的 神 的 直 接 产 物 。自 然 神 论 所 说 的 “自然”，都 被 唯 心 主 义 称 作 超 自 然 。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归 根 究 柢 ，超 自 然 与 自 然 并 没 有 分 别 ，而 是 体 现 在 一 般 的 自 然 律  

中 ，体 现 在 事 件 的 常 规 过 程 中 。一 切 自 然 的 都 是 超 自 然 ，一 切 超 自 然 的 都 是 自 然  

的。有鉴于此，无 怪 乎 如 今 的 自 由 主 义 有 时 候 会 提 到 “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和 “超 

自 然 的 自 然 主 义 ”。因 此 ，根 据 这 种 唯 心 主 义 式 的 观 点 ，那 些 争 取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人 ，领 受 到 甚 至 超 乎 他 们 所 求 的 ；但 他 们 所 获 得 的 仅 仅 是 表 相 。它 仅 仅 意 味 着 所  

有 的 启 示 在 来 源 上 都 被 视 为 超 自 然 的 ，也 就 是 说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因此，这里仍然  

有 一 个 问 题 ，是 否 存 在 神 的 一 种 启 示 ，是 人 无 法 借 其 自 然 能 力 获 取 的 ，一 种 不 仅  

源 自 超 自 然 来 源 的 启 示 ，也 是 以 超 自 然 的 方 式 传 递 给 人 的 启 示 ？在 这 一 点 上 ，尽 

管 唯 心 主 义 佯 装 相 信 超 自 然 ，它实际上也和 自 然 神 论 一 样 否 认 超 自 然 。与 此 相 反 ， 

我 们 必 须 强 调 ：存 在 神 的 一 种 启 示 ，是 以 超 自 然 的 方 式 传 递 给 人 的 。

Moore， Christian 77ioixght Since ICa/it，p. 6 9。

McGiffert, The R ise  o f  M o d ern  R elig iou s Id ea s , pp. 204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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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点 在 这 里 也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即 关 乎 神 圣 启 示 的 内 容 。教会总是 将 神 的 启  

示 视 为 向 人 传 递 知 识 ：关 乎 自 然 的 知 识 与 关 于 神 的 旨 意 的 知 识 。但是在当代自由  

派 神 学 里 ，由 于 受 唯 心 主 义 和 唯 心 主 义 “神 的 内 蕴 ”教 义 所 主 导 ，我们反复 看 到  

人 们 宣 称 ，启 示 并 不 是 神 圣 真 理 的 传 递 ，而 是 仅 仅 采 用 了 经 验 的 形 式 或 一 个 历 史  

人 物 的 形 式 ，也就是耶稣基督。有 时 候 人 们 会 说 ，神 乃 是 在 行 动 中 启 示 自 己 ，而不  

是 在 话 语 中 启 示 自 己 。这 完 全 符 合 一 种 普 遍 的 观 点 ，即 基 督 信 仰 不 是 一 种 教 义 ， 

而 是 一 种 生 命 。福 斯 特 说 ：基 督 教 的 启 示 概 念 与 “正 统 教 会 教 理 学 中 启 示 概 念 ” 

有 所 不 同 ， “后 者 的 立 足 点 是 特 殊 启 示 （r e v e k it io sp e c fa fo ) 和 圣 经 是 相 等 的 。因 

此，启 示 被 视 为 （A ) 教 义的传递；（B ) 具 有 内在权威的、必 须 依 法 执 行 的 ；（C) 神 

迹 般 的 ，因 为 强 调 它 不 依 赖 自 然 的 媒 介 ；（D) 无 历 史 的 。” 9  * *根 据 杰 若 • 史 密 斯  

( Gerald Birney S m ith) 的看法， “启 示 越 来 越 被 视 为 一 种 独 特 的 属 灵 洞 见 ，而不  

是 一 种 非 属 人 类 的 真 理 传 递 。” 1(5爱 德 华 滋 承 认 ， “启示”这 个 范 畴 最 终 是 有 必  

要的，但 是 ， “它必须是来自神的启示，是 从 天 上 传 达 给 人 的 头 脑 的 ，但针对的是  

人 的 整 个 生 命 ，而 不 只 是理性的知识或观念。” 1 1我 们 不 能 因 为 当 代 自 由 派 人 士  

彬彬有礼的态度，就容许他们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因 此 就 装 成 谦 卑 的 样 子 ， 

佯 称 自 己 是 真 理 的 寻 求 者 。与 此 同 时 ，他 们 又 对 人 有 足 够 的 信 心 ，认 为 人 可 以 找  

到 真 理 ，甚 至 已 经 找 到 神 。而 纵 使 他 们 仍 然 相 信 有 从 神 而 来 的 启 示 ，他 们 也 会 坚  

持 认 为 ，神的启示与人的发现是相辅相成的。

C . 转 折 点 神 学 （ Theology o f C r is is) 的 启 示 观 。转折点神学的代表人物包括  

卡 尔 •巴 特 、 卜仁纳、图 尼 森 （E . Thurneysen) ，戈 嘎 顿 （F . G ogarten) 和布特曼  

(A .Bxiltmann)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对当代 唯 心 主 义 式 启 示 观 的 反 应 。转折  

点神学的几位解说者提议，它 可 以 合 宜 地 称 作 “神的圣道的神学 ” （ The T heology  

of the W ord of G od)。这 与 巴 特 的 神 学 导 论 （P rolegom en a) 的 标 题 完 全 一 致 ： “神 

的圣道的教义 ” （ D ie Lehre vom  W orte G ottes) 。这 种 神 学 强 调 “时间和永恒之  

间存在无限的本质差异”，而 它 的必然推论是：神和人 之 间 是 不 连 续 的 。转折点神  

学 采 取 这 种 立 场 ，立 时 拆 掉 了 当 代 主 观 主 义 启 示 观 的 根 基 ，因 为 “人 的 发 现 ”在 

主观主义神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人想像自己可以建造一座塔顶通天

G. B. Foster， in Jts M odern ExpresdoTi，p. 4 9。

Gerald Birney Smith, A Dictiona7y and Art. “Revelation”。
Edwards, TTie _?/1汉〇5叩 "_7 p. 3 1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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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塔，转 折 点 神 学 指 责 他 们 的 骄 傲 ，并 且 极 力 地 、反 复 地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根本  

不 存 在 “从 人 到 神 ”的道路，仅 仅 存 在 “从 神 到 人 ”的道路。神 是 一 位 隐 藏 的 神 ， 

人 在 其 属 灵 的 盲 目 中 ，根 本 无 法 找 到 神 。乃 是 神 寻 找 人 ，借 此 将 人 放 置 到 一 个 转  

折 点 。根 据 这 种 神 学 ，启 示 并 没 有 具 体 的 、历 史 式 的 实 存 ，甚 至 不 存 在 于 圣 经 中 ， 

因此，说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是 不 正 确 的 。它将神的话 降 至 历 史 的 、相 对 的 层 面 ，使 

人 有 能 力 把 神 当 作 研 究 的 客 体 。然 而 ，事 实 上 ，神永远是 主 体 ，绝 不 是 客 体 。在启 

示 中 所 强 调 的 完 全 在 于 神 自 由 的 行 动 。 “启示 ”是 神 说 话 的 作 为 ，此时对 这 个 人  

讲 话 ，之 后 对 另 一 个 人 讲 话 ，将 圣 言 透 过 信 心 带 到 人 的 灵 魂 里 。

转 折 点 神 学 提 到 神 一 次 而 永 远 赐 下 的 启 示 。如 果 我 们 问 这 样 一 个 问 题 ，这种  

启 示 是 什 么 时 候 赐 下 的 ？答 案 是 ：在道成肉身之时。在那时，神 真 实 地 临 到 人 当 中 ， 

执 行 一 项 决 定 性 一 切 的 伟 大 作 为 ，以 便 更 新 我 们 的 人 性 。然 而 ，神 至 高 的 启 示 并  

非 像 现 代 自 由 主 义 宣 称 的 那 样 ，是 在 耶 稣 的 历 史 生 命 中 赐 下 的 ，而是在祂里面绝  

对 崭 新 的 部 分 里 赐 下 的 ，也 就 是 当 “永恒 ”从 天 垂 直 而 降 ，穿 越 历 史 水 平 线 的 时  

候 赐 下 的 。坎 腓 德 （C a m fie ld) 在 他 的 巴 特 研 究 中 说 ： “基督使某个新的事物进人  

到 历 史 里 。在 使 祂 成 为 基 督 ，成 为 神 的 启 示 的 那 个 部 分 ，祂 与 历 史 是 不 连 续 的 ，乃 

是 间 断 的 。在 基 督 里 ，历 史 从 时 间 顺 序 的 层 面 被 提 升 、放置在 神 圣 启 示 事 件 的 光  

中。” 1 2 卜仁纳沿着类似的脉络这样说： “耶 稣 基 督 就 是 时 间 中 的 永 恒 、相对中的  

绝 对 、时 间 的 应 验 、某 种 超 越 一 切 暂 时 改 变 的 事 物 的 开 始 、将 来 的 世 代 （ afon  

meZZon) 、神 的 话 与 救 恩 的 来 临 。” 1 3因此，神的启示是在一个伟大的核心事实中  

临到人，而 不 是 在 传 递 知 识 的 过 程 中 临 到 人 。在 这 件 事 实 中 ，神 靠 近 人 ，不是带着  

人 必 须 相 信 的 教 导 ，而 是 带 着 人 必 须 面 对 的 挑 战 ，人 必 须 顺 服 的 指 示 或 命 令 。然 

而 ，如 果 人 没 有 信 心 ，甚 至 在 基 督 里 也 没 有 启 示 。严格来说，信心不能 被 理 解 为 人  

的 属 灵 活 动 ，人 借 此 接 受 神 的 启 示 ，因为这将使人成为主体，使 人 拥 有 启 示 。倒不  

如 说 这 是 在 否 认 人 是 主 体 。信 心 是 神 的 创 造 工 作 ，尤其 是 圣 灵 的 工 作 ，借 此 ，也唯  

独 借 着 这 个 工 作 ，启 示 最 终 成 为 一 件 既 成 的 事 实 。信 心 是 个 神 迹 ，是 神 的 作 为 和  

恩赐，是 主 观 一 面 的 启 示 。坎 腓 德 说 ： “在 信 心 中 ，人 成 为 自 身 生 命 被 攻 击 的 对 象 ， 

是 神 的 一 次 伟 大 的 来 临 ，为着启示的缘故，人的意识、人 的 思 想 世 界 丧 失 了 资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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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field, ReveZation cmd the ffoZy Spirit，p. 9 6〇

Brunner， The Word and the V\^orW，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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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的确，巴特有时说信心是人对神圣启示的回应，但 是 这 必 须 根 据 我 们 在 前 面 所  

讲 的来理解。他 说 ，创造出 对 神 的 道 的 理 解 的 ，是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圣 道 ，因此是启示  

本 身 。

巴 特 也 提 到 临 到 使 徒 和 先 知 的 神 的 道 是 原 始 的 启 示 ；这 自 然 会 引 发 一 个 问  

题 ，即这道与基督里的启示有怎样的关联。在 《行动中 的 神 》 （ God in A c t io n ) 

一书中，巴特将神描述为一个战士出征，在 一 场 恶 战 中 面 对 罪 人 的 大 军 ，之 后 ，他 

说 ： “这个事件就是神对人的启示；任 何不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的人，当 他 将 ‘启 

示’一词挂在嘴边时，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1 5他 指 出 ，最核心的启  

示 是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临 到 的 ，而 苴 当 其 冲 的 就 是 站 在 最 前 线 的 人 ，也 就 是 先 知 和 使  

徒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启 示 首 先 临 到 他 们 ；而 既 然 在 对 启 示 的 理 解 之 外 不 存 在 启 示 ， 

所 以 ，临到他们的启示就可以称为原始的启示。

然后他们又在圣经中为启示作见证，因此圣经也可以称为神的启示的见证或  

象 征 ，也 只 能 在 这 种 程 度 上 被 称 为 神 的 道 。圣 经 并 不 是 启 示 本 身 ，因为启 示 总 是  

以神的行动临到的。巴 特 说 ： “因此，圣经并不是启示。然 而 ，耶 稣 基 督 若 是 借 着  

先知和使徒的见证向我们说话，而祂也确实这样向我们说话，就 此 而 言 ，圣经是神  

的启示。” 16他 又 说 ： “先知使徒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圣道、见 证 、宣 讲 和 讲 道 。 

神 在 这 道 中赐给教会的应许是神怜惘的应许—— 体 现 在 基 督 的 位 格 之 中 ，祂是真  

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 它带领我们到圣道的面前，因为我们 与 神 为 敌 ，根 本 永  

远无法自救。” 1 7对 人 来 说 ，当 圣 经 中 的 话 带 着 使 人 产 生 信 心 的 创 造 能 力 临 到 人  

的时候，它可能成为神的圣言、成 为 启 示 ，它也确实如此。巴特说圣经是神的道的  

第二种形式，圣道的宣讲是神的道的第三种形式。教 会 的 宣 讲 是 耶 稣 基 督 的 福 音 ， 

乃 是 带 着 这 样 的 期 盼 来 传 讲 的 ，即 对 一 些 人 来 说 ，它 将 成 为 神 的 道 。只有当这道  

借 着 信 心 进 入 人 的 内 心 ，人 借 着 圣 灵 的 运 行—— 圣 灵 对 每 个 人 具 体 的 见 证 —— 承 

认这是神的启示的时候，它才会成为神的道。

神 的 启 示 的 主 要 特 色 ，并 不 在 于 它 向 人 传 递 真 理 ，而 是 在 于 它 是 以 挑 战 、命 

令、吩咐的形式临到人的，它要求人这一面的顺服，这 顺 服 也 是 从 信 心 发 出 的 。它

第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Camfield, R eve la tio n  an d  the H o ly  S p ir ity p. 103, 

Barth, God in A c tio n，p. 4 。

Barth，ReveZaticm, p. 67。

Barth， The D octrine 〇/  the Word 〇/  God, p. 12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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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关 乎 事 实 的 ，而 非 关 乎 言 语 的 ，也 就 是 说 ，它 是 以 行 动 临 到 人 的 ，而不是以话语  

临 到 人 的 ，用符塞思—— 他 被 称 为 “巴特前的巴特主义者”—— 的话说，神的启示  

是 “以行动的形 式 出 现 的 话 语 ”。此外，它 不 仅 是 一 件 发 生 在 过 去 的 事 情 ，它也是  

一 件 实 际 上 发 生 在 当 下 的 事 情 。楼 莱 （ W alter L o w rie) 下面这段话正确地强调了  

这 一 点 ： “当 我 们 说 ：启 示 不 关 乎 客 观 事 实 （f a c t) , 而 是 关 乎 现 状 （a ctu a lity) , 

我 们 完 全 改 变 了 更 正 教 和 天 主 教 正 统 教 义 对 启 示 的 描 述 。如 今 ，主要的问题并不  

在 于 神 是 否 说 过 话一 在 过 去 的 某 个 时 间 ，多少有点 遥 远一 而 我 们 可 以 使 用 什  

么 样 的 尺 度 ，判 断 这 些 言 论 的 记 录 ，即 圣经所记录的圣言，确 实 是 神 的 话 。相 反 ， 

现 在 的 问 题 是 ，神 现 在 是 否 真 的 说 话 ，在 这 一 刻 对 我 说 话 ，以 及 我 是 否 听 见 神 说  

话 。因 为 我 若 在 神 的 声 音 中 听 见 对 我 所 说 的 话 ，我 就 不 会 问 这 个 问 题 ，即我该如  

何 知 道 它 是 神 的 话 ？而 我 若 非 如 此 听 到 ，就 根 本 没 有 兴 趣 问 这 样 的 问 题 。改教家  

认 为 ，神 的 道 是 自 证 的 ，或 是 借 着 圣 灵 的 见 证 ，对 个 人 证 实 它 是 真 的 ；他们的这个  

教 义 显 然 更 适 合 用 在 这 里 ，胜 过 他 们 当 初 使 用 这 个 教 义 时 。神的话语被 视 为 确 实  

是 神 的 话 语 ，要 么 是 当 作 神 的 话 来 聆 听 ，要 么 就 是 完 全 没 有 听 到 。” 18

5. “启示的性质”：正确观念

现 在 对 于 “启 示 ”的 观 念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自 然 会 引 发 一 个 问 题 ，即我们如何  

能 获 得 启 示 的 正 确 观 念 呢 ？是 否 有 可 能 精 确 地 判 断 真 正 的 启 示 是 由 什 么 构 成 的 ， 

并 使 用 人 们 普 遍 赞 同 的 方 式 定 义 它 ？而 如 果 有 可 能 获 得 启 示 的 正 确 观 念 ，应当使  

用 什 么 方 法 探 寻 这 种 观 念 呢 ？

A . 历史法。许 多 人 认 为 应 当 通 过 宗 教 历 史 研 究 ，来 探 寻当前所考虑的问题的  

答 案 。调 查 研 究 者 应 当 不 带 任 何 偏 见 地 研 究 这 一 主 题 ，将 自 己 置 身 于 所 有 宗 教 和  

它 们 所 假 设 的 启 示 之 外 ，谨 慎 查 考 他 们 所 提 出 的 宣 称 ，并 得 出 最 后 的 结 论 。他们  

认 为 这 是 唯 一 符 合 科 学 的 方 法 ，可 以 借 此 获 取 神 圣 启 示 中 的 本 质 要 素 ，也可以从  

中 获 取 关 于 启 示 的 统 一 观 念 。但 是 基 于 以 下 的 几 种 原 因 ，这 种 方 法 注 定 会 令 人 失  

望 。（1 ) 假 设 一 个 人 可 以 使 自 己 置 身 于 历 史 之 外 ，不 带 任 何 前 设 地 研 究 世 界 上 不  

同 宗 教 的 不 同 启 示 观 ，从 而 对 启 示 的 性 质 得 出 纯 粹 客 观 的 结 论 ，这 纯 粹 是 自 我 欺  

骗 。我 们 都 是 有 历 史 前 设 的 ，不可能完全置 身 于 历 史 之 外 。此夕卜，我们无法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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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之外，搁置我们意识中的宗教内容，并 且 我 们 所 得 出 的 结 论 ， 

原 则 上 往 往 在 事 前 就 已 经 决 定 了 。（2 ) 若 我 们 假 设 一 个 人 可 以 以 完 全 没 有 偏 见 的  

方 式 ，对一个主题不 带 任 何 前 设 ，成功地研究它，出 于 相 同 的 原 因 ，一个人就是不  

带 任 何 借 以 判 断 启 示 真 实 性 的 标 准 来 研 究 这 个 主 题 。若 按 照 这 种 方 式 来 研 究 ，事 

实 上 根 本 不 可 能 得 出 正 确 的 判 断 。另一方面，如 果 一 个 人 从 事 研 究 时 ，头脑中已  

经 存 在 相 当 明 确 的 标 准 ，他 就 不 再 是 没 有 任 何 偏 见 的 ，他 就 有 循 环 论 证 （ p etitio  

p h n c ip if) 的 嫌 疑 ，他 就 应 当 受 到 质 疑 。（3 ) 无 论 一 门 科 学 有 多 客 观 ，都 不可能排  

除 关 于 “启示”观 念 有 诸 多 差 异 的 看 法 ，而将不同国家、不 同 个 体 内 心 深 处 的 信  

念 统 一 起 来 。唯 有 宗 教 的 统 一 才 能 导 致 这 种 属 灵 的 统 一 。我 们 不 能 说 ，宗教历史  

研究在这一领域已经得出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果。

B . 神 学 法 。在研究 和 评 估 启 示 观 念 时 ，我 们 必 须 拥 有 判 断 的 标 准 。最重要的  

问 题 是 ，我 们 从 哪 里 获 取 判 断 的 标 准 ？当 然 不是从哲学，因 为 哲 学 没 有 权 利 先 验  

地 （a p r io r ity ) 判断构成真正启示的是什么。基 督 徒 只 能 从 他 说 认 为 的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中 获 取 真 正 的 启 示 观 。这 意 味 着 ，我 们 必 须 转 向 我 们 所 认 为 的 启 示 本 身 ，以 

便 了 解 什 么 才 是 真 正 的 启 示 。当 然 ，当 我 们 按 照 这 种 程 序 的 方 法 时 ，也会被说成  

是一种循环论证，而我们也坦率 地 承 认 这 一 点 ；但是，当 一 位 科 学 家 研 究 地 球 时 ， 

他 也 在 使 用 同 样 的 循 环 论 证 ，以便了解是什么构成了地球。当 爱 德 华 滋 试 图 以 历  

史 法 判 断 宗 教 的 标 准 时 ，他 也 觉 得 不 得 不 诉 诸 于 这 种 循 环 论 证 。他 说 ： “在从事  

这 种 调 查 研 究 时 ，我 们 很 难 避 免 循 环 论 证 ，即很难避免使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引  

导 我 们 描 述 共 同 的 要 素 ，也 很 难 避 免 使 用 共 同 的 要 素 引 导 我 们 探 寻 标 准 。… …我 

们也可以质疑，在我们实际的论证中，能 否 切 实 避 免 4循环’—— 除非我们的理性  

是纯形式的、没有结果的、卖弄学 问 的 。” 19情 况 是 这 样 的 ：如 果 启 示 根 本 不 曾 发  

生，那么对启示之性质的一切反思都是徒劳无功的。但 是 ，如 果 启 示 是 存 在 的 ，启 

示本身 必 定 会 阐 明 它 的 本 质 ，并 且 为我们提供判断的标准。.许 多 所 谓 的 启 示 并 没  

有 说 明 ，为 什 么 基 督 徒 在 进 行 科 学 研 究 时 ，必 须 将 他 对 圣 经 中 神 特 殊 启 示 的 真 理  

的确信丢在一边。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对真、善 、美是否相对概念  

的争论，也 会 迫 使 我 们 放 弃 对 逻 辑 法 则 、道 德 法 则 和 审 美 法 则 的 信 念 。其他宗教  

人 士 确 实 也 可 以 按 照 同 样 的 方 式 来 论 证 ，但 这 并 没 有 本 质 的 差 异 。终 究 ，每一个

第 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E d w a rd s , T h e  P h i l o s o p h y  o f  R e l i g i o n ,  pp . 1 3 6 f〇

151



人 或 站 立 或 跌 倒 ，都 要 面 对 自 己 的 主 。这 种 方 法 确 实 无 法 通 向 统 一 的 启 示 观 ，但 

其 他 任 何 方 法 也 无 法 实 现 这 一 点 。在 科 学 研 究 中 ，我 们相当有可能可以更好地透  

过 持 守 基 督 教 信 仰 ，来 弥 补 现 存 的 缺 口 ，这 会 好 过 任何其他的方式。巴 文 克 说 ， 一  

种 在 冷 漠 中 寻 求 庇 护 的 科 学 ，根 本 不 知 道 该 怎 样 处 理 宗 教 和 启 示 ，最终会把两者  

都 归 类 为 迷 信 。

6.启示观念的区分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有 两 种 区 分 被 用 在 启 示 观 念 上 。最早是将启示划分为自然启  

示 和 超 自 然 启 示 。后 来 ，许 多 人 拋 弃 了 这 种 区 分 ，去 支 持 普 遍 启 示 和 特 殊 启 示 之  

间 的 划 分 。在 这 两 种 不 同 的 区 分 方 法 中 ，每 一 种 都 有 自 己 特 殊 的 合 宜 之 处 ，并分  

别 描 述 了 两 种 启 示 在 其 本 质 属 性 、它们的全面性、它 们 适 合 的 目 的 上 的 真 实 差 异 。

A . 自 然 启 示 和 超 自 然 启 示 。圣 经 并 没 有 将 启 示 区 分 为 自 然 启 示 和 超 自 然 启  

示，尽 管 圣 经 确 实 为 这 种 区 分 提 供 了 依 据 。倪 安 德 （N eander)错 误 地 认 为 cpccvep6G) 

(p h a n e ro d , “显 现 ” ）和 dbi〇KaAi37rc〇) ( <2pofcaZ;xpt(5, “揭示”）分 别 指自然启示  

和 超 自 然 启 示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可 以 说 ，根 据 圣 经 ，神 的 所 有 启 示 都 是 超 自 然 的 ， 

因 为 它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而 且 启 示 了 神 自 己 ，祂 所 拥 有 的 生 命 与 自 然 界 的 生 命 是 截  

然不同的。一 般 来 说 ，圣经并没有 追 溯 自 然 现 象 的 第 二 因 ，而是追溯自然现象的主  

要因，也 就 是 神 或 神 的 旨 意 。然而，在相当早 期 的 历 史 中 ，人 们 已 经 作 出 这 种 区 分 ， 

但 并 不 是 为 了 要 特 指 启 示 的 双 重 起 源 。人 们 清 楚 地 知 道 ，神一切启示 的 起 源 都 是  

超 自 然 的 ，因 为 它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倒 不 如 说 ，它 是 用 来 指 启 示 的 两 种 不 同 模 式 。自 

然 启 示 是 以 自 然 现 象 为 媒 介 传 递 给 人 的 ，而超自然启示暗示 着 神 对 自 然 事 件 的 干  

预。它 不 仅 在 起 源 上 是 超 自 然 的 ，它 的 传 递 方 式 也 是 超 自 然 的 。在 中 世 纪 ，自然启 

示 和 超 自 然 启 示 之 间 的 区 分 变 得 非 常 显 著 ，并 且 在 经 院 神 学 家 的 探 讨 中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尤 其 引 起 若 干 最 杰 出 的 经 院 神 学 家 的 关 注 。在他们的思想  

中，这 个 问 题 实 际 上 是 关 乎 理 性 和 启 示 之 间 的 关 系 。一些人赋予启示至高无上的  

地 位 ，并 且 用 “信 以 求 知 ” （ Credo u tin te H ig a m ) 这 样 的 话 来 表 达 自 己 的 信 念 ； 

而 另 一 些 人 则 将 理 性 视 为 首 要 的 。然 而 ，到 了 经 院 哲 学 时 期 的 尾 声 ，这种区分呈  

现 为 一 种 对 立 的 形 式 ，尤 其 是 在 阿 奎 纳 的 教 导 中 。他认为 有 必 要 使 哲 学 真 理 和 启  

示 真 理 保 持 在 自 己 的 原 位 上 ，以 哲 学 家 的 身 分 处 理 哲 学 问 题 ，以神学家的身分处  

理 神 学 问 题 。遵 循 这 两 种 方 法 ，一 种 会 带 来 科 学 的 知 识 ，另 一 种 会 带 来 信 心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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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接 纳 真 理 ，而 这 不 是 基 于 理 性 的 洞 见 。他 认 为 ，构 建 一 门 以 理 性 为 基 础 的 科 学  

是 可 能 的 ；然 而 ，尽 管 他 承 认 ，通 过 理 性 的 论 证 来 证 明 信 心 或 启 示 的 一 些 命 题 是  

可 能 的 ，但是构建一门以信心为基础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人 们 认 为 ， “启示”是把  

jiucrn^pia (m ysteria，奥 秘 ）的 知 识 （三位一 体 、道 成 肉 身 ，等 等 ）添加在借由理性  

获 取 的 知 识 之 上 的 ，而这些 知 识 ，虽 然 完 全 是 建 立 在 权 威 之 上 的 ，仍然是关乎信  

心 的 知 识 。这 种 观 点 导 致 了 一 种 二 元 论 ，涉 及 到 对 自 然 启 示 的 高 估 ，以及对超自  

然 启 示 的 低 估 。

改 教 家 们 保留了这种区分，但 试 图 摆 脱 阿 奎 纳 的 二 元 论 。他们否认从自然启  

示 获 取 关 乎 神 的 严 谨 科 学 知 识 的 可 能 性 ，并 且 相 信 ，因 着 罪 进 人 世 界 ，神的自然  

启 示 就 被 损 坏 、变得模 糊 了 ，而 且 人 的 理 解 力 变 得 如 此 黑 暗 ，以至于无法正确地  

阅读并解释神在自然界中的笔迹。因为人的堕落，两 件 事 情 成 为 必 须 ：（1 ) 在超自  

然 启 示 中 ，神必须 重 建 、纠正、解 释 人 原 本 可 以 在 自 然 中 学 习 到 的 真 理 。（2 ) 神借 

着 圣 灵 的 运 行 光 照 人 ，使 人 能 够 再 次 通 过 神 手 中 的 工 作 看 见 神 。因此，经院主义  

所 强 调 的 自 然 神 学 ，丧 失 了 它基于理性的独立地位，并 且 被并人基督教教义体系  

中。然 而 ，这 并 不 表 示 宗 教 改 革 的 教 会 赋 予 自 然 启 示 非 常 微 小 的 价 值 ，甚至认为  

它 完 全 没 有 价 值 。路 德 宗 和 改 革 宗 都 不 断 地 强 调 自 然 启 示 的 重 要 意 义 。几位改革  

宗学者捍卫自然启示来反对苏西尼派，苏西尼派认为关于神的一切知识都是外在  

交 通 的 果 实 。可 以 说 ，甚至在 宗 教 改 革 的 教 会 中 ，人 们 也 没 有 完 全 脱 离 经 院 哲 学  

式 的 二 元 描 述 。改革宗学者们有时候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 甚至现在也偶尔会  

这 样 一 即还有一个领域，无论多小，在 那 里 ，人 的 理 性 仍 然 具 有 至 高 的 主 权 ，不 

需要信心的引导。笛卡儿哲学强调理性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在 这 种 哲 学 的 影 响 下 ， 

一些人出版了有关自然神学的独立著作。在 十 八 世 纪 ，英国的自然神论和德国的  

理 性 主 义 将 自 然 神 学 （tfteo〖o g i a n a t u r a f o )摆 放 在 极 其 突 出 的 地 位 上 ，以至于启  

示 神 学 （t/ieo 〖ogia r e v d a t a ) 似 乎 显 得 完 全 多 余 。这 种 现 象 在 沃 尔 芙 的 哲 学 中 达  

到 了 顶 峰 ，他 认 为 ，用 理 性 的 步 骤 和 推 理 的 方 法 来 证 明 每 件 事 ，并且使用清晰的  

方 式 描 述 ，是 可 能 的 。康 德 完全推翻了这种立场，他 指 出 人 的 理 性 根 本 无 法 触 及  

超 感 官 和 超 自 然 的 事 物 。此外，宗 教 研 究 的 历 史 证 明 了 ，这 些 事 物 都 不 是 以 纯 粹  

的自然启示为基础的。

B . 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随着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的区分，另一种区分方  

法产 生 了 ，即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区分。前 者 被 视 为 有 缺 陷 的 ，因 为 我 们 发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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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连 异 邦 宗 教 也 不 全 是 以 神 在 自 然 界 中 的 普 遍 启 示 为 基 础 的 ，也有一部分是根  

据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一 些 要 素 ，经 由 传 统 传 递 下 来 的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扭曲了  

的 超 自 然 启 示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普 遍 启 示 和 特 殊 启 示 之 间 的 区 分 ，和我们在前面  

所 提 到 的 区 分 是 平 行 的 ，尽 管 两 者 并 非 完 全 相 同 。它 默 想 启 示 的 范 围 和 目 的 ，而 

非 启 示 的 起 源 和 形 式 。然 而 ，两 种 区 分 方 法 有 一 部 分 是 重 叠 的 。普遍启示是以创  

造 为 基 础 ，是 针 对 一 切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说 的 ，因 此 适 用 于 所 有 人 一 尽管因为罪的  

缘 故 ，他 们 再 也 无 法 正 确 地 解 读 普 遍 启 示 。另 一 方 面 ，特 殊 启 示 是 以 再 造 为 基 础 ， 

是 针 对 身 为 罪 人 的 人 说 话 的 ，着 眼 于 救 赎 ，是 唯 有 属 灵 的 人 才 能 正 确 理 解 的 。普 

遍 启 示 并 非 专 门 指 自 然 因 素 ，而 是 也 包 含 超 自 然 因 素 ；而特殊启示所包含的一些  

要 素 也 其 有 纯 粹 自 然 的 特 征 。堕 落 之 前 ，有 关 行 为 之 约 的 启 示 是 超 自 然 的 ，同时 

也 是 普 遍 的 。而 当 特 殊 启 示 的 范 围 局 限 在 以 色 列 时 ，神也反复将超自然启示赐给  

非 以 色 列 人 ，因 此 也 在 特 殊 启 示 的 范 围 之 外 （创 二 十 40、41; 士 七 1 3 ;但 二 章 ，五 

5 ) 。另 一 方 面 ，当 神 在 以 色 列 的 历 史 中 、在 古 代 百 姓 沧 桑 变 迁 的 护 理 中 、在会幕  

和 圣 殿 的 礼 仪 敬 拜 中 启 示 自 己 时 ，祂 常 常 用 自 然 的 形 式 包 裹 超 自 然 启 示 。当 然 ， 

这 些 要 素 如 今 都 体 现 在 神 所 默 示 的 圣 言 中 ，所以它们乃是作为神超自然启示的一  

部 分 临 到 我 们 的 。综 上 所 述 ，我 们 很 难 说 ，自 然 启 示 和 普 遍 启 示 在 各 个 方 面 都 是  

完 全 等 同 的 ，超 自 然 启 示 和 特 殊 启 示 也 是 如 此 。罗马天主教仍然偏爱较为古老的  

区 分 方 法 ，而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则 偏 爱 晚 期 的 区 分 方 法 ，尽管他们并非专门使用这种  

区 分 。

二、普遍启示

就 如 我 们 所 知 道 的 ，普 遍 启 示 并 不 是 以 话 语 的 形 式 临 到 人 的 。它是真实事物  

( r e s) 的 启 示 ，而 非 话 语 （ver&d ) 的启示。它包括人的知觉和意识中一切活跃的  

表 现 ，这 些 表 现 是 在 人 的 思 维 结 构 、大 自 然 的 整 个 架 构 、神护理式的统治中临到  

人的。神 的 思 想 体 现 在 自 然 现 象 中 、在 人 的 意 识 中 、在 经 历 或 历 史 的 事 实 中 。正如 

我 们 在 前 面 所 指 出 的 ，这 普 遍 启 示 有 时 也 包 含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因 素 。改革宗神学从  

一 开 始 就 教 导 这 种 普 遍 启 示 的 存 在 。我 们 在 加 尔 文 的 《基 督 教 要 义 》里读到这样  

一 段 话 ： “人 心 借 着 本 能 ，多 少 有 一 些 对 神 的 意 识 ，我 们 认 为 这 一 点 无 可 置 辩 。神 

为 了 阻 止 任 何 人 以 无 知 为 借 口 ，就 将 对 祂 神 性 的 一 些 概 念 放 在 所 有 人 的 心 里 ，并 

且 不 断 更 新 、甚 至 偶 尔 强 化 此 记 忆 。从 而 ，既 然 所 有 人 都 知 道 有 一 位 神 ，并且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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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是 他 们 的 创 造 者 ，那么就在他们既不敬拜牠也不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侍奉祂  

的时候，借着他们自己的良心定他们的罪。” 2(5在 接 下 来 的 一 章 中 ，加 尔 文 指 出 ， 

神 不 仅 乐 意 “不仅乐意把 宗 教 的 种 子 撒 在 我 们 心 中 （前 文 已 做 讨 论 ），也同样乐意  

在宇宙的整个构造中彰显祂的美善，每天向我们显现，叫我们一睁开眼睛就不得不  

注目于祂。” 2 1再往后一点，加尔文提到神在引导世界的护理中的启示。与此同 时 ， 

他 强 调 ，事实上人没有从这种启示中获得很大的益处。他 说 ： “神虽然在祂工作的  

明镜中是那么清楚地彰显祂自己以及祂永恒的国度，我们却是如此愚钝，总看不到这  

些明白的彰显，以致我们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 22

我 们 通 过 怎 样 的 途 径 认 识 神 呢 ？ 《比 利 时 信 条 》这 样 回 答 ： “我们通过厕种  

途 径 认 识 神 ：首 先 ，透过神所创造、保存 和 管 理 的 宇 宙 。宇宙如同一部最优雅的书  

卷 呈 现 在 我 们 眼 前 ，其中的一切受造物，无论 大 小 ，都 是 书 中 角 色 ，引我们清楚看  

见神那诸多不可见的事，也就是祂的永能和神性，正 如 使 徒 保 罗 所 说 的 （罗 一 20 )。 

这 一 切 都 足 以 叫 人 心 服 口 服 ，并 叫 人 无 可 推 诿 。” 2 3 这 段 话 包 含 了 对 神 普 遍 启 示  

的 清 楚 认 识 ，正 如 圣 经 所 教 导 的 ，这 里 也 阐 明 了 普 遍 启 示 对 人 的 重 要 意 义 。我们  

在 第 14条 发 现 对 普遍启示的进一步认识，这 里 提 到 人 是 按 着 神 的 形 像 造 的 ，因犯 

罪 堕 落 ，人丧失了自己的卓越恩赐，事 实 上 “只残存一小部分而已，然 而 ，这些就  

足以叫人无可推倭”。

自 由 派 神 学 过 分 强调神的普遍启示。但 与 自 然 神 论 不 同 ，自 由 派 神 学 认 为 ， 

这 启 示 主 要 存 在 于 人 和 人 的 宗 教 经 历 中 ，并 且 在 基 督 耶 稣 这 个 人 身 上 达 到 顶 峰 ， 

每 一 个 人 里 面 的 神 性 因 素 在 基 督 里 面 汇 总 ，达 到 了 最 高 程 度 的 彰 显 。他 们 认 为 ， 

圣 经 —— 尤 其 新约圣经—— 仅 仅 是 人 的 宗 教 经 历 的 记 录 ，这 些 人 享 有 与 基 督 密 切  

接 触 的 特 权 ，基 督 是 他 们 深 刻 的 “上帝 意 识 ” （G od-co n c io u sn ess) 的 来 源 。他们  

以这种方式剥夺了启示的超自然特性，使之和普遍启示的其他部分仅仅具有程度  

上 的 不 同 。神 在 人 类 经 历 中 的 自 我 揭 示 ，成 为 得 救 的 充 分 启 示 。内蕴的神存在每  

一个人 里 面 ，并且拯救一切留心祂的催促的人。

C a lv in ，J/ist. I . i i i . l  =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39。 

同上，Lv.l =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47。

同上，I.V.11 =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54。

《比利时信条》，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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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这 种 观 念 相 反 ，转 折 点 神 学 再 次 将 强 调 的 重 点 全 部 放 在 特 殊 启 示 之 上 。事 

实 上 ，巴 特 走 向 了 另 一 个 极 端 ，他 否 认 一 切 自 然 启 示 ，无 论 是 在 我 们 周 围 的 自 然  

界 中 的 启 示 、在 人 类 良 心 中 的 启 示 ，或 是 在 历 史 事 件进程中的启示。也 就 是 说 ，他 

否 认 创 造 之 工 里 存 在 着 启 示 ，否 认 天 然 人 可 以 从 中 学 习 认 识 神 ，他也以此为基础  

构 建 了 一 种 神 学 ，坚 决 拒 绝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存 有 的 类 比 ” （ an a log ia e n t is) 。他 

乐 于 承 认 ，在 世 上 可 以 看 到 神 无 形 的 事 物 （译 按 ：例 如 神 的 永 能 和 神 性 ），但这  

仅 仅 只 针 对 能 看 见 的 眼 睛 ，而 天 然 人 是 瞎 眼 的 。唯 独 当 人 能 够 看 见 启 示 ，这些事  

物 才 能 够 成 为 启 示 。但 是 启 示 的 主 观 条 件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是 完 全 欠 缺 的 。人里面根  

本 没 有 接 触 点 ，因 为 神 的 形 像 已 经 彻 底 被 罪 破 坏 了 。正 是 在 这 点 上 ，巴特和卜仁  

纳 之 间 也 出 现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差 异 。后 者 相 信 自 然 启 示 ，并 否 认 神 的 形 像 被 完 全 破  

坏 、因 此 没 有 留 下 任 何 痕 迹 。他 认 为 ，虽 然 在 实 质 上 、而 非 形 式 上 ，神的形像已经  

被 完 全 破 坏 ，但 是 天 然 人 里 面 仍 然 存 在 一 个 “接触点” （Anfcmxep/ im g- spunfct), 

启 示 可 以 与 之 连 接 。在 这 一 点 上 ，他 无 疑 与 改 革 宗 神 学 的 历 史 立 场 更 接 近 。在这  

一点 上 ，巴 特 在 他 名 为 《不 是 》 （价 i n ) 的小册子里和他辩论。24

1.普遍启示的价值和意义

人 堕 落 以 后 ，神 的 普 遍 启 示 已 经 被 特 殊 启 示 取 代 ，这 个 事 实 容 易 导 致 人 低 估  

普 遍 启 示 。但 是 ，我 们 不 能 忽 视 圣 经 在 这 一 点 上 的 经 文 证 据 。约翰 福 音 提 到 一 种  

照 亮 每 一 个 人 的 真 光 （约一 9 ) 。保 罗 也 提 到 ，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  

性 是 明 明 可 知 的 ，虽 是 眼 不 能 见 ，但 借 着 所 造 之 物 就 可 以 晓 得 ，叫 人 无 可 推 诿 。” 

保 罗 也 提 到 外 邦 人 “知道神” （罗 一 20 〜 2 1 ) 。在 接 下 来 的 一 章 中 ，保 罗 说 ， “这 

显 出 律 法 的 功 用 刻 在 他 们 心 里 ，他 们 是 非 之 心 同 作 见 证 ，并 且 他 们 的 思 念 互 相 较  

量 ，或 以 为 是 ，或 以 为 非 ” （罗 二 1 5 ) 。神 未 尝 不 显 出 证 据 来 （徒 十 四 1 7 ) 。因此， 

神 的 普 遍 启 示 是 存 在 的 ，天 然 人 可 以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感 受 到 ，因为这会使人无可推  

倭 。尽 管 那 些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看 到 普 遍 启 示 的 人 从 来 不 按 照 这 种 光 照 生 活 ，许多人

关 于 这 个 主 题 ，进 一 步 参 考  M c C o n n a c h ie ， TTie S ig n i / i c a n c e  o / ! C a r〖 B a r th ,  p p . 1 4 2 f.; 

L o w r ie ,  Our Concern with the Theology of Crisis, p p . 114 , 1 2 2 f .; M a c k in to s h , Types of 
Modern Theology, pp . 2 7 7 f.;  B a i l l i e ,  Our Knowledge of God, pp . 18 f f . ;  B a r th , 

■ R o e m e r& rie / ,第 一 章 的 注 释 ；77ie D o c tr in e  〇/ th e  W o rd  q f  G o d  p. 1 4 7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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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故 意 与 它 背 道 而 驰 ，仍 然 有 少 数 人 顺 着 本 性 行 律 法 上 的 事 。尽 管 神 如 今 使 用 更 优  

越的方式 启 示 祂 自 己 ，祂原本的启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A .  普遍启示与外邦世界的关联。尽 管 不 存 在 纯 粹 的 自 然 宗 教 ，然 而 ，神在自  

然 界 和 历 史 中 的 普 遍 启 示 ，仍 然 为 外 邦 宗 教 提 供 了 坚 固 的 、永 久 的 根 基 。因着普  

遍 启 示 ，甚 至 外 邦 人 也 感 觉 自 己 是 神 的 后 裔 （徒 十七 2 8 ) ;他 们 寻 求 神 ，或许可  

能 找 到 神 （徒十七 2 7 ) ;他 们 看 到 神 的 永 能 和 神 性 （罗一 19〜 2 0 ) ; 外 邦 人 也 顺  

着 本 性 行 律 法 上 的 事 （罗 二 1 4 ) 。然 而 ，尽 管 有 这 样 的 事 实 ，圣 经 并 没 有 将 他 们  

的 宗 教 视 为真正的宗教，仿 佛 与 基 督 教 只 有 程 度 上 的 差 异 （这 是 许 多 宗 教 学 学 子  

目 前 所 认 为 的 ），却 把 它 们 归 于 故 意 扭 曲 真 理 。圣 经 向 外 邦 人 宣 布 严 厉 的 审 判 ， 

将 缺 乏 特 殊 启 示 光 照 的外邦世界说成黑暗的（赛 九 1〜 2,六十 2;路 一 7 9 ;弗 四 18); 

蒙 昧 无 知 的 （徒 十 七 3 0 ;罗一 18〜 1 9 ;彼前一  1 4 ) ，愚 昧 的 （林前一  18起 ，二6， 

三 19〜 2 0 ) ;有罪 的 、不 公 义 的 （罗一 24 〜 2 5 , 三 9〜 1 0 ) 。异 教 徒 的 神 明 根 本 不  

是 神 ，而是偶像，是根本不 存 在 的 ，其 实 是 谎 言 和 虚 空 （赛 四 十 一 2 9 , 四 十 二 17; 

耶 二 2 8 ;徒 十 四 1 5 ,十九 2 6 ;加 四 8 ; 林前八 4 ) ; 异 邦 宗 教 甚 至 证 实 了 魔 鬼 能 力 的  

运 行 （申三十二 1 7 ;林前十 20〜 2 1 ;启 九 2〇 )。

但 是 ，尽 管 圣 经 向 外 邦 人 的 宗 教 宣 布 严 厉 的 审 判 ，和 唯 一 的 真 宗 教 —— 基督  

教 —— 比起来，圣 经 把 它 们 描 绘 成 假 宗 教 ，但 是 圣 经 仍 然 承 认 异 邦 宗 教 中 也 有 真  

理 的 元 素 。异教徒中间也存在神的启示、逻各斯的 光 照 、圣 灵 的 运 行 （创 六 3 ; 伯 

三 十 二 8 ; 约一 9 ; 罗一  18起 ，二 14〜 15，十 四 16〜 1 7 ,十五 22 〜 3 0 ) 。尽 管 如 此 ， 

圣经在外邦世界里只看见一种可笑的模仿，是 在 模 仿唯有在基督信仰里能看到的  

活 生 生 的 原 版 信 仰 。在 前 者 里 仅 仅 是 表 相 的 ，在 后 者 里 却 是 真 实 的 ；在 前 者 里 寻  

求 的 ，只能在后者里找到。

哲学对圣 经 中 有 关 外 邦 宗 教 的 解 释 很 不 满 意 ，在 进 化 论 的 影 响 下 ，哲学试图  

将 它 替 换 为 另 一 种 解 释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人 类 逐 渐 从 没 有 宗 教 的 状 况 ，历经拜物  

教 、精灵崇拜、自然崇拜、单 一 神 教 （h en oth eism ) 的各个阶段，最 后 发 展 成 伦 理  

性 的 一 神 教 。但 是 ，近 年 来 ，一 些 从 事 人 类 学 调 查 研 究 的 著 名 科 学 家 ，例 如 兰 登  

( L angdon) 、马 斯 顿 （M arston) ，和 史 密 特 （Schm idt) , 宣 称 自 己 支 持 原 始 的  

一神主义是宗教的最原始形式。

B .  普遍启示与基督教的关联。普遍启示对基督教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普遍启  

示 并 没 有 为 我 们 提 供 一 种 自 然 宗 教 （ reifgio n a tu r a fc) ，仿 佛 这 种 自 然 宗 教 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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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非常充足，因 此 使 得 一 切超自然启示都显得多余。这 种 自 然 宗 教 根 本 不 存 在 ， 

它 事 实 上 也 不 可 能 存 在 。我 们 也 不 能 说 ，基 督徒首先从普遍启示中获取关于神的  

知 识 ，之 后 再 用 有 关 基 督 的 知 识 来 补 充 它 。人只能从特 殊 启 示 获 取 关 于 神 的 神 学  

知 识 。这 是 他 的 唯 一 原 理 （p rin cfp iu m im fcu m ) 。然 而 ，基督教和普遍启示之间仍  

然 存 在 密 切 的 关 系 。特 殊 启 示 已 经 吸 收 、纠 正 、解 释 了 普 遍 启 示 。如 今 ，基督教的  

神 学 家 是 站 在 神 话 语 的 立 场 上 ，并 且 从 这 种 角 度 默 想 自 然 和 历 史 。他用信心的眼  

睛、在 神 话 语 的 光 照 下 ，解 读 神 的 普 遍 启 示 ，也 正 是 出 于 这 种 原 因 ，他能够在自然  

界 中 看 到 神 的 手 、在 历 史 中 看 到 神 的 足 迹 。他 在 自 己 周 围 的 一 切 里 观 看 神 ，这使  

他 能 够 恰 当 地 欣 赏 世 界 。此 外 ，普 遍 启 示 为 基 督 徒 提 供 了 一 个 根 基 ，基 于 此 ，人可 

以 与 非基督徒会面、辩论 。照 亮 每 一 个 人 的 逻 各 斯 之 光 ，也 是 一 种 纽 带 ，将众人联  

结 在 一 起 。整 个 受 造 界 众 口 同 声 地 证 实 ，人 是 按 着 神 的 形 像 造 的 ，因此人只能在  

神 里 面 找 到 安 息 。最后 ，也 是 因 着 神 的 普 遍 启 示 ，特 殊 启 示 才 不 会 悬 在 半 空 中 ，而 

是 触 及 到 世 界 的 每 一 个 层 面 。它 维 护 着 自 然 和 恩 典 之 间 的 关 联 、世界和神国度之  

间的关联、自 然 秩 序 和 道 德 秩 序 之 间 的 关 联 、创 造 和 再 造 之 间 的 关 联 。

2.普遍启示的不充足

伯 拉 纠 主 义 教 导 普 遍 启 示 的 充 足 性 ，并 且 认 为 自 然 宗 教 乃 是 建 立 在 普 遍 启 示  

之 上 的 。他 们 提 到 三 种 不 同 的 得 救 方 式 ，它 们 的 名 字 都 指 向 “自 救 主 义 ”

, 也 就 是 “人 可 以 拯 救 他 自 己 ”的教义。这三种方式分别被称作  

(A ) 自 然 律 （？e x n a tu r a e ), (B ) 摩 西 律 法 （Z exM osfs) ，和 （C) 基 督 的 律 法 （ Zex 

C hristi)。在 宗 教 改 革 时 期 ，罗 马 天 主 教 和 更 正 教 都 认 为 普 遍 启 示 是 不 足 的 。但 是 ， 

在 十 八 世 纪 ，自 然 神 论 和 理 性 主 义 像 伯 拉 纠 主 义 一 样 高 估 了 普 遍 启 示 。在施莱马  

赫 和 十 九 世 纪 的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的 影 响 下 ，人 们 片 面 地 强 调 神 的 内 蕴 性 ，许多人开  

始 认 为 神 在 人 里 面 的 启 示 能 够 充 分 满 足 人 的 属 灵 需 要 ，这 等 于 赞 同 普 遍 启 示 是 充  

分 的 。与 这 种 现 代 倾 向 相 反 ，我 们 必 须 强 调 普 遍 启 示 的 不 充 足 性 。尤 其 基 于 以 下  

三 种 原 因 ，我 们 不 认 为 它 是 足 够 的 。

A . 它 无 法 使 人 认 识 救 恩 的 唯 一 途 径 。我 们 可 以 借 着 普 遍 启 示 获 取 某 种 关 乎  

神 、神 的 权 能 、良 善 和 智 慧 的 知 识 ，但 是 我 们 无 法 学 习 认 识 基 督 —— 神至髙的启  

示一 - 基 督 的 救 赎 工 作 、基 督 改 变 生 命 的 能 力 。然而 ，在经历中认识基督才是唯一  

的 得 救 之 路 （太十一  2 7 ;约 十 四 6 , 十 七 3 ; 徒 四 2 ) 。由 于 普 遍 启 示 对 恩 典 和 赦 罪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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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一无所知，对 罪 人 来 讲 ，普遍启示就是完全不足够的。此外，尽 管 它 教 导 了 一 些 真  

理 ，但 是 它 并 没 有 使 人 的 “存有”领域发生任何改变。然而，若 要 使 神的计划实现  

在 人 类 生 活 中 ，罪 人 是 绝 对 需 要 被 改 变 的 ，必 须 在 历 史 中 引 进 全 新 的 要 素 ，启动  

全 新 的 进 程 。

B .  它 无 法 向 人 传 达 任 何 关 乎 神 和 属 灵 事 物 的 绝 对 可 靠 的 知 识 。从 普 遍 启 示

所 获 取 的 关 乎 神 、属 灵 事 物 和 永 恒 事 物 的 知 识 ，总 的 来 说 是 不 确 定 的 ，以至于很  

难 构 成 可 靠 的 根 基 ，使 人 将 永 恒 建 立 在 其 上 ；而 人 也 担 待 不 起 ，要 把 自 己 对 将 来  

的 希 望 建立在不确定的事物上。哲 学 的 历 史 清 楚 表 明 ，普 遍 启 示 既 不 是 安 全 的 指  

引 ，.也 不 是 确 定 的 指 引 。甚 至 最 好 的 哲 学 家 都 无 兹 完 全 脱 离 ^^谬 。尽 管 一 些 人 将  

知 识 提 升 到 令 人 敬 仰 的 高 度 ，他 们 描 述 这 种 知 识 的 方 式 ，也 仍 然 无 法 让 这 种 知 识  

成 为 民 众 的 共 同 财 产 。一般而言，这 种 知 识 具 有 某 种 特 性 ，只 有 特 定 数 目 的 知 识  

分子才能拥有这种知识。保罗告诉我们：这 世 界 根 本 无 法 凭 借 自 己 的 智 慧 认 识 神 。

C.  它无法为宗教提供充分的依据。宗教的历史证明，没 有 一 个 民 族 或 部 落 满  

足于一种纯粹的自然宗教。因着罪毁灭式的影响，神 在 自 然 界 中 的 启 示 已 经 模 糊 、 

被 腐 化 ，人正确解读普 遍 启 示 的 能 力 已 经 被 剥 夺 了 。罪 对 人 理 性 的 这 个 影 响 至 今  

犹 存 ，而普遍启示本身并没有提供除罪的方法，反 而 使 人 的 属 灵 状 况 停 留 在 原 地 。 

因 此 ，普 遍 启 示 不 能 被 当作真宗教的根基。自然神论者所谓的自然宗教和康德的

“理性宗教” （Vemun/ treKgion) 纯粹是抽象的，根 本 没 有 任 何 真 正 的 实 存 。我们  

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这种宗教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现 在 人 们 普 遍 承 认 ，一 

切 的 宗 教 都 是 积 极 正 面 的 ，并且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于一种假定的或真正  

正面的启示。

三、特殊启示

1.圣经中的启示观念

与自然界和历史中的普遍启示并列，我 们 也 拥 有 特 殊 启 示 ，也就是如今呈现  

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圣 经 是 一 部 关 乎 特 殊 启 示 （re v e ia tio sp e c ia iis) 的 书 卷 ，归 

根 究 柢 ，它 是 神 学 的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所以 ，我 们 也 从 圣 经 中 寻 求 特 殊 启 示 的 知  

识 。圣 经 中 所 使 用 的 若 干 词 汇 都 在 传 递 启 示 的 观 念 ，例 如 希 伯 来 文 单 词 ， 

( gdZd) 、n；p T ( r<5M ) 、和 叮 （y d d( ^ ) 的 某 种 形 式 ，以 及 希 腊 文 单 词 ^acpaiv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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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 iph aino ) ( eirupaveiaC epiph aneia ] )> e^cpavî caC em p h a n iz6 \  yvcopi ĉaC g n o rizo ) > 

5r|A6a) ( d e lo o )  ̂ 5eiKvu]ii ( d e ik n y n i)  ̂XaAeco ( la led ) , cpavepoco C p h a n ero o )

和&1!〇1<0[人157〇：〇)(<1|)〇^〇^>^纪）。这 些 词 并 非 指 被 动 的 、逐 渐 的 显 现 ，而是指神自由  

的、有 意 识 的 、刻 意 的 作 为 ，借 此 ，神使人认识祂自己和祂的旨意。巴特强调一个  

事 实 ，即 当 神 向 人 启 示 祂 自 己 时 ，神 是 绝 对 自 由 的 、拥有至高主权的。朔尔腾错误  

地 认 为 (br〇Ka入i5ttoo ( apofcaZypt行，揭 开 ） 是 指 主 观 的 内 在 光 照 ，而 cpavep6a> 

(pftan erod，显 现 ）是 指 客 观 的 显 现 或 启 示 。前 者 也 用 来 指 客 观 的 启 示 （路十七  

30;罗一 7 〜 18,八 18;弗三 5;帖后二 3、&  8,等 等 ）。倪 安 德 认 为 （pavep(Sa)(p h a n e r o d ) 

是 指 神 在 自 然 界 中 的 普 遍 启 示 ，dcicoKocAikTO) ( apofca〖yp t^ ) 是指关乎恩典的特殊启  

示 ，但 这 同 样 也 是 错 误 的 。前 者 也 用 来 指 特 殊 启 示 （约 十 七 6 ;罗 ^ -六 26 ;西 一 26 ;  

提 前 三 1 6 ;提后一  1 0 , 等 等 ）。至 少 在 一 处 经 文 中 （罗一 1 8 ) , 后 者 也 用 来 指 普 遍  

启 示 。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区 分 这 两 者 ，即 便 不 是 不 可 能 ，也 将 非 常 困 难 。从 词 源 学 来  

说 ，6ctcokoc人liTiTca ( apofcaZj/p tS ) 是 指 除 去 遮 盖 事 物 的 掩 盖 物 ，cpavep6a> (p h a n e r o J ) 

是 指 被 掩 盖 的 事 物 或 未 知 的 事 物 显 明 或 公 之 于 众 。’ATTOK& VinlnqCapofcc^ x p s is) 会除  

去 掩 盖 的 工 具 因 ，cpav^PW(Jl<； 使 物 体 本 身 显 露 出 来 。这 也 解释了为什

么 (jP̂ a 7̂ r^s & ) 总 是 用 来 指 客 观 的 启 示 ；&Tl：0K(认抑1(? 既

用 来 指 客 观 的 启 示 ，又 用 来 指 主 观 的 启 示 ；而 cpav纟 反 复 用 来 指  

普 遍 启 示 或 特 殊 启 示 ，如w d入u\|n(；( apofca〖yp也 ）总 是 用 来 指 特 殊 启 示 ，只有一次

例 外 。这 两 个 词 与 另 两 个 词 ----yv〇)p(〈 co ( gndri的 ）和 5t]X6〇3 ( ) ----之间也

存 在 典 型 的 差 异 。前 者 强 调 使 事 物 曝 光 ，以 至 于 它 们 会 落 在 我 们 的 观 察 之 下 ；而 

后 者 表 明 ，因 着 那 启 示 ，这 些 事 物 如 今 成 为 我 们 意 识 思 想 的 对 象 。

Z 特殊启示的媒介

基 督 教 与 异 邦 宗 教 之 间 的 相 似 之 处 ，不 仅 在 于 它 们 都 诉 诸 于 启 示 ，我们可以  

看 到 ，甚 至 连 启 示 的 方 式 也 具 有 某 种 相 似 之 处 。一 般 而 言 ，它 们 可 以 概 括 为 以 下  

三 种 形 式 。

A . 神的显现。外 邦 的 宗 教 往 往 与 有 关 神 明 显 现 的 一 些 传 统 有 关 。人们并不认  

为 这 些 神 明 像 人 一 样 ，也 不 是 在 平 等 的 地 位 上 和 人 一 起 生 活 ，不 过 ，这些神 明 仍  

然 被 描 述 为 会 偶 尔 出 现 在 人 面 前 ，并 赋 予 人 丰 盛 的 祝 福 。在 这 方 面 ，这些宗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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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基 督 教 是 非 常 相 像 的 ，基 督 教 的 神 不 仅 是 一 位 在 远 处 的 神 ，也 是 近 在 咫 尺 的 神 。 

圣 经 教 导 我 们 ，在 古 时 ，神 居 住 在 基 路 伯 中 间 （诗 八 十 1，九 十 九 1，等 等 ）。人看 

见 神 出 现 在 烟 云 和 火 中 （创 十 五 1 7 ;出三 2 , 十 九 9、16〜 1 7 ,三 十 三 9 ; 诗七十八  

1 4 ,九 十 九 7 ) ; 出 现 在 旋 风 中 （伯 三 十 八 1，四十 6 ; 诗 十 八 10〜 1 6 ) ，也出现在  

微 小 的 声 音 中 （王 上 十 九 1 2 ) 。这 些 现 象 都 是 神 出 现 的 标 记 ，祂在这些标记中显  

明自己的荣耀。在旧约圣经中， “耶和华使者”的显现具有非 常 特 殊 的 地 位 。这位  

“使 者 ”不是纯粹的象征，也不是被造的天使，而 是 具 有 位 格 的 启 示 ，是神在人中  

间 显 现 。 一 方 面 ，祂 与 神 有 所 不 同 （出二十三20 〜 2 3 ; 赛 六 十 三 8〜 9 ) ，但是另一  

方 面 ，牠 又 与 神 等 同 （创 十 六 13，三十一  11、1 3 ,三 十 二 2 8 , 和 其 他 经 文 ）。人们  

普 遍 认 为 ，祂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在 玛 拉 基 书 三 章 1节可以找到支持这种看  

法 的 经 文 。神 的 显 现 在 神 儿 子 耶 稣 基 督 的 成 为 肉 身 中 达 到 顶 峰 ，因为神本性一切  

的 丰 盛 ，都 有 形 有 体 地 居 住 在 基 督 里 面 （西一 1 9 ,二 9 ) 。借 着 基 督 和 基 督 所 差 派  

的圣灵， “神居住在人间”如今成为真实的、属 灵 的 事 实 。教 会 是 圣 灵 的 殿 （林前  

三 1 6 , 六 1 9 ;弗二 2 1 ) 。但是接 下 来 ，当 新 耶路撒冷从天降下，神的帐幕支搭在人  

间 之 时 （启二十一 2 〜 3 ) ，甚至会有更丰盛的启示。

B . 交通。在一切的宗教中，我 们 都 会 遇 到 一 种 观 念 ，就是神明将会以某种方  

式 显 明 自 己的思想和旨意。常见的描述是，神 明 透 过 自 然 现 象 来 传 递 信 息 ，例 如 ， 

星 象 图 、鸟儿的飞行、祭牲的内脏，等等。但 还 有 一 种 方 法 与 上 述 提 到 的 并 列 ，这 

种 方 法 是 以 人 作 媒 介 ，这些人能够占卜、观 异 象 、解 梦 、算 卦 、交 鬼 ，也包括其他  

宣 称 自 己 有 特 殊 能 力 的 人 。与 这 样 的 思 维 脉 络 类 似 ，圣 经 也 教 导 我 们 ，神以不同  

方 式 显 明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旨 意 。有 时 用 人 可 以 听 见 的 声 音 讲 话 ，并且使用人的语言  

(创 二 1 6 ,三 8 〜 19，四6〜 1 5 ,六 1 3 ,九 1、8、1 2 ,三 十 二 2 6 ;出 十 九 9 〜 1 0 ; 申五4 

〜 5 ;撒上三 4 ) 。在其他情况下，神调整自己的方式，使 用 列 国 中 相 当 常 见 的 形 式 ， 

例 如 ，拈阄、乌陵和土明。2 5异 梦 是 一 种 非 常 普 遍 的 启 示 方 式 （民十二 6 ; 申十三 1 

〜 6 ; 撒 上 二 十 八 6 ;珥二 2 8 ) ，也 反 复 用 在 对 非 以 色 列 人 的 启 示 里 （创 二 十 3 〜 6, 

三 十 一 2 4 , 四十 5 , 四十一 1〜 7; 士 七 1 3 ;但 二 章 ，四4起 ；太 二 1 2 )。与此密切相连  

的、更高级的启示方式是异象。主常常在异象中向先知启示祂自己。一般来 说 ，他 

们并不是在狂喜出神的状态中接受这些异象，仿佛他们在接受异象的过程中把理

25 参 ：E n c . 〇/ R eL  a n d  E t / i k s，IV, A r tic le  “L a p id a r ia ,” p. 81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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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搁 置 在 一 边 ，而 是 在 理 智 完 全 清 晰 的 状 态 中 。在 一 些 案 例 中 ，这些异象似乎是  

客 观 的 ，但 是 在 另 一 些 案 例 中 ，这 些 异 象 显 然 是 主 观 的 ，尽 管 它 们 并 不 是 先 知 头  

脑 中 的 产 物 ，而 是 源 自 超 自 然 因 素 。与 真 先 知 不 同 ，假先知 的 信 息 是 源 自 他 们 的  

内心。一 些 经 文 提 到 这 种 形 式 的 启 示 方 式 ，例 如 ：以 赛 亚 书 一 章 1节 ，二 章 1节 ，六 

章 1节 ；耶 利 米 书 一 章 11节 ；以西结书八章 2节 ；但 以 理 书 七 章 2、7节，八 章 1〜 2节 ； 

阿 摩 司 书 七 章 1节 ，八 章 1节 ，九 章 1节 ；撒 迦 利 亚 书 一 章 8、18节 ，二 章 1节 ，三 章 1 

节。然而，最 普 遍 的 是 ，神透过某种内在的、传 递 真 理 的 方 式 ，向 先 知启示祂自己， 

圣 经 并 没 有 赋 予 这 种 方 式 特 别 的 名 称 。先 知 在 获 得 神 的 启 示 之 后 ，接着将启示传  

递给百姓，并 习 惯 性 地 将 他 们 传 递 给 百 姓 的 话 称 为 — - 神 

的话。在 新 约 圣 经 中 ，基督显现 为 真 实 的、至高的先 知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更是那独  

一的先知。作 为 逻 各 斯 ，基 督 是 神 最 完 美 的 启 示 ，基 督 自 己 是 一 切 预 言 的 来 源 ；而 

作 为 中 保 ，基 督 获 得 圣 灵 的 一 切 丰 盛 ，为 祂 的 先 知 工 作 作 准 备 （约 三 3 4 ) 。基督将  

圣灵赐给 祂 的 门 徒 ，这 不 仅是使人重生、使 人 成 圣 的 灵 ，也是启示的灵和光照的灵  

( 可 十 三 1 1 ;路 十 二 1 2 ;约 十 四 1 7 ,十五 2 6 , 十 六 1 3 ,二十 2 2 ;徒 六 1 0 ,八 2 9 ) 。

C . 神 迹 。最 后 ，我 们 也 发 现 ，所 有 的 宗 教 都 相 信 ，神 明 会 在 必 要 的 时 候 进 行  

特 殊 的 干 预 。魔 法 的 使 用 是 相 当 普 遍 的 ，人 试 图 借 某 种 神 秘 的 方 式 ，例 如 ，神圣的  

口号、魔 法 的 套 语 、护 身 符 等 等 ，使 神 的 能 力 能 为 他 们 所 用 。人灵魂中的未知能力  

也 可 以 用 来 执 行 所 谓 的 神 迹 。今 天 ，我 们 经 常 看 到 这 些 神 秘 的 能 力 在 招 魂 术 、神 

智 学 、心 灵 感 应 和 催 眠 术 中 的 运 行 。圣 经 清 楚 地 为 一 个 事 实 作 见 证 ，即神也借着  

神迹启示祂自己。在 圣 经 中 ，这 些 神 迹 也 被 视 为 启 示 的 媒 介 ，这在如下经文中显而  

易 见 ：申 命 记 四 章 32 〜 35节 ；诗 篇 一 〇 六 篇 8节 ；约 翰 福 音 二 章 11节 ，五 章 36节 ， 

十章 37、38节 ；使 徒 行 传 四 章 10节。在圣经中，圣 言 启 示 和 事 实 启 示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前 者 解 释 了 后 者 ，而 后 者 是 前 者 的 具 体 体 现 。尤 其 是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说 ，我们应该  

研 究 圣 经 中 的 神 迹 。圣 经 使 用 不 同 的 名 称 特 指 神 迹 。神 迹 有 时 被 称 作  

( nipZd)d t) 、 ( m dptfm ) , 希腊文  T̂ paToc( te r a m ) , 这 些 名 称 指 向 神 迹 的 罕  

见 性 ，令 人 充 满 惊 讶 。再 次 说 ，神 迹 也 被 称 作 n tl：̂ ( g^&ur6 t ) 、D’g o C rn a^ fm ) , 

希 腊 文 汾 ），表 明 神 迹 是 神 的 特 殊 能 力 的 彰 显 。最 后 ，它们也被  

指 为 ninlX ( W tdt) ，希 腊 文 arivieToc ( s^ n e fa ) , 因 为 它 们 是 神 特 别 临 在 的 记 号 ， 

也 经 常 用 来 象 征 属 灵 的 真 理 。我 们 也 可 以 在 万 物 的 被 造 和 保 存 中 发 现 神 迹 ，这是  

神 所 行 的 永 久 性 的 神 迹 。与 此 同 时 ，神 迹 是 用 来 作 救 赎 之 工 的 助 手 的 。神反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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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神 迹 惩 罚 恶 人 ，帮 助 或 拯 救 神 的 百 姓 。神 迹 证 实 先 知 的 话 ，并指 向 神 正 要 建 立  

的新 秩 序 。圣经中的神迹在道成肉身中达到了巅峰，这 是 最 伟 大 、最 核 心 的 神 迹 。 

基 督 本 身 就 是 绝 对 意 义 上 的 神 迹 。在 基 督 里 ，受 造 物 恢 复 其 原 始 的 荣 美 ，因为基  

督 的 工 作 带 来 了 万 物 的 &Tt〇Kat(i(jmaic;( apofcatastasfs) ，或 万 物 的 复 兴 （徒 三 21 ) 。

3.特殊启示的内容

不 言 而 喻 ，有 关 神 的 知 识 构 成 特 殊 启 示 的 内 容 。本 质 上 ，神一切的 启 示 都 是  

神 的 自 我 启 示 。神 在 自 然 界 和历史中启示自己，但 是 对 这些启示的研究未必是神  

学，因为我们可以脱离它们 的 “启示性”内涵，单单 研 究 它 们 本 身 。只有当我们根  

据 它 们 与 神 之 间 的 关 系 来 默 想 它 们 ，并 且 “从 永 恒 的 观 点 ” U u b  specie  

a e te m ita t is) 来考虑，它们才具有启示的特征，才 能 够 使 我 们 得 知 关 于 神 的 事 情 。 

神 自 己 也 是 特 殊 启 示 的 内 容 。普 遍 启 示 和 特 殊 启 示 之 间 的 差 异 ，主要并非在于特  

殊 启 示 的 每 一 部 分 、在 每 一 种 层 面 上 都 是 超 自 然 的 ，与 普 遍 启 示 完 全 不 同 ，而是 

因 为 超 自 然 启 示 是 关 乎 特 殊 恩 典 （g m tia sp e c ic ifo ) 的启示，因 此 ，产生了关乎救  

赎 的 基 督 教 。特 殊 启 示 是 关 乎 得 救 之 路 的 启 示 。普 遍 启 示 突 显 了 神 的 “神 性 ” 

( eei6xnc;〔thefo你 〕，罗一 2 0 ) 、神的伟大、神 的 绝 对 能 力 和 无 限 智 慧 ，特殊启示  

则 日 益 清 楚 地 启 示 了 三 一 真 神 位 格 的 区 分 ，神 的 救 赎 经 世 。它 启 示 了 一 位 神 ，祂 

一 方 面 是 圣 洁 公 义 的 ，另一方面也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我 们尤其应当注意以下  

与特殊启示密切相连的三个要点。

A .  它是历史性的启示。特殊 启 示 的 内 容 是 在 几 个 世 纪 的 过 程 中 逐 渐 展 开 的 。 

这 点 在 “启示历史” （h isto r ia rev e〖a tio n fs) 里 清 楚 地 得 到 了 证 实 ，启示历史有时  

也 被 称 为 “圣经神学”。这种研究表明，特 殊 启 示 是 由 单 一 思 想 主 导 的 ，那就是神  

满 有 恩 典 地 寻 找 堕 落 的 人 ，恢 复 他 们 与 神 之 间 的 交 通 。神 不 断 地 借 着 显 现 、预言 

和 神 迹 临 到 人 ，这在神子的成为肉身中达到了顶峰，也导致了之后圣灵在教会中  

的内住。启示录二十一章 3节 描 述 了 整 个 启示所指向的神的终极目标（t d o s ): “看 

哪 ，神 的 帐幕在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 们 要 作 祂 的 子 民 ；神 要 亲 自 与 他 们 同 在 ， 

作 他 们 的 神 。”

B .  它 既 是话语启示，又是事实启示。苏 西 尼 派 认 为 ，特殊启示仅仅是为了向  

人提供有关神和人的职责的全备信息，这无疑是错误的。但 是 ，巴特说，神的启示  

是 事 实 的 启 示 ，而非话语的启示，特殊启示在于救赎的行动，而 非 知 识 的 传 递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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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错误的。特 殊 启 示 并 非 仅 仅 包 括 话 语 和 教 义 ，也 并 非 仅 仅 向 人 的 理 性 讲 话 。 

如 今 可 以 比 先 前 更 清 楚 地 认 识 这 一 点 。旧 约 圣 经 的 启 示 并 非 仅 仅 见 于 律 法 和 先  

知 ，也 见 于 神 的 显 现 和 神 迹 ，见 于 以 色列的整个历史。在 新 约 圣 经 中 ，基督不仅是  

先 知 ，也 是 祭 司 和 君 王 。基 督 不 仅 是 圣 道 ，更 是 神 的 显 现 和 神 的 仆 人 。一 方 面 ，祂 

是 以 具 有 位 格 的 方 式 将 神 的 公 义 和 圣 洁 启 示 出 来 ；另 一 方 面 ，祂也是以具有位格  

的 方 式 将 神 的 怜 悯 和 恩 典 启 示 出 来 。当 使 徒 带 着 救 赎 的 信 息 进 入 世 界 ，不只是他  

们 的 话 语 ，也 包 括 他 们 的 圣 灵 恩 赐 和 神 迹 ，都是神的启示。人 们 曾 经 普 遍 认 为 ，启 

示 仅 仅 在 于 教 义 的 传 递 ，这显然是片面的。然而，目前，一 些 人 走 向 了 另 一 个 极 端 ， 

认 为 启 示 仅 仅 包 括 能 力 和 生 命 的 传 递 ，这 同 样 是 片 面 的 。这种观 点 体 现 在 我 们 非  

常 熟 悉 的 口 号 中 ， “基 督 教 不 是 一 种 教 义 ，而是一种生命。”

C. 它 是 救 恩 的 启 示 。特 殊 启 示 是 关 乎 救 恩 的 启 示 ，其 目 标 是 要 救 赎 整 个 人 ， 

包 括 人 的 存 有 ，也 包 括 人 的 意 识 。我 们 必 须 捍 卫 这 一 点 ，以 抵 挡 错 误 的 理 智 主 义 ， 

因 为 它 将 救 恩 与 历 史 性 的 信 仰 连 在 一 起 ，仿 佛 唯 一 必 要 的 就 是 纠 正 理 智 的 谬 误 ， 

除 去 理 智 的 黑 暗 。但 是 ，在 对 抗 这 种 观 点 时 ，我 们 不 应 当 走 向 另 一 个 极 端 。尽管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完 全 是 关 乎 救 恩 的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它 仅 仅 包 括 生 命 的 传 递 。人 的 整 体 ， 

从 里 到 外 都 被 罪 玷 污 了 ，并且需要救赎。罪也包括谎言、谬误的权势、理 智 的 昏 暗 ， 

因 此 启 示 也 必 须 是 真 理 的 传 递 。不单恩典，连 真 理 也 是 由 耶 稣 基 督 来 的 （约一 17)。 

基 督 是 道 路 ，因 为 祂 是 真 理 和 生 命 （约 十 四 6 ) 。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4 .特殊启示的目的

论 及 启 示 的 目 的 ，我 们 可 以 区 分 启 示 的 “终极目的”和 “近 期 目 标 ”。启示的  

终 极 目 的 只 能 在 于 神 。神启示了祂自己，祂乐于彰显祂的美德，尤其是在救赎之工  

和 得 赎 的 人 性 中 彰 显 出 自 己 的 美 德 。然 而 ，启 示 的 近 期 目 标 在 于 彻 底 更 新 罪 人 ， 

以 便 使 罪 人 映 射 出 神 的 美 德 和 全 德 。如 果 我 们 谨 记 ，启 示 的 目 标 是 更 新 整 个 人 ， 

我 们 也 应 当 意 识 到 ，它 不 可 能 仅 仅 借 着 教 导 人 和 光 照 人 的 理 性 （理 性 主 义 ），或 

仅 仅 借 着 激 发 人 过 有 道 德 的 生 活 （道 德 主 义 ），或 仅 仅 借 着 唤 醒 人 的 宗 教 情 感 （神 

秘 主 义 ）来 实 现 其 目 的 。启 示 的 目 的 远 比 这 些 更 全 面 ，甚 至 把 它 们 全 部 加 起 来 ， 

都 无 法 构 成 启 示 的 目 的 的 全 部 。它 试 图 拯 救 人 脱 离 罪 、魔 鬼 和 死 亡 的 权 势 ，整个  

人 ，身 体 和 灵 魂 ，包 括 人 一 切 的 天 赋 和 能 力 ，从 属 灵 层 面 、道 德 层 面 ，最终也将从  

身 体 层 面 ，更 新 人 ，使 荣 耀 归 于 神 ；不 仅 拯 救 个 人 ，也 要 把 人 类 当作具有生机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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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施 行 拯 救 。人 类 与 其 余 的 受 造 物 是 不 可 分 离 的 ，而 是 与 整 个 受 造 界 密 切 相 连  

的，人 是 受 造 界 的 一 部 分 ，构 成 其 生 机 组 成 的 一 部 分 。特 殊 启 示 的 目 的 也 决 定 了  

特 殊 启 示 的 局 限 性 。可以 说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启 示 的 历 史 进 程 在 基 督 里 达 到 了 终  

点。然而 ，它并非以基督的升天为结束。紧 跟 其后的是圣灵浇灌下来，以及圣灵恩  

赐和能力在使徒职 分 引 导 下 的 特 殊 运 行 。这 种 连 续 的 启 示 是 必 须 的 ，以确保特殊  

启 示 在 世 人 当 中 占 据 一 个 永 恒 的 地 位 ，这 不 仅 包 括 圣 经 中 的 启 示 ，也包括教会生  

活中的启示。但 是 ，当基督里的启示，在 教 会中被支取、生 效 ，并且被介绍给世界  

时，一个全新的时代就开始了。此 后 ，特殊启示终止了，不再有新的构建因素添加  

上 去 。基 督 为 世 界 提 供 客 观 启 示 的 工 作 如 今 已 经 完 成 了 。但 是 ，基 督 作 成 的 救 赎  

仍 然 需 要 被 施 行 ，这 需 要 圣 灵 持 续 不 断 的 运 行 ，以 便 更 新 人 的 存 有 和 人 的 意 识 ， 

而 圣 灵 的 运 行 总是与客观启示密切相连。借 着 基 督 的 灵 ，人 被 引 导来接受圣经所  

启 示 的 真 理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成 为 新 造 的 人 ，使 神 的 启 示 成 为 自 身 生 活 的 法 则 ，从 

而 致 力 于 荣 耀 神 。除了 启 示 的 目 的 之 外 ，这 种 描 述 与 转 折 点 神 学 是 不 符 的 。巴特 

说 ： “唯一的启示—— 即耶稣基督—— 是一项工作，神借此重整神和人之间关系的  

破碎秩序。我 们 必 须 总 是 将 启 示 理 解 为 这 种 重 整 的 工 作 ，无 论 我 们 试图相对地理  

解它的本质，还是它的象征。神 和 人 之 间 破 碎 的 关 系 必 须 被 重 整 ；因此，神的工作  

不在于拋弃人，或歼灭祂所创造的，而是必须在于启示。” 2 6 巴特和卜仁纳都不相  

信一种完全的、客观存在的启示。他们强调一个事实，即 启 示 仅 仅 是 神 在 说 话 ，与 

此 同 时 ，创造性地在人里面激发出祂想要有的回应。这种回 应 是 圣 灵 借 着 启 示 的  

圣言本身在人里面作成的。没 有 回 应 ，就没有启示，尽 管 存 在 启 示 的 象 征 。启示的  

圣言既是对古时的先知和使徒说话，也 对 直 到 今 日 的 人 们 说 话 ，而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 被 称 作 连 续 的 ，或者更好地，被 称 作 反 复 的 （frequentative) 。启示从来不会  

完 成 ，也从来不会成为人可以紧紧把握住的一个客体。这种拒绝将客 观 特 质 归 给  

神的启示的观念，似乎是根据唯心主义对客体的概念。 卜仁纳说： “客 体 ，是我自 

己可以思想的；主体则是我无法思想的。但是它在我的思想中就成了客体。” 2 7将 

启 示 视 为 客 体 ，似 乎 会 把 人 放 在 一 个 完 全 掌 控 它 的 地 位 上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问 ，基

26 B a rth , R ev eZ a tio n , p . 7 5 。

27 B n m n e r ， aTid p.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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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这 种 观 点 ，神 的 启 示 归 根 究 柢 岂 不 是 等 同 于 神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的 呼 召 ，而由圣灵  

使 之 生 效 吗 ？如 果 确 实 是 这 个 意 思 ，我 们 自 然 可 以 推 论 出 ，这 到 现 在 还 是 这 样 。

进深研究问题

宗 教 和 启 示 之 间 具 有 怎 样 的 关 系 ？

在 何 种 程 度 上 我 们 可 以 说 一 切 宗 教 都 是 源 自 启 示 ？

为 什 么 说 普 遍 启 示 和 特 殊 启 示 的 区 分 ，比 自 然 启 示 和 超 自 然 启 示 的 区 分 更 好 ？ 

神 必 要 的 彰 显 —— 这 是 一 切 现 存 之 物 的 基 础 ，或 者 说 ，在 一 切 被 造 物 中 内 住 的  

灵—— 能 否 被 称 为 启 示 ？

我 们 一 般 所 说 的 自 然 启 示 都 包 含 了 什 么 ？这 种 启 示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还 是 渐 进 的 ？ 

是 否 存 在 某 种 “纯思想”，可 以 用 来 当 作 自 然 启 示 的 清 楚 映 射 ？

一 些 将 进 化 论 应 用 在 启 示 历 史 的 人 ，如 何 构 想 我 们 所 说 的 特 殊 启 示 ？

外 邦 人 如 何 见 证 特 殊 启 示 的 必 须 性 ？

启 示 的 存 在 是 否 取 决 于 对 启 示 的 主 观 领 悟 ？

参考书目

Bavinck, G eref. D ogm . I , p p . 2 9 1 - 3 6 9 .

K uyper, Enc. d er  H eil. G odgeL , II, p p . 2 0 5 - 2 4 1 .

W a rfie ld , R eve la tio n  an d  In sp ira tio n , p p . 3 - 4 9 .

Orr, R eve la tio n  a n d  In sp ira tio n , p p . 1 - 1 5 4 .

M ea d , S u p ern a tu ra l R e v e la tio n , p p . 1 - 2 7 8 .

F ish er , N a tu re  a n d  M eth o d  o f  R e v e la tio n , p p . 1 - 8 6 .

L add , The D o ctrin e  o f  S a cred  S crip tu res II , p p . 3 0 2 - 4 5 1 .

S m ith , In tro d u ctio n  to  Chr. T h eo l., p p . 8 4 - 1 8 7 .

E w a ld , R eve la tio n , Its N a tu re  a n d  R eco rd , p p . 1 - 2 9 9 .

G iv en , R eve la tio n  ̂ In sp ira tion  ̂ a n d  the  C an on , p p . 9 - 1 0 3 .

M cG regor, The R eve la tio n  a n d  the  R eco rd .

S ab atier, O u tlin es  o f  a  P h ilo so p h y  o f  R elig io n , p p . 3 2 - 6 6 .

B a ill ie , The In terp re ta tio n  o f  R elig io n , p p . 7 1 - 7 6 ,  4 4 9 - 4 7 0 .  

id ., O ur K n o w led g e  o f  G o d , p p . 3 —4 3 .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166



第 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D ick ie, R eve la tio n  an d  R espon se .

L ew is, A  P h ilo so p h y  o f  the C h ristian  R eve la tio n .

C am field, R eve la tio n  and  the H o ly  S p irit (Barthian).

Barth, The D octrine  o f  the W ord  o f  G od .

Brunner, The W ord  and  the W o 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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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 ^启 示 ^圣 经

1.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观点

A .  教 父 时 期 。诺 斯 底 派 和 马 吉 安 （M arcion) 有 一 些 关 乎 圣 经 的 错 误 观 点 ， 

但早期教父却认为圣经中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启示的圣言。他们直率地承认圣经是  

神 所 默 示 的 ，但是对圣经的默示还缺乏一个清楚的概念。游 斯 丁 （Ju stin) 和雅典  

纳 哥 拉 （A thenagoras) 显 然 认 为 ，在 神 的 影 响 下 ，作 者 是 完 全 被 动 的 ，并且将作  

者 比 喻 成 演 奏 者 手 中 的 琴 。亚 历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和 特 土 良 断 言 ，旧约圣经和新约圣  

经同样都是神所默示的，两者构成神无误的圣言。优 西 比 乌 （E u seb iu s) 认 为 ，承 

认圣卷有 出 错 的 可 能 是 非 常 放 肆 的 。奥 古 斯 丁 说 使 徒 将 基 督 口 述 的 话 笔 录 下 来 。 

屈 梭 多 模 （C hrysostom ) 称 先 知 为 “神的口”，而 大 贵 格 利 （ Gregory the Great) 

说 圣 灵 才 是 圣 经 真 正 的 作 者 。这 一 切 都 进 一 步 表 明 ，教 父 将 圣 经 视 为 神 的 话 ，因 

此 ，将 它与神的启示等同。

B .  中世纪时期。圣 经 是 神 的 话 ，这种坚 定 的 信 念 在 中 世 纪 丝 毫 没 有 动 摇 。与 

此同时，这种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认为不仅有成文的启示，也 有 口 述 的 启 示 。 一  

代 一 代 传 递 下 来 的 使 徒 传 统 ，这 观 念 逐 渐 占 据 上 风 。人 们 认 为 ，这种 传 统 对 设 立  

圣经的权威、对判定圣经的恰当含义是必须的。有 人 说 ，如 果 没 有 传 统 的 指 导 ，圣 

经 可 能 被 迫 用许多不一致的方式说话，以 至 于 它 的 权 威 会 完 全 遭 到 破 坏 。这种理  

论的发展对圣经的正确观念是非常不利的。诚然，圣 经 仍 然 被 视 为 神 无 误 的 圣 言 ， 

但是圣经的权威和恰当含义却需要倚靠传统，也 就 是 教 会 。人们赋予所谓的使徒  

传统的重 要 性 ，甚至牵涉到否认圣经的绝对必须性、充足性和清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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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宗 教 改 革 时 期 。在 这 一 点 上 ，改 教 家 们 所 釆 取 的 立 场 与 罗 马 天 主 教 相 反 。 

当 改 教 家 们 谈 到 神 的 话 ，他们所 指 的 就 是 圣 经 ，也唯有圣经。他 们 拒 绝 所 谓 的 “使 

徒传 统 ”的 权 烕 ，他 们 承 认 唯 独 圣 经 是 信 仰 和 行 为 的 终 极 权 烕 和 绝 对 标 准 。他们  

非 但 不 承 认 圣 经 的 权 威 要 倚 靠 教 会 的 见 证 ，相 反 ，他 们 大 胆 宣 告 圣 经 “自身的可  

信性 ” （ciutopfstici) 。尽 管 他 们 所 发 展 出 来 的 默 示 论 ，并 不 像 十 七 世 纪 的 神 学 家  

的 默 示 论 那 样 完 整 ，从 他 们 的 著 作 中 却 可 以 明 显 看 到 ，他们将 整 本 圣 经 视 为 严 谨  

意 义 上 的 神 的 圣 言 。尽 管 自 由 派 神 学 家 常 常 说 ：改教家们在神的启示和圣经之间  

做 出 区 别 ，认 为 前 者 并 非 等 同 于 后 者 ，而 是 包 含 在 后 者 之 中 ；而 且 尽 管 转 折 点 神  

学 的 代 表 们 以 稍 微 不 同 的 方 式 呼 应 了 这 种 观 点 —— 这 种 论 调 却 经 不 起 仔 细 的 推  

敲。根 裾 改 敎 家 们 的 著 作 ，我 们 必 须 说 ：他 们 将 神 的 启 示 视 为 与 圣 经 等 同 。圣经的  

完 全 性 这 一 教 义 ，尤 其 是 在 十 七 世 纪 才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发 展 。

D .  现 代 神 学 。在 理 性 主 义 的 影 响 下 ，人 们 开 始 强 烈 反 对 圣 经 是 神 无 误 的 圣  

言。不 同 的 哲 学 和 科 学 式 —— 鉴别法 和 历 史 法 —— 的研究，都在侵蚀人们对超自然  

的信心，所 以 也 在 破 坏 “圣 经 是 神 的 默 示 ”这个教义。圣 经 是 神 无 误 的 圣 言 ，这一 

古 老 的 观 念 被 漠 视 、被 认 为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人 们 提 出 其 他 几 种 观 点 来 取 代 这 一 教  

义 ，但 是 在 这 些 观 点 没 有 一 个 能 在 一 般 基 督 徒 的 心 中 、思 想 中 深 深 扎 根 。曾经有  

一段时期，人 们 曾 普 遍 认 为 ，圣 经 部 分 是 人 写 的 ，部 分 是神所默示的，而一种说法  

也 变 得 相 当 流 行 ，就 是 神 的 启 示 包 含 在 圣 经 中 ，因 此圣经中的某些部分是神所默  

示 的 。但 是 ，问 题 很 快 就 变 得 明 显 ，我 们 根 本 不 可 能 指 明 ，神 的 默 示 在 哪 里 结 束 ， 

而 人 的 话 从 哪 里 开 始 ；圣 经 的 哪 些 部 分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哪 些 部 分 不 是 。其他的一  

些 人 则 弃 绝 默 示 的 观 念 ，仅 仅 将 圣 经 视 为 人 把 神 的 启 示 记 录 下 来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 

凭 着 它 “神 的 内 蕴 性 ”的 教 义 和 施 莱 马 赫 的 主 观 主 义 ，引 发 了 “启 示 ”和 “默 

示”的 全 新 概 念 。默 示 如 今 被 视 为 神 特 殊 的 光 照 ，与 一 般 基 督 徒 的 属 灵 光 照 仅 仅  

有 程 度 上 的 不 同 ；而 启 示 则 是 对 事 物 本 质 的 深 人 洞 见 。在 时 间 的 进 程 中 ，这使得  

人 们 将 启 示 和 人 类 的 发 现 视 为 等 同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圣 经 仅 仅 是 对 人 的 特 殊 经 历  

的 记 录 ，这 纯 粹 是 人 的 记 录 。转 折 点 神 学 试 图 修 复 启 示 的 观 念 ，认 为 启 示 是 神 超  

自 然 的 作 为 。但 是 ，转 折 点 神 学 也 否 认 圣 经 是 神 无 误 的 默 示 ，因 此 没 有将神的启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168



第 3 章♦ 外在知识论原理（启示）

示 与 圣 经 视 为 同 等 。圣经 仅 仅 是 人 对 神 的 启 示 的 见 证 ，正 因 为 它 是 人 对 启 示 的 见  

证 ，它在次要的意义上才会被称为神的话。28

2 .改革宗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观念

根 据 十 六 世 纪 的 伟 大 改 教 家 们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以 永 久 的 形 式 保 存 在 圣 经 里 。 

这 种 观 念 本 身 并 没 有 什 么 特 殊 之 处 。在 一 切 有 文 化 的 国 家 中 ，我们 都 发 现 到 与 该  

国 宗教生活相连的魔咒、崇拜礼仪的文本、仪式手册、礼 仪律、历史文学和神话文  

学 。好 几 种 宗 教 都 有 圣 书 ，并 且 赋 予 它 们 神 圣 的 权 威 ，将 其 当 作 教 义 和 实 践 的 准  

则 。每一种杰出的宗教都拥有 以 语 言 表 达 出 来 的 教 理 ，并 且 采 用 了 书 面 的 永 久 形  

式 。在这方面，基督教也不例外。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应 当 以 书 面 形 式 来 体 现 ，这是极其  

重 要 的 ，因 为 启 示 是 在 多 个 世 纪 中 循 序 赐 下 的 ，包 括 了 无 法 重 复 的 行 动 和 事 件 ， 

如 果 不记录下来、为后世存留，这些知识会迅速被遗忘。这 些 知 识 不 应 当 丢 失 ，因 

为神的启示包含了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富 含 了 为 历 世 历 代 所 有 的 人 在 一 切 处 境  

下的丰富涵义，这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神 预 备 了 “成文的道”（inscrip- tu m tio n)， 

好叫祂 的 启 示 可 以 临 到 我 们 ，不 是 以 行 动 和 事 件 的 形 式 ，而 是 对 行 动 和 事 件 的 描  

述 。为了避免真理遭到挥发、腐化、伪 造 ，神以书面永恒 的 形 式 赐 下 圣 经 。由此推  

论 ，特殊启示和圣经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 “启示”一词并非总是用于相同的含义。它可以用来指  

神和人之间直接的、超自然的交通，，这在旧约时代远 比 新 约 时 代 普 遍 ，并且在道  

成 肉 身 中 达 到 了 顶 峰 。如 果 “启 示 ”被 理 解 为 这 种 含 义 ，我 们 就 不 能 说 启 示 是 和  

圣 经 等 同 的 ，只 能 说 启 示 被 包 含 在 圣 经 中 ，或 者 说 圣 经 记 录 了 启 示 。圣经也包含  

大 量 内 容 ，并不是神以这种方式传递的。然而，应当谨记，这 无 法 使当代神学有时  

所作的区分—— 神的话是属乎神的，它的记录则是属乎人的—— 合理化。 “圣经不  

是 神 的 话 ，而是仅仅包含神的话”，这种不合格的声明也是毫无根据的。在某种意  

义 上 ， “神的话”、 “特殊启示”这 两 个 词 也 用 于 和 “圣经”等 同 的 含 义 。在多数  

情 况 下 ，启示或神直接的自我交通，乃是先于成文的道。先 知 通 常 先 接 受 信 息 ，之 

后 才 将 其 转 化 为 书 卷 （耶二十五 1 3 ,三 十 1〜 2 , 三十六 2 ) 。使 徒 也 是 这 样 。他们  

在 耶稣基督里接受神至高的启示，但 他 们 并 没 有 立 刻 将 其 记 录 下 来 ，以便传给将

28 TTie W o rd  〇/  G o d  a n d  t/ie R e /o rm e d  F a f t / i，p p . 5 1 -7 9 ; 1 0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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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的 世 代 ，而 是 在 多 年 后 才 写 下 的 ；即 使 到 了 那 个 时 候 ，他们也没有 记 录 启 示 的  

全 部 内 容 （约 二 十 3 0 , 二 十 一 2 5 ) 。也 许 是 当 他 们 书 写 的 时 候 ，神将一些内容启  

示 给 他 们 。此 外 ，在 一 些 案 例 中 ，那 些 没 有 获 得 直 接 启 示 的 人 仍 然 为 将 来 时 代 的  

人 记 录 了 启 示 。有 鉴 于 此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我们必须区分特 殊 启 示 和 圣 经 。

但 是 ， “启 示 ”一 词 也 可 以 用 来 表 示 一 种 更 广 泛 的 含 义 。它可以用来指救赎  

真 理 和 救 赎 事 实 的 整 体 ，这 被 记 录 在 圣 经 中 ，被 确 保 为 神 的 启 示 ，因为整本圣经  

都 是 圣 灵 无 误 默 示 的 。在这种意义上，整 本 圣 经 ，从 创 世 记 到 启 示 录 ，也唯有这本  

圣 经 ，是 神 赐 给 我 们 的 特 殊 启 示 。只 有 透 过 圣 经 ，我 们 才 能 获 取 神 过 去 直 接 启 示  

的知识。除 非 透 过 圣 经 ，我 们 根 本 不 可 能 知 道 神 借 着 先 知 赐 给 以 色 列 人 、最后在  

基 督 里 赐 下 的 启 示 。如 果 拋 弃 圣 经 ，我 们 就 拋 弃 了 神 全 部 的 特 殊 启 示 ，包 括 在 基  

督 里 的 特 殊 启 示 。唯 有 透 过 使 徒 的 话 ，我 们 才 能 够 与 基 督 交 通 。因此，若说神赐下  

特 殊 启 示 ，但 却 不 釆 取 任 何 措 施 来 为 将 来 的 世 代 保 存 特 殊 启 示 ，使 它 不 受 冒 犯 ， 

是 无 法 想 像 的 。圣 经 的 重 要 意 义 正 是 在 于 它 是 启 示 的 书 卷 。借 着 圣 经 ，神不断地  

将 祂 的 启 示 带 进 世 界 ，并 使 启 示 的 内 容 在 人 的 思 想 和 生 活 中 产 生 果 效 。圣经不仅  

仅 是 一 个 叙 述 多 年 前 发 生 的 事 件 ，而 是 神 对 人 所 讲 的 恒 久 的 话 语 。神的启示在圣  

经 里 流 传 到 万 代 ，如 今 仍 然 能 够 带 出 光 照 、生 命 和 圣 洁 ，正 如 圣 经 被 赐 下 时 一 样 。 

神 借 着 启 示 持 续 不 断 地 更 新 罪 人 的 存 有 和 意 识 。圣 经 是 圣 灵 最 重 要 的 工 具 ，以扩  

展 、带 领 教 会 ，成 全 圣 徒 ，建 造 耶 稣 基 督 的 身 体 。它 在 天 地 之 间 、在基督和教会之  

间、在 神 和 祂 的 子 民 之 间 建 立 起 一 种 永 恒 的 关 联 。在特殊启示中，我们再次听到神  

的声音，因 为 特 殊 启 示 仍 然 是 神 默 示 的 圣 言 。特 殊 启 示 不 会 完 全 实 现 自 身 的 目 的 ， 

直 到 新 造 完 成 ，神 的 所 有 子 民 都 被 圣 灵 所 感 、完 整 地 接 受 上 主 的 教 导 为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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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圣经的默示

第 4 章

圣 经 的 默 示

一、默示论的历史

启 示 和 默 示 之 间 具 有 最 密 切 的 关 联 。就 特 殊 启 示 而 言 ，可 以 说 启 示 和 默 示 是  

密不可分的。彼得告诉我们， “预言从 来 没 有 出 于 人 意 的 ，乃 是 人 被 圣 灵 感 动 ，说 

出神的话来” （彼 后 一 2 1 ) 。若 想 承 认 圣 经 是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必 须 相 信 作 者 是 受  

圣灵所感。然 而 ，无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两者并 非 等 同 。赫治博士正确地  

要 人 注 意 一 个 事 实 ，即两者的目标和功效是不同的。 “启 示 的 目 标 或 计 划 是 传 递  

知 识 ；默示的目的或 计 划 则 是 确 保 教 导 的 无 误 。……启 示 的 功 效 在 于 使 接 受 启 示  

的人更加有智慧；默示的功效则在于保证领受默示的人在教导上不会产生错误。”

1 默 示 论 并 非 总 是 以 同 一 种 形 式 呈 现 ，因此，对 默 示 论 的 历 史 进 行 简 短 的 陈 述 似  

乎是可取的。

1.宗教改革之前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可 以 说 ，宗 教 改 革 之 前 ，根 本 不 存 在 默 示 论 的 历 史 。因为从第  

一 世 纪 到 第 十 六 世 纪 ，这 个 教 义 基 本 上 一 直 维 持 同 一 种 形 式 。尽 管 如 此 ，特别留  

意 一 个 事实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即 在那十几个世纪中，教会坚 定 地 相 信 圣 经 是 神  

所默示的、因此是神无误的圣言。众所周 知 ，犹 太 人 主 张 最 严 格 的 默 示 观 。他们首  

先 将 律 法 书 （摩 西 五 经 ）视 为 神 圣 的 、无 误 的 默 示 ，因 此 赋 予 律 法 书 绝 对 的 、神 

圣 的 权 烕 ，之 后 ，也 将 同 样 不 可 侵 犯 的 特 性 和 权 威 赋 予 先 知 书 和 圣 卷 。这种观点  

完全传给了 基 督 教 会 。甚至连那些拒绝严谨 的 默 示 论 的 自 由 派 学 者 ，也感到不得

Hodge, S yst. Theol,, I, p. 155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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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承 认 耶 稣 和 新 约 圣 经 的 作 者 也 抱 持 同 样 的 观 点 。早期教父同样对圣经有这种崇  

髙 的 看 法 ，这 从 他 们 的 著 作 中 就 可 以 丰 富 地 看 出 来 。桑 迪 （Sand ay) 承 认 ，从一开  

始 就 看 见 ，他 们 在 寻 找 指 向 逐 字 默 示 的 一 些 用 语 。2 他 们 的 一 些 表 述 看 起 来 肯 定  

是 暗 示 ，在 圣 灵 的 影 响 下 ，圣 经 的 作 者 是 完 全 被 动 的 ，因 此 指 向 机 械 式 的 默 示 观 。 

但 是 欧 珥 博 士 要 我 们 注 意 到 ，事 实 上 ，教 父 教 导 的 普 遍 倾 向 表 明 ，他们并非故意  

教 导 一 种 压 制 人 的 意 识 的 默 示 论 ，俄 利 根 曾 反 驳 这 种 观 点 ，而 盂 他 努 主 义  

(M o n ta n ism ) 因 为 支 持 这 种 观点而受到了教会的谴责。3 从早期教父的时代到宗  

教 改 革 ，教 会 中 的 普 遍 观 点 与 之 前 人 们 的 观 点 并 没 有 本 质 上 的 不 同 。经院哲学家  

与 敦 会 有 着 共 同 的 信 念 ，仅 仅 试 图 对 默 示 论 的 一 些 细 节 作 出 更 精 确 的 定 义 。然 而 ， 

不 得 不 承 认 ：当 他 们 把 同 等 的 默 示 归 给 使 徒 传 统 （编 按 ：即 罗 马 教 会 ）时，实际  

上 就 很 容 易 削 弱 神 成 文 圣 言 的 绝 对 权 威 。此 外 ，有 一 些 神 秘 主 义 者 推 崇 某 种 特 殊  

的 光 照 和 人 里 面 的 启 示 ，并 且 表 现 出 一 种 倾 向 ，即 低 估 圣 经 作 者 超 自 然 的 默 示 ， 

将 它 缩 减 到 某 种 层 面 ，仿 佛 启 示 仅 仅 是 所 有 基 督 徒 共 同 享 有 的 、满有恩典的内心  

教 导 。但 是 ，他 们 的 主 观 主 义 并 没 有 严 重 影 响 大 多 数 教 会 所 持 有 的 观 点 。

Z 宗教改革之后

有 一 些 反 对 华 腓 德 博 士 所 说 的 “教 会 的 默 示 论 ”的人，将 他 们 自己宽松的默  

示 观 强 加 在 十 六 世 纪 的 伟 大 改 教 家 们 身 上 ，这 已 经 变 成 一 种 时 尚 。他们在路德和  

加 尔 文 的 著 作 中 寻 找 到 为 数 不 多 的 一 些 表 达 ，似 乎 反 映 出 他 们 在 处 理 正 典 问 题 时  

具 有 某 种 程 度 的 自 由 ，然 后 ，他 们 仓 促 地 得 出 结 论 说 ，这 些 伟 人 并 不 支 持 目 前 的  

默 示 论 。但 是 ，这 些 伟 大 的 改 教 家 们 使 用 若 干 表 述 方 法 ，并 作 出 许 多 清 楚 的 陈 述 ， 

表 明 他 们 持 守 最 严 谨 的 默 示 论 ，而 且 这 种 观 点 完 全 不 是 如 对 手 们 所 宣 称 的 ，是十  

七 世 纪 更 正 教 经 院 主 义 的 发 明 ；这 些 人 为 什 么 仅 仅 依 赖 推 断 呢 ？改 教家们甚至说  

圣 灵 是 圣 经 每 一 部 分 的 作 者 ，人 类 作 者 是 将 他 们 所 听 到 的 书 写 下 来 。从最早的时  

期 以 来 ，这 种 表 述 方 式 就 相 当 普 遍 。与 此 同 时 ，根 据 他 们 一 般 的 教 导 可 以 相 当 明  

显 看 见 ，他 们 所 认 为 的 “默示”，并 没 有 压 抑 人 类 作 者 的 个 性 和 理 性 活 动 。席贝格  

( S eeb er g) 论 到 加 尔 文 是 十 七 世 纪 严 格 的 默 示 观 的 创 始 者 。改教 家 们 和 后 世 神 学  

家 的 观 点 只 有 一 个 差 异 ，即 后 者 将 默 示 的 主 体 当 作 他 们 特 别 研 究 的 对 象 ，并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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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详 细 的 研 究 ，而 一 些 人 也 表 现 出 一 种 倾 向 ，认 为 “在 圣 灵 的 影 响 下 ，被圣灵默  

示 的 人 ，被削减为一种无意识的、没 有 理智的工具” （班 纳 曼 〔B a n n erm a n〕 ）。 

他们的一个信条 也 表 达 出 这 种 倾 向 ，即 1675年 起 草 的 《瑞 士 公 认 信 条 》 （ FormuZcz 

C onsensus H eiv e tic a) , 是为了反对邵码学派的宽松观点。这 一 信 条 从 来 没 有 被 广  

泛 接 受 为 教 会 的 标 准 。

然 而 ，到 后 来 ，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李 克 莱 克 （L e C le r c，1 6 5 7 - 1 7 3 6 )攻击  

严 格 的 圣 经 无 误 ，宣 称 圣 经 的 记 录 中 存 在 错 误 ，许 多 为 圣 经 辩 护 的 护 教 学 家 ，也 

承 认 李 克 莱 克 的 主 张 ，同时感觉 不 得 不 求 助 于 一 种 默 示 理 论 ，即圣经的不同部分  

有 不 等 程 度 的 默 示 ，因此，容许圣经里有一些部分是不完美的，是 有 误 的 。这种理  

论 容 许 有 不 同 的 修 改 版 本 。其 中 曾 经 相 当 流 行 的 一 种 观 点 是 “部 分 默 示 论 ”，也 

就 是 默 示 仅 限 于 圣 经 中 的 一 些 部 分 ，但 是 ，很 快 就 可 以 显 明 ，人 们 根 本 不 可 能 对  

默示 的 确 切 范 围 达 成 一 致 的 观 点 。既 然 稍 后 我 们 会 讨 论 这 种 观 点 ，就没有必要在  

这 里 进 行 详 述 了 。

施莱马赫尤其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 “部 分 默 示 论 ”至少认为圣经中  

的 某 些 部 分 是 严 格 默 示 的 ；与 “部 分 默 示 论 ”不 同 ，施 莱 马 赫 的 默 示 论 排 除 了 超  

自然因素，完全改变了默示的特性。它 认 为 “默示” （用 班 纳 曼 的 话 来 说 ）是 “神 

用 来 光 照 人 的 理 性 或 属 灵 意 识 的 自 然 代 理 者 ，或 最 多 可 以 说 是 满 有 恩 典 的 代 理  

者 ，好 叫 他 出 于 自 身 丰 富 的 理 性 和 感 觉 ，可 以 将 自 身 的 宗 教 生 活 和 信 念 讲 出 来 ， 

或书写下来。” 4 在 这 里 ，默示被改变为神圣的光照，与一般基督徒的经历仅仅有  

程度上 的 不 同 。圣灵特殊的、超自然的、神迹式的运行，被圣灵在信徒生活中的一  

般运行所取代。从施莱马赫的日子以来，许多有关默示的著作，仅仅是这种理论的  

变 体 。一些人—— 例 如 魏 士 德 和 帕 克 （Parker) —— 甚 至 更 进 一 步 ，他们提到一种  

纯 自 然 的 运 行 ，是所有人共有的。李 （L e e) 、班纳曼、麦 敬 道 （M cIn to sh) 、帕顿 

( P atton) 、欧珥 、华腓德等人的著作自然构成了特例。很 悲 哀 地 讲 ，巴特和卜仁  

纳 也 拒 绝 圣 经 无 误 的 默 示 ，将其视为更正教经院主义的产物。他们自己的观点仍  

然 有 待 进 一 步 的 澄 清 。

Barnierman， In sp ira tio n  〇/ the Scriptures,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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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 持 “圣经默示”的经文证据

问 题 产 生 了 ，神 圣 启 示 的 相 关 记 录 和 启 示 本 身 是 不 是 从 神 来 的 ，或者神在赐  

下 救 赎 启 示 之 后 ，是 否 仅 仅 任 凭 人 尽 其 所 能 地 来 记 录 ？我们所拥有的圣经仅仅是  

人 的 记 录 ，还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记 录 ？如 果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是 借 着 默 示 赐 下 的 ，如何判  

断 默 示 的 范 围 ？在 回 答 这 些 问 题 和 其 他 类 似 的 问 题 时 ，我 们 要 转 回 到 圣 经 本 身 。 

这 似 乎 并 不 奇 怪 ，因 为 事 实 上 对 我 们 来 讲 ，圣 经 是 神 学 唯 一 的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正 如 圣 经 包 含 神 论 和 人 论 、基 督 论 和 救 赎 论 ，圣经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它本  

身 的 教 义 ；我 们 乃 是 根 据 神 的 见 证 ，凭信心 接 受 这 个 教 义 。当 我们这样说，并不表  

示 圣 经 包 含 了 一 种 轮 廓 清 晰 的 、精 心 制 订 的 关 于 默 示 的 教 理 ，而仅仅是指圣经为  

我 们 提 供 了 构 建 此 种 教 理 的 必 要 资 料 。我们会在两个大标题下思考支持圣经作者  

受 到 默 示 的 经 文 证 据 ：（1 ) 从 他 们 的 作 品 之 外 来 考 虑 他 们 受 默 示 的 证 据 ；以 及 （2) 

他 们 在 所 写 作 的 圣 经 书 卷 上 受 到 默 示 的 证 据 。

1.从圣经次要作者的作品之外来考虑他们受默示的证据

首 先 很 可 能 应 当 指 出 ，圣 经 的 次 要 作 者 ，甚 至 是 当 他 们 将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记 录  

下 来 以 前 ,就 被 圣 灵 感动而成为神启示的工具。其次，为实现启示的直接目的， “默 

示 ”看 来 是 绝 对 必 要 的 。在 这 方 面 ，我 们 主 要 是 从 先 知 的 话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先  

知 的 默 示 ，来 获 取 相 关 的 证 据 ，不过，也 有 一 部 分 证 据 是 从 使 徒 的 默 示 中 获 取 的 。

A . 先 知 的 默 示 。这 里 应 当 注 意 以 下 几 点 ：（1 ) 先 知 的 性 质 。圣经中有两处典  

型 的 经 文 ，为 圣 经 对 先 知 的 观 念 投 下 了 亮 光 ，那 就 是 出 埃 及 记 七 章 1节和申命记十  

八 章 18节。根 据 这 两 处 经 文 ，先知仅仅是 神 的 话 筒 。他 从 神 那 里 领 受 信 息 ，并且有  

义 务 将 这 些 信 息 传 达 给 百 姓 。作 为 上 主 的 先 知 ，从 先 知 的 职 分 来 看 ，他不能传讲  

自 己 的 信 息 ，只 能 传 讲 从 上 主 那 里 领 受 的 信 息 。他 该 说 什 么 ，并 不 是 先 知 自 己 决  

定 的 ，而 是 由 差 遣 他 的 神 为 他 决 定 的 。因 为 神 托 付 给 先 知 的 信 息 不 能 被 替 换 为 其  

他 的 信 息 。（2 ) 先 知 的 意 识 。以色列的先知们都知道，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蒙召  

作 主 的 先 知 ，这 种 呼 召 有 时 与 他 们 自 身 的 愿 望 是 相 悖 的 （出 三 1起 ；撒 上 三 章 ；赛 

六 章 ；耶 一 章 ；结 一 〜 三 章 ）。先 知 意 识 到 上 主 已 经 向 他 们 说 话 ，在 一 些 情 况 下 ， 

他 们 甚 至 知 道 上 主 将 自 己 的 话 放 入 他 们 的 口 中 （民二十三 5 ; 申 十 八 1 8 ;耶 一 9, 

五 1 4 ) 。这 种 意 识 如 此 强 烈 ，以 至 于 先 知 甚 至 能 够 指 出 上 主 在 何 时 、何地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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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命圣经的默示

说 话 ，并 且 能 够 区 分 出 上 主 在 哪 段 时 间 确 实 向 他 们 说 话 ，在哪段时间不曾向他们  

说 话 （赛 十 六 13〜 1 4 ;耶三 6 , 十 三 3 , 二 十 六 1 , 二 十 七 1，三 十 三 1 ; 结 三 1 6 , 八 1, 

十 二 8 ) 。因此，他们也在上主向他们所启示的话和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生发的意念  

之 间 ，作 出 了 鲜 明 的 区 分 （民十六 2 8 ,二 十 四 1 3 ;王 上 十 二 3 3 ;尼 六 8 ) 。他们控  

告假先知的话是 发 自 他 们 的 内 心 ，而 不 是 从 上 主 来 的 （耶 十 四 1 4 ,二 十 三 16、26, 

二十 九 9 ; 结十三 2、3、6 ) 。当先知向神的百姓讲话，他 们 知 道 他 们 并 不 是 在 传 讲  

自 己的信息，而 是 在 传 讲 上 主 的 话 ，而 这 是 因 为 上 主 要 求 他 们 这 样 行 （耶 二 十 7 

〜 9 ; 结三 4起 ；摩 三 8 ; 拿一 2 ) 。（3 ) 先 知 的 套 语 。在 这 方 面 ，先知的套语也是非  

常 重 要 的 。这 些 套 语 本 身 清 楚 表 明 ，先 知 意 识 到 他 们 所 传 达 的 信 息 是 神 默 示 的 。 

这 些 套 语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但 是 都 一 致 都 把 启 示 的 主 动 权 归 给 上 主 。锡安城墙上忠  

心 的 守 望 者 从 上 主 的 口 里 接 受 圣 言 ，并 将 其 带 到 百 姓 面 前 时 ，他 们 都 深 受 感 动 。 

他 们 想 起 上 主 对 以 西 结 所 说 的 话 ： “人 子 啊 ，我 立 你 作 以 色 列 家 守 望 的 人 ，所以 

你 要 听 我 口 中 的 话 ，替我警戒他们” （结 三 1 7 ) 。此 外 ，他们显然想要使百姓明白  

这 一 点 。下 面 这 些 套 语 可 以 证 明 ： “耶和华如此说”， “要听耶和 华 的 话 ”， “这 

话 是 从 耶 和 华 来 的 ”， “耶和华指示我”， “耶 和 华 的 话 临 到 … …”。（4 ) 先知有  

时 候 并 不 明白自己所传讲的信息。先 知 有 时 候 并 不 明 白 他 们 带 给 百 姓 的 信 息 ，这 

个事实 也 表 明 先 知 的 话 是 从 外 面 领 受 的 ，不 是 源 自 先 知 自 身 的 意 识 。但以理将神  

托 付 给 他 的 信 息 传 讲 出 来 ，同 时 宣 称 他 并 不 明 白 （但 十 二 8〜 9 ) 。撒迦利亚看到  

几 个 异 象 ，包 含 了神赐给百姓的信息，但 是 撒 迦 利 亚 需 要 天 使 为 他 解 释 （亚 一 9, 

二 3 , 四4 ) 。而 彼 得 告 诉 我 们 ，先 知 已 经 带 来 有 关 基 督 受 苦 和 将 来 荣 耀 的 信 息 ，并 

且详细查考，以 至 于 他 们 可 以 更 清 楚 地 明 白 （彼前一  1〇 〜H ) 。

B 使徒的默示。圣灵在五旬节以后的运行，与圣灵在先知官方职分中的运行  

是 不 同 的 。圣 灵 以 超 自 然 的 能 力 临 到 先 知 ，并 且 从 外 部 做 工 在 他 们 身 上 。圣灵在  

他 们 身 上 的 行 动 经 常 是 重 复 的 ，但 并 不 是 连 续 性 的 。 “圣 灵 的 活 动 ”与 “先知本  

身的精神活动”之间的区分相当清晰。然而，五 旬 节 那 一 天 ，圣灵开始住在使徒的  

心 中 ，并 且 开 始 从 内 部 作 工 在 他 们 身 上 。既 然 圣 灵 以 圣 徒 的 心 为 永 远 的 居 所 ，圣 

灵在人里面的作为就不再是间歇式的，而是连续的。但 是 ，即 便 在 使 徒 的 案 例 中 ， 

默示的超自然工作也仅限于特定的情况，也 就 是 当 使 徒 被 用 作 启 示 的 工 具 时 。但 

是 ，因为圣灵所有的工作更偏向于内在的特性，圣灵的一般工作和特殊工作之间  

的区分就是很难察觉的。和先知相比，使 徒 工 作 中 的 超 自 然 要 素 并 不 是 那 么 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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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尽 管 如 此 ，新 约 圣 经 中 也 包 含 若 干 重 要 的 迹 象 ，表 明 使 徒 在 进 行 正 面 的 、口 

头 的 教 导 时 是 受 圣 灵 所 感 。基 督 曾 庄 严 地 应 许 他 们 ，圣 灵 会 在 使 徒 的 教 导 和 讲 道  

中 与 他 们 同 在 （太 十 19〜 2 0 ;可 十 三 11;路 十 二 11〜 12,二十一  14〜 1 5 ;约 十 四 26, 

十五 2 6 ,十 六 1 3 )。使 徒 行 传 反 复 告 诉 我 们 ，使 徒 在 教 导 时 是 “满 有 圣 灵 ”或 “被 

圣 灵 充 满 ”的。此 外 ，从 他 们 写 给 众 教 会 的 书 信 中 可 以 得 知 ，当 他 们 在 教 导 教 会  

时，他 们 认 为 自 己 的 话 就 是 神 的 话 ，因 此 是 满 有 权 威 的（林前二 I  13;帖 前 二 1 3 )。

Z 圣经的次要作者在写作圣经书卷上受到默示的证据

圣 灵 的 引 导 并 非 仅 限 于 口 述 的 话 语 ，也 延 展 到 成 文 的 圣 言 。如 果 先 知 和 使 徒  

在 进 行 口 头 教 导 时 ，神 认 为 有 必 要 引 导 他 们 （这种 口 头 教 导 很 自 然 仅 仅 是 针 对 他  

们 同 时 代 的 人 ），那 么 理 所 当 然 地 ，当神要将祂的启示写下来，好传递给接下来的  

所 有 世 代 时 ，确 保 先 知 和 使 徒 受 到 圣 灵 的 引 导 就 更 加 重 要 了 。神 的 圣 言 唯 有 成 文  

的 形 式 才 能 被 世 界 所 知 ，而 神 的 启 示 是 神 向 人 持 续 不 断 的 讲 话 。新 约 圣 经 中 有 若  

干 迹 象 表 明 神 确 实 如 此 引 导 使 徒 。这 些 引 导 包 含 了 某 些 普 遍 现 象 和 一 些 直 接 断  

言。

A . 某 些 普 遍 现 象 。（1 ) 要 作 者 写 下 神 的 话 语 的 命 令 。神 反 复 地 、明确地命令  

旧 约 圣 经 的 作 者 ，将 上 主 向 他 们 启 示 的 内 容 写 下 来 （出 十 七 1 4 , 三 十 四 2 7 ; 民三 

十三 2 ; 赛 八 1，三 十 8 ; 耶 二 十 五 1 3 , 三十 2 , 三 十 六 2、2 7 〜 3 2 ;结 二 十 四 1〜 2 ; 但 

十二 4 ; 哈二 2 ) 。有 一 些 先 知 预 言 显 然 不 是 为 了 要 被 传 讲 ，而 是 为 了 被 书 写 下 来 ， 

使 百 姓 仔 细 思 考 （耶 二 十 九 章 ，三 十 六 4起 、27起 ；结 二 十 六 章 ，二 十 七 章 ，三十  

一章，三 十 二 章 ，三 十 九 章 ）。在 这 些 案 例 中 ，先 知 的 套 语 自 然 也 是 指 成 文 的 圣 言 。

( 2 )人 的 因 素 受 到 压 制 。在 许 多 先 知 预 言 中 ，神 性 因 素 仿 佛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压 制 人  

性 因 素 。先 知 的 话 一 开 始 是 以 第 三 人 称 说 到 神 ，然 后 ，在 没 有 任 何 迹 象 表 明 是 过  

渡 的 情 况 下 ，接 着 继 续 以 第 一 人 称 说 话 。开 场 白 是 先 知 的 话 ，然 后 ，马 上 ，没有让  

读 者 做 好 接 受 改 变 的 准 备 ，人 类 作 者 就 从 视 野 中 消 失 ，神 性 作 者 就 开 始 讲 话 ，不 

借 助 于 任 何 中 介 （赛 十 1 2 , 十 九 1〜 2 ; 何 四 1〜 6 , 六 1〜 4 ; 弥一 3 〜 6 ; 亚 九 4 〜 6, 

十 二 8〜 9 ) 。因此，先 知 的 话 直 接 转 移 为 上 主 的 话 ，中 间 没 有 任 何 形 式 上 的 过 渡 。 

两 者 只 是 被 混 合 在 一 起 ，因 此 证 明 它 们 是 同 一 个 信 息 。一 些 经 文 清 楚 地 表 明 ，先 

知 的 话 和 上 主 的 话 具 有 同 等 的 权 威 （耶二 十 五 3 , 三 十 六 10〜 1 1 ) 。以赛亚甚至将  

他 自 己 写 下 的 预 言 说 成 “耶 和 华 的 书 ” （赛 三 十 四 1 6 )。（3 ) 旧 约 圣 经 被 特 指 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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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圣经的默示

Ypo—  ( /i吞graph吞；这 经 ）或 aiYP— (x{ ( /ia fg r a p /i a i;这 经 〔复 数 〕）。我们在新约  

圣 经 中 发 现 ，主和使徒在诉诸旧约圣经时，经 常 将 它 说 成 iWp— tl 这

个 词 有 时 用 来 指 某 一 节 经 文 〔可 十 二 1 0 ;路 四 2 1 ;约 十 九 3 6〕），或 aiYpacpaK^af 

g r a p h s ) ，因 为 它 是 由 几 个 部 分 组 成 的 （路 二 十 四 2 7 ;罗一 2 ) 。也可参 考 提 摩 太  

后 书 三 章 15节 的 ( ta ^ ercx妒 17717710̂ ) 。他们显然将这些经卷集  

( c o lle c t io n )视为有权威的。诉诸于经卷，等 于 在 讲 “神说 ”；圣 经 将 套 语 T̂ pcup̂  

入̂Y eiC W grap/iM eg e i;圣 经 说 ）和 其 他 清 楚 表 明 所 引 用 的 是 神 的 话 的 套 语 互 换 使  

用 ，还 有 一 些 地 方 引 述 的 话 确 实 是 神 在 旧 约 圣 经 里 讲 过 的 话 （罗 九 15〜 1 7 ; 加三

8 ) ，都可 以 证 明 这 一 点 。（4 ) 引 述 的 套 语 。主 和 使 徒 在 引 用 旧 约 圣 经 时 并 不 总 是  

使 同 一 种 套 语 。有时，他 们 会 简 单 地 说 “〔经 上 〕记 着 说 ” （太四 4 ; 约 六 4 5 ) ; 

或 “经 上 说 ” （罗四3 ;加四3 0 )。在 一 些 情 况 下 ，他 们 会 提 到 人 类 作 者 （太 十 五 7, 

二 十 四 1 5 ) ，但 是 他 们 经 常 会 提 到 主 要 作 者 ，也 就 是 神 或 圣 灵 （太十五 4 ; 来 一 5 

起 ，三 7 ) 。在一些情况下，保 罗 将 圣 经 拟 人 化 ，因 此 将 圣 经 描 绘 成 与 神 等 同 （罗 

九 1 7 ;加 三 8、2 2 , 四3 0 ;亦 参 ：罗四 3 , 十 1 1 ,十一 2 ;提 前 五 1 8 )。希伯来书的作者  

通 常 会 提 到 主 要 作 者 （一 5起 ，三 7 , 四3 , 五 6 , 七 2 1 , 八 5、8 , 十 15、1 6 ) 。

B . 直接的断言。一 些 经 文 清 楚断言旧约圣经的神圣权威（太 五 1 7 ;路 十 六 17、 

29、3 1 ; 约 十 3 5 ;罗十五 4 ; 彼前一  10〜 1 2 ;彼后一  19、2 1 ) 。提 摩 太 后 书 三 章 16节 

这 处 典 型 的 经 文 （ Zocus d assfcw s) 尤 其 是 如 此 ： “圣 经 都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于 教 训 、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 里 的 原 文 是 TtScraYpacp îeaSTivaxrroqKai 

J)cp 泛入 ipoq Ttpoq 5i5aaKaMav ... ( pas a graphe theopneustos kai ophelimos pros 

cKdasfcaKcm ...)。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这段经文，而丝毫不加掩饰地破坏  

其 证 据 价 值 的 做 法 也 非 罕 见 。根 据 一 些 抄 本 中 的 证 据 ，一 些 人 提 议 删 除 单 词 koc{ 

( fcai;编 按 ，如此一来，就 变 成 “凡神所默 示 的 圣 经 … …都是有 益 的 ”，如 《和合  

本 》小 字 ），但是强有力的证据显然支持将其保留。因 为 TtSaoc (p m c i) 前面没有  

冠 词 ，一 些 人 坚 持 将 TiQmYpoccpiKpasagrapM) 翻 译 为 “每一处经文”；但是一些  

经 文 （如太 二 3 ; 徒二 3 6 ;弗二 2 1，四 1 6 ;彼前一  1 5 ) 都 明 显 地 证 明 ，TtScia ( p a s a )  

即使没有冠词，在 新 约 圣 经 中 也 可 以 指 “全 部 ”。实质上，无 论 我 们 读 成 “圣经都  

是 … …”还 是 “凡 …… 的圣经……都是”，都没有太大差别。因为这里的用词显然  

是 指 向 第 15节 的 这 圣 经 ），那也是用来指旧  

约 圣 经 的 书 卷 。还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是 不 将 te 5iivsucn:〇(；( th eo p n eu sto s) 视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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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而 将 其 视 为 主 词 的 一 部 分 ，因 此 读 成 ： “凡 神 所 默 示 的 圣 经 于 教 训 … …都是  

有 益 的 ” （甚 至 可 以 参 考 《美 国 修 订 版 》 〔A m . R ev. V ersio n〕与 《和 合 本 》小 

字 ） 。但 情 况 似 乎 是 这 样 的 ，如 果 是 要 表 达 这 样 的 意 思 ，应 当 在 （jbcp̂ ^ 10̂  

( 即 ZieKmos ) 之 后 加 上 动 词 gcrriv ( estin ) , 而 且 没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在  

( dp/ie〖im o s) 之 前 出 现 Kai ( fcai)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迫使我们偏离此处经文的  

一 般 解 释 。与 保 罗 在 这 里 的 声 明 有 密 切 关 联 的 是 ，彼 得 在 彼 得 后 书 一 章 2 1节所说  

的 话 ，也 值 得 我 们 特 别 关 注 ： “因 为 预 言 从 来 没 有 出 于 人 意 的 ，乃 是 人被圣灵感  

动 ，说 出 神 的 话 来 。”新 约 圣 经 的 作 者 在 书 写 的 过 程 中 意 识 到 他 们 受 到 圣 灵 的 引  

导 ，因 此 他 们 的 作 品 也 是 具 有 权 威 的 （林 前 七 1 0 ;林后十三 2 〜 3 ;西 四 1 6 ;帖前二  

1 3 ;帖 后 三 1 4 ) 。彼 得 将 保 罗 的 书 信 与 旧 约 圣 经 时 书 卷 放 在 同 等 地 位 上 （彼后三  

15〜 1 6 )。保 罗 自 己 也 说 ： “若 有 人 以 为 自 己 是 先 知 ，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  

写 给 你 们 的 是 主 的 命 令 ” （林 前 十 四 3 7 ) 。

三、默示的性质和范围

对 于 圣 经 默 示 的 性 质 和 范 围 ，人 们 并 没 有 达 成 一 致 的 见 解 。为了正确理解它  

们 ，我 们 最 好 先 探 讨 过 去 被 人 持 守 的 一 些 最 重 要 的 观 点 。

1.默示的性质

在 处 理 默 示 的 性 质 时 ，我 们 首 先 要 处 理 两 种 错 误 的 观 点 ，它们 代 表 着 两 种 彼  

此 对 立 的 极 端 ，然 后 说 明 我 们 认 为 的 正 确 观 点 是 什 么 。

A . 机 械 默 示 论 。我 们 必 须 警 惕 一 种 相 当 普 遍 的 误 解 。经 常 有 人 声 称 ，仿佛逐  

字 默 示 （ verbal in sp iration) 必 然 是 机 械 式 的 默 示 （ m echanical in sp ira tio n) , 但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这 两 个 词 肯 定 不 是 同 义 词 ，因 为 它 们 指 向 默 示 工 作 的 不 同 层 面 ， 

一 个 表 明 默 示 的 范 围 ，另 一 个 指 向 默 示 的 性 质 。诚 然 ，机械默示在本 质 上 是 源 自  

逐 字 默 示 ，但 逐 字 默 示 不 一 定 是 机 械 式 的 。相 信 圣 灵 的 带 领 甚 至 延 展 到 用 词 的 选  

择，是 非 常 可 能 的 ，但 这 并 不 是 使 用 机 械 式 的 方 法 。根 据 机械默示论，神向次要作  

者 （a u c to r essecu n d a r ff) 口述书写的内容，后 者 仅 仅 是 抄 写 员 ，仅 仅 是 一 些 渠 道 ， 

圣 灵 的 话 借 此 涌 现 出 来 。它 暗 示 ：作 者 的 精 神 生 活 处 在 休 眠 的 状 态 中 ，没有为著作  

的 内 容 或 形 式 作 出 任 何 贡 献 ，甚 至 圣 经 的 行 文 风 格 也 是 源 自 圣 灵 。反 对 机 械 默 示  

的 人 非 常 不 公 平 地 、相 当 固 执 地 ，一 直 将 这 种 理 论 强 加 给 相 信 逐 字 默 示 的 人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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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后 者 一 再 否 认 这 种 观 点 。不得不 承 认 ，一些早期教父、改 教 家 和 十 七 世 纪 的 一  

些 路 德 宗 和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所 使 用 的 表 述 方 式 ，偶 尔 具 有 这 种 观 点 的 味 道 ；但 是 ， 

需 要 补 充 的 是 ，他 们 的 一 般 教 导 清 楚 地 表 明 ，他 们 并 没 有 将 圣 经 的 作 者 纯 粹 视 为  

被 动 的 工 具 ，而是将他们视 为 真 正 的 作 者 ，他们的理智是敏捷的、有 效 的 ，也将自  

己的个性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就 改 教 家 们 来 说 ，从 一 个 事 实 就 可 以 非 常 明 显 地  

看 出 这 一 点 ：许 多 不 相 信 真 正 的 默 示 论 的 人 ，竞 相 想 要 证 明 路 德 和 加 尔 文 并 未 持  

守 十 七 世 纪 流 行 的 严 格 的 默 示 论 。除 了 《瑞 士 公 认 信 条 》 （ 1675年 ），历史上的  

伟 大 信 条 都 没 有说明圣经默示的确切性质。 《瑞 士 公 认 信 条 》的说法与机械默示  

论 最 为 接 近 ，但 是 这 个 信 条 仅 仅 被 它 诞 生 之 地 瑞 士 的 少 数 几 个 州 所 认 可 ，但甚至  

那 里 的 第 二 代 人 都 不 接 受 这 一 信 条 。此 外 ，我 们 不 应 当 忽 略 一 个 事 实 ，即这个信  

条 实 际 上 是 在 回 应 、反 对 那 些 宽 松 的 默 示 观 ，也 就 是 邵 玛 学 派 的 卡 伯 鲁 斯  

( C appelns) 所 倡 议 的 。我 们 可 以 质 疑 ，是 否 曾 经 有 为 数 不 少 的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有  

意 识 地 采 用 过 机 械 默 示 观 ？但 是 ，在 我 们 的 《比利时信条》 中 根本找不到这种观  

点 ，它现在也肯定不是 改 革 宗 神 学 所 接 纳 的 教 义 。改 革 宗 神 学 如 今 普 遍 采 用 生 机  

默 示 观 。改 革 宗 神 学 不 相 信 ：圣 经 的 次 要 作 者 在 神 手 中 仅 仅 是 被 动 的 工 具 ，仅仅  

是 听 写 员 ，将 神 口 述 的 话 写 下 来 ；而 他 们 所 书 写 的 ，在 任 何 意 义 上 都 不 是 源 自 其  

自 身 的 意 识 ；他 们 的 行 文 风 格 也 仅 仅 是 圣 灵 的 行 文 风 格 。相 反 ，改 革 宗神学釆用  

的观点承认圣经作者是真实的作者，也 完 全 公 道地对待他们个人在书写作品的过  

程 中 作出的贡献。

B . 动 力 默 示 论 。如 果 我 们 一 方 面 盼 望 避 免 机 械 默 示 论 ，另 一 方 面 ，我们也  

同 样 盼 望 避 免 所 谓 的 “动力默示论 ” （ dynam ic insp iration) 。 “动 力 默 示 论 ”一 

词 ，有 时 被 用 来 描 述 我 们 所 说 的 “生机默示论 ” （ organic in sp ira tion) ，5 但 是 ， 

在这里是用 来 指 施 莱 马 赫 开 创 的 默 示 论 。这 种 理 论 拋 弃 了 一 个 观 念 ，即圣灵在圣  

经书卷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引导，而 以 作 者 的 一 般 灵 感 来 取 代 ，这实际上不过是相  

当 于 一 种 属 灵 光 照 ，与 一 般 基 督 徒 的 属 灵 光 照 只 有 程 度 上 的 不 同 。严 格 来 说 ，它 

剔 除 了 超 自 然 ，改 变 了 默 示 的 观 念 ，并 且 将 其 从 理 性 领 域 转 换 为 道 德 领 域 。新约  

圣 经 的 作 者 （旧约圣经的作者甚至没有被考虑在内）都 是 圣 人 ，他 们 在耶稣面前  

活动 、生 活 在 启 示 的 范 围 内 ，这 些 很 自 然 地 对 他 们 的 个 性 、思 想 和 言 谈 具 有 圣 化

例 如 ，Girardeau, Disciissf〇7is 〇/  TTieoZogicaZ Questiozis，p.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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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赖 德 （ G eroge T. L ad d) 说 ， “默 7K的一'般概念是，神圣的影响像一阵风  

或 某 种 其 他 的 液 体 流 进 人 的 灵 魂 ，使人的灵魂 产 生 改 变 。” 6 班 纳 曼 正 确 地 说 ，在 

施 莱 马 赫 的 神 学 中 ，默 示 被 视 为 “神 用 来 光 照 人 的 理 性 或 属 灵 意 识 的 自 然 代 理  

者 ，或 最 多 可 以 说 是 满 有 恩 典 的 代 理 者 ，好 叫 他 出 于 自 身 丰 富 的 理 性 和 感 觉 ，可 

以 将 自 身 的 宗 教 生 活 和 信 念 说 出 来 ，或 书 写 下 来 ”。7 这 种 观 点 是 纯 粹 主 观 的 ，使 

圣 经 成 为 纯 粹 是 人 的 作 品 ，并 且 允 许 神 的 话 有 出 错 的 可 能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  

“默示”，就 是 作 者 的 一 种 永 恒 的 特 质 ，这 种 特 质 也 自 然 会影响他们的著作，但绝  

不 会 是 圣 灵 超 自 然 的 运 行 ，使 圣 经 作 者 有 资 格 从 事 书 写 神 圣 启 示 的 具 体 任 务 。这 

种 灵 感 终 止 在 作 者 身 上 ，而 非 终 止 在 经 卷 上 。尽 管 它 顺 理 成 章 地 影 响 了 他 们 的 著  

作，但 是 它 并 非 在 同 等 程 度 上 影 响 它 们 。一方面，圣经包含至高的真理，另 一 方 面 ， 

圣 经 仍 然 是 不 完 美 的 ，是 可 能 有 误 的 。这 种 理 论 也 被 称 为 属 灵 洞 察 论 或 属 灵 直 觉  

论 ，这 肯 定 没 有 公 平 地 处 理 有 关 默 示 的 经 文 证 据 。它 剥 夺 了 圣 经 的 超 自 然 特 性 ， 

并 且 破 坏 了 圣 经 的 无 误 。

C •生 机 默 示 论 。 “生机默示 ” （ organic insp iration) —词 也 有 些 模 棱 两 可 ， 

因 为 它 有 时 被 用 来 指 我 们 一 般 所 讲 的 “动力默 示 ”。 “生 机 ”一词强调，神并非按  

照 机 械 式 的 方 法 使 用 圣 经 的 作 者 ，仿 佛 作 家 挥 舞 着 一 只 笔 ；祂没有把祂要他们写  

下 来 的 内 容 对 着 他 们 的 耳 朵 窃 窃 私 语 ，而 是 使 用 具 有 生 机 的 方 式 对 作 者 施 加 影  

响 ，这 种 方 式 与 作 者 内 在 的 法 则 相 符 合 。神 按 照 他 们 本 来 的 样 子 使 用 他 们 ，包括  

他 们 的 个 性 和 脾 气 ，他 们 的 恩 赐 和 天 赋 ，他 们 的 教 育 和 文 化 ，他 们 的 词 汇 、用语和  

行 文 风 格 。圣 灵 光 照 他 们 的 思 想 ，激 励 他 们 来 写 作 ，抑 制 罪 对 他 们 的 文 学 创 作 活  

动 的 影 响 ，以 具 有 生 机 的 方 式 ，引 导 他 们 选 择 词 汇 、表 达 自 己 的 思 想 。这种观点显  

然 与 圣 经 的 描 述 最 为 吻 合 。它 指 出 一 个 事 实 ：圣 经 的 作 者 并 不 是 被 动 的 ，而是主  

动 的 。在 一 些 案 例 中 ，他 们 在 写 作 之 前 ，甚 至 事 先 进 行 调 查 （路一 1〜 4 ) 。撒母耳  

记 、列 王 纪 、历 代 志 的 作 者 反 复 指 出 他 们 的 引 证 来 源 。先 知 的 信 息 一 般 由 当 时 的  

历 史 处 境 决 定 ，而 新 约 圣 经 书 信 也 具 有 某 种 应 景 性 （针 对 特 定 情 况 而 作 ）。诗篇  

的 作 者 经 常 歌 唱 自 己 的 经 历 ，包 括 犯 罪 和 得 赦 免 （诗 三 十 二 篇 和 五 十 一 篇 ）、周 

遭 的 危 险 和 恩 典 的 拯 救 （诗 四 十 八 篇 和 一 一 六 篇 ）的经历。每一位作者都有自己  

的 行 文 风 格 。除 了 诗 人 和 先 知 令 人 赞 叹 的 诗 歌 和 诗 意 的 语 言 ，我 们 也 看 到 历 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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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的 普 通 散 文 ；除了以赛 亚 纯 正 的 希 伯 来 文 ，还 有 但 以 理 那 种 具 有 亚 兰 文 色 彩 的  

希 伯 来 文 ；既 有 保 罗 辩 证 式 的 风 格 ，也 有 约 翰 简 朴 的 语 言 。作 者 将 个 人 的 特 征 和  

那 一 时 代 的 戳 记 印 在 他 们 的 文 学 作 品 上 。因 此 ，圣 经 本 身 见 证 了 一 个 事 实 ，即它 

并 非 源 自 机 械 式 的 默 示 。圣 灵 按 照 祂 自 己 原 本 塑 造 作 者 的 样 子 来 使 用 他 们 ，使他 

们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丝毫没有压抑他们的性格。圣 灵 使 他 们 能 以 胜 任 这 项 工 作 ， 

引 导 他 们 ，因此是按照具有生机的方式默示圣经。

2.默示的范围

在 历 史 的 进 程 中 ，人 们 不 仅 对 默 示 的 性 质 持 不 同 的 观 点 ，对 默 示 的 范 围 也 是  

一 样 。我 们 在 这 里 尤 其 要 探 讨 的 三 种 观 点 ，可 以 分 别 称 为 部 分 默 示 论 （ partial 

insp iration)、思 想 默 示 论 （ thought insp iration),和逐字默示论 （ verbal in sp ira tion)。

A . 部分默示论。在 十 八 世 纪 的 自 然 神 论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各种宽松的默  

示 论 被 广 泛 传 播 、在 神 学 界 备 受 欢 迎 ，甚 至 教 会 中 的 一 些 人 也 拥 护 这 种 观 点 。李 

克莱克原本是一 位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后 来 却 成 为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一 位 亚 米 念 派 教 授 ， 

他 否 认圣经中的许多历史片段是神所默示的，将 “使 徒 的 默 示 ”归结为一种属灵  

的 光 照 以 及 灵 魂 机 能 的 强 化 ，并 且 将 “先 知 的 默 示 ”局 限 在 先 知 领 受 启 示 的 时  

刻。从 他 那 时 代 起 ，这 种 观 点 在 一 些 神 学 家 当 中 已 经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现 象 了 ，他们 

至 少 在 某 种 意 义 上想要维护默示论，提到不同程度的默示。他 们 区 分 圣 经 的 “教 

义部分”和 “历 史 部 分 ”，认 为 前 者 包 含 必 要 真 理 ，是 作 者 借 着 启 示 而 熟 悉 的 真  

理 ，完 全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而后者包含非必要真理，是 作 者 在 启 示 之 外 所 获 知 的 ，只 

有 一 部 分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并 充 斥 着 词 不 达 意 和 谬 误 。然 而 ，也 有 一 些 神 学 家 更 彻  

底 地 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并 接 受 了 一 种 完 全 刨 除 了 超 自 然 因 素 的 部 分 默 示 论 。 

根 据 他 们 的 观 点 ，圣 经 作 者 仅 仅 享 有 某 种 特 殊 的 属 灵 光 照 和 引 导 ，这完全无法保  

证会避免各种历史性的、时间顺序的、考古学的、科学的谬误，仅仅使作 者 成 为 道  

德和属灵事物上的可靠见证。在 那 些 釆 用 部 分 默 示 论 的 人 当 中 ，尚未达成一致的  

观 点 。一 些 人 将 默 示限定于教义，另 一 些 人 将 默 示 限 定 于 新 约 圣 经 ，有一些人将  

默示限定于耶稣的话，还有一些人将默示仅仅限定于登山宝训。这 清 楚 地 说 明 了 ， 

这种理论纯 粹 是 主 观 的 ，缺乏任何客观依据。当人接受任何形式的部分默示论的  

那 一 刻 ，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整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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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圣 经 的 观 点 ，默 示 的 范 围 同 样 延 展 到 神 话 语 的 每 一 部 分 。律法书和历史  

书、诗 篇 和 先 知 书 、福 音 书 和 使 徒 书 信 ，都 是 在 圣 灵 的 引 导 下 写 成 的 ，因此在同等  

程 度 上 都 是 “这经 ” （ A Ypcccpii〔 M  grop/iS 〕）。诉 诸 于 圣 经 中 的 任 何 一 部 分 ，就 

是 在 诉 诸 于 神 的 话 ，因 此 也 是 诉 诸 于 神 自 己 。这 可 以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表 明 出 来 。保 

罗 书 信 被 放 置 在 和 旧 约 圣 经 著 作 同 等 的 地 位 上 ，耶稣和使徒都认为后者是神所默  

示 的 、是 具 有 权 威 的 （彼 后 三 15〜 1 6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新 约 圣 经 包 含 从 旧 约 圣  

经 二 十 五 卷 经 卷 中 引 述 的 内 容 ，其 中 一 些 是 历 史 性 的 书 卷 ，根 据 一 些 人 的 观 点 ， 

这 些 书 卷 如 果 有 受 到 默 示 的 话 ，也 是 最 少 受 到 默 示 的 。主自己和新约圣经作者显  

然 将 每 一 卷 书 都 视 为 “这经 ” （î ypcxcpVKWgrap/ ^〕）的一部分，并且赋予它们  

神 圣 前 权 威 。此外 ，圣 经 中 存 在 集 合 式 的 引 述 ，或一 连 串 的 引 述 ，也就是从好几卷  

书 卷 搜 集 而 来 的 引 述 ，都 以 同 等 的 权 威 被 提 出 来 ，以 证 明 同 一 种 观 点 （罗 三 10〜  

1 8 ;来 一 5 〜 1 3 ,二 12〜 1 3 ) 。圣 经 中 的 神 性 因 素 和 人 性 因 素 的 相 互 渗 透 ，是我们  

不 可 能 解 释 的 ，正 如 我 们 无 法 解 释 基 督 的 神 人 二 性 一 样 。圣 经将自己呈现为一个  

具 有 生 机 的 整 体 ，由 若 干 部 分 组 成 ，各 部 分 以 不 同 方 式 相 互 关 联 ，但 是 其 核 心 的 、 

主 导 的 、逐 步 展 开 的 思 想 是 一 致 的 ，也 就 是 神 寻 找 人 ，为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  

来，并 赋 予 他 们 永 恒 救 恩 的 福 分 。因此，我 们 不 应 当 问 神 的 话 在 哪 里 结 束 、人的话  

在 哪 里 开 始 ，也 不 应 当 问 人 的 话 在 哪 里 结 束 、神 的 话 在 哪 里 开 始 。正如我们不能  

问 灵 魂 和 身 体 的 分 界 线 在 哪 里 一 样 ，因 为 根 本 不 可 能 指 出 这 样 的 分 界 线 。圣经整  

体 ，既 是 神 的 话 ，又 是 人 的 话 。

B . 思 想 默 示 论 。一 些 人 愿 意 捍 卫 默 示 论 ，以 对 抗 全 盘 否 认 默 示 论 的 人 。他们  

认为 ，提 倡 默 示 论 教 义 的 人 ，应 当 缩 减 默 示 的 范 围 ，只 谈 论 思 想 的 默 示 ，而非话语  

的默示。他 们 说 ，圣 经 里 的 思 想 明 显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但 表 达 思 想 的 用 语 ，却是人类  

作 者 自 由 选 择 的 ，完 全 不 受 神 的 引 导 。他 们 认 为 这 种 方 式 满 足 了 圣 经 中 有 关 默 示  

论 的 教 导 的 要 求 ，同 时 也 解 释 了 圣 经 中 存 在 的 不 完 美 和 谬 误 。但 是 ，这种思想受  

默 示 、用 词 不 受 默 示 的 默 示 论 是 非 常 怪 异 的 ，实 际 上 是 难 以 想 像 的 。思想是由话  

语 所 阐 明 、所 表 达 的 。季 拉 杜 正 确 地 评 论 说 ： “正 确 的 思 想 不 可 能 与 语 言 分 离 。话 

语 既 是 思 想 的 主 观 工 具 ，又是 思 想 的 客 观 工 具 。当我们正确地、精 确 地 思 考 时 ，是 

用 语 言 来 思 考 。因 此 ，提 供 思 想 就 是 提 供 语 言 。” 8 而 欧 珥 博 士 本 人 更 愿 意 提 到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G ira r d e a u , D is c u s s io n  o f  T h e o lo g ic a l  Q u e s t io n s ,  p p . 3 2 4 f〇

182



第 4 章♦ 圣经的默示

“完全默示 ” （ plenary insp iration) ，而 非 逐 字 默 示 ，他认为后 者 表 达 了 一 种 真 实  

且 重 要 的 概 念 ，因 为 它 “反 对 一 种 理 论 ，那 种 理 论 说 ：启 示 和 默 示 仅 仅 关 乎 思 想  

和 观 念 ，而 表 达 这 些观念的用语，只 能 留 给 圣 经 作 者 自 身 的 能 力 。”此 外 ，他 说 ： 

“思 想 必 然 会 以 语 言 来 塑 造 ，并 且 表 达 出 来 。如 果 存 在 任 何 的 默 示 ，它必定会穿  

透 思 想 和 用 词 ，必 定 会 塑 造 其 表 达 方 式 ，并 且 使 语 言 成 为 传 达 思 想 之 活 生 生 的 工  

具。” 9 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指出的，圣经清楚地教导，它 的 用 词 乃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C . 逐字默示。一些人相信圣经中的每一部分都是神所默示的，却不愿意提到  

逐 字 默 示 （ verval insp iration) ，因 为 这 容 易 暗 示 出 一 种 机 械 式 的 观 念 ，仿佛次要  

作 者 写 圣 经 时完全是在将神口述的内容笔录下来。1(V 他 们 宁 可 使 用 “完全默示” 

一词。然而，另一些人完全拒绝逐字默示的观念，因 为 他 们 根 本 不 相 信 完 全 默 示 。 

因此，我们应当尤其关注圣经中有关这一点的资料。（1 ) 圣 经 提 到 逐 字 传 递 信 息 。 

摩西五经反复提到上主逐字传递信息。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主 对 摩 西 说 ”这一 

类 的 表 达 ，经 常 用 来 引 出 成 文 的 信 息 ，它 们 似 乎 具 有 公 式 套 语 的 效 力 （出 三 〜四  

章 ，六 1，七 1 , 八 1 , 十 1，十 二 1 ;利一 1，四 1，六 1、2 4 ,七 22、2 8 , 八 1，十一  1 ) 。 

耶和华当然不可能不用任何话语对摩西讲话。上主的话也以同样的方式反复临到  

约 书 亚 （书一 1，四 1，六 2 , 八 1 ) 。（2 ) 先 知 意 识 到 自 己 在 传 讲 耶 和 华 的 话 。先知 

意识到耶和华借着他们讲话的事实。以赛亚这样开始自己的预言： “天啊，要 听 ！ 

地 啊 ，侧 耳 而 听 ！因为耶和华说” （一2 ) ; 以赛亚和其他的 先 知 经 常 使 用 一 些 众  

所 周 知 的 先 知 套 语 ， “耶和华如此说”，和 “要听耶和 华 的 话 ”。耶 利 米 甚 至 说 ： 

“于 是 耶 和 华伸手按我的口，对 我 说 ： ‘看 哪 ，我 已 将 当 说 的 话 传 给 你 ’ ” （耶一

9 ) 。在 以 西 结 书 中 ，我 们 读 到 ： “人子 啊 ，你 往 以 色 列 家 那 里 去 ，将我的话对他  

们 说 … …。人 子 啊 ，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 心 里 领 会 ，耳 中 听 闻 。你往你本国被  

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 诉 他 们 这 是 耶 和 华 说 的 ” 

(结 三 4、10〜 1 1 ) 。没有必要过多地举例。（3 ) 使徒说旧约 圣 经 的 话 和 他 们 自 己  

的话是神的话。保罗明确地说，他所吩咐的，不 是 用 自 己 选 择 的 语 言 ，乃是用圣灵  

所 指 教 的 语 言 （林 前 二 1 3 ) ，并 宣 称 基 督 在 他 里 面 讲 话 （林 后 十 三 3 ) 。希伯来书  

引用了旧约圣经中的多处经文，不是将它们当作人类作者的话，而 是 当 作 神 的 话 ，

Orr，Rev. and Jnsp，p. 209〇 

参 Orr，KeveZaiton and Jnspiration,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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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者 圣 灵 的 话 （一 5起 ，二 11〜 1 3 ,三 7，四4、5、7 , 八 8 , 十 15〜 1 7 ) 。（4 ) 建立在  

一 句 话 之 上 的 一 些 论 据 。在 三 个 地 方 ，耶 稣 和 保 罗 将 整 个 论 据 建 立 在 旧 约 圣 经 所  

用 的 一 句 话 之 上 （约 十 3 5 ;太二十二 43 〜 4 5 ; 加 三 1 6 )。当 他 们 这 样 作 的 时 候 ，就 

是 在 清 楚 表 明 ，他 们 将 每 一 句 话 都 视 为 神 所 默 示 的 、无 误 的 ，读者也和他们有同  

样 的 信 念 。如 果 情 况 并 非 如 此 ，他 们 就 不 可 能 认 为 自 己 的 论 证 是 确 实 的 。

四、诋毁默示论的尝试

有 好 几 种 论 证 尝 试 要 诋 毁 默 示 论 ，或取消默示论。以 下 是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几 种 。

1.为默示论辩护的人是在作循环论证

当 我 们 从 圣 经 本 身 得 出 默 示 论 的 证 据 时 ，人 们 经 常 控 告 我 们 是 在 作 循 环 论  

证 。因 为 圣 经 是 真 理 ，所 以 我 们 接 受 圣 经 对 默 示 的 见 证 ，而 因 为 圣 经 是 神 所 默 示  

的，所 以 我 们 就 认 为 圣 经 是 真 理 。从 护 教 学 来 说 ，这 种 论 证 是 可 以 反 驳 的 ，也经常  

得 到 了 解 答 。为 了 辩 论 的 缘 故 ，可 以 从 一 个 假 设 开 始 ，即 圣 经 中 的 书 卷 纯 粹 是 人  

的作品，然而，作 为 人 亲 眼 所 见 、亲 耳 所 闻 的 产 物 ，且 是 出 于 髙 道 德 标 准 的 人 的 手 ， 

可 以 被 视 为 完 全 值 得 信 赖 的 。然后 ，我 们 可 以 证 明 ，根 据 这 些 书 卷 ，基督和使徒都  

对 旧 约 圣 经 的 默 示 抱 持 最 严 格 的 观 点 。从这种角度来看，很 有 可 能 得 出 一 个 结 论 ， 

即 旧 约 圣 经 必 须 有 类 似 新 约 圣 经 这 样 的 书 卷 作 为 补 充 。然 后 ，在这 个 基 础 上 我 们  

可 以 说 ，所 以 ，整 本 圣 经 应 当 被 视 为 神 所 默 示 的 一 本 书 。用 这 种 方 式 论 证 ，就避免  

了 循 环 论 证 。班 纳 曼 、帕顿、华腓 德 、范 乌 斯 特 兹 和 其 他 的 一 些 人 ，都遵循同样的  

论 证 方 式 。但 问 题 是 ，循 环 论 证 是 否 如 一 些 人 要 我 们 相 信 的 那 么 邪 恶 ？耶稣显然  

并 不 认 为 循 环 论 证 是 有 害 的 ：祂为自己作见证，宣 称 自 己 就 是 神 的 道 成 了 肉 身 时 ， 

犹 太 人 曾 提 出 类 似 的 异 议 （约 八 13起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人 们 经 常 按 照 这 种 循 环  

论 证 来 行 事 。如 果 他 们 坚 定 地 相 信 一 个 人 是 彻 底 可 靠 的 、值 得 信 赖 的 ，当有人控  

告 这 个 人 欺 骗 或 不 诚 实 时 ，人 们 会 毫 不 犹 豫 地 接 受 他 对 自 己 和 自 身 行 为 所 作 的 见  

证 。季 拉 杜 中 肯 地 评 论 说 ： “假 设 我 们 采 用 这 种 论 证 ：神 宣 称 祂 自 己 是 真 实 的 ；因 

此 神 是 真 实 的 。这 里 是 在 用 神 的 真 理 证 明 神 的 真 理 。这 岂 不 是 一 种 拙 劣 的 循 环 论  

证 吗 ？无 神 论 者 可 能 会 说 ：你 假 设 存 在 一 位 神 ，这位神就是真理。我们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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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圣经的默示

做 的 ，而 所 有 理 智 的 人 都 是 这 样 做 的 。” 1 1借 着 圣 灵 在 基 督 徒 心 中 所 作 的 见 证 ， 

基 督 徒 坚 定 地 相 信 神 一 切 的 启 示 都 是 真 实 的 ，因此，基 督 徒 理 所 当 然 地 接 受 圣 经  

对 它 自 己 的 见 证 。

2.耶稣并没有教导默示论

尽 管 现 代 自 由 派 学 者 普 遍 承 认 ，耶 稣 和 使 徒 将 旧 约 圣 经 视 为 神 默 示 的 圣 言 ， 

其 中 的 一 些 人 仍 然 否 认 默 示 的 教 义 ，他 们 诉 诸 于 耶 稣 的 言 论 ，来 反 对 使 徒 ，尤其  

是 保 罗 。他 们 说 ，使徒坚定地相信，旧约圣经的著作是借着默示写成的，但是耶稣  

并 不 接 受 这 种 观 点 。而 因 为 他 们 认 为 耶 稣 的 见 证 是 决 定 性 的 ，所以他们认为否认  

默 示 论 是 非 常 合 理 的 。但 是 他 们 的 基 本 假 设 与 圣 经 中 的 经 文 资 料 是 相 悖 的 ，而且  

脱 离 了 这 些 经 文 资 料 ，我 们 就 不 可 能 知 道 耶 稣 对 默 示 论 的 相 关 教 导 。这些经文资  

料 完 全 指 向 另 一 种 方 向 。耶 稣 正 面 陈 述 旧 约 圣 经 的 永 恒 意 义 、权威性和不可侵犯  

性 （太 五 17〜 1 8 , 二十四 3 5 ;路 十 六 1 7 ;约十 3 5 ) ，祂 引 用 旧 约 圣 经 ，将它视为满  

有权威的来源，以及祂反复使用旧约圣经，都 让 人 无 可 置 疑 地 确 信 ，耶稣和使徒都  

承 认 旧 约 圣 经 的 神 圣 权 威 。有 一 些 人 感 到 不 得 不 承 认 现 存 证 据 的 效 力 ，却不愿意  

得 出 这 个 必 然 的 结 论 ，遂 从 塞 勒 尔 古 老 的 “调和理论 ” （ accom odation th eo ry) 寻 

求 庇 护 。我 们 完 全 同 意 布 瑞 尔 （B urrell) 博 士的看法，他 说 ：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  

清 楚 的 ，当 耶 稣 提 到 圣 经 是 人 在 圣 灵 的 影 响 下 写 成 的 书 卷 ，祂就从类属上将圣经  

与 所 有 其 他 的 ‘文学’区分开来。在祂看来，作 者 的 灵 感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灵 感 ，因此 

产 生了一种独特的书卷。在耶稣的教导中，把圣经描述为唯 一 具 有 权 威 的 著 作 。” 

1 2此 外 ，我 们 应 当 谨 记 ，耶 稣 和 使 徒 之 间 的 对 立 区 分 ，仅 仅 是 敌 人 的 一 种 假 设 ， 

企图挑 拨 离 间 ，以前者来反对后者，那是绝对错误的，而 结 果 是 失 去 了 神 的 话 。除 

非 透 过 使 徒 的 见 证 ，我们不可能认识耶稣。那 些 诋 毁 使 徒 的 人 ，封住了自己的道  

路 ，再 也 没 有 办 法 发 现 耶 稣 的 教 导 。这 样 做 甚 至 是 在 抵 触 耶 稣 ，因为耶稣委任使  

徒 为 忠 心 的 见 证 人 ，并应许赐下圣灵，在 一 切 的 真 理 上 引 导 他 们 。

G ira rd e a u , D is c u s s io n  q f  TheoZogicaZ Q u e s t io n s，p. 2 9 7。

B u rre l l ,  T h e T e a c h in g  o f  J e su s  C o n c e r n in g  th e  S c r ip tu r e s ,  p . 1 3 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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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经中的一些现象与默示论相悖

在 历 史 鉴 别 学 （ h istorical cr itic ism ) 的 影 响 下 ，人们使用另一种方法来反驳  

默 示 论 。使 用 这 个 方 法 的 人 ，至 少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愿 意 承 认 圣 经 教 导 默 示 论 ，但 是 ， 

他 们 同 时 坚 持 说 ，只 有 考 虑 到 圣 经 中 的 一 些 独 特 现 象 —— 例 如 ：同 源 异 形  

( d o u b lets) 、错 误 、矛 盾 、错 误 的 引 用 ，等等—— 才 能 得 到 正 确 的 默 示 观 。只有这  

种 默 示 论 才 可 以 被 视 为 正 确 的 ，也 才 能 解 释 所 有 这 些 现 象 。釆取这种立场的人所  

给的理由，听 起 来 都 头 头 是 道 。他 们 不 想 要 一 种 从 外 面 强 加 在 圣 经 之 上 的 默 示 论 ， 

而 是 盼 望 建 立 在 对 事 实 的 归 纳 式 研 究 之 上 的 默 示 论 。但 是 ，无论这种说法多么貌  

似 有 理 ，它 并 不 符 合 真 实 情 况 。根 据 这 种 观 点 ，人 必 须 像 面 对 自 然 现 象 和 历 史 事  

实 一 样 ，面 对 圣 经 中 的 现 象 ，必 须 对 其 进 行 解 释 ，并 阐 明 这 些 现 象 的 真 正 意 义 。它 

忽 略 了 一 个 事 实 ，即 圣 经 中 包 含 了 关 于 它 本 身 的 非 常 清 楚 的 教 义 ，我们必须用孩  

子 般 的 信 心 接 受 来 。我 们 甚 至 不 能 引 用 圣 经 中 的 现 象 来 反 驳 圣 经 的 见 证 。这样作  

的 本 身 就 是 在 否 定 圣 经 的 权 威 ，实 际 上 是 采 用 理 性 主 义 的 立 场 。这 等人不是谦卑  

地 接 受 圣 经 的 见 证 ，相 反 ，他 使 自 己 凌 驾 于 圣 经 之 上 ，以自己 为 判 官 ，根据自己的  

科 学 洞 见 ，反 对 圣 经 的 见 证 。历 史 清 楚 地 教 导 ，历 史 鉴 别 法 并 没 有 得 出 人 们 普 遍  

接受的、持 久 的 结 论 。根 据 鉴 别 学 者 的 不 同 观 点 ，就有不同 的 描 述 ，因此无法得出  

令 人 满 意 的 圣 经 论 。我 们 已 经 非 常 明 显 地 看 见 ，这 种 方 法 导 致 各 种 不 同 的 圣 经 观 ， 

是 与 圣 经 自 身 的 教 导 完 全 相 悖 的 —— 名 副 其 实 的 、混 乱 的 巴 别 塔 。赖 德支持严谨  

的默示论，没 有 人 会 控 告 他 这 么 做 是 偏 见 。他 说 ，尽 管 “圣经是 神 的 话 ”这个古老  

观 念 已 经 遭 到 丢 弃 、被 人 视 为 站 不 住 脚 ，人 们 也 提 出 许 多 其 他 的 理 论 来 替 代 ，但 

是 没 有 一 种 新 理 论 能 够 在 一 般 基 督 徒 的 心 中 和 思 想 中 成 为 根 深 柢 固 的 信 念 。13

4. 默示论只适用于圣经原稿，因此就没有真正的实用价值

正 如 我 们 在 前 面 所 说 的 ，默 示 论 只 适 用 于 圣 经 的 原 稿 （圣 经 作 者 的 原 始 稿  

件 ），也 就 是 现 在 已 经 丢 失 了 的 底 本 。一 些 人 因 此 相 当 仓 促 地 得 出 结 论 说 ，默示  

的 问 题 仅 仅 具 有 纯 粹 的 学 术 特 性 ，而 没 有 任 何 的 实 际 意 义 。他 们 问 ，如果我们已  

经 丧 失 了 原 稿 ，现 在 只 拥 有 残 缺 的 抄 本 ，原 稿 的 默 示 对 我 们 还 有 什 么 价 值 呢 ？他 

们 常 常 给 人 一 种 印 象 ，即 这 会 使 圣 经 的 全 部 内 容 变 成 不 确 定 的 ，因此 ，根本没有

Ladd, W hat is the Bible, pp. 71 f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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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能 诉 诸 圣 经 ，将它当作神圣的、满 有 权 威 的 圣 言 。但 是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个  

问题。我 们 无 疑 会 期 待 ，为着将来世代的益处，如 此 谨 慎 引 导 圣 经 作 者 的 圣 灵 ，也 

必 将 护 卫 、看守祂的启示，以便实现启示的目的。因此，改革宗神学家也始终主张  

神 的 特 殊 护 理 ，保护看守圣经。既然有默示，就 自 然 会 有 保 存 。历史肯定证实了这  

种 观 点 ，尽管这种观点存在多种的变体。

如 果 我 们 记 得 ，存 在 新 约 圣 经 的 四 千 多 个 希 腊 文 抄 本 ，加 上 《武 加 大 译 本 》 

(V u lg a te) 的六千多个抄本，以 及 其 他 拉 丁 文 译 本 的 一 千 多 个 抄 本 ，我们就会明  

白，对 于 这 么 多 世 纪 的 世 界 来 说 ，圣 经 实 际 上 是 不 可 能 丢 失 的 ，正如许 多 教 父 的  

著 作 不 可 能 丢 失 一 样 。这 样 我 们 也 会 明 白 肯 扬 ( K en y o n) 的话，他是这方 面 的 杰  

出权威，他 说 ： “新约圣经抄本、新 约圣经的最早译本、教 会 的早期作者从新约圣  

经 中 的 引 述 ，加 起 来 的 数 目 是 如 此 巨 大 ，以 至 于 实 际 上 可 以 确 定 ，每一处有疑问  

的 经 文 的 正 确 读 法 ，都保 存 在 某 个 古 老 的 、权 威 的 资 料 中 。世 上 没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古 老 著 作 可 以 适 用 于 这 种 说 法 。” 1 4在 频 繁 的 抄 写 过 程 中 确 实 会 产 生 文 本 的 错  

误 ，现存异读的数目听起来甚至是相当巨大的。聂 索 （N e st le) 说 ：新约圣经中的  

文本错误有15〇,〇〇〇处，但 他 补 充 说 ，其 中 约 9 5 % 都 缺 乏 真 正 的 权 威 ，而在剩下  

的 7,500处中，9 5 % 都没有改变经文的含义。司 徒 华 （ M oses Stuart) 指 出 ，在现存  

的 所 有 异 ，9 5 % 的 异 没 有 太 大 的 意 义 ，这 些 问 题 仅 仅 像 英 语 拼 写 法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例 如 单 词 “honour” 应 当 怎 样 拼 写 呢 ？是 加 上 字 母 “u” 还 是 去 掉 字 母 “u” 

呢 ？根 据 聂 索 的 观 点 ，大概有 375处 异 响 经 文 的 含 义 ，但 是 甚 至 在 这 375处 中 ，有些  

也 无 关 紧 要 。尽 管 承 认 异 读 的 存 在 ，我 们 应 当 谨 记 司 徒 华 所 说 的 ： “一些异读改  

变了特定经 文 或 特 定 表 达 的 含 义 ，或 省 略 了 特 定 的 词 汇 或 短 语 ；但是如果我们整  

体 考 量 各 种 不 同 的 读 法 ，我 们 会 发 现 ，没 有 一 条 教 义 被 改 变 ，没有 一 条 诫 命 被 删  

去，没有一项重要事实被改变。” 1 5从这些异读的存在，我 们 无 法 得 出 “逐字默示  

论 并 没有实用价值”的结论；只能得出，在某 些 特 定 地 方 ，我们并不知道在那个读  

法所见到的是神的话。然而，重要的 是 ，撇 开 相 对 较 少 的 、无 关 紧 要 的 异 读 （这些  

是 很 明 显 的 ），我们拥有神逐字默示的圣言。因 此 ，我 们 维 护 逐 字 默 示 的 教 义 仍  

然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K e n y o n , O u r  B ib le  a n d  M a n u s c r ip ts ,  p . l l 〇 

弓I 用于  P a tto n , I n s p ir a t io n  o f  th e  S c r ip tu r e s ,  p . 1 1 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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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默示论的异议

针 对 默 示 论 ，人 们 提 出 了 若 干 异 议 ，尤 其 是 反 对 逐 字 默 示 的 教 义 。不 可 否 认 ， 

其 中 的 一 些 确 实 是 难 题 。我 们 不 应 当 忽 视 这 些 难 题 ，也 不 应 当 一 笑 置 之 。我们在  

这 里 虽 然 花 了 一 些 篇 幅 来 探 讨 ，但 这 些 难 题 应 当 得 到 更 多 的 关 注 ，更 仔 细 的 讨 论 。 

我 们 在 这 里 甚 至 无 法 对 每 一 种 异 议 的 讨 论 投 人 必 要 的 关 注 。这必须留给一些专门  

处 理 默 示 论 的 著 作 ，例 如 ，李 ， 《圣 经 的 默 示 》 （L ee， The JnspfratioTi 〇/ t/ie 

Scr冲 ure );班纳曼，《圣 经 的 默 示 》（Brannerman， TTie JnspiratioTi 〇/ t/ie ScrfQ>ures ); 

麦 敬 道 ， 《基 督 是 无 误 的 ，圣 经 是 真 实 的 ？》 （M cIntosh， Js C hristIn/aHib〖 e and is 

t h e所& k !Y ue? ) 。我 们 只 能 指 出 这 些 异 议 的 一 般 性 质 ，并给出解决问题的一般建  

议 。

1.异议的一般性质

一 些 异 议 是 来 自 将 进 化 论 的 哲 学 应 用 在 圣 经 书 卷 的 起 源 上 （这是与事实不符  

的 框 架 ），然 后 再 被 用 来 污 蔑 这 些 事 实 。这 种 异 议 是 否 有 效 力 ，完 全 取 决 于 它 采  

用 的 哲 学 是 真 理 还 是 谬 误 。其 他 的 一 些 异 议 是 源 自 圣 经 内 部 所 谓 的 不 一 致 ，例 如 ， 

列 王 纪 和 历 代 志 中 数 字 的 差 异 ，对 观 福 音 和 约 翰 福 音 对 耶 稣 公 开 侍 奉 的 记 录 的 差  

异 ，保 罗 书 信 和 雅 各 书 信 中 的 称 义 教 义 的 差 异 。还 有一些异议是源自新约圣经引  

述 旧 约 圣 经 的 方 式 。新 约 圣 经 并 非 总 是 从 希 伯 来 文 引 述 ，而 是 经 常 从 《七十士译  

本 》 引 述 ，而 且 并 非 总 是 一 字 不 差 地 引 述 。此 外 ，新 约 圣 经 作 者 对 引 述 经 文 的 解  

释 ，似 乎 并 不 符 合 该 段 经 文 在 旧 约 圣 经 文 本 中 的 含 义 。一 些 异议是源自圣经叙事  

与 世 俗 历 史 之 间 的 对 比 ，例 如 ，亚 述 王 撒 缦 以 色 （Shalm anezer) 占领撒玛利亚 ;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的 军 队 攻 打 耶 路 撒 冷 ，主 的 一 个 使 者 击 杀 了 十 八 万 五 千 个 亚 述  

人 ；以 斯 帖 被 提 升 到 王 后 的 位 置 上 ；路 加 福 音 第 二 章 提 到 的 人 口 注 册 。此 外 ，圣经  

中 的 神 迹 与 固 定 的 自 然 律 的 信 念 无 法 调 和 。这些神 迹 的 叙 事 被 简 单 地 宣 称 是 夸 大  

不 实 ，对 给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的 历 史 事 件 的 天 真 描 述 ，随 着 时 间 的 流 逝 ，这些描述  

在 轻 信 之 人 的 意 识 中 就 取 得 了 神 迹 的 规 模 。一 些异 议 是 源 自 用 道 德 标 准 判 断 圣 经  

中 的 命 令 和 实 际 做 法 。人 们 注 意 到 了 摩 西 律 法 中 的 “以眼还眼” U u s t a i io n f s ), 

以 色 列 人 当 中 流 行 的 一 夫 多 妻 制 ，士 师 记 最 后 几 章 的 道 德 腐 败 的 可 怕 场 景 ，大卫  

的 道 德 败 坏 ，所 罗 门 的 后 宫 ，等等。最后，文 本 鉴 别 学 也 提 出 了 异 议 。它 告 诉 我 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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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的 原 始 文 本 是 残 缺 不 全 的 ，译 本 是 有 缺 陷 的 。抄 本 中 出 现 各 种 各 样 的 异 读 ， 

这证明圣经原 稿 就 是 不 可 靠 的 ，译 本 也 并 非 总 是 正 确 呈 现 对 原 稿 的 理 解 。

Z 对这些异议的一般评价

我们首先要给出的一般评价是：尽 管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异议，必 须 考 虑 它 们 ， 

但 是 任 何 人 都 没 有 权 利 要 求 我 们 ，将 自 己 对 圣 经 默 示 的 信 心 ，建 立 在 能够破除一  

切 异 议 、解 决 它 们 所提出难题的能力之上。这些 异 议 并 不 足 以 构 成 丢 弃 默 示 论 的  

充 分 理 由 ，因为那是圣经清楚教导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创 造 和 护 理 的 教 义 、道成  

肉 身 的 教 义 ，这 些 教 义 也 都 面 对 许 多 难 题 ，但 这 并 不 能 使 任 何 人 合 理 地 拒 绝 圣 经  

对 相 关 真 理 的 清 楚 教 导 。许 多 科 学 教 导 同 样 面 临 并 呈 现 无 法 解 决 的 难 题 ，但并没  

有 因 此 被 算 为 不 是 科 学 。人 们 经 常 自 信 地 提 到 原 子 和 电 子 ，基 因 和 染 色 体 ，尽管  

这 些 仍 然 面 临 许 多 难 题 。我 们 应 当 时 常 将 华 腓 德 博 士 的 话 谨 记 在 心 ： “即只要确  

立 一 个 命 题 的 正 当 证 据 没 有 被 推 翻 ， 一 切 用 来 反 对 这 个 命 题 的 所 谓 异 议 ，就都脱  

离 了 反 对 这 个 命 题 真 理 的 异 议 范 畴 ，进 入 需 要 被 调 整 的 难 题 的 范 畴 ；这是一个确  

凿 无 疑 的逻辑法则。” 16

关于反对默示论的一般异议，我 们 应 当 谨 记 以 下 几 点 ：

A .  目前，人们对圣经和圣经的默示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在科学层面  

上 的 ，更 是在伦理层面上的。这 清 楚 显 明 了 天 然 人 的 内 心 对 超 自 然 事 物 的 厌 恶 。 

圣经要求 绝 对 的 顺 服 ，要 求 人 的 理 性 必 须 臣 服 于 圣 经 的 权 威 之 下 ，正是这个事实  

激起了人的反对。这种伦理冲突在人们对神迹、道成肉身、童 女 生 子 、基督的复活  

和其他的超自然事件的反对上，也 清 晰 可 见 。

B .  许多所谓的异议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仅仅是源自充满缺陷的假设。它们常  

常是源自我们的对手对圣经所采取的错误的科学态度。如果一 个 人 理 所 当 然 地 事  

先 认 为 圣 经 的 内 容 并 非 启 示 的 果 实 ，而 是 自 然 进 化 的 果 实 ，那 么 ，许 多事实和事  

件在圣经摆放它们的框架里似乎就会显得格格不人。如 此 ，从 以色列民族存在的  

一 开 始 ，摩 西 的 律 法就变成一个畸形的产物，而历代志也必须被视为不符合历史  

的。这样 ，尤其耶稣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再次说，如 果 一 切 历史事件都理所  

当 然 地 被 视 为 受 冷 酷 无 情 的 自 然 律 体 系 所 掌 控 ，把 超 自 然 因 素 排 除 在 外 ，那 么 ，

W a rfie ld , R eveZ a tion  a n d  I n s p i r a t io n ，p. 1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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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中 的 神 迹 就 自 然 没 有 存 在 的 余 地 。而 如 果 在 对 观 福 音 的 研 究 中 ，双重或三重  

来 源 论 被 视 为 理 所 当 然 的 ，这 些 来 源 被 当 作 真 理 的 标 准 ，大量的材料就自然会被  

搁 置 在 一 旁 。但 是 ，这 些 异 议 全 都 是 错 误 假 设 的 结 果 ，因此无需认真对待。

C.  若 干 异 议 都 被 夸 大 ，可能很容易被简化。人们有时仓促地假定圣经中存在  

差 异 和 矛 盾 ，但 是 仔 细 审 查 ，就 可 以 发 现 这 些 差 异 和 矛 盾 根 本 不 存 在 。约 书 亚 记 、 

士 师 记 和 撒 母 耳 记 中 所 谓 的 同 源 异 形 ，事 实 上 仅 仅 是 互 补 的 叙 事 ，是圣经引进的  

典 型 的 希 伯 来 文 风 格 。有 人 宣 称 约 翰 福 音 不 符 合 历 史 ，因 为 它对耶稣生平的描述  

与 对 观 福 音 不 同 。但 是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我 们 可 以 根 据 不 同 福 音 书 的 特 征 和 目 的  

解 释 这 些 差 异 。像 格 雷 局 里 的 《为 什 么 有 四 本 福 音 书 ？》 （G regory， W hy Four  

Go^p e k ? ) 就 清 楚 地 阐 明 了 这 一 点 。

D .  还 有 一 些 异 议 是 基 于 机 械 式 默 示 论 的 假 设 ，但 是 如 果 圣 经 是 神 具 有 生 机  

的 默 示 ，这 些 异 议 就 完 全 丧 失 了 效 力 。人 们 有 时 否 认 逐 字 默 示 ，因为圣经作者表  

明 ，他 们 的 文 学 著 作 是 基 于 事 先 的 调 查 研 究 ，因 为 作 者 的 个 性 也 清 楚 地 反 映 在 他  

们的著作中，或 者 是 因 为 行 文 风 格 和 用 语 之 间 存 在 明 显 的 差 异 。但 是 ，这些异议相  

当 显 然 都 是 针 对 机 械 默 示 论 。

E .  最 后 ，一 些 异 议 是 源 自 圣 经 中 反 映 出 来 的 低 劣 的 道 德 状 况 ，尤其是最早期  

的书卷里，从 一 些 重 要 的 圣 经 人 物 反 映 出 来 的 不 完 全 、欺 骗 、一夫多妻，甚至是不  

道 德 ，例 如 ，挪 亚 、亚 伯 拉 罕 、雅各、以利、大卫、所 罗门。但 是 ，圣 经 诚 实 地 描 绘  

这 些 圣 徒 生 活 的 时 代 和 他 们 的 生 活 ，这 很 难 构 成 反 对 默 示 论 的 异 议 。当然 ，如果  

圣 经 赞 成 这 些 状 况 或 行 为 ，或 者 宽 容 这 些 行 为 ，情 况 将 会 非 常 不 同 。但 事实上圣  

经 批 判 这 些 行 为 。

进深研究问题

什 么 是 有 别 于 逐 字 默 示 的 完 全 默 示 ？

圣 经 中 包 含 理 性 无 法 理 解 的 真 理 ，这 能 否 证 明 圣 经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默 示 论 与 进 化 的 圣 经 观 是 否 一 致 ？

如 果 并 非 整 本 圣 经 都 是 逐 字 默 示 的 ，我 们 该 如 何 判 断 哪 一 部 分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哪 

一 部 分 不 是 呢 ？

先 知 式 的 默 示 、抒 情 式 的 默 示 、智 慧 式 的 默 示 （ chokm atic in sp ira tion) 和使徒的  

默 示 之 间 有 何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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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圣经的默示

默 示 论 是 否 暗 示 着 福 音 书 的 着 者 记 录 了 耶 稣 的 原 话 （ip访 sfm a v e r b a) ?

圣经的人类作者有 时 从 成 文 资 料 中 获 取 素 材 ，这 是 否 与 默 示 论 相 符 ？

能否在否认默示论的同时，维 护 耶 稣 和 使 徒 的 真 实 性 ？

圣经作者 的 默 示 和 基 督 徒 的 一 般 光 照 有 何 不 同 ？与 伟 大 诗 人 的 灵 感 有 何 不 同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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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圣经的完美性

宗 教 改 革 很 自 然 地 将 “圣 经 论 ”摆在重要的地位上。在 中 世 纪 时 期 ，人们迷  

信 “使徒传统”，认为是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教会以口述形式浓缩、保 存 下 来 的 传  

统 。人 们 将 这 种 传 统 放 在 与 圣 经 同 等 地 位 上 ，将 其 视 为 神 学 知 识 的 权 威 来 源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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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际 上 传 统 的 权 威 常 常 超 越 圣 经 。使 徒 传 统 被 视 为 圣 经 权 威 的 必 要 依 据 ，是解释  

圣 经 必 不 可 少 的 指 南 。此 外 ，宣 称 自 己 为 无 误 的 罗 马 等 级 制 教 会 ，将自己放在髙  

于 圣 经 和 使 徒 传 统 的 地 位 上 。它 冒 充 为 唯 一 可 以 无 误 地 判 断 什 么 是 使 徒 传 统 、什 

么 不 是 使 徒 传 统 的 群 体 ，可 以 给 出 圣 经 的 无 误 解 释 。他 们 极 力 强 调 一 点 ，即圣经  

的 来 源 是 教 会 ，而 且 持 续 不 断 地 需 要 教 会 的 见 证 。改教家们清楚地看到罗马教会  

的 这 个 立 场 是 许 多 谬 误 的 丰 盛 来 源 ，因此，改教家 们 认 为 自 己 义 不 容 辞 地 必 须 呼  

吁 神 的 子 民 回 归 那 已 经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受 到 忽 视 的 圣 经 ，并 强 调 圣 经 “自身的可信  

性” （cm topfstici) 。为 了 弥 补 罗 马 的 错 误 ，改 教 家 们 认 为 有 必 要 发 展 “圣经的完  

美性 ” （ perfections o f Scripture) 的教义。改教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尚未包含这一  

教 义 的 系 统 描 述 ，但 他 们 的 继 承 者 们 做 到 了 这 一 点 。这 项 教 义 在 马 斯 库 勒  

( M u scu lu s) 、赞 裘 斯 （Z a n ch iu s) 、波拉努斯、云 纽 斯 （Junius) ，和其他一些人  

的 著 作 中 占 据 了 重 要 地 位 。我 们 要 简 短 地 讨 论 “圣 经 的 完 美 性 ”，以此结束我们  

对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的 研 究 。

1.圣经的神圣权威

在 理 性 主 义 的 冷 风 席 卷 欧 洲 ，致 使 信 仰 的 热 情 降 至 冰 点 之 前 ，圣经的神圣权  

威 是 被 人 们 普 遍 接 受 的 。这 意 味 着 ，在 宗 教 改 革 时 期 ，罗 马 教 会 以 及 与 它 断 绝 关  

系 的 教 会 ，都 将 神 圣 的 权 威 赋 予 圣 经 。尽 管 罗 马 天 主 教 和 更 正 教 有 共 同 的 权 威 法  

则 ，但 是 在 这 权 烕 的 性 质 上 ，两 者 无 法 保 持 完 全 一 致 的 观 点 。至于 权 威 立 足 在 怎  

样 的 根 基 上 ，两 者 的 观 点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差 异 。在 罗 马 教 会 这 方 面 ，它越来越否  

认 圣 经 “自 身 的 可 信 性 ” , 也 就 是 圣 经 本 身 固 有 的 权 威 。它 主 张 ， 

教 会 在 时 间 上 、在 逻 辑 上 都 先 于 圣 经 ，因此，教 会 的 存 在 并 非 源 自 圣 经 ，而是在它  

自 己 里 面 （ in i t s e l f) 、靠 它 自 己 （ by i t s e l f) 而 存 在 的 ，也 就 是 说 ，是 透 过 基 督 ， 

或 透 过 内 住 的 圣 灵 而 存 在 的 。相 反 ，圣 经 的 存 在 有 赖 于 教 会 ，如 今 也 要 靠 教 会 进  

一 步 承 认 、保 存 、解 释 、与 捍 卫 它 。没 有 教 会 就 没 有 圣 经 ，但 是 没 有 圣 经 ，仍然有  

教 会 。

与 罗 马 的 观 点 相 反 ，改 教 家 们 强 调 圣 经 “自身的可信性”，即圣经是神所默  

示 的 圣 言 ，本 身 就 具 有 权 威 。他 们 毫 不 犹 豫 地 将 极 其 重 要 的 意 义 赋 予 教 会 为 圣 经  

所 作 的 见 证 ，以 之 为 “可 信 的 动 因 ” （ m otivum credibiK tatis) , 却拒绝将教会的  

这 见 证 视 为 接 受 圣 经 的 终 极 基 础 。他 们 坚 决 主 张 ，人们应当为圣 经 自 身 的 缘 故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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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 它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言，所 以 带 着 神 圣 的 权 威 向 人 讲 话 。教 会 可 以 、也应  

当 按 照 圣 经 的 所 是 承 认 它 ，而 不 能 使 圣 经 成 为 它 所 是 的 。桑 威 尔 说 ，更正教的原  

则 是 “圣经中的真理借自身的光照证明它们是真实的”。17

然 而 ，在 更 正 教 的 圈 子 里 ，一 场 关 乎 圣 经 权 威 的 论 战 在 十 七 世 纪 兴 起 了 。尽 

管 整 本 圣 经 被 视 为 信 仰 和 实 践 的 唯 一 充 分 的 法 则 ，但 是 这 会 引 发 一 个 问 题 ：是不  

是 圣 经 的 每 一 部 分 都 应 当 被 视 为 具 有 权 烕 的 ？在 寻 找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时 ，显然有  

必 要 区 分 神 的 话 的 形 式 意 义 （ formal se n s e) 和 实 质 意 义 上 （ m aterial s e n s e ) ，也 

要 区 分 历 史 的 权 烕 （ai/ctoritas M storica) 和 规 范 的 权 威 （ au ctorftas n o rm a tiv a) 。 

圣 经 首 先 具 有 历 史 权 威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真实的、绝 对 可 靠 的 记 录 ，因此，圣 

经 所 包 含 的 一 切 内 容 都 有 资 格 被 我 们 凭 着 信 心 接 受 。除 此 之 外 ，圣经也具有规范  

性 的 意 义 ，作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因此，圣 经 有 权 向 人 要 求 绝 对 的 顺 服 。与之相  

连 的 一 个 难 题 产 生 了 ，我 们 赋 予 整本圣经的规范式价值，可以在 何 种 程 度 上 应 用  

在 圣 经 的 某 个 部 分 ？圣经的历史部分、摩西的律法、圣 经 中 引 进 的 说 话 者 的 言 论 ， 

对 我 们 是 否 具 有 规 范 式 的 重 要 意 义 ？可 喜 的 是 ，我 们 完 全 不 需 要 在 黑 暗 里 摸 索 ， 

因为圣经本身教导我们在这一点上进行区分。圣经并没有要求我们遵守圣经里包  

含的每一条命令。圣经否认了一些命令，并 要 我 们 注 意 到 另 一 些 命 令 具 有 暂 时 性 。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从 未 尝 试 制 订 严 格 的 规 则 ，来 在 这 件 事 上 约 束 我 们 。赫佩举了处理  

这件事的方 法 的 一 些 例 证 。1 8佛 依 狄 说 ：必 须 赋 予 ：（A ) 神 、（B ) 神 而 人 者 基 督 、 

(C) 天使这三者的话语和工作绝对的、规范性的意义。此外 ，他认为先知和使徒的  

话 也 是 规 范 性 的 ，因为他们是 公 众 的 教 师 ，以 口 述 和 书 写 的 方 式 来 造 就 教 会 。至 

于 先 知 和 使 徒 的 行 为 ，只有当它们被圣经认可时，佛依狄才赋予 它 们 规 范 式 的 权  

威。另 一 方 面 ，他 并 不 认 为 约 伯 所 有 的 话 都 有 规 范 性 ，约 伯 朋 友 的 话 也 不 是 规 范  

性的。其 他 人 则 明 确 地 将 鬼 魔 和 邪 恶 之 人 的 话 排 除 在 外 。佛 依 狄 相 信 ，旧约圣经  

的书卷和新约圣经的书卷都具有规范性。1 9葛 若 谐 （G rosh eid e) 要 我 们 注 意 ，必 

须 将 绝 对 的 、规 范 式 的 重 要 意 义 赋 予 神 明 显 要 赐 给 所 有 世 代 的 陈 述 或 命 令 ，或所 

有 具有伦理特性或教理特性的正面陈述；但是不能将这种权威赋予撒旦和邪恶之  

人 的 话 ，甚 至 不 能 赋 予 敬 虔 之 人 的 话 ，除 非 他 们 明 显 是 奉 神 的 名 讲 话 ，或者是作

T h o rn w e ll , CoZZecfive W aitings I，p. 4 9 。

H e p p e , D o g m a t i k  d e r  e v a n g e l i c h - r e f o r m i r t e n  K i r c h e ,  pp. 22  f f 〇 

V o e tiu s，C a te c / i i s a tie  I, pp. 71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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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一 些 与 道 德 律 完 全 吻 合 的 陈 述 ；也不能将这种权威赋予纯 粹 关 乎 日 常 生 活 事 务  

的 历 史 叙 事 。2()大 体 来 说 ，不 难 判 断 圣 经 中 的 哪 一 部 分 具 有 规 范 式 的 价 值 。然而  

在 一 些 情 况 下 ，作 出 判 断 是 非 常 困 难 的 。圣 经 里 对 原 始 读 者 明 显 具 有 规 范 式 意 义  

的 某 个 命 令 ，如 今 是 否 仍 然 对 我 们 具 有 规 范 式 的 重 要 意 义 ，并不是每次都有判断  

的 可 能 。整 体 上 ，我 们 应 当 谨 记 ，圣 经 并 不 完 全 是 一 部 法 典 （ a code of la w ) ，它 

更 关 注 原 则 的 灌 输 ，而 非 透 过 特 殊 的 命 令 管 制 人 的 生 活 。甚 至摩西的律法和作为  

神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百 姓 的 以 色 列 人 的 历 史 ，也 体 现 出 一 些 具 有 永 恒 有 效 性 的 原 则 。 

有 时 ，我 们 可 能 会 得 出 结 论 说 ，尽 管 有 一 些 律 法 不 能 按 照 它 们 被 赐 下 时 的 形 式 来  

应 用 ，然而，它 们 的 本 质 原 理 在 今 天 仍 然 是 有 效 的 。在 一 些 无 法 确 定 的 案 例 中 ，我 

们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必 须 以 圣 经 类 比 和 道 德 律 作 为 指 引 。

在 现 代 自 由 派 神 学 当 中 ，圣 经 规 范 性 的 重 要 意 义 已 经 所 剩 无 几 了 。施莱马赫  

完 全 否 认 旧 约 圣 经 的 规 范 特 性 ，仅 将 新 约 圣 经 视 为 教 会 的 尺 度 。他赋予新约圣经  

这 种 重 要 意 义 ，并 非 因 为 新 约 圣 经 是 超 自 然 默 示 ，因为施莱马赫 并 不 相 信 这 一 点 ， 

他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仅 仅 看 到 人 的 宗 教 经 历 的 记 录 。一 些 人 与 耶 稣 有 直 接 的 交 往 ，享 

有 特 殊 程 度 的 属 灵 光 照 。立 敕 尔 甚 至 没 有 赋 予 新 约 圣 经 规 范 性 的 重 要 意 义 ，他仅  

仅 将 新 约 圣 经 视 为 基 督 教 发 轫 时 期 的 珍 贵 历 史 记 录 ，而 不 是 信 仰 的 准 则 。他毫不  

客 气 地 拒 绝 一 切 与 自 身 理 论 体 系 的 假 设 不 相 符 的 要 素 ，也 拒 绝 一 切 对启示基督是  

神 国 度 的 真 正 创 始 者 、对他 所 认 为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没 有 真 实 价 值 的 要 素 。总 体 而 言 ， 

我 们 可 以 说 ，这 两 个 人 决 定 了 当 代 自 由 派 神 学 对 神 话 语 的 态 度 。奇 怪 的 是 ，当今  

一 些 强 烈 反 对 一 切 自 由 主 义 的 时 代 论 者 也 主 张 ，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说不具有规范  

性 的 意 义 。他 们 完 全 承 认 旧 约 圣 经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并 认 为 旧 约 圣 经 是 犹 太 人 的 规  

范 ，但 是 对 新 约 圣 经 的 信 徒 来 说 却 不 再 是 规 范 。在 这 一 点 上 ，库 克 （C o o k ) 表达  

得 非 常 清 楚 ，他 说 ： “整 本 旧 约 圣 经 中 ，没 有 一 句 话 可 以 被 当 成 基 督 徒 信 仰 和 实  

践 的 准 则 —— 没 有 任 何 一 条 命 令 对 基 督 徒 有 约 束 力 ，没 有 任 何 一 个 应 许 是 直 接 赐  

给 基 督 徒 的 ，除 非 是 通 过 象 征 和 预 言 的 教 导 而 包 括 在 救 赎 计 划 的 整 体 流 程 中 。” 21

Grosheide, Schri/tge艺 ag, p. 28。

Cook，God’s Book Speaking for Itself，p. 32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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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圣经的必要性

第4 章♦ 圣经的默示

因为罗马教 会 的 教 导 是 根 据 一 个 假 想 ，即 教 会 优 先 于 圣 经 ，它 就 不可能很好  

地承认 圣 经 的 绝 对 必 要 性 。教会，即从圣 灵 得 着 生 命 的 教 会 ，是 自 给 自 足 的 ，因此 

本 身 是 可 信 的 （ciutopi灯o s )。尽管教会需要传统，但 不 真 的 需 要 圣 经 ，无论作为准  

则 的 圣 经 多 么 有 用 。上主将祂的教义带给人。祂不是指引他 们 到 一 本 书 ，而是到使  

徒 和 教 会活泼的声音。祂对使徒说： “听从你们的，就 是 听 从 我 ”（编 按 ：路 十 16)。 

此 外 ，在 基 督 升 天 之 后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才 有 新 约 圣 经 第 一 卷 书 的 诞 生 ，在这  

一段时期里，自然不可能诉诸于新约圣经。根 据 罗 马 的 观 点 ，更 准 确 地 说 ，圣经需  

要 敎 会 ，远甚于教会需要圣经。然而，并 非 只 有 罗 马 天 主 教 才 否 认 圣 经 的 必 要 性 。 

甚至早期教会 的 一 些 神 秘 教 派 ，例 如 孟 他 努 派 和 “清 洁 派 ” （C athari) 也认为圣  

经 是 非 常 多 余 的 。宗 教 改 革 时 期 的 重 洗 派 和 日 内 瓦 的 放 纵 派 （L ib ertin es) 也持同  

样 的 观 点 。重 洗 派 尤 其 以 牺 牲 外 在 圣 言 为 代 价 ，高 举 内 在 的 圣 言 。他 们 并 未 将 圣  

经 视 为 真 正 的 神 的 话 ，仅将圣经视为一个见证，描 述 ，已 死 的 、彻 底 无 能 的 字 句 。 

根 据 他 们 的 看 法 ，圣 灵 在 神 的 百 姓 心 中 所 说 的 话 ，才 是 如 假 包 换 的 神 的 话 。施莱  

马 赫 也 教 导 ，圣 经 是 教 会 的 产 物 ，它 是 对 宗 教 生 活 至 高 的 、因此也是有权威的表  

述 。在 现 代 自 由 派 神 学 中 ，这 种 观 点 可 以 说 是 非 常 普 遍 ，因 为 自 由派神学是以基  

督 徒 意识为其来源，受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教导所塑造，甚 于 以 圣 经 —— 神 的 话 ——  

为来源。

当 改 教家们对抗罗马天主教和重洗派，捍 卫 圣 经 的 必 要 性 时 ，他们并没有否  

认教会在摩西时代以前已经存在了，也 没 有 否 认 新 约 圣 经 教会在新约圣经正典形  

成 之 前 已 经 存 在 很 久 了 。他 们 捍 卫 圣 经 是 绝 对 必 要 的 立 场 ，并不是说神不能借其  

他 的 方 式 使 人 得 知 救 恩 之 路 。他 们 认 为 圣 经 是 必 要 的 ，是 因 为 神 乐 意 使 “圣 道 ” 

成 为 教 会 的 种 子 。甚 至在摩西时代之前，未 成 文 的 圣 言 也 是 为 着 这 个 目 的 。新约  

圣经的形成离不开耶稣和使徒口述的圣言。只 要 救 赎 事 实 的 这 些 见 证 人 还 活 着 ， 

就 不 大 需 要 成 文 的 圣 言 ，但 是 当 见 证 人 逐 渐 凋 零 ，情 况 立 时 发 生 了 改 变 。神的启  

示的历史特性、救赎历史、救赎事实都是不可重复的，然 而 ，这些对接下来的所有  

世代而言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 此 有 必 要 将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书 写 下 来 。从这  

种角度来看，圣经总是必须的，直到时间的末了。在 这 种 意 义 上 ，改革宗神学常常  

捍 卫 圣 经 的 必 要 性 。甚至连巴特—— 他虽然并 不 认 可 改 革 宗 以 圣 经 为 神 无 误 的 圣  

言的 观 念 —— 也感到不得不去捍卫圣经作为神特殊启示的见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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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清晰性

根 据 罗 马 教 会 的 观 点 ，圣 经 是 晦 涩 难 懂 的 ，甚 至 在 信 仰 和 实 践 的 事 务 上 ，圣 

经 也 极 其 需 要 解 释 。圣 经 包 含 深 奥 的 奥 秘 ，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道成肉身的教  

义 和 其 他 的 教 义 ，圣 经 往 往 是 如 此 晦 涩 难 懂 ，因此很容易被误解。出 于 这 种 原 因 ， 

我 们 需 要 一 种 无 误 的 解 释 ，而 教 会 提 供 了 这 种 无 误 的 解 释 。彼 得 清 楚地指出圣经  

中 有 些 部 分 是 非 常 难 懂 的 ，多 个 世 纪 以 来 ，人 们 的 经 历 也 明 确 地 证 实 了 这 一 点 ， 

如 果 没 有 教 会 无 误 的 解 释 ，在 解 释 圣 经 上 ，就 不 可 能 实 现 我 们 所 盼 望 的 统 一 。与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立 场 相 反 ，改 教 家 们 强 调 圣 经 的 清 晰 性 。他们不 是 要 否 认 圣 经 中 有  

超:越人理性的奥秘，他:们欣然承认这 一 点 。他 们 也 不 是 说 圣 经 如 此 清 晰 ，以至于  

解 释 圣 经 的 人 大 可 免 除 细 致 严 谨 的 解 经 法 。事 实 上 ，他 们 投 入 到 解 经 学 的 努 力 ， 

远 超 过 罗 马 的 信 徒 。此 外 ，他 们 甚 至 不 是 说 ，圣 经 启 示 的 救 恩 之 路 是 如 此 清 晰 ，以 

至 于 任 何 人 ，无 论 他 有 没 有 蒙 圣 灵 光 照 ，无 论 他 对 救 恩 之 路 有 没 有 兴 趣 ，都可以  

轻 易 明 白 。他 们 的 论 点 只 是 说 ，救 恩 所 必 须 知 道 的 知 识 ，尽管并非在 圣 经 的 每 一  

页 都 同 等 清 晰 ，神 却 借 着 整 本 圣 经 ，使 用 这 样 一 种 简 单 易 懂 的 方 式 ，将得救之路  

传 递 给 人 ，以 至 于 每 一 个 热 切 寻 求 救 恩 的 人 ，在 圣 灵 的 引 导 下 ，透 过 阅 读 和 研 究  

圣 经 ，都 很 容 易 可 以 自 行 获 得 必 要 的 知 识 ，不 需 要 教 会 的 帮 助 和 引 导 ，也不需要  

借 助 于 神 父 。很 自 然 地 ，他 们 的 意 思 不 是 要 缩 减 教 会 在 宣 讲 圣 道 过 程 中 解 释 圣 经  

的 重 要 性 。他 们 指 出 ，圣 经 自 己 为 自 己 的 清 晰 性 作 见 证 ，圣 经 宣 称 自 己 是 信 徒 脚  

前 的 灯 、路 上 的 光 。先 知 和 使 徒 ，甚 至 耶 稣 自 己 的 信 息 ，也是针对神所有的百姓说  

的，他 们 并 没 有 将 信 徒 当 作 无 法 理 解 真 理 的 属 灵 侏 儒 。圣 经 甚至宣称信徒能够判  

断、能 够 理 解 （林 前 二 1 5 ,十 1 5 ;约 壹二 2 0 ) 。因 为 圣 经 的 清 晰 性 ，甚至可以 说 圣  

经 是 自 我 解 释 的 。当 改 教 家 们 论 及 信 仰 类 比 或 圣 经 类 比 的 解 释 （f/iterpretcitio 

secundum  a n a〖o g ia n i/id e i or S crfp tu rae) , 他 们 所 指 的 正 是 这 一 点 ，他们设立了  一 

条 重 要 的 原 则 ，就 是 以 经 解 经 （S crfp m ra S cH p m ra efn te fp res) 。他 们 并 不 认 为 教  

会 解 释 圣 经 的 特 殊 职 责 是 多 佘 的 ，而 是 明 确 地 认 可 教 会 在 这 方 面 的 职 责 。因此， 

他 们 也 提 到 教 会 的 教 义 权 威 （ p o testa s d o ctr in a e) 。

4 .圣经的充足性

罗 马 教 会 和 重 洗 派 都 不 认 为 圣 经 是 充 足 的 。后 者 对 圣 经 的 评 价 不 高 ，他们断  

言 内 在 之 光 和 各 种 特 殊 启 示 是 绝 对 必 须 的 。他 们 认 为 话 语 的 职 事 根 本 不 重 要 。他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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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圣经的默示

们 偏 爱 的 一 个 口 号 是 ： “字 句 是 叫 人 死 ，圣 灵 是 叫 人 活 ” （编 按 ：林 后 三 6， 《和 

合 本 》小 字 ）。从 中 世纪以来，罗 马 教 会 就 维 护 口 述 传 统 的 绝 对 必 要 性 ，将其视  

为 成 文 圣 言 的 补 充 。口述传统是什么，并 非 总 是 得 到 清 楚 的 界 定 。这个词本来涵  

盖 源 自 使 徒 的 口 头 教 导 和 习 俗 。但 是 ，因 为 教 会 距 离 使 徒 时 代 越 来 越 远 ，就越来  

越 难 以 判 断 ，哪 些 教 导 真 的 是 从 使 徒 那 里 传 承 下 来 的 。因 此 ，界 定 所 谓 的 使 徒 传  

统 的 典 型 特 征 就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列 仁 的 万 桑 订 下 的 一 个 原 则 ，就 是 尝 试 这 么 做 ， 

他 宣 称 ，如 果 某 件 事 情 总 是 在 各 处 一 直 被 所 有 的 人 相 信 的 （u& igue，sem per, etafc  

omnfZms, c r ed itu m est) , 它 就 可 以 被 称 为 “使徒所传的” （a p o sto lic) 。因此，真 

正的使徒传统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它被各个地方、每 一 个 时 代 的 整 个 教 会 相 信 。 

之后 所 有 的 罗 马 天 主 教 神 学 家 都 采 用 这 种 定 义 ，尽 管 在 实 践 过 程 中 做 了 修 改 。实 

际 上 很 难 判 断 一 项 真 理 是 否 总 是 被 人 们 相 信 ，因 此 这 个 问 题 逐 渐 呈 现 出 时 代 特  

性 ，也 就 是 ，这 样 的 真 理 是 否 在 特 定 时 期 被 人 们 普 遍 相 信 。真 理 的 悠 久 性 被 牺 牲  

掉 ，而被真理的普遍性所取代，实际 上 真 正 重 要 的 问 题 就 被 忽 视 了 。这 等 于 是 说 ， 

根 本 无 法 判 断 某 项 教 导 是 不 是 从 使 徒 传 承 下 来 的 。即便如此，还有另一个可怕的  

难题。谁 负 责 传 承 这 种 普 遍 真 理 呢 ？在 寻 找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时 ，一 般 相 信 ，一般教  

会 无 法 做 到 这 点 ，而 只 有 “教导的教会” （eccie^ a d o c e n s ) ，也就是教会会议中  

的主教才有办法传承使徒传统。这 至 今 仍 是 古 老 天 主 教 的 立 场 。但 即 使 是 这 种 立  

场 也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问题就来了，主 教 在 判 断 一 项 传 统 的 性 质 时 ，什 么时候是无  

误 的 呢 ？总 是 无 误 的 ，还 是 召 开 会 议 的 时 候 才 是 无 误 的 呢 ？如 果 他 们 只 有 在 聚 集  

在 一 起 时 才可以作出无误的判断，他 们 的 投 票 必 须 全 体 一 致 ，还是多数人的意见  

就 可 以 印 证 他 们 的 判 断 呢 ？如 果 多 数 人 的 意 见 足 以 印 证 他 们 的 判 断 ，多数人的数  

目 到 底 是 多 少 呢 ？多 一 票 是 否 就 足 够 呢 ？这 些 考 量 的 结 果 是 ：当 教 皇 “从 〔彼得  

的 〕圣座 ” （ ex cathedra) 讲 话 的 时 候 ，他在一切信仰和实践的事务上都是无误  

的。如 果 教 皇 现 在 宣 称 某 件 事 情 是 使 徒 的 传 统 ，并 且 将 这 件 事 情 确 定 下 来 ，这样  

的宣称就开始对教会具有约束力。

与 这 种 “圣 经 需 要 补 充 ” 的 立 场 相 反 ，改 教 家 们 捍 卫 圣 经 的 完 美 性  

(per/e c t io ) 或 充 足 性 （suj^ ic ien tia) ^这 个 教 义 的 意 思 不 是 说 ，先 知 、基督和使  

徒 所 讲 过 、写过的一切内容都被并入圣经了。圣 经 清 楚 地 证 明 情 况 并 非 如 此 （王 

上四 3 3 ;林前 五 9 ; 西四 1 6 ;帖后二 5 ) 。这 意 思 也 不 是 说 ，圣经已经以完成的形式  

来 呈 现 信 仰 的 所 有 条 款 。圣 经 并 没 有 包 含 教 理 ；这 些 教 理 只 能 通 过 反 思 的 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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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圣 经 中 引 申 出 来 。改 教 家 们 想 要 否 认 的 只 是 ，存 在 一 种 与 圣 经 并 列 的 、未成文  

的，与 圣 经 具 有 同 等 权 威 的 圣 言 ，因 此 对 人 的 良 心 具 有 同 样 约 束 力 。在釆取这种  

立 场 时 ，他 们 是 站 立 在 圣 经 的 基 础 之 上 。圣 经 中 每 一 部 后 续 书 卷 ，都与之前的书  

卷 密 切 相 连 （除 了 临 时 的 叙 事 ），并 建 立 在 之 前 书 卷 的 基 础 上 。诗篇和先知书预  

设 了 律 法 书 ，并 且 诉 诸 于 律 法 书 ，且 仅 仅 诉 诸 于 律 法 书 。新 约 圣 经 是 以 “旧约圣  

经 的 应 验 ”这 种 形 式 临 到 我 们 的 ，也 只 能 参 考 旧 约 圣 经 。在耶稣时代盛行的口述  

传 统 ，被 当 作 人 的 发 明 而 否 决 （太 五 21 〜 4 8 , 十五 4、9 ; 林 前 四 6 ) 。基督被当成  

神 启 示 的 巅 峰 ，至 高 的 、终 极 的 启 示 ，呈 现 在 我 们 面 前 （太十一 2 7 ;约一 1 8 , 十七 

4、6 ; 来一 1 ) 。我 们 只 能 从 圣 经 中 、从基督 和 使 徒 的 话 语 中 获 取 救 恩 之 路 的 知 识  

( 约十七 2 0 ;约 壹 一 3 ) 。改 教 家 们 确 实 承 认 基 督 教 传 统 ，但仅仅承认建立在圣经  

之 上 的 、源 自 圣 经 的 基 督 教 传 统 ，而 不 是 那 种 与 圣 经 具 有 同 等 权 威 、甚至高过圣  

经 权 威 的 传 统 。

进深研究问题

罗 马 天 主 教 如 何 捍 卫 与 圣 经 权 威 并 列 的 基 督 教 传 统 的 权 威 ？他 们 为 何 如 此 重 视  

使 徒 传 统 ？

有 人 将 圣 经 的 规 范 性 权 威 限 定 在 救 恩 论 的 相 关 教 导 方 面 ，这 是 否 正 确 ？

在 科 学 和 艺 术 的 事 务 上 ，圣 经 是 否 具 有 任 何 权 威 ？

圣 经 是 否 以 任 何 方 式 证 明 自 身 的 必 要 性 ？现 代 自 由 派 神 学 如 何 看 待 这 一 点 ？ 

圣 经 的 许 多 解 释 彼 此 冲 突 ，是 否 否 定 了 圣 经 的 清 晰 性 ？

犹 太 人 的 口 述 律 法 和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口 述 传 统 能 否 相 提 并 论 ？

神 秘 主 义 诉 诸 于 哥 林 多 后 书 三 章 6 节 ，以 此 驳 斥 圣经的充足性，这种做法是否站  

得 住 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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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拿

内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认 识 神 ”不 仅 预 设 神 已 经 启 示 了 祂 自 己 ，也预 设 人 有 接 受 或 支 取 启 示 的 能  

力 ，这 种 能 力 要 么 是 来 自 人 的 本 质 ，要 么 是 来 自 神 满 有 恩 典 的 更 新 工 作 。如果人  

不 具 有 认 识 神 的 能 力 ，即 使 神 的 启 示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人 仍 然 永 远 无 法 认 识 神 ，启 

示 也 无 法 对 人 的 生 命 造 成 影 响 。因此，所 有 的 知 识 ，也 包 括 一 切 的 科 学 ，都要求主  

体 和 客 体 之 间 有 某 种 的 相 应 之 处 。这意味着，除 了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也必须有  

“内 在 知识论原理”的 伴 随 。 “内在知识 论 原 理 ”使 人 能 够 识 别 并 支 取 神 的 特 殊  

启示。很 自 然 ，绝 对 唯 心 主 义 者 并 不 赞 同 这 种 立 场 ，因为根据他 们 的 观 点 ，知识不  

仅 要 求 主 体 和 客 体 之 间 有 相 应 之 处 ，更 需 要 两 者 是 等 同 的 。甚 至 转 折 点 神 学 也 感  

觉 不 得 不 使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来 描 述 这 件 事 情 。转 折 点 神 学 不 承 认 客 观 启 示 的 存 在 ； 

它 也 不 相 信 人 的 生 命 中 存 在 接 受 特 殊 启 示 的 接 触 点 。除非人通过信心而明白了启  

示 ，否 则 启 示 就 不 是 启 示 。但 这 信 心 并 不 是 人 心 里 对 客 观 存 在 之 启 示 的 持 久 接 受  

能力，而 是 每 当 神 启 示 祂 自 己 的 时 候 ，在启示里、伴随着启示 而 赐 下 的 。这 意 味 着 ， 

在 这 一 点 上 ，主 观 和 客 观 之 间 的 区 分 实 际 上 被 消 除 了 。然 而 ，改 革 宗 神学承认内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是 存 在 的 ，但 是 问 题 就 自 然 产 生 了 ：这 种 内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具 有 怎 样  

的 性 质 呢 ？在 历 史 的 进 程 中 ，人 们 曾 给 出 几 个 答 案 。人 通 过 哪 种 官 能 判 断 并 支 取  

神 的 启 示 呢 ？人 们 在 以 下 几 方 面 不 断 地 探 索 ：（A ) 人 的 悟 性 ，（B ) 思 辨 式 的 理 性 ， 

( C ) 敬 虔 感 ，（D ) 道 德 意 识 。我 们 会 依 序 考 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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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悟性

第 5 章♦ 内在知识论原理

一 些 人 试 图 在 笼 统 的 “人的悟性 ” （ human understanding) 里寻找内在知识  

论 原 理 ，有 别 于 较 具 体 的 所 谓 “思辨式的理性 ” （ speculative rea so n ) 。他们不断  

尝 试 要 将 真 理 建 立 在 历 史 拍 教 学 的 （historico-a p o lo g e tica l) 基 础 上 。

1.陈述此立场的历史

A . 宗教改革之前。有 鉴 于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启 示 不 是 为 了 助 长 人 的 骄 傲 ，而是为  

了使人 谦 卑 ，这 种 说 法 自 然 会 遭 到 大 量 的 反 对 ，因 此 也 需 要 不 断 地 为 之 辩 护 。甚 

至在使徒时代，这也是必须的，因此圣经本身也包含护教因素。在 第 二 世 纪 ，护教  

学 家 捍 卫 基 督 教 真 理 ，以 对 抗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并 阐 明 了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依 据 。他 

们 的 出 发 点 并 非 疑 惑 或 任 何 所 谓 的 中 立 地 带 ，而 是 不 可 动 摇 的 信 心 ，并使人注意  

到基督教的优越性，特殊启示中的救赎信息，圣经的古 老 和 统 一 、简 单 和 崇 高 、丰 

富 和 全 面 ，预 言 和 神 迹 ，教 会 的 见 证 和 福 音 的 祝 福 。这 些 论 据 反 复 出 现 在 教 父 反  

对诺斯底主义的著作中，以 及 后 期 的 神 学 中 ，尽 管 这 些 论 据 有 时 是 在 其 他 情 况 下  

得 到 处 理 ，也并非每次都呈现出相同的特征。

经 院 主 义 也 是 以 信 心 为 它 的 出 发 点 ，但 是 ，因为它试图将宗 教 真 理 改 变 为 理  

性 概 念 ，就 造 成 了 自 然 真 理和超自然真理之间的分割，而这对两者 来 说 都 是 不 利  

的。根据他们 的 观 点 ，前者可以被理性证实，而 后 者 只 能 被 当 作 权 威 接 受 。在前者  

中，获得科学的确定性是可能的，但是在后者当中，根 本 无 法 超 越 信 心 这 个 层 面 。 

下 面 是 他 们 一 般 遵 循 的 次 序 ，虽 然 存 在 若 干 变 化 ：首 先 ，他 们 试 图 借 合 理 的 论 据  

证 明 自 然 启 示 的 真 理 ；其 次 ，他 们 以 类 似 的 方 式 证 明 特 殊 启 示 的 可 能 性 、必要性  

和 真 实 性 ；最后，他们敦促理性，单纯以特殊启示的存在为根据，在信心中盲目地  

接受特殊启示的内容。这 种 被 援 引 用 来 相 信 特 殊 启 示 的 动 机 ，通 常 被 称 为 “可信  

的动因 ” （ m otiva credibiK tatis) 。* 这 个 论 证 ，即 “作为神的启示 的 圣 经 是 完 全  

立足于教会的见证”，是罗马天主教发展出来的，尤 其 是 在 宗 教 改 革 之 后 。然 而 ， 

尽 管 这 些 论 证 全 都 可 能 证 明 “接受圣经是神的话”的 合 理 性 ，它们却只能引发人  

的 信 心 （/ id e s/iu m a n a) ，而 无 法 产 生 神 圣 的 信 心 （/idescK vfna) 。甚至罗马天主  

教当中的一些人也非常乐意承认这一点，尽 管 他 们 整 体 上 非 常 重 视 护 教 学 。至于

编 按 ： “可 信 的 动 因 ” 是 指 接 受 神 启 示 的 理 性 根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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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如 何 获 取 神 启 示 的 知 识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一 般 描 述 如 下 ：（1 ) 超 自 然 启 示 是 建 立  

在 自 然 启 示 之 上 ，它只能不断地被逐步支取。（2 ) 人在自然状态中，借着各种证据， 

首 先 被 引 导 进 入 自 然 神 学 ，它 构 成 了 信 仰 的 序 言 （pream ble) 。到 这 个 阶 段 ，是甚  

至 科 学 也 可 以 作 到 的 ，因为证据是具有实证作用的。一般情况下，在 这 个 阶 段 ，我 

们 还 不 能 提 到 信 心 。（3 ) 达 到 这一点之后，现 在 就 借 着 “可信的动因” （教会是最  

重 要 的 动 因 ），看 见 并 承 认 神 启 示 的 可 靠 性 和 信 心 的 合 理 性 。（4 ) 当人被这样引  

导 到 人 的 信 心 （ / id e s h u m a n a) 之 后 ，注 入 的 恩 典 会 将 人 提 升 到 超 自 然 界 ，并借着  

善 行 预 备 人 ，使 人 能 以 面 见 神 。

B . 宗 教 改 革 之 后 。更 正 教 采取不同的立场，但不总是贯彻始终地坚持自己的  

立 场 。改 教 家 们 的 出 发 点 不 是 人 的 理 性 ，而 是 基 督 徒 的 信 心 ，强 调 这 偉 心 唯 独 建  

立 在 神 的 权 威 之 上 ，是 圣 灵 造 成 的 。更 正 教 神 学 家 们 并 非 总 是 忠 于 这 项 原 则 ，而 

是 经 常 转 向 自 然 神 学 的 教 导 ，也 转 向 启 示 真 理 的 历 史 证 据 。笛 卡 儿 以 “疑 惑 ”为 

自 己 的 出 发 点 ，在 笛 卡 儿 的 影 响 下 ，理 性 主 义 逐 渐 渗 入 教 会 ，历 史 护 教 学 方 法 也  

开始流行。它 在 超 自 然 主 义 里 显 然 被 摆 在 最 重 要 的 地 位 上 。使 用 这 种 方 法 的 目 的 ， 

是 为 了 证 明 神 已 经 以 一 种 超 自 然 的 方 式 启 示 祂 自 己 ，而 不 是 要 展 示 启 示 的 合 理  

性 。为 了 证 明 这 一 点 ，人 们 将 注 意 力 集 中 于 圣 经 中 的 神 迹 、预 言 的 应 验 （这些预  

言 通 常 具 有 非 常 特 殊 的 性 质 ）、圣 经 不 同 部 分 之 间 惊 人 的 一 致 性 、福音的道德影  

响，等 等 。目 的 是 为 了 借 着 这 类 理 智 的 探 讨 ，使 人 们 信 服 。不 可 否 认 的 是 ，遵循这  

个 方 法 的 一 些 人 ，其 本 意是好的。在 今 日的基督教护教学中，他们的一些著作甚至  

非 常 受 尊 重 ，尽 管 如 今 遵 循 的 方 法 、引用的论证都非常不同。然 而 ，这种方法必然  

会 导 致 理 性 主 义 。巴 特 勒 （B u tler) 甚 至 给 出 如 下 的 宣 判 ： “尽管自然宗教是基督  

教 的 根 基 和 重 要 部 分 ，它 绝 非 基 督 教 的 全 部 。” 1 理 性 被 赋 予 权 利 ，来检验并解释  

启 示 的 凭 据 ，因 此 ，被 放 在 高 于 圣 经 的 地 位 上 。有 鉴 于 此 ，从 神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这 

种 方 法 是 应 当 被 谴 责 的 。此 外 ，从 超 自 然 主 义 自 身 的 历 史 来 看 ，并 且 从 卢 梭  

( R o u ssea u) 和 莱 辛 、康 德 和 施 莱 马 赫 的 尖 锐 批 判 来 看 ，这 种 观 点 显 然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期 里 ，连 改 革 宗 作 者 都 继 续 将 自 然 神 学 说 成 基 础 神 学 ，但是  

在 许 多 改 革 宗 圈 子 里 ，这 种 观 点 现 在 已 经 被 完 全 丢 弃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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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对此立场的评估

第 5 章♦ 内在知识论原理

正 如 前 面 提 示 的 ，从 神 学 的 视 角 来 看 ，这 种 历 史 护 教 学 方 法 并 未 得 到 认 可 ， 

因 为 它 同 时 低 估了宗教真理和信仰。宗 教 真 理 不 像 某 种 科 学 定 律 ，信仰也不纯粹  

是 对 科 学 调 查 研 究 的 某 种 结 果 的 理 性 洞 见 。贝 利 要 我 们 注 意 一 个 事 实 ，即这这个  

理 性 方 法 在 今 日 是 值 得 怀 疑 的 。2 它 也 没 有 公 平 地 看 待 基 督 教 。神 的 话 预 先 假 设  

了天然人的黑暗和谬误，因此如 果 让 圣 经 本 身 伏 在 人 的 判 断 之 下 ，圣经就会与自  

己抵触。这 是 把 原 本 被 判 定 为 不 合 格 的 人 当 作 审 判 官 。最 后 ，这 种 方 法 根 本 无 法  

带 来 人 们 期 盼 的 结 果 。上 个 （十 九 ）世 纪 初 ，神 迹 和 预 言 可 以 被 当 作 证 据 ，但是  

今天神迹和预言本身也需要被证明。

然 而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护 教 学 本 身 没 有 任 何 真 实 的 价 值 。毫 无 疑 问 ，护教学在  

某 些 方 面 是 有 其 用 处 的 ，但 是 ，在 不 放 弃 其 神 学 特 性 的 情 况 下 ，护 教 学 不 能 走 在  

信 心 之 前 ，也 无 法 先 验 地 （ a 证明启示的真理。它 预 先 假设信徒的心里

已经以信心接受了真理。我 们 可 以 将 三 重 价 值 赋 予 护 教 学 ：（A ) 它 迫 使 神 学 对 其  

内容和根基作出解释，因此，促进了神学的自我意识。（B ) 它 使 基 督 徒 意 识 到 ，他 

不 必 为 敌 人 的 存 在 感 到 尴 尬 ，而 是 可 以 在 自 然 和 历 史 、科 学 和 艺 术 、每一个人的  

内心和良知中找到证据。（C) 尽 管 护 教 学 无 法 借 着 令 人无可辩驳的证据迫使人承  

认 真 理 ，护 教 学 可 能 像 话 语 的 职 事 一 样 ，使 人 对 真 理 产 生 深 刻 的 印 象 ，而这种印  

象是人无法轻易摆脱的。

然而，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护教学常常转向错误的方向，（A ) 护教学常常使  

自己与信仰分离，假设自己高于信心、先于神学，宣 称 自 己 拥 有 某 种 权 威 ，而实际  

上 它 并 不 拥 有 这 种 权 威 。（B) 它 以 某 种 方 式 将 信 心 和 知 识 分 离 ，使 宗 教 真 理 完 全  

或 部 分 地 立 足 在 纯 理 性 的 基 础 之 上 而 后 者 与 那 真 理 的 性 质 是 完 全 相 悖 的 。（C) 结 

果 是 ，它 培 养 出 了 对 科 学 劳 动 的 过 高 期 望 ，仿 佛 可 以 借 着 理 性 改 变 人 心 ，仿佛良  

好的推理可以培养出敬虔。

二、思辨式的理性

那 些 认 为 “思辨式的理性”是 识 别 、判 断 和 支 取 宗 教 真 理 的 官 能 的 人 ，和那  

些 将 这 些 功 能 笼 统 地 归 给 “人的悟性”的人，在 本 质 上 并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他们都

Baillie, O ur K now ledge o f  God, p. 12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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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人 的 理 性 当 作 真 理 的 仲 裁 者 、是 支 取 真 理 的 官 能 。两者都属于一般所知的理性  

主 义 的 大 范 畴 。而 巴 特 森 （P aterson) 说 ，理 性 主 义 的 基 本 假 设 之 一 是 ： “在探索  

和 支 取 宗 教 真 理 和 道 德 真 理 时 ，思 想 仅 限 于 使 用 其 自 然 的 能 力 。如果在这个过程  

的 任 一 阶 段 ，思 想 借 助 于 圣 灵 的 直 接 作 用 ，这 种 观 点 就 应 当 被 否 决 。结果是人无  

法 拥 有 真 理 ，因 为 那 是 超 越 理 性 认 知 和 理 解 的 。” 3 与此同时，那些推崇思辨式理  

性 的 人 ，提 出 了 一 种 远 比 粗 俗 的 理 性 主 义 更 深 人 、更 全 面 的 体 系 ，也就是沃尔芙  

式 （ W olffian ty p e) 的 理性主义。他们不仅使思辨式理 性 成 为 接 受 真 理 的 标 准 和  

必 要 机 能 ，甚 至 将 它 视 为 真 理 的 来 源 ，这 样 做 ，实际上是更有 效 地 与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观 念 分 道 扬 镳 。

1.陈述此立场的历史

由 自 然 神 论 和 沃 尔 芙 学 派 哲 学 所 代 表 的 十 八 世 纪 粗 俗 的 理 性 主 义 ，最后遭到  

了卢梭和莱辛、康 德 和 立 敕 尔 的 批 判 猛 攻 。它 所 建 立 起 的 肤 浅 架 构 也 完 全 坍 塌 了 。 

在 康 德 和 施 莱 马 赫 的 影 响 下 ，主 体 的 独 立 自 主 开 始 了 。这 种 反 应 起 初 如 此 强 烈 ， 

以 至 于 到 了 漠 视 客 观 世 界 的 地 步 。根 据 康 德 的 观 点 ，人 不 可 能 认 识 事 物 的 本 质  

( n o u m em i) ,只 能认识现象，这 些 甚 至 只 是 思 想 主 体 强 加 于 现 象 界 的 形 式 。因此， 

主 体 制 造 了 现 象 界 的 形 式 。费 希 特更进一步，否 认 与 主 体 有 别 的 客 观 世 界 的 存 在 。 

在 他 看 来 ，外 在 事 物 的 世 界 仅 仅 存 在 于 那 “太一的宇 宙 心 智 ” （ the one universal 

m in d) 中 ，只 是 这 个 思 想 的 产 物 。起 初 ，施 莱 马 赫 也 采 取 这 种 立 场 。然 而 ，随着时  

间 的 推 移 ，施 莱 马 赫 认 为 必 然 存 在 某 个 具 有 客 观 实 际 、因此也具有规范价值的事  

物 。这 种 考 虑 导 致 了 所 谓 的 复 辟 时 期 （restauration) , 人 们 试 图 转 回 到 客 观 世 界 ， 

尽 管 它 同 样 是 以 主 观 为 出 发 点 。黑 格 尔 是 这 一 趋 势 的 杰 出 代 表 。他将费希特主观  

的、伦 理 式 的 唯 心 主 义 提 升 为 客 观 的 、符 合 逻 辑 的 唯 心 主 义 ，将 “存有” （b e in g ) 

的 观 念 替 换 为 “变 化 ” （b eco m in g) 的 观 念 。在 他 的 思 想 体 系 中 ，整个世界都成  

为 一 个 进 程 ，是 逻 辑 观 念 的 一 个 发 展 ， 一 切 “存 有 ”都 被 简 单 地 描 述 为 “思 想 ”。 

在 这 个 演 化 过 程 中 ，宗教也有其地位。宗教也是纯思想或纯知识，也就是说，那 “绝 

对 者 ”关 于 自 身 所 拥 有 的 知 识 ，以 想 像 的 形 式 出 现 的 知 识 。它 被 包 裹 在 形 式 和 象  

征 ，或 图 像 式 的 描 述 之 中 ，只 有 思 辨 式 的 理 性 能 够 理 解 其 深 刻 含 义 。根据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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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内在知识论原理

的 观 点 ，哲 学 的 任 务 是 除 去 宗 教 教 理 的 历 史 形 式 （这 些 毕 竟 仅 仅 是 毫 无 价 值 的 外  

壳 ），去探寻并阐明其中的理念，这 才 是 珍 贵 的 、隐 秘 的 内 核 。因 此 ，基督教的伟  

大 真 理 ，例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代 赎 和 其 他 的 教 义 ，不仅成为哲学思辨的客  

体 ，通 过 它 们 的 本 质 和 理 想 形 式 ，确 实 成 为 这 种 思 辨 的 果 实 。脱 离 了 圣 经 和 所 有  

其 他 的 权 威 ，这 些 真 理 就 被 描 述 为 理 性 的 必 要 思 维 ，因 此 被 证 明 是 极 度 合 理 的 。 

宗 教 真 理 的 真 正 证 据 在 于 ，它 们 在 人 的 思 想 中 呈 现 为 必 要 思 维 。这与黑格尔的基  

本 原 理 相 符 合 ： “一切合理的都是真实的。”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具有逻辑必然  

性，并且被证明为整个真理体系的一个前后一致的部分，它 就 可 以 被 视 为 真 实 的 。 

因此，思维的逻辑必然性或一致性，就 成 为 宗 教 真 理 的 标 准 。道布 、马 海 尼 基 、史 

特 劳 斯 、瓦 特 基 （V atk e) 、魏 塞 （W e is s e) 、毕 德 曼 和 其 他 的 一 些 人 ，将这种方  

法 应 用 在 神 学 中 ，尽 管 在 程 度 上 不 尽 相 同 ，也 并 未 得 出 相 同 的 结 果 。现代神学之  

父 施 莱 马 赫 的 跟 从 者 们 也 非 常 喜 欢 这 种 观 点 ，他 和 黑 格 尔 一 样 ，也 从 主 观 出 发 ， 

尽 管 他 是 以感情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理性为出发点。

2.对此立场的评估

那些将 思 辨 式 的 理 性 视 为 宗 教 真 理 标 准 的 人 ，和 思 辨 法 是 分 不 开 的 ，他们用  

思 辨 法 来 支 取 、判断这个真理。这 种 方 法 无 疑 比 历 史 护 教 法 更 具 优 势 。超自然主  

义假装自己能够如此清楚地证明宗教教理，以 至 于 让 一 切 的 异 议 消 音 。它矢志要  

对真理作出明确、清晰的描述，使真理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但 是 ，它所作的鲜明区  

分导致了将真理和生命割裂的理智主义。思 辨 法 与 对 清 晰 度 的 要 求 分 道 扬 镳 ，承 

认 教 理 的 深 层 意 义 和 宗 教 中 的 神 秘 元 素 。此 外 ，它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宗教在人的  

生 命 中 占 据 独 特 的 位 置 ，因 此 在 人 的 本 性 中 必 定 存 在 一 种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官 能 。黑 

格 尔 认 为 它 是 思 辨 式 的 理 性 ，施 莱 马 赫 认 为 它 是 感 觉 。但 两 人 都 是 错 误 的 ，尽管  

他们都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即 他 们 都 强 调 宗 教 官 能 的 必 要 性 ，这对神学研究  

来说是最 重 要 的 ，因此有权利获得认可，值得我们感恩。

但 是 ，思辨法并没有在这种思维面前止步，那 就 是 ： “思 想 ”和 “存有 ”必定  

是 彼 此 对 应 的 ；它接 下 去 要 辨 明 这 两 者 。这 就 是 思 辨 哲 学 的 基 本 错 误 。最大的问  

题就是，我们是因为一个东西存在，所 以 才 思 想 它 ？还 是 我 们 必 须 思 考 一 个 东 西 ， 

所 以 它 才 会 存 在 ？思辨哲学认为 答 案 是 后 者 ，但 是 却 没 有 任 何 根 据 。黑格尔在这  

里作了一个不可能的跳跃。一件事 物 的 存 在 升 非 因 为 我 们 在 思 想 它 ，因为存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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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思 想 的 流 溢 ，而 是 基 于 一 种 大 能 的 行 动 。诚 然 ，神在永恒中思想事物，但是祂  

只 能 借 着 有 创 造 力 的 行 动 ，将 原 本 只 存 在 于 理 念 的 事 物 转 变 成 为 实 际 存 在 的 事  

物 。我 们 只 能 反 思 神 在 很 久 以 前 所 思 想 的 是 什 么 ，以 及 在 实 存 的 世 界 里 ，富有创  

意 地 带 进 我 们 意 识 里 的 是 什 么 。如 果 我 们 拒 绝 从 外 面 来 的 一 切 知 识 ，那么我们就  

只 剩 下 一 种 没 有 任 何 内 容 的 、模 糊 的 原 则 ，无 法 从 中 推 导 出 任 何 知 识 。尽管它自  

命 不 凡 ，表 面 上 也 带 着 善 意 ，然 而 思 辨 法 并 没 有 成 功 地 将 基 督 教 令 人 厌 恶 的 教 义  

转 变 为 一 种 普 世 真 理 的 哲 学 体 系 ，让 世 人 很 容 易 接 受 。对 灭 亡 的 人 而 言 ，十字架  

的 道 理 仍 然 是 愚 拙 的 。思 辨 法 脱 离 了 神 的 启 示 的 客 观 基 础 ，因此，不可能成功地  

构 建 一 种 真 正 的 神 学 体 系 。

三、敬虔感或宗教直觉

论 及 神 学 的 内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一 些 人 釆 取 第 三 种 立 场 ，认为获取和辨别宗教  

真 理 的 官 能 是 敬 虔 感 或 宗 教 直 觉 （in tu itio n) 。一 般 认 为 施 莱 马 赫 是 这 种 观 点 的  

创始者。这 种 对 神 学 知 识 的 内 在 或 主 观 法 则 的 观 念 ，有 一 点 与 黑 格 尔 的 观 念 相 同 ， 

即 没 有 预 先 假 设 神 学 的 内 容 是 得 自 启 示 。但 是 与 那 些 倡 导 思 辨 法 、实际上却将神  

学 转 换 为 哲 学 的 人 不 同 ，这 种 方 法 的 倡 导 者 倾 向 于 从 神 学 中 除 去 一 切 的 哲 学 。然 

而 ，他 们 也 像 思 辨 式 的 哲 学 家 和 神 学 家 一 样 ，未 能 区 分 宗 教 真 理 的 标 准 或 准 则 ， 

以 及 宗 教 真 理 的 来 源 。因 为 他 们 认 为 自 身 的 主 观 感 觉 就 是 这 真 理 的 来 源 ，对他们  

而 言 ，真 正 的 问 题 与 其 说 是 如 何 支 取 宗 教 真 理 ，不 如 说 在 于 如 何 评 估 宗 教 真 理 ， 

或 者 换 一 种 方 式 来 表 达 ，就 是 如 何 承 认 它 是 宗 教 真 理 。他 们 的 特 别 之 处 在 于 ，他 

们 试 图 以 宗 教 实 证 主 义 的 方 式 探 寻 宗 教 的 确 定 感 。敬 虔 感 是 宗 教 真 理 的 准 则 ，如 

何 进 行 验 证 呢 ？借 着 经 历 。

陈述此立场的历史

当 前 面 提 到 的 两 种 方 法 都 没 有 得 出 结 果 ，许多神学家就在 宗 教 经 历 中 寻 求 庇  

护 ，并 且 在 宗 教 经 历 里 寻 找 证 明 基 督 教 确 定 性 和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支 持 。尤其是在运  

用 这 种 方 法 的 过 程 中 ，可 以 感 受 到 施 莱 马 赫 的 影 响 。施 莱 马 赫 和 他 的 跟 从 者 们 有  

心 要 让 神 学 恢 复 到 受 人 敬 重 的 地 位 ，这 是 很 令 人 敬 佩 的 ，而他们想要 透 过 在 信 仰  

意 识 （ b eliev in g co n sc io u sn e ss) 上 站 稳 立 场 ，来 完 成 这 项 工 作 。是 什 么 刺 激 我 们  

接 受 基 督 教 真 理 呢 ？在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时 ，此 方 法 的 拥 护 者 并 非 诉 诸 于 历 史 证 据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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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内在知识论原理

理 性 证 据 ，也 没 有 诉 诸 于 圣 经 或 教 会 的 权 威 ，而 是 诉 诸 于 罪 人 心 中 的 得 救 经 历 施  

莱 马 赫 盼 望 神 学 家从特定教会的信仰告白中给出的材料为出发点，这 里 的 材 料 与  

其 说 是 指 教 会 信 经 中 制 订 的 教 义 ，不 如 说 是 指 活 泼 的 、有 效 的 信 仰 内 涵 ，也就是  

在教会的讲道和教导中听到的内容。然 后 这 些 教义和信仰内涵必须被追溯到它们  

的起源，它 们 并 非 源 自 圣 经 ，而 是 源 自 敬 虔 感 ，从 人 的 灵 魂 与 耶 稣 基 督 之 间 的 关  

系 所 引 发 的 敬 虔 感 。最 后 ，教 义 必 须 根 据 这 个 事 实 —— 即 它 们 是 敬 虔 感 独 特 的 映  

像—— 而以一种系统化的形式来复制。这意味着，教 义 是 源 自 敬 虔 感 或 宗 教 感 觉 ， 

也会 在 敬 虔 感 中 找 到 其 确 定 性 的 根 基 。只 有 根 据 这 种 感 觉 ，教 义 真 正 的 宗 教 特 性  

才 会 凸 显 出 来 。

符兰克是鄂兰根神学学派的杰出神学家之一，也是这种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拥  

护 者 之 一 。他 的 神 学 体 系 确 实 超 越 了 施 莱 马 赫 的 神 学 体 系 ，因为他并不是以一般  

的感觉状态为出发点，而是以重生的特殊经历为出发点。在 《基 督 徒 确 信 的 体 系 》 

(TTie System  〇/ the Christian C erta in ty) —书 中 ，他 试 图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是什么  

促使人依赖救恩的客观因素，例 如 ，神、基督、圣 经 和 其 他 的 一 些 事 物 ？是什么促  

使 人 接 受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他 的 回 答 是 ：这 并 非 取 决 于 历 史 或 理 性 证 据 ，也并非取  

决 于 圣 经 、教 会 或 传 统 的 权 威 ，而 是 单 单 取 决 于 重 生 的 经 历 。他 所 说 的 “基督徒  

的确信”，并不是得救的确据，而 是 对 真 理 的 真 实 性 的 确 据 。根 据 符 兰 克 的 观 点 ， 

基 督 徒 的 确 定 感 ，也 就 是 对 真 理 的 确 信 ，是 基 于 基 督 徒 的 生 命 ，也 就 是 信 徒 的 道  

德 经 历 和 属 灵 经 历 。基督徒 知 道 自 身 的 生 命 发 生 了 极 大 的 改 变 ，并 且 从 重 生 的 经  

历 中 推论出基督教真理的全部内容。这 种 真 理 围 绕 着 重 生 的 经 历 ，将 自 己 分 为 三  

组 。（A ) 直接牵涉到重生经历的真理，例 如 ，罪 、审 判 、将 来 的 完 全 这 些 事 实 （内 

蕴 和 核 心 的 真 理 h (B ) 然后是为了解释新状况而必须承认的真理，例 如 ，一个有  

位格的神、三一真神的存在、神 而 人 者 所 成 就 的 救 赎 等 真 理 （超 越 的 真 理 ）。（C ) 最 

后 ，这 些 又 直 接 引 向 一 些 媒 介 ，即 重 生 之 前 的 行 事 者 就 借 着 这 些 媒 介 而 运 作 ，例 

如，教会、神的话、圣礼、神迹、启 示 和 默 示 （超 出 己 身 之 外 的 〔transeun t〕真 理 ）。 

毫 无 疑 问 ，符 兰 克 的 这 个 回 答 包 含 了 一 项 重 要 的 真 理 ，因为重生确实是要看见神  

的 国 所 必 须 的 。但 是 ，他 阐 述 自 己 思 想 的 方 式 却 是 非 常 含 糊 的 ，这 可 能 是 他 主 观  

立 场 的 必 然 结 果 。他并没有贯彻始 终 地 发 展 出 一 套 思 想 ，而 是 不 断 地 将 “获取宗  

教真理的方式”与 “在这些事上获得确信的方式”混淆。因为他的著作命名为《基 

督 徒 确 信 的 体 系 》，可以预期，作 者 仅 仅 盼 望 证 明 信 徒 如 何 达 到 基 督 徒 的 确 定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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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他 本 来 应 该 将 自 己 的 工 作 限 定 在 阐 明 基 督 徒 确 信 的 起 源 和  

性 质 ，而 不 应 当 额 外 探 讨 宗 教 意 识 的 内 容 。这 样 ，他 就 无 法 给 出 一 个 与 这 个 确 定  

性 相 关 的 物 件 的 体 系 。然 而 ，当 他 从 重 生 的 经 历 引 申 宗 教 真 理 时 ，他所作的正是  

如 此 。

系统神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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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对此立场的评估

针 对 这 种 出 发 点 和 方 法 ，有 许 多 异 议 。（A ) 重 生 和 基 督 徒 所 有 其 他 的 经 历 ， 

总是与教会、圣 经 等 等 客 观 要 素 连 在 一 起 ，而 符 兰 克 却将这两者分开。（B ) 在他的  

第 二 本 书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体 系 》 （The System q f Christian TVut/i) 中，他自己将  

这 些 客 观 要 素 摆 在 重 要 的 地 位 ，承 认 它 们 的 优 先 性 。出 于 这 种 原 因 ，他应该 已 经  

在 整 个 体 系 里 维 护 这 种 优 先 次 序 。（C ) 他 按 照 这 种 方 法 ，从 基 督 教 的 确 定 性 中 获  

取 客 观 教 理 ，但 这 种 方 法 不 适 合 用 在 神 学 中 。因为这种方 法 是 从 思 辨 哲 学 借 用 来  

的，而 思 辨 哲 学 是 从 “逻 辑 连 贯 的 必 然 性 ”引 申 出 宗 教 真 理 。（D ) 这种方法与一  

切 的 宗 教 经 历 相 悖 。没 有 一 个 基 督 徒 曾 经 按 照 符 兰 克 描 述 的 方 式 获 得 客 观 真 理 的  

确 定 性 。几 乎 没 有 人 采 用 他 的 方 法 。甚至 在 那 些 采 用 这 种 观 点 的 修 正 版 本 的 人 当  

中，论 及 经 历 对 神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的 意 义 ，也 存 在 不 同 的 观 点 。应 用 这 种 方 法 会 伴  

随着三种危险。（A ) 它 容 易 使 人 陷 人 一 种 危 险 ，就 是 对 宗 教 经 历 形 成 错 误 的 观 念 ， 

期 望 从 它 身 上 获 得 它 无 法 提 供 的 观 念 。经历某些情感是可能的，例如，忏悔、恐惧、 

盼望，等等，但 人 们 不 可 能 经 历 历 史 事 实 。（B ) 它 使 未 受 教 育 的 基 督 徒 不 可 能 获 得  

关 于 基 督 教 历 史 事 实 的 知 识 和 确 定 性 ，因 为 这 些 只 能 透 过 精 心 的 推 理 过 程 ，从经  

历 中 推 断 得 出 。（C ) 它 很 容 易 剥 夺 历 史 性 的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真 实 意 义 ，而且情况会  

愈 演 愈 烈 。经 历 无 法 承 担 这 样 的 重 负 。不 能 以 经 历 为 最 终 的 依 据 来 建 立 基 督 教 真  

理 。意 识 到 这 一 点 之 后 ，为 了 排 除 重 负 ，很 容 易 导 致 从 信 仰 的 内 容 中 刨 除 一 切 历  

史 事 实 ，并 且 将 信 仰 的 内 容 局 限 于 宗 教 和 伦 理 经 验 。

四、道德意识

最 后 ，关 于 宗 教 真 理 的 标 准 ，关 于 我 们 认 识 并 承 认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方 式 ，还有  

另 一 种 观 点 ，这 种 观 点 与 前 一 种 观 点 类 似 ，但 是 也 与 前 一 种 观 点 有 所 不 同 ，前一 

种 观 点 诉 诸 于 感 情 ，而 此 观 点 强 调 宗 教 中 的 伦 理 要 素 。这 种 观 点 的 根 源 来 自 康 德  

的 道 德 主 义 ，在 立 敕 尔 和 他 的 跟 从 者 的 新 康 德 主 义 影 响 下 ，在 神 学 中 开 始 流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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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道 德 意 识 成 为 宗 教 真 理 的 真 正 判 官 。这 个 观 点 真 正 要 强 调 的 不 是 情 感 经 历 ， 

而 是 伦 理 的 自 我 维 持 （se lf-m aintenance) 。最 重 要 且 最 具 决 定 性 的 问 题 是 ，某种  

真 理 是 否 满 足 了 人 心 或 人 的 良 心 的 道 德 需 求 ，并 因 此 满 足 实 践 上 的 一 个 真 实 需  

要 。所 以 ，这 个 理 论 的 拥 护 者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就 被 称 为 “伦 理 一 心 理 学 方 法 ” 

( ethical-p sy ch o lo g ica l) 或 “伦理一实践法” （ethical-practica l) 。

1.陈述此立场的历史

如果前一种方法与施莱马赫有直接的关联，那么这种方法的主要支持则来自  

康德。对 它 的 拥 护 者 来 说 ，基 督 教 大 致 上 与 其 说 是 必 须 被 证 实 、被 接 受 为 真 的 教  

义，或需要 被 证 据 的 历 史 事 实 ，不 如 说 是 针 对 人 的 内 心 和 良 心 的 宗 教 权 势 和 道 德  

权势 。根 据 他 们 的 观 点 ，基 督 教 信 仰 不 可 能 毫 无 差 别 地 被 众 人 接 受 ，只有那些具  

有正确道德倾向、感到不满足、意识到善、渴 望 救 赎 等 等 的 人 ，才 能 接 受 。当基督  

教 信仰接触到这样的人，它 就 在 这 些 人 的 内 心 和 良 心 中 留 下 美 好 印 象 ，在没有任  

何 推理或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就 被 视 为 神 圣 的 真 理 。它 满 足 了 这 些 人 的 宗 教 需  

求，回应他们崇高的盼望，使他们与自己和解，为他们带来平安、安 慰 和 救 恩 ，因 

此显明自己是神的安慰和神的智慧。

这类论证并不是从康德开始的。特 土 良 已 经 诉 诸于灵魂不由自主地为基督所  

作 的 见 证 。护教学家 们 指 出 ，当 时 的 异 邦 宗 教 根 本 无 法 满 足 人 的 宗 教 需 求 ，也无  

法培养出真正的道德生活。苏 格 徒 让 我 们 注 意 到 神 的 启 示 的 道 德 影 响 ，以及它足  

以使人实现自己的天命。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神学家都试图指出基督教真理在  

个 人 和 民 族 的 理 性 、道德、社 会 和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运 行 和 影 响 ，以此 来 证 实 基 督 教  

真理。帕 斯 卡 （P asca l) 和魏内特尤其推崇这种方法，但 是 尚未将这种方法放在历  

史论证的对立面。帕斯卡甚至承认历史证据的重要价值，尽 管 他 并 没 有 将 历 史 证  

据 通 常 的 地 位 指 派 给 它 们 ；而 魏 内 特 也 没 有 藐 视 历 史 证 据 ，尽 管 他 认为历史证据  

次 于 道 德 证 据 和 宗 教 证 据 。在 之 后 的 若 干 年 里 ，阿 斯 蒂 （A s t ie ) 、普 瑞 桑 斯  

(Pressenc6 )、斯 科 里 坦 （Secretan)、狄 拉 邵 萨 伊 和 其 他 一 些 人 也 采 用 这 种 方 法 ， 

但他们普遍忽视历史证据，有时甚至藐视历史证据。

然而，康德的影响对这种方法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康德的观点， “理论理 性 ” 

(theoretica l reason) 必然会产生三种观念，也 就 是 ，神、自由、不 朽 。因此，这三  

者 仅 仅 是笼统的概念。然 而 ，它 并 没 有 向 我 们 保 证 存 在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实 体 ，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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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告 诉 我 们 这 些 实 体 的 性 质 。然 而 ，实 践 理 性 的 “定言令式”要 求 要有相应的实  

体 。这 清 楚 地 证 明 存 在 一 种 道 德 秩 序 ，也要求这种道德秩 序 最 终 必 将 战 胜 自 然 秩  

序。正 因 为 如 此 ，它 自 然 得 出 一 个 推 论 ，即人必定是自由的，必定存在道德可以真  

正 得 胜 的 将 来 生 活 ，因 此 必 定 存 在 一 位 至 髙 的 审 判 官 来 赏 善 罚 恶 。只有这种世界  

观 才是真实的—— 它 能 够 回 应 我 们 的 内 在 生 命 、满 足 我 们 的 道 德 需 求 。

当 思 辨 法 本 身 的 不 充 足 性 出 现 之 后 ，有 一 种 倾 向 是 要 转 回 到 康 德 的 思 想 。尤 

其 是 立 敕 尔 和 利 普 修 斯 ，在 神 学 中 重 新 引 入 康 德 主 义 ，尽管这些人在若干细节上  

与 康 德 的 观 点 不 同 。尤 其在立敕尔学派中，伦 理 一 心 理 学 方 法 被 摆 在 重 要 地 位 上 。 

这 一 学 派 将 基 督 教 视 为 一 种 历 史 现 象 ，尤 其 将 它 视 为 对人的内心和良心极其重要  

的 宗 教 权 势 和 伦 理 权 势 。立 敕 尔 尤 其 在 宗 教 中 找 到 两 种 要 素 ：一方面是依赖神的  

要 素 ；另 一 方 面 是 灵 性 自 由 或 高 于 自 然 的 要 素 ，而 按 照 立 敕 尔 的 评 估 ，后者是主  

要 的 要 素 。作 为 一 个 自 由 的 、有道德的存有，人 却 被 自 然 所 包 围 ，而且在许多方面  

又 依 赖 自 然 ，如 何 能 词 时 维 持 自 己 的 自 由 、又 超 越 自 然 呢 ？基 督 教 回 答 了 这 个 问  

题 ，其 答 案 是 ：人 可 以 透 过 在 基 督 里 与 神 交 通 、使神终极目标成为自己的终极目  

标一 - 也 就 是 说 ，在 为 神 而 活 、被 爱 所 驱 动 的 生活中寻求神的国—— 来 驾 驭 自 然 。 

在 基 督 教 的 这 个 实 践 能 力 中 ，立敕尔找到了证明神在基督里所启示的真理和基督  

教 真 理 的 证 据 。它 并 不 是 一 种 理 论 证 据 ，而是 一 种 实 践 证 据 。像 施 莱 马 赫 一 样 ，他 

也 从 神 学 中 剔 除 一 切 的 形 而 上 学 。理 论 证 据 适 用 于 科 学 ，但是 价 值 判 断 只 适 用 在  

宗 教 。然 而 ，事 实 上 ，他 们 两 人 都 没 有 成 功 地 排 除 哲 学 。此 外 ，凯夫坦是立敕尔最  

杰 出 的 追 随 者 之 一 ，也 是 他 最 能 干 的 追 随 者 之 一 ，他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即价值的判  

断 和 对 存 有 的 理 论 判 断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Z 对此立场的评估

比 起 历 史 法 和 思 辨 法 ，这 种 方 法 与 前 一 种 方 法 无 疑 更 为 可 取 。当前所考虑的  

方 法 并 非 仅 仅 将 宗 教 视 为 有 待 证 实 的 教 义 ，也并 非 将 宗 教 视 为 需 要 用 理 性 来 分 析  

的 信 仰 主 体 的 状 况 ，这 是 前 两 种 方 法 各 自 要 作 的 。这 种 方 法 将 基督教视为一种历  

史 性 的 客 观 能 力 ，回应人的道 德 需 要 ，并 从 中 寻 找 证 据 和 正 当 理 由 。尽 管 如 此 ，这 

种 方 法 仍 然 面 对 几 种 强 烈 的 异 议 。（A ) 如 果 一 种 宗 教 无 法 满 足 宗 教 和 伦 理 生 活 ， 

无 法 为 悲 伤 和 死 亡 提 供 安 慰 ，无 法 为 生 命 中 的 争 战 提 供 力 量 ，它 就 不 配 拥 有 宗 教  

之 名 ；然 而 ，基 督 教 做 到 了 这 一 点 ，这 事 实 不 能 成 为 其 真 实 性 的 绝 对 证 据 ，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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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宗 教 也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满 足 了 这 个 层 面 。（B) 使 基 督 教 真 理 取 决 于 价 值 判 断 ，是 

危险的。如果它只想要强调一个事实，即 教 理 必 须 总 是 具 有 宗 教 价 值 和 伦 理 价 值 ， 

或者理性的论证永远无法 给 我 们 关 于 宗 教 真 理 的 完 美 确 信 ，但 是 我 们 可 以 借 着 经  

历 教 理 所 表 达 出 来 的宗教价值来获得这种确定性，这 种 观 点 就 不 会 遭 到 强 烈 的 反  

对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主 观 的 评 价 会 预 先 假 设 宗 教 真 理 的 客 观 事 实 ，主 观 评 价 也 仅  

仅会被当作获 .取 关 于 那 事 实 的 确 信 的 途 径 。这 样 ，一件 事 物 的 价 值 就 不 能 被 描 述  

为 事 物 存 在 的 依 据 ，而 是 仅 仅 能 使 我 们 主 观 地 认 识 事 物 而 已 。然 而 ，在立敕尔的  

体 系 中 ，情 况 则 非 常 不 同 ，因 为价值判断与一切的形而上学是分离的。（C) 此 外 ， 

以 这 种 方 式 ，我 们 永 远 无 法 得 到 客 观 性 。在 基 督 教 信 仰 中 寻 求 满 足 的 需 要 ，基 本  

上 是 由 同 样 的 信 心 、借 着 侍 奉 的 工 作 而 创 造 出 来 的 。因 此 会 引 发 这 个 问 题 ：人生  

命 中 的 这 些 需 求 是 不 是 真 实 的 ？或 者 仅 仅 是 矫 揉 造 作 ，因 此 是 纯 粹 想 像 的 ？换句  

话 说 ，关 于 “基督教真理”的问题，仍然有 待 解 决 。

进深研究问题

属 人 的 信 心 （id e s /ium cm a) 和 属 神 的 信 心 （/id e s d iv fn a ) 之 间 有 何 不 同 ？

神 学 中 的 历 史 确 定 性 能 否 令 我 们 满 意 ？

该 如 何 解 释 从 历 史 护 教 学 方 法 向 思 辨 法 的 过 渡 ？

主观主义以人的理性或人的经历为基督教真理的来源，主 观主义可以与绝对确定  

性 兼 容 并 蓄 吗 ？

绝对唯心主义能否带 来 令 人 满 意 的 基 督 徒 确 信 ？

经 历 式 的 检 验 和 实 用 主 义 式 的 检 验 是 否 曾 经 被 应 用 在 圣 经 真 理 上 ？是 什 么 导 致  

这 两 种 检 验 在 今 天 如 此 流 行 ？

特 尔 慈 建 议 的 更 客 观 的 检 验 是 什 么 ？

我们该如何判断宗教的心理学进路，正如何顿的《以 心 理 学 进 路 研 究 神 学 》 (W a lter  

M . H orton， A Psyc/ioZogicaZ A pproach to TTieoZogy) — 书 所 描 述 的 ？

贝 利 在 《我 们 对 神 的 认 识 》 （B a illie ， Our Knowledge 〇/G o d) —书中采用的立场  

与施莱马赫 的 立 场 在 实 质 上 有 何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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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心是真正的内在原理

在 施 莱 马 赫 的 影 响 下 ，大 多 数 神 学 家 得 出 的 结 论 是 ：宗 教 是 人 生 命 中 的 一 种  

特 殊 现 象 ，只 能 按 照 与 其 性 质 相 符 的 方 式 来 理 解 。采 用 这 种 立 场 ，神学就是以信  

仰 主 体 为 出 发 点 ，但 是 不 能 单 单 因 为 这 个 理 由 就 被 控 告 为 主 观 主 义 。任何科学都  

没 有 釆 用 其 他 的 出 发 点 ，因 为 对 我 们 来 讲 ，客 观 世 界 仅 仅 是 在 我 们 意 识 中 映 射 的  

客 观 世 界 。因此，必 须 有 能 回 应 外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的 内 在 知 识 论 原 理 。此外，基督教  

神 学 从 一 开 始 就 以 信 仰 主 体 为 出 发 点 ，他们由信心所生，并 且 受 “以信求知 ” （ p er  

/id e m  ad in teH ectum ) 这 个 法 则 引 导 和 掌 控 。而 这 也 是 与 圣 经 完 全 吻 合 的 ，圣经不  

仅 提 到 神 的 外 在 启 示 ，也 提 到 圣 灵 的 内 在 光 照 。如 果 这 个 对 主 观 主 义 的 控 告 可 以  

用 任 何 程 度 的 合 理 性 来 反 对 这 个 出 发 点 ，这 个 控 告 就 同 样 适 合 用 来 反 对 一 切 科  

学、整 个 神 学 ，甚 至 圣 经 本 身 。然 而 ，只 有 当 获 取 对 某 种 事 物 的 知 识 绝 对 必 须 的 主  

观 状 况 成 为 那 知 识 的 来 源 ，这 种 控 告 才 是 有 根 据 的 。我 们 借 以 认 识 我 们 周 围 客 观  

世 界 的 官 能 ，并 不 是 那 个 世 界 的 来 源 。

系统神学导论

教理学基本原理

212



1. “内在知识论原理”这个名称

第 5 章♦ 内在知识论原理

在 圣 经 中 ，内在知识论原理通常被称作信心。圣 经 也 使 用 其 他 语 词 ，例 如 ，重 

生 （约三3 ; 林 前 二 I2、1 4 ) ，清 心 （太 五 8 ) ，热 爱 神 的 旨 意 （约 七 1 7 ) ，神的灵  

( 林 前 二 1 3 ) 。然 而 ，基 于 几 个 理 由 ，信 心 一 词 较 为 可 取 ：（A ) “信 心 ”一词在圣  

经 中 非 常 突 出 。（B ) 它 直 接 将 我 们 的 注 意 力 转 向 意 识 生 活 ，并 因 此 涉 及 到 承 认 一  

个 事 实 ，即人 是 以 自 己 的 意 识 为 媒 介 来 获 取 一 切 知 识 的 。（C) 它 比 其 他 任 何 名 称  

更好地表 明 了 宗 教 知 识 和 人 所 有 其 他 的 知 识 之 间 的 密 切 关 联 。总 的 来 说 ，我们可  

以说，我 们 获 取 宗 教 知 识 的 方 法 ，与 获 取 其 他 科 学 知 识 的 方 法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我 

们 应 当 谨 记 ，信 心 并 不 是 科 学 的 一 种 新 官 能 。人 有 时 会 说 相 信 和 认 识 是 对 立 的 ， 

但 是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他 们 使 用 “相 信 ”一词，以 暗示缺乏合理的证据。然 而 ， “信 

心”一词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它 经 常 用 来 指 基 于 直 观 的 、直 接 的 洞 见 的 正 面 知  

识 ，而 并 不 是 基 于 外 在 的 证 据 或 逻 辑 论 证 的 知 识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我 们 可 以 说 ，对 

于 一 切 的 科 学 ，信心都是必要的。直 觉 的 知 识 和 直 观 的 洞 见 在 人 的 生 活 中 占 据 重  

要地位。在我们努力的每一个领域、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它 都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Z 信心的知识具有的独特性质

我 们 不 能 因 为 一 般 知 识 和 宗 教 知 识 之 间 的 相 似 之 处 ，就 忽 视 两 者 之 间 的 差  

异。 “直 观 确 定 式 的 信 心 ”与 “宗 教 意 义 上 的 信 心 ”之 间 存 在 非 常 重 要 的 差 异 。 

在 基 督 教 里 ，信 心 具 有 独 特 的 意 义 ，正 如 我 们 接 下 来 要 指 出 的 。（A ) 在 新 约 圣 经  

中，信心是指 人 和 神 之 间 的 宗 教 关 系 ，它 不 仅 包 含 确 定 的 知 识 （也 就 是 得 到 保 证  

的 知 识 ），也包含对神的衷心信赖，对神的彻底降服，以 及 亲 自 支 取 福 音 的 应 许 。 

(B ) 尽管我们关于外部世界一 例如，感官的可靠性、思 维 法 则 的 切 合 性 ，等等——  

所 使 用 的 信 心 ，是 基 于 我 们 内 在 的 观 察 ，但 是 基 督 徒 的 信 心 却 是 针 对 不 可 见 的 、 

也 不 可 能 被 观 察 的 事 物 （来十一 1 ) 。（C) “宗教意义上的信心”与 “直观确定式  

的信心”的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前 者 是 基 于 他 人 的 洞 见 ，而 非 基 于 我 们 自 身 的 洞 见 。 

我们乃是借着先知和使徒的见证，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D ) 最 后 ， “基督  

徒的信心”与 “直观确定式的信心”的不同处也在于，前 者 并 不 是 从 人 的 本 性 中  

自发产生的。尽 管 信 心 完 全 是 人 的 信 心 ，它 甚 至 可 以 被 称 作 人 的 本 性 的 恢 复 ，但 

是 它 会 挑 起 天 然 人 的 骄 傲 、激 起 人 心 中 的 仇 恨 。神 不 只 是 信 心 的 客 体 ，更是信心  

的创始者。巴 特 和 卜 仁 纳甚至说神是信心的主体，而 非 人 是 信 心 的 主 体 。尽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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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也 提 到 信 心 是 人 对 神 的 启 示 的 回 应 ，但是他们实际上认为神是在人的信心里完  

成 启 示 的 。启 示 本 身 会 产 生 人 的 回 应 。只 要 它 没 有 做 到 这 一 点 ，就 不 会 有 启 示 。

根 据 圣 经 ，基 督 徒 的 信 心 本 身 就 带 着 确 定 性 。这并不是因为信心本身如此坚  

稳 、如 此 确 定 ，而 是 因 为 信 心 是 基 于 神 的 见 证 和 应 许 。它 使 人 确 凿 无 疑 地 拥 有 救  

恩 的 无 形 祝 福 ，甚 至 比 人 自 己 的 洞 见 或 科 学 证 据 证 明 的 事 实 更 加 确 定 。圣经将  

“确 定 性 ”描 述 为 信 心 的 特 征 之 一 。因此，除了科 学 的 确 定 性 之 外 ，我们也拥有信  

心 的 确 定 性 ，实 际 上 ，这 种 确 定 性 是 在 认 信 的 教 会 里 、通 过 其 殉 道 者 、坚定不移的  

认 信 者 所 证 实 的 ，并 且 理 论 上 是 透 过 基 督 教 神 学 所 宣 认 和 发 展 出 来 的 。这种确定  

性 是 不 可 动 摇 的 、不 能 被 破 坏 的 。但 是 这 种 信 心 不 一 定 牵 涉 到它所相 信 的 真 理 。 

主 观 的 确 定 性 和 客 观 真 理 之 间 仍 然 存 在 极 大 的 差 异 。在 这 方 面 ，所有的事情都取  

决 于 信 心 建 立 在 什 么 样 的 基 础 上 。

六、信心的根基

借 着 信 心 ，我 们 接 受 圣 经 所 包 含 的 神 的 见 证 。但是，现 在 问 题 产 生 了 ，我们如  

何 知 道 这 种 见 证 是 真 实 的 、因 此 是 完 全 可 靠 的 ？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是建立在怎  

样 的 基 础 上 ？或 者 ，这 样 讲 可 能 会 更 好 ：我 们 是 通 过 什 么 途 径 相 信 神 在 我 们 心 中  

作 成 的 、有 关 神 特 殊 启 示 的 真 理 ？在 回 答 这 些 问 题 时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指 向 圣 灵 的  

见 证 。在 这 段 结 束 的 篇 章 里 ，我 们 会 简 短 地 探 讨 这 个 话 题 。

1.教会中有关“圣灵的见证”的教义

不 得 不 承 认 ，从 基 督 教 最 初 的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人们援引来支持基督教真理的  

理 性 证 据 或 历 史 证 据 ，都 无 法 为 人 提 供 足 够 的 确 据 。尽 管 这 些 证 据 都 可 以 引 发  

“人 的 信 心 ” （iW e s /iumcmci) , 但 是 要 在 人 心 里 产 生 信 心 ，神的恩典仍然是绝对  

必 要 的 。内 在 恩 典 对 接 受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的 绝 对 必 要 性 ；奥古斯丁是第 一 个 清 楚 看  

见 并 且 教 导 这 一 点 的 教 父 。没 有 错 ，他 也 将 极 其 重 要 的 价 值 赋 予 作 为 可 信 动 因  

( m o tiv u m cred ib iK m tis) 的教会见证，但他并不认为 这 是 信 心 的 终 极 和 最 深 层 的  

根 基 。从 理 论 上 讲 ，连 罗 马 天 主 教 也 相 信 ，只 有 圣 灵 才 能 使 人 对 启 示 的 真 理 产 生  

绝 对 的 确 信 ；但 是 在 实 践 中 ，他 们 倾 向 于 用 教 会 的 见 证 代 替 圣 灵 的 见 证 。

改 教 家 们 有 意 识 地 、刻 意 地 将 圣 灵 的 见 证 放 在 最 重 要 的 地 位 上 。他们认为神  

启 示 之 真 理 的 确 定 性 是 源 自 圣 灵 在 信 徒 心 中 的 工 作 。改 教 家 们 采 取 反 对 罗 马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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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内在知识论原理

会 、反 对 重 洗 派 和 其 他 神 秘 主 义 的 立 场 ，因 为 前 者 过 度 强 调 教 会 的 见 证 ，而后者  

则 倾 向 于 将 圣 灵 的见证与圣经中所包含的外在见证分离。加 尔 文 是 第 一 个 对 “圣 

灵的见证”的教义作出详细解释的人。4 自从他那个时代以来，这项教义被路德宗  

神学家和改革宗神学家广泛接受。然而，近来，这 项 教 义 已 经 失 去 其 往 日 的 光 彩 。 

这 有 部 分 是 由 于 许 多 人 将 圣 灵 的 见 证 与 源 自 经 历 的 论 据 混 为 一 谈 ，今 天 ，这在许  

多 圈 子 里 也 是 相 当 普 遍 的 ；而有部分则是由于一些人对圣灵的见证采取神秘主义  

式 的 观 念 ，也 与 人 们 普 遍 对 超 自 然 反 感 有 关 。因 此 ，有 必 要 精 确 地 指 出 圣 灵 的 见  

证到 底 是 什 么 意 思 。

我 们 应 当 谨 记 ，这 里 用 “圣灵的 见 证 ”描 述 圣 灵 的 特 殊 工 作 ，它 并 不是独立  

的，而是与圣灵施作在基督里成就的救赎的整个工作有密切关联。圣 灵 更 新 罪 人 ， 

不仅更新人的存有，也更新人的意识。祂除去人悟性中的属灵昏暗，光 照 人 心 ，使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荣 耀 清 晰 可 见 。唯 独 因 着 圣 灵 的 特 殊 运 行 ，人 才 会 承 认 耶 稣 基 督 是  

主 （林 前 十 二 3 )。圣灵的工作使人能够接受神在基督里的启示、支 取 救 恩 的 祝 福 、 

获 得 信 心 的 确 据 。圣 灵 的 见 证 仅 仅 是 圣 灵 在 救 赎 领 域 的 一 般 工 作 的 一 种 特 殊 层  

面。为 此 ，两者是绝不能分离的。

2.对 “圣灵的见证”的错误观念

关 于 圣 灵 的 见 证 ，我们尤其应当防备两种错误看法。

A . 它带来新的启示。神秘主义将圣灵的见证视为一种内在的启示，其大意是  

说 ，圣经是神的圣言。这显然是史特劳斯所理解的观念，因 为 他 极 力 主 张 ，当更正  

教 接 受 “圣灵的见证 ” （ testim onium S p ir itu sS a n c ti) 的教义 时 ，他们实际上采用  

了神秘主义 的 原 则 。他 将 其 解 释 为 一 种 新 的 真 理 的 传 递 ，这 个 真 理 就 是 ：圣经确  

实是神的话。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他 的主张就是合理的，因 为 如 此 一 来 ，基督  

徒就确实借着圣灵的见证获得了新的启示，正如古 时 的 先 知 一 样 。这 样 ，这样，这 

启示当然需要被重新证实，如此永无止境地循环。这 种 对 “圣 灵 的 见 证 ”的观 念 ， 

使 我 们 对 “圣 经是神的话”的确信必须取决于这种新的启示，这自然否定了圣经  

“本身的可信性” （a u to p istia) 。老 派 的 更 正 教 神 学 家 从 来 没 有 这 种 “圣灵的见  

证”的观念。他们都强调圣经本身的可信性，并 强 烈 反 对 重 洗 派 人 士 的 神 秘 主 义 。

Calvin，Institutes, I.vii=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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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某 个 与 之 有 点 关 联 的 描 述 —— 即 我 们 必 须 领 受 圣 灵 的 见 证 ，将之视为圣灵在 ' 

信 徒 心 中 产 生 的 影 响 、对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的 盲 信 或 没 有 根 据 的 确 信 —— 对改教  

家 们 来 说 也 是 难 以 接 受 的 。信 心 是 基 于 见 证 的 确 信 ，如 果 缺 乏 合 理 的 证 据 ，信心  

就 无 法 产 生 。

B . 它 与 来 自 经 历 的 论 据 是 等 同 的 。人 们 经 常 把 圣 灵 的 见 证 和 经 历 的 见 证 混  

为 一 谈 ，这 是 不 应 该 的 。圣 灵 确 实 会 将 在 基 督 里 得 救 的 经 历 施 作 在 信 徒 的 心 中 ， 

这 个 经 历 不 能 脱 离 圣 经 来 解 释 ，而 是 透 过 神 的 话 这 个 工 具 来 解 释 的 ，因此 ，这含  

蓄 地 证 明 了 圣 经 具 有 神 圣 的 起 源 。这 是 从 我 们 视 为 神 圣 的 经 历 得 出 的 推 论 ：圣 

经 —— 这 经 历 是 借 着 圣 经 作 在 我 们 里 面 的 —— 是 神 默 示 的 圣 言 ；这 就 是 我 们 的 结  

论 。一 些 神 学 家 对 这 种 论 证 作 出 了 详 尽 的 阐 述 ，尽 管 不 是 以 相 同 前 形 式 呈 现 的 ， 

例 如 符 兰 克 ，寇 斯 特 林 （K o estlin ) 、伊 慕 斯 （Ih m els) 、史 特 恩 斯 （S te a m s) 和 

许 多 其 他 人 。这 种 论 证 本 身 是 完 全 合 理 的 ，也 不 乏 证 据 性 的 价 值 ，但 是 它 与 圣 灵  

的 见 证 非 常 不 同 。将 二 者 混 为 一 谈 的 人 并 没 有 正 确 区 分 信 心 的 “有效因 ” （ ccm w  

e//iCie n s) 和 信 心 的 “动因” （m o tiv e s) 。经 历 的 见 证 当 然 可 以 是 信 心 的 动 因 ，但 

是 同 样 理 所 当 然 地 ，它 也 不 是 信 心 的 起 源 ，因 为 它 预 先 假 设 了 信 心 的 存 在 。另一  

方 面 ，圣 灵 的 见 证 是 信 心 的 有 效 因 。如 果 没 有 圣 灵 的 见 证 ，信 心 的 所 有 动 因 根 本  

没 有 说 服 人 的 能 力 。此 外 ，经 历 对 圣 经 的 见 证 根 本 不 是 神 客 观 的 见 证 ，仅 仅 是 我  

们 自 己 内 心 对 圣 经 的 见 证 。最 后 ，它 的 特 性 在 于 仅 仅 是 一 个 推 论 ，或者甚至可以  

说 牵 涉 到 一 个 以 上 的 推 论 呢 ？因 为 它 从 某 种 经 历 得 出 结 论 说 ，圣经是这种经历的  

起 源 ；又 从 “这 经 历 是 以 神 启 示 的 圣 言 为 工 具 来 运 作 的 ”这 个 事 实 得 出 结 论 说 ， 

这 启 示 确 实 是 神 的 话 。因 此 ，它 并 没 有 圣 灵 的 直 接 见 证 的 特 征 。因 为经历的见证  

是 完 全 主 观 的 ，建 立 在 其 上 的 信 心 ，归 根 究 抵 仅 仅 是 建 立 在 灵 魂 的 内 在 经 历 之 上 ， 

而 非 建 立 在 神 话 语 的 客 观 见 证 之 上 ，毕 竟 后 者 才 是 基 督 教 一 切 确 信 的 基 础 。

3 _ 对 “圣灵的见证”的正确看法

加 尔 文 坚 决 拒 绝 将 圣 经 的 权 烕 建 立 在 教 会 的 见 证 之 上 ，他也拒绝一些其他的  

错 误 观 点 。他 最 后 说 ： “因此，我 们 要 以 如 下 为 不 变 的 真 理 ：所有 内 心 受 圣 灵 教 导  

的 人 ，必 定 绝 对 地 接 受 圣 经 ；圣 经 自 身 即 带 有 证 据 ，无 需 屈 尊 于 外 在 的 证 据 和 论  

证 ，而 是 借 由 圣 灵 的 见 证 使 我 们 完 全 相 信 。圣 经 自 身 的 庄 严 虽 然 足 以 让 我 们 崇 敬 ， 

但 除 非 圣 灵 在 我 们 心 中 印 证 ，它 并 不 能 真 正 感 动 我 们 。蒙 圣 灵 光 照 之 后 ，我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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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圣 经 是 来 自 神 ，就 不 再 是 凭 着 自 己 或 别 人 的 判 断 ，而 是 以 一 种 超 越 人 类 的 判 断  

的 方 式 ，完 全 确 信 圣 经 是 出 于 神 的 口 、借 着 人 的 传 讲 而 赐 予 我 们 的 ，好像亲眼看  

见 神 自 己 的 像 清 晰 可 见 地 印 在 上 面 一 样 。” 5 圣 灵 的 见 证 仅 仅 是 圣 灵 在 罪 人 心 中  

所 做 的 工 作 ，借 此 除 去 罪 的 盲 目 ，好 叫 先 前 盲 目 的 、无 法 看 到 神 话 语 的 崇 高 特 性  

的 罪 人 ，如 今 清 楚 地 看 见 、了 解 神 话 语 的 神 圣 性 质 的 标 记 ，并 领 受 有 关 圣 经 的 神  

圣 起 源 的 第 一 手 确 据 （ immediate certa in ty) 。正如一个有 眼 能 观 看 建 筑 物 的 华 美  

的人，在 凝 视 着 罗 马 圣 彼 得 教 堂 的 拱 顶 时 ，立 时 就 会 认 出它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的  

作 品 。当 信 徒 研 读 圣 经 时 ，同 样 立 时 从 中 发 现 神 的 印 记 。得 赎 的 灵 魂 看 见 神 是 圣  

经 的 作 者 ，并以孩童般的信心 ， 一 种 属 神 的 信 心 （卢d e s d iv im i)，倚 靠 圣 经 的 见 证 。 

这 种 信 心 的 典 型 标 记 是 ，它立足于神的见证之上，而 属 人 的 信 心 （ / id e s ftum an a) 

仅 仅 立 足 于 人 的 见 证 或 合 理 的 论 据 之 上 。当然，我 们 可 以 引 用 合 理 的 论 据 ，来支  

持 圣 经 的 神 圣 起 源 ，但 这 些 没 有 能 力 说 服 未 重 生 （u nrenew ed) 的人。基督徒相信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归 根 究 柢 是 基 于 神 亲 自 给 出 的 见 证 ，也就是神在祂话语中给出的  

相 关 见 证 ，借着神在罪人心中的见证，承 认 圣 言 是 神 圣 的 。因此，严 格 来 讲 ，与其  

说圣灵的见证是 信 心 的 终 极 根 据 ，不 如 说 它 是 信 心 的 媒 介 。只有圣经才是信心的  

最 终 根 基 ，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在 圣 经 的 见 证 下 ，神 加 在 信 徒 身 上 的 权 威 才 是 信  

心 的 最 终 根 基 。信 心 的 根 基 与 信 心 的 内 容 是 等 同 的 ，二 者 不 可 分 离 。但是圣灵的  

见 证 是 信 心 的 动 力 因 。我们相信圣经，并 不 是 因 为 有 圣 灵 的 见 证 ，而 是 透过圣灵  

的见证。

进深研究问题

“信心” 一词有多少种不同的含义？

洛 克 （L o ck e) 如 何 将 信 心 和 知 识 进 行 比 较 ？康 德 的 看 法 呢 ？

当 立 敕 尔 派 谈 到 “信心一知识”时 ，他 们 指 的 是 什 么 ？

信心关乎理性、或意 志 、或情感，还 是 与 三 者 同 时 相 关 ？

加 尔 文 是 如 何 表 达 “圣灵的见证”的 教 义 的 ？

“圣灵的一般见证 ” （ testimonium S p u r n s Scmcti g en era te) 和 “圣灵的特殊见  

证” ( testim onium  Spiritus S ancti s p e c ia le )  ZllXI^ { rT 1^ ?

Calvin, Institutes, I.vii.5 =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 义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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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灵 的 见 证 能 否 单 独 应 用 于 圣 经 的 不 同 片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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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岸言

我 的 《系统神学》再次印刷，序言可以非常简短。关于这部作品的性质，毋庸多 

言，因为它问世已经超过十五年，并且被广泛使用了。为着读者的亲切接纳它，为着 

许 多 书 评 家 的 赞 许 见 证 ，为着此书目前在美国的许多神学院和圣经学院用作教科  

书，甚至收到来自海外的请求，要我许可他们将此书译为其他语言，我满怀无尽的感  

激 。这些祝福远超我所求所想，为为此深深感谢神。愿一切尊荣都归给祂。如果本书  

可以继续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许多部门的祝福，只能令我越发认识袢丰盛的恩典。

密 西 根 ，大急流 

1 9 4 9年 八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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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第 1 章

神 的 存 在

一、神论在教理学里的地位

论教理神学或系统神学的作品一般都是从神论开始的。最普遍的看法一直认为  

这是最合乎逻辑的排列方式，至今还朝着同一个方向。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作品的基  

本原则似乎要求另一种排列方式，但实际的做法还是沿袭传统。倘若我们假设神学  

是有系统地认识神，而万物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那么，教理学从神论开始， 

就是顺理成章的。研究教理学应当从神论开始；我们不应该对此说法感到惊讶，反而 

应当预期，神论会由始至终贯穿系统神学的所有分支。事实上，这正是系统神学的工  

作 尽 管 只 有 神 论 是 直 接 研 究 神 ，而接下来的部分只是间接地研究神。我们是以两个  

“预设前提” （presuppositions) 来开始研究神学的，即 ：（1 ) 神 存 在 ；（2 ) 祂已经在 

祂的圣道中将自己启示出来。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才有可能研究神。我们可以转向祂  

的启示，以便学习祂关乎自己的启示，以及关乎祂与一切被造物之关系的启示。历史 

上曾经有人尝试将教理学的素材分类，以清楚证明，教 理 学 不 是 只 有 一 个 部 分 （神 

论 ）是 在 研 究 神 ，而是整个教理学都是对神的研究。这是借着应用三位一体的区分  

方法来完成的，并将教理学的主题按照三个大标题来编排 : （1 ) 圣父；（2 ) 圣子；（3 ) 圣 

灵。早期的一些系统神学著作采用了这种方法；而黑格尔让人重新喜爱这种方法，我 

们 仍 然 可 以 在 马 敦 生 的 《基督教教理学》（C hristianD ogm atics) 中看到这种区分方  

法。薄瑞肯瑞琪也作了类似的尝试，他把教理学的主题划分为：（1 ) 客观地研究关于  

神 的 知 识 ；（2 ) 主观地研究关于神的知识。但这些尝试都说不上很成功。

十 九 世 纪 以 前 ，一般的做法都是以神论来开始教理学的研究；但是这种情况在  

施莱马赫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他 尝 试 维 护 神 学 的 科 学 性 （编 按 ：即 系 统 性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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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了一种新的方法。他用人的宗教意识取代神的话，并以此作为神学的来源。相信  

圣经是神满有权威的启示，这样的信念遭到怀疑，而基于人的感觉和理性的洞见却  

成为宗教思想的标准。宗教逐渐取代神，成为神学的对象。人不再承认关于神的知识  

是在圣经里赐下的，反而夸口自己是寻求神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说到人找到神的  

事变得相当普遍，仿佛人曾经找到过祂一样；在 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发现都被冠以  

“启示”之名。神成了人三段论推理的最终成果，或是一系列推理的最后环节，或是 

人类思维结构的压顶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自然认为从神论开始研究教理学是  

不合适的。让人相当惊讶的是，虽然有这么多人抱持着主观主义，他们却仍旧沿袭传  

统的编排方式。

然而，一些神学家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就因此另辟蹊径。施莱马赫的教理学著  

作 ，致力于研究并分析人的宗教意识和其中隐含的教义。他没有环环相扣地处理神  

论，而是零零碎碎地，仅仅在书的末尾讨论了三位一体。他的出发点是人论，而不是  

神论。在这当中，一些中间神学家受施莱马赫影响到一个地步，直接以人论作为他们  

教理学论述的出发点。即使在今天，也偶尔可以看到这样的编排。你可以在柯提斯的  

《基督教信仰》（〇• A . Curtis，77ie 中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例

子。这本书以人论开始，而以神论结束。立敕尔派的神学似乎需要另一个出发点，因 

为他们认为，要寻找神的客观启示，不 是 从 圣 经 （神所默示的话语），而是要在神国  

的创始人基督身上去寻找 ;他们也认为，天国的观念是神学的核心与主导观念。然而，

立敕尔派的教理学家 ---例如，赫 尔 曼 （Herrmann)、黑林、和凯夫坦 ----则是按照一

贯的排列次序，至少在形式上如此。同时，有好几位神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探讨教理  

学本论时，一开始先谈论基督论或祂的救赎工作。史 特 朗 （T.B . Strong) 区分神学和  

基督教神学，把 后 者 定 义 为 “分析并表达耶稣基督的成了肉身”，并 以 “道成肉身” 

作 为 他 整 本 《神学手册》 的主导理念。

二、圣经为神的存在提供的证据

对我们来说，神的存在是神学最重要的预设前提。除非我们假设神存在，否则谈  

论 “认识神”便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神学的预设前提是非常明确的。这里的假设  

不仅仅是说存在某种事物、观念或理念、能力或是有目的的趋向，然 后 冠 之 以 “神” 

的名字，而是说有一位自存的、有自我意识的、有位格的存有，祂是万有的起源，超 

越一切被造物，却又同时临在于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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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假 设 是 否 合 理 ？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并不是说神的存在可以用逻辑来证明，以 

此 排 除 一 切 的 疑 惑 ；但它确实意味着，我 们 乃 是 借 着 信 心 接 受 “神的存在”这项真  

理 ，而此信心是基于可靠的资料的。尽 管 改 革 宗 神 学 将 “神存在”视为完全合理的  

假 设 ，但 这 并 不 是 宣 称 ，我 们 有 能 力 通 过 理 性 的 论 证 来 证 明 。亚 伯 拉 罕 * 凯波尔  

( K uyper) 博士如此评价这种尝试： “尝试证明神存在，要么是没有用的，要么是失  

败的。除非寻找神的人相信神存在，并且赏赐那些寻求祂的人，否则这种尝试就是没  

有用的。而尝试用理性的论据，强 迫 一 个 本 来 没 有 这 种 信 心 的 人 承  

认神在逻辑上是存在的，也是注定失败的。” 1

基 督 徒 乃 是 借 着 信 心 接 受 “神存在”这 项 真 理 。但这种信心并不是盲目的，而 

是基于证据，这证据主要源自圣经—— 神默示的话语，其次是神在自然界中的一般启  

示。圣 经 所 给 出 的 “神存在”的证据，不是以直接了当的宣告临到我们的，更不是以  

逻辑论证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圣经并没有明确宣告神存在。最接近宣告的，可能 

是 希 伯 来 书 十 一 章 6 节 ：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 

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圣经开篇的陈述，已经预设了神的存在： “起 

初神创造天地。”这个陈述不仅将神描述为万有的创造者，更将祂描述为祂一切所造  

之物的托住者，祂也是个人和民族命运的统管者。圣经为一个事实—— 即神随祂旨意  

的计划行作万事—— 作见证，而且启示出祂伟大救赎计划的逐步实现。我们可以在旧  

约圣经中清 楚 地 看 到 ，神预备祂的救赎大工，尤其是在拣选和带领旧约的以色列民  

这 件 事 情 上 。而这个救赎历史的顶峰在耶稣基督这个人和祂的工作中初步实现了， 

新约圣经也非常清晰地呈现这一点。在圣经的每一页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见神，看 

见祂借着话语和作为启示自己。神的这个启示是我们相信神存在的根基，也使这个  

信仰成为完全合理的信仰。然而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只有借着信心，才能接受神的  

启 示 ，也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内容。耶稣说， “人若立志遵着祂的旨意行，就必晓  

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约 七 17)。何 西 阿 说 ： “你们务要认  

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祂” （何 六 3)，这里所指的正是这种精深的知识，源自与神  

之间的亲密交通。非基督徒不可能真正明白神的话。在这点上，保罗的话也非常切中  

要 害 ： “智 慧 人 在 哪 里 ？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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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 Dogm.， De Deo I，p. 77 ( 由笔者翻译）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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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成 愚 拙 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  

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林前一 20、21)。

三、否认神存在的不同立场

读宗教比较学的学生和宣教士，经常可以为一个事实作见证，即所有的人类基  

本 上 都 有 “神”的观念。即使是在世上文明程度最低的国家和民族当中，也可以找  

到 “神”的观念。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完全否认神存在；甚至不是说在受到基  

督教文化薰陶的土地上，不存在大量否认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人，而圣经中所启示  

的神是自存的、有自我意识的、无限完美的位格，祂根据预先定下的计划行作万事。 

我们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后面这种否认。这种否认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1 .绝对否认神存在

正如上述，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表明，人 心 中 普 遍 存 在 着 “神”的观念，甚至在未  

开化的、从来没有受过特殊启示影响的部落当中也是如此。有鉴于这项事实，一些人 

甚至进一步否认有完全否认神存在的人，即真正的无神论者；但是这种否认却是与  

事实相悖的。我们习惯将无神论者分为两种，即 “实 践 上 的 （practical) 无神论者” 

和 “理 论 上 的 （theoretical) 无神论者”。前者可以简单定义为不敬虔的人，在他们  

的实际生活中否认神，他们以某种生活方式生活，仿佛神根本不存在。一般说来，后 

者是相对比较理智的，他们否认神的存在，通常是基于一个推理过程。他们故意寻找  

一些所谓的合理论据，来证明神不存在。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信仰  

的 种 子 （sem e/ire iig io n is) 种植到每个人的心里；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假  

设， “没有人天生是无神论者。”归根结柢，无神论来自人败坏的道德景况，来自人  

躲避神的渴望。无神论故意忽视、压制人最根本的直觉，人类灵魂最深切的需要，人 

类精神最强烈的愿望，以及心灵对 寻 求 更 高 存 有（至高的神）的渴想。无论是从实  

践上还是从理论上，压 抑 “信仰的种子”在人灵魂深处的运作，通常都逃不掉持久  

的、痛苦的挣扎。

毫无疑问，实践上的无神论者是存在的，因为圣经和现实的经历都证实这一点。 

诗 篇 十 篇 4 节下如此形容恶人：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根据诗篇十四篇  

1 节， “愚顽人心里说： s没有神。’”保罗也提醒以弗所人，他 们 之 前 “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没有神”（弗 二 12)。经验也充分证明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人。在人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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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并非声名狼借，而 是 可 能 属 于 所 谓 的 “世上的正人君子”，却将漠视属灵  

的事情视为高尚。这类人通常明显意识到自己与神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和谐，害怕想  

起自己有一天要面见神，同时尝试努力忘记神的存在。他们在夸耀自己的无神论中， 

似乎尝到一种隐秘的快乐—— 通常是在他们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一旦生命突然遭  

遇危险，他们就会跪下来祷告。如今，这些实践上的无神论者，有成千上万的人属于  

“美国无神论促进协会”的会员。

理论上的无神论者则属于另一种类型。这类人通常是比较理智的，他们尝试通  

过合理的论证，证 明 “没有神”这样的断言是合理的。弗 林 特 （F lint) 教授区分了三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理论上的无神论”，即 ：（1 ) 教 条 式 的 无 神 论 （ dogmatic ath eism ), 

断 然 否 认 有 一 位 “神 圣 存 有 ” （ D iving B e in g ) 的 存 在 ；（2 ) 怀 凝 主 义 的 无 神 论  

(scep tica l a th e ism ) , 怀 疑 人 类 证 明 神 是 否 存 在 的 可 能 性 ；（3 ) 批 判 式 的 无 神 论  

(cr itica l ath eism ) ,主张没有足够合理的证据证明神存在。这些通常是同时并存的， 

但是即使是最谦虚的一种，实 际 上 也 是 在 宣 称 “任何相信神存在的想法都是一种错  

觉”。2 要 说明的是，按照这种区分方法，不 可 知 论 （agnoisticism ) 也会被视为某种  

的无神论，这是许多不可知论者痛恨的分类方法。但是我们应当记得，不可知论者尊  

重 “神存在”这 个 观 念 ，他们虽然承认神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却不承认一个受人敬  

拜和爱慕的对象，和教条式的无神论者没有两样。然而，真正的无神论者是教条式的  

无神论者，这类人积极地断言神不存在。这种断言可以有两种意思：要么是说他不承  

认 有 任 何 类 型 的 “神”，也不为自己设 立 任 何 偶 像 ；要么说他从不承认圣经所描述  

的那一位神。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为自己塑造任何类型神明  

的人，几乎没有。更多人是理论上弃绝任何类型的神明；还有更多人则是摒弃圣经中  

的神。理论上的无神论通常有某种科学或哲学理论为自己的信仰基础。各种形式的  

唯 物 主 义 一 元 论 和 无 神 论 通 常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绝对主观的唯心主义可能仍然保留  

“神”的观念，但却否认有相应的实际。对现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 “神”的意思只  

是 “人类的精神”、 “完整感” （ the sense o f w h olen ess)、 “民族的目标”，或者是  

其他类似的抽象概念。另一些理论不仅为神留下一些空间，也假装维护神的存在，但 

是 必 定 把 “有神论的神”—— 至髙的存有，是有位格的，是万物的创造者、保 存 者 ， 

宇宙的统治者，与祂所造之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却同时临在于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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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heistic Theories, pp. 4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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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外。泛 神 论 （pantheism) 混淆自然与超自然、有 限 和 无 限 ，将这些合并为一  

个本质。它经常谈及神是一切现象界的隐秘基础，却不相信神是有位格的，是具有理  

性和意志的。泛神论大胆地宣称万物都是神，所以，正 如 布 莱 特 曼 （Brightm an) 所 

说的，他 们 主 张 要 “把神扩大”，以 致 我 们 竟 然 可 以 达 到 “过多的神”的地步，而这  

所 谓 的 “神”，乃是连世上一切的邪恶也包括在内的。它把圣经中的神排除在外，因 

此 是 非 常 明显的无神论。斯 宾 诺 莎 （Spinoza) 也 许 可 以 被 称 为 “醉 心 于 神 的 人 ” 

( God-intoxicated m an) ,然 而 他 的 “神”肯 定 也 不是基督徒敬拜和爱慕的那一位  

神。当然，毫无疑问，世界上存在理论上的无神论者。大 卫 •休 谟 （ David H um e) 曾 

经 表 示 怀 疑 “教条式无神论者”的存在，但 霍 尔 巴 赫 （ Baron d’H olbach) 回答说， 

“先 生 ，你 现 在 其 实 正 和 十 七 位 ‘教条式无神论者’坐 在 一 起 吃 饭 。”关于神的存  

在， “不可知论者”的 观 点 可 能 与 “教条式无神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但是两者  

其实一样，都不承认圣经中的真神。

2.今日的错误神观否认真神

目前有很多种错误的神观，否认有神论的神观。在这方面，对这些最重要的错误  

神观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就足够了。

A . — 位 临 在 却 没 有 位 格 的 神 。有 神 论 一 直 相 信 神 既 是 超 越 的 、又 是 临 在  

( im m anent; 或 译 “内蕴” ）的。自然神论将神排除到世界之夕卜，并 强 调 袖 的 “超 

越”，但 这 却 是 以 牺 牲 祂 的 “临在”为代价。然而，在泛神论的影响下，钟摆摆向了  

另一个极端。泛神论将神和世界混为一谈，不承认神是一位神圣的存有，与祂所造的  

一切截然不同，而且是无限地超越他们。通过施莱马赫，认 为 “神和世界是连续的” 

这种倾向，在神学界里有了立足之地。他完全忽略神的超越性，只承认一位可以被人  

类经验认识到的神，并 且 在 基 督 徒 的 意 识 里 显 明 自 己 是 “绝对的第一因 ” （ Absolute 

Causality),相当于一种绝对的依赖感。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归给神的属性，仅仅是这  

种依赖感之不同形式的象征式表达，一些没有相应实质的主观理念。他早期和晚期  

对神的描述似乎不大相同，解释施莱马赫的一些神学家，对于如何调和他的一些陈  

述有不同的观点。不过， 卜仁纳（Brunner) 的形容似乎是非常正确的，他说，对施莱  

马赫来说，宇宙取代了神的位置，尽 管 用 了 “神”这 个 名 字 ；施莱马赫认为，神既等  

同于宇宙，也 是 宇 宙 背 后 的 “统一体” （unity)。他对神和世界的区分似乎是一种想  

像，也就是说，只 是 “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和 “以多重表现方式显明的世界”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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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而已。他 经 常 提 到 神 是 “宇宙” （U niversum ) 或 “世界的一切” （W elt-A ll), 

并且反对神是有位格的，虽然他有时也提及我们似乎可以在基督里与神相通，尽管 

这是前后不一致的。施莱马赫的这些观点，认为神与世界是连续的，在很大程度上主  

导了十九世纪的神学，巴 特 极 力 强 调 神 是 “全然他者 ” （ the W holly O ther) ,就是反 

对施莱马赫的这种观点。

B . _位 有 限 的 、有位格的神。 “有限的神”这种观念并不是崭新的，而 是 与 “多 

神论” （P olyth eism ) 和 “一神论” （H enotheism ) —样古老。这种观点符合宗教的  

多 元 主 义 ，却 不 符 合 哲 学 上 的 “一 元 论 ” （M on ism ) 或 神 学 上 的 独 一 神 论

( M onotheism )。有 神 论 者 一 直 把 神 看 成 “一位绝对的、有位格 的 、无限完美的存  

有”。但是十九世纪期间，随着一元论哲学的兴起，把 神 学 中 的 “神”等同于哲学中  

的 “绝对 ” （ the A b solu te) , 开 始 变 得 相 当 普 遍 。然而，用 “绝对”这个语词称呼  

“神”，到十九世纪末开始不讨人喜欢，部分因为具有不可知论和泛神论的意涵，部 

分 是 因 为 反 对 哲 学 中 “绝对”理念的结果，人们也渴望从神学中排除一切的形而上  

学 。布 雷 德 黎 （B radley) 将 基 督 教 的 “神”看 为 “绝对”的一部分。威 廉 •詹 姆 斯  

(W illiam  Jam es)为一个比较符合人类经验的神观辩护，却 不 支 持 一 个 “无限的神” 

的理念。他抹去神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属性，包括自存、无限、永不改变，并且奉神的  

道德属性为至高。他认为，神有其环境，存在时间中，像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历史。因 

为世界上有邪恶存在，所以神的知识或能力，其中之一必定是有限的，或者两者都是  

有限的。世界的真实状况让人很难相信一个良善的、有无限知识和无限能力的神。只 

要存在某种强大的能力，对人友善，也能借此与人交通，就满足了一切实际的需要和  

宗教的经验。詹姆斯相信这种能力是有位格的，但关于自己是相信一位有限的神，还 

是相信许多有限的神，他并不愿意明确表态。柏 格 森 （B ergson) 在詹姆斯的神观上  

加了这 个 观 念 ：一个不断挣扎、不断成长的神，恒常在利用他的环境。其他一些人也  

通过不同的方法，维 护 “神是有限的”这种观点，例 如 霍 布 豪 斯 （H obh ou se)、席勒  

( Schiller > 詹 姆 斯 •华 得 （ James Ward X 拉施德（R ashdall),和威尔斯（H . G. W ells)。

C.  神是纯抽象概念的拟人化。当 代 自 由 神 学 将 “神”这个名字视为一种单纯的  

象征，代表某种宇宙进程、某种宇宙意志或能力，或是某种崇高的、涵盖一切的理念， 

这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不断有人说，如果神曾经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如今就回敬  

以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有 人 说 ，巴 恩 斯 （ Harry Elmer B arnes) 曾经在他的实验课  

上说： “各位，我们接下来要来创造神了。”这是对当时普遍的观点非常直率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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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拒绝有神论观点的人，仍然宣称自己相信神，但那仅仅是出于他们自己想  

像的神。根据马修斯 （ Shailer M athew s) 的看法， “神”在任何特定时候采取的形式， 

完全取决于当代的思维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导的思维模式是专制的统治， 

要求人绝对的顺服；现 在 （19 3 0年 代 ）则是民主式的统治者，盼望服务他所有的臣  

民。从孔德的时代以来就有一种倾向，是要将整个人类社会秩序拟人化，从而敬拜这  

种 “化 身 ”。所 谓 的 社 会 改 良 论 者 （M eliorists) 或社会神学家，则 倾 向 于 把 “神” 

和 “社会秩序”混为一谈。而 当 代 的 “新心理学家” （译 按 ：如弗洛 伊 德 ，荣 格 ）告 

诉我们， “神”的理念只是人类思维的反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倾向于根据自己的  

经历制造形象（im ages),并 用 “类人格”（quasi-personality)加以包装。娄 巴 （L euba) 

的 看 法 是 ，这 个 对 “神”的幻觉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 ，总有一天人类将不再需要  

“神”的理念。举一些定义就足以说明今日的趋势： “神是群体的临在精神” （罗伊  

斯 〔R o y c e 〕)。神 是 “人类社会中支持、丰富其 精 神 追 求 的 ‘素质’ ” （杰 若 •史 密  

斯 ）。神 是 “构成人类不断增长之整个社会秩序的一切关系的总和” （艾 穆 斯 〔E.S . 

A m e s〕)。 “ ‘神’这个词是一个象征，以表明宇宙塑造典范的能力” （福 斯 特 〔G.B . 

F o ster〕)。 “神是我们的构想，源自社会经历，是宇宙环境中与我们在生机上息息相  

关的、有助于人格进化的、能够对我们作出位格式回应的因素” （马 修 斯 ）。不用说， 

如此定义的神必然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神，也无法回应人心中最深沉的需要。

四、神 存 在 的 所 谓 “合理证据”

历史上，某些证明神存在的理性论据得到了发展，尤 其 透 过 沃 尔 芙 （W olff) 的 

影响，在神学中找到了立足点。实质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已经指明其中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是宗教哲学的学生们在当代添加上去的。我在这里只提及其中一些最常见  

的论据。

1.本体论论据

这个论据已经由安瑟伦、笛 卡 儿 （D escartes)、撒 母 耳 •柯 拉 克 （ Samuel Clarke) 

和其他一些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提出了。安瑟伦所描述的方式是最完美的。他论据  

说 ：人具有一个绝对完美之存有的观念；存 在 是 “完美”的属性；因此必定有一个绝  

对完美的存有。但非常明显的，我们不能通过抽象的思维推论出真实的存在。我们有  

“神”的观念，这事实并不能证明神是客观存在的。此外，这个论据默默地假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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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知识已经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中，人心才会想要用逻辑去证明。康德认为这种  

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但 是 黑 格 尔 认 为 这 是 证 明 “神存在”最伟大的论据。一些现代  

唯心主义者认为，用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它可能效果更好，霍 京 （H ocking) 称之为  

“经历的报告”。借此我们可以说， “我有一个关于神的观念，因 此 我 经 历 到 1 旷 

了。”

Z 宇宙论论据

这个论据也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大体有以下几种：世界上每一样事物的存  

在都有充足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宇宙的存在也必定有足够的成因，这个成因一  

定是无限伟大的。然 而 ，这种论据并不能带来一般的确信。休谟完全怀疑因果关系， 

而康德则指出，如果每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有足够的成因，那么神也必定如此，这样就  

把我们引致一个无限的推理回圈。此外，这种论据并不必然假设宇宙只有一个成因， 

一个有位格的、绝 对 的 “因”，因此这也不足以证明神的存在。这种困难致使此论据  

有了稍微不同的说法，例如，邦 恩 （B .P.B o w n e) 所提出的。物质宇宙是以一个相互  

影响的体系呈现的，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因此必定有  

一个统一的行事者，协调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不同部分之间彼此互动。

3 .目的论论据

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论据，其实只是前一种论据的延伸。我们可以按照以下  

的形式陈述：这个世界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显示出智慧、次序、和谐、目的，因此就暗  

示着有一位智慧的、有目标的创造者，有能力去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康德认为这是目  

前三个论据中最好的一个，但同时认为这个论据并不能证明神存在，也不能证明有  

一位创造者，只能证明有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形塑了这个世界。这个论据比宇宙论论  

据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清楚地指出前一个论据没有说的，即宇宙含有智慧和目的的  

证 据 ，这指向一位有意识的、智慧的、有目的的存有。但是，它未必能导出这个存有  

是世界创造者的结论。莱 特 （W right) 说 ：3 “目的论的证据仅仅表明可能存在一种  

心智，这种心智在相当的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的进程—— 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心  

智中含有如此大量的目的论的信息。”黑格尔把这当作合理但却次要的论据。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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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神学家完全拒绝这个论据，也拒绝其他所有的论据，将其视为垃圾，但是新有神  

论者保留了这种观点。

4 .  道德论据

正如其他的论据一样，道德论据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的。康德以道德的定言  

令 式 （ categorical im perative;或 译 “定然律例”）为出发点，由此推断必定存在某  

一位律法的赐予者和审判官，他有绝对的权利命令人。在他看来，这个论据远比其他  

任何论据更有说服力。他在尝试证明神存在的时候，主要就是依靠这个论据。这可能  

是此论据比其他论据更被人认可的原因之一，尽管有时候可能呈现出不苘的形式。 

经常有人观察到，有些人的道德行为非常败坏，却在今生尽享荣华富贵，从这样的反  

差 ，有些人觉得这就需要在将来有所调整（译按 ，即作恶的必定会受到审判），也一  

定会如此，故此一定有一位公义的裁判者。新派神学也大量使用这一类论据，他们说， 

人承认宇宙中有至善和道德，而他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使 得 “神的存在”成 为 必 要 ， 

好叫这个理想能成为事实。尽管这个论据确实指向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的存在，却无  

法说服人相信一位神，一位万物的创造者，或一个具有无限完美的存有。

5 .  历史或人类文化学论据

基本上这个论据是以这种形式呈现的：在人类的所有民族和部落当中，都有神  

明的意识，这从他们外在的宗教制度就可以看出来。既然这种现象是普世性的，这必  

定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人性很自然地会导致宗教崇拜，我们只能将这种现象解释  

为 ：有一位更高的存有，祂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里面放入了宗教意识。然 而 ，我们  

可以这样回应这个论据：这种普世现象可能源自人类一位早期祖先的误解，而这里  

提到的宗教崇拜制度，似乎在原始民族中表现得最为强烈，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逐  

步提高，宗教崇拜制度就逐渐消失了。

在评估这些理性论据时，首先应当指出，基督徒并不需要这样的论据。他们对神  

存在的确信，并不是取决于这些论据，而是在于相信、接受神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 

今天如果我们中间许多人愿意冒险将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些理性的论据上，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拒绝神在祂话语中所作的见证。此 外 ，当我们尝试用这些论据说  

服非基督徒相信时，请记得，这些论据都不可能有绝对的说服力。没有人比康德更加  

怀疑这些论据。从康德的时代以来，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都认为这些论据是毫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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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但是今天这种论据却再次受人青睐，相信这种论据的人数也不断在増加。今天 

许 多 人 在 这 些 论 据 中 找 到 “神存在”的许多相当令人满意的迹象，似乎表明这些论  

据 并 不 是 毫 无 价 值 的 。它 们 对 信 徒 本 身 有 一 些 价 值 ，但 是 应 当 称 之 为 “见 证 ” 

( to tim on fci) ,而不是论据。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解释了神的一般启示，指 

明相信神是合理的。此外，它们有助于回应对手。尽管它们并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神  

存 在 ，却 能 迫 使 他 们 认 同 “神存在”这件事有非常大的可能，因此令一些不信的人  

哑口无言。

进深研究问题

为 什 么 当 代 神 学 倾 向 于 先 研 究 “人论”，而 非 “神论”？

圣经是否证明神的存在？如 果 是 ，圣经是如何证明的？

如 何 解 释 人 心 里 都 有 “神的意识” （sen su sd iW n fta tis) ? 是否有国家或民族完全没  

有 这 种 意 识 ？

有 办 法 维 护 “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这个立场吗？

当代的人文主义者是否也应该划分为无神论者？

把 神 视 为 与 哲 学 上 的 “绝对”等同，有哪些反对意见？

一位有限的神，能否满足基督徒生活的需要？

“有限的神”这个教义，是否只有实用主义者才会相信？

“拟人化的神”这个观念，为什么是永生神的一个糟糕的替代品？

康德对证明神存在的思辨理性论据的批判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判断康德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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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的 可 知 性

一、神 是 人 无 法 透 却 仍 是 可 知 的

基督教会一方面认信神是人无法透知的，另一方面认信神是可以被人认识的， 

而且关于神的知识，对救恩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可以从琐法的问题中看到这  

种 张 力 ， “你考 察 ，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 （伯十一 7)。以赛  

亚 的 问 题 也 是 没 有 明 确 答 案 的 ，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 什 么 形 象 与 神 比 较 呢 ？”

(赛 四 十 18)。但同时，这也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 十 七 3)。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  

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祂儿子耶稣  

基督里面” （约 壹 五 2 0 ) ,这事实令我们高兴。这些经文所呈现出来的两种观念，是 

基督教会一直同时相信的。早期教父论到这位不可见的神是非受生的、没有名字的、 

永恒的、人不可透知的、不变的存有。早期教父没有太多超越古希腊的一个观念，即 

神 圣 的 存 有是一个绝对的、无 法 描述其特征的存在。同时，他 们 也 认 信 神 在 “道 ” 

(L o g o s) 中启示祂自己，故此我们才能认识祂而得救。在第四世纪 ，一 个名叫欧诺  

米 （E unom ius) 的亚流主义者，从神 的 纯 一 性 （simplicity o f G od; 或 译 “单一性” ） 

论证到，人的理性可以明白、理解关于神的一切事情，但是当时所有知名的教会领袖  

一致否决了他的这种观点。经 院 哲 学 家 们 区 分 了 神 的 “什么” （q u id) 和 “如何” 

( guczfo) ,并且主张我们无法认识神本质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关于祂本  

性的事、关于祂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因为祂在自己的神圣属性中向我们启示了自己。 

改教家们也大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他们在一些方面并不同意经院哲学家们的  

看 法 ，例如他们不认为人类有可能通过一般启示、借着没有外来帮助的人类理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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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于神的真知识。路 德 反 复 提 到 神 是 “隐藏的神” （Deu^ A &s c o n d it o )，有别于神  

是 “自我启示的神” （■DeusReveZatus)。他甚至在一些地方宣称，自我启示的神仍然  

是一位隐藏的神，因为即使透过特殊启示，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认识祂。对加尔文来说， 

神的本体是极其深奧的，是人无法领会的。他说， “神的本质是人无法透知的；以致 

神的神性完全在人一切的感官之外。”改教家们并不是否认，人可以从神的创造中得  

知一些关于神的真知识。他们乃是主张，人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才能够从特殊启  

示中获得关于神的真知识。在黑格尔和施莱马赫的启发下，内蕴神学变得越来越泛  

神化。在这种神学观的影响下，启示观发生了变化。神的超越性被缓和、忽略、直接  

否认。神被贬低到与受造界同等的层面，被认为是与世界连续的，故此尽管有时候仍  

然 笼 罩 着 奥 秘 ，却 被 认 为 不 是 那 么 不 可 透 知 的 。特 殊 启 示 一 即 神 与 人 直 接 的 交  

通—— 遂不被承认。他们认为，人无需透过特殊启示，就可以获得关于神的完备知识， 

因为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物质界里、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发现神，因为这些  

都是内蕴的神的外在显现。就是为了对抗这种神学趋势，巴特大声指出，我们不能在  

自然界、历史或人的任何经历中发现神，只有通过已经在圣经中临到我们的特殊启  

示才能找到神。巴 特 在 他 关 于 “隐藏的神”的强而有力论述中，时常引用路德的话， 

而非加尔文的话。

改革宗神学认为，神可以被人认识，但是人不可能对神拥有巨细靡遗的、完美的、 

全部的知识。对神拥有这样的知识，几乎等同于透知神，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完 

全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外： “有限的不可能领会无限的 ” （ Ffnitum n o n p o ss it capere 

ini?/也u m )。此夕卜，人 无 法 用 合 适 的 辞 汇 定 义 “神”，只能进行部分的描述。从逻辑上  

定义神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不可能被纳人一个比祂更高的类属之下。改革宗神学同  

时主张，人能获得一种关于神的知识，这种知识对实现人生的神圣目的来说，是完全  

充足的。然而，关于神的真知识，只能通过神的自我启示获得，人只能凭着孩童般的  

信心去接受神的自我启示。宗教完全有必要预设这样的知识。这是人与他的神之间  

最神圣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人意识到神作为至髙存有者的终极伟大和威严，同时 

认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并臣服于这位至高的、圣洁的神。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宗教  

就预设了人里面有关于神的知识。如果人对神的存有完全无知，人根本不可能产生  

宗教态度，更不会产生对神的敬畏、虔诚、惧怕，或是敬拜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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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认神的可知性

有人提出各种不同的理由，来否认人认识神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否认可能以许  

多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但通常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其基 

本立场是，人的头脑无法领会自然现象之外的任何事情，因此人必然对超越感官的、 

属神的事情无知。赫 胥 黎 （H u xley) 率 先 用 “不可知论者” （agnostics) 定义持这种  

立场的人，包括他自己。他们的立场，和 之 前 几 个 世 纪 里 的 “怀疑论者”与希腊哲学  

是完全一致的。总的来说，不可知论者通常不愿意自己被归类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 

并非绝对否认神的存在，而是宣称自己并不知道神是否存在，即使神真的存在，他们 

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得到任何关于神的真知识，在很多情况下，他 甚 至 否 认  

可以获得关于神的任何真知识。

休谟被称为现代不可知论之父。他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而是断言我们并没有  

关于神属性的真知识。我们关于神的一切观念都只是拟人化的（mtliirapo- m orphic), 

也只能是拟人化的。我们无法确信，我们所归给神的属性，是否有任何相应的实际。 

他的不可知论是来自一个总原则，即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经历。然而，尤其是康德， 

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类理性和理解力的限制，来促进不可知论者的思想。他确认，

理论理性只能了解现象，对现象背后的本质 ----即 “物自身 ” （ thing in i t s e l f) ---- 必

然 是 无 知 的 。当 然 ，由此得出，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神的任何理论知识。但是洛兹  

(L o tze) 已经指出，无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总是与它们背后的某种实质  

连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了解现象，去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 这些现象就是那本质  

的彰显。苏 格 兰 哲 学 家 威 廉 •汉 密 尔 顿 （ W illiam H am ilton) 爵士虽然并不完全赞同  

康德，却也接受这种思维上的不可知论。他 断 言 ：人的头脑只能认识存在于不同关系  

之中的、有条件限制的知识，而 且 ，既 然 “绝对 ” （ the A bsolute) 和 “无 限 ” （ the 

In fin ite) 是 毫 不 相 干 的 ，也就是彼此没有任何的关连，因此我们就无法获得关于它  

的知识。但 是 ，尽 管 他 否 认 我 们 可 以 认 识 “无限”，他 却 没 有 否 认 “无限”的存在。 

他 说 ， “我们可以透过信心，领悟超越我们知识的事物。”曼 塞 尔 （M a n sel) 实际上 

同样有这种观点，并且将这种观点普及化。对他来说，认识一位无限的存有者似乎是  

不可能的，尽管他也认信其确实存在。这两个人的论证都无法带来确信，因为这类理  

论认为， “绝对”或 “无限”不必然存在于所有关系之外，却可以进入一切的关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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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而，我们只能从事物的关系中认识事物，这事实并不意味着如此获得的知识只  

是相对的、不真实的知识。

实 证 主 义 （P ositiv ism ) 之父孔德也是宗教上的不可知论者。他 认 为 ，人所能知  

道的就是物理现象和其法则。感官是一切思维的真正来源，人只能认识自己能够理  

解的现象和它们彼此的关系。精神现象可以简化为物理现象，而在科学中，人无法超  

越物质现象。即 使 是 “即时的意识现象”也被排除在外，而且更进一步，位于现象背  

后的一切事物也被排除在外。神学思辨代表着思维的初期阶段。关于神的存在，我们  

无法实际验证，因此有神论和无神论都需要被谴责。孔德在晚年的时候觉悟到需要  

宗 教 ，因 而 引 进 了 所 谓 的 “人文宗 教 ” （ religion o f Humanity )。斯 宾 塞 （ Herbert 

Spencer) 比孔德更进一步，他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现代科学的不可知论者。他深受汉  

密 尔 顿 的 “知识相对性”理 论 和 曼 塞 尔 的 “绝对者”概 念的影响，根据这些理论的  

启发 ，他 发 明 出 “不可知者 ” （ the U nknow able) 的教义，这是他给宇宙秩序中一切  

可能是绝对的、首先的，或终极的事物的称谓，包括神。他 接着假定，现象的背后蕴  

含着某种实际，却认为：对这一切的深思会使我们陷人矛盾之中。这终极的实际是我  

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尽 管 我 们 必 须 接 受 某 种 终 极 的 “能力”的 存 在 ，无论是有位格  

的，或是没有位格的，我们无法对它形成任何的概念。他的观点是前后不一的，在 《首 

要原理》 —书中，他 用 很 长 的 篇 幅 发 展 出 “不可知者”的实证内容， 

仿 佛 这 位 “不可知者”是人尽皆知的。其他一些受他影响的不可知论者有赫胥黎、 

菲 斯 克 （F isk e) 和 克 里 弗 德 （C lifford)。我们在现代的人文主义中也屡屡碰上不可  

知论，巴 恩 斯 （ Harry Elmer Barnes) 说 ： “在当前的知识背景下，不可知论是唯一  

能被任何有科学头脑和具有批判倾向的人拥护的立场，这对作者来说似乎是相当明  

显的。” 1

除了先前指出的诸种形式之外，不可知论的论证还采用了若干其他的形式，以 

下是其中一些最重要的。（1 )人 只 能 靠 着 类 比 （analogy) 获 得 知 识 。我们只能认识  

与我们的天性和经历带有类比的事物： “类似的事物是通过类似的事物来理解的” 

( Sfm iK asimiKbusperdpfuntur)。没有错，我们通过类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  

们 也 透 过 对 比 （contrast) 来学习。在很多情况下，引起我们注意的正是差异。经院 

哲 学 论 及 “借由否定 ” （ via negation^ )，他们借此在思想中将被造物的不完美排除

B a rn e s ,  T h e T w i l ig h t  o f  C h r is t ia n i ty ,  p. 2 6 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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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以夕卜。此夕卜，我们不应当忘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神的性情与人  

的性情之间存在一些非常重大的类比。（2 ) 人其实只能认识他能够完全掌握的。这种 

观点的简单陈述是：人无法透知神，因为神是无限的；人无法拥有关于神的彻底的知  

识，因此人无法认识神。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是基于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即部分的知 

识不是真知识，这种假设其实会使我们所有的知识变得无效，因为我们的知识始终  

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对神的知识，尽管是不彻底的，但仍然可能是非常真实的，而且 

能充分满足我们当下的需要。（3 ) 有关神的所有述语都是否定的，因此无法提供真实  

的知识。汉 密 尔 顿 说 ：那位绝对者、无限者，只能被设想为可思考之事物的否定；它 

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对这些事物完全无法获得任何概念。但是，尽管我们对神的描述  

在形式上大部分是否定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描述不会同时传达一些正面的观念。 

神 的 “自有” （aseity;直 译 作 “出于自己”）包含了正面的观念，例如自存和自足。 

此外，像爱、灵性、圣洁这些观念也是正面的。（4 ) 对于认识的主体而言，我 们 _切  

的知识都是相对的。有人说，我 们 认 识 知 识 的 对 象 （客 体 ），不是客观地认识它们的  

所是，而仅仅是在与我们一切的感官和能力有关的方面认识它们。在认知的过程中， 

我们将它们扭曲、上色。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受主观意识制约的，这种说法在某种程  

度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说法的含义似乎是说，因为我们仅仅以感官和能力为  

媒介来认识事物，我们就无法认识事物原本的面貌，认识事物本身。但是这种说法是  

错误的，只要我们对某种事物有任何的真知识，那知识一定是与客观的实际一致的。 

直觉和思维的法则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和事物的本质相对应的。如果缺乏这种对应  

性 ，不仅无法获得关于神的知识，要获得任何真知识也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些人倾向于将巴特的立场视为不可知论的一种类型。泽 比 （Z erbe) 说 ：实践 

上的不可知论主导着巴特的思想，使 他 成 为 康 德 的 无 法 认 识 “物自体”理论的牺牲  

品，泽比也引用巴特的一段话说： “罗马书是那位不可知之神的启示；神寻找人，而 

不是人寻找神。即使在那启示之后，人还是不能认识神，因为神永远是不可知的神。 

祂向我们显明自己之后，甚至比之前离我们更远（Rbr.p. 53)。” 2 与此同时，他发现  

到巴特的不可知论，就和斯宾塞的一样，是前后不一致的。他说道， “有人说斯宾塞  

对 于 那 位 ‘不可知者’知之甚 详 ；巴特也一样，我们会好奇，他 对 ‘不可知的神’怎 

么会知道得这么多。” 3 迪 基 （D ick ie) 在同样的脉络下说： “巴特论到一位超越的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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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时，有时似乎在讲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神。” 4 然而 ，迪 基发现到，巴特在这  

方面的强调也发生了改变。尽管巴特非常清楚并无意成为不可知论者，但不可否认， 

他的一些陈述非常容易被解释为有不可知论的味道。他极其强调一个事实，即神是 

一位隐藏的神，我们无法通过自然、历史或经历来认识祂，只能透过祂在基督里的自  

我启示，并且得到信心的回应吋。但是，即使在这启示中，神也仅仅显现为隐藏的神。 

神确确实实将自己启示为隐藏的神，并且通过祂的启示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祂与人 

之间的距离似乎比启示之前更远。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是要说，透过启示，我们仅仅得  

知神是无法被人认识的，故此我们实际上是在面对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神。但 是 ， 

综览巴特所写的一切，这显然并不是他想说的。巴特断言，在启示的光中，我们看到  

神是隐藏的神，但这并不排除一个观念：当神与祂的百姓建立关系时，我们也可以透  

过启示获得许多关于祂的、有用的知识。当巴特说，即使在祂的自我启示中，神对我  

们 来 说 仍 然 是 那 位 不 可 知 的 神 ，其 实 他 真 正 的 意 思 是 ：那 位 不 可 透 知 的 神 （t/ie 

^ icompre7ie/i5f t〖e G o d )。自我启示的神是积极行动的神。靠着神的启示，我们透过神  

一切的作为认识祂，但我们无法获得关于神内在存有的真知识。以 下 摘 录 《神的道  

的教义》（rh eD o ctr in eo/ Wordo/ G od) —书的片段，5 相 当 具 有 启 发 性 ： “神的不

可 认 知 性 （inconceivaM ^ x ) ----也就是说，对于被启示出来的神的一切知识都是不

充 足 的 —— 乃 是 建 立 在 这 自 由 （神 的 自 由 ） 的 基 础 上 。即 使 是 神 的 三 一 性  

( three-in-on en ess)，也只是透过神的一切作为向我们启示的，因此，神的三一性对  

我们来说也是不可认知的。因此，我们对三一性的全部知识也是不充足的。我们似乎  

认 识 了 三 一 性 （主要是来自圣经，其 次 是 来 自 教 会的三一论教义），但其可认知性  

( conceivability) 是属于受造物层面的认知。对于神自存的可认知性而言，人的认知  

不只是相对的，两者更是绝对分离的。我们对三一性的认知单单取决于启示，这是神  

白白赐下的恩典，以至于人的认知虽然与其客体绝对分离，却仍不是毫无道理的。在 

这种意义上，我们通过神的作为所得知的三一性，就是真理。”

D ickie，尺 eveZation and jRespo/ise， p. 187。 

Barth， The Doctrine 〇/  Word 〇/  GocZ, p.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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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的自我启示是我们获得关于神的一切知识的先决条件  

神向人传递关于祂的一切知识

凯 波 尔 （K uyper) 呼吁我们关注这个事实，即神学作为关于神的知识，在一个  

重要论点上，与其他所有的知识是不同的。在研究其他的科学时，人是把自己放在所  

研 究 的 对 象 （客 体 ）之上，透过任何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主动地从研究的对象中  

探求知识。但是在研究神学时，人并不是站在知识的客体之上，而是伏在知识的客体  

之下。换 句 话 说 ，人之所以能够认识神，只是因为神主动地使人认识牠。首 先 ，神是 

向人传递知识的主体，只有在人运用并思考神透过启示传递的知识时，神才能成为  

人研究的客体。没有启示，人永远无法获得任何关于神的知识。甚至在神客观地启示  

自己之后，也不能说是人的理性发现神，而是神向人的信心之眼开启自己。然而，人 

可以使用被圣化的人类理性来研究神的话。在圣灵的引导下，人对神的知识可以不  

断増长。巴特也强调一个事实：只有当神以启示的作为临到人的时候，人才能认识神。 

他断言，人找神是死路一条，只有神来找人；他 一 再 说 ：神永远是主体，从来都不是  

客体。启示永远是纯粹主观的，绝对无法转变成像圣经成文的道那样的客观事物，从 

而变成人们研究的客体。神的启示是在耶稣基督里、一次而永远地赐下的，然后当耶  

稣基督在人生命中的某个存在瞬间，在基督里临到人。巴特所说的虽然有一些真理  

的元素在里头，但是他对启示教义的解释，对改革宗神学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

然而，我们必须维护一种立场，目卩：缺少神的自我启示，神学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 说 到 “启示”，我们是以非常严谨的意义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在启示里，神不是被  

动的，或 仅 仅 是 “变得清楚”，而是神主动地使自己被人认识。许多当代学者认为， 

它是人这方面的一种深入的属灵洞见，使人日益不断地认识神；不丨它乃是永生神  

传达自我的超自然作为，是祂刻意采取的行动。只有神向我们启示祂自己，也因为祂  

启示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祂；这个事实没有什么好令人惊讶的。在某种程度上，这 

对 人 来 说 也 是 如 此 。即使是心理学对人作了相当彻底的研究之后，卡 雷 尔 （ A lexis 

Carrell) 仍然能够写出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书，《不可知的人》（M a n如 C/n h o w n )。保 

罗 说 ： “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 人 的 事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  

事” （林 前 二 11)。圣灵参透万事，连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并将这些事显明给人。 

神已经使祂自己能够被人认识。除了只能在神自己里面找到的、关于神的原型知识  

(archetypal k now ledge) 夕卜，还有神透过启示给人的、关 于 袖 的 摹 本 知 识 （ ecty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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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ow ledge)。后者与前者的关系，相当于复制品和原始作品的关系，因此不像原型那  

样清晰、完美。我们对神的一切知识，都是源自祂在自然界和圣经中的自我启示。因 

此，我们对神的知识一方面是摹本，是类比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仍然是真实而准确的， 

因为它是神关于祂自己的原型知识的复制品。

2 .与生倶来的和后天习得的关于神的知识（ Congitio Insita and Acquista)

关于神，我 们 通 常 会 区 分 为 “与生倶来的知识”和 “后天习得的知识”。这并不  

是一种逻辑上的严谨区分，因为分析的最终结果会是，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后天习  

得的。与生倶来的知识这种观念是哲学的概念，而不是神学的概念。我们可以在柏拉  

图 的 “理型” （id ea s) 论中看到其雏形，它 在 西 塞 罗 的 《论神性》（Cicero， D eiV atura  

jDeorum) 中呈现出更加完善的形式。在当代哲学中，首先教导这种理论的是笛卡儿， 

他认为人关于神的观念是与生倶来的。但他认为：人对神的这种与生倶来的知识，未 

必是指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而是说，当人的思维逐渐成熟  

时，人有一个自然的倾向会形成这种观念。这个理论最终采用了一种形式，即存在某  

些理型，其 中 最 显 著 的 是 “神”的理型，这是先天的，因此从人一出生就存在于人的  

意识中。洛 克 攻 击 的 恰 恰 是 这 种 “先天理型”的教导，尽管他在自己的经验主义哲  

学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改革宗神学也拒绝这种特定形式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的  

一 些 代 表 性 说 法 保 留 了 “与生倶来理型”的名号，却赋予它另一种含义，其他人则  

宁 可 说 到 一 种 “与生倶来的关于神的知识” （co g n itio D efin sita; 天生嫁接的或植入  

的关于神的知识）。另一方面，这 种 “与生倶来的关于神的知识”并不在于人出生之  

时就拥有的任何理型或形成的想法；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不仅仅是使人能认识神的  

单纯的能力而已。它是指人类的心智构造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与生  

倶 来 的 ，只 是 意 味 着 ：神 照 着 祂 的 形 象 造 人 ，在 人 心 中 植 入 宗 教 种 子 （ sem en  

reZigionis) ;这种知识是在此影响下自发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推理和辩论的艰辛过程  

获得的。它是人之为人必然会获得的知识，因此与其他受制于人类意志的知识是不  

同的。另一方面，后天习得的知识是通过学习神的启示而获得的。它并不是在人的头  

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有意识、持续不断地追求知识。它只能够通过认知、深思、 

推理和论证的乏味过程来获取。在 黑 格 尔 的 “唯心主义” （Id ealism ) 和当代演化观  

的影响下， “与生倶来关于神的知识”受到过分强调；而另一方面，巴特确实否认存  

在任何这样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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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般启示和特殊启示

圣经为神的双重启示作了见证：一种是在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在人的良心中、在 

统管这个世界的护理之工中所发出的启示；另一种是作为神的圣道的圣经所体现的  

启示。证明前一种启示的经文如下：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这日 

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诗 十 九 1〜 2)。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  

出证据来，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徒 

十 四 17)。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  

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一 19〜 20)。对于后者，神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  

都给出了大量的证据。 “但耶和华借着众先知、先见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 ‘当 

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  

给你们的律法’ ” （王 下 十 七 13)。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祂的  

作为” （诗 一 〇三 7)。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约一  18)。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  

子晓谕我们” （来一 1〜 2)。

基于圣经的这些资料，我 们 习 惯 于 说 到 “自然启示”和 “超自然启示”。这种应  

用在启示观上的区分，主要是基于神用两种方式将启示传递给人；但是在历史进程  

中，这种区分也部分是基于这两种启示的主题有不同的性质。若启示是通过自然界  

传递的，也就是说，是透过可见的被造物，连同其一般法则和能力来传递的，启示的  

方式就是自然的。当启示是透过更高的、超自然的方式传递的，它就是超自然的启示， 

例如当神向人说话时，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透过超自然赐予的使者。如果启示的内容  

可以透过人的理性研究自然界而获得，这种启示内容就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的；如果  

不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也不能通过人没有外来帮助的理性获得的，这种启示的内容  

就被认为是超自然的。因此，在中世纪时期，将理性和启示拿来作对比，就变得相当  

普遍了。在更正教神学中，自 然 启 示 通 常 被 称 为 “实在启示” （reve【atioreaK 5 ) ,超 

自 然 启 示 通 常 被 称 为 “话语启示” （reve[a tio v e r b a fo ) ,因为前者体现在实物之中， 

后者则体现在话语之中。然而，在时间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  

示之间的区分是相当模糊的，因为所有启示的来历都是超自然的，都是神的启示，在 

内容上也是如此。厄 瓦 耳 （E w ald) 在 他 的 书 《启 示 ：其性质与记录》（Revdcition: to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250



神的存有

第2 章♦ 神的可知性

Nature a n d R eco rd) 6 中，论到自然界中的启示是直接启示 （ immediate rev e la tio n)， 

而 论 到 圣 经 中 的 启 示 —— 他 认 为 这 是 唯 一 配 得 “启 示 ”这 个 名 称 最 完 整 的 意 义

的----是 间 接 启 示 （ mediate revelation)。然而，有一种更为普遍，也逐渐变得更加流

行的区分方法，就是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华 腓 德 （W arfield) 博士将这两者区分如  

下 ： “一个大致是针对所有智慧的生物，因此是全人类都可以获得的；另一个则针对  

一组特殊的罪人，神向这些罪人显明祂的救恩。一个是为了满足和供应一切被造物  

的自然需要，好认识他们的神；另一个则是为了将破碎、扭曲的罪人，从他们的罪和  

罪的后果中拯救出来。” 7 —般启示植根于被造界，是针对人之为人而发的，尤其是  

针对人的理性，使之寻找到被造的目的，实现其受造的终极目标，以认识神，并因此  

享受与神的交通。特殊启示则植根于神的救赎计划，是针对人之为罪人而发的，只有 

通过信心，才能恰当地明白和使用，用来确保人起初被造的目的，尽管有罪的搅扰。 

考虑到永恒的救赎计划，我们应该说，特殊启示并不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做法，而是从  

一开始就存在于神的心思之中了。

关于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多不同的观点。根据经院  

哲学的观点，自然启示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以通过人类理性来建构科学性的自然神  

学。但是，尽管一般启示使人获得关于神的科学式知识，以祂作为解释一切的终极原  

因，但这并不能使人认识一些奥秘，例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和救赎。这类知识是由  

特殊启示提供的。这类知识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必须借着信心接受 。 一 些早期的经院  

哲 学 家 受 到 “信以求知 ” （ Credo u tin teH fgam ) 口号的指导，并且，在借着信心接  

受特殊启示的真理后，认为有必要通过理性证明那些真理，或者至少证明这些真理  

的合理性，以提髙信心到理解的程度。但 是 汤 玛 斯 •阿 奎 那 认 为 ，这是不可能的，除 

了特殊启示包含的一些真理也是构成自然启示的一部分之外。他认为，构成超自然  

启示真正内容的一切奥秘，不容许任何逻辑证明。然而 ，他相信，自然启示的真理和  

超自然启示的真理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如果出现冲突，一定是人的哲学出了问题。然 

而，无法改变的事实是，除了由信心根据超自然启示所建立起来的架构之外，他还承  

认有一个以自然启示为根据的科学式神学 （ scientific th eo logy) 的体系。在前面的体  

系里，人们同意一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是神的启示，而在后者的体系里，则是因为这件

Ewald, R evelation : its Nature and Record, pp. 5 f〇 

W arfield, R evelation  and  JnspiratioTi,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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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根据自然理性看来被认为是真理。在前者不可能存在的逻辑证明，在后者却是获  

得证据最自然的方法。

宗教改革者们拒绝经院哲学的二元论，并致力于整合神的双重启示。他们并不  

相信人类理性有能力基于纯粹的、简单的自然启示构建科学的神学体系。改教家们  

对 这 件 事 情 的 看法可以如此描述：由于罪进入世界，神在自然界中留下的印记受到  

严重毁坏，在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上也变得相当模糊、难以辨认。此外，人陷人属灵  

的盲目之中，因而丧失正确解读神原初在创造之工中留下的清晰印记的能力。为了 

补救这种状况，防止祂的旨意遭到挫败，神做了两件事。祂在超自然的启示中重申自  

然启示的真理，清除其中的错误概念，用满足人们当前需要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真理， 

并因此将它们并人超亩然的救赎启示之内。此外，神借着重生和成圣的工作—— 包括  

属灵的光照—— 治愈人属灵的盲目，使人能以再次获得关于神的真知识，也就是带来  

永生确据的知识。

当理性主义的寒风席卷欧洲之际，人们高抬自然启示，并且以牺牲超自然启示  

为代价。人开始沉醉于自己的能力和良善，拒绝聆听和顺服圣经向他所说的满有权  

柄的声音，并全心信靠人类理性的能力，来带领人走出无知和错误的迷宫，进人真知  

识的清晰氛围之内。一些主张自然启示足以教导人一切必备真理的人仍然承认，如 

果有超自然启示的帮助，他们会更快地认识真理。其他人则否认超自然启示的权威  

是完整的，除非其内容能够被理性证明。最 后 ，自然神论的一些形式，不仅否认超自  

然启示的必须性，而且否认超自然启示的可能性和真实性。施莱马赫强调的重点从  

客观转到 主 观 ，从启示转到宗教，自然宗教和超自然宗教之间变得完全没有任何区  

别。 “启示”这个术语虽然仍然保存着，却被保留用来指称人类深入的属灵洞见，然 

而，这种洞见是需要人自己勤奋研究才能获得的。从 某 种 角 度 看 来 称 为 “启示”的 ，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看 来 可 以 称 为 “人的发现”。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现代神学的特征。柯 

努 森 （K m idson) 说 ： “但 是 ，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之间的这种区分，如今大致已经  

废而不用了。目前的趋势是不在启示和自然理性之间作出清晰的划分，而是把人类  

理性的至髙洞见本身视为神的启示。无论如何，并不存在固定的启示真理内容，是被  

人当作权威接受的，与理性的真理站在对立面。今天一切的真理都取决于它诉诸于  

人类理性的能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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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用最严厉的措辞批判这种启示观。他尤其关注启示的主体，想要引领教会  

从主观回归客观，从宗教回归启示。他主要把前者视为人努力寻找神，把 后 者 视 为 ： 

在耶稣基督里， “神寻找人”。巴特并不承认在自然界里有任何启示。启示从来都不  

是水平 的 ，而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启示永远是神积极的行动，神 说 话 ，带给人全  

新的事物，是人从前无从得知的，只针对那些借着神所赐的信心接受启示客体的人， 

这启示才变为真正的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明  

白启示。启示是恩典的作为，人透过这种恩典的作为逐渐意识到自己罪恶的状况，但 

也意识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人不配得的、屈尊俯就的赦罪。巴特甚至称它为和  

好。由于神在祂的启示中一直都是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自由的，启示从来不会采用  

一种真实存在的、带着一定限制的客观形式，是人可以随时转向它来寻求教导的。因 

此，只有在次要意义上将圣经视为神的启示才是正确的。圣经只是神启示的见证，是 

神启示的象征。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福音的宣讲，尽管是在次要的意义上。但无论神的  

话透过什么样的媒介，在人生命的某个存在性时刻临到他，人总是能认出那是神直  

接对他说的活，而且是垂直的，从天而降的。这种认识是通过圣灵的特殊运行而产生  

的，我 们 可 以 称 之 为 个 人 式 的 “圣灵见证” （to tim o n iu m S p ir itu sS a n cti)。神的启示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一次永远交付给人：不是在耶穌的历史显现中，而是在永恒界的  

能力于超越历史的领域所显明的，例如耶稣的成为肉身、祂的死与复活。而如果祂的  

启 示 也 是 连 续 的 （也真是连续的），那仅仅意味着，神在个别罪人生命中某个存在性  

时刻，透过在基督里的启示，以圣经和讲道为媒介，继续向他说话。因此，留给我们  

的仅仅是启示临到个人的一些闪光，对此，只有那些个人才有绝对的确据；这些闪光  

是对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的可能有误的见证或记号—— 对神学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基础。难怪巴特总是怀疑人是否有可能建构神论。人类手中并未掌握任何关于神的  

无误启示，和神在基督里的独特启示，和这启示在特殊启示里延伸到特定的人，人类  

只能透过可能有误的见证人的见证来获取知识。

进深研究问题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神是隐藏的或不可知的，尽管事实上祂已经将自己启示出  

来 了 ？

经院哲学家和改教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有何不同？

现代神学的立场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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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启示是宗教不可或缺的？

不可知论在理论上与无神论有什么不同？

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前者是否比后者更受欢迎？

康德是如何推动不可知论的？

汉密尔顿爵士关于知识的相对性有何教导？

不可知论在实证主义里釆取了什么形式？

它还采取了哪些其他的形式？

为什么一些人把巴特视为不可知论者？怎样才会符合这种控告？ 

“启示”是主动的概念还是被动的概念？

没有启示，神学是否可能存在？如果不可能，为什么？

我 们 是 否 能 为 “与生倶来的理型”这种教导辩护？

“与生倶来的关于神的知识”是 什 么 意 思 ？

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有何不同？

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区分和前一种区分是否完全平行？

关于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关系，有哪些不同的观点？ 

启示和人的发现何以不同？

巴特是否相信有一般启示？他是如何设想特殊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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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拿

神 的 存 有 和 祂 的 属 性 之 间 的 关 系

一些教理学家在开始讨论神的属性之前，会专门用单独的一章或数章来讨论神  

的 存 有 （Being of G o d )。例如马斯垂克、埃 卜 拉 德 （Ebrard) ,凯波尔和薛德的著作  

都是这么作的。其他人则偏向于将神的存有与神的属性连起来讨论，因为考虑到神  

是在祂的属性中启示自己的。这是更普遍的做法，是 《更纯粹神学的概要》（Synopsis 

Purioris 77ieoZogiae) 所追随的，在杜仁田、阿马克、布雷克、巴文克、赫治、和侯尼 

格等人的著作中也可以见到。虽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并不表示其中有任何严  

重的基本分歧。他们一致同意，神的属性并不仅仅是名称而已，没有相对应的实质； 

也不是一个组合而成的神的不同部分，而是一些基本特质，而神的存有可以借由这  

些特质显明出来，我们也用这些特质来定义神的存有。唯一的差别似乎是 ，一 些人比  

其他人更倾向于在神的存有和神的属性之间作出区分。

一、神的存有

非 常 明 显 的 ，神的存有无法从科学上获得任何定义。为 了 对 “神”作出一个合  

乎逻辑的定义，我们必须先研究某种更高的概念，在这个更高的概念之下， “神”的 

概念可以和其他概念协调并列，然后才能指出哪些特征是只能应用在神身上的。这 

种 基 因 合 成 式 （genetic-synthetic) 的定义，是不可能归给神的，因为神并不是许多  

不 同 类 型 的 神 中 的 一 位 ，可以归在某种单一的类属之下。充 其 量 ，只有分析描述式  

( analytical-descriptive) 的定 义 才 是 可 行 的 ；而这仅仅是对某个人或事物的特征加  

以命名，却 没 有 对 本 质 存 有 （essentialbeing) 作任何解释。即使是这种定义，也不可  

能是完整的，而是局部的，因为它不可能对神作出巨细靡遗、肯 定 （positive, 与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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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相 对 ）的描述。这个定义只是列举出神所有已知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  

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的。

圣经从来没有以一种抽象的神的概念来运作，而是始终将祂描述为与祂所造之  

物建立各种关系的永活的神，这些关系可以说明祂许多不同的属性。凯波尔在他的  

《教理学》 中告诉我们，箴 言 八 章 1 4 节把神拟人化为智慧， 

谈到祂自己的本质，祂 把 归 给 自 己 ，荷兰文译本把这个希伯来单词翻  

译 为 “wezen”。但是这个翻译是可疑的，英文译本翻译为“counsel”，更值得优先采用  

(编 按 ：《和合本》作 “谋略”）。也有人指出：圣经在彼得后书一章 4 节谈到神的性  

情 ，但 这 个 词 几 乎 不 能 用 来 指 神 的 本 质 存 有 ，&为 我 们 并 未 成 为 有 分 于 神 的 本 质  

( essence)。我 们 在 “耶和华”这个名字中可以看到神的本质的暗示，因为神自己将  

之 解 释 为 “我是自有永有的”。以这节经文为依据，我们在神的存有本身一 抽象的 

存 有 一 看 到 了 祂 的 本 质 。这也被解释为自存，或是永恒的自足，或是绝对的独立。 

另一处一再被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2 4 节， “神是灵，敬拜祂的人必须在灵里  

和真理中敬拜” （《中文标准译本》），它暗示了神的本质，也是它在圣经中能够找到  

的最接近的定义。基督的这个陈述，清 楚 表 明 了 神 的 “属灵性” （spirituality)。从这  

两处经文中引出的概念，在神学上一再被用来指称神的存有。整体来看，我们可以说， 

圣经从来没有以牺牲其他属性为代价，来高举神的某一种属性，而是将神的存有中  

的一切属性完美而和谐地呈现出来。圣经的确在不同的地方，强调这些属性中的一  

种 ，但圣经显然有意对神的每一种属性作出同等的强调。神的存有以深邃、完全、丰 

富 ，和超乎我们理解范围的荣耀为特征，圣经将这一切呈现为荣耀的、和谐的整体， 

没有任何内在的冲突。这种完满的生命只能在神的一切完美中得到表达。

一些早期教父的神论明显受到了希腊哲学的影响，而且如同席贝格所说的，并 

没 有 超 出 “这个仅仅是抽象概念的范围，即神的存有是绝对无属性的存在”。有一 

段时 间 ，神学家大致更倾向于强调神的超越，并 假 设 是 不 可 能 对 神 的 本 质 （divine 

essence) 获得足够的知识或定义的。在争论三位一体教义的过程中，极度强调神格  

的 “一个本质”与 “三个位格”之 间的区分，然 而 ，拿 先 斯 的 贵 格 利 （Gregory 〇f 

Nazianze) 大胆地提出： “就我们所能理解的，6 (Sv (ho d/i) 和 6 (ho theos) 比

其他术语更适合作为〔神 的 〕本质的名称，而在这两个词中，以 为 佳 。”

Kuyper, D e  D e o  I, p. 28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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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认 为 这 是 对 绝 对 存 有 （absolute being) 的一种描述。奥 古 斯 丁 对 “神的本质”的 

观念，与拿先斯的贵格利的定义非常类似。中世纪也存在一种倾向，要么否认人拥有  

任何关于神的本质的知识，要么将这种知识缩减到最小的范围。在一些情况下，某一 

种属性被单独挑选出来，当作是最能表达神本质的属性。例如，汤玛斯 •阿奎那论到  

神 的 自 存 （aseity ) 或 自 我 存 在 ，苏 格 徒 论 到 神 的 无 限 。考 虑 到 神 的 纯 一 性  

( simplicity) ,将 神 说 成 是 “纯粹行动” （actuspura5)，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 

改教家和他们的继承者们，也认为神的本质是不可透知的，但他们并没有排除关于  

神的一切知识，尽管路德在这一点上使用非常强烈的语言。他们都强调神的合一性、 

纯一性、属 灵 性 。《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 的措辞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 

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只有一位纯全、属灵的存有，我们称祂为神。” 2 到 后 来 ，哲 

学 家 和 神 学 家 通 常 将 “神的本质”建立在抽象的存有、普遍的实质、纯粹的思维、绝 

对的因果关系、爱、性情、烕严的圣洁、超然之上。

二、认识神的存有的可能性

从 前 面 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关于人是否能从神本质的存有中认识祂，教会  

里最聪明的头脑从最早的几个世纪开始就已经在全力思考这个问题。早期教会、中 

世纪时期，甚至到宗教改革时期的一致共识是：神的终极存有是不可透知的。在一些  

情况下，他们的用词如此强烈，以致似乎不容许我们对神的存有获得任何的知识。与 

此同时，那些使用这个词汇的人，至少有些人似乎对神的存有拥有相当多的知识。若 

没有明白正在考量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或忽略了  “认识”和 “透知”之间的 区 别 ， 

就很容易产生误解。经院神学家们说，关于神的存有的一切思辨，都可以浓缩为三个  

问题，即 “神 是 否 存 在 ？ ” ( A n  sitDeus?), “神是什么？ ” （Quid sitDeu^ ? ) ,以及 

“神的属性是什么？ ” （QucifositDeus?)。第一个问题关注神的存在，第二个问题关  

注神的本性或本质，第三个问题关注神的属性。在这个段落中，我们尤其关注第二个  

问题。那 么 ，问题就 在 于 ：神 是 什 么 ？祂内在构造的本性是什么？是什么使祂成为祂  

自己？为了充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透知神，并为祂的神圣存有提供一个满意的  

解释，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有限的人无法透知无限的神。 “你考察，就 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 （伯十一 7)。琐法的这个问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否定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2 第 一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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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如果我们完全撇弃第三个问题来思考第二个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可能更加  

消极。离开了神在祂的属性里的启示，我们对神的存有也就一无所知了。但 是 ，神既 

然在祂的属性中启示了自己，我们也会拥有一些关于神的存有的知识，尽管我们的  

知识受制于人的有限。

关于我们没有能力知道神的存有或神的本质这件事，路德使用了非常强而有力  

的表达 。 一 方面，他 区 分 “隐藏的神” （Deus abscondfms) 和 “启示的神” CDeus 

revdatus);另一方面，他也断言，在认识启示的神时，我们只是通过祂的隐藏来认识  

祂。他这样说的意思是，即使在祂的启示中，神也没有按照祂的本质而把自己完全显  

明出来，而是将祂的本质隐蔽在不可穿透的黑暗之中。我们只能在神与我们建立的  

关系的范围内认识祂。加尔文也谈及神的本质是人无法透知的。他认为神存有的深  

奥是人无法理解的。在论及神的本质（quid) 的知识和神的属性（guafc) 的知识时， 

他 说 道 ：揣测前者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实际关注的在于后者。他 说 ： “那些在思想  

此问题时要探求神的本质为何（quidsitDeus) 的人，不过是在用冷冰冰的揣测迷惑  

我们罢了。认识祂是怎样的一位神（gucito sit)、以及什么事情与祂的本性相合，对我  

们更加有益得多。” 3 虽然他感觉到我们无法完美地认识神，但是他并没有否认我们  

可以知道与祂的存有或本性相关的一些事情。但是这种知识无法通过先验（cipriori) 

的方式来演绎，只能以一种后验（posteriori) 的方式，透过祂的属性来获得，神也以 

这些属性作为祂本性的真实判断。神的属性至少向我们传达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  

知识，尤其是祂与我们之间有何种关系的知识。

在处理我们对神的存有的知识时，我 们 务 必 要 避 免 库 信 （Cousin) 所 提 出 的 、 

在哲学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立场，也就是说：神即使在祂最深奥的存有里，也不是人完  

全无法理解的，而是基本上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必须避开汉密尔顿和曼塞尔的不  

可知论的立场，根据他们的观点，我们完全无法获得任何关于神的存有的知识。我们 

无法透知神，无法拥有关于神的绝对的、彻底的知识，但是，关于神的存有，我们无 

疑可以获得相对的、部分的知识。我们只能获得关于神的这种知识，这是千真万确的， 

因为祂已经将自己放置在祂与祂具有道德感的被造物的关系中，并且向他们启示自  

己，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知识也受到人的条件限制；然而，这个知识却仍旧是真真实实  

的知识，而且至少是对神的绝对本性的一部分知识。 “绝对的知识”和 “对一个绝

C a lv in ， I n s t i tu te s  I . i i .2 =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3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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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有的相对的、部分的知识”，这两种知识是有区分的。说人只能够理解神与祂所  

造之物之间的关系，丝毫派不上用场。如果人对神和人没有半点知识，要想对两者之  

间的关系有一个恰当的概念，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说我们完全无法认识神的存有，却 

能认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是说，我们完全无法认识神，也不可能以神为我  

们信仰的对象。欧珥博士说： “我们或许不认识神绝对存有的最深处，但是我们至少  

可以在祂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中所启示自己的范围内认识祂。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  

是否能够对于神的存有获得深不可测的知识，而是：当神与世界、与我们建立了关系， 

我 们 是否能认识祂？神已经借着启示祂自己与我们建立了关系，尤其是借着在耶稣  

基 7 里的启示 ;我们基督徒谦卑地宣称，透过这个自我启示，我们确实认识神是真神， 

真的认识祂的特性，也认识祂的旨意。说我们对神的这个知识只是相对的知识，也是 

错误的。这种知识也是对于神绝对本性的知识的一部分。”4 最后那句话大概是想要  

避免一种观念，目卩：我们对神的所有知识都只是与人的理性成比例的，因此我们无法  

保证这种知识符合存在于神里面的实际。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三、在祂的属性中启示出祂的存有

我们从神的纯一性可以作出推论：神的所有属性原为一。我们不能把这些属性  

视为许多不同的部分，然后组合起来变成神，因为神并不是像人那样由许多不同的  

部 分 组 成 的 。我 们 也 不 能 将 这 些 属 性 看 作 是 添 加 到 神 的 存 有 之 上 ，尽 管 “属 性 ”

( attribute)—词 ----从 ad ( “向，加于 ....之上”）和 tribuere( “指派，归 于 .... ”）

衍生的名称—— 仿佛有这样的含义，因为是无法在神的存有之外添加任何东西的，祂 

是 永 恒 的 “完美”。神学上通常的说法是，神的属性就是神自己，因为祂已经向我们  

启示祂自己。经院神学家强调一个事实：神就是祂所拥有的一切。袖拥有生命、光、 

智慧、爱 、公 义 ，而根据圣经，可以说祂就是生命、光、智慧、爱、公义。经院神学家  

更进一步断言，祂的整个本质就等同于神的每一种属性，因此神的知识就是神本身， 

神的旨意就是神本身，等等。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更进一步说到，神的每一种属性都  

等同于其他的任一种属性，而且在神里面是完全没有逻辑上的区分的。这是一个非  

常危险的极端。尽管我们可以说，在神里面的一切属性可以互相渗透，并且形成了一  

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当我们排除神里面的一切区分，说牠的自存等同于祂的无限，祂

Orr，Side-Lights 〇71 Christian Doctrine，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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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等同于祂的旨意，祂的爱等同于祂的公义（反之亦然），我们就会逐步走向泛  

神论。唯名论者（Nominalists)的典型特征就是，他们抹去了神里面一切真实的区分。 

他们担心，若假设神里面有相应于归给神的属性的真实区分，他们就会危害到神的  

合一性和纯一性，因此他们的动机是可敬的。根据他们的观点，神的存有里一切完美  

的 属 性 （perfections)，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在神的存有里完全没有相应的实际。 

另一方面，唯 实 论 者 （Realists) 却断言神一切全德的实际。他 们 意 识 到 ：唯名论者  

的理论如果前后一致地实现出来，必定会朝向泛神论的方向，即否认一位有位格的  

神 。因此，他们认为，维护神里面的属性是客观的实际，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 

他们坚持神的整个本质就是在每一种属性里面—— 神是一切中的一切，每一个里面  

的 一 切 （God is All in all，All in each) —— 借此设法捍卫神的合一性和纯一>性。阿奎 

那心中也怀抱同样的目的，他断言，神的一切属性并没有启示出祂自身在祂存有深处  

的所是，而只是启示出神在祂与祂所造之物的关系中的所是。

很自然地，我们应当防止人将神的本质和神的属性或全德分开，也应当防止一  

种对各种属性之间的关系的错误看法。神的属性是对神的存有的真实判断，换句话  

说，神的属性是神的存有的固有特质。薛德说道，神 的 属 性 是 “对神的本质之分析式  

的、近似的定义。” 5 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以致我们可以说，神的全德  

就是神自己，因祂已经向我们启示自己。我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像薛德一样说： “神 

的整个本质就是在每一种属性里，属性也在本质里。” 6 因为本质和属性之间的关系  

是如此密切，我们可以说，属性的知识就带着神圣本质的知识。将神的本质设想为独  

立存在的，先于祂的属性；而神的属性是附加的，是神的存有的附属特征，乃是错误  

的。神的属性是神的本质特征，是神的存有本身所固有的，并与神的存有同时存在。 

改变这些特征，就不可能不改变神的本质存有。而既然神的属性是神的本质特征，每 

一种属性就都在向我们启示出神存有的某个刻面。

进深研究问题

我们如何区分神的存有、神的本性、神的本质？

关于神的本质存有，哲学上的观点与神学上的观点有何不同？

有种倾向是要从绝对、爱、性情中寻找神的本质，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它？

Shedd，Dogm. T/ieoZ. I, p. 334。 

同上，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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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图 （Otto) 将 神 的 本 质 定 义 为 “圣者”或 “超然者” （the Numinous)，是什么意  

思 ？

为什么人不可能透知神？

罪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认识神的能力？

关 于 “隐藏的神”的观点，路德和巴特有何不同？在这一点上，加尔文的观点和他们  

是否不 同 ？

路 德 在 其 他 方 面 深 受 俄 坎 （O c c a m ) 的影响，他是否赞同俄坎的唯名主义的观点？ 

关于神存在的问题，改教家和经院哲学家的观点有何不同？

如果神是没有属性的纯粹存有，我们是否可以对神有任何知识？

我们应当避免哪些对属性的错误看法？什么才是恰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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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ner, S y s t . o f  Chr. D o ct. I, pp. 187-212.

Orr, Chr. View  o f  G od  and  the W orld , pp. 75-93.

Otten, M anual o f  the H ist, o f  Dogm as I, pp. 254-260.

Clarke, The Chr. D o c t. o f  G od , pp. 56-70.

Steenstra, The B eing  o f  God  as U nity  and  T rin ity , p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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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神的名

一、总论神的名

尽管圣经记录了神的许多名字，却 也 时 常 以 单 数 的 形 式 论 及 神 的 “名 ”，例如 

以下的陈述：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出 二 十 7);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 八 1); “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 （诗 四 十 八 10); “在 以 色 列 ，祂

的名为大” （诗 七 十 六 1);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人，便得安稳” （箴十八

10)。在这类例子中， “神的名”代表神在祂与祂子民关系中的完整彰显，或者简单  

说是代表着神的位格，因 此 “神的名”与 “神”就成了同义词。这种用法是由于一个  

事实：在东方人的思维里，名字绝不仅仅是被视为一个单词而已，而是对所指称事物  

的本质的一种表达。认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支配某人，而在咒语中会使用不同神明  

的许多名字，以便操纵它们。因此，在最笼统的意义上，神的名就是指祂的自我启示。 

神的名是祂的一个名号，并不是说祂存在于祂神圣存有的深处，而是说祂特别在与人  

的关系中启示自己。为了我们的好处，神的一个统称被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名字，以丰 

富地表达神的存有的方方面面。仅仅是因为神已经在祂的名（nomen ecKtum) 里启 

示自己，我们才能以这名的不同形式（nomfnaindfta) 称呼祂。神的诸名并不是人发  

明的，而是来自于神，尽管它们都是从人类语言借用过来的，是从属地的、人类的关  

系中衍生出来的。但这些名字是拟人化的，标志着神向人屈尊俯就的态度。

神 的 诸 名 对 人 的 思 维 来 说 具 有 一 定 的 难 度 。神 是 那 不 可 透 知 的 （I/i c o m p a - 

hemfbk O n e ),无限地超越一切短暂的事物；但是在祂的诸名里，祂俯就一切有限的， 

变得和人相似。一方面，我们无法为神命名，另一方面，神也有许多名字。这该如何  

解释呢？这些名字是在什么基础上应用在无限的、不可透知的神身上呢？我们必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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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些名字并不是人的发明，也不是在为人对神的存有本身的洞见作见证。神的诸  

名是祂亲自赐下的，确保这些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含有对神的存有的启示。这事之所  

以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关系，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要成为神的启  

示。因为不可透知的神在祂所造的万有中启示出自己，人才有可能按照被造物的方  

式为神命名。为了使人认识祂，神必须屈尊到人的水平，使自己适应那受限的和有限  

的人类意识，并且用人类语言来说话。正如一些人所说的，如果使用拟人化的名字为  

神命名，涉 及 到 对神的限制，那么对神在被造界中更大程度的启示来说也必然是如  

此。这样，世界并没有把神启示出来，反而是把神隐藏起来；那么人就和神没有关联， 

而仅仅是站在神的对立面；最终我们只能闭口，成为无望的不可知论。

从以上关于神的名的概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神的诸名不只包括一些称谓， 

用来说明牠是一个独立的、有位格的存有，用来称呼祂，神的诸名更是包括神的属性， 

而且这些属性不仅仅是神的存有的一般属性，更是将三位一体的不同位格区分开来  

的特质。巴 文 克 博 士 对 神 的 诸 名 的 区 分 ，就 是 基 于 这 个 大 致 的 概 念 ，他将其分为  

nomfna propria (专 有 名 称 ），nomfna essentiaKa (本质名称或属性），以及 nomina 

personaHa (位 格 名 称 ，即父、子、圣 灵 ）。在这一章中我们仅仅讨论第一类。

二、旧约圣经中的名字和它们的含义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用 来 称 呼 神 的 最 简 单 的 名 字 是 ％ (切 )，这个名字很可能源自  

(也〖），意思是首先的、身为主人的，或是强大的、有权能的。 (单数  

是 n_f% d 6h 〕）这个名字可能源自相同的词根，或 者 是 来 自 意 思 是 因  

畏 惧 而软弱无力；因而指向神是强大的、满有权能的那一位，或是敬畏的对象。除了 

在诗歌中以外，这个名字很少以单数的形式出现。复数应当被认为是强调语气，因此 

是用来表明完满的能力。，>  这 个 名 字 源 自 于 n#  (迈记），意思是上去、

被高举，意指神是至高、被 尊 崇 的 那 一 位 （创 十 四 19、2 0 ;民 二 十 四 1 6 ;赛 十 四 14)。 

在 诗 歌 中 尤 其 可 以 看 到 这 个 名 字 。这 些 名 字 在 严 谨 的 意 义 上 还 不 算 是 专 有 名 称  

(n o m fn ap ro p ria ),因 为 这 些 语 词 也 用 来 形 容 “偶像” （诗 九 十 五 3，九 十 六 5)、人 

(创 三 十 三 1 0 ;出 七 1)、统 治 者 （士 五 8 ; 出二十一  6 ,二 十 二 8〜 1 0 ;诗 八 十 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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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nAi )

这个名字在含义上与前几个名字是相关的。它是来自丨门（c M n ) / p  ( d?n ) 或 

意思都是审判、统治，因此是指向神是大有权能的统治者，万有都服在  

祂之下，就着人与神的关系而言，人是神的仆人。在早期，以色列百姓通常用这个名  

字来称呼神。后 来 ，这 个 名 号 大 多 被 “耶和华” （m n u  Ya/iwe/i〕，雅 威 ）所取代。到 

目前为止所提到的所有名称，都将神描述为至髙的、被高举的那位，即超越的神。接 

下来介绍的几个名字表明，这位被高举的存有，屈尊俯就地与祂所造的一切建立关

系。

3. ^  ( sAd dai) 和 勹 安 、 （也

，哪 （̂ iddaf, 全 能 ）这 个 名 字 源 自 T ^ ( M d a d , 有 能 的 ），指向神拥有天上和地  

下的一切权柄。然而 ，其 他 人 认 为 它 来 自 ， （允d )，就 是 “主”的意思。它在一个重  

点上与□，巾 谷 不 同 ， d d h f m ) 的意思是创造和自然界的神，因为它 

默想神随时在制服自然界的一切能力，使之效力于神恩典的工作。尽管这个词强调  

神的伟大，但它并没有把神描绘成人畏惧和害怕的对象，反而是祝福和安慰的源头。 

神向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显现时，就 是 使 用 这 个 名 字 （出 六 3 ; 《和合 本 》作 “全能的 

神”）。

4. mnt, ( yahweh ) fp nixriij mn  ̂ ( yahweh s^ a ôt )
尤 其 是 雅 威 （m r r〔 Ycihweh〕）这个称谓，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名字，神借着这个  

名启示祂自己为满有恩典的神。它一直被认为是神最神圣的、最与众不同的名，不可 

传递的名。犹太人对使用这个名有一种迷信式的恐惧，因为他们将利未记二十四章  

1 6 节 读 作 “那提名称呼雅威之名的，必被治死” （《和合本》作 “那亵渎耶和华名  

的，必被治死”）。因此，在读圣经时，他 们 使 用 ( wddndf) 或 

来 替 代 ；犹太教的马所拉文士（Massoretes)，除去了母音，只保留子音，并且将某个  

名 字 （通 常 是 H  P ad d M i〕）的母音附加在这些子音之上。这个名字的真正来源、 

原始发音和意思，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摩 西 五 经 将 这 个 名 字 与 希 伯 来 动 词 n p  

( hdyd，是 ）连 在 一 起 （出 三 13〜 14)。我们可以根据这节经文假设，这个名字很可  

能是源于这个动词的古体形式，也 就 是 np 就其形式而言，可以将它视为

基 本 字 干 （qal) 或使役主动字干（hiphil) 第三人称未完成式。不过，最有可能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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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出 埃 及 记 三 章 1 4 节解释了它的含义，翻 译 为 “我是我所是的”或 “我将会是我  

将会是的” （《和 合 本 》作 “我是自有永有的”）。如此解释，这个名字就是指向神的  

永不改变。但是，这里的重点与其说是神本质存有的永不改变，不如说是神与祂子民  

之间关系的永不改变。这个名字包含了一个保证，即神对于摩西时代的以色列百姓  

而言将会是的，就像祂对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曾经是的那样。这个  

名字强调神的守约信实，是祂最卓越（par exceHence)之 名 （出 十 五 3 ;诗 八 十 三 19; 

何 十 二 6 ;赛 四 十 二 8)，因此只有用来指以色列的神。这个名字的专属特色，从一个  

事实可见一斑：它从来不以复数或代后缀的形式出现。它 的 缩 写 形 式 rrT( m )和 R  

( Ydhil) 尤其出现在复合名字中。

雅 威 （m n v〔 Yh/iwefr〕）这 个 名 字 通 常 会 因 为 加 上 nlK其 价 ）而得到强化。 

俄 利 根 （Origen) 和 耶 柔 米 （Jerome) 将 它 视 为 同 位 语 （apposition) ,因为雅威并不  

容 许 有 附 属 结 构 （onstruct state)。但是这种解释不足以确保，也几乎无法产生一种  

可以理解的含义。我 们 很 难 断 定 niK#  (弘 b f d t ) 这个词到底是指什么。特别是有以  

下 三 种 看 法 ：

A . 以色列的军队。但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也值得怀疑。引用来支持这种观点的  

经文大多数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这 些 经 文 只 有 三 处 （撒 上 四 4 , 十 七 4 5 ;撒 下 六 2) 

貌 似 可 以作为证据；而 其 中 一 处 经 文 （王 下 十 九 3 1 ) ,反而相当不利于这种观点。虽 

然 复 数 的 ( 弘 被 用 来 指 以 色 列 百 姓 的 军 兵 ，但军队经常是以单数的形  

式来表明的。这会对这个概念—— 即在这个名字里，这个术语是指以色列的军队——  

产 生 不 利 的 影 响 （这是这种看法必然会有的）。此外，非常清楚地，至少在先知书中， 

“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并不是指耶和华是战争的神。而如果这名字的含义发生  

了改变，到底是什么使其改变的呢？

K 星体。但是在谈及天上的万象时，圣经总是使用单数，从来没有使用复数。 

此 外 ，尽管星体被称为天上的万象，它们却从来没有被称为神的军队。

c •天 使 。这种解释值得优先考虑。我 们 发 现 n伙羿 nirr ( Y a h w e h弘 M M t ) 这个  

名字经常出现在提到天使的经文里：撒 母 耳 记 上 四 章 4 ;撒 母 耳 记 下 六 章 2 节 ；以赛 

亚 书 三 十 七 章 1 6 节 ；何 西 阿书十二章 4 〜 5 节 ；诗 篇 八 十 篇 1、4 〜 5 节 ，八 十 九 篇 6 

〜 8 节。天使反复被描写为环绕在神宝座周围的军队（创 二 十 八 1 2 ,三 十 二 2 ; 书五 

1 4 ;王 上 二 十 二 1 9 ;诗 六 十 八 17, —〇三 21, —四 八 2 ; 赛 六 2)。在这个情况下，确 

实 也通常是使用单数，但是这并不算是严重的反对意见，因为圣经也表明有好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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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天 使 （创 三 十 二 2 ; 申 三 十 三 2 ; 诗 六 十 八 17)。此 外 ，这种解释和此名字的含义  

是和谐一致的，没有战争的味道，却表达神作为君王的荣耀（申三十 三 2 ; 王上二十  

二 1 9 ;诗 二 十 四 1 0 ;赛 六 3 ,二 十 四 2 3 ;亚 十 四 16)。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乃是指  

神是荣耀的君王，被千万的天使天军所环绕，祂为着祂子民的益处统管天地，并且从  

祂所造的万有得着荣耀。

三、新约圣经中的名字和它们的解释

1 • 神 （0e6q〔 TTieos〕）

新约圣经有对应于旧约圣经的名字的希腊同义词。对 应 于 冰  

(切 > 丨朽^ 的 是 0e6q( Theos) 这是最常用在神身上的名字。和 U M m )

一样，如6(；〇 7^(^)通 过 调 整 ，可以用来指异教的神明，尽管在严谨意义上，它是用  

来表述基本的神性。 ( W y S m ) 被 翻 译 为 0e6c; (Hypsfstos Tfteos ( 可 五 7; 

路一 32、35、7 5;徒七 48,十六 17;来七 1)。 全 能 ）和 ，， ％ ( 切 知 ddaf) 

则翻译为  IlavTOKpcitcop (Pantofcratdr) 和 0s6qIIavT〇Kp(iTa)p ( rheosPantofcratdr) (林后  

六 1 8 ;启一 8 , 四 8 , 十一 1 7 ,十 五 3 , 十 六 7、14)。然而，0a5c;(77ieos) 更常和表示  

归属的所有格连用，例 如 li〇0(m o u , 我 的 ），aoC(sou，你 的 ）， 我 们 的 ）， 

t3]^v (h y m汾1，你 们 的 ），因为在基督里，神可以被视为众人的神，以及祂每个儿女的  

神。旧约圣经中国家性的概念，已经被个人性的宗教概念取代了。

2■主 （Kx3pioc;〔 [y r io s〕）

mrr ( Ya/iweh) 这个名字若干次被解释为一种描述类型的变形，例 如 “我是阿  

拉法，我是俄梅戛”、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我是首先的，是 末 后 的 ” （启 

— 4、8、1 7 ,二 8 , 二十一 6 , 二 十 二 13)。然而，在其余的地方，新 约 圣 经 跟 随 《七 

十士译本》，用 ’3勹$ (巧加冱）来代替，翻 译 为 虹 Pi〇q ，源 自 w p % 〔

能力 ）。这 个 名 字 的 含 义 与 mn’ （Ya h w e h ) 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指神是大能者，主 ， 

万物的拥有者，拥有合法权力和权威的统治者。它不仅用来指神，也用来指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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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父 （Ttom̂ p 〔Pater〕）

经常有 人 说 ，新约圣经引进了神的一个新名称，那 就 是 7iaTtiP (Pczte> , 父 ）。但这  

几乎是错误的。甚至在异教中， “父”这个名字也用来指神。在旧约圣经中，一再用 

它 来 指 神 和 以 色 列 之 间 的 关 系 （申三十二 6 ; 诗 一 〇 三 1 3 ;赛 六 十 三 1 6 ,六 十 四 8; 

耶 三 4、1 9 ,三十一  9 ; 玛一 6 , 二 1 0 ) ,以 色 列 也 被 称 为 神 的 儿 子 （出 四 2 2 ; 申十四 

1 , 三 十 二 1 9 ;赛一 2 ; 耶三十一  2 0 ;何一 1 0 ,十一 1)。在这类例子中， “父”这个  

名 字 表 达 了 神 和 以 色 列 之 间 特 殊 的 神 权 统 治 关 系 。它以创始者或创造者的一般意  

义，用在新约圣经的下列经文中：哥 林 多 前 书 八 章 6 节 ；以 弗 所 书 三 章 1 5 节 ；希伯 

来 书 十 二 章 9 节 ；雅 各 书 一 章 1 8 节。在所有其他地方，它或者用来表达三位一体的  

第一个位格与基督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形而上学和中保的意义上，基督是神的儿  

子一 -或者用来表达第一个位格与所有信徒之间的伦理关系，他们是祂属灵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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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总 论 神 的 属 性

一、评估所用的术语

“属性”这个名称并不理想，因为它传达的概念是在一件事物上添加或设定一  

些 东 西 ，因 此 容 易 制 造 出 一 种 印 象 ，即 在 神 圣 存 有 上 添 加 某 样 东 西 。 “特 性 ” 

( properties) 这个术语毫无疑问是更加贴切的，它指向神特有的、只有神才有的事  

物。很自然地，只要一些属性是可以传通的，同一类事物共通之本质特性（proprium) 

的绝对特征就会被弱化，因为到一定程度，一些属性在绝对意义上就不是神特有的。 

但即使这个术语也包含了一种暗示，即神的本质或本性与它的特性之间是有区别  

的。总的来说，更 可 取 的 说 法 是 神 的 “全德” （perfections) 或 “美德”，不过，是带  

着一种独特的理解，即 ：在这种情况下， “美德”这个术语并不是以纯粹的道德含义  

来使用的。我们这么做，乃 是 （A ) 跟随圣经的用法，圣 经 用 的 是 “德性” （dperii〔 

are沄〕）一词，翻 译 为 “美德” （彼 前 二 9)。（B ) 避免上述的暗示，就是在神的存有  

之上添加任何东西。神的美德并不是被添加到神的存有之上，而是神的存有是神一  

切 美 德 的 丰 盛 （TxWjpcoHô p ^ r^m a 〕)，并且是透过袍的美德启示出来的。我们可以这  

样定义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全德，是圣经对那位神圣存有所作的种种描述， 

又或者是神透过祂的创造之工、护 理 （providence; 或 译 为 “掌管护佑” ）之 工 ，和 

救赎之工所彰显，让人可见、可知的。倘 若 我 们 继 续 使 用 “属性”这个名称，是因为  

它是约定成俗的用法，但是我们也得清楚明白，必 须 坚 决 地 排 除 “在神的存有上添  

加任何东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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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定神的属性的方法

经院哲学家们在他们尝试构建的自然神学体系中，设想出判断神的属性的三种  

方法，他 们 分 别将之命名为 via causatoatis( 因果法 ),via negationi5(否 定 法 )，和 via 

eminent^  (卓 绝 法 ）。借由因果法，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周围的世界，得 出 “第一因” 

(first Cause) 的 观 念 ；通过默想创造，得出全能创造者的观念；通过观察世界上有  

道德约束力，得出存在一个大有能力的、智慧的统治者的观念。借由否定法，我们可  

以从我们对神的观念中，除去在被造物中所看到的一切不完美，因为这些不完美与  

一位完美存有的观念是不一致的，故 此 我 们 要 把 与 之 对 立 的 “完美”归给神。靠着  

这种原则，我们说神是不依赖任何事物的、无限的、非物质的、无穷的、不朽的、不 

可透知的。最后，借由卓绝法，我们以最卓绝的方式，将我们在人里面发现的相对完  

美归给神，这是根据一个原则：在果效中存在的，已经预存在其起因中，即已经在最  

绝对的意义上预存在神里面，因祂是最完美的存有。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应用于一些  

属性，因为它是从已知进行到未知，但它却不是研究教理神学的正当方法。它的出发  

点是人，结论则是从在人里面所发现的而得出在神里面所发现的。只要它如此作，它 

就会使人成为衡量神的标准。这肯定不是从事神学的常规方法。此外 ，这是把对神的  

知识建立在人的结论上，而不是建立在神在祂话语中的自我启示之上。然而，后者才  

是获得对神的知识的唯一充分来源。尽管所谓的自然神学可能遵循这种方法，它实  

际上是与启示的神学不符的。

对于当代实验神学的代表们所采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我们可以  

在 麦 敬 铎 的 《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Macintosh, TTieoiogy as a n五mpiricaZ Science ) 

一书中看到典型的例子。1 他也谈及这个过程的三种方法。我们可以从人自己对神实  

际的直觉起步，也就是那些没有理由的、深植于直观经验的确信。其中的一种直觉是： 

我们在宗教上依赖的对象，对我们必要的需求来说是绝对充分的。这尤其可以从耶  

稣 的 生 命 和 四 处 可 见 的 “像基督的人”的生命中获得推论。我们的出发点也可以是  

人的需要，而不是他的确信。这种实际上必要的假设是，就人的宗教需求来说，神是  

绝对充足的，也是绝对可靠的。在这个基础上，人可以建立关于神的属性的教义。最 

后，遵照一种更加实用的方法也是可行的，这种方法所依靠的原则是，通过观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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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ntosh, TTieoZogy as a/i Empirical Science， pp. 159f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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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和人物的所是与所做，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我们对他们的直接感受，去 

认识他们的本质。麦敬铎认为这三种方法都必须加以利用。

立 敕 尔 希 望 我 们 以 “神是爱”这个观念为出发点，并且要我们问，这个关于神  

的最典型的思想牵涉到哪些内容。既然爱是与人有关的，它就暗示了神的位格，因此 

就为我们解释世界、解释人的生命提供了一个原则。这种相信神是爱的想法，本身也  

带着一个信念，即相信神能够实现祂爱的目的，也就是说，祂的旨意在这个世上可以  

通行无阻，至为有效。这就产生了一位全能创造者的观念。凭借这个基本的思想，我 

们也肯定神的永恒性，因为神为了实现祂的国度而统管万有，祂从起初就看到一切的  

结局。威 廉 •布 朗 博 士 持 着 类 似 的 观 点 ，他 说 ： “我们从在基督里的启示已经得到  

‘神’的观念；通过分析这观念，我们获得了关于神的属性的知识，并且以一种方式  

来安排这些属性，以便最清晰地表达那观念的独特特性。” 2

以上介绍的所有方法，都是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而非以神的话为出发点。它们 

刻意忽视神在圣经中清楚的自我启示，高 抬 “人可以发现神”的观念。依赖这类方  

法的人，夸 大 了 人 类 寻 找 神 的 能 九 以 为 自 己 可 以 靠 着 众 所 公 认 的 “科学方法”，通 

过归纳来判断神的本性。同时，他们无视获得关于神的真知识的唯一途径，也就是神  

的特殊启示，他们显然漠视这个事实，即只有神的灵可以考察、测透神深奥的事，并 

且向我们启示出来。这种方法本身迫使他们把神贬低到人的水平，以牺牲神的超越  

性为代价，来强调神的内蕴性，并且使神与世界成为一个连续体。他们哲学的最终结  

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位按照人的形象造出来的神。威 廉 •詹 姆 斯 谴 责 宗 教 上 的 一 切  

理性主义，他主张，以经院神学形式出现的哲学，在以科学方法定义神的属性上是完  

全失败的，正如它在确立神存在的事实上是完全失败的一样。在诉诸于约伯记之后， 

他说： “推理是通往神的一种相对肤浅、虚假的道路。”他以这些意味相当深远的话  

总结他的讨论： “我衷心地认为，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尝试通过纯理性的过程  

证明直观宗教经验式的拯救真理，是完全无望的。” 3 他对于实用的方法更有信心， 

后者寻找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神。他认为，有 足 够 的 证据可以相信，

“在每个人之外，也以某种方式与人相连，存在一种更大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人是友

W . A . Brown, Chr. 77ieo〖. in Oudine，p. 101 = 蒲郎著，部秉葬译，《基督教神学大纲》（香 

港 ：香港圣书公会，1953)。

James，Varieties Experience，p. 455 = 威廉 * 詹姆斯著，尚新建译，《宗教经验

种种》（北 京 ：华夏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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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对人的理型也是友好的。这些事实所要求的不过就是：这种能力应当与我们的  

意识本身不同，且大于我们的意识。任何比我们大的事物都可以，只要它大到足够让  

我们信任它来跨出下一步。它不需要是无限的，也不需要是唯一的。甚至可以只将它  

想像为一个更大的、更像神的自我，与之相比，现在的自我只是一种残存的表达，宇 

宙可以被想像为这类自我的集合，具有不同的程度和相容性，它里面完全没有已经  

实现的绝对的统一。”4 如此，所 留 给 我 们 的 就 只 剩 下 一 位 “有限的神”的观念了。5

要想获得神的属性的完美可靠知识，唯一恰当的方式就是研究神在圣经中的自  

我启示。通过研究大自然，我们确实可以获得一些关于神的伟大、权能、智 慧 、恩惠 

的知识，但 是 ，即使是这些属性，若要获得充分的概念，我们必须转向神的话。在启 

示神学 中 ，我们尝试从神的话来学习神圣存有者的属性。人无法像从其他的研究对  

象引出知识一样，从神引出知识，而是神将关于祂的知识传达给人，人只能领受并运  

用这种知识。当然，要能运用并明白这个启示的知识，最重要的是，人是按照神的形  

象造的，因此可以在自身的生命中找到有用的类比。与经院哲学家的先验方法—— 他 

们 是 从 一 个 “完美存有”的观念演绎出神的属性—— 不同，这种方法可以称为后验  

法，因为它不是以一个抽象的、完美的存有为起点，而是以神丰盛的自我启示为起点， 

根据这种启示来寻求认识这位神圣的存有者。

三、对属性分类的建议

如 何 为 神 的 属 性 分 类 呢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备受许多神学家的关注。有好几种  

分 类 方 法 被 人 提 出 ，大部分都将神的属性分成两大类。这些类别被标示为不同的名  

称，分别代表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不同分类方法中，实质上都是相同的。以下是其中  

最 重 要 的 几 种 ：

1B —些人论到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

前 者 ，例如自存、纯 一 （单 一 ）、无 限 ，等等，属 于 神 的 构 成 本 性 （constitutional 

nature) ,与祂的旨意有别。后者 ，例如真理、良善、怜惘、公义、圣洁等等，证明祂是  

一位有道德的存有。对这种分类所持的异议是：神里面所谓的道德属性，和其他所有

同 上 ，p . 5 2 5 。

关 于 这 议 题 ，参  B a i l l i e ， O u r  iC now Zedge 〇/ G od , p p . 2 5 1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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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一样，都真 实 是 祂 本 性 固 有 的（原 始 的 ）。达博尼偏爱这种区分方法，但是考  

虑到这种反对意见，他承认这些术语并不够贴切。他 更 倾 向 于 谈 论 神 的 “道德属性” 

和 “非道德属性”。

2 .另一些人区分绝对属性和相对属性

神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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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者 是 从 “本质”的本身来思考神的本质，而后者则是从神与祂所造之物的关  

系来思考神的本质。一类包含自存、无限、永恒等属性；另一类属性则包括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这样的属性。这种区分似乎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的：我们可以完全脱离神与  

其所造之物之间的关系，从 神 自 己（God in Himself) 来获得某种 关 于 神 的 本 相（God 

as He  is) 的知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恰当地来说，神的一切全德都是相对的， 

是从祂与世界的关系来表明祂的所是。史特朗明显并不认同这种反对意见，并且偏爱  

这种划分方式。

3. 还有一些人把神的全德区分为内蕴的或不可迁的属性，以及外显的或可 

迁的属性

史特朗谈及绝对的或内蕴的属性，以及相对的或可迁的属性时，将这种区分与  

前一种区分方法结合起来。前者是那些没有对外发出的、不在神的本质以外运作的  

属 性 ，仍然是内蕴的，例如无限、纯一、永恒等等；而后者是对外发出的，并且在神  

之外产生一些果效，例如无所不在、仁爱、公义等等。但是如果神的一些属性是纯粹  

内蕴的，那么关于它们的一切知识就不是我们能获得的。亨 利 •史 密 斯 评 论 说 ，每一 

种属性都必须既是内蕴的又是产生作用于外的（transeimt)。

4 .  最普遍的区分方法就是不可传通的属性和可传通的属性

前者是指那些在受造物中不存在类比的属性，例如自存、纯一、广 大 无 边 等 等 ； 

后者是指与人的心灵具有某种类比的属性，例如，权能、良善、怜悯、公义等等。路 

德宗并不支持这种区分方法，但是这种区分方法在改革宗圈子里是相当流行的，也 

可 以 在 莱 顿 教 授 们 （Leyden Professors)、6 马斯垂克和杜仁田之具有代表性的一些

Synopsis Purforis 77ieo〖ogiae。编 按 ：这是多特会议时期莱顿大学的四位教授的论文合  

集。英 文 神 学 界正在将它翻译成英文 （共 三 册 ），第 一 册 已 经 于 2 0 1 4年 出 版 ，R .T.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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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里 ，发现这种区分方法。然而，人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如果没有进一步说明，这 

种区分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每一种属性都可以称为可传通的。 

实际上，就着神本身的无限全德而言，神的全德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传通的，与此同 

时，甚至连所谓神的不可传通的属性，仍然可以在人里面找到微弱的遗迹。在最近的  

改革宗神学家当中有一种倾向,是丢弃这种区分方法，而采用其他的区分方法。狄克、 

薛 德 ，和 魏 司 坚 （Vos ; 或译魏志恒）保留旧的区分方法。凯波尔则对旧的区分方法  

非常不满意，但 是 仍 然 在 他 的 “对立的属性” （virtutesperantithesin) 与 “综合的  

属 性 ” （virtutes per 5：3/7ithesin) 中 复 制 这 种 区 分 方 法 。巴 文 克 在 他 《教 理 学 》 

(Dogmatics) 的第一版中使用其他方法，但在第二版又回归这种区分方法。侯尼格  

偏爱使用巴文克在他第一版中所使用的区分方法。最后，赫 治 父 子 （Hodges)、史密  

斯、和 桑 威 尔 则 遵 循 《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Westminster Catechism) 所建议的区  

分方法。然而，把属性归类在两大主要标题之下，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区分，实际  

上都已经内含在所有其他的区分里了，因此它们都会遭到这个异议的反对，因为它  

们都显然将神的存有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神在祂自己里的所是，神是那绝  

对 的 存 有 者 。第二部分讨论神在与祂一切造物关系中的所是，神是一位具有位格的  

存有。我们可以说，这种处理方法并不能产生关于神的属性的统一、和谐的概念。然 

而，只要我们清楚明白下面这点，就可以消除这个难题，即这两类属性并不是彼此并  

列 的 （co-ordinate) ,而是属于第一类的属性都限定了所有属于第二类的属性，以至 

于我们可以说，神的知识和智慧，祂的良善和慈爱，祂的恩典和怜悯，祂的公义和圣  

洁都是合一的、绝对的、永不改变的、无限的。如果我们将这一点存记在心，我们就  

看 不 到 有 理 由 ，可 以 离 开 这 个 在 改 革 宗 神 学 中 已 经 变 得 人 尽 皆 知 的 古 老 区 分 方 法  

了；但我们同时也要记得，神的属性中没有一种是不可传通的，也没有一种是可传通  

的一 前者意指这些属性可以在人里面找到微弱的遗迹，后者表示它们可以在人身  

上 找 到 ，就像在神身上找到的一样。

进深研究问题

对 于 把 “属性”这个语词应用在神身上有何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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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 ld e  and  R ie m e r F a b e r  (e d .) , S y n o p s is  P u r io r is  T h e o lo g ia e  /  S y n o p s is  o f  a  P u r e r  T h e o lo g y  

L a tin  T ex t a n d  E n g lish  T ra n s la tio n :  V olum e 1, D isp u ta tio n s  1-23  (B rill, 2 0 1 4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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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 的 异 议 是 否 适 用 于 德 文 “Eigenschaften”和 荷 兰 文 “eigenschappen”（两者都可  

以 译 为 “特性” 〔characteristics〕）？

加尔文用什么名称来称呼这些属性？

有种观念认为，神的属性是神的一些部分或神存有的添加物；对此有什么反对意见？ 

中世纪流行的关于属性的概念有何错误？

经院学家们在研究属性时，是遵循先验法或后验法，演绎法或归纳法？为什么他们的  

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符合启示的神学？

关于属性的分类，除了以上提到的方法之外，还有哪些建议的区分方法？

为什么作出完美的区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建议的区分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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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章

不 可 传 通 的 属 性 （神 是 绝 对 的 存 有 者 ）

神是绝对的存有者 ，一 直是在神学里相当普 a s的说法。与 itt同时， “绝对”这个  

词更多属于哲学的特征，而不是属于神学的特征。在形而上学中， “绝 对 （者 ）”是 

指 一 切 存 在 的 终 极 基 础 ；而因为有神论者也说神是一切存在的终极基础，有时候人  

们 也 认 为 哲 学 上 的 “绝 对 者 ”和 有 神 论 观 念 中 的 “神”是 相 同 的 。但并非必然如  

此。事实上， “绝对者”这个词所包含的一般概念，使我们不可能把它和圣经或基督  

教 神 学 中 的 “神”划上等号。 “绝对者” （Absolute) —词 是 源 自 拉 丁 文 absoh/tus, 

是 由 沾 （来 自 ）和 soh^re (松 开 ）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因此它的意思是：不受条件  

限制的，或是毫无限制、毫无约束的。这种基本想法是以许多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因 此 “绝对者”被 认 为 是 不 受 任 何 条 件 的 限 制 （ “无条件者”、或 “自存者”），不 

受 任 何 关 系 的 约 束 （ “无关者”），没 有 任 何 不 完 美 （ “完美者” ），没有任何现象上  

的差异和区分，例如物质和精神，存有和属性，主体和客体，表相和实际（ “真实者”， 

或 “终极实相”）。

是 否 可 以 将 哲 学 上 的 “绝对者”和 神 学 上 的 “神”等 同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  

于 我 们 对 “绝对者”的看法。如 果 斯 宾 诺 莎 所 构 想 的 ‘‘绝对者”是 一 个 “自存的存  

有”，其他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只是暂时的模式，从而将神和世界等同，那么我们就无  

法 认 同 他 把 这 位 绝 对 者 等 同 于 神 的 观 点 。当 黑 格 尔 将 “绝 对 者 ”视 为 “思维”和 

“存有 ”的统一，万事万物—— 包含一切关系—— 的整体，在它里 面 ，现在一切的不  

协调都会在完美的统一中得到解决，我们也同样不能认同他将这位绝对者等同于神  

的观点。而 当 布 雷 德 黎 （Bradley) 说，他 的 “绝对者”与任何事都不相干，绝对者与  

有限的意志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实际关联，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就是这位绝对者不  

可能是基督教的神，因为基督教的神确实与有限的被造物建立关系。布雷德黎不能  

相 信 宗 教 中 的 神 只 不 过 是 有 限 的 神 。但 是 当 “绝对 者 ”被定义为一切现存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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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因”、或一切实际的终极基础、或自存的存有，就不能将它视为和神学上的神  

等同。神是那无限者，祂不存在于任何必要的关系中，因为祂是自足的，但 与 此 同 时 ， 

祂可以自由地与整个受造万物和个别的受造物建立各种关系。不可传通的属性强调  

神的绝对存有，可传通的属性则强调神与一切受造物建立各种关系的事实。在这章  

中，我 们 将 思 想 以 下 的 “神的全德”。

—、神的自存

神是自存的，也就是说，牠存在的基础是祂自己。这种观念有吋被表达为：祂是 

cczusasuf(祂自己的因），但是这种表述法很难说是准确的，因 为 神 是 没 有 “因 ”的， 

祂的存在是靠祂存有的必然性，因此祂必然存在。而另一方面，人的存在不是必然的， 

人 存 在 的 “因”是在他本身之外的。神 自 存 的 观 念 通 常 用 这 个 词 来 表 达 ，意 

思 是 从 自 己 产 生 的 （self-originated )，但 是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们 通 常 使 用 fndependentia 

(独 立 ）这个词来代替它，不仅表达神在祂自身的存有中是独立的，也指神独立于  

其他的一切事物之外：祂的美德、法度、工作，等等。我们可以说被造物中有这种全  

德的微弱痕迹，但这只能意味着，尽管被造物是绝对依赖的，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存在。 

但是，这 种 存 在 当 然 与 “自存”还有一大段距离。神的自存性是普遍受到承认的，也 

是 异 教 和 哲 学 的 “绝对者”所暗示的。当 “绝对者”被设想为自存、是万事万物的终  

极基础，并自愿地与其他存有建立各种关系时，就 可 以 等 同 于 神 学 上 的 “神”。身为 

自存的神，祂不仅在祂自己里面是独立的，也使得其他一切的事物倚靠祂 = “耶和华” 

这 个 名 也 表 达 出 神 的 “自存”这种观念。正是因为祂是自存的、独立的存有者，神才 

能给出确实的保证：祂会在自己与其子民的关系中永远保持不变。我们也可以在以  

下几方面发现更多的暗示：首先是约翰福音五章 2 6 节的断言，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  

有生命，就赐给祂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在宣告神独立于万有、而且万有只  

能借着祂而存在时（诗 九 十 四 8 起 ；赛 四 十 1 8起 ；徒 七 2 5 ) ;以及在一些暗示祂在自  

己 的 思 想 （罗十一 33、34)、自己的 旨 意 （但 四 3 5 ;罗 九 1 9 ;弗一 5 ; 启 四 11)、自己 

的 能 力 （诗 一 一 五 3)、自 己 的 谋 略 （诗 三 十 三 1 1 )上都是独立的陈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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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的不变性

神的不变和祂的自存必然是并存的。正是借着神的这个全德，祂不会有任何改  

变 ，不仅是祂的存有不会改变，袖的全德、以及祂的旨意和应许也不会改变。因着这  

个属性，祂被髙举超越一切的变化（allbecoming) ,神的本体或全德完全不会増加或  

减少，也不会增长或衰减。祂的知识和计划、道德准则和决定都是永不改变的。连人 

的理性也教导我们，神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改变就意味着变好或变坏。但是，神既 

然是绝对的完美者，任何改良和退化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以下这类经文清楚地教导  

神 的 不 变 性 ：出 埃 及 记 三 章 1 4 节 ；诗篇一〇二 篇 26〜 2 8 节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一 章 4 

节，四 十 八 章 1 2 节 ；玛 拉 基 书 三 章 6 节 ；罗 马 书 一 章 2 3 节 ；希 伯 来 书 一 章 11〜 12 

节 ；雅 各 书 一 章 1 7 节。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经文似乎在说神有改变。那位住在永恒  

中的神，岂不是创造了世界，在基督里成了肉身，并借着圣灵永远居住在教会里面吗？ 

祂岂不是将自己描述为既是启示的又是隐藏的，是来来去去的，会后悔并改变自己  

的意向，在人悔改之前和之后，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人吗？参 ：出 埃 及 记 三 十 二 章 10 

〜 1 4节 ；约 拿 书 三 章 1 0 节 ；箴 言 十 一 章 2 0 节，十 二 章 2 2 节 ；诗 篇 十 八 篇 26、2 7 节 。 

这里隐含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误解。神的不变性不应当被理解为是在暗  

示 “静止不动” （immobility) ,仿佛神里面是没有行动的。神学上甚至习惯说神是  

“纯粹行动” （acms puru5 ) ,也就是一位总是在行动的神。圣经教导我们，神与人  

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关系，可 以 说 ，神是与人一同生活的。在祂周围会有变动，祂与人 

的关系也会改变，但 神的存有、属性、旨意、行动的动机、应许都是没有改变的。创 

造的目的是永远与祂同在的，而当这个目的靠着祂旨意的一个永恒行动而得到实现  

时，祂自己并没有发生改变。道成肉身并没有使神的存有或全德发生变化，祂的目的 

也没有改变，因为正是祂永恒的美意差派祂的爱子到世上来。如果圣经谈到祂后悔， 

改变主意，在罪人悔改之后改变祂自己与罪人的关系，我们应当谨记，这些只是拟人  

化的说法。实质上，改变的从来都不是神，而是人，以及人与神的关系。坚持神的不  

变 性 ，来 反 对 伯 拉 纠 派 （Pelagian) 和 亚 米 念 派 （Arminian) 的教义是很重要的，因 

为他们认为神是会改变的，事实上，改变的不是祂的存有，而是祂的知识和旨意，因 

此祂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行动。坚持神的不变性，对于反对泛神论的观  

念也很重要，这种观念认为神不是绝对的存有者，而是一种永恒的变动，而这位无意  

识 的 绝 对 者 逐 渐 发 展 出 人 里 面 的 有 意 识 的 “个性” （personality)。坚 持 神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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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对目前的一些趋势也很重要，这些趋势将神说成一个有限的、不断挣扎的、逐 

渐成长的神。

三、神的无限

神的无限是神的全德之一，借着这个全德，祂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将 “无限”归 

给神，我们就是在否认，神的存有或属性受到任何限制，或能受到任何限制。它暗示  

神完全不受宇宙、受这个时空世界的限制，更不会被限制在宇宙之内。它并未牵涉到  

神与整个现存万物的认同，却也不排除一切衍生的、有限的事物可以同时并存，祂与 

这些事物是有关连的。神 的 无 限 必 薪 被 构 想 为 内 含 的 （intensive) , 而 不是外延的  

( extensive) ,也不应当被混淆为无边无际的扩张，仿佛神被铺张到整个宇宙，一部 

分在这里，一部分在那里；因为神并没有身体，所以祂没有延展。神的无限也不应当  

仅仅被视为负面的概念，尽 管 我 们 确 实 无 法 从 正 面 去 想 像 “无限”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这是神里面的一个实际如何只有祂才能完全透知。我们可以区分出神的无限的  

几个面向。

1.祂的绝对完美

这是就神的存有本身来考量时所具有的无限性。它不应当从量的角度来理解， 

而应当从质的角度来理解；它可以用来限定神一切可传通的属性。 “无 限 的 能 力 ” 

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总量，而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效能； “无限的圣洁”并不是指圣洁  

的量是无限的，而是指这种圣洁在本质上没有任何的限制或缺陷。我们可以用同样  

的方式来解释无限的知识和智慧，无限的爱和公义。欧 珥 博 士 说 ： “或许我们可以  

说，神里面的无限是终极性的无限：（A ) 从内在和本质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限制和缺  

陷 ；（B ) 无穷的潜能。” 1 在这种意义上， “神的无限”这个词，简单地说，是与祂神 

圣存有的全德是完全相同的。圣经支持它的经文见于约伯记十一章 7 〜 1 0 节 ；诗篇  

一 四 五 篇 3 节 ；马太福音五章 4 8 节。

O rr, S id e -Z ig h ts  o n  C / i r is tia n  D o c t r in e，p.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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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袖的永恒性

神的无限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祂的永恒性。圣经描述神的永恒性的形式， 

简 单 说 就 是 贯 穿 无 尽 的 世 代 期 间 （诗 九 十 2, —〇 二 1 2 ;弗 三 21)。然而，我们应当  

记得 ，圣经在说到神的永恒时，用的是通俗的语言，而不是哲学的语言。我们一般也  

按照同样的思想方式，认为神的永恒性的意思就是一段无限往后和无限向前延伸的  

时间。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通俗的、象征的方式，用来表达一种实际上超越时间、且在  

本质上与时间截然不同的实际。在严格的意义上， “永恒”这个词是用来表述一种  

超越所有时间限制的状态。这个词以这个意义应用在神身上，起码就在彼得后书三  

章 8 节暗示。欧 释 博 士 说 ： “严格说来，时间是与延续存在之物体的世界有关的。神 

充满时间；神在时间的每一部分中；然 而 祂 的 永 恒 其 实 仍 然 不 是 这 种 ‘在时间里’的 

状 态 ，而是在一种与时间形成强烈对比的状态中。” 2 我们的存在是以天、周、月、 

年来标记的；但神的存在并不是按照这种方式标记的。我们的一生被划分为过去、现 

在 、未来，但是在神的生命里并没有这种划分。祂 是 永 远 的 “我是”。祂的永恒性可  

以被定义为神的全德的一部分，神借着这种全德得到高举，超越一切时间上的限制， 

也超越一切接续不断的瞬间，在某个不可分割的当下之中，拥有祂整个的存在。永恒  

和时间的关系，构成了哲学和神学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可能  

无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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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祂的广大无边

神的无限也可以用来指空间，称为神的广大无边。它可以被定义为：神的存有的  

—种全德，借着这种全德，神超越一切空间的限制，却以祂整个的存有存在于空间的  

每一点上。它既有否定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否认空间对神的存有时一切限制， 

同时断言神超越空间，并且以祂的整个存有充满空间的每一部分。加 上 “整个存有” 

这几个词，是为了避免一种观念，即神散布在空间之中，仿佛神的存有的一部分存在  

于一个地方，另一部分存在于另一个地方。我们区分出在空间中的三种存在形式。身 

体 在 空 间 里 的 存 在 是 受 限 制 的（circumscriptively) ,因为身体是以空间为界限的；有 

限 的 灵 在 空 间 里 的 存 在 是 定 点 式 的 （definitively) , 因为它们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而 

是 仅 仅 存 在 于 某 个 确 定 的 地 方 ；而与这两种存在形式都截然不同的，神在空间中的

同 上 ，p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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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是 完 全 充 满 的 （mpletively)，因为祂充满一切的空间。祂在空间的任何一部分都  

不会缺席；祂充满一个地方，也不会多于另一个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 “广大无边” （immensity) 和 “无所不在” （omnipresence) 这 

两个词用在神身上时，代表相同的意思，因此可以视为同义词。但是有一点不同，应 

该要小心注明。 “广大无边”是表明一个事实，即神超越一切空间，而且不受空间的  

限制；然 而 “无所不在”是表明，神仍用祂整个的存有充满空间的每一部分。前者强  

调 神 的 超 越 性 （transcendence) ,后 者 强 调 神 的 内 蕴 性 （immanence)。神内蕴于祂所  

造的一切，在祂所造的一切内，但绝不受其束缚。一方面，就着神与世界的关系而言， 

我们必须避免泛神论的错误，那是当今众多思潮的特征，否认神的超越>臣，同时假设  

神的存有其实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避免自然神论的观念，即神 

确 实 透 过 祂 的 能 力 （perpotentiam)、但不是透过祂的存有和本性（per essentiam et 

rnimram)存在于受造界中，并且从远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尽管神和世界是有别的， 

不能被视为和世界等同的，但是牠仍然存在于祂所造一切的每一部分，不是仅透过祂  

的能力，而且是透过祂的存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神同等地或在同样的意义上存  

在于祂所造的一切之内。神的内住的本质与祂所造之物的本质是和谐一致的。神住在  

地上与神住在天上是不同的，住在动物中与住在人里面是不同的，住在无生命的被  

造物中与住在有生命的被造物中是不同，住在恶人心中和住在敬虔人心中的方式是  

不同的，住在教会中与住在基督里也是不同的。神内蕴在祂所造之物的方式有无限  

多种类型，向那些有眼可看的人启示神的程度也有无限多种类型。圣经清楚启示了  

神的无所不在。天和地都无法容纳神（王 上 八 27;赛 六 十 六 1 ;徒 七 48 〜 4 9 ) ;同时， 

神充满天地，祂也是近处的神（诗 一 三 九 7 〜 10;耶 二 十 三 23〜 2 4 ;徒 十 七 2 7 〜 28)。

四、神的统一性

我 们 可 以 区 分 独 一 的 统 一 性 （wnteis s^igu〖aritati5 ) 和 纯 一 的 统 一 性 （un^:as 

sim plic ita tis) ：

1.独一的统一性

这 个 属 性 既 强 调 神 的 “同一性” （oneness)，也 强 调 神 的 “唯一性” （unicity)， 

在数量上，祂 是 “一”，因此，祂 是 “独一无— 的”。它 暗 7K 只有一位 神 圣 存 有 ，而 

从这件事的本质来看，也只能有一位神圣存有，所有其他的存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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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章♦ 不可传通的属性（神是绝对的存有者）

281



归于祂。圣经在不同的章节中教导我们，只有一位真神。所罗门王求神为袖的百姓伸  

冤 ， “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他神” （王 上 八 60)。保罗写信给  

哥 林 多 人 ，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也归于祂；并有一 

位 主 ，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祂有的，我们也是借着祂有的” （林 前 八 6)。同 

样 ，他也写信给提摩太，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  

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提 前 二 5)。其他的经文强调神的独一无二，甚于强调神在数  

量上的单一。申命记 六 章 4 节众所周知的用词就是如此， “以色列啊，你 要 听 ！耶和 

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 这 节 经 文 里 的 希 伯 来 文 单 词 翻 译 为 “独一 

的 （one) ”，也 可 以 翻 译 为 “独有的” （an only) ,等 同 于 德 文 的 “einig”（统 一 的 ） 

和 荷 兰 文 的 “eenig”；而这似乎是更好的翻译。凯 而 （Keil) 强 调 一 个 事 实 ：这节经  

文并不是在教导神在数量上的单一，而 是 强 调 耶 和 华 是 唯 一 有 资 格 拥 有 “耶和华” 

这个名号的神。这也是这个词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 9 节的意思。出 埃 及 记 十 五 章 11 

节的反问也优美地表达同样的观念， “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  

至 荣 ，可颂可畏，施 行 奇 事 ？ ”这将一切多神论的概念都排除在外。

2 .纯一的统一性

尽 管 之 前 所 讨 论 的 “统一性”，将神与其他的存有区分开来，我们现在考虑的  

神 的 全 德 是 在 表 达 神 圣 存 有 的 内 在 和 本 质 上 的 统 一 性 。当 我 们 谈 及 神 的 纯 一 性  

( simplicity) 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词来描述纯一的状态或本质 ，一 种未被划分为  

不同部分的状况，因此不是组合而成的。它意味着神不是合成的，也不接受任何的划  

分 。这暗示神性里的三个位格并不是由神圣本质的不同部分组成的，神的本质和祂  

的全德并不是截然不同的，神的属性并不是被添加到祂的本质之上的。既然这两者  

实际上是同一回事，圣经就可以说到神是光、也是生命，是公义、也 是 爱 ，如此就把  

祂和祂的全德视为等同。神的纯一性来自于祂其他的全德；源自祂的自存，这就排除  

了在祂之前存在任何事物的观念，后者就像复合物的情形；神的纯一性也源自祂的永  

不改变。如果神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神的不变性就不是对祂本质的描述了。中世纪 

时 期 ，这个全德是备受争议的，并 且 被 苏 西 尼 派 （Socinians) 和亚米念派否决。圣经  

并没有明确地断言这一点，但是在论及神是公义、真理、智慧、光、生 命 、爱 等 等 时 ， 

就暗示了这点，因此也表明每一种属性，因为它们是绝对完美的，就完全等同于神的  

存有。在最近的神学著作中，很少提到神的纯一性。许多神学家积极地否认这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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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因为将它视为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和三位一  

体的教义相冲突。达博尼相信神的本质中完全没有复合的成分，但是他不承认，在神 

里面，本质和属性是完全相同的。他宣称，在这方面，神 并 不 比 其 他 有 限 的 “灵”更 

为纯一。3

进深研究问题

我 们 在 哲 学 中 遇 到 哪 些 关 于 “绝对者”的不同概念？

哲 学 上 的 “绝对者”是 否 始 终 可 以 等 同 于 神 学 上 的 “神” ？布雷德黎如何区分这两  

者 ？

詹姆斯、席勒、华得、威 尔 斯 和 另 一 些 人 的 “有限的神”，和 “绝对者”有 什 么 关 系 ？ 

神 不 可 传 通 的 属 性 和 “绝对”有何关联？

神 的 不 变 性 是 否 排 除 神 一 切 的 “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排除了  “关系”和 “行动” 

的改变？

神 的 “绝对全德”是否应该视为神的一种属性？

为什么圣经把神的永恒说成无限延长的时间？

是否有可能调和神的超越性和祂的内蕴性？

现代神学经常如何解释神的超越性？

神的纯一性暗示了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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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可 传 通 的 属 性 （神 是 有 位 格 的 灵 ）

如果前一章所讨论的属性是强调神的绝对存有，那 么 乘 [下 来 需 要 考 虑 的 是 强  

调 祂 的 位 格 本 性 （personal nature) 了。在可传通的属性中，神显明自己为一位有意  

识的、智慧的、自由的、有道德的存有，是 一 位 “有位格的”存 有 （这是从这个词的  

最高意义来理解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有位格的存有与绝对  

性的观念是否协调一致，也仍然是备受争议的话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  

取 决 于 如 何 解 释 “绝对”这个词。在哲学上，这个词用在三种不同的含义上，这三种  

含义可以称为不可知论的、逻辑的、因果关系的。对不可知论者来说，绝对者就是那  

毫 不 相 干 者 （the unrelated)，我们无法得知关于它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们只能透过关  

系来认识事物。如果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就无法将它视为有位格的。此外，因为 

若离开了关系，位格就是无法想像的，因此，也 不 能 将 它 等 同 于 “绝对者”，因为就 

本质来说，绝对者就是那毫不相干者。就 着 逻 辑 上 的 “绝对”的含义而言，个体乃是  

从 属 于 宇 宙 的 ，而 至 高 的 宇 宙 是 终 极 的 实 质 。这 就 是 斯 宾 诺 莎 的 “绝 对 实 质 ” 

(absolute substance) 的概念，是 黑 格 尔 “绝对精神” （absolute spirits) 的概念。它 

可以在有限之中、透过有限来表达自己，但 是 一 切 有 限 的 事 物 都 无 法 表 述 “绝对” 

的本质性。将 位 格 归 给 “绝对”，就会把它限制为某一种存有模式，也会破坏它的绝  

对性。事实上，这种绝对或终极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空泛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因 果 关 系 的 观 点 将 “绝对”描述为万事万物的终极基础。它并不依靠其自身之外的  

任何东西，反而使一切的事物都依靠它。此外，它不必然是于任何事物都毫不相干的， 

而是能与有限的受造物建立各种的关系。这 种 “绝对”的概念，也 与 “位格”的观念 

没有不一致。此外，我们应当谨记在心的是，在他们的论证中，这些哲学家总是用已  

经 实 现 在 人 身 上 的 “位格”的观念来运作，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神里面的位格也  

许是更加无限完美的。事实上，完美的位格只能在神里面找到。我们在人里面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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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格 ，只 是 “原 始 版 本 ” 的 有 限 复 制 。还 有 ，神 里 面 有 一 种 “三 位 格 ” 

(tripersonality) ,这是在人里面找不到类比的。

好 几 种 自 然 的 证 据 ，相 当 类 似 被 援 引 来 证 明 “神存在”的那些证据，都被鼓励  

用来证明神的位格。（1 ) 要解释人的位格，需要一位有位格的神。人不是自存的，也 

不是永恒的，而是一个有限的存有，有其开始和结束。假设的起因必须足以解释一切  

的果效。因为人是一个有位格的受造物，因此创造他的能力也必须是有位格的。否则， 

果效就含有比能在起因里找到的更上等的事物；但这是相当不可能的。（2 ) 这个世界  

大致见证了神的位格。宇宙整体的结构和构造有最清楚的痕迹，揭示出无限的智慧， 

最奥秘的、最高的、最微妙的情感，以及满有权能的旨意。因此，我 们 被 迫 从 “世界” 

上 升 到 “世界的创造者”，那是一位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的存有，也就是一位有  

位格者。（3 ) 人的道德和宗教本性也指向神的位格。人的道德本性迫使他产生一种责  

任感，去做正确的事情，这必然暗示存在一位至高的律法赐予者。此外 ，人的宗教本  

性也不断激励人，寻求与一位更高的存有者进行个人交通；宗教的一切成分和活动， 

也要求一位有位格的神，作为他们的对象和终极目标。即使是所谓的泛神论宗教，也 

经常毫无意识地见证一位有位格的神的信念。事实是，悔罪、信心和顺服、友谊和爱、 

忠心服事和奉献、超越生死的信心，诸如此类的一切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这些  

在一位有位格的神身上找到合适的对象。

尽管所有这些考虑都是正确的，作 为 “见证” 也有一定的价值， 

但 是 它 们 并 不 是 神 学 用 来 建 立 其 “神的位格”教义的证据。神学所依据的证据，是 

神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在圣经中， “位格”这个词并没有用在神身上，尽管有一些

词----例 如 希 伯 来 文 0 ’谭 和 希 腊 文 ixp6(jamov (pro切p o n ) ----表达了非常

接近的观点。同时，圣经使用了不只一种方法来证明神的位格。正如新旧约圣经作者  

所 描 述 的 ，神 的 同 在 显 然 是 一 种 具 有 位 格 的 同 在 。而 圣 经 里 以 神 人 同 形  

( anthropomorphic) 与 神 人 同 感 （anthropopathic) 的方式描述神，尽管不应当在解  

释 时 减 少 神 的 “纯属灵性”和圣洁，但是，除 非 假 设 它 们 所 描 述 的 “存有”是一个真  

实的位格，有位格的属性，即便它没有人的诸多限制，否则那样的解释很难说是合理  

的。圣经自始至终都将神描述为一位有位格的神，人能与祂交谈，可以信靠祂，祂也 

在 人 类 生 活 的 各 种 试 炼 中 供 应 他 们 的 需 要 ，并 且 使人的心中充满救恩和得胜的喜  

乐。最后，圣经见证神的至高启示是有位格的启示。耶稣基督用如此完美的方式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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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神 ，以至于祂可以对腓力说：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约 十 四 9)。在讨论  

可传通的属性时，会有更详细的证明。

一、 神的属灵性

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关于神的定义。最接近定义的描述出现在基督跟撒玛利亚妇  

人 的 讲 话 中 ： “神是灵” （约 四 2 4 ,《和 合 本 》小 字 ）。这个陈述至少用一个简单的  

语词告诉我们神是什么。主 并 不 是 说 “神是一个灵”，而 是 说 “神是灵”。由于这种  

清晰的陈述，我们首先讨论神的属灵性（spirituality) 就是顺理成章的。神学教导神  

的属灵性，借此强调一个事实：神 拥 有 的 本 质 存 有 （substantial Being) 是专属于自  

己的，而且是与世界有别的，而这种本质存有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而且是无法合  

成、无法延展的。它包括了一种想法，即 “灵”的完美概念的所有基本特质，都可以 

在袍里面找到：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能自我决定（self- determining) 

的存有。在这个语词最绝对、最纯的意义上， “祂是灵”，因此，在祂里面没有组合  

的部分。 “属灵性”这 个 观 念 必 然 会 排 除 任 何 把 像 “身体”这样的概念归给神的做  

法 ，因此就定罪一些早期诺斯底主义者和中世纪神秘主义者（Mystics) 的幻 想 ，也 

定 罪 我 们 当 代 一 切 将 “身体”归给神的派别。圣经确实谈到神的手和脚，眼睛和耳  

朵，嘴和鼻子；但这只是使用拟人法或比喻的方式描述这位远超我们人类知识的神， 

我们只能按照人结结巴巴的方式来描述神。把 “属灵性”归给神，我 们 也 可 以 确 认 ， 

神没有一种属物质的属性，因此人也无法靠身体的感觉来察觉祂。保 罗 说 祂 是 “那不 

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提前一 17)，也 说 到 祂 是 “万王之王，万 主 之 主 ， 

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 •…但 

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祂” （提 前 六 15、16)。

二、 智性的属性

圣经将神描述为光，因此也将祂描述为在智性（intellectual) 生命上是完美的。 

这个范畴是由神的两种全德所组成的，那就是神的知识和神的智慧。

1.神的知识

神的知识可以定义为神的一种全德，祂借此以一种全然独特的方式认识祂自  

己，也以一个永恒且最单纯的动作认识一切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事。圣经以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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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证明神的知识，例 如 ：撒 母 耳 记 上 二 章 3 节 ；约 伯 记 十 二 章 1 3 节 ；诗篇九十  

四 篇 9 节 ，一 四 七 篇 4 节 ；以赛亚书二 十 九 章 1 5节 ，四 十 章 27、2 8 节。就神的知识  

来说，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几个要点。

A .  它的性质。神的知识在很多重要的点上是与人的知识不同的。神的知识是原  

型 的 （archetypal) 知 识 ，意思 是 ，神认识宇宙是存在于神自己永恒的观念里的 （宇 

宙在时空中以一种有限的实体存在之前，神就已经认识它了）；而且神的知识不像我  

们的知识，因为我们的知识是从外部获得的。神 的 知 识 是 以 绝 对 完 美 无 缺（absolute 

perfection) 为特征的。既然如此，它 就 是 一 种 直 觉 的 （intuitive) 知识，而不是一种  

证明或论证的知识。它是与生俱来的、无 中 介 的 （innate and immediate) ,而不是从  

观察或推理过程得来的。既然是完美无缺的，就 是 即 时 的 （simultaneous)，而非逐渐  

累 积 的 （successive) 知 识 ，以至于祂一次就看到事物的全部，而非零碎片段地、一 

个接一个地。此外 ，这种知识是完整的、有充分意识的，而人的知识总是局部的，经 

常是含糊不清的，常常无法升华为清晰的意识。有 人 区 分 神 必 要 的 （necessary) 知 

识 和 自 由 的 （free) 知识。前者是神对祂自己，以及对其他一切可能事物的知识，这 

种知识乃是建立在祂无所不能的意识这个基础上的。它被称为必要的知识，因为这  

种知 识 并 不 是 由 神 圣 旨 意 的 一 个 行 动 来 决 定 的 。它 也 被 称 为 单 纯 智 能 的 知 识 （the 

knowledge of simple intelligence) ,因为它纯粹是神的理性的一种行动，不需要任何  

神圣旨意同时的行动。自由的知识是神对一切真实事物的知识，也就是说，是对过去  

存在的一切事物、现在存在的一切事物、将来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知识。它是建立在神  

自己涵括一切、无法改变的永恒旨意的基础上的，它被称为自由的知识，是因为这种  

知 识 是 由 祂 旨 意 的 一 种 同 步 行 动 所 决 定 的 。它 也 被 称 为 眼 见 的 知 识 （scfentid 

v is io n isX

B .  它 的 范 围 。神 的 知 识 不 仅 在 种 类 上 是 完 美 无 缺 的 ，神 的 知 识 的 涵 盖 范 围  

( inclusiveness) 也 是 完 美 无 缺 的 。它 被 称 为 无 所 不 知 （omniscience) , 因为它是涵

盖一切的。为了正确地评估这种知识，我们可以将这种知识的范围列举如下：神认识  

祂自己和在祂里面、源自祂自己的万事万物（内在的知识）。祂认识过去、现在、将来  

实际发生的万事万物，并且是在它们的真实关系中认识它们。神认识事物隐藏的本  

质，这是人的知识所无法测透的。神看事物并不像人那样仅仅观察生命的外在表现， 

而是测透人心的深处。此外，祂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发生的，什么是实际发生的；在特  

定 情 况 下 可 能 发 生 的 一 切 也 都 呈 现 在 祂 的 思 想 中 。以下经文清楚教导神的无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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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祂的知识是完美的（伯 三 十 七 16)，不是看外表的样子，而 是 看 内 心 （撒上十六  

7 ; 代 上 二 十 八 9、1 7 ;诗 一 三 九 1〜 4 ; 耶 十 七 10);祂 留 意 人 的 道 路 （申 二 7 ; 伯二 

十 三 1 0 ,二 十 四 2 3 ,三十一 4 ; 诗一 6 , —— 九 168)，知 道 人 居 住 的 所 在 （诗三十三  

1 3 ) ,他 们 生 命 的 长 短 （诗 三 十 七 18)。我们必须维护关于神的知识的这个教义，以 

对抗一切泛神论的倾向（泛神论将神描绘为现象界背后无意识的根基）；也对抗像马  

吉 安 （Marcion)、苏西 尼 （Socinus)和其他人的观念，他 们 都 相 信 一 种 “有限的神”， 

认为神的知识只是有限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讨论。这个问题牵涉到神对人的自由行动的预知，因 

此还有在此境况下发生之事件的预知。我们可以理解神如何能预知一切必定会发生  

的事，但是很难想像神雷先知道人貧发的行动。这个问题的难度导致一些人否认神  

对自发行动的预知，也使另外一些人否认人的自由。圣经非常明显地教导，神预先知  

道一切偶发事件（撒 上 二 十 三 10〜 1 3 ;王 下 十 三 19;诗八十一  14〜 15;赛 四 十 二 9, 

四 十 八 1 8 ;耶 二 2〜 3 , 三 十 八 17〜 2 0 ;结 三 6 ;太十一 21)。此外 ，圣经也不容我们  

怀疑人的自由。圣经必定不允许我们否认这个问题的任何一面。我们在这里乃是面  

对一个我们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尽管我们可能找到接近答案的解释。神命定 一 切 ， 

也预定一切事情的起因和条件，和事情发生的精确次序；神对将来事情和一切偶发  

事件的预知乃是基于牠的定旨。这就解决了一大部分与神的预知有关的问题了。

但是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一切事情的预定，是否和人的自由意志相冲突？答 

案 是 ：当然不是，除非认为意志的自由是任意的（ind衍ferentia) ,但这种对人的自由  

的观念是毫无根据的。人的意志不是完全不确定的，仿佛悬挂在空中，可以向任何方  

向摆动。我们的意志乃是根植于我们的本性，是与我们最深的本能和情感连在一起  

的，而且是由我们的理性思考和我们的独特性格所决定的。而如果我们把我们人类  

的自由设想为合理的自我决定 Uubentiarcitiomife)，那我们就不足以证明它和神的  

预知是冲突的。欧珥博士说： “这个问题是有解答的，尽管我们的头脑无法领会。部 

分的答案可能在于，不是否认自由，而是修改自由的定义。因为自由毕竟不是任意的。 

一切合理行为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 一个决定行为的原因。真正自由的人并不是  

变幻莫测、不可预料的人，而是可靠的人。简言之，自由有其特定的法则—— 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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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 而无所不知的神透知这些法则。但我们必须承认，仍然留有奥秘的因素在  

内。”1

耶 稣 会 会 士 、路 德 宗 和 亚 米 念 神 学 家 提 出 所 谓 的 “中 间 知 识 ” （wfentici 

medfci)，作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名称说明了一个事实：它是神必要的知识和  

自由的知识之间的中间立场。它与前者的不同在于，它的对象并不是一切可能的事  

物 ，而是未来实际的特殊类别的事物；它与后者的不同在于，它 的 根 据 （立 足 点 ）并 

不是神永恒的旨意，而是对受造物的自由行动的单纯预见。2 达博尼说：它之所以被  

称 为 中 间 （mediate) 知 识 ，是 “因为他们假设，神得到这样的知识，并不是直接认  

识祂使这事发生的旨意，而是间接通过祂无限的洞察力，看到偶发的 第 二 因（second 

cause ) 在特定的夕卜在情况下会妞何行动，而这些夕卜在情况是神预先看见或制造  

的。” 3 但 是 ，这根本不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只是尝试调和在逻辑上相互排斥  

的两件事而已，那就是，伯拉纠所主张的行动自由，和对此行动确凿无疑的预知。神 

完全无法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而是完全取决于人任意的意志的一些行动，很难成为  

神的预知的对象。此 外 ，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它使神的预知依赖于人的选择， 

实质上废除了神对将来事件的知识的确定性，因此是暗暗地否认神的无所不知。这 

种说法也与圣经中的一些经文不符，如 ：使 徒 行 传 二 章 2 3 节 ；罗 马 书 九 章 1 6节 ；以 

弗 所 书 一 章 1 1节 ；腓 立 比 书 二 章 1 3节。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2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可以视为祂的知识的一个特殊面向。非常明显地，智慧和知识是不同  

的，尽管两者密切相关。这两者并不总是相伴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可能比一个  

学者更有智慧。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学习，而智慧源自对事物的直观洞察。前者是理论  

上的，而后者是实践上的，使知识服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人里面的智慧和知识都是  

不完全的，但是在神里面，这两者却都是绝对完美的。神的智慧就是祂的聪明，显明  

在祂会采取用来达到最终目的方法。这表明一个事实，神总是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并选择最好的方法来实现祂的目的。亨 利 •史 密 斯 将 “神的智慧”定 义 为 “神的一  

种属性，祂借此以最好的方法来产生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更明确一点，称它为神

Orr， S ide-ligh ts on C/ir. D oct” p. 30〇 

A. A. Hodge, Ouriines o/TTieoZ.， p. 147。 

Dabney， Syst. and PoZem. TTieoZ” p. 15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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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全德，神借此应用祂的知识，以最能使祂得荣耀的方法，去达成祂的目的。它 

暗示一切次要目的都附属于一个最终目的；而根据圣经，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荣耀  

神 （罗十一 3 3 ,十 四 7 〜 8 ; 弗一 11〜 1 2 ;西一 16)。圣经在很多经文中提到神的智  

慧 ，甚至在箴言第八章将它拟人化。我 们 尤 其 可以在创造之工（诗 十 九 1〜 7, 一〇 

四 1〜 34)、护理之工（诗 三 十 三 10〜 11;罗 八 28)、救 赎 之 工 （罗十一  3 3 ;林 前 二 7; 

弗 三 1 0 ) 中看到神的这种智慧。

3 .神的真实

圣 经 使 用 很 多 词 汇 表 达 神 的 真 实 （veracity) :旧 约 圣 经 有 1 1弹 （̂ net)、npD赛 

()emuzid)、和 pK 新 约 圣 经 有 （i入 ( aZ泛 a入

6[入rj0w 6(； ( a反t/iinos)、和 (pfstis)。这已经 表 明 ，它 包 含 了 好 几 种 观 念 ，例如 

真 理 、诚实 、信 实 。当神被称为 真 理 时 ，必 须 按 照 这 个 词 最 全 面 的 意 义 来 理 解 。神 

是 真 理 ，首先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在祂里面， “神 性 ” 得到了最完  

美 的 实 现 ；神应当是怎样的，祂就完全是这样，如此，祂 就 与 一 切 所 谓 的 “神明” 

有 别 ，圣 经 将 这 些 神 明 称 为 虚 无 与 谎 言 （诗 九 十 六 5 , 九 十 七 7, 一 一 五 4 〜 8 ; 赛 

四 十 四 9〜 10)。在道德意义上，神 也是真理，祂照 祂 真 正 的 本 相 将 自 己 启 示 出 来 ， 

以 至 于 祂 的 启 示 是 绝 对 可 靠 的 （民 二 十 三 1 9 ;罗 三 4 ; 来 六 18)。最 后 ，在逻辑意  

义 上 ，神也是真理，故 此 ，祂认识一切事物的本相，也 如 此 构 建 了 人 的 心 思 ，以至 

于人可以 认 识 事 物 ，不仅仅是事物的表相，更能认识事物的实质。因此，神的真理  

是 一 切 知 识 的 基 础 。此 外 ，我 们 也 应 当 谨 记 在 心 ，这 三 方 面 的 意 义 只 是 真 理 的 三  

个 不 同 面 向 ，在 神 里 面 是 合 为 一 体 的 。基 于 以 上 的 讨 论 ，我 们 可 以 将 神 的 真 实 性  

或 神 的 真 理 定 义 为 ：神的存有的一种全德，神 借 此 完 全 回 应 了 神 性 （Godhead) 的 

概念，神的真理在祂的启示中是完全可靠的，并且按照一切事物的本相来认识它们。 

因 着 这 种 全 德 ，神 才 是 一 切 真 理 的 源 头 ，不 仅 仅 是 在 道 德 和 宗 教 的 领 域 里 ，在一 

切科学探 索 的 领 域 里 也 是 如 此 。圣 经 非 常 强 调 地 提 到 神 就 是 真 理 （出 三 十 四 6; 

民 二 十 三 1 9 ;申 三 十 二 4 ; 诗 二 十 五 1 0 ,三十一  6 ;赛 六 十 五 1 6 ;耶 十 8、10、11; 

约 十 四 6 , 十 七 3 ; 多一 2 ; 来 六 1 8 ;约 壹 五 20、21)。关 于 这 个 全 德 ，还有另一个  

面 向 ，而 且 始 终 被 认 为 是 最 重 要 的 。它 通 常 被 称 为 神 的 “信实” （faithfulness), 

这 是 因 为 神 总 是 在 意 祂 的 “约” ，祂 也 会 应 验 向 自 己 百 姓 所 作 的 一 切 应 许 。对于 

神 的 百 姓 来 说 ，神 的 这 个 信实具有最实际的意义。这 是 他 们 信 心 的 基 础 ，他们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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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的 根 基 ，也 是 他 们 喜 乐 的 原 由 。这 会 搭 救 神 的 百 姓 脱 离 他 们 的 不 信 实 很 容 易 引  

致 的 绝 望 ，给 神 的 百 姓 足 够 的 勇 气 在 失 败 后 继 续 往 前 ，也 使 他 们 的心中充满喜乐  

的盼望，即 使 他 们 深 深 地 意 识 到 自 己 已 经 失 去 了 神 一 切 的 福 分 （民 二 十 三 1 9 ; 申 

七 9 ; 诗 八 十 九 3 3 ;赛 四 十 九 7 ; 林前一  9 ; 提 后 二 1 3 ;来 六 17、1 8 ,十 23 )。

三、道德属性

一般认为，神的道德属性是神的全德中最荣耀的属性。这并不是说，神的一个属  

性本身比另一个属性更完美、更荣耀，而是对于人来说，神道德上的全德都绽放出专  

属于它们的光辉。这些道德属性一般是放在三个标题下讨论的：（1)神 的 良 善 ；（2 ) 神 

的 圣洁；（3 ) 神的公义。

1.神的良善

这 个 属 性 通 常 被 当 作 一 个 概 念 类 别 来 处 理 ，它 包 括 许 多 不 同 的 属 性 ，可以根  

据 它 们 的 对 象 来 区 分 。神的 良 善 不 能 与 神 的 恩 慈 相 混 淆 ，这 是 范 围 更 狭 窄 的 概 念 。 

我 们 说 某 事 是 好 的 ，意 思 是 它 的 每 一 部 分 都 符 合 理 想 。因 此 ，当我们形容神是良  

善 的 ，其 基 本 的 概 念 是 ：在 每 一 方 面 ，神 应 当 怎 样 ，祂 就 完全是这样，因此完美地  

符合了  “神” 这 个 词 的 理 想 。在 形 而 上 学 的 意 义 上 ，神 是 良 善 的 ，意 思 是 ，祂里面  

有 绝 对 的 完 美 和 完 全 的 福 乐 。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耶 稣 才 会 对 那 个 少 年 官 说 ： “除 

了神一位之外，再 没 有 良 善 的 ” （可 十 18)。但是，既 然 神 在 祂 自 己 里 面 是 良 善 的 ， 

袖 对 祂 所 造 之 物 也 是 良 善 的 ，因 此 可 以 被 称 为 “众 善 之 源 ” （/ons o m n i u m  

b o n o n z m )。神 是 一 切 美 善 的 源 泉 ，这 在 整 本 圣 经 中 以 各 种 不 同 的 形 式 呈 现 出 来 。 

诗 人 昤 唱 ： “因 为 在 你 那 里 有 生 命 的 源 头 ；在 你 的 光 中 ，我 们 必 得 见 光 ” （诗三  

十 六 9 )。一 切 受 造 物 在 现 今 所 享 受 、和 将 来 所 期 盼 的 所 有 美 好 事 物 ，都从这个源  

源 不 绝 的 源 泉 流 向 它 们 。不 仅 如 此 ，对 祂 所 造 的 一 切 来 说 ，神 也 是 “至 善 ” 

( s w m m u m &o n u m ) ,尽 管 这 是 在 不 同 的 程 度 上 的 ，并 且是根据他们符合其存在的  

目的的程度。在 这 方 面 ，我 们 很 自 然 会 强 调 神 在 道 德 上 的 良 善 ，和 它 的 不 同 面 向 ， 

因 为 这 些 都 取 决 于 其 对 象 的 本 质 。

A . 神对祂一切所造之物的良善。这 可 以 被 定 义 为 “神的一种全德，它促使祂宽  

大地、恩慈地厚待祂一切所造之物”。这是创造主对祂一切有知觉的受造物所感受到  

的情感。诗篇作者用这段众所周知的话歌颂说： “耶和华善待万民，祂的慈悲复庇祂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292



神的存有

第 7 章參可传通的属性（神是有位格的灵）

一切所造的。……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 张 手 ，使有生气的都随  

愿饱足” （诗 一 四 五 9、15、16)。神在祂看顾一切所造之物的福祉中，显明了祂仁慈  

的关心，这种关心也和受造之物的本性和处境是相称的。根据对象领受的能力，这种 

关心很自然也会在程度上有变化。尽管这种良善不是只局限在信徒身上，但是只有  

他们会对这种祝福表现出一种正确的欣赏，渴望用它们来服事神，因而以一种更丰  

盛、更完满的程度享受这些祝福。圣经在许多经文中提到神的良善，例如诗篇三十六  

篇 6 节，一O 四 篇 2 1 节 ；马太福音五章 4 5 节 ，六 章 2 6 节 ；路 加 福 首 六 章 3 5 节 ；使 

徒 行 传 十 四 章 1 7节。

R . 神的爱。当神向祂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彰显祂的良善，乃是采取一种具有更  

高 特 征 的 “爱”，而根据对象的不同，这种爱可能也是有分别的。与神的一般良善不  

同，它 可 以 被 定 义 为 “神的一种全德，祂借此在永恒里受感动要自我交通”。既然神  

本 身 是 绝 对 的 善 ，祂的爱就无法在任何亏缺了绝对完美的对象身上找到完全的满  

足。祂乃是为自己的缘故爱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祂在它 

们里面爱袖自己，爱袖的美德、祂的工作、和祂的恩赐。甚至是罪人在他现今罪恶的  

状态中，祂都没有从他们身上完全收回祂的爱，尽管罪人的罪是牠所憎恶的，因为即 

使在罪人身上，祂也认出他们是拥有祂形象的人（约 三 16;太 五 44〜 45)。与此同时， 

祂也用一种特殊的爱来爱所有的信徒，因为神在基督里将他们视为自己属灵的儿  

女。在最完满、最丰盛的意义上，祂以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将 自 己 传 递 给 信 徒 （约十 

六 2 7 ;罗 五 8 ; 约 壹 三 1)。

C . 神的恩典。 “恩典”这个重要的辞汇，是 希 伯 来 文 单 词 p卩（&(inan) 和希腊  

文 单 词 xdPw ( chciris) 的翻译。根据圣经，不是只有神会显明祂的恩典，人也会表现  

出恩典，这是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偏爱（创 三 十 三 8、10、1 5 ,三 十 九 4 , 四十七 

2 5 ;得 二 2 ;撒上一 1 8 ,十 六 22)。在这些例子中，并不必然是在暗示，这种偏爱是人  

所不配得的。不过，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恩典是将良善的恩赐白白地赐给无权得到它  

的人。指神的恩典时尤其是这样。神对人的爱永远是人不配得的，而当神向罪人显明  

祂的爱的时候，甚至会遭到弃绝。圣经使用这个词，一般是指神把人所不配得的良善  

或爱，显明给那些已经弃绝这恩典，因此在本质上乃是在定罪的刑罚之下的人。神的 

恩典是神给罪人的一切属灵祝福的源头。如 此 ，我们在以下经文中可以读到这个观  

念 ：以弗所书一章 6、7 节，二 章 7 〜 9 节 ；提 多 书 二 章 1 1节，三 章 4 〜 7 节 。尽管圣  

经经常将神的恩典说成是拯救的恩典，但也提到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例如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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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二 十 六 章 1 0节 ；耶 利 米 书 十 六 章 1 3 节。神的恩典对罪人有最重要的实际意义。救 

赎的道路是借着恩典向罪人敞开的 （罗 三 2 4 ;林 后 八 9 ) ,救赎的信息也是借着恩典  

传 遍 整 个 世 界 的 （徒 十 四 3)。借着恩典，罪 人 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赏赐 （徒十八  

2 7 ;弗 二 8)。罪 人 靠 着 恩 典 得 称 为 义 （罗 三 2 4 , 四 1 6 ;多 三 7 ) ;他们获得丰盛的属  

灵 祝 福 （约一 1 6 ;林 后 八 9 ; 帖 后 二 1 6 ) ,最 终 承 受 救 恩 （弗 二 8 ; 多 二 11)。认识到 

自己绝对没有半点功德，他们就完全依靠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当代神学相信人有与  

生倶来的良善，相信人有能力帮助自己， “借着恩典得救”的 教 义 就 实 际 上 成 了 “丢 

失的弦”，甚 至 “恩典”这个词也被架空，失去了任何属灵的含义，在宗教论述中彻  

底消失。它 只 保 留 了 “和蔼”的意思，相当不着边际。值得高兴的是，有一些迹象显  

示重新强调罪，对需要神恩典的意识有一种新的觉醒。

D . 神的怜悯。神的良善和爱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祂的怜悯或怜恤。希伯来文中 

最 常 用 来 表 达 这 个 观 念 的 是 ；0 (知a d ) 这个单词，不过，还有另一个词是表达一  

种深切的、温柔的怜惘，也 就 是 DDn_ ( m ?u i m ) 这个词，在 英 文 圣 经 中 被 翻 译 为 “温 

柔的怜悯” （tendermercy; 编 按 ：《和合本》仍 译 为 “怜悯”，如 ：诗 二 十 五 6 , 七十  

七 9, 一〇三4, 一 一 九 156, — 四 五 9)。《七十士译本》和新约圣经使用希腊文单词  

g入ecx; ( d e w ) 来形容神的怜愐。如果神的恩典认为人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因此需要  

赦免，那么神的怜悯就是认为人是担当罪恶后果的，人处在可怜的状况下，因此需要  

神 的 帮 助 。神的 怜 悯 可 以 定义为神向那些处在苦难和不幸中的人所显明的良善或  

爱，与他们应得的惩罚无关。神在祂的怜悯中将自己启示为一位充满同情心的神，祂 

可怜那些处在苦难中的人，并随时准备好要减轻他们的痛苦。这种怜悯是丰盛的（申 

五 1 0 ;诗 五 十 七 1 0 ,八 十 六 5 ) , 以色列的诗人乐意颂赞神的怜悯，因为它是存到永  

远 的 （代 上 十 六 3 4 ;代 下 七 6 ; 诗一三六篇；拉 三 11)。在新约圣经中，它经常与神  

的恩典同时提到，尤 其 是 在 问 候 语 中 （提前一 2 ; 提后一 1 ; 多一 4 )。我们被反复告  

知，神 向 那 些 敬 畏 祂 的 人 发 怜 悯 （出 二 十 2 ; 申 七 9 ; 诗 八 十 六 5 ; 路一  50)。然而， 

这并不是说神的怜悯只限于敬畏神的人，尽管他们以一种特殊的程度享受到神的怜  

悯 。神 的 慈 悲 怜 悯 复 庇 祂 一 切 所 造 的 （诗 一 四 五 9 ) ,甚至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也 

享 受 到 神 的 怜 悯 （结 十 八 23、3 2 ,三 十 三 1 1 ;路 六 35、36)。神的怜悯不能被视为与  

祂的公义对立。只有考虑到耶稣基督的功德，神的怜悯的施行与神严格的公义才是  

和谐一致的。圣经也使用的其他语词，包 括 可 怜 （pity)、同 情 （compassion) 和慈爱  

(lovingkindness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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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神的恒久忍耐。神 的 恒 久 忍 耐 （longsuffering) 仍然是祂的良善和爱的另一  

面向。希 伯 来 文 使 用 来 表 达 ，字 面 意 思 是 “脸很长”（long 

of face) 或 “不轻易发怒” （《和合本》通常采取这个译法，如 ：民 十 四 1 8 ;珥 二 13; 

拿 四 2 ; 鸿一 3 等 ），希 腊 文 用 ]aaKpo0i?]a{a ( mafcrothymfa) 这个词表达相同的观念。 

神的恒久忍耐是神的良善和爱的一个面向，祂因而忍受那些刚愎和邪恶的人，尽管  

他们长久地、持 续 地 不 顺 在 运 用 这 种 属 性 时 ，将罪人视为正在持续犯罪的状态中， 

尽管神给了他们许多劝戒和警告。神的长久忍耐显明在祂延迟人当受的审判。圣经  

在以下经文中提到神的恒久忍耐：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6 节 ；诗 篇 八 十 六 篇 1 5节 ；罗 

马 书 二 章 4 节 ，九 章 2 2 节 ；彼 得 前 书 三 章 2 0 节 ；彼 得 后 书 三 章 1 5节 。在含义上有  

稍微不 同 的 同 义 词 是 宽 容 （forbearance)。

2 .神的圣洁

“成为圣洁”的 希 伯 来 单 词 的 源 自 词 根 扪 p( g d n 意 思 是 “砍断” 

或 “分离”，它是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宗教术语之一，主要用在神身上。新约圣经用  

成 w ( hagio^d ) 和和 1〇<; (hagios) 来传递相同的概念。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按照  

一般的做法，将圣洁主要看成道德或宗教上的素质，是不正确的。它 的 基本观念是： 

神与某个人或某件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地位或关系。

A . 它的本质。圣 经 中 “神的圣洁” 的观念是两面的。它 的 原 意 是 表 明 ，神与  

祂所造的一切是截然不同的，神在无限的威严中超越他们。按 照 这 样 来 理 解 ，神的  

圣洁就是祂超越的属性中的一种，也有时被说成是祂最重要的、至高的 全 德 。将神 

的一种 属 性 看 为 比 其 他 属 性 更 重 要 、更 基 本 ，似 乎 是 不 恰 当 的 ；但 如 果 允 许 这 么  

说 ，圣经对神的圣洁的强调，似 乎 支 持 这 样 的 选 择 。然 而 ，非 常 明 显 地 ，在这个意  

义上， “圣 洁 ” 并 不 是 一 种 可 以 和 其 他 （道 德 ）属性—— 例如爱、恩 典 、怜悯——  

并 列 的 （co-ordinated) 道德属性，而 是 与 这 些 属 性 同 样 广 阔 的 （co-extensive)， 

可 以 应 用 到 一 切 对 神 的 描 述 上 。祂 在 启 示 自 己 的 一 切 事 上 都 是 圣 洁 的 ，无论是祂  

的 良 善 和 恩 典 ，还 是 祂 的 公 义 和 忿 怒 。它 可 以 被 称 为 神 的 “威 严 圣 洁 ” 

( majesty-holiness),在以下的经文提到：出 埃 及 记 十 五 章 1 1节 ；撒母耳记上二章  

2 节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七 章 1 5 节 ；何 西 阿 书 十 一 章 9 节。奥 图 （Otto) 在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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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论 神 圣 》（Das 讲 ）4 一 书 中 ，将 神 的 圣 洁 视 为 神 里 面 最 本 质 的 属 性 ， 

他 称 它 为 “神圣” （The Numinous )。他 将 其 视 为 神 里 面 非 理 性 的 部 分 ，无法从概  

念 上 加 以 思 考 ，这 包 含 了 “绝 对不可靠近” （absolute unapproachable)、 “绝对不  

可抗 拒 ” ( absolute over- poweringness X  “可畏的威严” （aweful majesty ) 之类  

的观念。它 会 唤 醒 人 里 面 “绝对虚无” （absolute nothingness) 的 意识，一 种 “受 

造 物 的 意 识 ” 或 “被 造 感 ” ，带 来 绝 对 的 自 卑 。

但 是 ，在圣经中，神的圣洁也有一种特殊的道德面向，在这方面，我们更直接关  

注的是这个面向。神的伦理圣洁的概念与神的威严圣洁的概念是无法分割的。前者  

是从后者发展出来的。神的道德圣洁的根本观念也是一种分离的观念，但是在这个  

情况下，它只是与道德上的邪恶或罪分离。由于祂的圣洁，神与罪就不能有任何相通  

之处（伯 三 十 四 10;哈一 1 3 按照这个意义来使用， “圣洁”这 个 词 就 指 向 神 的 “威 

严的纯洁”或 “道德的威严”。但是道德圣洁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消极的（与 罪 分 离 ）； 

它也包含积极的内容，也 就 是 道 德 上 的 卓 越 （moral excellence) ,或伦理上的完美。 

如果人用一种至为渺小和敬畏的感觉，回应神的威严圣洁，他回应伦理圣洁的表现  

就是意识到他自己的不圣洁，对 罪 的 觉 悟 （赛 六 5)。奥图也认识到在神的圣洁中的  

这种因素，尽管他强调的是另一种，并且说到对神的圣洁的回应是： “纯属敬畏，纯 

属 需 要 避 难 所 来 躲 避 这 种 ‘巨大’ （tremendum) ,在这里已经被提升到一种感觉， 

即 人 在 自 己 的 ‘污秽’中，是不配站在至圣者面前的，以及他自己整个人都是不配  

的，甚 至 有 可 能 亵 渎 ‘圣 洁 ’本身。” 5 神的这个道德圣洁可以定义为神的一种全  

德，神借此在永恒里定旨并保持自己在道德上的卓越，憎恶罪，并要求祂一切有德性  

被造物的纯洁。

B . 它的表现形式。神的圣洁彰显在道德律法中，也埋置在人的心里，透过人的  

良心说话，更具体的是借由神的特殊启示说话。它在神赐给以色列的律法中显得尤  

为突出。这律法的方方面面，是为了将神的圣洁铭刻在以色列人的心上，并敦促百姓  

必须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一切象征和预表—— 诸如圣民、圣地、圣城、圣所 、圣洁  

的祭司制度等等—— 的目的。此外，神的圣洁也通过一种方式显明出来，就是神赏赐  

一切遵守律法的人，惩罚违背律法的人。而神的圣洁的最高启示是在耶稣基督里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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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译 本 ： 鲁道夫 •奥图著，成穷、周邦宪译，《论神圣》（成 都 ：四 

川人民出版社，2003)。

77ie Idea o/the H o /y，p. 56 = 奧图著，《论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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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祂 被 称 为 “那圣洁公义者” （徒 三 14)。基督在自己的生命中彰显出神完美的  

圣洁。最后，神的圣洁也透过教会—— 基督的身体—— 显明出来。这是一个惊人的事  

实，也吸引我们注意的是：旧约圣经远比新约圣经更常将圣洁归于神，尽管新约圣经  

也 偶 尔 会 提 到 （约 十 七 1 1 ;彼前一 1 6 ;启 四 8 , 六 10)。这大概是因为新约圣经特别  

将这个词运用在圣三一的第三个位格的特质上，因为祂的特殊任务是施行救赎，向 

神的百姓传递圣洁。

3 .神的公义

这个属性与神的圣洁是密切相关的。薛 德 说 神 的 公 义 是 “神的圣洁的一种模式  

(m o d e ) ” ；史 特 朗 （Strong) 将 它 简 单 称 为 “及物式的圣洁”。然而，这些说法大  

体上只适用于所谓神相对的公义，与神绝对的公义有别。

A .  公义的基本概念。公义的基本概念是严格遵守律法。在人类当中，它预设了  

人必须遵守某种律法。有些人说，我们无法讨论神里面的公义，因为神并不受制于任  

何律法。但是，尽管没有高于神的律法，但是神的本性中必定有一种法则，而这是用  

来判断一切其他律法的最高标准。神的绝对公义和相对公义之间大致上是有分别  

的。前者指神本性上的公正，神借此在祂自己里面是无限公义的，而后者是神的一种  

全德，祂借此使自己反对一切冒犯祂圣洁的事物，并且在每一方面都显明自己是至圣  

者。 “公平” （justice) 这个词尤其是指这种义。 “公平”的显明尤其是通过将每个  

人所当得的归给他，根据人应得的来对待他。对于神在处理与祂所造之物之间的关  

系时所彰显的公义来说，神内在固有的公义自然是必要的基础，但是尤其是后者，也 

被 称 为 “神的公平”，是我们在这里特别需要思考的。用 来 表 示 “义的”或 “公义” 

的 希 伯 来 语 词 是 | 7 ^ (邱<^句 )、|：̂ ( ^ ^ ) 和 叩 $ ( ^ ^ 的 )，希 腊 语 词 则 是 5{|̂ 1〇(；

( difcaios) 和 5mxiooi3vri ( dffcaiosyn吞)，这些词汇都包含了遵从某种标准白勺观念。圣  

经反复将这种完美的属性归给神（拉 九 1 5 ;尼 九 8 ;诗 一 一 九 137, 一 四 五 1 7 ;耶十 

二 1 ;哀一 1 8 ;但 九 1 4 ;约 十 七 2 5 ;提 后 四 8 ;约 壹 二 2 9 ,三 7 ; 启 十 六 5。

B .  神的公平的一些区分。首先是统治的公平（rectoral justice)。顾名思义，这种 

公平是指神作为善与恶的统治者所显明的正直。神借此在世界上设立了有道德约束  

力的政府，在人之上设立公义的律法，应许要奖赏那些顺服律法的人，惩罚那些违背  

律法的人。在旧约圣经中，神 将 自 己 突 显 为 以 色 列 的 “立法者” （赛 三 十 三 2 2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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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本 》)，为 一 般 人 “设立律法的”（雅 四 1 2 ),祂的律法是公义的律例典章（申 四 8 )。 

圣经也在诗 篇 九 十 九 篇 4 节，罗 马 书 一 章 3 2 节提到这种统治的工作。

与统治的公平紧密相连的是神分配的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这个术语通常  

用来指神在执行律法上的正直，和神分配赏赐和刑罚有关（赛 三 10、1 1 ;罗 二 6 ; 彼 

前一 17)。这也可以分为两类：（1 ) 赏 善 的 公 平 （Remunerative justice) ,显明在神既  

将奖赏分配给人，也 分 配 给 天 使 （申 七 9、12、1 3 ;代 下 六 15;诗 五 十 八 1 1 ;弥 七 20; 

太 二 十 五 21、34 ;罗 二 7 ;来十一  26)。这其实是彰显神的爱，分配其慷慨，不是基于  

严 谨 的 功 德 ，因为受造物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建立绝对的功德，而是根据神的应许和  

约 定 （路 十 七 1 0 ;林 前 四 7)。神的奖赏是满有恩典的，而且是源自祂所设立的圣约  

关系。（2 ) 报 应 式 的 公 平 （Retributivejustice),这和施加刑罚有关。这是彰显神的忿  

怒。尽管在无罪的世界里，无需执行这种公义，但是在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它必然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体而言，圣经强调对义的奖赏过于对恶的刑罚；但是连后者也  

是 十 分 突 出 的 （罗一 3 2 ,二 9 , 十 二 1 9 ;帖后一 8 , 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 )。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人并不配得着他所获得的奖赏，却当得一切分配给他的刑罚。神的公义在  

本质上必然迫使祂惩罚邪恶，而不是奖励善行（路 十 七 10;林 前 四 7 ;伯四十一  11)。 

许多人否认神严格惩罚的公义，同时宣称：神惩罚罪人是为了改造他，或者威慑其他  

人 不 要 犯 罪 ；但是这些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惩罚罪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正义和公平。 

当然，它也许有附带的、甚至次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罪人，并威慑其他人不去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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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高主权的属性

圣 经 极 其 强 调 神 的 至 高 主 权 （sovereignty)。神 被 描 述 为 “创 造 主 ” ，祂的旨 

意 是 万 事 万 物 的 起 因 。由于祂的创造之工，天、地和其中所 包 含 的 一 切 都 属 乎 祂 。 

祂 披 戴 着 绝 对 的 权 柄 ，统 管 天 上 的 万 军 和 地 上 的 万 民 。祂用权能托住万有，并命定  

万 有 服 事 的 目 标 。在 绝 对 的 意 义 上 ，祂以 君 王 的 身 分 统 治 ，万有都倚靠祂，也属乎  

祂。关 于 神 的 至 高 主 权 ，有 丰 富 的 经 文 证 据 ，但是我们在 这 里 所 参 考 的 将 限 定 在 几  

节 最 重 要 的 经 文 上 ：创 世 记 十 四 章 1 9节 ；出 埃 及 记 十 八 章 1 1节 ；申 命 记 十 章 14、 

1 7 节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九 章 11、1 2 节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章 6 节 ；尼 希 米 记 九 章 6 节 ； 

诗 篇 二 十 二 篇 2 8 节 ，四 十 七 篇 2、3、7、8 节 ，五 十 篇 10〜 1 2 节 ，九 十 五 篇 3 〜 5 

节 ，—— 五 篇 3 节 ，一 三 五 篇 5、6 节 ，一 四 五 篇 11〜 1 3 节 ；耶 利 米 书 二 十 七 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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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路 加 福 音 一 章 5 3 节 ；锋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24 〜 2 6 节 ；启 示 录 十 九 章 6 节。在这个  

题 目 下 ，有 两种属性需要讨论，那 就 是 （1 ) 神至高主权的旨意，和 （2 ) 神至高主  

权 的 能 力 。

1.神至高主权的旨意

A .  总论神的旨意。圣经使用若干语词来指神的旨意，包括希伯来文单词

圣经以多种方式阐明神的旨意的重要性。它被描述为万有的终极成因（final cause)。 

万有都是源于它：创 造 和 维 系 （诗 一 三 五 6 ;耶 十 八 6 ;启 ®  11)，统 管 （箴 二 十 一 1; 

但 四 35),拣选和遗弃（罗 九 15〜 16;弗一 11),基督的受苦（路 二 十 二 42 ;徒 二 23)， 

重 生 （雅一 18)，成 圣 （腓 二 13)，信 徒 的 受 苦 （彼 前 三 17)，人 的 生 命 和 命 运 （徒 

十 八 2 1 ;罗 十 五 3 2 ;雅 四 15)，甚至是生命中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太 十 29)。因此， 

基督教神学一直将神的旨意视为一切事物的终极成因，尽 管 哲 学 有 时 倾 向 于 在 “绝 

对者”的存有本身寻找一个更深奥的起因。然而，这种将神的存有当作一切事物基础  

的企图，通常导致泛神论。

圣 经 把 “旨意” 这 个 词 应 用 在 神 身 上 时 ，并 不 总 是 具 有 相 同 的 含 义 。它可以  

用 来 表 示 （1 ) 神整个的道德本性，包括爱、圣洁、公 义 等 等 属 性 ；（2 ) 自我决断的  

能 力 ，也就是说，决心采取一 系 列 行 动 或 形 成 计 划 的 能 力 ；（3 ) 此 活 动 的 产 物 ，也 

就 是 预 先 决 定 的 计 划 或 目 的 ；（4 ) 执 行 这 个 计 划 或 实 现 这 个 目 的 的 能 力 （行动中  

的旨意，或 无 所 不 能 ）；（5 ) 为 有 理 性 的 被 造 物 所 设 定 的 生 命 法 则 。我 们目前所关  

注 的 ，主 要 是 作 为 “自我决断能力” 的神的旨意。它可以定义为神的存有的一种  

全 德 ，祂借此以一个最简单的行动，向着自己出发，以 自 己 为 至 高 的 善 （即 ：以自己  

为 乐 ），并为自己名的缘故朝向祂所造之物，因此是他们存有和持续存在的根基。就 

宇宙和其中所包含的一切造物来说，这 自然包括了因果关系的概念。

B .  神的旨意的一些区分。关于神的旨意有若干的区分。其中一些并未受到改革  

宗神学的青睐，例如区分神先前的旨意和随后的旨意，神绝对的旨意和有条件的旨  

意。这些区分方法不仅易于产生误解，实际上也被人以一种令人反感的方式来解释。 

不过，还有一些是有用的区分，也因此更普遍受人采纳。它们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来陈  

述 ：（1 ) 神 定 旨 的 旨 意 （decretive will; 或 译 为 “谕旨的旨意” ）和神训诲的旨意

(preceptive will; 或 译 为 “训诫的、劝诫的旨意”）。前者是神借以决定或定旨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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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生 的 一 切 ，无 论 是 袖 定 意 要 有 效 完 成 的 （神以自己为有 效 因 〔causatively〕），还 

是允许通过祂有理性的受造物不受节制的代理而发生的。后者是神为祂一切有道德  

的受造物制订的生命法则，表明神交付给他们的义务。前者总是必定会实现的，而后 

者却经常遭到违背。（2 ) 神 的 美 意 （ITie w 沿 o/ eudofcfa) 和 神 喜悦的旨意（tfie wfM 〇/ 

euratici)。* 作 这 种 区 分 ，主要不是和行动的目的有关，而是和行动的快乐有关，或 

者是渴望看到某件事的完成。然而，它相当于前一种区分，这是因为神的美意像定旨  

一样，由必然会完成的事所组成；而神喜悦的旨意更像是训诲，单单包含了神喜悦袖  

所造的一切去行的。Ei35ok{cx (Eudofcfa, 美 旨 ，喜 悦 ）这个词不应当误导我们将神的  

美意理解为只涉及良善，而 不 涉 及 邪 恶 （参 ：太十一  26)。认为它里面总是含有满意  

或 髙 兴 之 因 素 的 看 法 ，很 难 说 是 正 确 的 。（3 ) 神 喜 悦 的 旨 意 （the will of the 

benepkicitum) 和 印 证 的 旨 意 （the will of the sfgmxm)。前者再次是指包含在牠隐秘  

计划里的旨意，直到祂透过某种启示，或者是透过事件的本身向人显明为止。以这种 

方式启示的任何旨意都会变成一个印证。这 种 区 分 原 本 是 为 了 要 符 合 “神定旨的旨  

意”和 “神训诲的旨意”之间的区分，却很难说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神的喜悦也可  

以 借 着 “神训诲的旨意”来 表 达 ；而我们有时也通过印证来认识神定旨的旨意。⑷  

神 隐 秘 的 旨 意 （secret will) 和 显 明 的 旨 意 （reveaied will)。这是最常见的区分。前 

者是神定旨的旨意，很大一部分隐藏在神里面，而后者是神训诲的旨意，在律法和福  

音中启示出来。这 种 区 分 是基于申命记二十九章 2 9 节。诗 篇 一 一 五 篇 3 节 ；但以理  

书 四 章 17、25、32、3 5 节 ；罗 马 书 九 章 18〜 1 9 节，十 一 章 33〜 3 4 节 ；以弗所书一章  

5、9、1 1节提到神隐秘的旨意；马 太 福 音 七 章 2 1 节 ，十 二 章 5 0 节 ；约 翰 福 音 四 章 34 

节，七 章 1 7节 ；罗 马 书 十 二 章 2 节提到神显明的旨意。后者是所有人都可以明白的， 

离 我 们 不 远 （申 三 十 1 4 ;罗 十 8)。神隐秘的旨意和祂下决心要实现或允许的一切事  

有关，因此也是绝对确定的。神显明的旨意规定了人的责任，描绘出人可以享受神的  

赐福的道路。

C . 神 的 旨 意 是 自 由 的 。经 常 有 人 辩 论 这 个 问 题 ，即 神 在 施 行 祂 的 旨 意 时 ，祂 

的 行 动 是 必 然 的 ，还 是 自 由 的 。我 们 必 须 仔 细 分 辨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正如有必然的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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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按 ：前 者 源 自 希 腊 文 ( e u d o fc ia )与 eMoKia) (e u d o fc e d ) ,参 ：以弗所书一章 5 

节，Kara xr\v guSoKiav tqD 9gAii âiQq auxoP ( “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后者可能源自 

( e w a r e s t e d )和 eMpecrcoc; ( e w a r e s t o s ) ,参 ：罗马书十二章 2 节，...n to 0gAri|iarou 

0sou7 to aya0ov Kal euapeatov Kal ( “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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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scfentianecessarfa) 和 自 由 的 知 识 （scientiaifbera) 的 区 分 ，神里面也有必  

然 的 旨 意 （vohmtas necessaria) 和 自 由 的 旨 意 （voZuntas Kbera) 的 区 别 。神自己

是前者的对象。神的旨意必然包括祂自己、祂的圣洁本性，和 神 格 里 面 位 格 的 区 分 。 

这意味着祂必然爱祂自己，也喜悦默想自己的全德。然 而 ，祂 的 行 动 不 是 被 迫 的 ， 

而是根据袖的 存 有 本 身 的 律 ；这尽管是 必 然 的 ，却 也 是 最 高 的 自 由 。非 常 明 显 地 ， 

这 里 完 全 没 有 因 果 关 系 的 概 念 ，满 意 和 自 我 肯 定 才 是 最 突 出 的 想 法 。然 而 ，神所  

造的万物是祂自由旨意的对象。祂自由地决定祂会创造什么或创造谁，也自由地决  

定他们生存的时间、地 点 、环境。祂规划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的道路，决定他们的  

命运，并使用他们来完成自己的目的。尽管神赋予他们自由，但是祂的旨意掌控着  

他 们的行动。圣 经 用 最 绝 对 的 语 词 论 到 神 的 旨 意 的 自 由 （伯十一  1 0 , 三 十 三 13;

诗 ----五 3 ;箴二十一  1 ;赛 十 15，二 十 九 16，四 十 五 9 ;太 二 十 1 5 ;罗 九 15〜 18,

20、2 1 ;林 前 十 二 1 1 ;启 四 11)。教会一 直 为 这 种 自 由 辩 护 ，但 也 同 时 强 调 ，它不  

能 被 视 为 是 绝 对 冷 漠 无 情 的。邓 斯 •苏 格徒从未 坚 定 地 将 这 种 旨 意 用 在 神 身 上 ； 

但 是 这 种 “盲 目 的 旨 意 ” 的概念，也 就 是 以 完 全 的 冷 漠 来 行 动 ，是 教 会完全拒绝  

的。神的自由并不是完全冷漠的，而是理性的自我决断。神 的 旨 意 都 是 有 理 由 的 ， 

这 些 理 由会促使祂选择一种结局，而 非 另 一 种 ，或 是 选 择 一 套 方 式 来 达 成 这 个 结  

局 ，而 非 另 一 套 。每 一 种 情 况 都 有 一 个 主 要 的 动 机 ，使 得 所 选 择 的 结 局 和 手 段 是  

最能讨神喜悦的，尽管我们或许并不能知道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大 体 上 可 以 说 ， 

神的旨意不可能与祂的本性、祂的智慧或爱、祂的公义或圣洁相违背。巴文克博士  

指 出 ：我们很少能分辨神为什么决定某件事情，而非另 一 件 ，我 们 几 乎 不 可 能 、也 

不被允许在神的旨意之外找一些更深的基础，因为所有这类尝试的结果都是在神  

的存有本身里头寻索受造物的基础，剥 夺 了 受 造 物 的 偶 发 特 性 ，从而 使 受 造 物 变  

成必然的、永恒的、神圣的存在。6

D . 神的旨意与罪的关系。神的旨意的教义常常引发严肃的诘问。这里所引发的  

问题是从来都没有解决的，也可能是人无法找到解答的。

( 1 )如果说神定旨的旨意也决定使罪进人世界，那么神就成了罪的创造者，因此 

实际上是定旨了与神的道德全德相冲突的事。亚米念主义者为了逃避这个难题，让 

神允许罪进人世界的旨意取决于神预知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尽管改革宗神学家

Bavinck, Gere/. Dogm. I I，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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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在 如 使 徒 行 传 二 章 2 3 节，三 章 8 节这类经文的基础上坚持说，神定旨的旨意也包  

括人罪恶的行为，却也总是谨慎地指出，我们设想的方式绝对不能使神成为罪恶的  

创始者。他们坦白承认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同时作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  

区分，后来证明是大有帮助的。他们大多数人都坚持说，神关于罪的旨意只是一种消  

极允许罪存 在 的 旨 意 ，而非像祂积极使道德善行发生那样积极地使罪发生的旨意。 

如果正确地理解，这种措辞当然是可行的。我们应当谨记在心的是，神允许罪存在的  

旨意，也带着一种确定性。其他人呼吁我们要注意到，尽 管 “意欲”或 “定意”这样  

的用语可能包括满意或喜悦的概念，但是它们有时只是指意志的简单决定；因此关  

于神允许罪存在的旨意，不必然暗示神喜欢或喜悦罪。

( 2 )再 次 ，有 人 说 ，神定旨的旨意和训诲的旨意往往是互相冲突的。神定旨的旨  

意包括神训诲的旨意中所禁止的许多事情，也将训诲的旨意中所吩咐的许多事情排  

除 在 外 （参 ：创 二 十 二 章 ；出 四 21〜 2 3 ;王 下 二 十 1〜 7 ; 徒 二 23)。然而，同时维护  

神定旨的旨意和神训诲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必须明确地理解到，虽然在我们  

看来它们是不同的，然而在神里面，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要为这个难题找到完  

全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尽管在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开辟一些门路是可行的。 

当我们论到神定旨的旨意和神训诲的旨意时，我 们 是 把 “旨意”这个词用于两种不  

同的含义。前者是神已经决定祂将要做的事情，或是命定将要发生的事；而在后者当  

中 ，是祂向我们显明我们应尽的责任。7 同时，我们也应当记得，道德律—— 即我们 

生活的法则——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神的旨意的体现。这是祂圣洁本性的彰显，以及祂 

对一切有道德的受造物自然会有的要求。因此，我们还必须加上另一个说明。神定旨 

的旨意和神训诲的旨意并不是互相抵触的，仿佛根据前者，祂喜悦罪，而根据后者， 

祂 憎 恶 罪 ；也不是说，根据前者，祂并没有以一种积极的意志（v〇Ktion) 定旨了每个  

个体的 救 恩 ，而根据后者，祂却如此定旨。因为甚至是根据神定旨的旨意，祂也不喜  

悦 罪 ；而甚至根据神训诲的旨意，祂也没有以一种积极的意志定旨每个个体都得到  

救恩。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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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vinck, G e r e f . D o g m . II, pp. 2 4 6 f f .; Dabney, S y s t . a n d  P o le m . T h e o l . , p . 16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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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至高主权的能力

神的主权不仅通过神的旨意来表达，也通过神的无所不能或祂执行自己旨意的  

能力来表达。神里面的能力可以称为祂本性的有效能力，或是袖的存有的一种全德， 

祂借此成为绝对的、至高的起因。我们习惯在 potentiaDefabsohita(神 的 绝 对 能 力 ） 

和 potentiaDeiordinata(神的安排能力）之间作出区分。然而，经院哲学家们宣称， 

神借着祂的绝对能力会造成各种矛盾，甚至会犯罪并摧毁自己；按照他们的理解所  

作的这种区分是改革宗神学所拒绝的。与此同时，改革宗神学却采用这种区分来表  

达真理，尽管它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呈现。根据赫治和薛德的观点，绝对能力是  

神 的 有 效 能 力 （divine efficieiicy)，它 的 施 行 不 受 第 二 因 的 干 涉 ；而 “协调能力” 

(ordinate power) 则 是 神 通 过 所 安 排 之 第 二 因 的 运 行 所 施 行 的 有 效 能 九 8 更普遍  

的 观点是查诺克（C h a m o c k ) 所陈述的： “神借着一种能力，能够做祂不会去做、却 

有可能完成的事，这是绝对的能力；协调的能力，则是神借以成就祂定旨要完成的事  

的能力，也就是祂已经命定或指定要施行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并不是不同的能力，而 

是完全相同的能力。祂的协调能力是祂的绝对能力的一部分；因为如果祂没有能力做  

祂可能愿意做的一切事情，祂也许也就没有能力做一切祂确实愿意做的事。” 9 安排  

的能力可以被定义为神的一种全德，神借以透过仅仅运用祂的意志，就可以实现存  

在于祂旨意或谋划中的一切事。神在实际施展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自我设限，不越  

过祂永恒的定旨。但神的能力实际的施展，不代表神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神想做更  

大的事，祂就可以做到。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讨论神的绝对能力。我们必须坚持  

这种立场，用以对抗那些认为神的能力局限在祂实际完成的事情之内的人，例如施  

莱马赫和史特劳斯。但 是 ，当我们断言神有绝对的能力时，我们必须防备一些误解。 

圣经一方面教导我们，神的能力超过实际完成的事情的范围（创 十 八 1 4 ;耶三十二  

2 7 ;亚 八 6 ; 太 三 9 , 二 十 六 53)。因此，我们不可以说，神没有实现的事就是祂不可  

能实现的事。但另一方面，圣经也表明，有很多事情是神做不到的。祂不能撒谎、犯 

罪、改变、或是悖乎自己（民二十 三 19;撒 上 十 五 2 9 ;提 后 二 1 3 ;来 六 1 8 ;雅一 13、 

17)。祂里面的绝对能力和祂的一切全德并不是分割的，因此祂可以做一切在本质上

Shedd, Dogm.TTieoZ. I, pp. 3 6 1 f ., Hodge, Syst. ThoZ. 1, pp 4 1 0 f 〇

Charnock，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〇/ God II, p. 1 2 。亦 参  Bavinck, Gere/. Dogm . II，p . 

2 5 2 ;  Kuyper, D ie t . D o g m . ,  D e  D eo  I, pp. 4 1 2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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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此冲突的事情。，哪 ％ sSddaf;全 能 的 神 ）这个称谓表达了神的无所不能的  

概 念 ；圣经用明确的术语论到神的全能 （伯 九 1 2 ;诗 一 一 五 3 ;耶 三 十 二 17;太十九  

2 6 ;路一 3 7 ;罗一 2 0 ;弗一 19)。神在创造之工中显明祂的能力（罗 四 1 7 ;赛四十四  

2 4 ) ;在 护 理 之 工 中 显 明 祂 的 能 力（来一 3 ) ,也在救赎罪人之工中显明祂的能力（林 

前一 2 4 ;罗 一 16)。

进深研究问题

我们可以在哪些不同的意义上论及神的预知？

亚米念主义者是如何设想神的预知的？

关 于 耶 稣 会 会 士 的 “中 间 知 识 ”的观点，有哪些反对意见？

当 代 将 “神的爱”视为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属性，我们应当如何评判这种观点？ 

奥 图 如 何 定 义 神 里 面 的 “至圣” （the Holy) ?

关 于 “神的刑罚仅仅是为了改造罪人，并威慑其他人不去犯罪”这 种 观 点 ，有哪些  

反 对 意 见 ？

苏 西 尼 派 和 葛 若 修 派 （Gmtiaxi) 对神报应的公义的概念为何？

由于神是无所不能的，因此祂可以做一切事情；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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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 拿

三 位 —̂ 体

一 、 三位一体教义的历史

一直以来，三位一体的教义都是充满重重困难的，因此，也难怪教会在尝试表述  

这项教 义 时 ，总是再三地受到诱惑，想要将它理性化或赋予它一种未能公平处理圣  

经资料的解释。

1 . 宗 教 改 革 之 前 的 时 期

耶稣时期的 犹 太 人 极 力 强 调 神 的 统 一 性（the unity of G o d )，这种强调也被带到  

了基督的教会里。结果是一些人完全排除了神格里不同位格的区分，其他人则没有  

公平处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第三位格本质上的神性。特 土 良 （Tertullian) 是第一  

个 使 用 “三位一体”这个术语、并表述这项教义的人，但他的表述是有缺陷的，因为 

这个表述牵涉到一种毫无根据的理论，说 圣 子 是 “从属”于圣父的。俄利根朝着这  

个方向更进一步，明确教导圣子在本质上是从属于圣父的，而圣灵在本质上甚至是  

从属于圣子的。他 贬 低 神 格 （Godhead)里这两个位格的神性，为亚流主义者（Arians) 

提 供 了 一 个 垫 脚 石 ；亚流主义否认圣子和圣灵的神性，将圣子描绘成圣父的第一个  

造物，而圣灵是圣子的第一个造物。这 种 理 论 为 了 维 护 神 的 “统一性”，却牺牲了圣  

子、圣 灵 与 圣 父 的 “相同本体” （consubstantiality) ;这使得神格里的三个位格有了  

不同的等级。亚流主义者仍旧保留了神格里有三个位格的类似教义，但 是 “神格唯  

一论” （Monarchianism) 却完全舍弃了这教义，部分是为了神的统一性，部分是为  

了维护圣子的神性。 “动态神格唯一论” （Dynamic Monarchianism) 则认为耶穌只  

是 一 个 人 ，圣 灵 只 是 一 种 神 圣 的 影 响 力 。而 “形 态 神 格 唯 一 论 ” （Modalistic 

Monarchianism) 则认为 圣 父 、圣子、圣灵是神格轮流釆用的三种不同显现方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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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忽视神的统一性到一个地步，甚 至 陷 人 到 “三神论”（Tritheism) 

的理论里。一 些 后 期 的 “基督一性论者” （Monophysites) 恰好跌人这种错误之中， 

例 如 ：亚 昆 纳 吉 （John Ascunages) ,和 斐 罗 波 努 斯 （John Philoponus)。中世纪时期  

的 唯 名 论 者 罗 瑟 林 （Roscelinus)，也被指控犯了相同的错误。教会从四世纪的时候  

开始表述三位一体的教义。尼西亚会议宣告： “子”和 “父”是 同 本 质 的 （主 后 325 

年 ），而 君 士坦丁堡会议（主 后 3 8 1年 ）也断言圣灵的神性，虽然不是用同样精确的  

语言。至于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会议官方宣告，子 是 由 父 所 “生” （generated) 的 ， 

圣 灵 是 从 父 和 子 所 “出”的 （pmceeds f m m )。在东方教会，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著作  

最完整地陈述了三位一体的教义；而在西方，也 可 以 在 奥 古 斯 丁 的 伟 大 著 作 《论三  

位 一 体 》（Derrinitcite) 中看到。前者仍然保留一些从属的元素，但是后者则完全排  

除了这一点。

Z 宗教改革之后的时期

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宗教改革以后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只看到早期的  

错 误 论 述 不 断 在 重 复 。埃 皮 斯 科 皮 乌 斯 、狄 库 塞 雷 （6 tienne de Courcelles， 

1586-1659)，和 范 林 博 （Philips van Limborgh，1632-1712)这些亚米念主义者使从属  

论的教义死灰复燃，表面上主要还是为了维护神格的统一。他们认为，在次序、尊荣  

和权 能 上 ，圣父都是超越其他两个位格的。英 格 兰 的 撒 母 耳 •柯 拉 克 和 路 德 宗 神 学  

家 卡 尼 斯 （Kahnis) 釆取有点类似的立场。其他一些人跟随撒伯流（Sabellins) 所指  

出 的 方 向 ，教 导 某 种 的 “形 态 论 ” （Modalism)，例 如 斯 威 登 伯 格 （Emanuel 

Swedenborg) 认为，永 恒 的 “神而人者” （G o d -m a n ) 在圣子里成为肉身，借着圣灵  

运 行 ；黑格尔谈到圣父在自己是神（God in Himself) ,圣 子 是 神 将 自 己 “实体化”

( God  objectifying Himself ) ,圣 灵 是 神 回 到 自 己 身 上（God returning unto Himself ) ; 

施莱马赫简单地将神的三个位格看为神的三个不同面向：圣父是作为万事万物之内  

在统一的神，圣子是成为人里面有意识之位格的神，圣灵是住在在教会之中的神。宗 

教 改 革 时 期 的 苏 西 尼 派 （Socinians) 追随亚流的观点，甚至超越亚流，把基督说成  

只是一个人，而圣灵不过是一种能力或影响力。他 们 是 神 体 一 位 论 者 （Unitarians) 

和自由派神学家们的先驱，将耶稣说成是一个神圣的教师，将 圣 灵 视 为 等 同 于 “内 

蕴 的 神 ” （the immanent God )。最 后 ，还 有 一 些 人 认 为 关 于 “本 体 的 三 一 ” 

(ontological Trinity) 的教义的陈述是难以理解的，想要在此教义之前止步，只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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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经世的三一” （economic Trinity;或 译 为 “工作的三一”或 “经世的三一”，下 

同 ）的教义，也就是显明在救赎之工和人的经历中的三一神，例 如 史 都 华 （Moses 

Stuart) ,亚 历 山 大 （W .L . Alexander) ,和 威 廉 •布 朗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  

三位一体的教义渐渐失去了兴趣，神学讨论尤其集中在神的位格上。从那时起，卜仁 

纳和巴特就重新呼吁人们关注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性。巴特将它放到非常突出的地  

位上，将 “三位一体”的 教 义 和 “启示”的教义连在一起讨论，在他的教理学中投注  

了 2 2 0 页的篇幅讨论这项教义。从材料来看，他是从圣经得出这个教义，但是从形式  

和逻辑来看，他认为它包含在一个简单的句子中，就 是 “神说” （Godspeaks)。祂是 

启 示 者 （Revealer) (圣 父 )，启 示 （Revelation) (圣 子 ），以及被启示性（Revealedness) 

(圣 灵 ）。# 神启示祂自己，祂就是启示本身，祂也是启示的内容。神和祂的启示被视  

为是一致的。神在祂的启示中，也仍然是神，拥有绝对的自由和主权。巴特的这种观  

点并不是一种撒伯流主义，因为他承认神格里的三个位格。此外，他也拒绝位格之间  

任何形式的从属区分。他 说 ： “因此，对这位在完整无瑕的统一中，是启示者、启示、 

被 启 示 性 的 神 ，我们也可以通过袖里面完整无瑕的多样性，将这三重的存有模式归  

给祂。” * 1

二、神既是二又是一

英 文 “Trinity” 一 词 不 如 荷 兰 文 的 “Drieeenheid” 这 个 词 那 么 生 动 ，因为  

“Trinity”只 是 简 单 地 表 明 “三位”的状态，完 全 没 有 “三位格的统一”的含义。不 

过 ，一般的理解是，作为神学术语，它包含了这个概念。毋庸置疑，当我们谈到神的  

三位一体时，我 们 指 的 是 “一中有三” （a trinity in unity;译 按 ：指三个位格联合于  

一 个 本 质 ），和 “三中合一” （a unitythatistrinal; 译 按 ：指一个本质的三个位格）。

1.神的位格性与三位一体

如 前 所 述 ，神可传通的属性强调的是祂的位格性，因为它们显明神是一个有理  

性、有道德的存有。圣经将一个有位格的生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当然，维护神  

的位格性是最重要的，因为离了这 一 点 就 不 可 能 有 真 正 意 义 的 “宗教”：没 有 祷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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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按 ：以上亦可意译为：启示的主体、启示的内容、启示的成效。

1 Barth, T he  D o c tr in e  o f  th e  W o rd  o f  G o d , p. 34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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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位格间的交通，没有信靠式的依赖，更没有充满信心的盼望。因为人是按着神的  

形象造的，我们才能通过默想人的位格性，略微学习理解神有位格的生命。然而，我 

们应当小心，不应当把人的位格性设为标准，去衡量神的位格性。位格性的原始形式  

是 在神里面，而 不 是 在 人 里 面 ；神 的 位 格 是 原 型 （archetyapl)，人 的 位格只是副本  

( ectypal)。后者与前者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确实包含了与前者相似的微弱痕迹。 

我们不应当说，人是有位格的，而 神 是 “超位格的” （super-personal) (这是一个非  

常令人遗憾的语词），因 为 “超位格”并 不 是 “位格”。我 们 应 当 说 ：在人身上看似  

不完美的，在神里面却以无限的完美而存在。这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人只有一个  

位格，而神却有三个位格。并且这三位格的存在是神性存有所必要的，而且在任何意  

义上都不是出于神自己选择的结果。除了三位格的形式，神无法以任何其他形式存  

在 。这个教义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论证。从位格性本身的概念来论述是最普遍  

的。薛德论述的基础在于三一真神一般的自我意识，以此区分神格里的每一个位格  

特定的自我意识，因为在自我意识中，主体必须知道自己这个客体，并意识到它确实  

是客体。这在神是可能的，因为神是三个位格的存在。薛 德 说 ：如果神的构成不是三  

个位格，祂就不可能自我默想、自我认识、自我交流。2 巴 列 特 （Bartlett) 以一种非  

常有趣的方式呈现出证明神必然是三个位格的不同考量。3 从位 格 性 而 来 的 论 证 ， 

要证明神里面不只有一个位格，可以用以下的形式来表达：在人当中，人的自我只能  

通过与非自我取得联系，才能使自我的意识苏醒过来。位格不是在孤立中发展出来  

的，也无法孤立存在，而是只有在与其他位格的联通之中才有可能。因此，离开了神  

里面平等位格之间的联通，我们就不可能构想神里面的位格性。神与祂所造之物的  

接触无法解释神的位格性，就像人与动物之间的接触无法解释人的位格性一样。由 

于神里面存在三个位格，因此祂里面的神性生命有一种无限的丰盛。保罗在以下经  

文中谈到这种神性的 7rWjp〇)]ia(_pter^m a ) (丰盛 / 丰 满 ）：以 弗 所 书 三 章 1 9 节和歌罗  

西 书 一 章 1 9 节 ，二 章 9 节。既然神里面有三个位格，我们最好说神是有位格的，而 

不是说神是一个位格。

S hedd , D o g m .  T h e o l . ,  I, pp . 3 9 3 f ., 2 5 1 f f .,  1 7 8 ff〇 

B a rtle tt ,  T h e  T r iu n e  G o d ,  P a r t  T w o 〇

309



Z 三位一体教义的经文证据

三位一体的教义非常明确是一项启示的教义。人的理性确实可以提出一些想法  

来证实这项教义，但是人有时会基于纯哲学的理由，拋弃了神的位格在本质上的合  

一，而 引 进 不 断 变 动 （living movement) 和 自 我 区 分 （self-distinction) 的概念。基 

督徒的经历也确实似乎会要求这种对神论的解释。与此同时，如果仅仅根据经历，我 

们可能完全无法认识这项教义，也无法以任何程度的确信来维护这个教义，我们只  

能通过神的特殊启示来认识它。因此，搜集三位一体教义的经文证据是极其重要的。

A . 旧约圣经的证据。一些早期教父、甚至一些后期的神学家，漠视神的启示的  

渐进特征，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旧约圣经中已经完整启示出来了。 

另一方面，苏西尼主义者和亚米念主义者则认为旧约圣经中完全找不到三位一体的  

观念。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旧 约 圣 经 并 未 包 含 “神是三位一体的存在”的完整启示， 

但确实包含了这个观念的许多暗示。这正是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圣经从来没有把三  

位一体当作抽象的真理，而是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显明三位一体的生命是活生生  

的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创造之工和护理之工有关连的，但尤其是与救赎之工有  

关。三位一体教义最根本的启示方法，是通过事实，而非借由话语。伴随着神对救赎  

之工的启示途径越来越清楚，例如圣子的成了肉身和圣灵的浇灌，三位一体的教义  

也越来越 明 晰 。而随着三位一体这个荣耀的实际在历史事实中越来越突出，对这个  

教义的陈述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三位一体教义在新约圣经中更完满的启示，是因为  

道已经成了肉身，而圣灵也开始住在教会之中。

有 些 人 从 耶 和 华 （m r P〔 Yia/iweft〕）和 神 （D’rfpg〔U M m 〕）这两个称谓的区分  

找到三位一体的证据，也 有 人 在 复 数 的 找 到 ，但是前者是毫无根据  

的，后者至少是非常可疑的，尽 管 罗 滕 伯 格 （Rattenberg) 在 他 的 著 作 《以色列人观  

念中的三位一体》里仍然坚持这种观点。4 更合理的说法是，在神以复数形式论及自  

己 的 许 多 经 文 里 （如创一  2 6 , 十一 7)，都包含在神里面有位格区分的暗示，尽管甚  

至连这些暗示也并未指向三位一体，而仅仅指向复数的位格。在 那 些 提 到 “耶和华  

的使者”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位格区分的更清楚暗示。耶和华的使者一方面  

等同于耶和华，另一方面又与耶和华有别（创 十 六 7 〜 1 3 ,十 八 1〜 2 1 , 十 九 1〜 28; 

玛 三 1)。在那些将神的话或神的智慧拟人化的经文中也可以看到（诗 三 十 三 4、6;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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蔵 八 12〜 31)。在一些例子中提到不止一个位格（诗 三 十 三 6，四 十 五 6 〜 7 〔比 较 ： 

来一 8、9 〕）；而在另一些经文中，神是说话者，并同时提到弥赛亚和圣灵，或者弥赛  

亚是说话者，同时提到神和圣灵（赛 四 十 八 1 6 ,六十一 1，六 十 三 9〜 10)。因此，旧 

约圣经含有对三位一体教义的清楚预期，而新约圣经则将之更完整地启示出来。

B . 新约圣经的证据。关于神格中的位格区分，新约圣经有更清楚的启示。如果  

旧约圣经将耶和华描述为祂百姓的救赎者和救主（伯 十 九 25;诗 十 九 14,七 十 八 35, 

—〇六 2 1 ;赛四十一  1 4 ,四十三 3、11、1 4 ,四 十 七 4 , 四 十 九 7、2 6 , 六 十 1 6 ;耶十  

四 3 , 五 十 1 4 ;何 十 三 3)，在新约圣经中，神的 儿 子 在 这 方 面 显 然 更 加 突 出（太一 

2 1 ;路一 76〜 7 9 ,二 1 7 ;约 四 4 2 ;徒 五 3 ; 加 三 13，四 5 ; 腓 三 2 0 ;多 二 13〜 14)。 

而在旧约圣经中，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也住在那些敬畏祂之人心中的如果是耶和  

华 （诗 七 十 四 2 , 一三 五 2 1 ;赛 八 1 8 ,五 十 七 1 5 ;结 四 十 三 7 〜 9 ;珥 三 17、2 1 ;亚二  

10〜 11)，那么在新约圣经圣经中，住 在 教 会 之 中 的 就 是 圣 灵 （徒 二 4 ; 罗 八 9、11; 

林 前 三 1 6 ;加 四 6 ; 弗 二 2 2 ;雅 四 5)。关 于 神 差遣祂的儿子到世上来（约 三 1 6 ;加 

四 4 ; 来一 6 ; 约 壹 四 9 ) ;圣 父和圣子都差派圣灵（约 十 四 2 6 , 十 五 2 6 , 十 六 7 ; 加 

四 6)，新约圣经提供了更加清楚的启示。我们发现父对子说话（可一 1 1 ;路 三 22 )， 

子 和 父 交 通 （太十一  25〜 2 6 ,二 十 六 3 9 ;约十一 41，十 二 27、28)，圣灵在信徒的心  

中向父祷告（罗 八 26)。因此，三位一体位格的区分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头脑之  

中。圣子受洗的时候，圣父从天上对祂说话，圣灵像鸽子降下，落在祂身上（太 三 16、 

17)。在托付大使命时，耶稣提到三个位格：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太 二 十 八 19)。一些经文也并列地提到每一个位格（林 前 十 二 4 〜 6 ;林 后 十 三 14; 

彼前一 2)。唯一既提到三，又 提 到 一 （tri-unity) 的经文是约 翰 一 书 五 章 7 节 （《钦 

定本》），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因此在最新的新约圣经鉴别版本中删除了。

3.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说明

三位一体教义可以简短地和其他各种不同的命题（propositions) 连起来讨论， 

它们共同构成了教会三位一体信仰的典型实例。

A . 神性存有中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本质（oikj{cx〔ou5ia〕/ essentia)。神在祂的 

“本质存有”（essentialbeing)或 “本质性情”（constitutional nature)上 乃 是 “一”。 

一 些 早 期 教 父 将 substantia这 个 术 语 视 为 “essentia”的同义词，但是后来的作者避  

免这种用法，这是有鉴于一个事实：在讲拉丁语的教会中，用 substentici (本 体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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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来 翻 译 i37t6cTT〇ccRq ( h_ypostasi5 ;本 体 ）和 o6a(a ( ousfa;本质 / 存 在 ），因此它的含  

义是模棱两可的。目 前 英 文 的 “substance”和 “essence”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只 

要我们谨记，这两者在含义上有轻微的不同，就不会有人反对。薛德将二者区分如下： 

“‘̂Essence” 来自 e^se (存 在 〔to b e〕），表示  “energetic being”（充满活力的存有）。 

“Substance”来 自 substare, 表 示 4存有的潜在可能’。…… “Essence”这个词将神描  

绘为一切无限全德的总和；而 “substance”则将祂形容为无限活动的潜在基础。相对  

而 言 ，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相 比 之 下 ，前者是描述属灵事物的术语，后者  

是描述物质的术语。我 们 会 说 “material substance”，而 非 “material essence”。” 5 由 

于先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神的统一性，就没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讨论其细节。关于  

“神的统一性”的命题是基于一些经文，例 如 申 命 记 六 章 4 节 ；雅 各 书 二 章 1 9 节 ， 

是基于神的自存和神的永不改变，也是基于一个事实，即当祂被称为生命、光、真理 、 

公 义 ，等等时，神实际上等同于祂的全德。

B . 在 这 个 神 性 存 有 中 有 三 个 位 格 （Persons) 或 个 别 的 实 存 （individual sub

sistences): 父、子、圣灵 。通过许多证实三位一体教义的经文， 可以证明这点。为了 

表明神格里的这些区分，希 腊 作 者 一 般 使 用 i37t6cmx(n(； (hjpostosis; 本体 / 实 质 ）这 

个 术 语 ，而拉丁作者则使用 persona (位 格 ）这个术语，有 时 候 也 使 用 substontici (本  

体 / 实 体 ）。因为前者易于误导人，而后者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经院哲学家们就发  

明 了 治 tentici这 个 词 （可 译 为 “实存”或 “存在形态”）。琳琅满目的用语就说明  

了，学者总是觉得这些词都不足以传达准确的含义。他们也大致上承认，“person”（位 

格 ）这个词只不过是这个观念之不完美的表达方式而已。按照一般的说法，它是指  

一位分离而有理性的、有道德的个体，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并且在各种变化中，可以 

意识到自己的身分。经验告诉我们，哪里有一个位格，那里就有一个不同的独特本质。 

每 一 个 位 格 都 是 不 同 的 、独 立 的 个 体 ，而 在 此 个 体 中 ，人 的 本 性 会 被 个 体 化  

( individualized)。但是在神里面，并没有三个并列的个体，或彼此分离的个体，而是  

只 有 在 一 个 神 性 本 质 中 的 位 格 的 自 我 区 分 ；这 个 神 性 本 质 不 仅 在 属 类 上 是 “一”， 

在 数 量 上 也 是 “一”。因此许多人宁可谈论神里面的三位格（three hypostases) ,三 

种 不 同 的 存 在 模 式 ，这不是像撒伯流主义所教导的三种不同的彰显，而是指存在或  

实存。因此加尔文说： “位格一词意指神的本质中的独立存在—— 此独立存在虽然与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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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e d d , D o g m . TTieoZ”  I ，p. 2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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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个独立存在相关联，但是通过不可传通的属性而与其他两个独立存在有别。”

6 这是完全可行的，也可以防止误解，但不应该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神性存有中的  

自我区分暗示着，神 的 存 有 里 面 有 一 个 “我”，和 “你”，和 “他”，这也假设了位  

格 之 间 彼 此 的 关 系 （太 三 1 6 ,四 1 ;约一 1 8 ,三 1 6 ,五 20〜 2 2 ,十 四 2 6 ,十 五 26, 

十 六 13〜 15)。

C . 神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本质同等地属于三位格中的每一个位格。这意味着，

神性本质在三个位格当中并不是分割的，而是每个位格都拥有本质的一切全德，因 

此三位格拥有数量上的同一本质（numerical unity of essence)。神性与人性的区别在  

于，神性可以完整地、不可分割地存在于多个位格里面。而人类当中的三个不同位格， 

只 拥 有 类 属 的 （specific) 同一本性或本质，也就是说，共享同一种本性或本质，而 

神格里的不同位格的本质，在 数 量 上 是 “一” （unity)，也就是说，拥有完全相同的  

本质。人 的 本 性 或 本 质 可 以 看 为 一 “类” （species) ,每个人可以分享其中一部分， 

因此，人 之 间 只 有 类 属 的 （specific, 来 自 “类属” 〔species〕）统 一 ；但是神性是不  

可分割的，因此，神格的不同位格所拥有的是完全相同的本质。在数量上是完全相同  

的，因此在三位格中的同一本质是数量上的“一”。由此得出，神性的本质并不是与  

三个位格并列的一个独立存在。在二位格之外、脱离了二位格，神性本质就是不存在  

的。如 果 它 可 以 这 样 而 存 在 ，就 不 可 能 有 真 正 的 合 一 ，而 是 最 终 会 导 致 四 神 论  

(tetratheism) 的分裂。在神性本质中的位格区分是合一的。这经常被称为三种实存  

模 式 （modes of subsistence)。从之前的讨论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就着神格里不同  

位格的本质存有来说，是不可能有彼此从属的，因此在位格的尊荣上是没有差异的。 

我们必须坚决维护这点，以反对俄利根和一些早期教父、以及亚米念主义者、和詹姆  

斯 • 柯 拉 克 （J.F. Clarke) 与其他圣 公 会 神 学 家 们 所 提 倡 的 “从属论”。我们唯一能  

够谈论的从属关系，是顺序和关系上的从属。尤其是当我们思考三位格与神性本质  

之间的关系时，一切的类比都会令我们感到失望，我们也逐渐深深意识到，三位一体  

是一个远超乎我们理解力的奥秘。它是神格里不可透知的荣耀。正如人性是如此地  

丰富，以至于它不可能完整地体现在一个单一的个体中，只有在整体的人类中才能  

得到充分的表达，同样地，神性的存有也只有在父、子、圣灵的三重实存中，才得以  

完满地展现出来。

Jnst. I.xiii. 6 = 《麦种基督教要义》，1 0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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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神性存有中三位格的实存与运行，是以某种确定的次序为标记的。在本体的  

三 一 （ontolgical Trinity) 中有特定的次序。在位格的实存里，居首位的是父，其次是  

子，第三是圣灵。我们不能说这种次序与任何的时间先后或本质的尊荣有关，而只是 

和派生出来的逻辑次序有关。圣 父 既 不 是 从 任 何 的 其 他 位 格 “被生”（begotten)的， 

也 不 是 由 之 所 “出” （pmceeds) 的 ；圣 子 是 在 永 恒 里 由 圣 父 所 “生”的，而圣灵是  

在 永 恒 中 由 圣 父 和 圣 子 所 “出”的。 “生”和 “出”都发生在神性存有里面，并且就  

位格的实存来说，暗示了某种的从属关系，但是就拥有神性本质的程度而言，则没有  

从属关系。这种本体的三一及其内在固有的次序，是经世的三一的形而上学基础。因 

此，存在于本质的三一中的次序，自 然 应 该 反 映 在 “外在行动” （opera ad extra) 

中，而这些外在行动是更具体地归给每一个不同位格的。圣 经 以 所 谓 的 “介i司的区

分” ( praeposition es  d istin c tio n a les) ----ek ( efc, “出自” ），5id ( dia, “借着”），

和 如 （en, “在 ……里面” ）—— 清楚地表明这种次序，这些介词是用来表达一种观  

念 ：万有都是出自圣父，是借着圣子，而且是在圣灵里面的。

E .  通 过 专 属 手 位 格 的 属 性 （personal attributes) 可以区分出三个位格。这些属  

性 也 被 称 为 神 的 “内在行动” （opera ad intra) , 因为它们是在神性存有里面的工  

作，不会终止在受造物身上。它们是位格各自的运行，不是由三个位格联合起来共同  

执行的，而且是不可传通的。 “生”仅仅是父的作为； “受生” （filiation) * 只属于

“圣子”； “出” （pmcessicm) 只能用来描述圣灵。作 为 “内在行动”，这些工作是  

可 以 和 “外在行动”区 分 开 来 的 ；外在行动是三位一体对外彰显的活动和果效。这 

些内在行动的工作绝不是一个位格单独完成的，而永远是整个神性存有的工作。同 

时，在 神 工 作 的 经 世 次 序 （economical order) 中，有一些外在行动是特别归属于某  

一个位格的，而另一些行动则特别归属于另一个位格。尽管所有内在行动的工作都  

是三个位格联合起来做的，但是创造之工主要是归于圣父，救赎之工主要是归于圣  

子 ，而分别为圣的工作则归于圣灵。神性运作的这个次序回头指向神里面的基本次  

序，并且构成了一般称为经世三一的基础。

F.  教会承认三位一体是一个 奥 秘 ，超乎人的理解范围。三位一体是一个奧秘， 

不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奥秘是指从前隐藏、如今启示出来的真理；而且从人的角度  

来看，是人无法透知的，也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理解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和彰显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 编 按 ：Filiation (拉 丁 文 ：/iZiatio) ---字 根 是 拉 丁 文 ( “子”）--- 指成为某人

的子女，也 可 翻 译 为 “儿子身分” （s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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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但是无法理解它的本质。用来解释这项奥秘的许多努力都只是揣测性的，而 

非 神 学 性 的 。这 些 努 力 的 结 果 总 是 形 成 “三 神 论 ” （tritheistic) 或 “形 态 论 ” 

(modalistic) ,或者否认神性本质的合一，或者否认本质中位格区分的实际。真正的  

困难在于神格里的三个位格与神性本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个位格彼此之间的关  

系 ；而这是教会无法解决的难题，只能尝试给这些术语适切的定义，让这些难题减少  

到其适当的比例。教会从来没有尝试要解释三位一体的奥秘，仅仅是试着表述三位  

一体的教义，透过这种方式来防止危害到这项教义的错误解释。

4 .尝试解释三位一体教义的各种类比

从基督教最早的时期，人们就在尝试解释三位一体的神性存有，从若干来源提  

取类比，来 说 明 神 既 是 “一中有三”，又 是 “三中合一”的。尽管这些类比都有缺陷， 

但不可否认的，它们在讨论三位一体时有其价值。尤其是从人的构造本质、或从人的  

心理得出的那些类比。由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设想，若我们  

可以在被造物中找到三位一体的一些微弱痕迹，其中最清晰的当然会是在人里面找  

到的。

A .  这些说明或类比有些是取自没有生命的大自然或植物的生命，例如源泉、小 

溪 、河流的水，或是上腾的雾气、云、雨 ，或是雨、雪、冰 的 形 式 ；以及树木的根、干 

和枝子。所有这些类似的例证都有很大的缺陷。当然，它们完全缺乏位格的观念；尽 

管它们确实提供了具有共同的性质或实质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并不具有相同的本  

质 ，因为这个共同的本质不是只有部分、而是完整地存在于其每一个构成成分或形  

式里。

B .  其他更重要的类比是提取自人的生命，尤其是取自人类思维的组成和过程。 

这些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人承载着神的形象。属于这一类的还有理性、情感、 

意 志 在 心 理 上 的 统 一 （奥古斯丁）；正、反 、合 在 逻 辑 上 的 统 一 （黑 格 尔 ）；主体、客 

体 、主体一客体在形而上学上的统一（奥 邵 森 〔Olshausen〕、薛 德 ）。在所有痒些类  

比中，我们确实有某种的一中有三，却没有同一本质中的三个位格。

C .  也有人注意到爱的本质，它预设一个主体、一个客体，和这两者的联合，以 

至于当爱产生完美的工作时，这三个元素都包含在内。但是，我们可以轻易看见这个  

类比是错误的，因为它所调和的是两个位格和一个关系。它根本没有说明三个位格  

是什么。此外，它仅仅提到一种特质，而完全没有提到主体和客体所共同拥有的实质。

315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三、分开考虑三个位格

1. 圣父或三位一体的第_ 个位格

A . “父”这个称谓应用在神的第 _ 个位格上。圣经用这个称谓指神时，并不总是  

代表相同的含义。（1 ) 它有时被用来指二一真神是一切被造之物的起源（林 則 八 6; 

弗 三 1 5 ;来 十 二 9 ; 雅一 17)。尽管在这些情况下是用这个名称来指三位一体的神， 

但 是 它 确 实 更 具 体 地 指 三 位 一 体 的 第 一 位 格 ，圣经尤其将创造之工归于祂。（2 ) 这 

个名称也被归给三一真神，用来表达祂与旧约子民以色列之间的神权统治关系（申 

三 十 二 6 ; 赛 六 十 三 1 6 ,六 十 四 8 ; 耶 三 4 ; 玛一 6 , 二 10); ( 3 )在新约圣经中，这个  

称谓一般用来指三一真神在伦理层面上是祂所有属灵儿女的父（太 五 4 5 ,六 6〜 15 ; 

罗 八 1 6 ;约 壹 三 1)。（4 ) 然而，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这个名字也用在三位一体的第  

一 位 格 和第二位格之间的关系（约一 14、1 8 ,五 17〜 2 6 ,八 5 4 ,十 四 12〜 13)。在形  

而上学的意义上，第一个位格是第二个位格的父。这是神里面原始的父亲身分，与之  

相 比 ，一切属地的父亲身分都只是一种微弱的反映。

B .  圣父的独特属性。从负面来说，圣 父 的 位 格 属 性 是 K非生的” （notbegotten) 

或 “非受生的” （unbegotten) ;从正面来说，圣 子 是 祂 所 “生” （generation) ,而圣  

灵 是 祂 的 “呼出” （spiration)。* 呼出也确实是圣子的工作，但 圣 子 并 不 兼 备 “生” 

这个位格属性。严格来说，专 属 于 父 的 独 特 工 作 是 积 极 主 动 的 “生”。

C .  更 具 体 归 属 于 圣 父 的 “外在行动”。一切的外在行动都是三一真神的工作， 

但是圣父在一些工作中明显是最引人注目的，例 如 ：（1)设 计 救 赎 之 工 ，包括拣选， 

圣 子 自 己 也 是 被 拣 选 的 对 象 （诗 二 7 〜 9 , 四 十 6 〜 9 ; 赛 五 十 三 1 0 ;太 十 二 3 2 ;弗一 

3〜 6)。（2 ) 创造之工和护理之工，尤其是在它们的初期阶段（林 前 八 6 ;弗 二 9)。（3) 

在救赎计划里代表三位一体，尽管作为圣洁、公义的存有者，祂 的 权 利 受 到 冒 犯（诗 

二 7 〜 9 , 四 十 6〜 9 ; 约 六 37、3 8 , 十 七 4 〜 7)。

2 .  圣子或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

A . “子”这个称谓应用在第二个位格上。三 位 一 体 的 第 二 个 位 格 被 称 为 “子 ” 

或 “神的儿子”，这具有多重含义。

* 编 按 ：来 自 “spirit” （指 气 息 ）；“spiration” 也 可 以 作 “吹气 ” ，参 ：约 二 十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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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个意义必须加以维护，以对抗苏西尼主义和神体一位论  

者，他们拒绝承认神格里有三个位格的观念，将 耶 稣 仅 仅 理 解 为 一 个 人 认 为 ：把 “神 

的儿子”这个名号应用在耶稣身上，主要是授予祂一个荣耀的称号。非 常明显地，圣 

经把耶稣基督描述为神的儿子，是与祂的地位和中保的工作无关的。（A ) 从道成肉  

身之前的角度来看，袖 被 说 成 是 神 的 儿 子 （例 如 ：约一 14、1 8 ; 加 四 4 ) 。（B ) 祂被 

称 为 父 的 “独生子”，如果祂只有在职分或伦理的意义上才是神的儿子， “独生子” 

这个词就不能用来指祂（约一 14、1 8 ,三 16、1 8 ; 约 壹 四 9 ; 参 ：撒 下 七 1 4 ; 伯 二 1; 

诗 二 7 ;路 三 3 8 ;约一 1 2 \  ( C ) 在一些经文中，非常明显地可以从前后文得知， “子” 

这 个 名 称 是 表 明 基 督 的 神 性 (约 五 18〜 2 5 ; 来 一 章 ）。（D ) 尽管耶稣教导祂的门徒向  

神 祷 告 时 要 称 祂 为 “我们的父”，但是祂自 & 提到神、和对祂说话的时候，只称祂为

“父”或 “我父”，这表明祂意识到自己与父之间的独特关系（太 六 9 , 七 2 1 ;约二  

十 17)。（E ) 根据马太福音十一章 2 7 节，耶稣是神的儿子，宣称祂对神拥有独特的认  

识，这种知识是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F ) 犹太人必定明白，耶稣是在形而上学的意  

义上葺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将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看成是亵渎（太二十六  

6 3 ;约五 18，十 36)。

(2 )  职分或弥赛亚层面的意义。在一些经文中，此名号的这个意义和前面提到的  

是结合在一起的。一 些 经 文 将 “神的儿子”应 用 在 基 督 这 位 中 保 身 上 （太 八 2 9 ,二 

十 六 6 3 〔这个意思和其他意思结合在一起〕，二 十 七 4 0 ;约一 4 9 , 十一 27)。当然， 

这 个 “弥赛亚一儿子位分” （Messiah-Sonship) 和基督原始的儿子位分是有关的。 

完全是因为祂在本质上和永恒中是神的儿子，祂才能以弥赛亚的身分被称为神的儿  

子 。此外，这 个 “弥赛亚一儿子身分”反映了基督永恒的儿子位分。就 是 从 “弥赛 

亚一儿子位分”这个角度来看，神 才 会 被 称 为 圣 子 的 神 （林后十一  3 1 ;弗一 3)，而 

且 有 时 候 被 称 为 “神”，以 有 别 于 “主” （约 十 七 3 ; 林 前 八 6 ; 弗 四 5 〜 6)。

(3 )  在出生的意义上。 “神的儿子”这个称谓被赐给耶稣，也是由于一个事实： 

牠的出生必须归因于神是祂的父。根据祂的人性，祂是借着圣灵超自然的运行而生  

的，在这种意义上祂是神的儿子。路 加 福 音 一 章 32、3 5 节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也可 

以从约翰福音一 '章 1 3节推断得出。

B . 圣 子 的 位 格 实 存 （personal subsistence;或译为位格的存在形式）。我们必须  

维护圣子的位格实存，以 抵 挡 一 切 的 “形态论者” （Modalists)，他们以各式各样的  

方法，否认神格里的位格区分。圣子的位格必须按照以下的方式来证实：（1 ) 圣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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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父和圣子并列提及，这种方式暗示两者都是有位格的，也表明圣父和圣子之间存  

在着具有位格的关系。（2 ) 使 用 “独生的”或 “长子 / 首生的”的称呼暗示了，父和 

子之间的关系尽管是独有的，仍然可以大略描述为生与出生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歌  

罗 西 书 一 章 1 5节 ；希 伯 来 书 一 章 6 节 找 到 “长子 / 首生的”这个称呼，它强调圣子  

是在永恒里被生的这个事实。这只是意味着，子是在一切创造之先。（3) “逻各 斯 /  

道”在圣经中的独特用法，也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个词被应用在圣子身上，主要不是  

表 达 祂 与 世 界 之 间 的 关 系 （这是相当次要的），而是表明祂与圣父之间的亲密关系， 

就像说话者和他所说的话之间的关系。与哲学有所不同的是，圣经将逻各斯描述为  

有位格的，并 且 将 祂 与 神 的 儿 子 等 同 （约一 1〜 1 4 ;约壹一  1〜 3)。（4 ) 哥林多后书  

四 章 4 节 ；歌 罗 西 书 一 章 1 5 节 ;希 伯 来 书 一 章 3 节，将 圣 子 描 述 为 掩 的 “像”，甚 

至 是 神 的 “真像”。神在圣经中清楚地显明为一个有位格的存有。如果神的儿子是  

神的真像，祂也必定是一个位格。

C . 子在永恒里为父所生。圣子的位格属性是：祂 是 父 在 永 恒 里 所 “生” （简称  

为 “受生”），并 和 父 一 同 呼 出 圣 灵 （spirationoftheSpirit)。圣经将三位一体的第一  

和第二位格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父子关系，表 明 了 圣 父 “生”圣子的教义。不仅  

仅 是 “父”和 “子”这 两 个 称 谓 暗 示 圣 子 是 圣 父 所 “生”的，而且圣子也一再被称  

为 “独生子” （约一 14、1 8 ,三 16、1 8;来十一 1 7 ;约 壹 四 9)。与 圣 父 “生”圣子有  

关的几个细节值得加以强调：（1 ) 这 是 神 必 要 的 行 魂 俄 利 根 是 最 早 谈 及 圣 父 “生” 

圣子的人之一，他认为这个行动取决于父的旨意，因此是完全自由的。其他不同时代  

的人也表达 相 同 的 观 点 。但 是 亚 他 那 修 （Athanasius) 和 另 一 些 人 清 楚 看 到 ，如果  

“生”取 决 于 圣 父 的 选 择 性 旨 意（optionalwill) ,将会使圣子的存在成为偶然，故此 

会 剥 夺 了 圣 子 的 神 性 。那 么 圣 子 和 圣 父 就 不 是 平 等 的 ，也 不 是 与 圣 父 “同 质 ” 

(6viooi3cncK；〔7iomooix5ios〕）的，因为父的存在是必然的，不可能被设想为不存在。圣 

父生圣子必须被视为父的一项必然的、完全自然的行动。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和  

父的旨意是不相干的。这 是 父 “必然的旨意” （necessary will) 所产生的行动，这仅  

仅 意 味 着 祂 “伴随的旨意” （concomitant will) 也完全喜悦这件事情。（2 ) 这是父在  

永恒中的行动。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如果圣父生圣子是父  

必然的行动，我 们 就 完 全 无 法 将 圣 子 设 想 为 “非受生的”，圣子自然会分享圣父的  

永恒性。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是一项在遥远的过去所完成的行动，我们应当将其看  

为 一 种 超 越 时 间 （timeless) 的行动，一 项 发 生 在 “永恒的现在”的行动，既是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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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的，也是早已完成的行动。它的永恒性不仅仅是出于神的永恒性，也是出于神  

是 永 不 改 变 的 ，以及圣子真正的神性。此 外 ，我 们 可 以 从 所 有 教 导 圣 子 的 “先存” 

(pre-existence) 或圣子与父平等的经文推论出（弥 五 2 ;约一 14、1 8 ,三 1 6 ,五 17、 

18、30、3 6 ;徒 十 三 33 ;约 十 七 5 ;西一 16;来一 3)。诗 篇 第 二 篇 第 7 节的陈述， “你 

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通 常 被 引 用 来 证 明 圣 父 “生”圣子，但是根据一些人的  

观点，这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参 ：徒 十 三 33 ;来一 5)。他们推测，这些话是指兴起耶  

稣作弥赛亚君王，以及从职分的意义上承认祂是神的儿子，或许也应该与撒母耳记  

下 七 章 1 4 节的应许联系在一起，如同希伯 来 书 一 章 5 节的做法一样。（3 ) 被生的是  

圣子的位格实存，而不是圣子的神性本质。一些人的说法，似乎是圣父生了圣子的本  

质，但是这相当于在说，祂生出了自己的本质，因为圣父和圣子的本质实际上是完全  

相同的。因此我们最好说，圣父生的是圣子的位格实存，但也借此将神性本质完整地  

传递给圣子。但是如此说，我们必须防止一种观点，认为圣父首先生出第二个位格， 

之后才将神性本质传递给这个位格。因为这将导致一种结论，即圣子并不是从神性  

本质生的，而是从无中被造出来的。在 “生”的这个行动中，有本质的传递；这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行动。由于有本质的传递，圣子在自己里面也就有了生命。这与耶稣的  

陈述是相符的，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祂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约 五 2 6 i (4) “生”必须被看为属灵的和神圣的。亚 流 主 义 者 坚 持 认 为 :圣 父 “生” 

圣子，必 然 暗 示 “神性存有”的分离和割裂；早期教父与他们相反，强 调 ：我们一定  

不能用物理的、生物的方式，来 设 想 “生”这件事，而应当将它看为属灵的、神 圣 的 ， 

排除一切割裂或改变的概念。巴文克说， “生”带 给 神 的 存 有 的 是 区 分 （distinctio) 

和 分 配 （distributio)，而 不 是 差 异 （diversita^ ) 和 分 裂 （dfvi^ o )。我们可以在人的  

思考和讲话看到最生动的类比，当 圣 经 把 圣 子 说 成 是 “道” （逻 各 斯 ）的时候，它 

本身似乎也指出了这一点。（5 ) 圣父生圣子，可以定义如下：它是三位一体第一位格  

的永恒的、必然的行动，圣父借着这个行动，在祂的神性存有里，成为第二个位格实  

存 （像袖自己的实存）的基础，并且使第二个位格拥有完整的神性本质，没有任何  

分裂、分隔或改变。

D . 圣子的神性。早期教会的伊便尼派（Ebionites) 和 非 道 派 （Alogi) 否认圣子  

的神性，动力神格唯一论者和亚流主义者亦然。宗教改革时期的苏西尼主义者也随  

从他们的榜样，把耶稣说成仅仅是人。施莱马赫和立敕尔并许多自由派学者也持相  

同 的 立 场 ，尤 其 是 德 国 的 神 体 一 位 论 者 （Unitarians ) , 和 今 天 的 现 代 主 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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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ists) 和 人 文 主 义 者 （Humanists)。只有親视圣经教导的人，才有可能否认  

圣子的神性，因为圣经中有证明基督神性的大量证据。7 我们发现圣经( 1 )明确宣告  

圣 子 的 神 性 （诸如约一  1，二 十 2 8 ;罗 九 5 ; 腓 二 6 ; 多 二 1 3 ;约 壹 五 20); ( 2 )将神 

的 名 字 应 用 在 耶 稣 身 上 （赛 九 6 , 四 十 3 ;耶 二 十 三 5、6 ; 珥 二 2 〔比 较 ：徒 二 2 1 〕； 

提 前 三 16); ( 3 )将神的属性归属于祂，例 如 ：永 远 常 存 （赛 九 6 ;约一 1、2 ;启一 8, 

二 十 二 13)，无 所 不 在 （太 十 八 2 0 ,二 十 八 2 0 ;约 三 1 3 ) ,无 所 不 知 （约 二 24、2 5， 

二十一  1 7 ;启 二 23)，无 所 不 能 （赛 九 6 ;腓 三 2 1 ;启一 8 ) ,永 不 改 变 （来一 10〜 12, 

十 三 8)，以及总的来说，属 于 圣 父 的 一 切 属 性 （西 二 9); ( 4 )谈到祂做神所做的工  

作 ，例 如 创 造 （约一 3、1 0 ;西一 1 6 ;来一 2、1 0 ) ,护 理 （路 十 2 2 ;约 三 3 5 ,十 七 2; 

弗一 2 2 ;西一 1 7 ;来一 3 ) ,赦 罪 （太 九 2 〜 7 ;可 二 7 〜 10;西 三 13),复 活 和 审 判 （太 

二 十 五 31、3 2 ;约 五 19〜 2 9 ;徒 十 4 2 ,十 七 3 1 ;腓 三 2 1 ;提 后 四 1 ) ,最后废除并更  

新 万 物 （来一 10〜 1 2 ;腓 三 2 1 ;启二十一  5 ) , 以 及 （5 ) 授 予 袖 属 神 的 尊 荣 （约五 

22、2 3 , 十 四 1 ;林 前 十 五 1 9 ;林 后 十 三 1 3 ;来一  6 ;太 二 十 八 19)。

E . 圣子在经世的三一中的地位。我们应当注意到，本质或本体的三一（essential 

or ontological Trinity) 中的存在次序，会反映在经世的三一中。子 在 “外在行动”中 

居 于 第 二 位 。如果万有都是出于父，它 们 就 是 借 着 子 而 来 的 （林 前 八 6)。如果前者  

被 描 写 为 万 有 的 “绝对因” （absolute cause)，后 者 则 清 楚 凸 显 为 万 有 的 “媒介因” 

(mediating cause)。这适用于自然领域，万有都是借着圣子被造、得 到 维 系 （约一 3、 

1 0 ;来一  2、3)。祂是真光，照 亮 一 切 生 在 世 上 的 人 （约一 9)。这也适用于救赎之工。 

在 救 赎 的 筹 划 里 ，圣子承担起使自己成为祂百姓中保的职责，执行圣父的救赎计划  

(诗 四 十 7 〜 8)。更具体来说，祂借着成为肉身、受苦、死亡实现了这个救赎计划（弗 

一 3 〜 14)。与祂的职任有关的属性—— 智 慧 和 能 力 （林前一 2 4 ;来一  3 ) ,以及怜悯  

和 恩 典 （林 后 十 三 1 4 ;弗 五 2、2 5 ) —— 都是特别归属于祂的。

3 .圣灵或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

A . 应用在三位一体第三个位格的称谓。尽 管 约 翰 福 音 四 章 2 4 节告诉我们，神 

是灵，但是这个称号尤其是应用在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希 伯 来 文 是 用 n n (rtk^ )  

这个词来称呼祂，希 腊 文 是 用 7rvd)]i(x (p n e u m a ) ,而 这 两 者 和 拉 丁 文 spiritus —样 ，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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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r d 这类作品非常有力地概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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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 源 自 意 思 为 “呼气”的词根，因 此 它 们 也 可 以 翻 译 为 “气息” （创 二 7 , 六 17; 

结 三 十 七 5 〜 6 ),或 “风” （创 八 1;王 上 十 九 11;约 三 8)。旧 约 圣 经 通 常 是 用 “灵” 

这个词，而不加任何的修饰，或 者 谈 到 “神的灵”或 “耶和华的灵”，仅仅在诗篇五  

十 一 篇 1 1节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 10〜 1 1节 使 用 “圣灵”这个语词，尽管新约圣经更  

常用这个语词来称呼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尽管旧约圣经一再  

称 呼 神 是 “以色列的圣者” （诗七十一  2 2 ,八 十 九 1 8 ;赛 十 2 0 ,四十一  1 4 , 四十三  

3 , 四 十 八 17)，新 约 圣 经 大 体 上 却 很 少 将 “圣”这个形容词用在神身上，而是经常  

用 它 来 描 绘 “灵”。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事实，即神尤其是在圣灵和祂使人成圣的  

工 作 中 将 自 己 启 示 为 “至圣者”。居住在信徒的心中、将他们分别出来归于神，并洁 

净他们脱离罪恶的，正是圣灵。

B . 圣灵的位格。 “神的灵”或 “圣灵”这两个词，不 如 “子”这个词那样暗示  

出位格性。此外，圣灵这个位格并不如神儿子的位格那样，以一种清晰可辨的位格形  

式出现在人当中。结果圣灵的位格经常受到人的质疑，因此值得特别关注。早期教会  

中 的 神 格 唯 一 论 者 和 “圣灵受造论者” （Pneumatomachians) 否 认 圣 灵 的 位 格 。宗 

教改革时期的苏西尼派也追随他们的脚踪，否认圣灵的位格。还有之后的施莱马赫、 

立敕尔、神体一位论者、当今的现代主义和所有现代的撒伯流主义，也都否认圣灵的  

位格。今 天 ，经常有人说，那些似乎暗示圣灵的位格的经文，仅仅是含有一些拟人化  

的修辞。但是，拟人化的修辞在新约圣经的散文体著作中肯定是相当罕见的，也是非  

常容易辨认的。此外，这种解释明显破坏了其中一些经文的含义，例 如 ：约翰福音十  

四 章 2 6 节 ，十 六 章 7〜 1 1节 ；罗 马 书 八 章 2 6 节。关于圣灵的位格，圣经的证据是非  

常充足 的 ：（1 ) 适合用在位格上的一些指称被用在圣灵身上。尽 管 itvs6iia (p n e u m a ) 

是 中 性 词 ，约 翰 福 音 十 六 章 1 4 节 却 使 用 阳 性 代 名 词 dKdvoq ( efcetnos) 来 指 圣 灵 ； 

而在一些最权威的抄本中，以 弗 所 书 一 章 1 4 节也使用阳性关系代名词 Sc; (hos)。此 

外 “保惠师” （7i〇cp(iKArvi:oc;〔para/dgtos〕）这个名称也用在圣灵身上（约 十 四 26，十 

六 7)。这 个 词 不 能 翻 译 为 “安慰”，或者视为任何抽象影响力的名称。一个事实表  

明 “保惠师”是一个位格，即圣灵作为保惠师，祂的地位是与将要离开的保惠师基督  

并列的,约 翰 壹 书 二 章 1 节也使用相同的语词来描述圣灵(《和合本》在 该 处 译 作 “中 

保”）。约 翰 福 音 十 四 章 16〜 1 8 节接着使用的，确 实 是 中 性 词 6\(ftc〇和 aik6( auto)， 

但 这 是 由 于 中 间 插 人 TW£〇]aa (p n e u m a ) 之故。（2 ) 位格的特征被归给圣灵，例如智  

慧 （约 十 四 26,十 五 2 6 ;罗 八 16 ) ;意 志 （徒 十 六 7 ; 林 前 十 二 11)，情 感 （赛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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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弗 四 30)。此夕卜，祂也执行一些属于位格的行动。祂会鉴察、说话、•证明、命 令 、 

启示、努力、创造、代求，使死人复活，等 等 （创一 2 , 六 3 ; 路 十 二 1 2 ;约 十 四 26, 

十 五 2 6 ,十 六 8 ;徒 八 2 9 ,十 三 2 ; 罗 八 11;林 前 二 10〜 11)。做这一切事情的，不可 

能仅仅是一种能力或影响力，必定是一个位格。（3 ) 圣灵被描述为与其他位格之间是  

有关系的，以此暗示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与使徒并列（徒 十 五 28)，与基督并列（约 

十 六 14)，与圣父和圣子并列（太 二 十 八 19;林 后 十 三 13;彼前一  1〜 2 ;犹 20、21)。 

健全的解经必定会要求，在这些经文中，要把圣灵视为有位格的。（4 ) 还有一些经文  

将 圣 灵 与 祂 的 能 力 分 开 （路一 3 5 , 四 1 4 ;徒 十 3 8 ;罗 十 五 1 3 ;林 前 二 4)。如果仅仅  

将圣灵解释为一种能力，这些经文将会变得累赘、毫无意义，甚至荒谬。这点可以通  

过 把 “圣灵”这 个 名 号 替 换 成 “能力”或 “影响力”来证明。

C . 圣灵与三位 _ 体另外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早期的三位一体争论带来了这个  

结 论 ：圣灵和圣子，都与圣父具有同样的本质，因 此 与 父 是 “同质” （consubstantial) 

的。关于这个问题的长期争论是，圣灵究竟是唯独出于父，还是也出于子。这个问题  

最 终 在 5 8 9年 的 托 莱 多 会 议 （Synod of Toledo) 上得到解决，在 拉 丁 文 版 本 的 《君 

士 坦 丁 堡 信 经 》（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里 加 上 “和 子 （Filioque) ” 这 个 词 ： 

C redim us in  Spiritum  Sanctum  qui a  P atre  Filioque p ro ced it ( “我们信圣灵，祂既出 

于圣父，也出于圣子” ）。圣 灵 的 发 出 （procession) ,简 称 为 “呼出” （spiration) ,是 

祂的位格属性。先前关于子的受生所说的，很 大 部 分 也 适 用 于 圣 灵 的 “呼出”，不需  

要重复。然 而 ，我们应当注意这两者之间的下列区别：（1) “生”仅 仅 是 父 的 工 作 ；

而 “呼出”既是父的工作，也是子的工作。（2 ) 通过被生，圣 子 能 够 参 与 “呼出”的 

工 作 ，但是圣灵并未获得这种能力。（3 ) 在逻辑顺序上， “生 ”乃 是 先 于 “呼出”。 

然 而 ，我 们 应 当 记 得 的 是 ，所 有 这 些 并 未 暗 示 圣 灵 在 本 质 上 隶 属 圣 子 。 “生”和 

“呼出”所传通的都是完整的神性本质，因此圣灵与圣父和圣子是平等的。圣 灵 “出 

于”父和子的教义，是 基 于 约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2 6 节 ，也基于一个事实，即圣灵也被称  

为基督的灵，以及子的灵（罗 八 9 ;加 四 6)，并且是由基督差派到世上来的。 “呼出” 

可 以 被 定 义 为 ：三位一体第一和第二位格永恒的、必然的行动，祂们借此行动，在神  

性存有里成为圣灵的位格实存的基础，并且使第三位格拥有完整的神性本质，没有  

任何分裂、分隔或改变。

圣灵与其他两个位格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由于圣灵是出于圣父和圣子， 

这代表着圣灵与其他两个位格存在着最紧密的关系。我们 从 哥 林 多 前 书 二 章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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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作出的推论，不是圣灵就是神的自我意识，而是祂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人的  

灵魂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紧密。我 们 在 哥 林多后书三章 1 7 节读到，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这 里 将 主 （基 督 ）等同于圣灵，这不是指位格的  

等同，而是指工作方式的等同。在同一段经文中，圣 灵 被 称 为 “主的灵”。圣灵在五  

旬节被差派到教会执行祂的工作，是基于祂与圣父和圣子的联合。圣灵以保惠师的身  

分代替基督，继续祂在地上的工作，也就是教导、宣扬、证明、作见证，等等，正如圣 

子所做的。在圣子的情况下，圣子启示的工作是基于祂与父的联合。同样，圣灵的工  

作乃是基于祂与圣父和圣子的联合（约 十 六 14〜 15)。请注意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  

说 的 话 ： “祂要荣耀我，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凡 父 所 有 的 ，都是我的，所 

以我说，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D .  圣灵的神性。通过用来证明圣子神性的一个相当类似的思路，圣灵的神性也  

可 以从圣经得到证实。（1 ) 神的名字被用在圣灵身上（出 十 七 7 〔对 照 ：来 三 7 〜 9 〕； 

徒 五 3 〜 4 ; 林 前 三 1 6 ;提 后 三 1 6 〔对 照 ：彼后一 2 1 〕)。（2 ) 神的全德被归给圣灵， 

例 如 ：无所 不 在 （诗 一 三 九 7 〜 1 0 )，无 所 不 知 （赛 四 十 13 、 1 4 〔对 照 ：罗十一 3 4 〕； 

林 前 二 10、1 1 )，无 所 不 能 （林 前 十 二 1 1 ; 罗 十 五 1 9 )，以 及 永 恒 性 （来 九 1 4 〔？〕)。

( 3 ) 圣灵执行神的工作，例 如 创 造 （创一 2 ; 伯 二 十 六 13，三 十 三 4 )，护 理 更 新 （诗 

一 〇 四 3 0 ) , 重 生 （约 三 5 〜 6 ; 多 三 5 ) ; 使 死 人 复 活 （罗 八 1 1 )。（4 ) 神的尊荣也归  

于 圣 灵 （太 二 十 八 1 9 ;罗 九 1 ; 林 后 十 三 1 3 )。

E .  圣灵在神圣经世中的工作。有一些工作是特别归给圣灵的，不仅仅是神的一  

般经世，也包括特殊的救赎经世。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圣灵的特殊工作是通过直  

接在被造物身上和里面动工，来完成一切的事。正如祂自己是成全三位一体的位格， 

圣灵的工作也是成全神和祂的造物之间的联络，使神在一切领域里的工作都完满实  

现。圣灵的工作是继续圣子的工作，正如圣子的工作是继续圣父的工作。务必要将这  

点谨记在心，因为如果圣灵的工作脱离了圣子客观的工作，就必定会导致错误的神  

秘主义。圣灵的工作包含以下在自然领域中的工作：（1 ) 生命的产生。正如存有乃是  

出于圣父，思想是借着圣子而来，生命也同样是以圣灵为媒介的（创一  3 ; 伯二十六  

13;诗 三 十 三 6〔 ？ i 一〇 四 30)。在这方面，圣灵为创造之工完成最后的润饰。（2 ) 使 

人拥有一般的灵感和资质。圣灵启发人，并使人拥有能力可以完成他们职分的任务， 

或科学与艺术领域的工作，等 等 （出 二 十 八 3 ,三十一 2、3、6 , 三 十 五 3 5 ;撒上十一 

6 , 十 六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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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圣灵在救赎领域的工作。这里可以提以下几点：（1 ) 预备基督，使祂 

胜任中保的工作。圣灵为基督预备身体，因此使祂能够成为赎罪祭（路一 3 5 ;来 十 5 

〜 7)。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根 据 《七十士译本》说 ：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句话的  

意思是：你为我预备了一个圣洁的身体，使我能够成为真实的祭物。基督受洗的时候， 

受 了 圣 灵 的 膏 抹 （路 三 22)，并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没有限量，使 祂 拥 有 资 格 （约三  

2 4 )。（2 ) 圣经的默示。圣灵默示圣经，因 此 将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带 给 人（林 前 二 1 3 ;彼 

后一 2 1 ) ,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之工的知识。（3 ) 教会的形成和增长。圣灵使  

人 重生和成圣，并住在教会—— 即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 里，成为新生命的法则， 

借 此 塑 造 教 会 并 使 教 会 增 长 （弗一 22〜 2 3 ,二 2 2 ;林 前 三 1 6 ,十 二 4 起 ）。（4 ) 教导  

并引导教会。圣灵见证基督，并在一切的真理上带领教会。圣灵通过做这些事情，彰 

显神和基督的荣耀，増加人们对救主的认识，保守教会免于陷入错误，并预备她承受  

永 恒 的 福 祉 （约 十 四 2 6 ,十 五 2 6 , 十 六 13〜 1 4 ;徒 五 3 2 ;来 十 1 5 ;约 壹 二 27)。

进深研究问题

异教文学中是否含有三位一体教义的类比？

三 位 一 体 教 义 的 发 展 是 始 于 “本体的三一”还 是 “经世的三一”？

“经世的三一”是 否 可 以 脱 离 “本体的三一”来 思 考 ？

为什么一些人将三位一体的教义说成救赎论的序言？

黑格尔对三位一体的观念是什么？

斯威登伯格是如何构想这项教义的？

在现代神学中，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撒伯流主义的踪影？

主 张 三 位 一 体 纯 粹 只 是 “经世的三一”这种观点，为什么会令人反感？

对于当代人文主义的三位一体的观念，有什么反对意见？

巴特为什么将三位一体的教义放到神学的绪论中？

三位一体的教义有何实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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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拿

总论神的走旨

―、在 神 学 里 的 “定旨”教义

改革宗神 学 强 调 神 的 至 高 主 权 。因着祂的主权，神在永恒中就满有主权地决定  

将来要发生的一切，并根据祂预先定下的计划，在祂所造的一切（包括自然界的和灵  

界 的 ）中实现祂至高无上的旨意。这与保罗的看法完全一致，因为他说：神 “随己意 

行作万事” （弗一 11)。基于这个理由，当 我 们 从 讨 论 “神的存有”过 渡 到 讨 论 “神 

的作为”时，我 们 很 自 然应该从研究神的定旨（或译为谕旨，元 旨 ）开始。这是唯一  

合适的神学方法。对神的作为的神学讨论，其出发点必须是神，无论是讨论创造之工， 

或讨论救赎、再 造 之 工 ，都是如此。由于神的作为乃是源自神，并且与神有关，对于 

神的作为的考虑才会成为神学的一部分。

然而，尽管这是事实，但 是 改 革 宗 神 学 在 强 调 “神的定旨”的教义上，实际上仍  

然是独树一帜的。路德宗神学则更偏向于人论，而非神论。它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地以  

神 为出发点，并从神事先预定的角度考虑一切事情，而是显示出一种由下往上考虑  

事情的倾向，而非由上往下来考虑事情。路德宗虽然确实相信预定，他们却倾向于把  

预 定 限 制 在 神 只 预 定 世 上 的 良 善 ，尤其是救恩的祝福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于  

“神的定旨”的一般教义，许多、甚至全部路德宗神学家是保持沉默的，仅仅会讨论  

预定的教义，并 且 将 “预定”视为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对于预定的教义，路德  

宗神学与亚米念主义是非常类似的。柯 饶 什 （Krauth; —位在美国有很大影响力的路  

德 宗 神 学 家 ）甚 至 说 ： “关于这五大要点，亚 米 念 （Arminius) 本人的观点是在路德  

宗的影响下 形 成 的 ，而且在本质上与路德宗教会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路德宗  

教会与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已经发展成熟的亚米念主义的体系，在许多地方是毫无

328



神的作为

第 1 章♦ 总论神的定旨

瓜葛的，而且在这些地方，路德宗则是更认同加尔文主义的，尽管路德宗从来不相信， 

为 了 躲 避 伯 拉 纠 主 义 （Pelagianism) 的错谬，就 必 须 得 出 ‘绝对预定’的教义。《协 

同书》（Formula of Concord) 对五大要点的论述，几乎完全聚焦在这教义对信仰生  

活的实际应用上。它这种论述方式，若说是体现出对加尔文主义的否定，那也只能说， 

它所不认同的，乃是加尔文主义那种基于逻辑所引申出来的推论，而不是明确定罪  

加尔文主义那套神学理论之精粹本身。” 1 尽 管 路 德 宗 神 学 家 将 “预定”的教义包  

含在他们的体系之内，他 们 一 般 是 把 这 项 教 义 和 “救恩论” （Soteriology) 连在一起  

考虑的。

很自然地，亚米念神学不会将定旨的教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亚米念神学是  

很明显缺乏定旨的一般教义的。波 普 （Pope) 仅仅将预定的教义一笔带过，米利将  

它 介 绍 为 一 项 有 待 讨 论 的 议 题 ，雷 蒙 （R a y m o n d ) 仅 仅 讨 论 拣 选 的 教 义 ，而华生  

(Watson) 则花费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代赎的范围。所 有 的 人 都 否 认 “绝对预定”的 

教义，而 以 “有条件的预定”取而代之。现代自由神学并不关注预定的教义，因为它 

基本上是人论。巴特的转折点神学再次承认这项教义，但既不是以圣经的形式，也不  

是以历史的形式。尽管它也诉诸改教家的观点，但是它大大地偏离了预定的教义，与 

路德和加尔文的教导大异其趣。

二、神的定旨在圣经中的用词

我们必须将神的作为区分为两大类：神纯粹内蕴 的 作 为 （内在行动），与神直接  

影 响 被 造 物 的 作 为 （外 在 行 动 ）。为 了 避 免 误 解 ，一 些 神 学 家 偏 爱 讨 论 o p e m  

immanentia ( 内蕴的/ 向内的作为）和 opera exeuntia (外在的 / 向外的作为），并 

把前者细分为两类，opera immanentia perse ( 内蕴作为本身），和 opera fmmane7itia 

donee exeunt (未对外发出前的内蕴作为），$ 前 者 就 是 opera personaKa (位格的作  

为，艮P : 生，受生，呼 出 ），后 者 则 是 opera essentiaKa (本 质 的 作 为 ），也就是三一真  

神的作为，与神格中任何一个位格的工作不同，而是神在自身里面的工作，直到它们  

被实现在创造之工、护理之工和救赎之工当中。神的定旨构成了这一类的神圣作为。

T h e  C o n se rv a tiv e  R e /o r7 7 ia ti〇7i a n d  its  TTieoZogy，pp. 127f〇

编 按 ：参 R ich a rd  A. M u lle r, D f c t io n a /y  〇/  L a t in  a n d  G ree /c TTzeoZogicaZ T e rm s , B a k e r , 

1985, p_ 21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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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描述此工作，而是将它们在历史中的具体实现放在我们眼  

前。圣经使用不同的语词来描述神永恒的定旨。

1 .  旧约圣经的用词

有 一 些 语 词 强 调 定 旨 中 的 理 性 元 素 ，例 如 ，从 P : (y <5⑷ ）演 变 而 来 的 n并 

(母 3 )，劝告、建 议 （伯三 十 八 2 “旨意”；赛 十 四 2 6 ,四 十 六 11 “筹戈IT ) ;从 ▼  

(y ^s a d ) 演 变 而 来 的 110 ( sd d ) ,坐 在 一 起 商 议 （简 单 被 动 字 干 〔niphal〕）（耶二十  

三 18、2 2 ) ;从 丨 演 变 而 来 的 n辨 > 默想，存记在心，打算

( 耶 四 2 8 , 五十一  1 2 ;箴 三 十 32)。还有一些术语强 调 意 志 力 的 元 素 ，例 如 f 卯 

(&部 马 ），倾向，意愿 ，美 意 （赛 五 十 三 1 0 ) ;和 丨 “句如 )，喜悦，被悦纳，因此 

是指悦纳，美意，或 主 权 的 旨 意 （诗五十一  1 9 ; 赛 四 十 九 8)。

2. 新约圣经的用词

新约圣经也包含许多相当重要的语词。最 常 见 的 是 (bouK )，指一般的定  

旨，但 也 指 向一个事实：神的计划是基于商议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徒 二 2 3 , 四 2 8 ;  

来 六 1 7 )。另 一 个 相 当 笼 统 的 词 是 0纟Xrj|ioc ( tfie这m a, 旨意），应用在神的筹算时，强 

调意志的因素，而 非 深 思 熟 虑 的 因 素 （弗一 11)。EiiSoidoKeuctofcici) 这个词尤其强调  

神的目的的自由，和完成神的目的时的喜悦，尽管不是每一处经文都有这种观念（太 

十一 2 6 ; 路 二 1 4 ; 弗一 5、9 )。其他的一些词尤其用来指神的定旨中对一切有道德的  

受造物有特殊含义的那一部分，也 就 是 我 们 所 知 的 “预定”。我 们 会 在 讨 论 “预定” 

这个主题时一起来考虑这些术语。

三、神的定旨的本质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将神的定旨定义  

为 ： “祂照着祂旨意的计划所定的永恒目的；借 此 ，祂为了祂自己的荣耀，预定一切  

将来必有的事” （第 七 问 ）。

h 神的定旨是单一的

尽管我们谈到神的定旨时，常常使用复数的形式，但是神的定旨在本质上无非  

是神的一个单一的行动。圣 经 将 它 说 成 是 7tp60e(ji(；(prot/iesi5，一个目的或一个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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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实已经暗示了这个事实。我们也可以从神的本性得出这个结论。神的知识是即  

刻的、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像人的知识那样一个接着一个的，神总是完全透知一切的。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定旨，也是一个单一的、涵盖一切的、同时发生的行动。它是一  

个永恒的、不变的定旨，没有别的可能。因此，对神来说，并不存在一系列的众多定  

旨，而是一个单一的、全面的计划，包含一切将要发生的事。然而，我们有限的理解  

力，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区分，这就解释了我们经常使用复数来谈论神的定旨的原  

因。只要我们没有忽略神的定旨是单一的整体，我们在设想它们时也没有忽略不同  

的定旨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这种说法就是完全合理的。

Z “神的定旨”和 “神的知设”之间的关系

神的定旨和神的知识之间有最密切的关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神里面有一  

种必要的知识，包括一切可能的原因和结果。这种知识为神的定旨提供了素材；神的 

定旨是一个完美的源泉，神从中汲取祂想要将之客体化的想法。从 这 种 “在神凡事  

都能”的知识，在祂智慧的思考带领下，借着祂完美旨意的一个行动，祂选择了祂想  

要实现的事，从而形成祂永恒的目的。反过来说神的定旨是祂自由的知识（或 scfenticz 

Zibera) 的基础。这是对在历史进程中所实现的一切事情的知识。尽管神必要的知识  

在逻辑上先于神的定旨，但是神自由的知识在逻辑上却排在神的定旨之后。我们必  

须坚持这一点，用来反对所有相信有条件预定的人（例如半伯拉纠主义者和亚米念  

主 义者），因 为 他 们 使 神 的 “预定”取决于祂的预知。圣经用来表示神的定旨的一些  

用词，都指在神的目的含有祂深思熟虑的因素。然而，神的计划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结果，若从这点作出推论说，这是暗示神无法看得很远或踌躇再三，肯定是错误的， 

因为这些措词只是表明一个事实：神的定旨并不是盲目的，而唯独是一个有智慧的、 

思考周密的目的。

3.神的定旨既和神有关，也和人有关

定 旨 首 先 和 神 的 工 作 有 关 。然 而 它 仅 限 于 神 的 外 在 行 动 或 “及 物 的 行 动 ” 

(transitive acts) ,而 和 神 的 “本质存有”无关，也和在神的本体之内造成三位一体  

之位格区分的内蕴行动无关。神并没有定旨要使自己成为圣洁的、公义的，也没有定  

旨自己要以一本质、三位格的形式来存在，或定旨圣子的被生。这些之所以如此，因 

为它们必然如此，而非取决于神的选择性旨意。那些对神的内在存有来说是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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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的 ，就不是构成神的定旨的一部分。神 的 定 旨 仅 仅 包 括 神 的 “外在行动”或 “外 

向的作为”。但是 ，尽管神的定旨主要和神自己的行动有关，却并不仅限于这些，它 

也包括一切自由的受造物的行动。受造物的一切行动被包括在神的定旨之内，就使  

这些行动成为绝对确定的行动，尽管它们并非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实现。就着神已经  

决定的一些事情而言，不仅仅是它们会发生，而是神自己会使它们发生，要么是像创  

造 之 工 一 样 ，使 这 事直接发生，或 者 是 以 “次因”为 媒 介 （次因乃是从神的能力那  

里 持 续 不 断地获得能量）。神自己承担使这些事情发生的责任。然而，神还把其他的  

一些事包括在祂的定旨中，因此使它们成为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对于这些事，神并没  

有 决 定 要 亲 自 使 其 实 现 ，例如祂所造有理性之物的一些罪行。与这些罪行有关的神  

的定旨，一般被称为神许可的定旨（permissive decree)。这个名称并不是暗示神不确  

定此类行动未来是否会发生，而只是简单的指出神是借着祂所造有理性之物的自由  

行 动 ，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但 是 ，神并不为这些罪行负任何责任。

4 .要采取行动的定旨，并不是行动本身

定旨是神的属性的内在彰显和运用，使事情的未来有确定的结果，但是，神对祂 

智慧决断的运用，不应当和其定旨在祂创造之工、护理之工、救赎之工中的对象的实  

现混为一谈。创造的定旨并不是创造本身，称义的定旨也不是称义本身。我们必须区  

分定旨和它的执行。神使宇宙如此井井有条，以至于人会追求某种行动的方向，也与 

神命令人去做这些事有巨大的不同。神的定旨不是针对人说的，也不具有成文法的  

性 质 ；它们也没有把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或义务强加在人的意志之上。

四、神的定旨的特征

1 .神的定旨是基于神的智慧

“筹划” （co u n sel) 这个词，是用来指称神的定旨的众多词汇之一。这个词暗  

示仔细的考虑、商讨。它可能暗示神格的三个位格之间的相互交流。谈到神显明之前  

隐藏在祂自己里面的奥秘，保罗说，这 是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 权 的 ， 

现 在 得 知 神 百 般 的 智 慧 。这 是 照 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弗 三 10〜 11)。定旨的智慧也跟随着在神永恒计划的实现中所彰显的智慧。诗人在  

诗篇一〇 四 篇 2 4 节 唱 道 ： “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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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言 三 章 1 9 节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 （另 参 ：耶 

十 1 2 ,五十一 15)。神的筹划永远立定，由此也可以推断其智慧（诗 三 十 三 11;箴十 

九 21)。神的定旨有许多是超乎人所能理解的，也是人类有限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但 

其中不包含非理性或武断。神以睿智的洞见和知识形成祂的决定。

2. 神的定旨是永恒的

神的定旨完全位于永恒里，在这个意义上，神的定旨是永恒的。在某种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神所有的行动都是永恒的，因为在神的存有中并没有接续不断的许多片  

刻。但是有一些行动会在时间当中终止，例如，创造和称义。因此，我们不会把这些  

行动称为神永恒的作为，而是称之为神暂时的作为。然而，尽管定旨是和神自身之外  

的事物有关，但定旨本身仍然是神的存有里面的一项行动，因此严格来说，它也是永  

恒 的 。因 此 它 也 具 有 永 恒 的 “即 时 性 ” （simultaneousness ) 和 “不 接 续 性 ” 

( successionlessness) (徒 十 五 1 8 ;弗一 4 ;提后一  9)。定旨的永恒性也暗示，神的定  

旨里不同要素彼此之间的排列顺序，不应该被视为时间上的顺序，而应该被视为逻  

辑上的顺序。事件的实现确实有真实的时间顺序，但是在关于它们的定旨里是不存  

在时间先后的。

3. 神的定旨是有效的

这并不是说，神决定直接使用祂的能力，亲自实现祂定旨里所包含的一切事情， 

而只是说祂所定旨的一切必定会实现；没有任何事可以拦阻祂的旨意。亚 历 山 大 •赫  

治 （A .A . Hodge) 博 士 说 ： “定旨本身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定旨的事件都会通过一  

些原因而实现，而这些原因的运作方式乃是完全符合相关事件的本质。因此在一个 .

道 德 行 动 者 （moral agent) 的每一""h 自由行动中，神的定旨都同时保证了 --- (A ) 这

个行动者必定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B ) 行 动 者 的 前 因 （antecedents) 与相关行动的  

前因都必须是他们的本质（whatthey are); (C ) 这个行动之当下的所有条件，必须是  

它们的本质；（D ) 这个行动在行动者这方面必须是完全自发和自由的；（E ) 它必定是  

属 于 未 来 的 （诗 三 十 三 1 1 ;箴 十 九 2 1 ;赛 四 十 六 10)。” 2

A . A. H o d g e ， O utZ ines o /T 7ieoZ ogy, p. 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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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神的定旨是永不改变的

人可能因着不同的原因改变自己的计划，而且常常如此。可能是因为做计划的  

时候没有认真的规划，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计划牵涉到什么，或者是缺乏执行计划  

的能力。但是这些对神来说都是不可能的。祂从不缺乏知识、诚实或能力。因此牠不 

必 因 为 无知或犯错，或因为没有能力执行而改变自己的定旨。而且神不会改变祂的  

定旨，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祂也是信实的、真 实 的 （伯 二 十 三 13、14,•诗 三 十 三 11; 

赛 四 十 六 1 0 ;路 二 十 二 2 2 ;徒 二 23)。

5 .  神的定旨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绝对的

这意思是说，神的定旨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不依靠不是定旨本身的主要部分  

的任何事物。定旨中的不同元素确实是互相依赖的，但是计划内的一切事情，都不受  

定旨之外的任何事物的限制。执行计划可能需要透过一些途径，或倚靠特定的条件， 

但是这些途径或条件也事先在定旨中命定了。神并不是单单定旨要拯救罪人，却没  

有命定实现此定旨的途径。通向预定结局的途径也是神所定旨的（徒 二 2 3 ;弗 二 8; 

彼前一  2)。定旨的绝对属性乃是来自它的永恒、永不改变，以及它唯独倚靠神的美  

意 。所有的半伯拉纠主义和亚米念主义都否认神的定旨。

6 .  神的定旨是普世性的，或者说是全面的

神的定旨包括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在物质领域还是在道德领域，无 

论 是 善 事 还 是 恶 事 （弗一 11)。它 包 括 ：（A ) 人 的 善 行 （弗 二 10); (B ) 人 的 恶 行 （箴 

十 六 4 ; 徒 二 23 , 四 27、28); (C ) 偶 发 事 件 （创 四 十 五 8 , 五 十 2 0 ;箴 十 六 33); (D ) 

途 径 和 结 局 （诗 —— 九 89〜 9 1 ;帖 后 二 1 3 ;弗一 4); (E ) 人 生 命 的 长 短 （伯 十 四 5; 

诗 三 十 九 4 )，人 居 住 的 所 在 （徒 十 七 26)。

7 .  关于罪，神的定旨仅仅是容许

我们通常说，关于道德上的邪恶，神的定旨仅仅是容许。通过祂的定旨，神确保  

人罪恶的行动必然会发生，但是神却没有决意要直接在人的有限意志之上、以及在  

其中施加影响，使这些恶行得到实现。这意味着，当人违背神启示的旨意时，神并没  

有积极地在人的心里动工，使 人 “立志行事”。然 而 ，我们应当小心留意到，这个容  

许的定旨并非暗示神被动地容许某事在祂神圣旨意的掌控之外发生。容许的定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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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将来的罪行绝对会发生，但是在这个定旨里，神决 意 ：（A ) 不拦阻人有罪之有限  

意志的自我决断；（B ) 管制、掌控这个有罪的自我决断的后果（诗 七 十 八 2 9 , —〇六 

1 5 ;徒 十 四 1 6 ,十 七 30)。

五、定旨教义面对的反对意见

正如前面所说的，只有改革宗神学完全公正地对待神的定旨的教义。路德宗神  

学家通常没有从神论的角度来解释这项教义而只是从救恩论的角度来解释目的是  

为了指明信徒如何从这项教义得着安慰。伯拉纠主义者和苏西尼主义者否认它，认 

为这是违背圣经前；半 伯 拉 纠 主 义 者 和 亚 米 念 主 义 者 对 “定旨”只 有 稍 许 的 好 感 ： 

—些人完全忽视神的定旨，另一些人谈论定旨，仅仅是为了挑战这项教义；还有其他  

一些人只主张一种以神的预知为条件的定旨。这些反对意见，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1. “神的定旨与人的道德自由无法协调”

人是一个自由行动者，有能力做合理的自我决断。他可以反思、并以一种智慧的  

方式选择一些目标，也可以决定关于这些目标所要釆取的行动。然 而 ，神的定旨本身  

带着一种必然性。神已经定旨要实现万事，或者，若祂没有定旨，至少决定这些事必  

然会发生。神已经为祂自己的缘故，决定了人一生的过程。3 为了回答这种反对意见， 

我们可以说，圣经当然没有作这种假设，说 “神的定旨”和 “人的自由行动”是无法  

调和的。圣经清楚地显明，神已经定旨人的自由行动，但同时定旨行事的人仍然是自  

由的，因此要为他们的行动负责任（创 五 十 19、2 0 ;徒 二 2 3 ,四 27、28)。神早已决  

定 ，犹太人会把耶稣钉十字架；然而，在他们行恶的过程中，他们是完全自由的，因 

此要对这个罪行负责。圣经中没有丝毫暗示，受圣灵默示的圣经作者意识到这些问  

题之间有任何冲突。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要去协调这两者。这也应当制止我们假设两  

者之间有任何冲突，即使我们无法调和这两项事实。

此 外 ，我们应当谨记在心的是，神并没有定旨要通过自己直接的行动来实现一  

切必将发生的事。神的定旨只是确保一切事情必然会发生，但这并非暗示神会积极  

主动地实现一切，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前面说到的必然性和人的自由行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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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经 验 告 诉 我 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确定一个具有位格的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  

方向，却完全不会侵犯到他的自由。先知耶利米预言迦勒底人将要占领耶路撒冷。他 

知道将要来的事件是必然会发生的，但迦勒底人是自由地随从他们的意愿，从而应  

验了这个预言。这 种 确 定 性 和 伯 拉 纠 的 “中性的自由” （liberty of indifference) 的 

确是不相容的。伯拉纠主义认为人的意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完全不确定的，以 

至于在每一个意愿中，人的意志都可以决定对抗一切外在的诱导因素，或对抗一切  

内在的思考和判断、倾向和渴望，甚至对抗人的整个性格和内心的状态。但是现在普  

遍承认，这种自由意志是心理上的虚构。然而，从理性的自我决断的角度来看，神的 

定旨和人的自由不必然会不一致。根据理性的自我决断，人的自由行动与他之前的  

思考和判断、他的倾向和渴望、他的整个性格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这种自由也有它特  

定的法则，我们越熟悉这些法则，我们就越容易确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自由的行  

动者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因为神自己已经设立了这些法则。很自然地，从理性自我  

决断的意义来看，在我们对自由的概念上，我们必须防备一切决定论（determinism)、 

唯物主义、泛神论和理性主义的看法。

神的定旨和人的自由行动之间并无不一致，正如预知和人的自由行动之间并无  

不 一 致 一 样 ；然 而 ，持 反 对 意 见 的 人 （一般都属于半伯拉纠主义或亚米念的类型） 

却坦言，他们相信神的预知。通过祂的预知，神从永恒起就知道一切事件必然的结局。 

而这是基于祂的预定，神借着预定，决定一切事件未来必然的结局。当然，亚米念主  

义者会说，他 不 会 相 信 一 种 基 于 “使万事变得确凿无疑的定旨”的预知，而是相信  

神预知一些事实和一些事件，而这些事实和事件乃是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因此是 

不确定的。这样一来，即使人的自由行动也是与神所设立的法则和谐一致的，那么这  

种 对 人 的 自 由 行 动 的 “预 知 ”就是可能的，而这会再次引入了  “必然 性 ”的 因 素 ； 

但 是 ，这样似乎就不可能预知这些事件了，因为这些事件乃是完全取决于一个毫无  

法则、无拘无束的意志所做的偶然的决定，而这个意志可以在任意时间，不顾灵魂的  

状 态 ，不顾现存的任何条件，不顾出现在自身思维中的动机，转向各种不同的方向。 

如此，对这类事件的预知，就仅仅是一种对各种可能性的预知而已。

Z “它剥夺了人奋斗的一切动力”

这种反对意见相当于人们很自然会说的：如果万事万物都按照神所命定的而发  

生，那么就不需要关注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不需要努力去获得救恩。但这根本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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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持这种说法的人一般只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和不顺服找借口。神向人启示祂的  

定旨，并不是要给人作为行动的准则；它也不可能变成这样的准则，因为定旨的内容  

只有透过它们的实现才会为人所知的，也只有在实现之后才会为人所知的。然而，有 

一种行动准则已经体现在律法和福音中，而这会使人有义务使用神所定旨的各种途径

这种反对意见也忽略了  “途径”和 “想要达到的结局”之间的逻辑关系，那是 

由神的定旨所决定的。神的定旨不仅包括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务，也包括人的自由  

行动，人的自由行动在逻辑上是居于结果之先，并注定要引发最终的结果。那些与保  

罗同在一艘船上的人的结局是绝对确定的（徒 二 十 七 章 ），他们必然会得救，但同样  

确定的是，为了确保这个结局，这些水手必须留在船上。既然神的定旨已经在途径和  

结果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而结局被定旨为只是这些途径产生的后果，这些结局就  

鼓励人采取行动，而非使人灰心丧志。根据神的定旨，我们坚信，成功必将成为劳苦  

的回报。因此，这个信念反而是鼓励并坚持奋斗的诱因。正是基于定旨的教义，圣经 

敦促我们勤勉地使用神所命定的途径（腓 二 1 3 ;弗 二 10)。

3. “这使神成为罪的起源”

若真是如此，这自然会成为一个无法克服的反对意见，因为神不可能是罪的起  

源。这 同 样 是 源 自 圣 经 （诗 九 十 二 1 5 ;传 七 2 9 ;雅一 1 3 ;约壹一 5)，源自神禁止一  

切罪恶的律法，源自神的圣洁。因此这种控告一定是错误的；神的定旨仅仅以神为一  

切有道德自由之存有的起源，而后者才是罪的起源。神定旨要维护他们的自由行动， 

管制他们生命中的所有情况，并允许这些自由行动过程产生一系列的作为，其中一 

些是有罪的。出于良善和圣洁的原因，神使这些罪行成为确定的行动，但是神并没有  

定旨要在人里面有效地生成邪恶的欲望或选择。关于罪的定旨，并不是一种有效的  

定旨，而是一种许可的定旨，或着说是一种给予许可的定旨，和通过神的有效定旨来  

产生罪是大大不同的。附加在有效定旨上的难题，也同样会附加在仅仅是被动容许  

的定旨上。对这个教义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例如亚米念主义者，通常也会假设，神应 

该可以防止罪恶的发生。神和罪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奥秘，是我们无  

法解答的。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说，神许可罪发生的定旨，尽管使罪进入世界成为必  

然，却并不意味着神喜悦这事情的发生；而只是说，神认为这样作是有智慧的，是为 

了祂自我启示的目的，然而，容许道德上的邪恶进入世界，对神的本性来讲仍然是可  

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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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走

从讨论神的定旨过渡到讨论神的预定，我们处理的仍然是同一个主题，只不过  

是从概论过渡到具体。 “预定”这个词并不经常用来指同样的意思。有时候它仅仅  

用 来 作 为 “定旨”这个通用词的同义词。在其他情况下，它被用来指神对一切有道  

德的受造物的旨意。然而，最 常 见 的 是 用 来 指 “神关于堕落之人的计划，包括以祂至  

高 无上主权拣选一部分人，并公义地遗弃其佘的人”。尽管无法完全排除第二种含  

义，我们目前所讨论的，主要是指最后一种含义。

一、预定教义的历史

历史上， “预定”一直没有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主题，直到奥古斯丁的时期。早 

期教父间接提到过它，但对它似乎仍未有清晰的定义。整体来说，他们将它视为神对  

人的行为的预知，基于神的预知，神决定人将来的命运。因此，伯拉纠才有可能诉诸  

于一些早期教父的教导。韦 格 斯 （Wiggers) 说 ， “根据伯拉纠的观点，预 定 得救或 

预定灭亡，都是基于预知。因此，伯 拉 纠 不 承 认 一 种 ‘绝对的预定’，而是承认在每  

个 方 面 ‘有条件的预定’。” 1 起 初 ，奥古斯丁自己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但是在更深  

地思考神的美意之至高主权的特性之后，他明白 到 ，预定绝对不可能取决于神对人  

的行为的预知，相 反 地 ，预定是神的预知的基础。他 对 “遗弃” （reprobation) 教义  

的描述并不是没有含糊不清的。他的一些描述相当于是说，在预定之中，神预知祂自 

己将来要做的一切，祂也预知自己将来不会做的事，例如一切的罪；他也论及选民是

W iggers, A u g u s tin is m  a n d  P e la g ia n is m , p. 25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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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的对象，而被遗弃的人是预知的对象。2 然而，在其他一些段落中，他也把被遗  

弃之人说成是预定的对象，因此，奥 古 斯 丁 教 导 的 是 一 种 “双重预定”，这是毫无疑  

问的。然而 ，他也承认，这两种预定之间的差异是在于，神预定人的灭亡和人走向灭  

亡的途径，与祂预定救恩的方式是不同的；预定人得生命完全是神的至高主权，而预 

定永死则也是司法的性质，考虑到了人的罪。3

奥古斯丁的观点引发了大量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在法国，那里的半伯拉纠主义  

者虽然承认获得救恩需要神的恩典，却仍然重申一种基于预知的预定论。而那些起  

来为奧古斯丁辩护的人，被迫在一些重要论点上妥协。他们也没有公正地对待双重  

预定的教义。只 有 戈 肖 克 （Gottschalk) 和他的一些朋友坚持双重预定，但是他的声  

音很快就被镇压了，半伯拉纠主义很快就占了上风，至少在教会领袖中是如此。到了 

中世纪末，在 “预定”的教义上，罗马天主教会显然给了人很大的自由。天主教的教  

师只要主张，神愿意所有的人得救，而不仅仅是选民，他们在预定的教义上，就可以  

和阿奎那（ThomasAquinas)—样，朝着奧古斯丁主义的方向，或是和莫林那（Molina) 

一样，随从半伯拉纠主义的路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这意味着，即使在那些  

和阿奎那一样，相信一种绝对预定或双重预定的人当中，这个教义也不能贯彻到底， 

也不能使这项教义成为他们其他神学的决定因素。

十六世纪的改教家们都拥护最严谨的预定论教义。甚至是墨兰顿，在最早期的  

时候也拥护这项教义。路德接受绝对预定的教义，尽管他相信神愿意叫所有的人都  

得救，使他在晚年的时候对预定的教义采取一种低调的、秘而不宣的态度。预定的教  

义逐渐从路德神学中消失，路德宗如今将预定视为完全是有条件的，或部分是有条  

件 的 （遗 弃 ）。加尔文坚决维护奥古斯丁绝对双重预定的教义。与此同时，他在为这  

项 教 义 辩 护 而 反 对 皮 修 斯（PigMus) 时，也强调一个事实：神关于罪进入世界的定  

旨，仅仅是一种许可式的定旨，而且应该将遗弃的定旨理解为不是以神为罪的创始  

者 ，也绝不是让神为罪负任何责任。改革宗的一些信仰告白相当一致地体现出预定  

的教义，尽管它们的陈述并不是同等的精确和完整。因着亚米念者攻击这项教义的  

结果，《多特法典》（the Canons of Dort) 包含了对预定教义清晰且详细的陈述。在亚 

米念型的教会中，绝对预定的教义被有条件预定的教义所取代。

参  W ig g e rs， 同 上 ，p. 239; D ijk . O m ’t  五eu w fg  W eZ behagen，p p . 3 9 f.; P o lm a n ， D e 

P r a e d e s t i n a t i e l e e r  v a n  A u g u s t i n u s ,  T h o m a s  v a n  A q u i n o ,  e n  C a lv i jn ,  p p . 1 4 9 ff。

参  D y k , ib id .，p. 40; P o lm a n，ib id .，p . 1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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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施莱马赫的时代以来，预定论就接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宗教被视为  

一种绝对依赖的感觉 ，一 种 “倾向宇宙” 人意识到自己  

彻底依靠自然秩序中特有的因果关系，以及其中不变的法则和第二因，所有这些都  

预先决定了人类一切的决定和行动。预定就被等同于这样由天然预先决定或世上普  

遍的因果关系。奥 图 （O tto) 对这种观点的严厉谴责一点都不过分： “再没有比这更  

虚 假 的 神 学 思 辨 ，再 没 有 比这更伪劣的宗教概念了；理性主义者肯定不是因为感觉  

到一种敌意而反对这个定义，因为它本身就是纯理性主义的一部分，同时也彻底放  

弃 真 正 宗 教 意 义 上 的 4预定’观念。” 4 在现代自由神学中，预定的教义也不受人青  

睐。这项教义要么是被人完全弃绝，要么是被人改变得面目全非。福斯特将它扭曲为  

决 定 论 ；麦敬铎将它描述为预定所有人都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其他一些人则将  

它削减为预定担任某些职务或得到某些特权。

在 我 们 这 个 时 代 ，巴特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预定的教义，但是他对这项教义的解  

释，与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解释几乎连边儿都沾不上。和改教家们一样，他相信这项  

教 义 强 调 ，神在祂的拣选、启 示 、呼召等等拥有至髙主权的自由。5 同时，他并没有  

在 预 定 里 看 到 ，对人作了一种预先决定好的区分，也不像加尔文那样将拣选理解为  

特定的拣选。这 从 他 在 《罗马书释义》（Rdem^ brie/ ) 第 3 3 2页所说的话就可以明显  

看出来。因此，坎 腓 德 （C am field)在 他 的 《启示与圣灵：巴特神学论文集 》 （ Revekition  

and the Spirit: Essay in jBartfiian T heology) 如此说： “需要强调的是，预定并  

不意味着神根据一种未知、也无从得知的旨意所作的决定，选择一部分人承受救恩， 

任凭佘下的人灭亡。这 种 观 念 完 全 不 是 ‘预定’本身的含义。” 6 预定只是把人带到  

启示和抉择时刻的关键时机当中。在人与神的天然关系中，这个关键时机会将人定  

为罪人，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弃绝人 ;但是，因他在基督里蒙召进人他于创造时被命定  

的关系，这个关键时机会拣选他。如果人凭着信心回应神的启示，他就成为神打算使  

他成为的，也 就 是 选 民 ；但是如果他没有回应，他就仍旧是一个被弃绝的人。但是由 

于人总是在这个关键时机当中，无条件的赦免和完全的弃绝就同时继续适用在每一  

个人身上。以扫可以成为雅各，但是雅各也可能再次成为以扫。麦 康 纳 祺 说 ： “巴特 

认为，照着他所相信的，对圣保罗来说，个体并不是拣选或弃绝的对象，而是拣选或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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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 I7ie Idea o/the ffoZy，p. 9 0 = 奥图著，《论神圣》。

B a r th ,  T h e  D o c t r i n e  o f  th e  W o r d  o f  G o d ,  p . 1 6 8 ; R o m e r b r i e f  ( 2 n d  e d .) , p . 3 3 2〇 

p . 9 2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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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绝的竞技场。这两种决定在同一个个体里相遇，但却是照着一种方式，即从人的角  

度来看，人总是被弃绝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总是被拣选的。……拣选的基础  

是信心，遗弃的基础则是缺乏信心。但相信的是谁？不信的又是谁呢？信和不信都根  

植于神。我们乃是站在奥秘的大门口。” 7

神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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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 经 中 描 述 “预定”的语词

我们在这里只考虑以下几个语词：

1.希伯来文单词们_: (yddaO 与希腊文单词 (gi/idsfcd)、ttp〇yivcj5-
cjko) (progin<5sfcd) 禾口 rcpcSYvoocm; (prognosis)

rrT (yddciO这 个 词 可 以 只 是 简 单 地 表 示 “认识”或 “知道”某 人或某事，但是  

也可以用来表达更丰富的含义，例 如 “带着关爱去认识”或 “以某人为关爱或拣选  

之爱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它 用 来 表 达 拣 选 的 观 念 （创 十 八 1 9 ;摩 三 2 ; 何十三  

5)。新约圣经中  TTpoYivcioKW (p r o g i n 和 Trp6yv〇)cji(； (progn加is) 的含义，并非取  

决于它们在古典文学中的用法，而 是 根 据 irrT (y (5da〇 的特殊意义。它们并不是表  

示简单的理性洞察力或先见，仅仅是预先知道某件事情，而是指一种拣选的知识，将 

某人视为可喜悦的或以之为爱心的对象，因 此 很 接 近 “预定”的 观 念 （徒 二 2 3 〔参 ： 

四 2 8 〕；罗 八 2 9 ,十一 2 ;彼前一 2)。如果这些词仅仅理解为只是预先知道某件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神也预先知道所有的人），这些经文就会失去其意义了。甚至亚米  

念主义者也不得不赋予这些词汇一个更限定的含义，也就是在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有  

绝对的把握预先知道某件事。这包含了对将来的状态有一种绝对的确定感，而基于  

这个理由，就与预定的观念非常接近了。不仅仅是这些词，甚 至 连 简 单 动 词 YWC^KCO 

(gin私fcd)，在一些情况下也有这种特定的含义（林 前 八 3 ;加 四 9 ; 提 后 二 19)。8

M c G o m ia c h ie ， TTie S ig n i / ic a n c e  o / i ^ a r Z jB a r th ，p p .2 4 0 f〇

参  C . W. H o d g e , '"F oreknow , F o r e k n o w l e d g e ^  in  t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t a n d a r d  B i b l e  

E n c y c l o p a e d i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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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希 伯 来 文 单 词 （ &的a r ) 与希腊文单词〖Ki\iy〇]ica (efcZegomai)和 纟 kX〇y4
( e k l o g e  )

这些词强调在神关乎罪人永恒命运的定旨中选择或拣选的因素，这是一种伴随  

着神的美意的选择。它们是用来表明神拣选特定数量的人类，并且使他们与自己产  

生一种特殊的关系。有时候它们也含有呼召人享受某种特权或呼召人承受救恩的观  

念 ；但 是 ，若 以 为 这 就 是 它 们 全 部 的 涵 义 （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则是错误的。非 

常明显，这些词通常是指一种事先的、永 恒 的 拣 选 （罗 九 11，十一 5 ; 弗一 4 ; 帖后 

二 13)〇

3•希腊文单词 Trpoop{〈co (proori^ ) 和 Tcpoopia]i6(； ( p r o o r i s m o s )  *

这两个词总是指绝对的预定。与其他词不同，这两个词其实需要一个补语。这自 

然会带出一个问题，为何预定？这两个词总是指预定一个人某种的结局，而从圣经可  

以 明 显 看 见 这 个 结 局 可 能 是 好 的 ，也 可 能 是 坏 的 （徒 四 2 8 ;弗一 5)。然而，这两个  

词所指的结局不一定是最终的结局，甚至更经常指时间中的某种结局，这种暂时的  

结局会转而成为达到最终结局的途径 （徒 四 2 8 ;罗 八 2 9 ;林 前 二 7 ; 弗一 5、11)。

4 .希腊文单词 7rpoi：{0rivii (protitMmi) 和 7tp60ecn(； (prothesis)

这些语 词 让 我 们 注 意 到 ，神在自己眼前设立一个确定不变的计划，是祂自己会  

坚定持守到底的。它们在下列经文中清楚地指神预定人得救的计划：罗 马 书 八 章 29 

节 ，九 章 1 1节 ；以 弗 所 书 一 章 9、1 1节 ；提 摩太后书一章 9 节 。

三、预定的创始者和对象

1.创始者

预定这个定旨的全部内容，无疑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协力的作为，这三个位  

格的筹算和旨意是合一的。但 是 在 救 恩 的 实 际 施 行 （economy) 中，如同圣经所启示  

的，以至高无上主权预定的行动是更具体地归给圣父的（约 十 七 6、9 ; 罗 八 2 9 ;弗 

一 4 ; 彼前一  2)。

编 按 ：后者没有出现在圣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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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定的对象

与神总体的定旨不同，预定仅仅和有理性的受造物有关。它最常用来指堕落的  

人。但是它也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在这里是以较广泛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 

以便把一切预定的对象都包含在内。这包括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也 就 是 ：

A .  所有的人，无论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这不仅包括群体，也 包 括 个 人 （徒四 

2 8 ;罗八 29、3 0 ,九 11 〜 1 3 ;弗一 5、11)。

B .  天使，无论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圣经不仅谈到圣洁的天使（可 八 3 8 ;路九  

26)，也谈到不守本位、邪 恶 的 天 使 （彼 后 二 4 ; 犹 6 ) ;另外也明确提到蒙拣选的天  

使 （提 前 五 21)，因此暗示了有不蒙拣选的天使。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  

设想天使的预定呢？根据一些人的观点，这意思只是神大致决定保持圣洁的天使，会 

在蒙受福的状态中得到确认，而其他的天使会从失丧。但是这完全不符合圣经中预  

定的观念。倒不如说，这 应 当 是 指 神 已 经 命 定 （基于只有祂自己知道的理由），要赐  

给一些天使—— 除了他们在受造时被赋予的恩典（这种恩典可以使天使有足够的能

力保持圣洁）之外 ---另外一种特殊的坚忍到底的恩典（grace o f  p e r s e v e r a n c e ) ,却

不把这样的恩典赐给其他的天使。人的预定和天使的预定之间存在一些差异：（1 ) 人 

的 预 定 可 以 理 解 为 “堕落后拣选论" （infralapsarian) 而 天 使 的 预 定 只 能 理 解 为 “堕 

落前拣选论” （supmlapsarian)。神并没有从堕落的天使中选择特定的一部分，使其  

获得救恩。（2 ) 天使被拣选或预定的，并不是在中保基督里，而是在元首基督里面， 

也就是说，天使和基督之间存在一种服事性的关系。

C .  基督为中保。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是预定的对象：（1 ) 与圣父对圣子一般的  

爱不同的，圣父对圣子有一种从永恒起就驻留在圣子身上的特别的爱（彼前一  20, 

二 4); ( 2 )借由基督作为中保的特性，牠是父喜悦的对象（彼 前 二 4); ( 3 )基督作为  

中保，祂被装饰以神特殊的形象，而这是所有信徒都要效法的形象（罗 八 29); ( 4 )天 

国及其一切的荣耀，以及承受天国的途径，都已经被授予基督了，好叫祂可、以将这一  

切 传 递 给 信 徒 （路 二 十 二 29)。

四、预定的组成部分

预定包括两部分，也就是拣选和遗弃，包括预先决定义人和恶人最终的结局，也 

包括预先决定一些 暂 时 的 结 局（proximate ends) ,使之成为实现最终结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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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拣选

A .  圣 经 中 “拣选”的观念。圣经谈到的拣选有多种含义：（1 ) 拣选以色列人作  

一 群 特 别 服 事 神 并 享 受 特 权 的 子 民（申 四 3 7 ,七 6 〜 8 , 十 1 5 ;何 十 三 5)。（2 ) 拣选  

一些个人担任某种职务，或执行一些特殊的服事，例 如 摩 西 （出 三 章 ），祭 司 （申十 

八 5 ) ,君 王 （撒 上 十 2 4 ;诗 七 十 八 7 0 ) ,先 知 （耶一 5)，使 徒 （约 六 7 0 ;徒 九 15)。 

( 3 )拣选一些个人成为神的儿女，承 受 永 恒 的 荣 耀 （太 二 十 二 1 4 ;罗十一  5 ;林前一  

27、2 8 ;弗一 4 ; 帖則一 4 ;彼則一  2 ;彼后一 10)。这里考虑的是最后一种栋选，也是 

预定的一部分，可 以 定 义 为 ：神的一项永恒行动，祂凭着祂至高主权的美意，不是因  

为预先看到人里面的功德，借以选择特定数量的人，使他们成为特殊恩典和永恒救  

恩的领受者。我们可以更简要地将它定义为：神要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拯救  

一些人的永恒计划。

B .  拣选的特征。拣选的特征和总体的定旨的特征是完全相同的。拣 选 的 定 旨 ： 

( 1 )表达出神至高主权的旨意，祂神圣的美意。这至少 意 味 着 ：基督作为中保，并不  

像一些人声称的，是拣选的驱动因、推动因，或功德因。基督可以被称为实现拣选的

“媒 介 因 ” （mediate cause) , 以 及 信 徒 蒙 拣 选 而 得 救 的 “功 德 因 ” （meritorious 

cause) ,但是基督并不是拣选本身之推动因、功德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督自己  

就是预定和拣选的对象，也 因 为 ，当祂在救赎的筹算（Counsel of Redemption) 里承  

接中保的工作时，圣父已经将得救的确定数目赐给祂了。在逻辑上，拣选要先于和平  

的 筹 算 （Counsel of Peace)。* 神 拣 选 的 爱 要 先 于 差 派 圣 子（约 三 1 6 ;罗 五 8 ;提后 

一 9 ;约 壹 四 9)。当我们说拣选的定旨乃是源自神的美意，也就排除了一个观念，即 

拣选乃是取决于人自身的任何因素，例 如 预 先 看到的信心或善行（罗 九 1 1 ;提后一  

9)。（2 ) 拣选是永不改变的，因而使选民的救恩确定不移。神通过祂自己的能力，也 

借着祂在耶稣基督里完成的拯救工作，实现拣选的定旨。祂的计划是，有一些个体会  

相信福音并坚忍到底，祂也借着基督的客观工作和圣灵的主观运行，来确保这个结  

果 （罗 八 29〜 3 0 , 十一 2 9 ;提 后 二 19)。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祂的人’ ” （提 后 二 1 9 ) ,如此，这就是所有信徒丰盛安慰的来源。他 

们最终的救恩并不是取决于自己不确定的顺服，而是在神永不改变的计划中获得保  

证 。（3 ) 拣 选是永恒的，也 就 是 说 ，是从永恒而来的。神的拣选永远不应该被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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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按 ：这 里 所 称 的 “救赎筹算”与 “和平筹算”，都 是 “救赎之约”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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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暂时的拣选，无论是为了在今生享受神特殊的恩典，或为了获得特权和负责任  

的服事，或从今以后承受荣耀，拣 选 必 须 被 视 为 永 恒 的（罗 八 29〜 3 0 ;弗一 4 〜 5)。

( 4 )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绝对不是取决于神预先看见人的信心或善行，如亚米念主  

义者教导的那样，而是完全取决于神至高主权的美意，祂也是信心和善行的创始者  

(罗 九 11;徒 十 三 4 8 ;提后一 9 ;彼前一 2)。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丧失了神所  

赐的福分，因此他们在根本上是没有分别的；而既然连信徒的信心和善行也是神恩  

典 所 结 出 的 果 子 （弗 二 8、1 0 ;提 后 二 2 1 ) ,即使神预先看到了这些，它们也不能成  

为神拣选的基础。（5 ) 拣选是不可抗拒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抗  

拒拣选的执行，而是说人的抗拒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不是说神在执行祂的定旨时，是 

以一种与人的自由行动相悸的方式，完全掌控人的意志。然而，它的意思的确是，神 

能够、也的确在人的灵施加强大的影响，以至于使人自愿顺服（诗 —— 〇 3 ;腓 二 13)。 

( 6 )人不能控告神的拣选是不公义的。神喜悦一些人，同时越过另一些人，我们不能  

根据这个事实控告神是不公义的。只有当一方有权利向另一方索要原本属于他们的  

东西时，我们才能说有不公义的情况。如果神欠所有的人赦罪和赏赐永生的债，那么 

若祂只拯救限定数量的人，祂就是不公义的。但是罪人完全没有权利索要从神的拣选  

而来的福分。事实上，人已经丧失获得这些福分的权利。我们不仅没有权利责问神为  

何拣选了一些人、却遗弃了另一些人，更必须承认，即使没有拯救任何人，祂仍然是  

完 全 公 义 的 （太 二 十 14〜 1 5 ;罗 九 14〜 15)。

C . 拣选的目的。永恒拣选的目的是双重的：（1)最直接的 目 的 就 是 使 选 民 得 救 。 

神的话清楚地教导，人是被选择，或被拣选才能获得救恩的（罗十一  7 〜 1 1 ;帖后二  

13)。（2 ) 终极目标是神的荣耀。甚至连人的救恩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荣耀神就  

是拣选恩典的最高目标，以弗所书一章 6、12、1 4 节尤其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今天的  

社会福音喜欢强调，人蒙拣选是为了服事神。如果这是要否认人蒙拣选是为了得救  

得救，也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种观点就明显是违背圣经的。不 过 ，从这观点本  

身来看，选民被预定要服事神或被预定要行善，是 完 全 合 乎 圣 经 的 （弗 二 1 0 ;提后 

二 2 1 ) ;但是这个目标只是附属于我们先前已经表明的那两个目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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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遗弃

我们的信仰认信标准 * 不仅谈到了拣选，也谈到了遗弃。* 9  * 11奥古斯丁不仅教导拣  

选的教义，也教导遗弃的教义；但 是 这 个 “困难的教义”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罗马 

天主教，绝大多数的路德宗，亚米念主义者和循道宗信徒（Methodists) 大致都拒绝  

这项教义的绝对形式。如果他们还会提到遗弃，也只是指一种基于预知的遗弃。加尔 

文 深 深 地 意 识 到 这 项 教 义 的 严 肃 性 ，从 他 将 它 说 成 是 “可 怕 的 定 旨 ” （decretum 

hoTTib如 ），1(5就可以完美地证明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也认为不可随意否认这项被  

他视为重要圣经真理的教义。今天，一些自称改革宗的学者，对此教义却避讳不谈。 

巴特教导的遗弃是取决于人拒绝神在基督里的启示。 卜仁纳（B m n n e r ) 对拣选的观  

念似乎比巴特更符合圣经，但是他完全拒绝遗弃的教义。他承 认 ，在逻辑上，可以从  

拣选的教义推导出遗弃的教义，但是他警告人，在这个例子中，不要受逻辑的引导， 

因为圣经并没有教导遗弃的教义。11

A . 对此教义的陈述。 “遗弃”可以定义为神永恒的定旨之一，神借此定旨决定  

越过一些人，不使特殊恩典运行在他们身上，并且因着他们的罪恶而惩罚他们，显明

祂的公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强调：（1 ) 遗弃包含两种要素。根据改革宗神学最常见  

的描述，遗弃的定旨是由两种要素组成的，那 就 是 忽 略 （piretedtion) 或决心越过一  

部 分 人 ；以 及 定 罪 （condemnation;有 时 候 称 为 预 先 定 罪 〔p recon d em n ation〕）或决  

心因着他们的罪的缘故而惩罚那些被越过的人。如此，遗弃就体现了一个双重目的： 

(a) 在赋予人重生或拯救的恩典时，越 过 一 部 分 人 ；（b) 因他们的罪的缘故，使他们  

承受羞辱或神的愤怒。《比利时信条》仅仅提到前者，但 是 《多特法典》同时说明了  

后 者 。一些改革宗神学家可能从遗弃的定旨中删除后者。达博尼宁可把对恶人的定  

罪 解 释 为 ：神预先看到并预期他们被忽略的结果，如此一来，就剥夺了遗弃的积极特  

征 ；狄克的看法是，定罪的定旨应当被视为另一种不同的定旨，而不是遗弃的定旨的  

一部分。然而，在我看来，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从定旨的教义中完全排除第二项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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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按 ：由 于 伯 克 富 属 于 欧 陆 的 改 革 宗 教 会 ，他 所 谓 的 “认 信 标 准 ”主 要 是 指 欧 陆 改 革 宗  

教 会 的 “三 合 一 信 条 ” ，即 《比 利 时 信 条 K T h e B e l g i c  C o n f e s s io n )、《多 特 法 典 》 （ C a n o n s  

o f  D o r t )、《海 德 M 要 理 问 答 》 （ H e id e lb e rg  C a te c h i s m )。

9 《比 利 时 信 条 》 X V I条 ；《多 特 法 典 》 I，1 5。

1Q C a lv in ，In s t . I I I . x x i i i . 7 =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 ， 7 1 6  页 。

11 Brunner, Our Fafth， pp.32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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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将它视为一种不同的定旨。圣经清楚地教导遗弃的积极面，将它作为拣选的  

对立面，故此我们不能将它视为纯粹是消极的（罗 九 21、2 2 ;犹 4)。然而，我们应  

当注意到，遗弃的定旨里的两种要素之间，有 几 个 不 同 点 ：（A ) 忽略是神的一种至  

高主权的作为，是仅仅出于祂的美意的行动，并没有考虑人的过失，而预先定罪是一  

种司法行动，用惩罚来对付罪。即使是堕落前拣选论者也乐意承认，在定罪之时，罪 

已经被纳入考虑了。（B ) 人无从得知忽略的原因。这个原因不可能是罪，因为所有的  

人都是罪人。我们只能说，神忽略一些人，是根据对祂自己来说好的、智慧的理由。 

另一方面，定罪的原因是我们知道的，就是罪。（C ) 忽略是纯粹消极的，单纯地越过  

一些人，并没有在人的身上施加任何行动；但是定罪是有效的，也是积极的。那些被  

忽略的人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们的罪。（2 ) 然而，我们应当警惕一种观念，就是 

正如拣选和遗弃都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决定人被命定的最终结局，以及实现此结局的  

方法，它们也暗示，无论是遗弃或拣选，神都会通过祂直接的权能，使祂所定旨的一  

切得到实现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可以说，神既然是选民重生、呼召、信心、称义 、成 

圣的源头，因此就通过在他们身上直接的行动，使他们的拣选得到实现。但我们不能  

说 ，神也是被遗弃之人堕落、不公义的状态、罪恶行为的源头，要对此负责，因为神 

是通过在他们身上直接的行动，使他们的遗弃得到实现。神的定旨无疑使罪进入世  

界确凿无疑，但是神并没有预定一些人犯罪，如同祂预定其他一些人成为圣洁那样。 

而身为圣洁的神，祂就不可能是罪的创始者。关于这一点，加 尔 文 在 他 的 《基督教要  

义》里所采取的立场，在下面这段话里非常清楚地表明出来，这 是 在 《加尔文论预  

定的信条》（CaZvin’s Articles on _Predestination ) —书 中 找 到 的 ：

尽管神的旨意是至高的，而且是万事万物的第一因，神也使魔鬼和一  

切不敬虔之人都服从祂的旨意，但是神不能被称为罪的起因，更不是邪恶  

的 创 始 者 ，祂也不接受任何的指责。

艮 管 魔 鬼 和 被 遗 弃 之 人 是 神 的 仆 人 和 工 具 ，神 使 用 他 们 执 行 祂 隐 秘  

的决定，但 是 ，神是用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在他们里面、也 借 着 他 们 动 工 ，

却不受他们恶行的玷污，因为神是甩公义、正 当 的 方 式 使 用 他 们 的 恶 念 ，

目的是要产生好的结果，尽 管 神 使 用 的 方 式 对 我 们 来 说 是 隐 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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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人 以 无 知 和 诽 谤 的 方 式 声 称 ：如 果 所 发 生 的 一 切 事 情 都 是 因 着  

神 的 旨 意 和 命 定 ，那 么 神 就 是 罪 恶 的 创 始 者 ；因 为 他 们 并 没 有 区 分 “人的  

堕 落 ”和 “神 的 隐 秘 计 划 ”。12

( 3 )应 当 注 意 的 是 ，神决定越过一些人，不给他们的不是祂的一般恩典，而是祂的特  

殊恩典，也就是重生的恩典，这种恩典可以将罪人转变为圣徒。认为被遗弃之人在今  

生完全缺乏神的恩惠，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神并没有因着拣选的计划，就限制祂 

将自然的恩赐分配给人。祂甚至不允许让拣选和遗弃来决定这些恩赐的程度。被遗 

弃之人往往比选民享受到更大程度的、天然的福分。前者和后者之间的有效区分是， 

神是否使他们成为重生的恩典和救赎的恩典的领受者。

B . 遗弃教义的经文证据。遗弃的教义是从这种情况的逻辑自然推论而来的。拣 

选的定旨无可避免地会暗示遗弃的定旨。全然智慧的神拥有无限的知识，如果祂在  

永恒中定意要拯救一些人，那 么 ，借 着 这 个 事 实 本 身 （ip s o /a cto) ,祂也定意不拯救  

其他人。那 么 ，如果祂已经选择或拣选一些人，按照这个事实，祂也就拒绝了另外一  

些人。卜仁纳反对这种论证，警告说:圣经中没有一个字教导说神预定要拒绝一些人。 

但是在我们看来，圣经与这里所讨论的逻辑，似乎并没有冲突，反而证明这种逻辑是  

正确的。因为圣经主要是救赎的启示，它自然不会像讲拣选那样多地讲到遗弃。但是， 

圣经关于遗弃所说的也是相当充分的，参 考 ：马 太 福 音 十 一 章 25、2 6 节 ；罗马书九  

章 13、17、18、21、2 2 节，十 一 章 7 节 ；犹 大 书 4 节 ；彼 得 前 书 二 章 8 节。

五、堕落前拣选论和堕落后拣选论

预定的教义并不总是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呈现的。尤其是从宗教改革时期以来， 

有 两 种 关 于 “预 定 ”的不同概念逐渐浮现出来，这 在 亚 米 念 论 战 中 分 别 被 称 为 “堕 

落后拣选论”和 “堕落前拣选论”。因着当时神学辩论的结果，已经存在的差异得到  

更明确的定义，也更强烈地凸显出来。根 据 狄 杰 克 （D ijk) 博士的看法，我们现在所  

考虑的这两种观点，在它们的原始形式上，仅仅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见解而已，即 

人的堕落是否也包括在神的定旨之中？构成人的堕落的第一宗罪，是被预定的，或仅 

仅 是 神 预 知 的 对 象 ？在其原始形式上，堕落前拣选论相信前者，而堕落后拣选论相信

引 用 于  W a rf ie ld ,  S tu d ie s  in  TTieoZogy, p . l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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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按照这个定义来看，加尔文明显是堕落前拣选论者。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异的后  

续发展，是从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承者伯撒开始的。在这个争论中，原始的论点逐渐  

被淡忘，其他的差异陆续被提出来，而有些差异最终被证明只是强调上的不同而已。 

后期的堕落后拣选论者—— 例 如 里 维 特 （R iv et)、瓦 流 斯 （W alaeus)、马斯垂克、杜 

仁田、阿马克、德 莫 尔 （d eM oor) —— 都承认，人的堕落是包含在神的定旨之中的； 

后期的堕落前拣选论者，例如伯撒、戈马汝斯、威 尔 米 革 立 （ Peter Martyr V erm igli)、 

赞裘斯、邬新努、桕金斯、蜕斯、崔 格 兰 （Trigland)、佛依狄、布曼努斯、魏修斯和柯  

姆 里 （C om rie)，至少其中一些人非常乐意承认，在遗弃的定旨中，神以某种方式将  

罪考虑在内。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堕落前拣选论和堕落后拣选论更成熟的形式。

1.争论的要点

对于争论中的要点有正确的看法，是十分必要的。

A . 从消极面来看，在下列各点中找不到差异：（1 ) 关于神的定旨在时间顺序上

的各种不同观点。各方都承认，神的定旨是独一的，其中的每一部分也同样都是永恒  

的，因 此 不 可 能 将 任 何 “时序”（tem p oralsuccession)归给定旨中的不同要素。（2 ) 关 

于人的堕落是神定旨的，或仅仅是神预知的对象，这两种看法的基本差异。正如狄杰  

克博士所说的，这或许是原始的差异点；但是，肯定的是，任 何 断 言 “堕落不是神的  

定旨，而仅仅是神所预知的”的人，如今会被认为是沿着亚米念派的思路走，而不是  

沿着改革宗的思路走。堕落前拣选论者和堕落后拣选论者都承认，堕落乃是包含在  

神的定旨之内的，而忽略则是神至高主权旨意的作为。（3 ) 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差  

异，即定旨对于罪的态度是否仅仅是许可。对于修饰性形容词的强调，的确存在某种  

差异。堕落前拣选论者（有少数例外）乐 意 承 认 ：神的定旨对罪的态度仅仅是许可， 

但是会赶紧补充说，虽然如此，神的定旨仍然会确保罪一定会进入世界。而堕落后拣  

选 论 者 （有少数例外）会承认，罪乃是被包含在神的定旨之中的，但是也会赶紧补  

充说，就着罪来说，神的定旨仅仅是许可，而非积极使它发生。前者偶尔会过分强调  

神的定旨对于罪的积极因素，因此使自己暴露在让神成为罪的创始者的控告之下。 

而后者有时会过分强调定旨的许可特征，将定旨缩减只是一种空洞的许可，因此让 

自己暴露在亚米念主义所受的控告之下。然而，整体来看，堕落前拣选论者断然拒绝  

一切说神的定旨会让神成为罪的创始者的解释；而堕落后拣选论者也明确而谨慎地  

指出，神的定旨对罪的许可，会确保罪在未来必定会发生。（4 ) 关于遗弃的定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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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罪考虑在内这个问题的任何基本差异。这项教义有时被描述为，神仿佛仅仅根据  

祂至高主权旨意的一个行动命定一些人要永远灭亡，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罪；仿佛 

神 像是一个暴君，不过是决定要毁灭一大群有理性的受造物，纯粹是为了彰显祂荣  

耀 的 美 德 。但 是 堕 落 前 拣 选 论 者 憎 恶 这 种 “残暴的神”的观念，而且他们当中至少  

有一些人明确地说明，尽 管 “忽略”是神至高主权旨意的行动，但是，遗弃这个教义  

的第二个要素，也就是定罪，是一种公义的行动，故此必然会考虑到罪。这是基于一  

个假设，即 “忽略”在逻辑上先于创造和允许人堕落的定旨，而定罪则在这些之后。 

这种立场的逻辑可以受质疑，但是这至少表明，釆取这个立场的堕落前拣选论者教  

导 ：在遗弃的定旨中，神是将罪纳入考虑的。

B . 从 积 极 面 来 看 ，这 个 差 异 盼 确 关 乎 :( 1 )预 定的范围。堕落前拣选论者将创  

造和允许人堕落的定旨包含在预定的定旨之中，而堕落后拣选论者则将它包含在神  

总体的定旨中，却将它排除在预定的特殊定旨之外。根据前者，人在预定的定旨中， 

并不是以已经被造、已经堕落的身分出现的，而是以确定会被造、也确定会堕落的身  

分 出 现 的 ；而根据后者，人在预定的定旨中是以已经被造、已经堕落的身分出现的。 

( 2 )定旨的逻辑顺序。问题在于，创造和允许人堕落的定旨是不是救赎定旨的途径。 

堕落前拣选论者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在作计划时，理性的头脑是以一种逆向的运动， 

从结局进行到手段，以至于最先被规划的，是最后完成的。因此，他们决定了以下的  

顺 序 ：（A ) 神定旨要荣耀祂自己，尤其是要显明祂恩典和公义的定旨，就是要从有理  

性的被造物中拯救一些人，同时毁灭其中剩下的人；而 他 们 当 时 仅 仅 是 以 “可能性”

的形式存在神的心思中而已。（B ) 定旨要创造那些如此被拣选和如此被遗弃的人。（C ) 

允许他们堕落的定旨。（D ) 定旨要称选民为义，定非选民为有罪的。另一方面，堕落  

后拣选论者则主张一种更接近历史的顺序：（A ) 定旨要按圣洁和蒙福状态创造人。（B ) 

定旨要容许人因着他出于自己意志的自我决断而堕落。（C ) 定旨要从这个有罪的群  

体中拯救一个确定数量的人。（D ) 定旨要让其余的人以他们的自我决断留在罪中， 

同时使他们按照自己的罪所应得的承受公义的审判。（3 ) 将预定的个人因素扩展到  

创造和允许堕落的定旨。根据堕落前拣选论者的观点，即使是在创造和允许堕落的  

定旨 中 ，神也个别地定睛在袖的选民身上，因此，在神的定旨里，没有任何一个瞬间  

是他们与神不存在一种特殊关系的，他们时时刻刻都是神所喜爱的。另一方面，堕落  

后拣选论 者 认 为 ，在神的定旨中并不存在个人因素，这要等到创造和允许堕落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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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之后才会出现。在这些定旨本身当中，选民只不过是被包括在人类的整体当中，而 

不是以神的爱的特殊对象出现的。

2 .堕落前拣选论者的立场

A . 支持此观点的论据。（1 ) 此观点诉诸于所有强调神的绝对至高主权的经文， 

尤其是祂的至高主权与罪之间关系的经文（例 如 ：诗 一 一 五 3 ; 箴 十 六 4 ; 赛 十 15, 

四 十 五 9 ;耶 十 八 6 ;太十一 25、2 6 ,二 十 1 5 ;罗 九 17、19〜 21)。这些经文中不止一  

处 ，将强调的重点放在陶匠的意象上。据说 ，这个意象不仅强调神总体的主权，但尤  

其更强调的是神在创造时决定被造器皿性质的至高主权。这意味着，在罗马书第九  

章，保罗是从创造之前的角度来说的，这个观点受人青睐是基于以下的事实：（A ) 圣 

经经常使用陶匠的工作来类比创造；（B ) 陶匠决定每个器皿的特定用途，并赋予它相  

应的素质，这或许会促使器皿问道（虽然器皿没有任何权利这样问），你为什么把我  

造成这个样子？（2 ) 我们应当注意一个事实：一些经文暗示，自然之工或整体的创造  

之工是如此井然有序，故此已经包含对救赎之工的说明。耶稣经常从自然界引用例  

证，来解释属灵的事情，而马太福音十三章 3 5 节告诉我们，这应验了先知的话， “我 

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参：诗 七 十 八 2)。这是用来表示， 

这些奥秘原本是隐藏在自然界里的，但是在耶稣比喻的教导里已经被显明出来了。 

以 弗 所 书 三 章 9 节也被认为是在表达一个观念，即神创造世界时的设计，是为了要  

彰显祂的智慧，而这会在新约圣经的救赎之工中展示出来。但是诉诸于这节经文，似 

乎是非常值得怀疑的。（3 ) 堕落前拣选论者所接受的定旨的顺序，被认为是比较理想  

的，是两者中更合乎逻辑、更加统一的。它清楚地展示出最终结果和中间途径这两者  

之间的合理次序。因此，堕 落 前 拣 选 论 者 可 以 具 体 回 答 “神为什么定旨要创造世界， 

并允许人的堕落”这个问题，但是堕落后拣选论者则不能。他们充分公允地反映出神  

的至髙主权，也避免了一切，想要从人的角度为神辩护的徒劳尝试；而尽管堕落后拣  

选 论 者 对 “尝试证明神的作法是公义的”感到犹豫，然而，他们最终必定会得出和  

堕落前拣选论者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归根究柢，我们只能从神至高主权的美意， 

来解释祂允许人堕落的定旨。13 ( 4 )关 于 “天使的预定”这个类比，似乎也支持堕落  

前拣选论者的立场，因为只有堕落前拣选论者才会设想出此立场。神根据只有祂自

Bavinck, Geref. Dogm. II, p. 40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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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知道的原因，定旨将坚忍到底的恩典赐给一些天使，却保留这个恩典，没有赐予另  

外一些天使；以及与此有正当关联的，使前者在荣耀的状态中得到确认，并确认后者  

遭受永远的毁灭。因此，这意味着，关于堕落天使的定旨，构成了他们预定教义的一  

部分。用其他的方式来设想此教义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B . 对 这 个 观 点 的 反 对 意 见 ：（1 ) 它尽管看起来有模有样，却没有实际解决罪的  

问题。如果它敢于说，神定旨要借着祂自己直接的权能，将罪带人到世界里，就真的  

解决了罪的问题。没有错，一些堕落前拣选论者真的将神的定旨描述为罪的有效因， 

却仍然不希望在解释这个观点时让神成为罪恶的起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并不在意  

超 出 “神 愿 意 （God  willed) 容许罪恶”这个陈述的范围。因此，这个对堕落前拣选  

论者的反对意见，和对堕落后拣选论者的反对意见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两者都没  

有实际解决问题。唯一的不同是，前者比后者更善于装模作样。根据这种描述，在神  

的定旨中，人 起 初 是 以 creabffoetiabiKs(确定会被造，也确定会堕落）的身分出现。 

此定旨的对象是人，首 先 ，人仅仅被视为可能性而已，是尚未存在的实体。但是，这 

样的定旨必然只具有临时的特征，后面必须紧跟着另一个定旨。在定旨拣选和遗弃  

这 些 “可能的人”之 后 ，紧跟着是定旨要创造他们并允许他们堕落，然后这个定旨  

必 须 再 紧 跟 着 另 一 个 定 旨 ，是 关 于 这 些 如 今 已 经 确 凿 无 疑 地 确 定 被 造 和 堕 落 的 人  

的，也就是要从如今已经以真实之人的身分出现在神定旨中的人里面拣选一些人， 

并遗弃其余的人。堕落前拣选论者宣称，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反对意见，因为从他们  

的立场来看，尽管这些真实存在的人被拣选、被遗弃时，他们的命运还没有决定，但 

是他们确实存在于神的思想中。（3 ) 有人说，堕落前拣选论会使被遗弃之人的永恒惩  

罚成为神的旨意的对象，如同选民的永恒救恩也是神的旨意的对象一样，意义和方  

式 都 相 同 ；并且它会使导致永恒灭亡的罪成为导致这个结局的途径，正如在基督里  

的救赎是救恩的途径一样，意义和方式都相同。如果始终如一地继续往下推论，这个  

观点就会使神成为罪的创始者。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堕落前拣选论者一般不会如此  

描述这 个 定 旨 ，同时也明确地声明，在解释神的定旨时不应当导致神成为罪的创始  

者 。他会说神预定人获得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而不会说神预定人犯罪。（4 ) 再 次 ， 

有人反驳说，堕落前拣选论将遗弃的定旨视为像拣选的定旨那样绝对。换句话说，它 

是将遗弃视为纯属神至高主权美意的一个行动，而非惩罚式的公义的作为。根据它  

所陈述的说法，遗弃的定旨完全没有考虑到罪。但这很难说是正确的，虽然这对一部  

分堕落前拣选论者来说可能是真的。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尽 管 他 们 把 “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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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 看 为 神 至 髙 主 权 美 意 的 一 种 行 动 ，但 是 他 们 通 常 也 把 “预 先 定 罪 ” 

(precondemnation) 视为神公义的一种行动，这就确实把罪考虑在内了。而堕落后  

拣选论者自己也不能主张一种观念，即遗弃纯粹是一种公义的作为，完全取决于人  

的罪。归根究柢，如果他不想被划入亚米念派的阵营，他也必须宣称那是神至主权美  

意的一个行动。（5 ) 最后，有人说，若是以堕落前拣选论的架构为基础，就不太可能  

推论出恩典之约和其中保之约这样有用的教义。只有堕落后拣选论者才能够设想出  

恩典之约和这约的中保的教义。一些堕落前拣选论者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从逻辑上  

来看，只有在罪进人世界之后，中保才会出现在神的定旨中；而仅仅从这种角度，才 

能够推论出恩典之约的教义。这自然会对话语的职事有重大的影响。

3.堕落后拣选论者的立场

A . 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1 ) 堕落后拣选论者尤其诉诸于一些经文，它们将拣  

选的对象描写为是在罪恶的状态下，与基督有紧密的联合，是神恩典和怜悯的对象  

(例如，太十一 25、2 6 ;约 十 五 1 9 ;罗 八 28、3 0 ,九 15、1 6 ;弗一 4 〜 1 2 ;提后一  9)。 

这些经文似乎暗示，在神的思想中，人的堕落发生在拣选一些人承受救恩之前。（2 ) 堕 

落后拣选论者也叫人注意一个事实：比起堕落前拣选论者所提议的，堕落后拣选论  

对神定旨的顺序的描述，少了一些哲学性，却更自然。这个顺序和神的定旨在历史上  

执行的顺序一致，似乎反映出神在祂永恒计划中所设立的顺序。正如定旨的执行是  

井然有序的，在神的定旨中也同样有因果的顺序。遵从这个顺序是更为谨慎的，只因 

为它反映出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历史顺序，也没有假装要解决神与罪的关系。它对这  

个问题的描述，被认为是没有那么唐突的，而且与实际生活的要求更加一致。14 (3) 

尽管堕落前拣选论者宣称，他们建构的定旨教义是两者当中较符合逻辑的，堕落后  

拣选论者对自己的立场也作出同样的宣称。达 博 尼 说 ： “堕落前拣选论者吹嘘自己  

的体系较合理勻称，但实际上，它是两者中更违反逻辑的。” 15有 人 指 出 ，堕落前拣  

选论者的体系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使拣选和忽略的定旨所指涉的对象成为非实质  

的人，甚至在神的思维中，也是一些不存在的人，只是一些空洞的可能性而已；他们 

在神的定旨中是尚未存在的人，因此在思考时不能他们当作已经被造的，而只能当  

作可创造的。再次，有人说，堕落前拣选论者的解释是不合逻辑的，因 为 它 必 然 在 “遗

参 Edwards, Works I I，p. 543。

D abney，Syst. and  PoZem. TTieoZ, p.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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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中分出两种元素，将忽略放在堕落之前，而将定罪放在堕落之后。（4 ) 最后，我 

们也应当注意，改革宗教会的官方立场总是采取堕落后拣选论者的立场，即使他们  

对于另一种观点从来没有定罪，而是始终容忍。在多特会议和威斯敏斯特会议的成  

员中，有 几 位 堕 落 前 拣 选 论 者 被 赋 予 极 髙 的 尊 荣 （在这两个会议中，主持会议的官  

员也属于堕落前拣选论者），但 是 《多特法典》和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表达的都是堕落后拣选论者的观点。

B . 对这个观点的反对意见。针对堕落后拣选论所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反对意见  

如 下 ：（1 ) 它并没有解决罪的难题，也并未声称要提出解答。但是这个反对意见也适  

用于另一种观点，因此，对比两种观点，我们不能将其视为真正的反对意见，尽管它 

有时候会被人提起。神与罪之间的关系，是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解决的难题。（2 ) 堕落  

后 拣 选 论 者 渴 望 防 止 “控告神是罪的创始者”的可能性；尽管受到这个理由的激励  

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在这样作的同时，经常会有弄巧成拙的危险，它的一些代表已经  

犯过这种错误。他 们 讨 厌 “神定意使罪发生”这个声称，并 转 而 用 “神许可罪”来取  

代。但是，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了，即这个陈述的确切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个陈述的  

意思难道是，神仅仅察觉到罪进入世界，却完全没有阻止，以至于人的堕落实际上是  

神 计 划 的 失 败 ？堕落后拣选论者一旦用肯定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就进人亚米念主  

义者的阵营里。尽管有一些人曾经釆取这种立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感觉自己无法  

贯彻一致地釆取此立场，而必须将人的堕落并入到神的定旨当中。他们将神关于罪  

的 定 旨 仅 仅 说 成 一 种 “许可的定旨”，但是却带着不同的理解，即这个定旨会确保  

罪一定会进人世界。但是，神为什么定旨要允许罪的发生，从而确保罪一定会进人世  

界 ？而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只能指出这是神的美意，因此就是和堕落前拣选  

论者的观点完全一致的。（3 ) 两者有同样的倾向，想要以某种方式保护神的启示，并 

使人暴露在类似的危险中。堕落后拣选论真心想要将遗弃解释为神公义的作为。它 

倾向于明确地或含蓄地否认这个行动是出于神纯粹的美意。这其实会使遗弃的定旨  

成为一种有条件的定旨，因此通向亚米念主义的羊圈里。但是堕落后拣选论者整体  

上并不想教导有条件的定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  

当中的一些人承认，仅 仅 将 “遗弃”视为神公义的作为是错误的。这 是 完全正确的。 

罪并不是遗弃的终极原因，正如信心、善行不是拣选的原因一样，因为所有的人在本  

性上都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在面对遗弃的问题时，堕落后拣选论也只能在神的美  

意里找到答案。他们使用的语言可能比堕落前拣选论者更加温和，但是也更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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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误解，而最终却被证明所传达的是同样的观念。（4 ) 堕落后拣选论者的立场并没有  

公允地对待神的定旨的统一性，而是将其中的不同部分描述为互不相连的部分。首 

先，神定旨要创造世界是为了荣耀祂的名，这也至少意味着祂命定，有理性的被造物  

应当根据神栽种在他们心中的律法生活，也应当赞美他们的创造主。之后祂定旨允  

许人的堕落，罪借此进入世界。这似乎破坏了神原本的计划，或者至少是对这个计划  

的一个重大修正，因为神不再定旨要借着一切有理性的被造物的主动顺服来荣耀祂  

自己。最后，才跟着有拣选的定旨和遗弃的定旨，它们意味着原始的计划只有部分得  

到执行。

4 .根据前面所说的，我们似乎可以推论，我们不能将堕落前拣选论和堕落后 

拣选论视为绝对对立的

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相同的奥秘，一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定旨的理想或  

最终的目的；另一个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上,就是神的定旨的顺序。在某种程度上， 

它们可以、也必须携手共进。两者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支持。堕落前拣选论可以在那  

些强调神的至高主权的经文里找到支持，而支持堕落后拣选论的，则是那些强调与  

神的拣选和遗弃有关的神的怜悯和公义的经文。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  

的论据。前者说，它无法保证可以为神辩护，而是单纯地安息在神的至高主权和祂圣  

洁的美意上 ;后者，也就是更谦虚温和一些的，将实际生活的需要和要求也考虑在内。 

两 者 的 立 场 必 然 都 是 无 法 前 后 一 致 的 ；前者是因为它无法将罪视为一种逐步的发  

展，而是必须将它视为对创造的骚扰，因此说到一种许可的定旨；而后者，归根究柢  

也必须诉诸于许可的定旨，确保罪必然会发生。但是它们也都强调真理的某种因素。 

堕落前拣选论所强调的真理要素是：神的定旨是一个整体；神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在 

某种意义上，祂定意使罪发生；神的创造之工立即调整为再造之工。而堕落后拣选论  

强调的真理要素是：神的定旨中存在某种的多样性；创造和堕落不能被视为仅仅是  

实现最终结局的途径，而是也具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罪不能被视为一种渐进的因素， 

而应当被视为存在于世界里的一种骚扰要素。关于这个深奥主题的研究，我们感觉  

到自己的领悟力是有限的，也意识到我们所抓到的仅仅是真理的皮毛。我们认信的  

信仰标准体现的是堕落后拣选论的立场，但是并没有定罪堕落前拣选论。我们感觉  

到 ，堕 落 前 拣 选 论 者 的 观 点 和 改 革 宗 神 学 的 立 场 并 不 必 然 是 冲 突 的 。乌特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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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recht) 的 结 论 于 1 9 0 8年被我们教会釆用，#它 这 样 说 ：尽管我们不允许将堕落  

前拣选论的观点描述为荷兰改革宗教会唯一的教义，我们也同样不允许去骚扰任何  

私下珍惜这个观点的个人。

进深研究问题

对将来事件的预知中，有没有哪个不是基于可能存在神里面的定旨？

认为神的定旨是基于祂的预知，而非反过来，这会产生什么不可避免的结果？

定 旨 的 教 义 与 “宿命论” （fatalism) 和 “决定论” （determinism) 有 什 么 不 同 ？ 

预定的定旨是否必然排除将救恩提供给普世之人的可能性？

拣选的定旨和遗弃的定旨是否同等绝对，而且没有条件限制？

拣选的定旨和遗弃的定旨是否同样是人类行为产生的成因？

预定的教义和神至高主权的教义、全然败坏的教义、代赎的教义、圣徒坚忍的教义， 

分 别 有 什 么 关 系 ？

改革宗是否教导预定人犯罪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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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创 造 总 论

对 定 旨 的 讨 论 ，自然会引到对定旨的执行的思考，而定旨的执行则始于创造之  

工。创造之工不仅在时间顺序上排第一，在逻辑次序上也排第一。它是所有神圣启示  

的弁端和立足点，因此也是所有道德和宗教生活的根基。圣 经 提 出 ‘‘创造的教义” 

(doctrine of creation; 以 下 简 称 为 “创造论” ），并不是为了以它作为解决世界难题  

的哲学办法，而是要在其伦理和宗教的意义上，将它作为人和他的神之间关系的启  

示 。它强调一个事实，神是万有的起源，万有都属乎祂，也都服从祂。我们对创造之  

工的认识，只能源自圣经，也 只 能 凭 信 心 接 受 （来十一  3)，尽管罗马天主教坚持， 

我们也可以从自然界获得关于创造的知识。

一、创造论的历史

尽 管 希 腊 哲 学 尝 试 通 过 二 元 论 （dualism) ,或 流 溢 （emanation) 的方式来解释  

世 界 （前者包括物质的永恒性，后者则使世界成为神的外在彰显），基督教却从一开  

始 就 教 导 “从无中” （exniftiZo) 造有的创造论，并且将创造视为神自由的行动。这 

个教义从一开始就受到教会全体一致的接纳。掏 道 者 游 斯 丁 （Justin Martyr)、爱任  

纽 （Irenaeus)、特 土 良 （Tertullian)、亚 历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俄 利 根 （Origen) 和另一些人也都接受此教义。第 一 个 强 调 创 造 “日”就是字面意  

义 的 “日”的教父，是 提 阿 非 罗 （Theophilus)。这似乎也是爱任纽和特土良的观点， 

也非常可能是教会中的普遍观点。革利免和俄利根认为创造，是在一个单一的、不可 

分割的瞬间完成的，并认为，圣经将创造之工描述为几天的工作，只是一种文学手法， 

是根据事物的价值顺序或它们在逻辑上的关联，来描述事物的起源。俄利根所教导  

的 “永恒创造”的观念，则普遍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 ，一 些教父将这个观念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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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直都是创造者，虽然被造的宇宙是在时间中开始的。在争论三位一体教义期间， 

他们当中一些人强调，子的受生是父必要的行动，世界的创造则不同，这是三一真神  

自由的行动。奥古斯丁对创造之工的处理，比其他人都更为详细。他论证说，创造原  

本是从永恒就在神的旨意中，因此并没有给神带来任何改变。在创造之前，时间是不  

存在 的 ，因为世界是与时间同步产生的，而不是在时间内产生的。神在创造之前的许  

多个世代里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基于对永恒的误解。尽管教会在大体上似  

乎仍旧相信，世界是在正常的六日中被造的，奧古斯丁却提出略微不同的看法。他强  

烈 维 护 “从无中造有” （creatioexnfMo) 的教义，不过却区分出创造的两个瞬间： 

从 “无”中创造出物质和灵，以及使物质世界变得井然有序。他认为很难说创世记  

中 的 “日”，到 底 是 什 么 样 的 “日”，但是很明显地，他倾向于认为，神在某个瞬间  

创 造 出 万 有 ；圣 经 引 进 “日”的观念，仅仅是为了帮助人有限智慧的理解。关于永恒  

创造的可能性，在经院哲学家之间有激烈的辩论；一些人，例如哈勒的亚历山大、波 

拿文土拉（BonaventuraX 大亚尔伯（Albertus Magnus > 根特的亨利（Henry of Ghent)， 

和大多数的经院哲学家都拒绝承认这种观点；其他的一些人，例如阿奎那、苏格徒  

(DunsScotus)、杜 兰 德 （Durandus)、比 尔 （Biel) ,则维护这种观点。然 而 ，与时间  

一同创造或是在时间之内创造的教义占了上风。艾 利 基 纳 （Erigena) 和埃克哈特  

(Eckhart) 则是例夕卜，他们教导，世 界 是 靠 “流溢”而产生出来的。创 造 “日”似乎  

被视为正常的日子，尽管安瑟伦提议，或许有必要将它们设想为与我们现在的日子  

不 同 。改 教 家 们 坚 定 地 相 信 “从无中造有”的教 义 ：神借着自由的行动，在时间里、 

或与时间同时，从无中造有，他 们 也 将 创 造 “日”视为字面上的六日。十六、十七世  

纪宗教改革之后的文献大致也维持这种观点，尽 管 少 数 几 位 神 学 家 （例 如 马 瑞 修 〔 

Maresius〕）偶尔会提到持续创造的观念。然 而 ，到了十八世纪，在泛神论和物质主  

义的强烈影响下，科学开始对教会的创造教义发动攻击。它用进化或发展的观念来  

取代借由神发出谕令的绝对起源。世 界 经 常 被 描 绘 为 是 “绝对者” （the Absolute) 

必然的显现。世界的起源被推到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以前的一个未知的过去。很快  

±也，神学家们就致力于各种尝试，想要调和创造论与科学和哲学的教导。一些人提议， 

创世记头几章应当被解释为寓言或神话；其他的一些人则提议，创 世 记 第 一 章 1〜 2 

节和接下来的经文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前者是主要的创造，后者则描述后续的  

创 造 ；还有一些人提议，创 造 “日”实际上是一些很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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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造论的经文证据

创造论的经文证据，并不是出现在圣经里单一的、有限的一小部分，而是出现在  

神的话的每一部分里。经文证据也不是由少数难以解释的、零散的片段组成的，而是 

由大量清晰的、毫不含糊的陈述所组成的，这些陈述论到世界的被造是历史的事实。 

首 先 ，我们可以在创世记的头两章找到一段很长的创世叙事，在我们考虑物质宇宙  

的创造时，会详细地讨论它。对不带偏见的读者来说，这两章必然是以历史叙事，和 

记录历史事实的样貌出现的。而分散于整本圣经的、相互参照的许多经文，都没有以  

任何其他的观点来看待它们。它们全都指出创造是一项历史事实。它们所出现的不  

同章节大致可 以 分 为 以 下 几 类 ：（1) 一些 经 文 强 綢 神 在 创 造 之 工 中 的 无 所 不 能 （赛 

四 十 2 6、2 8 ; 摩 四 13)。（2 ) —些经文指向神是伟大的、无限的神，超过自然界的万  

物 （诗 九 十 2 , —〇 二 2 6 〜 2 7 ; 徒 十 七 2 4 )。（3) —些经文指向神在创造之工中的智  

慧 （赛 四 十 12〜 1 4 ;耶 十 12〜 1 6 ;约一 3); (4) —些关于创造的经文是从神在创造  

中的至 高 主 权 和 计 划 的 角 度 来 考 虑 的（赛 四 十 三 7 ; 罗一 25)。（5) —些经文论到创  

造 是 神 的 基 本 工 作 （林前十一  9 ;西一 16)。最完整、最优美的陈述之一可以在尼希  

米 记 九 章 6 节 找 到 ： “你 ，惟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军也都敬拜你。”这 

节经文是其他许多、没有那么详细的经文的典型，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许多类似  

的经文，都强调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赛 四 十 二 5 , 四 十 五 1 8 ;西一  1 6 ;启 四 11， 

十 6 )〇

三、 创造的观念

《使 徒 信 经 》在第一条条文就表达出教会对于创造世界的信仰： “我 信 神 ，全 

能 的 父 ，创造天地的主。”这是早期教会的信仰告白：神借着祂的大能大力，使宇宙  

从 “无”中产生出来。 “创造天地的主”并没有被包含在信经的原始形式里，而是代  

表后期的补充。它将天地的创造归因于圣父，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万物的起  

源。这和新约圣经所描述的相符：万有都是本于父，借着子，在圣灵中。 “创造的主” 

是 (poi杜办）这个字的翻译，我 们 可 以 在 希 腊 文 形 式 的 《使徒 信 经 》中看到  

这 个 词 ，而 拉 丁 文 形 式 的 《使徒信经》则 使 用 crecitofem。非常明显的，它可以被视  

为 “造物主” （Creator) 的同义词。早 期 教 会 将 “创造”理 解 为 严 谨 意 义 上 的 “从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360



神的作为

第 3 章♦ 创造总论

无中造出”。应该留意的是，圣经并不总是在这个绝对意义上使用希伯来文单词

和 希 腊 语 词 (fctî ) 。圣经也使用这两个词来表示后续的创造，也就  

是神使用已经存在的物质，但这些物质无法凭自己产生出圣经所指的结果（创一  21、 

2 7 ,五 1 ;赛 四 十 五 7、1 2 ,五 十 四 1 6 ;摩 四 1 3 ;林前十一  9 ; 启 十 6)。圣经甚至用它  

们来指在神护理之工的引导下所形成的事物（诗 一 〇 四 3 0 ;赛 四 十 五 7 〜 8 , 六十五  

1 8 ;提 前 四 4)。另 外 有 两 个 词 也 被 用 来 作 为 “创造”的同义词，即 “造 ” （希伯来文  

n辦 y d M 〕；希腊文71〇1纟〇)〔|?〇化6〕）和 “形成”（希 伯 来 文 "^〔7句(3「〕；希腊文71入(5：0(1〇) 

〔pZc^ s W )。前者清楚地用在前面所指出的三种含义里：最 初 的 创 造 （创 二 4 ; 箴十 

六 4 ; 徒 十 七 24)，更 常 指 后 续 的 创 造 （创一 7、16、2 6 ,二 2 2 ;诗 八 十 九 47)，以及 

护 理 之 工 （诗 七 十 四 17)。后者也同样被用来形容最初的创造（诗 九 十 2 〔可能是这  

用法唯一 的 例 子 〕），后 续 的 创 造 （创 二 7、1 9 ;诗 一 〇 四 2 6 ;摩 四 1 3 ;亚 十 二 1)，以 

及 护 理 之 工 （申 三 十 二 1 8 ;赛 四 十 三 1、7、2 1 , 四 十 五 7)。这三个词同时出现在以  

赛亚书四 十 五 章 7 节。在最严谨的意义上， “创造”可以定义为：神的自由行动，神 

根据祂至高主权的旨意，为了祂自己的荣耀，在起初产生出整个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宇  

宙，完全没有使用既存的物质，就使整个宇宙成为存在的实体，与神的本体有截然的  

区别，却必须永远倚靠祂。然而，根据前面所指出的经文资料，非常明显地，这个定  

义只适用于我们一般所知的起初的（primary) 创 造 或 无 中 介 （immediate) 的创 造 ， 

也 就 是 创 世 记 一 章 1 节所描述的创造。但是，在神使用一些既存的物质来创造的例  

子中，圣 经 也 明 确 使 用 “创造”这个词，例如创造太阳、月亮、星星、动物、人。因此， 

许多神学家在创造的定义上加上了另一个元素。伍 勒 比 乌是这样定义的： “创造是  

神借以生成世界和其中一切的行动，部分是从无中创造，部分是借着现有的物质创  

造，后者在本质上是不够资格的，这是为了显明祂荣耀的权能、智慧、良善。”然 而 ， 

即使如此，此定义也无法涵盖圣经指称为创造之工的一切情况，在那些情况下，神乃 

是 借 着 第 二 因 工 作 （诗一〇 四 3 0 ;赛 四 十 五 7 〜 8 ; 耶三十一  2 2 ;摩 四 13)，并产生  

出只有神自己才能产生的结果。以上的定义也包含几种要素，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1.创造是三一真神的行动

圣经教导我们：三一真神是创造的创始者（创一  1;赛 四 十 1 2 ,四 十 四 2 4 , 四十 

五 12)，这使得祂和偶像有了分别（诗 九 十 六 5 ; 赛 三 十 七 1 6 ;耶 十 11〜 12)。尽管 

圣父是在创造之工中最为凸出的（林 前 八 6)，创造也明显被视为圣子和圣灵的工作。

361



以下经文表明圣子参与在创造之工中：约 翰 福 音 一 章 3 节 ；哥林多前书八章 6 节 ；歌 

罗 西 书 一 章 15〜 1 7 节 ；以下经文则表达出圣灵在创造中的活动：创 世 记 一 章 2 节 ； 

约 伯 记 二 十 六 章 1 3 节，三 十 三 章 4 节 ；诗篇一〇 四 篇 3 0 节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章 12〜  

1 3 节 。在 创 造 之 工 中 ，第二和第三位格不是附属的能力或仅仅是媒介，而是与父同  

工的独立创始者。创造之工不是分割给三个位格各自负责一部分的工作，而是整体  

的工作，尽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是归给三位格的每一个位格的。万有都是在顷刻之  

间出于父，借 着 子 ，也在圣灵里。我们大致可以说，存有是出于父，思想或理念是出  

于子，而生命是出于圣灵。因为在创造之工中是父采取主动，因此从经世的角度来看， 

创造之工往往被归给父。

2. 创造是神自由的行动

创 造 有 时 被 描 述 为 神 必 要 的 行 动 ，而非由神至高主权的旨意所决定的自由行  

动。古 老 的 “流溢”理论，和 它 们 的 现 代 化 身 （泛 神 论 ），很自然地使世界仅仅成为  

神圣进化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斯宾诺莎、黑 格 尔 )，也因此将世界看为神必要的行动。 

在他们思维中的必要性并不是来自神的定旨的一种相对必要性，而是来自神的本质  

的一种绝对必要性，也 就 是 源 自 祂 的 无 所 不 能 （俄 利 根 ）或 源 自 祂 的 爱 （若 特 ）的 

必要性。然而，这并不是圣经的立场。在神众多的作为中，本身必然带着一种来自神  

的本质的必然性的必要作为，就 只 有 神 的 “内在行动”，也就是区分神的存有中不  

同位格的作为：生 （generation) ,受 生 （filiation) ,发 出 （procession)。说创造是神的  

必要行动，也就是在宣告创造和神的内蕴作为（immanent works) —样是永恒的。任 

何 被 归 属 于 神 的 “外在行动”的必要性，都是有条件的必要性，会受到神的定旨，以 

及由此而来的万物的构造所局限。创造的必要性取决于神至髙主权的旨意，因此并 

不具有绝对意义的必要性。圣经教导我们，神乃是根据祂旨意所定的计划创造万有  

(弗一 11;启 四 11);神是自足的，袖在任何方面都不倚靠祂所造之物（伯 二 十 二 2、 

3 ; 徒 十 七 25)。

3. 创造是神在时间中的作为

A . 圣经对此的教导。圣经以简单的陈述开始：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一  1)。 

为了对各式各样的人说话，圣经采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语言，而非哲学上的专业用  

语。希伯来词 11”辦*1：̂(&办 ^纽 ：，字 面 意 思 为 “一开始” 〔11113啦1111111^〕）本身是不带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362



神的作为

第 3 章♦ 创造总论

冠词的，很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在什么的开始？最好的做法似乎是将这个表达法理  

解为绝对意义的，表明一切暂时事物的开始，甚至是时间本身的开始，但是凯而（Keil) 

认为，它是指创造之工的开始。就严格的意义来说，假设时间在神创造世界时就已经  

存 在 ；而祂在那个既存的时间里、在 称 为 “起初”的那个时刻使宇宙生成，这种说法  

是不正确的。 “时间”仅仅是所有被造的实存的众多形式之一，因此在创造之前不  

可能存在。基于这个理由，奥古斯丁认为，说 “世 界 是 和 时 间 同 时 （cum  tempore) 

被造的”，比 断 言 “世 界 是 在 时 间 里 （in t e m p o s ) 被造的”要来得更为正确。圣经  

开篇陈述的重要意义乃是在于教导：世界有一个开始。圣经也在其他地方谈到这个  

开 始 （太 十 九 4、8 ; 可 十 6 ;约一 1〜 2 ; 来一 10)。一些经文也清楚地暗示世界有开  

始，例如：诗 篇 九 十 篇 2 节，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 亘 古 到 永 远 ， 

你 是 神 ！ ”和诗篇一〇二 篇 2 5节 ，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B .  烦扰此教义的难题。我们必须假定，在 创 世 记 一 章 1 节 提 到 的 “起初”之前， 

存在一种无始的永恒，在这种永恒之中只有神存在。我们该如何填满神永恒生命的  

这 些 空 白 期 呢 ？在 创 造 世 界 之 前 ，神 在 做 什 么 ？我 们 完 全 不 可 能 将 祂 想 像 为 一 个  

Deas otiosws ( 不活动的神），祂通常被设想为 actusjpurus (纯 粹 行 动 ）。圣经将神描  

述为一直在作事（约 五 17)。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祂从一种不活动的状态进到一种  

活动状态呢？此 外 ，从不创造的状态进到创造的状态，要如何与祂的永不改变调和  

呢 ？如果祂有永恒的创造计划，为何不立即执行呢？在祂将计划付诸实行之前，为什 

么允许一整个永恒都流逝掉呢？此 外 ，祂为什么选择那个特定的时刻进行创造的工  

作 呢 ？

C .  此难题的可能解决办法。（1 ) 永恒创造的理论。根据一些人，例如俄利根、艾 

利基纳、若特、多尔纳、和弗雷德尔的观点，神在整个永恒中都在进行创造，因 此 ， 

尽管世界是被造之物，是倚靠神的，却像神自己一样，同样是永恒的。他们用神的无  

所不能、不受时间限制、永不改变、爱 ，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但这些属性没有一个必  

然暗示或涉及这种观点。这种理论不但与圣经相冲突，而且违反人的理性，因 为 （A ) 

从永恒开始创造，本身就是个矛盾的语词；（B ) 将永恒创造的观念，应用在现今受制  

于时间法则的世界上，是根据一种将时间和永恒视为等同的理论，但是这两者在本  

质上是不同的。（2 ) 时间和永恒具有主观性的理论。 一 些善于思索的哲学家—— 例如 

斯宾诺莎、黑 格 尔 和 葛 林 （Green) —— 声称，时间和永恒的区分，纯粹是主观的，是 

源自我们有限的视角。因此，他们要使我们上升到一种更高、更有利的视角，sub sp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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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恒的 视 角 ）来思考事物。对我们的意识来说，世界的存在是随着时  

间发展而成的，但是在神的意识里，却是一个永恒的整体。但是这种理论正如前一种  

理论那样，完 全 是 与 圣 经 相 悖 的 （创一 1 ;诗 九 十 2, —〇 二 2 5 ;约一  3)。此外，它 

将客观的事实转变成意识的各种主观形式，并且将整个历史缩减为一种幻觉。毕 竟 ， 

时间的发展是一个事实；在 我 们 的 意 识 生 命（conscious life) 和我们周围的自然生命  

里，存在着连续性。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1

D . 寻找解决方案的方向。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问题有关，欧珥博士讲得非常正  

确， “解决问题的方案必定是在于正确理解永恒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他补充说，就 

他所能看到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很多困难，无 

疑是因为我们将永恒思想为时间的一种无限延伸，例如，当我们谈到创造世界之前  

是在神里面相对而言不活跃的时代。神的永恒不是无止境延伸的时间，而是有完全  

不同的本质，这种本质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概念的。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存在 ， 一 种永 

恒的临在。古老的过去和遥远的将来，对祂来说都是现在。祂以永恒者的身分，在祂 

一切的作为里行动，因此，在创造之工中也是如此，我们没有权利将神的这个创造行  

动拉到现世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可以被称为一个永恒的行动，但是，只有当 

神一切的行动都是永恒的，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才是永恒的。作为神的行动，它们都  

是神在永恒里完成的。然而，这种永恒，与 “子被生的永恒”并不是在同等意义上的， 

因为在绝对的意义上，圣 父 “生”圣子是神的内蕴作为，而创造所产生的，仅仅是暂  

时的存在，因此也会在时间里终止。2 神学家们一般会区分主动创造和被动创造，前 

者意指创造是神的一个行动，而后者是创造的结果，即世界被造成了。后者是以时间  

上的接续为标记的，而 前 者 不 是 ，而这种时间上的接续反映出在神的定旨里决定的  

顺序。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创造发生在时间之内，暗示神发生了改变；伍勒比乌评  

论 说 ： “创造并非创造者从可能存在变为真实存在的通道，而是被造物从可能存在  

变为真实存在的通道。” 3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参  O rr, C / i r is r ia n  V iew  〇/  G o d  a n d  th e  W brZ d，p. 1 3 0〇 

B a v in c k ，G e re / .  D ogrn . II , p . 4 5 2 。

引 用 于  W a rf ie ld , CaZW n a n d  C a lv in ism , p . 2 9 4 〇

364



神的作为

第 3 章♦ 创造总论

4■创造是借以从无生成万物的一个行动

A .  创造的教义是绝对独特的。关于世界的起源，有大量的揣测，人们也提出许  

多理论。一些人宣称世界是永恒的，而 另 一 些 人 则 在 其 中 看 到 敌 对 的 灵 的 产 物（诺 

斯 底 主 义 ）。一些人主张，神 是 借 着 预 先 存 在 的 物 质 将 世 界 塑 造 成 形 的 （柏 拉 图 ）； 

另一些人则认为世界是源自神的本质的流溢（叙利亚的诺斯底主义，斯 威 登 伯 格 〔 

Swedenborg〕）；还 有 一 些 人 将 创 造 视 为 是 “绝对者” （the Absolute) 的外在显现， 

是 万 有 的 隐 秘 基 础 （泛 神 论 ）。与所有这些空洞的揣测相反，圣经的教导显得特别宏  

伟 庄 严 ： “起初，神创造天地。”

B . “创造”的圣经用词。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圣经在创造的叙事中使舟三个  

动词，也就是矿 ]? (&(17企)、n轉：（̂ 5 2 )、和 (y句ar)，它们在圣经里是可以互换  

使 用 的 （创一 26、2 7 , 二 7)。第一个词是最重要的。它原本的意思是：劈 开 、切 开 、 

分 离 ；但除此之外，它也有塑造、创造的含义，在更属于衍生的意义上，有 制造、产 

生、革新的意思。这 个 语 词 本 身 并 没 有 传 达 “从无中生成”的观念，因为它甚至被用  

来 形 容 护 理 之 工 （赛 四 十 五 7 ; 耶三十一  2 2 ;摩 四 13)。然而，它也有显著的特性： 

它总是用来指神的作品，而非人的作品；它从来没有以物质作为直接受格，基于这个  

原因，可以用来强调神的作为的伟大。?1轉（他 3)是 更 普 遍 的 用 词 ，意 思 是 “去作” 

或 “去制造”，因此被用在一般意义上的作、制造、生产、或塑造。比较独特的词

(y ^ ar) 有 “把预先存在的物质塑造出来”的含义，因此用来指陶匠从泥土塑造出  

器皿的过程。新约圣经的词汇是 Kri〈〇) 可 十 三 19)、_ ia) (poied，太 十 九 4)、

QE\ieki6〇)( themelioo, ^ —*10), Kazapxxt,〇)( katartizo, 22), KazaoKevd^oyQkataskeuazd,

来 三 4)、和 7iMaaoa(pi〇5切，罗 九 20)。这 些 词 汇 中 没 有 一 个 词 本 身 传 达 “从无中造  

有”的概念。

C . “从无中造有”这个语词的含义。我 们 在 圣 经 中 无 法 找 到 “从无中创造或产  

生”这种表达。它源自一部次经，即 《马加比二书》（IL M acc . ) 七 章 2 8 节 。 “从无  

中” （exnihfio) 的表达一直遭到人的误解和批判。 一 些 人 甚 至 认 为 ( 无 有 ） 

这个词是指某种物质，而世界是从这种没有特征、也没有外形的物质造出来的。但是 

这种观点太过于天真，根本不值得认真考虑。其 他 人 则 将 “从无中造有”这个表达  

法理解为意指世界的形成是没有成因的，他们更进一步批判这种观点，认为它与一

般人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 ----e x n i M o  n i M y k  (无中只能生无）--- 有冲突。但是这

种批判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说神从无造出世界，并不等于说世界的形成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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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的。神自己，更具体来说，神的旨意，是世界的成因。马敦生如此表达他的观点： 

“神 从 中 创 造 世 界 的 ‘无’，是指祂旨意里一切永恒的可能性，这是世界一切现状的  

来 源 。” 4 如 果 把 ex n f M o  n i M 舟 （无中只能生无）这个拉丁短语理解为是指，没 

有任何果效是没有成因的，那么我们可以承认它所要表达的真理，但是它不能被视  

为 反 对 “从无中造有”教义的有效意见。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是要表达这个观念， 

即除非有预先存在的物质，否则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生成，那么它必定不能被视为不  

证自明的真理。倒不如说这是纯属武断的假设，正如薛德所指出的，这种说法甚至对  

人的思想和意志来说，也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它们也是从无中生出来的。5 但是 ，即 

使这个短语，就人类的工作来说，确实表达出一种出于共同经验的真理，但是就神大  

有能力的工作这方面来说，仍然无法证明这是真理。不过，有 鉴 于 “从无中造有”这 

种表达易于被人误解，也一直遭到误解，最好还是说，神的创造之工并没有使用任何  

预先存在的物质。

D . “从无中造有”教义的经文基础。创 世 记 一 章 1 节记录了创造之工的起头， 

这节经文确实没有将神描述为使用预先存在的物质来造出世界。那是指从无中造出  

万 有 ，在最严谨意 义 上 的 创 造 ，因 此 加 尔 文 只 把 “创造”一词用于创世记第一章所  

记录的部分工作。但 是 ，即使在这章其余的部分，也将神描述为借着祂权能的话，借 

着一种单纯的、神圣的谕令，使万物生成。诗 篇 三 十 三 篇 6、9 节 和 一 四 八 篇 5 节这  

类的经文，也教导同样的真理。最具有说服力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 3 节， “我们 

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  

的。”这里将创造描述为一种事实，是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接受的。借着信心，我们知  

道 （理解，而 非 透 知 ）世界是借着神的话形成的或造成的，也就是说，是借着神大有  

能力的话，神的命令，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世上一切可见的事物，都不是借着  

某种明显的、可以看到的、或至少是偶尔可以见到的事物所造成的。根据这节经文， 

世界必定不是借着任何感官可以觉察到的事物造成的。与此有关的另一处可以引用  

的 经 文 是 罗 马 书 四 章 1 7节，那 里 谈 到 神 “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莫 

法 特 〔Moffatt〕译 作 “使死人复活，呼叫原本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神” ）。没 有 错 ， 

使徒在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世界的创造，而是说到亚伯拉罕盼望他会有一个儿子。然

M a r te n s e n , C h r is t i a n  D o g m a t i c s ,  p . 1 1 6〇 

S h e d d，D o g m . 77ieoZ. I，p. 4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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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对神的描述是概括性的，因此也可以作为一般的应用。祂有能力呼叫原本不  

存在的成为存在，这属于祂本性的一部分，而祂也确实呼叫原本不存在的成为存在。

5_创造赋予世界一种独特的、却一直要倚靠神的存在

A .  世界具有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这意味着世界不是神，也不是神的一部分， 

而是与神有截然的区分；它与神的差别，不是只有程度上的，更是本质上的。创造的  

教义暗示，神是自存的、自足的、无限的、永恒的，而世界则是依赖的、有限的、暂时  

的。两者之间是不可切换的。这 个 教 义 是 抵 挡 古 代 “流溢说” （idea of emanation ), 

更 是 挡 一 切 泛 神 论 的 绝 对 藩 篱 。宇宙并不是神的存在形式，也 不 是 “绝对者”在 

现象界的显现；而且神并不仅仅是世界的生命，或灵魂、或内在法则，而是在世界之  

上 ，享受祂自己永恒的、完满的生命，绝对独立于世界之外。神是超越的神，至圣至  

荣 ，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圣经的经文支持此教义，（1 ) 见 证 世 界 的 独 特 存 在 （赛四 

十 二 5 ; 徒 十 七 24); ( 2 )论 到 神 的 不 变 性 （诗 一 〇 二 2 7 ;玛 三 6 ; 雅一 17); ( 3 )在 

神和被造物之 间 进 行 比 较 （诗 九 十 2, 一〇二 25〜 27, 一 〇 三 15〜 1 7 ;赛 二 21，二 

十 二 1 7 ,等 等 ）；（4 ) 谈到世界陷在罪恶之中，或 者 世 界 是 有 罪 的 （罗一 18〜 3 2 ;约 

查 _ * 15〜 17，等 等 ）。

B .  世界一直要倚靠神。尽管神赋予世界的，是一种有别于神自己的独特存在， 

但是神并没有在创造世界之后抽身离开，而是与世界保持最密切的关连。宇宙并不  

像一只钟表，神在给它上过发条之后，就让它自行运转的，从此不再需要神任何的干  

预 。这 种 自 然 神 论 式 的 （deistic) 创造概念，既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科学。神不仅  

是超越的神，无限局于一切被造物；牠也是内蕴的神，临在于祂所造之物的每一个部  

分，祂的灵运行在整个世界。神是实质性地、而非仅仅通过祂的能力（perpotentiam)， 

临在于祂所造的一切之内，但是祂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临在他们每一个里头。祂的内 

蕴 性 （immanence) 不应该被解释为无限扩展、延伸，贯穿整个宇宙的所有空间，也 

不是部分的临在，以至于祂的一部分在这里，另一部分在那里。神是灵，而且正因为  

祂是灵，所以祂是以一个整体临在于每一个地方。圣经说，神充满天、地 （诗一三九  

7 〜 1 0 ;耶 二 十 三 24)，充满我们生活、动作、存 留 的 每 一 个 领 域 （徒 十 七 28)，借着  

祂的灵，使 地 面 更 新 （诗 一 〇 四 30)，祂与心灵痛悔的人同住（诗五十一 1 1 ;赛五十  

七 15)，以教会为自己的殿，住 在 教 会 里 （林 前 三 1 6 ,六 1 9 ;弗 二 22)。神的超越性  

和内蕴性同时出现在一处独特的经文里，那 就 是 以 弗 所 书 四 章 6 节 ，使徒在这里说

神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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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 们 有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大量的现代神学曲解神的内蕴性，甚至到达泛神论的地步。世界，尤其是人，被视为  

神在 现 象 界 的 显 现 。目前，对 于 这 个 在 所 谓 的 “转折点神学”里的立场有很强烈的  

反应。人们有时认为，这 种 神 学 因 为 强 调 时 间 和 永 恒 之 间 “无限的本质差异”，强调 

神 是 “全然他者” （wholly Other) 和隐藏的神，也强调神和人之间的差距，自然会 

将神的内蕴性排除在外。然而， 卜仁纳向我们担保，并不是如此。他 说 ： “很多人说  

‘巴特神学’只对神的超越性有概念，而对神的内蕴性完全没有概念，这完全是在  

胡 扯 。仿佛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神这位创造者，用祂的权能托住万有，神已经将祂的  

神性印在这个世界，也创造人，使之成为自己的形象。” 6 巴特说： “如果神仅仅从  

外面推动世界，如 果 祂 是 4物自体’ （thing in ffimself)，而 非 ‘在万有里面的那一  

位 ， (the One in all) ,是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既是元始，又是 末 了 ，那么 

神自己就是死的。” 7 这些人反对现代泛神论式的、对神的内蕴性的观点，也反对一  

个 观 念 ，即由于神的内蕴性，世界就是神平易近人的启示。

6 .神创造的最终目的

人们经常辩论神创造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们为这个问  

题提供了两种答案。

A . 人或人类的幸福。一些早期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斐 罗 （Philo) 和塞尼加  

( Seneca) 断 言 ，神的良善促使祂创造世界。神渴望叫祂所造之物认识祂自己；被造 

物的幸福是神创造的目的。尽管一些基督教神学家们也随声附和这种观点，但是借  

着 改 教 时 期 的 人 文 主 义 （H u m a n i s m ) 和 十 八 世 纪 的 理 性 主 义 （Rationalism) ,这种 

观点才变得尤为显著。这种理论经常以一种非常肤浅的方式来呈现。陈述这种理论的  

最佳形式，其大意是说，神不可能使祂自己成为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神对祂自己来  

说是足够的，袖不需要其他任何事物。如果神不能使自己成为一切的终极目的，那么 

就只能从被造物中寻找终极的目的，尤其是在人里面寻找，最终就推到人至高的幸  

福 。这 种 “目的论”观 点 （teleological view) 将人的福祉或幸福作为创造的终极目  

的，是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典型的思维，例 如 康 德 （Kant)、施莱马赫、立敕尔，尽 

管他们并不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观点。但是，基于以下几种原因，这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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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ner， TTie Word ami the WorZd, p. 7 〇

Barth, TTie WV>rd 〇/ God and the Wbrd 〇/ M an， p. 29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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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无 法 令 人 满 意 ：（1 ) 尽管神毫无疑问地在创造中启示出祂的良善，但 是 ，若 说 ：如 

果没有世界，祂的良善或爱心就无法表达出来，却是错误的说法。三一真神里面不同  

位格之间的关系，供应了完美、永恒之爱的生命所需的一切。（2 ) 神的存在并不是为  

人的缘故，而人的存在是为神的缘故，这似乎是非常明显的。唯有神是创造者，是至 

高的善，而人仅仅是被造物，因此人不可能成为创造的终极目的。暂时的事物只能从  

永恒中找到其目的，人只能从神里面找到目的，而非反过来。（3 ) 这种理论并不符合  

事实。让被造界里面的一切都服从于这个目标，并且把一切都解释为与人类的福祉  

有 关 ，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仅仅考虑一下世界上的苦难就可以明白。

B . 神 对 外 宣 告 的 荣 耀 （dedcimtive gtery)。$ 耶稣基督的教会找到创造的真正  

目的，并不是在神以外的任何事物里，而是在神自己里面，更具体来说是在神固有美  

德的外在彰显里。这意思不是说，神从其他事物那里接受荣耀是创造的最终目标。借 

着有德性的被造物的赞美获得荣耀，是一种包含在至高目标中的目标，而非至高目  

标的本身。首先，神创造世界并不是为了获得荣耀，而是为了凸显、显明祂的荣耀。 

神一切荣耀的全德显明在祂所造的整个世界里；这种显明的目的不是为了空洞的炫  

耀 ，不是仅仅为了展示出来让被造物瞻仰，而是也为了增进他们的福祉和完美的幸  

福。此外，这也试着要调校被造物的心，使他们发出对造物主的赞美，并从他们的灵  

魂里引发出对神的感激、爱和敬拜的表达。神创造的至髙目的是为了彰显祂的荣耀， 

因此，也包括附属的目的，就是被造物的福祉和救恩，以及从充满感激和敬拜的心灵  

那里接受赞美。支持此教义的理由如下：（1 ) 它 是 基 于 圣 经 的 见 证 （赛 四 十 三 7 , 六 

十 21，六十一 3 ;结 三 十 六 21〜 2 2 , 三 十 九 7 ;路 二 1 4 ;罗 九 1 7 ,十一 3 6 ;林前十五  

2 8 ;弗一 5、6、9、12、1 4 ,三 9〜 1 0 ;西一 16)。（2 ) 无限的神几乎不能在被造物中找  

到一种最高的目的，这种目的只能在祂自身里面找到。如果万民与祂相比，不过都如  

水桶中的一滴，也仿佛天平上的微尘，那么，祂对外宣告的荣耀，当然在本质上会远  

超过一切被造物的福祉（赛 四 十 15〜 16)。（3 ) 神的荣耀是唯一能符合祂的独立和全  

权的目标。凡是要以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作为其终极目的之人，就必须要倚靠他们。如 

果神选择被造物里面的任何东西作为祂的终极目的，这将使祂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  

被造物。（4 ) 其他的目的都不够全面，足以成为神在创造之工中一切作为的真正目  

的。这个目的具有使其他目的从属于自己，将其他目的包含在内的优势。（5 ) 这是唯

编 按 ： “对外宣告的荣耀”是 相 对 于 “本质的荣耀” （essential glory) 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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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可以在宇宙里实在地、完美地实现的目的。我们无法想像一位智慧的、无所不  

能的 神 会 选 择 某 种 注 定 全 部 或 部 分 失 败 的 结 局（伯 二 十 三 13)。因为许多受造物从  

来无法获得完全的幸福。

C . 对 “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之教义的反对意见。以下是最重要的几  

个反对意见：（1 ) 它使宇宙的计划成为一种自私的计划。但是我们应当区分自私和合  

理的自尊、自爱。前者是一种不正当的、排他性的关注，只在意自己的快乐或安慰， 

不 顾 别 人 的 幸 福 或 权 利 ；后者则是对自己幸福和福祉的正当关注，这和对他人的公  

义 、慷慨、仁爱是完全兼容的。在 寻 求 荣 耀 自 己 的 名 的 “自我表达” （se lf-ex p ress io n ) 

时，神并非不顾其他事物的至髙福祉，反而促进它们的福祉。此外，这种反对意见将  

无限的神拉到了有限、甚至有罪之人的水平，同时用人的标准^€审判神，这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神是无可匹敌的，没有人可以声称有权批判祂。当祂使对外宣告的荣耀成  

为创造的最终目的时，实际上是选择了最崇高的目的；但是当人使自己成为他一切  

作为的最 终 目 的 时 ，他并没有选择最崇高的目的。如果他选择人类的福祉和神的荣  

耀 ，作为他人生的目的，他就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最后，反对者之所以提出这种异  

议 ，主要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而且有理性的被造物当中的一些注定要走向  

永 恒的灭亡。但是这并非神的创造之工的结果，而是由于人的罪阻挠了神在创造中  

的工作。人遭受犯罪和背叛的后果，这个事实并未给任何人足够的根据去控告神是  

自私的。按照这种逻辑，人也可以控告政府是自私的，因为它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  

律法的权威而惩罚一切故意犯法的人。（2 ) 它是与神的自足和独立相悖的。神以这种  

方式寻求自己的荣耀，就说明神需要被造物。世界的被造是为了荣耀神，也就是说， 

是为了加添神的荣耀。那么 ，显然袖的完美是在某些方面有缺陷的；创造之工弥补了  

这种缺陷，并且为神的完美作出贡献。但是这种描绘是错误的。神创造世界是为了祂  

自己的荣耀，这个事实并不等于神需要世界。连人类也不会普遍接受，那些不是为其  

他 人 的 缘故而做的工作，必定是为了满足某种缺陷。这对一般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  

的 劳 动 者 来 说 是 合 适 的 ，但是对跟随自己天赋的本能冲 动 而 进 行 创 作 的 艺 术 家 来  

说 ，很难说是正确的。同样地，神的美意远高过缺陷和冲动，神在创造之中富有艺术  

地体现出祂的思想，也以祂所造的一切为乐。此外，当神使对外宣告的荣耀成为创造  

的最终目的时，祂主要的目标并不是真的为了接受荣耀。祂至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接  

受荣耀，而是为了借着祂手中的工作，彰显祂内在固有的荣耀。诚 然 ，在这样作的时  

候 ，神也会使诸天述说祂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会尊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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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世人都要歌唱赞美祂。但是，一切受造物荣耀创造主，并没有为神存有的完美添  

加任何事物，仅仅是承认祂的伟大，并将祂当得的荣耀归给祂。

四、关于世界起源的不同理论

关于世界的起源，圣经的教义并不是唯一的观点。有人提出另外三种替代的理  

论 ，值得在这里给予简短的考量。

1 .  二元论

二元论并不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但是它最常见的形式假设了两种自存的法  

贝IJ, 神和物质，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式，而 且 在 永 恒 里 是 彼 此 共 存 的 （co-etemal)。然 

而 ，原始的物质被视为是消极的、不 完 美 的 实 体 （有时被视为邪恶的），它 从 属 于 神 ， 

成 为 神 旨 意 的 工 具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诺斯底派、摩 尼 教 徒 ）。根 据这种理论， 

神并不是创造者，仅仅是世界的组建者和设计者。基于以下几个理由，这种观点是不  

可取的：（A ) 它的基本观念认为，必定有某种物质已经存在，才能从中创造出世界来， 

因 为 “无中只能生无” （ex nfhf!_/?(:)，这是错误的。如果这句格言只是要表达  

一个观点，即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它是正确的；但 是 ，如果它的意思  

是要断言，除非借着预先存在的物质，否则就无法造出任何东西，那么它就是完全错  

误 的 。创造的教义不会省略掉成因，而是将一切充足的原因都归给神至高主权的旨  

意 。（B ) 它将物质描写为永恒的，从根本来说是不正确的。如果物质是永恒的，那么  

它必定是无限的，因 为 物 质 不 可 能 一 方 面 （存在的时间）是 永 恒 的 ，在其他方面却  

又是有限的。两种无限的或绝对的事物，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可能  

同时并存，但是只可能有一个绝对的、自存的存有。（C ) 假设有两种永恒的实体存在  

是违背哲学的，因为一种自存的因已经足以说明一切的事实。出于这种原因，哲学并  

不满意二元论对世界的解释，而是试图给出宇宙的一元论的解释方法。（D ) 如果这  

种理论假设—— 正如它的一些形式所假设的—— 存在一种永恒的邪恶法则，我们就绝  

对无法保证世上的良善能战胜邪恶。良善似乎就有必要永远维护自己，以免被打败。

2 .  各式各样的流溢说

这种理论大意是说：世界是神的存有的必然流溢。根据这种理论，神和世界在本  

质 上 是 “一”，世界只是神在现象界的彰显。 “流溢”这个观念是所有泛神论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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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尽管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呈现。同样，我们在这里提出几种反对意见。（A ) 这 

种对世界起源的看法，基本上是将进化、増长和进步的原理—— 它们只是用来描绘有  

限和不完美的事物的原理—— 应用在神身上，也把神视为与世界等同，来否认神的无  

限和超越性。因此一切有形可见的物品都成为某种自存的、无意识的、没有位格的本  

质的短暂变体，而这种本质可以被称为神、自然或绝对者。（B ) 它剥除了神相对于世  

界的自我决断能力，因此掠夺了神的至高主权。它把神缩减为被造物必然要从其中  

流溢而出的隐秘基础，这 种 隐 秘 基 础 也 以 一 种 僵 化 的 “本性的必然性”决定一切被  

造物的活动。与此同时，它就剥夺了一切理性被造物相对的独立、自由、道德品性。 

(C ) 这种理论也以一种非常严重的方式，妥协了神的圣洁。它使神要对世界上所发生  

的一切承担责任，无论是邪恶还是良善。这当然是此理论产生的严重后果，泛神论者  

们也从来无法逃避这种后果。

3.进化论

有 时 候 ，进化论会被人说成仿佛可以成为创造论的替代品。但这明显是一个错  

误。从绝对起源的意义来说，它绝无可能成为创造的替代品，因为进化论假设了某种  

会进化的事物，而这个会进化的事物最终要么是永恒的，要么是被造的，以至于到头  

来，进化论者必须在物质永恒的理论和创造论之间作选择。充其量，我们最多可以把  

它 设 想 为 所 谓 “后续创造”的替代品，借着一个进化的过程，这种原本存在的物质  

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式。（A ) —些进化论者，例 如 海 克 尔 （Haeckel) ,相信物质是永  

恒存在的，并 且 把 生 命 的 起 源 归 因 于 “自发生成说” （spontaneous generation)。但 

是 ， “物质永恒”的信念不但有违基督教信仰本身，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神论的  

信仰，而且这种观点已经是普遍被学术界否定的；说物质普遍含有与其不可分割的  

永恒力量，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这种说法如今在科学界也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同了。 

一 个 由 有 限 的 部 件 （原子、电子，等 等 ）所组成的物质宇宙本身，不 可 能 是 无 限 的 ； 

而且一件经常在发生变化的事物也不可能是永恒的。此外，盲目的物质、能量或能源  

无法解释生命和位格、理性和自由意志，这是日益清楚的事实。而 “自然生成”的观 

念是一种纯粹的假设，不仅是未经证实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戳穿了。自然界的一般  

法 则 似 乎 是 “一切生命来自生命”（o^m e v i vumexvZvo ) 或 “出于生命”（exvivo)。 

(B ) 另 一 些 进 化 论 者 拥 护 他 们 所 谓 的 “神导进化论” （theistic evolution)。这个理论  

假设，宇宙的背后有神存在。袖一般是按照不变的自然法则，并仅仅借着物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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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里作工，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会透过直接的神迹干预，例如，在绝对的起初、 

生命的开始、理性和道德存在的开始之时。这 经 常 被 戏 称 为 “堵漏” （stop-gap) 理 

论。这种理论真的像一个尴尬的小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神求助，求祂帮助自然跨  

越她脚下大大裂开的许多鸿沟。它不仅不是合乎圣经的创造教义，也与进化论不符， 

因 为 进 化 被 定 义 为 “由常驻的影响力所引起的一连串逐渐积累的变化” （李 孔 蒂 〔 

L e C o n t e〕)。事实上， “神导进化论”在语词上是自相矛盾的。它像自然进化论一样， 

破坏了人们对合乎圣经的创造论的信心；由于屡次召请神的创造活动，它实际上也  

推翻了进化的假说。除了这两种理论之外，我 们 也 提 一 下 柏 格 森 （Bergson) 的 “创 

造进化论” （Creative evolution) 和 胳 伊 德 *摩 根 （C . Lloyd Morgan) 的 “突现进化  

论” （Emergent evolution)。 前 者 是 一 个 生 机 论 的 泛 神 论 者（vitalistic pantheist)， 

他的理论否认了神的位格；后 者 最 终 得 出 的 结 论 无 法 解 释 他 所 谓 的 “突现”，除非 

借 助 于 某 种 可 能 称 之 为 “神”的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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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界 的 创 造

一、天使教义的历史

打 从 基 督 纪元的一开始，相信天使存在的这个信念就有明显的证据。一些天使  

被视为良善的，另一些则被视为邪恶的。前者被尊崇为具有崇髙等次的、有位格的存  

有 ，被赋予道德自由，参与服事神的喜乐工作，神使用他们为人类的福祉效力。根据  

一些早期教父的观点，天使具有精巧超凡的身体（etherealbodies)。教父们一般相信， 

所有的天使被造时都是良善的，但是其中一些滥用了他们的自由，并从神面前堕落  

了。撒旦本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等级的天使，被视为天使长。他堕落的原因是骄傲和邪  

恶的抱负，而他的下属的堕落则被归因于贪求人类的女儿。这种观点是基于当时对  

创 世 记 六 章 2 节的常见解释。与这个一般观点并行的，即认为良善的天使是为信徒  

的需要和福祉效力，还有一些人也怀抱一种特殊概念，认为有针对个别教会和特定  

个人的守护天使。不同种类的灾祸，例如疾病、意外事故、损失，经常被归因于受到  

邪灵的恶劣影响。天 使 分 等 级 的观念已经出现（亚历山太的革利免），但敬拜任何天  

使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使继续被视为蒙受祝福的灵，在知识上胜过人，而且免受物  

质身体的拖累。尽管一些人仍然将精巧超凡的身体归给天使，但是人们却越来越不  

确定天使是否有身体。那些仍然坚持天使具有物质身体这个观念的人，这么作似乎  

是为了真理的缘故，相信他们会受到空间的限制。亚 略 巴 古 的 丢 尼 修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把天使划分为三种等级：第一级是由抬着神的宝座的天使、基路伯、撒 

拉 弗 组 成 ；第二级是由大能的、主治的和掌权的天使组成；第三级是由执政的、天使  

长和天使组成。第一级被描述为享受与神最亲密的交通；第二级要受第一级教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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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要受第二级教导。很多后来的作者都釆用这种分类。奥古斯丁强调，良善的天使  

因着他们的顺服，得到蒙保守的奖赏，这种恩典确保他们永不堕落。骄傲仍然被视为  

撒旦堕落的原因，但是尽管还有一些人相信，其余天使的堕落是因为他们贪求人的  

女儿，这种观点也随着对创世记六章 2 节更好的解释而逐渐消失。未堕落的天使会  

带给人有益的影响，而堕落的天使则被视为会腐败人心，刺激异端的产生，并引发疾  

病和灾祸。许多归信基督教的人所具有的多神论倾向，促进了敬拜天使的倾向。第四 

世纪在老底嘉召开的大公会议，正式谴责了这种崇拜。

在中世纪时期，仍然有一些人倾向于假设天使有天上的身体，但最流行的观点  

认为天使是无形体的。如何解释天使的显现呢？ 一般是假设，在这些事例中，为着启 

示的目的，天使取用了暂时的人形。经院哲学家为很多论点进行辩论。关于天使被创  

造的时间，流行的观点认为天使是与物质宇宙同时被造的。尽管一些人认为天使被  

造时处于恩典的状态，而更流行的观点是，他们被造时仅仅处于自然的、完美的状态。 

是否可以说天使是存在于某个地点？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太多不同的意见。对这个问  

题的一般解答是肯定的。尽管有人指出，天使在空间中的存在虽然是不受限制的，但 

却是限定的，因为只有身体才可能受空间的限制。尽管所有的经院哲学家都同意，天 

使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关于这种知识的本质，阿奎那派和苏格徒派的观点有相当  

大的差异。他们都承认，天使在被造之时，获得了被注入的知识，但 是 ，阿奎那否认  

天使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理性活动获得新知识，苏格徒则对这一点持肯定的态度。 

前者认为天使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而后者则宣称这种知识也可能是不着边际的。 

在中世纪，守护天使的观念获得相当多的支持。

宗教改革时期并没有给关于天使的教义带来任何新的变化。关于天使的侍奉， 

尤其是关于撒旦的存在和能力，路德和加尔文都有非常生动的看法。加尔文强调，撒 

旦是在神的控制之下，撒旦尽管有时是神的工具，却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尽管 

赞裘斯和葛若修谈到天使时仍然说他们具有天上的身体，更正教神学家们一般将天  

使视为纯粹是灵性的存有。关于良善天使的工作，一般的观点是，他们的特别任务是  

服事承受救恩的人。然而，关于守护天使的存在，并没有一致的观点。有一些人喜欢  

这种观点，而另一些人则反对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我 们 的 《比 

利时信条》在第十二条论及创造时说道： “神也创造了善良的天使，作为祂的使者， 

为祂的选民效力。有些天使从神所创造优越的地位上堕落到永远的灭亡中；其佘的 

天使，靠着神的恩典而仍然继续坚守本位。魔鬼及邪灵是如此败坏，成为神和众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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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他们是杀人者，竭尽全力要毁坏教会和其中的信徒,并用各种诡计来败坏一切； 

他们因着自己的邪恶，应受永远的刑罚，天天等候可怕苦刑的临到。”

直到今日，罗马天主教一般都将天使视为纯粹的灵，而一些更正教徒，例如艾蒙  

斯 （E m m o n s )、埃 卜 拉 德 （Ebrard)、库 尔 慈 （Kurtz)、德 里 慈 （Delitzsch) ,和另一  

些人仍然认为天使具有某种特殊类型的身体。但是后来的大多数更正教徒都釆取了  

相反的观点。斯威登伯格相信，所有的天使原本都是人，以身体的形式存在。他们在  

天使世界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在现世中的生活。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大胆地否认天使  

的存在，将圣经中关于天使的教导解释为某种的调适（accom- modation)。现代的一  

些自由派神学家认为，倮持天使教义所表达的基本观念是有价值的。他们在这个教  

义里发现到，对神的保守看顾和帮助所做的一种象征式描绘。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二、天使的存在

所有的宗教都承认灵界的存在。它们的神话都谈及神、半神、灵、鬼、精灵、英 

雄 ，等 等 。尤其是在波斯人中间，天使的教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鉴别学者断  

言，犹太人的天使学是源自波斯。但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是非常值得怀疑  

的理论。它肯定和神的话不符，因为天使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此 外 ，有一些专门研  

究这个主题的伟大学者，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波斯人的天使学是从希伯来人当中的  

这种研究趋势而来的。基督的教会一直都相信天使的存在，但现代自由派神学弃绝  

了这种信仰，尽管它仍然承认天使的观念是有用的，因为此观念向我们印证： “神 

在救赎历史中活泼的能力，祂对自己百姓—— 尤 其 是 对 那 些 ‘小子们’—— 的特殊  

护理（provfdemiaspecfaKssfniaX” 1 尽管像莱布尼兹（Leibnitz)和沃尔芙（Wolff)、 

康德和施莱马赫这一类人承认天使界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尝试通  

过理性的论据证明，但非常明显的，哲学既无法证明天使的存在，也无法否认。因 

此 ，我们从哲学转回圣经，圣经并没有蓄意尝试证明天使的存在，而是彻头彻尾都  

假定天使的存在，并且在圣经的历史书中反复向我们说明天使的行动。俯伏在神的  

话的权威下的人，没有一个能怀疑天使的存在。

Foster，C/iristicmify in Its M odem  Expression，p. 1 1 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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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使的本质

在这个标题下，值得我们考虑以下几点：

，.与神不同，天使只是被造的存有

有时人们会否认天使的被造，但圣经清楚地教导这一点。那些谈及创造天军的  

经 文 （创 二 1 ;诗 三 十 三 6 ; 尼 九 6)，我们无法确定是指创造天使，还是指创造无数  

的星体；但是诗篇一四八篇 2、5 节和歌罗西书一章 1 6 节 清 楚 地 谈 及 创 造 天 使 （参 ： 

王 上 二 十 二 1 9 ;诗一〇三 20〜 21)。我们无法确定天使被造的时间 。 一 些人根据约伯  

记 三 十 八 章 7 节认为，他们是在所有其他事物之先被造的，这种说法其实找不到经  

文的支持。就我们所知，创造天地以先并不存在创造工作。约 伯 记 这 处 经 文 （三十八  

7 ) 确实是以一种诗歌的风格教导说，天使在创立世界时已经存在，正如星体在创立  

世界时已经存在一样，而不是在描述天使在天地的原始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一 

种观点认为，诸天的创造是在第一天完成的，而天使的创造仅仅是第一天的工作的  

一部分，但是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假设，尽 管 创 世 记 一 章 2 节的陈述仅仅适用于地球  

这个事实似乎支持这个说法。有可能神创造诸天不是在某个瞬间完成的，就像祂创  

造地，也 不 是 在 ‘某个瞬间完成的一样。唯一安全的陈述似乎是，天使是在第七天之  

前被造的。至少可以从下列经文推论而得：创 世 记 二 章 1 节 ；出 埃 及 记 二 十 章 1 1节 ； 

约伯记三十八章 7 节 ；尼希米记九章 6 节。

2.天使是属灵的、非物质的存有

这个论点一直备受争议。犹太人和许多早期教父认为，天 使 具 有 轻 飘 的 （airy) 

或火焰一般的身体；但是中世纪教会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完全属灵的存有。但 是 ， 

即使在那之后，一些罗马天主教徒、亚米念主义者，甚至是路德宗和改革宗神学家们， 

却认为天使具有某种最精致、最纯洁的形体。他们认为，从形而上学来说 ，一 种纯粹  

属灵和非物质的特性是难以理解的，这也和被造物的概念不符。他们也诉诸一个事  

实，即天使会受空间的限制，会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人有时候能看见  

他们。但是所有的这些论据都可以被圣经的一些明确陈述所抵销，这些陈述大体的  

意思是众天使是 Ttvei^ara (pneumata， “灵”；太 八 16，十 二 4 5 ;路 七 21，八 2，十 

一 2 6 ;徒 十 九 1 2 ;弗 六 1 2 ;来一 14)。他们没有血肉之体和骨头（路 二 十 四 39)，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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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结 婚 （太 二 十 二 3 0 ) ,可以大量存在于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路 八 30 ) ,是不可见的  

(西一  16)。像诗篇一〇 四 篇 4 节 （参 ：来一 7 )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3 0 节和哥林多  

前 书 十 一 章 1 0 节这类的经文，并未证明天使具有身体。先知以西结的预言和启示录  

对天使的象征式描述，也无法证明这一点；天使以形体的方式显现，也无法证明这点， 

尽管我们很难决定，他们在特定情况下所取用的身体到底是真的，还是仅仅表面如  

此。然而，很清楚的是，他们是被造物，因此是有限的、受限制的，尽管与人比起来， 

他 们 与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关 系 是 更 加 自 由 的 。我 们 不 能 将 天 使 描 述 为 无 所 不 在 （u M  

repZetivum) 或 充 满 空 间 的 （ubf circumscr中tivum)，他们是被限制在一定的空间里的  

(u M d e _/?nitivum)，不能同时存在于两个或更多的地方。

3.天使是有理性的、有道德的、不朽的存有

这意味着他们是有位格的存有,是拥有智慧和意志的。他们是灵 ;根据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立刻推论出他们是有智慧的存有这个事实；但 这 也 是 圣 经 明 确 的 教 导 （撒 

下 十 四 2 0 ;太 二 十 四 3 6 ;弗 三 1 0 ;彼前一 1 2 ;彼 后 二 11)。天使不是无所不知的， 

但 他 们 在 知 识 上 是 超 越 人 的 （太 二 十 四 36)。此 外 ，他们拥有道德本性，因此也具有  

道 德 义 务 ；他 们 会 因 顺 服 得 奖 赏 ，因不顺服受刑罚。圣经将保持忠诚的天使尊称为  

“圣天使” （太 二 十 五 3 1 ;可 八 3 8 ;路 九 2 6 ;徒 十 2 2 ;启 十 四 1 0 ) ,并且将那些堕  

落的天使描绘为撒谎的、犯 罪 的 （约 八 4 4 ;约 壹 三 8〜 10)。良善的天使也是不朽的， 

意思是他们不受死亡的约束。在这方面，在 天 国 中 的 圣 徒 也 和 他 们 一 样 （路 二 十 35 

〜 36)。此 外 ，天使拥有极大的能力。他们形成神的军队，由大能的勇士所组成的军  

队，随 时 准 备 好 听 从 主 的 命 令 （诗 一 〇 三 2 0 ;西一  1 6 ;弗一 21，三 1 0 ;来一 14); 

邪恶的天使则组成撒旦的军队，致 力于毁坏主的工作 （路十一 2 1 ;帖 后 二 9 ;彼前五  

8)〇

4 天使有善恶之分

关于天使的原始状况，圣经提供的资讯非常少。但是，我们读到，神在祂创造之  

工的末尾，看着祂所造的一切说：看 哪 ！都甚好。此外 ，约 翰福音八章 4 4 节 ；彼得后  

书 二 章 4 节 ；犹 大 书 6 节都假设，所有天使的原始状态都是良善的。良善的天使在提  

摩 太 前 书 五 章 2 1 节被称为蒙拣选的天使。除了所有天使都被赋予的恩典之外，他们 

明显领受某种特殊的、蒙保守的恩典，使他们足以守住自己的本位。关于天使堕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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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特征，有大量毫无用处的揣测。然而，更正教神学大致上满足于这个知识，即 

良善的天使保持着他们的原始状态，坚守他们的本位，因此他们如今是不能犯罪的。 

他们不仅被称为圣天使，也被称为光明的天使（林后十一  14)。他们总是能见到神的  

面 （太 十 八 10)，在执行神的旨意上，他 们 是 我 们 的 榜 样 （太 六 10)，也拥有不朽的  

生 命 （路 二 十 36)。

四、天使的数量和组织结构  

1. 天使的数量

关于天使的数量，圣经也没有确定的资讯，但是却很清楚地表明天使组成了一  

支强大的军队，他 们 反 复 被 称 为 “天军”或 “神的万军”，这个语词本身就是表明相  

当大的数目。我们在申命记三十三章 2 节读到， “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万万圣  

者中来临；”在诗篇六 十 八 篇 1 7节 ，诗人唱道： “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 

像在西奈圣山一样。”污鬼在回答耶稣的问题时如此说： “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  

缘故”（可 五 9、15)。 “群”（A£yuj5v〔iegid7i〕）这个字原指罗马军团（Romanlegion), 

数目并不总是一样的，而是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动，从 3000 —直 到 6000。在客西马尼  

园，耶稣对来抓拿祂的军长说： “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Xey^ vou;〔 

Zegid7i〇5〕）多的天使来吗？ ” （太 二 十 六 53)。最后，我 们 在 启 示 录 五 章 1 1节读到，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  

千万万。”鉴于所有的这些资料，我们可以非常安全地说，天使所构成的是一个无法  

计数的团体，万军。他们并不是形成类似于人的生机体，因为他们是灵，他们不结婚， 

也不生养。他们的完整数目从一开始被造就是确定的；他们的成员也没有加增。

2.天使的等级

尽管天使并未构成一个生机体，但他们显然有某种的组织。这是从一个事实推  

论而来的，即 除 了 “天使”的一般名字之外，圣经也用一些特定的名号表示天使的  

不同等级。我 们 一 般 用 “天使”这个名称泛指较为髙等的灵，它在圣经里并不是一  

种 普 通 名 称 （nomennaturae)，而是一种职分的名称（nomeno所 cff)。希伯来文单词  

(mciP欲 ）单纯是指使者，用来指受 人 差 派 的 （伯一 1 4 ;撒 上 十 一 3)，或被神 

差 派 的 （该一 1 3 ;码 二 7，三 1)。希腊文语词和 ye入oq ( ange〖os) 也经常用在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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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一  1 0 ;可一 2 ; 路 七 2 4 ,九 5 1 ;加 四 14)。圣经并没有用特定的名字泛指所有  

属灵的存有。他 们 被 称 为 神 的 儿 子 （伯一 6 , 二 1 ;诗 二 十 九 1 , 八 十 九 6)，灵 （来一 

1 4 ) ,圣 徒 （诗 八 十 九 5、7 ; 亚 十 四 5 ; 但 八 1 3 ) ,守 望 者 （但 四 13、17、24)。然而， 

有若干特殊的名字，指向天使具有不同的等级。

A .  基路伯。圣经反复提到基路伯。他 们 看 守 伊 甸 园 的 入 口 （创 三 24)，凝视着  

施 恩 座 （出 二 十 五 1 8 ;诗 八 十 1 , 九 十 九 1 ;赛 三 十 七 1 6 ;来 九 5 ) ,组成神降临地上  

时 所 乘 坐 的 战 车 （撒 下 二 十 二 1 1;诗 十 八 10);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启示录第四章， 

他们被描绘为各式各样的活物。这些象征性的描绘仅仅是为了显明他们非凡的能力  

和尊荣。比起其他受造之物，他们被命定要彰显更多的权能、尊荣和神的荣耀，在伊  

甸园、会幕、圣殿、在神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守卫神的圣洁。

B .  撒拉弗 。 一 个相关等级的天使是撒拉弗，只有以赛亚书六章 2、6 节提到。他 

们也是象征性地以人形被描绘出来，但是有六个翅膀，两个遮脸，两个遮脚，另外两  

个翅膀用来快速执行主的命令。与基路伯不同，他们以仆人的身分围绕着天国君王  

的宝座，向祂唱赞歌，并随时听候神的命令。尽管基路伯是大能的天使，他们在天使  

中也可以称为尊贵的。基路伯是为了守卫神的圣洁，撒拉弗则是为和好效力，使人预  

备 好 ，以正确的态度来到神面前。

C .  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圣经还谈及某些等  

级的天使，他们在天使界执掌权柄，例如知妙(（狀(：/^)和我〇1^{〇[1(^〇11-^(1£)(“执 

政的”和 “掌权的” ；弗 三 1 0 ;西 二 10), 0p6voi ( t/ironoi〔 “有位的” ；西一 16), 

KupiorriTEq Q kyriotetes C “主治的” 〕；一 2 1 ;西一 16)，和 5uvd|ieu; ( dynamefs〔 “有 

能的” 〕；弗一 2 1 ;彼 前 三 22)。这些称谓并不是指向不同种类的天使，而是简单指出  

天使之间的等级和尊荣的差异。

D .  加百列和米迦勒。与其他所有的天使不同，圣经提到这两个天使的名字。加 

百 列 出 现 在 但 以 理 书 八 章 1 6 节 ，九 章 2 1 节 ；路 加 福 音 一 章 19、2 6 节。大多数注释  

家 将 加 百 列 视 为 被 造 的 天 使 ，但 是 他 们 当 中 一 些 人 否 认 “加 百 列 ”是一个专有名  

词 ，而是仅仅将它视为普通的名词，意思是属神的人，是天使的同义词。但这是一种  

站不住脚的观点。2 —些早期和晚期的注释家将其视为非受造的存有，一些人甚至暗  

示他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而米迦勒则是第二个位格。但简单地阅读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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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参  Kuyper， De EngeZen Gods，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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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讨论问题相关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加百列可能是站在  

神 面 前 的 七 位天使中的一位（启 八 2 ; 参 ：路一 19)。他的特殊任务似乎是传递和解  

释神的启示。

米 迦 勒 这 个 名 称 （字面意思是： “谁 像 神 ？ ”）一直以来被解释为指三位一体  

的第二位格。但 是 ，就像将加百列等同于圣灵一样，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但以理  

书 十 章 13、2 1 节 ；犹 大 书 9 节 ；启 示 录 十 二 章 7 节都提到了加百列。犹 大 书 9 节称 

他 为 “天使长”；从这个事实，和启示录 十 二 章 7 节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可以得知，加 

百列似乎在天使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以理书的经文也表明，加百列在天使中如同  

君玉我们看到加百列是骁勇善战的勇士，他为耶和华争战，对抗以色列的敌人和灵  

界的邪恶权势。 “天使长”这个名号也可以用来指加百列和其他少数天使。

五、天使的服事

我们可以区分天使的一般服事和特殊服事。

1 .  天使的一般服事

这首先包括日夜不停地赞美神（伯 三 十 八 7 ;赛 六 章 ；诗 一 〇 三 20, — 四 八 2; 

启 五 11)。圣经给我们一种印象，仿佛这种赞美是可以听见的，例如在基督降生时的  

赞美，尽管我们对天使的讲话和歌唱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自从罪进入世界之后，神 

就差派他们服事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一 14)。他 们 为 罪 人 的 悔 改 欢 呼 雀 跃 （路十 

五 10)，看 顾 信 徒 （诗 三 十 四 7 , 九十一 11)，保 护 孩 童 （太 十 八 10)，临在于教会中  

(林前十一  10;提 前 五 21)，从教会得知神所彰显的丰盛恩典（弗 三 10;彼前一  12)， 

将信徒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路 十 六 22)。有人认为，有些天使会守护个别的信徒； 

但这种观点找不到经文的支持。马 太 福 音 十 八 章 1 0节的陈述太过于笼统，无法证明  

这种观点，尽管它似乎表明有一群特别负责看顾孩童的天使。使 徒 行 传 十 二 章 1 5节 

也无法证明这个观点，因为这节经文仅仅说明，早期门徒中有部分人相信守护天使  

的存在。

2 .  天使的特殊服事

天使的特殊服事，是因为人的堕落而成为必要，并且构成了神特殊启示的重要  

因素。天使经常是神的特殊启示的媒介，向神的百姓传递祝福，并且对神的仇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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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在救恩施行的重要转折点，他们的活动最为显著，例如在族长时期，赐下律法  

的时刻，以色列人被掳和归回的时期，在主降生、复活、升天的吋刻。当神特殊启示  

的时期结束，天使的特殊服事就停止了，只等到主的再来时才会恢复。

六、邪恶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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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起源

除了有良善的天使之外，还有邪恶的天使，他们喜欢与神为敌，对抗神的工作。 

尽管他们也是神所造之物，但他们并没有被造为邪恶的天使。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  

甚 好 （创一 31)。圣经中有两处经文清楚地暗示，一些天使不守本位，从他们被造的  

状 态 中 堕 落 （彼 后 二 4 ;犹 6)。圣经并没有启示这些天使犯了什么特殊的罪，但是人  

们普遍认为，他们高抬自己，与神为敌，并觊觎至高的权柄。如果这种野心在撒旦的  

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引致他的堕落，我们马上可以解释，撒旦为什么特别  

是在这一点上诱惑人，借着诉诸于人里面可能的、相似的野心，引诱人走向灭亡 。 一  

些早期教父在解释他们堕落的原因时，区分了撒旦和跟从他的邪灵。他们认为，撒旦  

的堕落是因为骄傲，但是天使界的一般堕落是因为肉体的情欲 （创 六 2 )。然而 ，在 

中世纪时期，人们逐渐丢弃了对创世记六章 2 节的这种解释方法。有鉴于此，我们会  

非常惊奇地发现，有好几位当代的注释书作者，在 解 释 彼 得 后 书 二 章 4 节和犹大书  

第 6 节时，重申了这种观点，例如，梅 尔 （Meyer)、奥 福 德 （Alford)、梅 迩 （M a y o r )、 

沃 伦 伯 格 （Wohlenberg)。然 而 ，这种解释是与天使的属灵本质相惇的，也违反一个  

事实，即 如 同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3 0 节似乎暗示的，天使是没有性生活的。此 外 ，这 

种解释使我们不得不假设，天使界有双重的堕落，首先是撒旦的堕落，然 后 ，相当久  

之后，撒旦的堕落引致那些现在服事撒旦的、数目众多的邪灵堕落。但是，更可能的  

是，撒旦在堕落时拖着其他的邪恶天使与他同时堕落。

2.他们的首领

在 圣 经 中 ，撒旦是以公认的堕落天使的元首身分出现的。撒旦本来似乎是天使  

界 最有能力的领袖之一，之后成为那些反叛并与神分离的天使的首领。 “撒 旦 ”这 

个 名 称 指 向 他 是 “抵挡者”，首先抵挡的不是人，而是神。他 攻 击 亚 当 （也就是神创  

造 之 工 的 冠 冕 ），施行毁坏，因 此 被 称 为 “亚玻伦” （毁灭者），在耶稣从事恢复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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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攻击祂。在罪进人世界之后，他 成 为 “魔鬼” （Diabolos;控 告 者 ），持续不断地  

控 告 神 的 百 姓 （启 十 二 10)。圣经将他描述为罪的起源（创 三 1、4 ; 约 八 4 4 ;林后十  

一 3 ; 约 壹 三 8 ;启 十 二 9 , 二 十 2、10)，也以堕落天使公认的元首身分出现（太二十 

五 4 1，九 3 4 ;弗 二 2)。撒旦堕落时有一大群天使与他一同堕落，撒旦继续担任他们  

的领袖，孤注一掷地使用他们抵挡基督和祂的国度。撒 旦 也 反 复 被 称 为 “这世界的  

王” （约 十 二 31，十 四 3 0 ,十 六 11)，甚 至 是 “这世界的神” （林 后 四 4)。这并不是  

说他在掌控世界，因为唯有神在掌权，祂已经将一切的权柄赐给了基督；但是那种说  

法的确传递了一个观念，即撒旦掌控了这个邪恶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在道德上与  

神分离的世界。以 弗 所 书 二 章 2 节清楚表明了这一点，那 里 称 他 为 “空中掌权者的  

首 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撒旦超乎常人，但 他 不 是 神 ；他拥有  

极大的能力，但不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对很多人施加影响，但是活动的范围是受到  

限 制 的 （太 十 二 2 9 ;启 二 十 2)，撒 旦 注 定 要被丢到无底坑里（启 二 十 10)。

3.他们的活动

像良善的天使一样，堕落的天使也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使  

用此能力的方式与良善的天使完全相反。良善的天使永远赞美神，为祂争战，忠心地  

服 事 神 ；而邪恶的天使是黑暗权势，却致力于咒诅神，抵挡神和祂的受膏者，破坏神 

的工作。他们不断地反抗神，试图蒙蔽选民，甚至将选民带人歧途，鼓励罪人行恶。 

但他们是失丧的、毫无盼望的灵。即使是现在，他们也被锁在地狱里，被交在黑暗深  

坑中，尽管他们还没有被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地点，但正如加尔文所说的，无论走到哪  

里，他 们 都 带 着 自 己 的 锁 链 （彼 后 二 4 ; 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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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质 界 的 创 造

―、圣经对创造的记载

关于物质世界的起源，以及原始的混沌如何转变为宇宙和可居住的世界，希伯 

来 民 族 和 其 他 民 族 都 有 各 自 的 记 载 。一些记载所揭露的痕迹和圣经的记录非常相  

似，但包含了甚至更显著的差异。概括来说，这些理论都具有二元论和多神论的特征， 

认 为 现 今 的 世 界 是 不 同 神 明 之 间 进 行 激 烈 斗 争 之 后 的 结 果 ，远不及圣经记录的简  

单、庄 严 。在讨论创造的细节之前，先给出一些概括的说明，也许是可取的。

1.圣经从哪个角度默想创造之工？

尽管创造叙事提到了诸天的创造，却没有继续关注属灵的世界，这是意味深远  

的。圣经只关注物质世界，主要将其描述为人的居所，以及他活动的舞台。圣经并没  

有处理看不见的事实，例如诸灵，而是处理可见的事物。这些事物是人的感官可以察  

觉到的，故此才被拿出来讨论，不单在神学上，在其他科学和哲学上也是如此。但 是 ， 

哲学企图透过理性的光照来探求一切事物的起源和本质，神学却是以神作为其出发  

点，容让自己受关乎创造之工的特殊启示指导，并且从与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思考  

一切。创造叙事是神自我启示的开端，使我们熟悉神与每一事物之间的基本关系，包 

括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人的原始地位，好叫历世历代的人能正确理解圣经的  

其 余 部 分 ，将其视为关乎救赎的启示。尽管创造叙事并没有假装要为我们提供一套  

完整的、哲 学 上 的 宇 宙 起 源 学 （cosmogony) ,但是它的确包含了构建合理宇宙起源  

学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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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造叙事的起源

至于创造叙事的起源问题，已经反复被人提出来讨论。因着巴比伦创造故事的  

发现，也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就我们所知，巴比伦的创造故事是在巴比  

伦城成形的。它谈到了若干神明的出生，这些神明中等级最高的是玛杜克（M a r d u k )。 

唯独他有足够的能力战胜远古的龙迪亚马特（Tiamat)，并成为世界的创造者，接受  

人们的膜拜。巴比伦的创造故事和创世记的创造叙事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种记载都  

谈及原始的混乱状况、穹苍将水分为上下两部分。创世记谈到七天，而巴比伦的记载  

是 以 七 块 泥 版 （tablets) 来安排的。两种记载都把诸天的创造和创造的第四个时期  

( epoch) 连在一起，也把人的创造与第六个时期相连。这些相似之处，有一些并没  

有太大的意义，而两种记载之间的差异反而是更加重要的。希伯来人记载的创造顺  

序和巴比伦人的记载在许多要点上是不同的，不过，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宗  

教概念。巴比伦人的记载和圣经截然不同，是神话式的、多神论的。巴比伦创世故事  

中的诸神水准不高，却会搞阴谋、设诡计、彼此争斗。玛杜克是在长时间的战斗中耗  

尽全力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战胜了邪恶势力，使混乱状况恢复秩序。另一方面，我 

们在创世记中遇到最崇高的独一神论，也看到神借着祂权能的简单话语，呼召出宇  

宙和一切的被造物。当巴比伦的记载最初被发现的时候，许多学者仓促地假设，圣经  

的叙事是衍生自巴比伦的资料来源，忘了至少还有其他两种可能，那就是：（A ) 巴比 

伦人的故事是在复制创世记的叙述时受到了污染；或 者 （B ) 两者都源自同一个更古  

老的来源。但是 ，无论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都无法解决这个叙事的来源问题。原 

始版本，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述的，是如何形成的？一些人认为它仅仅是人反思万  

物起源的自然产物。但是根据以下事实，这种解释是非常不可靠的：（A ) 创造的概念  

是人无法理解的；（B ) 科学和哲学都一致反对从无造有的教义；（C ) 我们只有借着信  

心才能明白，诸世界是借着神口中的话造成的（来十一 3)。因 此 我 们得出结论：创 

造的故事是神启示给摩西或早期族长之一的。如果这启示是在摩西之前时代赐下  

的，这 个 启 示 就 是 在 传 统 （口传或书面）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在这个传递过程  

中，其原始的纯度有可能会丢失一部分，但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最终以完整的形式收  

录在圣经的第一卷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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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创世记一章1〜 2 节的解释

有 些 人 认 为 创 世 记 一 章 1 节是整个创造叙事的题词或标题。但是我们无法接受  

这种观点，有 以 下 三 个 原 因 ：（A ) 因 为 圣 经 用 希 伯 来 文 连 接 词 1 ( w a w ; 而 ），将 第 1 

节 经 文 和 接 下 来 的 叙 事 连 在 一 起 如 果 第 一 节 经 文 是 标 题 ，就不会如此使用。（B ) 因 

为若是基于这种假设，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原始的、无 中 介 的 （immediate) 创造的记  

载；（C ) 接下来的经文完全没有包含关于创造天的记载。另一种更被人们普遍接受的  

解释是，创 世 记 一 章 1 节记录了宇宙一一按 照 希 伯 来 文 的 语 法 称 为 “天、地”—— 原 

始的、无中介的创造。按照这种表达法， “天”这 个 词 是 指 事 物 的 无 形 界 （invisible 

order) ,神的荣耀在其中以最完美的方式彰显出来。我 们 不 能 把 “天”视为是指宇宙  

的诸层天，无论是指云朵或星宿，因为这些是在创造周的第二、第四日被造的。之 后 ， 

作 者 在 第 2 节 描 述 了 “地”的 原 始 状 态 （参 ：诗 一 〇 四 5、6)。原始的物质创造是否  

也包含在第一天的工作中？还是以一个很短的或比较长的时期与第一天分开？这是  

一 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有些人在第一日和第二日之间插人一段很长时期，其中一  

些人相信这个世界起初是天使的住处，因为天使界的堕落而遭到毁灭，之后被回收  

利 甩 并 被 转 化 成 适 合 人 类 居 住 的 地 方 。我们会在另一处相关的地方，提 到 这 种 “复 

原论” （restitution theory )〇

二、创世之六日与单独的六日

宇宙万物在一瞬间从无被造之后，在接续的六天之内，当 时 存 在 的 “混沌”被 

逐渐转变为一个宇宙，一个可居住的世界。在说明个别的日子的工作之前，需要简短  

地 讨 论 创 造 “日”的长度问题。

1.对 于 “创造日”是指很长时期的理论的思考

一 些 学 者 假 设 创 世 记 第 一 章 的 “日”是指很长的时间，好叫这些日子可以与地  

质学的时期相调和。创 世 记 中 的 “日”不 是 一 般 的 二 十 四 小 时 的 “日”，这个意见并  

不是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完全陌生的，正 如 梅 森 吉 （E . C . Messenger) 在他博学的著  

作 《进化和神学》 中详细说明的一样。但是一些教父暗示  

这些日子不能被视为一般的日子，表达出一种看法，即整个创造的工作是在一瞬间  

完成的，这些日子仅仅构成一种象征性的架构，有利于以一种井然有序的方式来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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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创造之工，使人有限的头脑更易于理解。认为创造的日子是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观  

点，最近以来再次被凸显出来，不过，这不是释经研究的成果，而是受到科学发现的  

影响的产物。在十九世纪以前，创世记中的日子最普遍的是被视为字面的日子。当然， 

人的解释是会出现失误的，也许必须根据后来的发现加以修正。如果传统的释经，不 

仅与科学理论—— 它们本身就是解释—— 相冲突，也与一些确凿的事实相冲突，那么 

重新思考、重新解释自然就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很难坚持说，科学家假设的地质时  

期就一定会改变目前的立场，因为这些地质时期即使是在科学家的圈子里也绝非众  

所公认的，更不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一些基督教的学者，例 如 贺 里 斯 （Harris)、米利、 

贝 特 斯 （Bettex) 和 纪 辛 克 （Geesink) 假设说，创世记中的日子是地质学上的日子， 

薛德和赫治也要我们注意到创造的记载和岩石的见证之间惊人的一致性，他们也倾  

向于认为，创世记中的日子是指地质时期。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从释经学的角度，是 否 可 能将创世记的 0 子解释为很  

长的一段时期？然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希 伯 来 单 词 D1”（y & n ) 在圣经中并不总  

是指二十四个小时，甚至在创造叙事中，它也并不总是用来表达相同的含义。它可能  

指白昼，以 此 和 黑 夜 作 区 分 （创一^ 5、16、18 ) ;指白昼和黑夜一^起（创一 5、8、13 

等 等 ）；指六日合起来看（创 二 4);指无限长的时期，以某些特征为标记的整个时期， 

例 如 苦 难 （诗 二 十 1)、愤 怒 （伯 二 十 28)、兴 盛 （传 七 14)、救 恩 （林 后 六 2 )。有些 

人相信，圣经支持创造的日子是指无限长的时期，他们要我们注意以下几点：（a) 直 

到第四日，神才创造了太阳，因此之前的日子的长度，不能根据地球与太阳的关系来  

判断。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却无法证明此观点。甚至在第四日之前，神显然已经设立  

了光明和黑暗之间有规律的交替，因此没有理由假设之前日子的长度比后来日子的  

长度更长。我们为什么要假设，在光线被集中在太阳之后，神大大地加快了地球转动  

的速度？（b) 这里的日子是指神的日子，原 型 的 日 子 （archetypal days)，人的日子仅  

仅是这原型日子的复制品（echtypal copies);神看千年如一日（诗 九 十 4;彼 后 三 8 )。 

但是这种论据是基于对时间和永恒的混淆。神 内 部 （ad intm) 是没有日子的，而是 

住在永恒之中，远高过一切时间的尺度所能衡量。这 也 是 诗 篇 九 十 篇 4 节和彼得后  

书 三 章 8 节所传达的观念。神所承认的、实际的日子就是这个时空世界的日子。时间 

的限制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在这里，时间只能以日、周、月、年的方式来计算，我 

们怎能推论说神实际上超越一切呢？我们又怎能由此推论说，一日既可以被看为十  

万年长的时期，又可以被视为二十四小时的时期呢？（c) 有人说，第 七日，也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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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了祂一切的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第七日也必须被视为数千年的时期。 

它是神的安息日，因此这个安息日永远不会结束。这种论据代表了一种类似的混淆。 

这整个 概 念 ，说神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开始了创造之工，然后在一段六日的时期之  

后停止了祂的工作，并不适用于神的本体，只适用于祂的创造活动在时间中的结果。 

神是世世代代永不改变的。神的安息日不是一个无限期的漫长时期；它是永恒的。另 

一方面，创造周的安息日，其长度与其他六日是一样的。神不仅在那一日歇了祂的工， 

也赐福给那一日，将它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给人作为安息的日子（出 二 十 11)。这很 

难用来指从创造的时候以来直到今日的整个时期。

Z 考虑以创世记的日子为字面上的日子之观点

普 遍 的 观 点 一 直 是 ：创世记一章的日子只能理解为字面上的日子。一些早期教  

父 并 不 将 它 们 视 为 真 正 在 表 明 创 造 之 工 完 成 的 时 间 ，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些文学形  

式，创世记的作者使用这些文学形式来编排创造叙事，以一种井井有条、人能理解的  

方式来描绘创造之工—— 实际上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在相对较新的地质学和古生物  

学的科学提出地球年龄十分巨大的理论之后，神学家们才开始显出一种倾向，就是 

将创世记第一章的日视同为很长的地质时期。今天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这是确凿  

的 事 实 ；另 一 些 人 虽 然 有 点 倾 向 于 这 个 立 场 ，却 显 得 相 当 踌 躇 。赫 治 、谢尔顿  

( Sheldon)、范乌斯特兹和达博尼都同意，这样解释日子，从解经学的角度来说，如 

果 不 是 不 可 能 的 ，也是非常值 得 怀 疑 的 ；虽然他们当中一些人并不是完全反对这种  

观点 ^凯波尔和巴文克认为，尽管前三日的长度有可能稍微有点不同，但后三日一定  

是指普 通 的 日 子 。他们自然不会认为前三日是指地质时期。霍 志 恒 在 他 的 《改革宗  

教 理 学 》（Gere/ormeerdeDogmatiefc) 里为一个立场辩护，即创造的日子是指一般的  

日子。赫 普 （H e p p ) 在 他 的 《加尔文主义和自然哲学》（CaMnismandt/iePMosophy 

o/ ATature) 1 中采取同样的立场。诺 杰 （Noortzij) 在 他 《神的圣言与永恒的见证》 

(Gods WoordenderEe u w e n G e m f g e n i s ) 2 —书中断言，创世记一章的希伯来单词  

阱 （y 6m ; 日）不可能是指普通的日子之外的任何事物，但是他相信创世记的作者并  

没 有 给 “日”的概念附加任何的重要性，而是简单地将它介绍为创造叙事的框架的  

一部分，不是为了表明历史的顺序，而是根据神伟大的救赎目的，描绘被造之物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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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因此，安息日就是创造的高峰，人得以在安息日实现他真正的命运。这种观点十  

分强烈地使我们想起一些早期教父的立场。支持此观点的论据并不是非常具有说服  

力 的 ，正 如 艾 尔 德 斯 （Aalders ) 在 他 的 《创 世 记 头 三 章 》 （De  Eerste Drie 

ffoo/dstufcfcenvanGenesi^ ) 3 书中所证明的。这位旧约圣经学者认为，根据创世记一  

章 5 节，创 世 记 第 一 章 的 语 词 阶 （y 6m )，仅仅是指一段有光的期间，以此与黑暗的  

期间作出区分；但是，这 种 观 点 似 乎 是 对 “有晚上，有早晨”这个一再重复的表述法  

的一种相当不自然的解释。然后它必须被解释为意指先有早晨，然后才有晚上。根据 

艾尔德斯博士的观点，圣经必定支持创造的日子是指普通的日子，尽管我们不太可  

能判断它们确切的长度，而且前三日的长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后三日的长度不同。

支 持 按 照 字 面 来 解 读 创 世 记 一 章 中 “日”这个语词，是 因 为 考 虑 到 以 下 几 点 ： 

(A ) D M y 3m )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就是指自然的一天；而解经学的一个极佳的原则是， 

除非上下文要求，否则尽量不要脱离词的原始含义。诺杰博士强调，这个词并不包含  

“日”之外的任何含义，因为这就是地上的人所熟知的“日”。（B ) 创世记的作者在  

每 一 日 的 后 面 都 加 上 “有晚上，有早晨”，似乎是要将我们限制在绝对的字面解释  

里。经文提到的每一日都只有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这很难适用于数千年的期间。如 

果创造的时期应该是指一些特殊的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是由很长的白昼和很长的黑  

夜组成的，那么就自然会引发出一个问题，在漫漫长夜里，所有的植物会变成什么样  

子 ？（C )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 9〜 1 1节 ，神命令以色列人工作六日，第七日休息，因为 

耶和华在六日里创造天地，在第七日歇了祂的工。健全的解经似乎要求，在这两个例  

子里， “日”应该理解为相同的含义。此外，被分别出来休息的安息日，一定是指字  

面意义上的一日；这种假设是，其他的日子也是属于同一类。（D ) 后三日一定是指普  

通的日子，因为它们是按照一般的方式由太阳的升降决定的。尽管我们无法绝对确  

定 ，前三日和后三日在长度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说两者的不同有如千百万年与普  

通日子之间的不同那样，是非常不可能的。我们也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例如，分开 

光明和黑暗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期？

Aalders, De Drie ffoo/cistu/dcerLvan Genesis, pp. 232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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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别的每一日的工作

我 们 在 创 造 之 工 中 注 意 到 一 种 明 确 的 层 次 ，每一日的工作都通向下一日的工  

作，并为下一日的工作作预备，整个创造之工的高峰是创造人，人是神手中巧工的冠  

冕 ，神托付给人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一切被造物都彰显神的荣耀。

A .  第一日。神在第一日创造光，借着分开光暗，设立了白昼和黑夜。一些人嘲  

笑 “神在第一日创造光”的说法，因为太阳是直到第四日才被创造出来，然而科学  

本身却使这些嘲讽哑口无言，因为科学证明了，光并不是从太阳放射出来的物质，而 

是 由 高 能 电 子 产 生 的 “以太波” （etlierwaves) 组成的。也要注意，创世记并没有把  

太 阳 说 成 是 光 （n伙 〔̂ r 〕），而 是 光 体 （I K !?〔m d ^ r 〕)，这正是科学所发现的。有鉴  

于光是一切生命存活的必要条件，因此光首先被造，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了。神也立刻  

设 立 了 光暗交替的定律，称 光 为 “昼”，称 暗 为 “夜”。然 而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这种交替是如何实现的。创世记对每一日工作的记载都以这样的话结束： “有 晚 上 ， 

有早晨。”这 些 日 子 并 不 是 按 照 “从晚上到晚上”的方式计算的，而 是 按 照 “从早晨  

到早晨”的方式计算的。十二个小时过后是晚上，再十二个小时之后则是早晨。

B .  第二日。第二日的工作也是分开的工作：神将水分为上下两部分，建立穹苍。 

上面的水是云，而 非 一 些 人 所 说 的 “玻璃海” （启 四 6 , 十 五 2 ) 和 “生命河” （二 

十 二 1)。一些人怀疑摩西的记载，这是基于一种假设，说它把穹苍描绘成一个坚固  

的 拱 顶 ；但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 为 希 伯 来 单 词 完 全 不 是 指 一 种 坚  

固的拱顶，而 是 等 同 于 我 们 所 使 用 的 词 “天空”。

C .  第三日。进 一 步 的 分 离工作是将海洋和陆地分开（参 ：诗一〇 四 8)。此 外 ， 

神也创造了植物界，确立了植物和树木。经文提到三大类植物，即 ： ( defe〇，不 

开花的植物，它们不是用一般的方式结出果实； 包括结种子的蔬菜和谷  

类 ； 每 pe> 〇 或果树，各从其类结出果实。应当注意的是：（1 ) 当 神 说 “地要  

发 生 青 草 ”等 等 ，这 不 等 于 是 说 ，让无生命之物靠自身固有的力量发展成菜蔬的生  

命。是神借着祂权能的话语在地上埋置了生命的原则，因此使大地生发出青草、菜蔬 

和树木。从 创 世 记 二 章 9 节的话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带着创造能力的话。（2 ) 这里的  

陈述，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1 2 节 ），显然支持一种观念，即不同种类的植物都是神创造的，而 

不是从另一种植物发展形成的。每一种类型的植物都各从其类，结出种子，因此也只  

能 生 产同样类型的植物。进化论当然同时否认了这两种主张；但是我们应当存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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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自然发生和从一个物种进化成另一个物种，都是未经证明、如今大致上受到  

质疑的假设。4

D .  第四日。神创造太阳、月亮、星星作为发光体，以 达 成 各 种 不 同 的 目 的 ：（1)

划分白昼和黑夜；（2 ) 要作为各种记号，也就是说，显明节令，预示天气状况的改变， 

作为将来重要事件和必要来临的审判的记号；（3 ) 要作为季节、日子、年 岁 ，也就是  

说，达成季节的转变，年岁的接续，特定节日的定期出现的目的；（4 ) 作为全地的光， 

使得地球上具有生机之生命的发展成为可能。 -

E .  第五日。这一日创造了鸟类和鱼类，即栖息在天空和水中的动物。把鸟类和  

鱼类归在一起，是里为它们的生命结构极为类似。此外，它们移动的方式具有相同的  

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与旱地上生物的移动方式明显不同。它们繁殖的方式也  

是一致的。请注意，它们也是各从其类被造的，也就是说，按照它们的品种被造的。

F.  第六日。这一日带来了创造之工的顶峰。与动物的创造有关，经文再次使用  

了这样的表达法： “地要生出……。”再次，这 也 必 须 按 照 前 面 的 C 之下所表明的来  

解释。动物并不是从地里自然发展出来的，而 是 借 着 神的创造谕令（creative fiat) 产 

生的。第 2 5 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出地上的野兽、牲畜和地上的一切昆虫，各从 

其类。但是，即使这种表达法是指自然的发展，也与进化论不符，因为圣经并没有教  

导 ，动物是从无生命之物直接发展出来的。人 的 被 造 明 显 是 借 着 事 前 的 庄 严 商 议 ：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前面的一  

切都是为人的来临作准备，人是神创造之工的冠冕，被造界的君王；因为人被命定要  

成为神的形象。形 象 （□ # 〔̂ e〖e m 〕）和 样 式 这 两 个 词 所 指 的 并 不  

是完全相同的事，但是仍然可以互换使用。当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意思 

是 说 ，神 是 原 型 （archetype) ,而 人 是 这 个 原 本 的 摹 本 （ectype) ;而当圣经补充说， 

人是按照神的样式被造的，这仅仅是补充这个观念，即这形象在每一个方面都与原  

型非常相像。人的整个存有就是神的形象本身。

在进人第七日之前，不妨注意创造之工头三日和后三日之间明显的平行对应。

1 .创造光。 4 . 创造光体。

#  0 5T o o le , T he C a s e  A g a in s t  E v o lu t io n ,  p. 2 8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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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创造穹苍，将水分为上下两部分。

3 .  将水和旱地分开，预备旱地成为人和  

野兽的栖息地。

5 .  创造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鱼。

6 .  创造野兽、牲畜、地上一切昆虫，和人。

G . 第七日。神在第七日的安息首先包含了一个消极因素：神停止了祂的创造之  

工。但是这也必须加上积极的因素，也就是，祂喜悦自己的整个工作。祂的安息是工  

匠的安息，神在完成自己的杰作之后，带着赞赏和喜悦的目光凝视自己的作品，在默 

想自己的创作时感到完全满意。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解答了神创造的  

目的，也符合神的理想。因此，神喜悦祂的创造，因为神在被造界当中看到了祂一切  

荣耀全德的映象。神发光的面容照耀在被造界之上，并且充满丰盛的祝福。

4 .  创世记第二章并不是关于创造的第二个记载

高阶的高等鉴别学非常普遍地假设，创世记第二章是创造的另一个独立记载。 

第一个记载被认为是《伊 典 XElohist)的作品,第二个记载被认为是《耶 典 XJehovist) 

的作品。据说，这两者的记载并不一致，在若干点上是互相冲突的。根据第二个记载  

(与第一 个 记 载 有 别 ），在创造青草之前，那时的地是旱地 ;人是在动物之前被造的， 

而且被造的只有男人，而非男人和女人；然后神创造了动物，为了要看它们是否适合  

与人为伴；因为看到动物难以成为人的伴侣，因 此 神 创 造 了 女 作 为 男 人 的 帮 助 者 ； 

最后，神把人安置在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伊甸园中。但是，这明显是彻底误解了第二章。 

创 世 记 第 二 章 并 不 是 一 个 创 造 叙 事 ，也 没 有 假 装 如 此 。nî inn1̂  ( W k h  t汾纪把 

“ ••后代记在下面”；创 二 4 《和 合 本 》作 “……的来历… …乃是这样”）这个标  

题在创世记出现了十次，从来都不是指事物的诞生或起源本身，而是指它们的繁衍， 

也就是它们后来的历史。这种表达法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那时仍然认为历史是由  

对后代的叙述组成的。创世记第二章开始了对人的历史的描述，内容的编排也是为  

着这个目的，之所以要大量重复第一章的内容，仅仅是为了符合作者的目的，完全不  

考虑发生的顺序。

5 .  尝试调和创造叙事和科学发现

A . 观念解经或寓意解经。这种解释方法是要突出文本的观念，而非故事的字面  

含义。它将创世记第一章视为对神创造之工充满诗意的描述，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创  

造之工，但是，（1 ) 创世记的叙事相当明显是要作为历史的记载，圣经也显然如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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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参 ：出 二 十 11;尼 九 6;诗三十三6> 9, —四 五 2〜 6); ( 2 )创 世 记 开 头 第 一 章 “几 

乎缺少希伯来诗歌已知的每一种要素” （史 特 朗 〔S tr o n g〕）；（3 ) 这个叙事和接下来  

的历史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因此最自然地，创造叙事本身也应当被视为历史。

B .  现代哲学的神话理论。现代哲学已经超越了前述的立场。它不仅拒绝承认创  

造这个历史叙事，更拒绝创造这个观念，将创世记第一章的内容视为一个体现宗教  

教导的神话。有人说，这里没有任何意有所指的寓意，仅仅是带着宗教核心或内核的  

一种天真的、神话式的描述。这种说法也与一个事实相冲突，即创世记第一章显然自  

认为是一个历史叙事，而且上面提到的那些参考经文肯定没有把它视为一种神话。

C .  复 原 论 （restitution theory; 或 译 为 “恢复论”）。在对于地球的研究中，一些 

神 学 家 尝 试 通 过 采 用 “复原论”，来调和创造叙事与科学发现。查 麦 士 （Chalmers)、 

巴 克 兰 （Buckland)、魏 斯 曼 （Wisemann) 和德里慈都拥护这种观点，他们假设，创 

世 记 一 章 1 节提到的原始创造，和 创 世 记 一 章 3〜 3 1 节所描述的后续创造（secondary 

creation) 之间，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这段长时期的特征是发生了几次灾难性  

的变动，导 致 的 毁 灭 就 以 “空虚混沌”来描述。如此，第 2 节就应该被解读为： “而 

地变成空虚混沌”。在这个破坏之后是复原，神将混乱转变成为和谐有序的宇宙，人 

可以居住的地方。这种理论或许能为地球不同的岩层提供某种解释，但是仍然无法  

解释岩石中的化石，除非我们假设，神在过去也接续不断地创造出许多动物，紧接着  

有好几次的大灭绝。科学界从不喜欢这种理论，圣经也并不支持此理论。圣经并没有  

说 ：地变成空虚混沌，而是说，地 “是”空虚混沌。就 算 希 伯 来 动 词 (hdyftd) 

可 以 解 释 为 “成为”， “空虚、混沌”这两个词也仅仅暗示一种未成型的状态，而不 

是毁灭所造成的结果。德里慈将这种说法与另一种观念结合在一起，那种观念说，地 

球原本是天使的住处，而天使界的堕落是大灭绝产生的原因，因 而 造 成 了 第 2 节所 

提到的混沌。基于某种原因，今天的时代论者非常喜欢这种观点，他们从以下经文找  

到 证 据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1 节 ；耶 利 米 书 四 章 23〜 2 6 节 ；约 伯 记 九 章 4 〜 7 节 ；彼 

得 后 书 二 章 4 节。但是，仔细阅读这些经文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些经文完全无法证明  

这一点。此外，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神 在 六 天 之 内 创 造 了 天 地 和 “其中的万物”（创 

二 1 ;出二十 11)。

D .  协 同 论 （The concordistic theory)。这种理论假设创造的日子是几千年长的时  

期，企图借此调和圣经与科学。关于这点，除了先前在讨论创造的日子时所说的之外， 

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地球的岩层明确指出其起源的历史有许多漫长的、连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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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这种观点仅仅是地质学家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基于没有根据的泛化的理论。 

我们吁请大家注意以下的几点：（1 ) 地质学不仅是一种新的学科，也仍然受到揣测性  

思维的束缚。它不能被视为一种归纳式的科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先验推理或  

逻辑推理的果实。斯 宾 塞 将 它 称 为 “不合逻辑的地质学” （Illogical Geology) ,并嘲 

弄它的研究方法，赫 胥 黎 （Huxley) 说 它 的 华 丽 假 说 是 “过去未被证明，将来也不  

可能被证明”。5 (2)到 目 前 为 止 ，它研究的范围仅仅是地球的表面，研究地点的数  

目也非常有限。因此它的结论经常是非常泛化的，并非基于充分的数据。在一些地方  

观察到的事实，往往会与在另一些地方观察到的相冲突。（3 ) 即使探索了地球上每一  

部分的大型区域，这也只能增加我们对地球现况的知识，关于地球过去的历史，此理 

论永远无法给出完美可靠的资讯。你无法根据观察一个国家目前的制度和生活，来 

书写它过去的历史。（4 ) 地质学家曾经是根据一个假设来推论的，即全球的岩石岩层  

都是在同样的岩石排列顺序里发现的；通过估算岩石的形成所需要的时间长度，来 

判断地球的年龄。但 是 ，（A ) 人们发现各地岩石的排列顺序是不词的；（B ) 针对判断  

形成不同岩层所需时间所作的实验，导致非常多不同的结果。（C ) 吕 艾 尔 （Lyell) 

的 “均变论” （uniformitarian theory) 说，今日的物理和化学作用是评估过去一切物  

理和化学作用的安全指南，但是这种假说已经被证实是不可靠的。6 ( 5 )当人们企图  

通 过 岩 层 或 石 头 的 矿 物 组 成 和 物 理 组 成 ，来判断不同的岩层或岩石的年龄失败之  

后，地质学家开始以化石作为决定性因素。古 生 物 学 （Palaeontology) 开始成为重要  

的课题，并且在吕艾尔的均变论原理的影响下，发展成进化论的重要证明之一。有人  

简单假设说，某些化石比其他化石更古老；而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假设的  

根据是什么？答 案 是 ：可以在更古老的化石中寻得。这就是一种十足的循环论证。岩 

石的年龄是根据它们里面含有的化石判断的，而化石的年龄是根据它们里面所含有  

的岩石判断的。但是我们发现化石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排列顺序；有时顺序是颠倒  

的。（6 ) 现在以地理学所判断的化石的顺序，并不符合创造叙事使我们预期的顺序， 

因此即使接受地质学的理论，也完全无法达到调和圣经与科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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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TTie FimdameTitaZs o/G eoZogy，pp. 29, 3 2。 

参 M ore，77ie Dogma o/EvoZution，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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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造论和进化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然会引发一个问题，进化论如何影响创造论？

A .  进化论完全不能代替创造论。一些人仿佛是说，进化论假说为世界的起源提  

供了一种解释；但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此理论完全没有解释世界的起源。进化是  

一种发展，所有的发展都预设了一种预存的实体、原则或力量，而从其中发展出某种  

事物。 “不存在”无 法 发 展 成 “存在”。物质和力量无法从无演化而来。进化论者通  

常 求 助 于 “星云假说” （nebular hypothesis) , 以便解释太阳系的起源，尽管它在今  

天 的 科 学 中 已 经 被 “微行星假说” （planetesimalhypothesis) 取代了。但这些假说都  

只是將问题往后延长一步，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进 化 论 者 最 终 不 得 不 诉 诸 于 “物 

质是永恒的”这个理论，或者接受创造论。

B .  自然进化理论和创造叙事难以调和一致。倘若进化论没有解释世界的起源， 

它岂不是至少对事物从原生物质中的进化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因而解释了目  

前不同种类的植物、动 物 （包括 人 ）的起源，也解释了生命的各种不同现象，例 如 ： 

感性、理性、德性、宗教吗？它是否必然与创造叙事冲突呢？非 常 明 显 的 ：自然进化 

论必然和圣经的记载相冲突。圣经教导，植物、动物和人出现在舞台上，是因着全能  

者的创造谕令；但是根据进化假说，它们是借着自然发展的过程，由无生命界进化而  

来的。圣经描述神乃是各从其类地创造植物和动物，并各从其类地产生后代，也就是  

说，好叫它们生产出自己独特的种类；但是进化论却指向常驻在自然界中的自然力， 

导致一个物种发展成另一个物种。根据创造的叙事，植物、动物和人是在一周之内产  

生的；但是进化假说将其视为千百万年逐渐演变过程的产物。圣经所描绘的是，人在 

他生涯的一开始，是站在最高的平面上，但是之后因着罪的有害影响，降低到一种较  

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进化论将原始人描述为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并宣称，人类借  

着他自己内在固有的能力，而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更高的生存水平。

C .  自然进化论并不是确凿无疑的，它无法解释一些事实。如果进化论是一个已  

经被证实的事实，前面所提到的冲突就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它的确是确  

凿的事实，而且充满信心地谈到进化论的信条（dogma )。然而，其他人正确地提醒  

我们，进化论仍然不过是一项假说。像 弗 莱 明 （Ambrose Fleming) 这样伟大的科学  

家甚至说，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与进化论有关的概念，就会证明，关于现实与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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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化论并不足以作为哲学或科学上的解决方案。”7 在进化论者的阵营中盛行  

的不确定性，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证明进化论不过是一种假说。此 外 ，今天仍然坚持  

进化论的人有许多坦白地承认，他们自己并不明白进化论的运作方法。曾经有人认  

为达尔文已经找到了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但是现在这个关键大致上已经被弃如敝

屣。树立起达尔文主义结构体的基础支柱 --- 例如 ，用 进 废 退 原 则 （principle of use

and disuse)、生存竞争、物竞天择、自然选择、后天习得的特征的遗传一一都一个接  

一个被废弃了。像 韦 斯 曼 （Weissmann)、狄 百 瑞 （De  Vries)、孟 德 尔 （Mendel)、和 

贝 特 森 （Bateson) 这样的进化论者，都为达尔文所构建的理论大厦的坍塌作出了贡  

献。诺 登 斯 基 德 （Nordenskioeld) 在 他 的 《生物 史 》 中 谈 到 “达 

尔文主义的瓦解”是已经证实的事实。登 纳 特 （Dennert) 呼吁我们为达尔文主义送  

终 ，而 奥 图 尔 （O ’Toole) 说 ： “达尔文主义已死，没有任何痛苦哀悼可以使尸体起  

死回生。”牟 彤 （Morton) 谈 到 “进化论的破产”，普 莱 斯 （Price) 谈 到 “生命进化  

的幻觉”。如此一来，人们已经承认，达尔文主义无法解释物种的起源，而进化论者  

也未能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孟德尔遗传定律解释了变异，但是无法解释新物种的  

起源w 它实际上让人远离借着自然过程发展出新物种的假说。—些人认为,狄百瑞（De 

Vries) 的 “突变学说” （mutation theory) 和 骆 伊 德 •摩 根 的 “突现进化论”指出了 

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它们都没有被证明能用自然演变来成功解释物种的起源，就 

这么 简 单 。人们现在承认，狄 百 瑞 的 突 变 体 （mutants)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而不是单一  

具体的，因此不能被视为新物种的起源。骆伊德 •摩根觉得自己不得不承认，如果不  

求助于某种可以称为神的创造能九他将无法解释他的突现体 （emergents)。牟 彤 说 ： 

“事实 是 ，除了创造论之外，今天没有一种物种起源理论能固守其阵地。” 8

进化假说在几个要点上是失败的。它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进化论者试图将其  

解释为自然发生，但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不可信的。生命只 

能从预先存在的生命中产生，这是确凿的科学事实。此外，进化论至今仍未举出一个  

例子，彻 底 证 明 一 个 物 种 能 从 另 一 个 不 同 的 物 种 产 生 （不同生命品种的变异，有别 

于物种内部的变异 )。贝 特 森 在 1 9 2 1年说 ： “我们不知道物种的分化是如何产生的。 

我 们 每 天 都 会 目 睹 各 式 各 样 的 变 异 ，而 且 为 数 甚 多 ，但 就 是 看 不 到 新 物 种 的 开  

始 ……。同时，尽管我们对进化论的信心仍然屹立不摇，但是我们手头并没有物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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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ose Fleming, or CreatioTi， p. 29 。

Morton， TTie Bankruptcy o/EvoZution， 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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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可靠记录。” 9 进化论也不足以应对人类起源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它甚至无法成  

功地证明人的血统是来自野兽。《科学大纲》（r/ieOu出n e q f S c o n c e ) 的作者，进化 

论的领军人物汤森（J. A . Thomson) 认为，人其实从来都不是一种动物—— 一种凶猛  

的、看起来像野兽的被造物；第一个人是突然产生的，乃是通过一种极大的跳越，从 

灵长类动物变成为人类。进化论更无法解释人类生活的精神层面。人的灵魂为何拥  

有理性、自我意识、自由、良心、宗教热情，仍旧是待解之谜。

D . 根据圣经，神导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一些基督徒科学家和神学家接受他们  

所 谓 的 “神导进化论”，试图借此调和圣经所教导的创造论和进化论。这是一种抗  

议 ，反对那种把神排除在世界之外的企图，并假设祂是在整个进化过程幕后那位大  

有能力的工匠。这 只 是 把 “进化”视为神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工作方式。说到 

底，神导进化论等于是说，神通过进化的过程—— 自然发展的过程—— 创造了这个世  

界 （和谐的宇宙），在这个过程中，袖并没有通过神迹干预，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况  

下。这种理论乐意承认，世界的绝对起源只能来自神直接的创造活动；如果在生命的  

起源和人的起源上找不到自然的解释，也允许神的直接干预。这 种 理 论 被 捧 为 “基 

督徒的进化论”，尽管它与基督徒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许多反对进化论的人支持这  

种观点，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承认神的存在，也认为它与圣经中的创造论是可以调  

和的。因此，许多教会和主日学也自由地教导这种理论。然 而 ，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  

危险的杂交体。这个名称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它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自然主义， 

按照这些语词公认的意义，它既不是指创造，也不是指进化。人不需要有深人的洞察  

力就可以明白，费 赫 斯 特 （Fakhurst) 博士的信念是正确的： “神导进化论像无神论  

的进化论一样，有效地破坏了圣经的默示性权威。” 1(3像自然进化论一样，神导进化  

论教导，形成现今可居住的世界，需要数百万年；神并没有创造不同种类的植物、动 

物，它们是自发生成自己的种类；至少在身体层面上，人是野兽的后代，因此在一种  

低水平上开始他的生涯；没有圣经含义上的堕落，只有人在向更高的等级进化的过  

程中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罪只是一种软弱，是来自人里面的兽性和欲望，因此不需  

要有罪疚感；救赎就要靠人里面的髙尚元素逐步克服人里面的低俗倾向来完成；无

Bateson，Science，Jan. 20，1922。 

Fairhurst, T h e is t ic  E v o lu t io n , p. 7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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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属灵的世界，神迹都不会发生；重生、悔改归正、成圣都仅仅  

是自然的心理变化，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彻底颠覆圣经真理的理论。

今天一些基督教学者认为，柏 格 森 的 《创造进化论》（CreativeEvohxtion) 的理 

论 ，是投那些不想把神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的所好。这位法国哲学家假设世界上存  

在 着 一 种 生 命 力 （沒cm 一种活泼的脉动，是一切生命的基础和活跃的原则。

这个生机勃勃的原则并非源自物质，反 而 是 产 生 物 质 的 “因”。它渗透到物质里，像 

一股生命力作用在垂死的事物上，克服其惯性和阻力；它不是不断创造出新的物质， 

而是不断创造出配合这些事物的目的之新运动，因此，这样的创造就非常像艺术家  

的创作。这种生命力是具有指导性的、有目的性的，然而，虽然说它也是有意识的， 

它却不是按照一个预先定好的计划运作，无论这多么有可能。它决定了进化的本身, 

也决定了其进化的方向。这个不断在创造的生命—— “每个个体；每一物种都是这个  

生命的一个实验”一 -就是柏格森的神，一个有限的神，一个能力受限的神，似乎是  

没有位格的，尽 管 赫 尔 曼 （Hermann) 说 ： “我们或许不应当错得离谱地相信，它是  

‘事物的理想倾向’成为具有位格的。” 11哈 斯 （Haas) 说 ，柏格森是一位生机论的  

泛 神主义者，而不是有神论者。无论如何，他的神是一个完全存在于世界之内的神。 

这种观点可能对现代自由主义神学家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是比起神导进化论，更难  

以和创造叙事调和。

进深研究问题

有什么理论能真正能取代创造论？

创 造论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是否应当容许创世记头几章影响科学对物种起源的研究？

圣经是否在任何方面决定了世界被造的时间？

至于神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避免哪些极端？

我们是否必须按照广为接受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圣经？

进化假说在今天的科学界具有怎样的地位？

达尔文进化论的特征要素为何？

当代普遍扬弃进化论，你会如何解释？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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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n, E u c k e n  a n d  B e rg so n , p. 163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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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格 森 的 “创造进化论”或 杜 里 舒 （Hans Driesch) 的 “新生机论” （N e o -vitalism) 

是如何影响杌械式的宇宙观？

与自然进化论相比，神导进化论在哪方面做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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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章

神 的 护 理

基督教有神论既反对自然神论將神和世界完全分离，也反对泛神论将神与世界  

混为一谈。因此在创造论之后，紧 接 着 的 就 是 “护理”（providence;或 译 为 “眷佑”、 

“运筹”）的教义，清楚定义圣经对神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观点。尽管我们在圣经中  

找 不 到 “护理”这个语词，但是护理的教义仍然是完全合乎圣经的。这个词源自拉  

丁 文 provfdentia，与 希 腊 文 7tp6v(na ( pronoia ) 相 对 应 。这 些 词 主 要 是 指 预 知  

(prescience) 或 预 见 （foresight)，但是也逐渐获得了其他的含义 。 一 方面， “预见” 

是与未来的计划相关连的，另一方面，也是与计划的实现相连的。因此， “护理”这 

个词就演变为意指神为了祂统管的最终目的所作的预备，以及对一切被造物的保存  

与统管。这就是目前在神学里一般使用的含义，但这并不是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唯一  

含义。杜仁田是用最广泛的含义来定义这个语词的，它是表示 :（1 ) 预 知 （2 ) 预 定 （3) 

对神所定旨之事的有效执行。然而，一般的用法现在通常限定在最后一种含义上。

—、护理总论

1.护理教义的历史

随 着 其 护 理 的 教 义 ，教 会 就 准 备 好 要 对 抗 以 下 两 种 观 点 ：伊 壁 鸠 鲁 学 派  

(Epicurean) 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受机运统治；斯 多 葛 学 派 （Stoic) 的观点则认为世  

界是被命运统治的。从一开始，神学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就是：神保存、统管世界。然 

而，关于神掌控万物，他们并不总是采用同等绝对的概念。由于护理和预定两者之间  

的密切联系，护理教义的历史一般都紧跟着预定教义的历史。关于这个主题，最早期  

的教父并没有提出确定的观点。为 了 对 抗 斯 多 葛 学 派 “命运”的教义，也盼望能捍  

卫神的圣洁，他们有时候会过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到一种程度，在论到人罪恶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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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他们会表现出一种倾向，否认神绝对的、护理式的统治。奥古斯丁在此教义的  

发展上开创先河。相对于命运和机运的教义，他强调一个事实：万物都是借着神至高  

主权的、智慧的、仁慈的旨意得到保存，受到统治的。对于神的护理，他 毫 无 保 留 ， 

而 是 主 张 神 同 样 掌 管 世 上 良 善 的 事 物 和 邪 恶 的 事 物 。通 过 捍 卫 第 二 因 （second 

causes) 的事实，他护卫了神的圣洁，也同时高举人的责任。

在中世纪时期，关于神的护理这个主题，并没有太多的争论。没有一个大公会议  

旨在阐明此教义。奥古斯丁的观点是最流行的，他认为万事都臣服于神的旨意之下。 

然 而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存在反对的意见。伯 拉 纠 主 义 将 “护理”的范围限制在  

自然生活内，而将伦理生活排除在外。半伯拉纠主义朝同样的方向发展，尽管两者发  

展的程度并不等同。一些经院主义学者将神的保存工作视为祂创造活动的延续，而  

另一些人则在两者之间作出了真实的区分。阿奎那的护理教义，基本上是追随奥古  

斯丁的护理教义，他 认 为 ，神的旨意是由祂一切的全德所决定的，所以会保存、统管  

万 事 万 物 ；而苏格徒以及像比尔、俄 坎 这 类 的 唯 名 论 者 （Nominaltists)，则认为万事  

万 物 都 必 须 倚 靠 神 随 意 的 旨 意 （arbitrary will)。这实际上是引进了由机运统治世界  

的观念。

改教家们整体上都赞同奥古斯丁对于神的护理的教义，尽管在一些细节上可能  

稍有不同。路德相信一般的护理，却不像加尔文那样强调神对世界的保守和统管。他 

主要是从救恩论的角度来考虑此教义。苏西尼派和亚米念主义者在不等程度上限制  

了神的护理，强调人具有独立的能力主动采取行动，从而掌控自己的生命。如此 ，对 

世界的掌控权，实际上是从神的手中转移到了人的手中。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自然神 

论将神描述为在完成创造之工后就抽身离开世界，神的护理的观念就完全被排除在  

外 了 ；而泛神论则将神与世界视为等同，抹除了创造和护理之间的区分，也否认了第  

二因的实际。尽管人们现在已经把自然神论视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其控制世界的观  

点却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获得了延续—— 这个立场认为世界是由一个牢不可破的定  

律体系所掌控的。现代自由派神学，随着其泛神论式的神的内蕴观念，也倾向于排除  

神圣护理的教义。

Z 护理的观念

“护理”可 以 定 义 为 ：创造主借着一种持续运行的能力，保存牠所造的一切，主 

导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并引导万事万物实现神命定的结局。这个定义表明，在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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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中 有 三 种 要 素 ，即 ：保 存 （conservatio，sî tentotio)，协 作 或 合 作 （concwmis， 

co-qperatio)，统 管 （giibematio)。方口尔文、《海德堡要理问答》和一些新近的教理学  

家 （达博尼、赫治父子、狄克、薛德、麦 克 弗 森 〔McPherson〕）都 仅仅提到两种要素， 

即 ：保存和统管。然而，这 并 不 意 味 着 他 们 想 把 “协作”的要素排除在外，而是把它  

视为已经包含在另两种要素之内了，以此表明神保存和统管世界的方式。麦克弗森  

似乎认为，只有一些伟大的路德宗神学家才会采用这三重区分；但他这么说是错误  

的，因为从十七世纪以来，这种三重区分法在荷兰的教理学家们的著作中是非常普  

遍的 ，例如马斯垂克、阿马克、狄摩尔、布雷克、弗 兰 肯 （Francken)、凯 波 尔 、巴文 

克、霍志恒、侯尼格。这些神学家们离弃了古老的二重区分法，因为他们想更加强调  

“协作”的因素，以便排除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所带来的危险。但是，尽管我们在护理  

中区分出三种要素，我们也应当记得，这三者在神的工作中是从来没有分别的。尽管  

保存和存有有关，协作和活动有关，统管和神对万事的引导有关，但是我们不应当从  

排他性的角度理解这些概念。保存中也有统管的要素，统管中有协作的要素，协作中 

有保存的要素。泛神论没有区分创造和护理，而自然神论则强调两者的双重区分：（a) 

创造是使之前不存在的事物生成，而护理是延续已经生成的事物或使这些事物延续  

下去。（b) 在创造中，创造主和被造物是不可能合作的，而在护理中， “第一因”和 

“第二因”协作。在圣经中，创造和护理总是区分开来。

3.对护理本质的误解

A .  将 “护理”限 定 为 “预知”或 “预知加预定”。在一些早期教父的著作中可  

以发现这种限定。然而，事实是，当我们论到神的护理时，我们大脑所思考的通常既  

不是祂的预知，也不是祂的预定，而仅仅是神为了实现祂的计划而在世上持续不断釆  

取的行动。我们明白，这无法与祂的永恒定旨分离，但同时感觉到这两者应该要区分  

开来。这 两 者 通 常 被 区 分 为 “内蕴护理” （immanent providence) 和 “外在护理”

( transeunt providence )〇

B .  自然神论对神的护理的看法。根据自然神论的观点，神对世界的关注并不是  

普世的、特别的、长久的，而只是属于一种笼统的性质。在创造的同时，神赐予一切  

被造物某些不可剥夺的特性，将 他 们 安 置 在 不 变 的 “定律”之下，任凭他们根据自  

己固有的能力书写各自的命运。同时，神仅仅是行使一种笼统的监督，不属于那种亲  

自到场的特定行事者的监督，而是属于神所设立的一般定律的监督。世界仅仅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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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发条的机器，而非神日日夜夜亲自导航的船舰。自 然 神 论 对 “护理”的这种看  

法，是伯拉纠主义的特色，若干罗马天主教神学家釆用这种观点，苏西尼主义也拥护  

这种观点，这也是亚米念主义的根本错误之一。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者为这种理论  

换上了哲学的外衣；到了十九世纪，在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此理论以一种新  

的形式出现，特别强调自然界的划一性，这种划一性是由牢不可破的定律所构成的  

僵化体系控制的。

C . 泛神论对神的护理的看法。泛神论并没有意识到神和世界之间的分别。泛神 

论要么从理念的角度，将世界吸纳进神里，要么从物质的角度，将神吸纳进世界中。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没有为创造留下足够的空间，也 消 除 了 真 正 意 义 的 “护理”。 

没有错，泛神论者确实会提到护理，但是他们口中所谓的护理，仅仅等同于自然规律， 

而这不过是神的自我启示，这种启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 没 有 给 “第 二 因 ”的独立  

运作留下任何余地。从这个角度来看，超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自然和超自 

然是等同的，人里面自由的、有位格的、有自我决断能力的意识，是一种 幻 想 ，道德  

责任是人想像力的虚构，祈祷和宗教敬拜是迷信。神学一直都非常小心地防备泛神  

论的危险，但是在上个世纪，在 “神的内蕴”教义的伪装下，大量当代的自由派神学  

家成功地固守着这种错误的观点。1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4 .对于神的护理的反对意见

A . 圣经对这一点的教导。圣经清楚地教导神的护理统管下列范围：（1 ) 整个宇  

宙 （诗 一 〇 三 1 9 ;但 五 3 5 ;弗一 11); ( 2 )物 质 界 （伯 三 十 七 5、1 0 ;诗 一 〇 四 14, 

一 三 五 6 ; 太 五 45); ( 3 )动 物 世 界 （诗 一 〇 四 21、2 8 ;太 六 2 6 ,十 29); ( 4 )列国的  

事 务 （伯 十 二 2 3 ;诗 二 十 二 2 8 , 六 十 六 7 ; 徒 十 七 26); ( 5 )人的出生和人生的命途  

(撒 上 十 六 1 ;诗 一 三 九 1 6;赛 四 十 五 5 ;加一 15〜 16); ( 6 )人生命中外在的成功和  

失 败 （诗 七 十 五 6〜 7 ; 路一 52); (7) —切看似偶然、无 关 紧 要 的 事 （箴 十 六 3 3 ;太 

十 30); ( 8 )义 人 受 到 的 保 护 （诗 四 8 , 五 1 2 ,六 十 三 8, —二一 3 ; 罗 八 28); ( 9 )供 

应 神 子 民 的 需 要 （创 二 十 二 8、1 4 ;申 八 3 ; 腓 四 19); (1 0 )对 祷 告 的 回 应 （撒上一  

1 9 ;赛 二 十 5〜 6 ;代 下 三 十 三 1 3 ;诗 六 十 五 2 ;太 七 7 ;路 十 八 7、8); ( 1 1 )揭发并惩  

治 恶 人 （诗 七 12、1 3 ,十一 6)。

#  R a n d a ll ,  T h e  M a k i n g  o f  th e  M o d e m  M in d ,  p . 5 3 8 〇

404



神的作为

第 6 章♦ 神的护理

B .  —般护理和特殊护理。神学家们通常会在一般护理和特殊护理之间作出区  

分，前者是指神统管整个宇宙，后者是指神眷顾整个宇宙中的每一部分。这并非两种  

不同的护理，只是同一种护理行使在两种不同的关系中。然而， “特殊护理”这个词， 

也许有更具体的含义，在一些情况下，是指神特别眷顾有理性的受造物。一些人甚至  

说到一种极为特殊的护理（provfdentia speciafosfma)，这种护理是针对那些与神有  

特殊父子关系的人。特殊护理是事件发生顺序的特定组合，例如，祈祷得到回应，患 

难中蒙拯救，或在任何紧急情况中获得恩典和帮助。

C .  对特殊护理的否认。有一些人乐意承认有一般的护理，他们接受由普遍定律  

所形成的固定体系对整个世界的管理，却否认有特殊护理的存在，在这个特殊护理  

下 ，神亲自关注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尤其是义人的遭遇。 

一些人认为神是如此伟大，因此祂不会关注生活中的琐事；而另一些人则坚持祂根本  

没有这种能力，因为自然律绑住了祂的双手，因此当他们听到神回应人的祷告的时  

候，会开怀大笔我们无需否认，特殊护理和统一的自然律之间的关系确实构成问题。 

同时，我们也必须说，说神不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生活中的细节，无法回应人的祷  

告，不能在紧急情况中施行拯救，从不为着人的益处进行神迹的干预，就是一种糟糕  

的、肤浅的、不合乎圣经的神观。一个统治者仅仅指定某种笼统的法则，却毫不关心  

细节，或者一个生意人疏于看管他公司中的细节，很快就会以失败告终。圣经教导我  

们，连人生中最微小的细节也听命于神。关于这个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调和特殊护  

理与自然界普遍法则的运行，我们只能指出以下几点：（1)自然律不应当被描述为大  

自然的能力完全掌控一切现象和自然界的运作。自然律只不过是人对于在大自然能  

力的运作方式中发现到的多样性所做的划一描述（而且经常是残缺不全的描述 )。（2) 

唯物主义将自然律看为一种组织严密的体系，在神之外独立运作，实际上使神完全  

不可能干预世界的进程，这是绝对错误的。宇宙的根基是具有位格的，大自然的划一  

性仅仅是一位有位格的行动者所定的方法。（3 ) 只有在条件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所谓 

的自然律才能产生同样的结果。果效通常不是单一的能力产生的结果，而是出于众  

多自然力的组合。连一个人也可以通过把一种自然力和其他种或多种自然力结合在  

一起，来改变果效；然而，每一种自然力的运作都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定律。而如果这  

对人来说是可能的，那么这对神来说就更具有无限多的可能了。借着各种自然力的  

组合，祂可以产生出最多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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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

1. “保存”的教义的经文基础

“保存”这个教义的经文证据，既可以直接获得，也可以通过推理获得。

A .  直接证据。圣经中的许多经文都清楚地教导神保存万物。以下提到的经文仅  

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申 命 记 三 十 三 章 12、25〜 2 8 节 ；撒 母 耳 记 上 二 章 9 节 ；尼希米  

记 九 章 6 节 ；诗篇一〇 七 篇 9 节 ，一 二 七 篇 1 节 ，一 四 五 篇 14〜 1 5 节 ；马太福音十  

章 2 9 节 ；使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2 8 节 ；歌 罗 西 书 一 章 1 7节 ；希 伯 来 书 一 章 3。有无数经文  

提到神保守祂的百姓，例如，创 世 记 二 十 八 章 1 5节 ，四十九章 2 4 节 ；出埃及记十四  

章 29〜 3 0 节 ；申 命 记 一 章 30〜 3 1 节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章 15、1 7节 ；约 伯 记 一 章 1 0节 ， 

三 十 六 章 7 节 ；诗 篇 三 十 一 篇 2 0 节，三 十 二 篇 6 节，三 十 四 篇 15、17、1 9 节，三十  

七篇  15、17、19、20 节 ，九十一篇  1、3、4、7、9、10、14 节，一 二一篇  3、4、7、8 节 ， 

一 二 五 篇 1、2 节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章 1 1节 ，四 十 三 章 2 节，六 十 三 章 9 节 ；耶利米书  

三 十 章 7、8、1 1节 ；以 西 结 书 三 十 四 章 11、12、15、1 6节 ；但 以 理 书 十 二 章 1 节 ；撒 

迦 利 亚 书 二 章 5 节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一 章 1 8 节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章 1 3 节 ；彼得前书三章  

1 2 节 ；启 示 录 三 章 1 0 节。

B .  推论的证据。神的保存的观念是从神的主权的教义推论而来的。 “保存”这 

个观念只能被设想为绝对的；但是如果有任何事情的存在或发生可以独立于神的旨  

意之 外 ，神的保存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只有当整个宇宙和其中一切事物的存在和活  

动都绝对依靠神，这个教义才站得住脚。这个教义也可以从受造物的依赖特性推理  

得出。凡是被造物都无法依靠自己固有的能力持续存在，这是一切被造物的特征。被 

造物的存有和持续存在，都要靠着他们的创造主的旨意。唯有那借着自己口中权能  

的话创造了世界的，才能靠着祂的无所不能托住万有。

Z 对 “神的保存”的正确观念

保存的教义乃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一切被造的实体—— 无论是属灵的，还是  

属物质的—— 都拥有真实和恒久的存在，这种存在与神的存在不同，只具有源自于神  

的主动或被动的特性；它们的主动能力具有第二因的真实效能，不只是表面的效能， 

以至于它们能够产生自身特有的果效。因此，这能够防止泛神论，以及泛神论所主张  

的 “持续创造” （continued creation) 的观念，后者其实 ---虽然未必明言 ----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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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的独立存在，并且使神成为宇宙中唯一的行事者。但是，保存的教义并没有将  

被造实体视为自存的，因 为 “自存”是神专有的特性，而一切被造物持续存在的基  

础都在于神，不在受造物本身。从这点可以推论出，受造物能持续存在，并非仅仅因  

着神的消极作为，而是因为神积极地、持续不断地行使祂的能力。神借着托住万有所  

展现的能力，是和祂在创造中所运行的能力同样积极的。神维系万有的存在和活动， 

这工作的确切本质是一项奥秘，尽管我们可以说，在祂护理的行动中，神俯就受造物  

的本质。我们同意薛德的观点： “在物质界中，神在物质的特性和定律里、也借着它  

们直接作工。而在思想界，神在思想的特性里、也借着这些特性直接作工。保存之工  

从来不会与创造之工背道而驰。神在护理之工中并没有违背祂在创造之工中所设立  

的定律。” 2 “保存”可以定义为：神持续不断的作为，祂借此维护祂所创造的万物， 

以及祂赋予被造物的一切特性和能力。

3.对 “神的保存”的错误看法

人们经常误解了神的这项工作的本质。我们应当避免以下两种看法：（A ) 这纯  

粹是消极的作为。根据自然神论，神的保存之工是指神不会破坏祂手中的工作。借着 

创造之工，神赋予物质某些特性，将它们安置在不变的定律之下，任凭其自生自灭， 

完全独立于任何外在的支持或引导。这是一种不符合理性的、不敬神的、不符合圣经  

的描述。这是不符合理性的，因为它暗示神将自存的属性传递给受造物，而 “自存” 

和 “自足”都是不可传通的属性，是唯独创造者才具有的属性。受造物是不可能自  

我维持的，他们日日夜夜都必须被创造主的大能大力所托住。因此，在神这方面，完 

全不需要采取一个无所不能的、积极的行动来消灭被造的实存。祂只需撤去祂的支  

持，就自然会导致被造物的毁灭。其次，这种观点是不敬神的，因为它将神与受造物  

完全割裂开，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交流将变得完全不可  

能。历史清楚地见证一个事实，即这种观念无一例外地会造成宗教的灭亡。第 三 ，这 

种观点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它将神完全置于受造物之外，而圣经却在很多地方  

教导我们，神不仅超越祂手中的工作，也内蕴在其中。（B ) 这是一种持续的创造。泛 

神论将保存之工描述为持续的创造之工，以至于否认受造物或次因是真实的、持续 

的存在，而是主张他们在每一个接续不断的瞬间从那奥秘的“绝对者” （它是万物

S h e d d，D ogm . TTieoL I ，p. 5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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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隐 秘 的 基 础 ）流溢而出。有些人并不是泛神论者，但是他们对神的保存之工也持  

有类似的观点。笛卡儿为这种观点奠定了基础，马 勒 伯 朗 士 （Malebmnche) 将这种  

理论推到符合有神论观点的极致。甚至连爱德华滋在他论原罪的著作中，也偶尔教  

导 这 种 保 存 观 ，因此非常危险地近乎在教导泛神论。这种对保存的看法完全不承认  

第二因，因此必然会导致泛神论。这与我们原始和必要的直觉是相惇的，这些直觉向  

我们保证，我们是一切行动真实的、自我决断的成因，因此是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主  

体 （moral agents)。此外，这 种 理 论 动 摇 了 自 由 个 体 （free agency)、道德责任、具有  

道德约束力的政府、甚至宗教本身的根基。一 些 改 革 宗 神 学 家 也 使 用 “连续创造” 3 

这个语词，但并不是为了要教导这里讨论的保存观。他们只是想要强调，维持世界运  

转的能力，和创造世界的能力是同一种能力。由于这种表达法容易误导人，最好还是  

避免它。

三、协作

1. “协作”的观念和经文证据。

A .  定 义 和 解 释 。 “协作”可 以 定 义 为 ：神的能力和一切附属的能力，按照预先  

设立的运作法则共同合作，使它们产生行动，并准确地执行。就着与人有关的方面，

一些人倾向于限制这种运作，局限在人类的一些从道德而言属于善的、也因此是值  

得 称 赞 的 行 动 上 ；其他人则更符合逻辑地将它延伸到每一种行动上。首先应当指出  

的是，这个教义暗示了两件事：（1 ) 自然界的一切能力都不是自行独立—— 即单凭它  

们自身固有的能力—— 运作的，而是神直接运行在受造物的每一个行动中。我们必须  

维护这种观点，用以对抗自然神论的立场。（2 ) 第二因是真实的，不能只把它们视为

神 的 运 行 能 力 （operative power)。只有在这个条件下 ---即第二因是真实的 -----我们

才能恰当地谈及第一因和第二因之间的合作（co-operation)。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 

用以对抗泛神论的观点，后者认为神是在世界里运行的唯一行事者。

B . “协作”的经文证据。圣经清楚地教导，神的护理不仅与被造物的存有本身有  

关，也和被造物的行动或活动有关。有几段圣经谈到这个概括的真理，即人不是独立  

工作的，而是受神的旨意所控制。约瑟在创世记四十五章 5 节说，打发他到埃及去的  

是 神 ，而非他的兄弟们。在 出 埃 及 记 四 章 11〜 1 2 节，耶和华说：祂要与摩西的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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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教导他当说的话；而在约书亚记十一章 6 节，神向约书亚保证，祂必将仇敌交付  

以色列。箴 言 二 十 一 章 1 节教导我们：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 …随意流转。”以 

斯 拉 记 六 章 2 2 节则说，耶 和 华 “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以色列。申 命 记 八 章 1 8 节提 

醒以色列人，得货财的力量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更特别的是，圣经也明显教导，在 

邪恶的事上，神也有某种形式的合作。根据撒母耳记下十六章 1 1节，示 每咒骂大卫， 

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耶 和 华 也 称 亚 述 为 “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赛十 

5)。此外，神使说谎的灵进人亚哈的先知的口（王 上 二 十 二 20〜 23)。

2.应当避免的错误

关于这个教义，我们应当防止几种错误。

A .  神的协作仅仅在于能力的笼统交流，而不是以任何方式主导具体的行动。耶

稣会会士、苏西尼派、亚米念主义者都主张，神的协作仅仅是一种笼统的、无关紧要  

的合作，因此主导行动以达到特定目的的是第二因。所有的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这些因都能促使事物产生行动，却都是以一种不定的方式推动事物运动的。尽管协  

作会激励第二因，但它仍然让第二因决定自己行动的类型和模式。但是，情况若真是  

如此，人就有能力可以挫败神的计划，第一因就将从属于第二因。人就掌控一切，也 

就不会有神的护理了。

B . “协作”的本质是，人承担一部分工作，神承担另一部分。神和人的合作有时

被描述为，仿佛是一组被拉在一起的马，同心协力地一同前进，各自完成自己分内的  

工作。这是对工作分配的一种误解。事实上，每一个作为既完全是神的作为，也完全  

是被造物的作为。它是神的作为，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不靠神的旨意独立运作，也 

因为任何事情时时刻刻都是由神的旨意来决定。它确实也是人的作为，因为神借着  

受造物的自我活动来实现祂的旨意。两者是互相贯通的，不会彼此限制。

C .  在协作中，神的工作和受造物的工作是彼此搭配的（co-ordinate)。我们之前  

所讨论的内容已经将这种观点排除在外。神的工作总是具有优先性，因为人的一切  

作为都必须倚靠神。圣经的陈述，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可以应用在人类  

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在以下对神的协作的描绘中最能表明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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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协作的特征

A .  它是在先的、预先决定的，这不是从时间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从逻辑意义上

说的 。受造物本身并没有自我行动的绝对原则，然后神将祂的行动加在这个不存在  

的原则上。在任何情况下，受造物的行动和活动的动力都是从神而来的。受造物能发  

挥作用之前，必定有来自神的能力的影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并非终止于  

被造物的活动，而是终止于受造物本身。神使自然界的万物运行，并朝向预先决定的  

结局前进。神也同样赋予理性受造物能力，并感动他们，作为第二因来发挥功用，这 

不是仅仅以一种笼统的方式赋予受造物能量，而是激励他们完成一些特定的行动。 

神 在 众 人 里 面 运 行 一 切 的 事 （林 前 十 二 6 ) ,并 且 随 己 意 行 作 万 事 （弗一 11)。神赐  

给以色 列 人 得 货 财 的 能 力 （申 八 18),并根据祂的美意使信徒立志、行 事 （腓 二 13)。 

伯拉纠主义和各种半伯拉纠主义一般都乐于承认，若没有神的能力的注入，受造物  

就无法 行 动 ，但 是 他 们仍旧主张，神的协作并没有具体到会以任何方式决定行动的  

特征。

B .  它也是同步的协作。受造物的活动一旦启动，神的有效旨意就必须在每个瞬  

间与之同行，这个活动才能继续下去。没有任何一个瞬间，受造物可以在神的旨意和  

能力之外独立运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 在 于 神 （徒 十 七 28)。神的这活动无  

时无刻不伴随着人的活动，但并没有剥夺人的任何自由。人的行动仍然是自由的，他 

需要对之负责。这 个 同 步 的 协 作 并 没 有 使 第 一 因 （cawsaprima) 和 第 二 因 （caixsa 

wcimdci)成为等同。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个操作同时是第一因和第二因的产物。 

人是、也一直是行动真正的主体。巴文克以木头燃烧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神 

唯一作的是使木头燃烧，但是从形式来看，我们不能说燃烧的主体是神，而只能说燃  

烧的主体是木头。显 然 ，这个同步的行动无法和在先的、预先决定的协作分开，但却 

应当加以区分。严格来说，与先前的协作不同，这个同步的行动不是终止于受造物， 

而是终止于活动的本身。既然它并非终止于受造物，它就可以抽象地解释为不具有  

任何的伦理作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会会士教导说，神的协作只是同步的，而 

不是在先的、预先决 定 的 ；一些改革宗神学家则将事先的协作限定在人的善行上；至 

于其余的人，则满足于教导一种同步的协作。

C .  最 后 ，它 是 _种 无 中 介 的 协 作 。在神对世界的统管中，祂使用各种不同的方  

法实现祂最终的目标；但是在神的协作中，祂并不是如此动工。祂用火毁灭平原上的  

城 市 ，是一种统管的行动，在其中祂使用了一些工具。但与此同时，这也是祂无中介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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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作，借此使火降下、焚烧、毁灭。神也同样在人里面运行，赋 予 人 能 力 ，决定人  

的行动，并自始至终支持人的活动。

4 .神的协作与罪

伯拉纠主义、半伯拉纠主义、亚米念主义对此护理的教义提出了严肃的反对意  

见。他们认为，一种预先的协作，不仅仅是笼统的协作，而是预先决定人会产生特定  

行动的协作，会使神成为罪的创始者，要对罪负责。改革宗神学家非常清楚这个反对  

意见所带来的困难，但他们并不觉得可以随意否认神绝对地掌管一切有德性的受造  

物的自由行动，来规避这个异议，因为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创 四 十 五 5 , 五 十 19、 

2 0 ;出 十 1、2 0 ;撒 下 十 六 10、1 1;赛 十 5〜 7 ; 徒 二 2 3 , 四 27、28)。他们感到不得不  

如 此 教 导 ：（A ) 罪恶的行动确实在神的掌控之下，它的发生也是根据神的预定和旨  

意，但仅仅是神的许可，因此神并没有直接有效地使人犯罪（创 四 十 五 5 , 五 十 20; 

出 十 四 1 7 ;赛 六 十 六 4 ; 罗 九 2 2 ;帖 后 二 11); (B ) 神 通 常 限 制 罪 人 的 罪 恶 行 为 （创 

三 6 ; 伯一 1 2 ,二 6 ;诗 七 十 六 1 0 ;赛 十 1 5 ;徒 七 51); (C ) 神为了自己的目的，借着 

善 推 翻 恶 （创 五 十 2 0 ;诗 七 十 六 1 0 ;徒 三 13)。

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即神是否直接地、无中介地， 

通过物理方式，供应受造物活动能力的能量，引导、预定受造物产生特定的行动，同 

时使受造物有能力完成这个行动。例如，达博尼承认低等受造物中存在物理式的协  

作 ，但是他否认神与自由行动主体（free agents) 之间的协作。然 而 ，大多数人仍然  

认同神与自由的道德生物之间的协作。甚至连达博尼也同意，神对祂所造之物的一  

切行动的掌控是确定的、有至高主权的、有 效 的 ；因此和其他人一样，也必须面对这  

个问题，即神是否应当为罪负责？他用下面这段话作出结论： “有关神对于恶行的计  

划 的 ‘护理式发展过程’ （providential evolution),这就是我的描述；神借着祂无限  

的智慧和能力，如此组织、安排自由行动主体周围的事件和对象，并且一路上将每一  

个灵魂，安置在一些处境面前，祂知道那些处境会成为足够的客观诱因，使这个灵魂  

采取行动，去完成它天然的、自由的活动，而这活动恰好是神的计划所要求的。因此， 

这个行动仍然是人独立的行动，虽然它的产生是靠着神有效地保守的。因此，罪只是 

人自己犯的。在人的罪恶中，神的关切是圣洁的关切，首先，因为神在安排要确保罪  

会产生的当中，祂本身一切的作用都是圣洁的；其次，祂的目的或计划也是圣洁的。 

神定意这个行动的罪，并不是因着其罪恶的缘故；神仅仅定意借着这个行动所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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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总是配得上神的圣洁。”4 然而，绝大多数改革宗神学家仍然  

主张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协作，并 通 过 区 分 罪 行 的 实 质 （materia) 和 形 式 （/o r m a )， 

并且将后者完全归因于人，企图解决这道难题。神的协作赋予人能力，并且有效地限  

定人产生特定的行动，但赋予这个行动的形式特质、因此必须对这个行动的罪恶特  

性负责的是人。这些解决方法中，没有一个可以说能真正令人完全满意，因此神和罪  

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奥秘。

四、统管

统管的本质

神的统管可以定义为：神的持续活动，祂借此有目的地统管万有，以确保祂所命  

定的结局得到实现。这种统管不仅仅是神的护理的一部分而已，而是如同保存和协  

作 ，是神的护理的全部，只是如今是从目的的角度来看，即神在创造之工中引导万物  

朝向的目的，就是荣耀祂的名。

A .  这是神这位宇宙大君王对万有的统管。目前，很 多 人 将 “神是君王”这个概  

念视为旧约圣经中过时的思想，而 想 要 用 新 约 圣 经 中 “神是父”的观念取而代之。 

神的至高主权的概念必须让位给神的爱。人们认为这才符合圣经中进步的神观。但 

是 ，认为神的启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有意要我们逐步放弃神是君王的观念，并 

且用神是父的观念来取代，这很明显是错误的想法。神的国度的观念在耶稣的教导  

中占据显赫地位，就已经反驳这种论调了。而如果有人说，这仅仅涉及神的一种特殊  

的、有限的王权概念，我们可以这样回答：福音书中神的父亲身分的观念，也会受到  

同样的约束和限制。耶稣并没有教导神是所有世人的父。此外，新约圣经也在下列经  

文中教导神的普世王权，例如，马太福音 十 一 章 2 5 节 ；使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2 4 节 ；提摩  

太 前 书 一 章 1 7节 ，六 章 1 5 节 ；启 示 录 一 章 6 节，十 九 章 6 节。神既是王，又 是 父 ， 

是天上地上一切权柄的来源；既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

B .  神的统治会灵活配合祂说统治之被造物的本性。神在物质界设立了自然律， 

祂就是通过这些自然律，来施行对整个物质宇宙的统管。在思想世界里，神借着思想  

的属性和定律，间接地施行统治，也借着圣灵的直接运行，无中介地施行统治。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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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德的行动主体时，神使用各种的道德影响力，例 如 ，处境、动机、教导、劝 戒 、 

榜样，也借着圣灵具有位格的运作，直接在人的理性、意志 、心上动工。

Z 这统管的范围

圣经明确地宣告神的统治范围是普世性的（诗 二 十 二 28、29, —〇 三 17〜 19; 

但 四 34、3 5 ;提 前 六 15)。这实际上是执行祂的永恒旨意，涵盖祂从一开始所作的一  

切作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必要完成的一切。神的统管尽管是普遍性的，却也俯  

就到具体的细节，包括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太 十 29〜 31 > 表面看来似乎偶然的事（箴 

十 六 33)、人 良 善 的 行 为 （腓 二 13)、以 及 他 们 邪 恶 的 行 为 （徒 十 四 1 6 ) —— 这些都  

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是以色列的君王（赛 三 十 三 22)，但是祂也统治万邦（诗四十七  

9)。没有一件事可以脱离祂的统管。

五、特殊妒理或神迹

L 神迹的本质

我 们 通 常 会 区 分 一 般 护 理 （providentia ordinaria) 和 特 殊 护 理 （providentia 

extraorcKnarfa)。在一般护理当中，神严格按照自然律，透过第二因来做事，尽管祂  

也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组合来改变结果。但是在特殊护理当中，神不透过任何媒介， 

或不靠第二因一般的运行为媒介来做事。麦 克 弗 森 说 ： “神迹就是完全不依靠一般  

的制作方法，直接完成某事，是直接由第一因引发的结果，完全没有第二因的中介， 

至少是在一般的方式上。” 5 在神迹的作为中最特殊的事是，这是神行使祂超自然能  

力的结果。当然，这意味着，神迹不是由按照自然律运行的第二因产生的结果。不然  

的话，它 就 不 能 称 为 超 自 然 的 （supernatural;在 自 然 之 上 ），也就是说，就不是神迹  

了。神在施展神迹时，祂也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来使用，以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 

这才是神迹真正的内容。6 每一件神迹都在神所设立的自然秩序之上，但是我们可以  

将神迹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而非不同的等级。有一些神迹是完全超越自然的，以至于 

与任何手段完全无关。但是也有一些神迹是反媒介的（contra media),在这类神迹中  

虽然也使用一些工具，但是却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与一般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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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神的护理

M cPherson，C7ir. Dogm .，p. 183〇 亦参  H od ge，OutZi/ies o /T h eoZ .，p. 2 7 5。 

参 M ead，SizpematuraZjReveZation, p. 11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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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迹的可能性

一些人反对神迹的存在，尤其是基于一个理由，即神迹违反了自然律。一些人尝  

试和奥古斯丁作同样的假设，来回避这个难题。奧古斯丁认为，神迹仅仅是已知的自  

然律中的特例，这暗示说，如果我们对自然界有更完整的认识，就能够用纯粹自然的  

方式来解释神迹。但是这个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假设存在两种自然秩序，而这  

两者之间又是彼此矛盾的。根据一种法则，壶里的油会减少，但是根据另一种法则， 

油 并没有减少；根据一种法则，饼会逐渐被消耗掉，但是根据另一种法则，饼却会越  

来越多。这个观点也不得不进一步假设 ，一 种体系必定髙于另一种体系，因为若非如  

此，那就只会有不断的冲突，无法产生任何结果；但是如果确实如此，低下的等级将  

会逐渐被征服，并且消失。此 外 ，这种理论剥夺了神迹非比寻常的特征，然而，在圣  

经的书页里，神迹是特殊的事件，特别被凸显出来。

毫无疑问，自然界里存在着某种的划一性；在物理世界中，有一些定律控制着第  

二因的运行。但是且让我们牢记，这仅仅代表神在自然界运行的一般方式。神乐意按  

照一种有秩序的方式，借着第二因来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无法靠单一的决定  

脱离祂所设立的秩序，也无法产生超乎寻常的、不是从自然成因而来果效一一如果祂 

认为这个决定是可以达到预期结果的。神行神迹时，祂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产生  

非比寻常的结果。这 意 味 着 神 迹 乃 是 超 越 （above) 自然的。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神迹  

是 违 反 自 然 的 呢 ？早期的改革宗神学家们会毫不犹豫地说，神迹是违反和破坏自然  

律。他们有时候会说,在发生神迹的情况下，自然秩序是暂时被搁置的。布鲁因（B m i n ) 

博 士 在 他 的 《基督教信仰与自然科学实践》（Het C/iristeKjfc Ge【oo / en de Beoe/enfn^ 

der ATatimr-wetenschap ) * — 书 中 主 张 这 种 观 点 是 正 确 的 ，并 且 反 对 沃 尔 彻  

(Woltjer)、登纳特、和巴文克的观点。但是这个古老术语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施 

行神迹时，自然律并没有被违反，而是因着神以更高的方式显明祂的旨意，在特定的  

时间点被暂时取代了。自然力并非被废除或搁置，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点，超自然能力  

抵消了自然力。

系统神学

第一部分神论

编 按 ：英译作  Christian Faith and t/ie Practice o/iSTammZ Science。

414



神的作为

第 6 章♦ 神的护理

3a 圣经中的神迹的目的

我们可以假设，圣经中的神迹并不是随意而行的，而是有特定的目的。它们并非  

仅仅是奇事，只是展示神的能力，为了让人感到惊讶，而是具有启示的意义。罪进人  

世界，使得神超自然的干预在事件的过程中成为必要，以毁灭罪，更新受造世界。借 

着神迹，神把祂在圣经中超自然的文字启示，和祂在耶稣基督里的至高的事实启示赐  

给我们。这些神迹是与救赎的经世紧密相连的，神迹经常是在预示、象征救赎。神迹 

的目的并非为了破坏神的创造之工，而是为了重建。因此我们发现，神迹产生的几个  

周期，与救赎历史的特定时期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在基督公开侍奉的时期，以及建 

立教会的时期。这些神迹尚未导致物质宇宙的重整。但是到了时间的尽头，另一系列  

的神迹将要紧随而来，它们会为了神的荣耀，带来自然界的更新—— 最后在新天新地  

中设立神的国度。

进深研究问题

护 理 的 教 义 是 “纯 粹 信 条 ” （articuZus jrnrus)，还 是 “混 合 信 条 ” （articuZus 

m ixtus ) ? *

发展此教义的第一位教父是谁？

路 德 和 加 尔 文 对 “护理”的看法有何不同？亚米念主义在这点上接受了苏西尼派的  

.立 场 ，原因何在？

一些改革宗神学家认为神是世上唯一真实的“因”，我们该如何判断这种观点？ 

什么是第二因，主张第二因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什么很重要？

神的协作的教义是否与人的自由行动相冲突？

奥古斯丁对神迹的看法为何？

维护神迹的教义为何重要？

是否可以用自然法则解释神迹？

神迹是否暗示暂时搁置自然律？

圣经中的神迹有何特殊意义？

现在是否还会发生神迹？

编 按 ：前者是全然倚靠启示 / 神学而得，后者则是从理性和启示 / 哲学和神学而来。 

参  R ic h a rd  M u lle r, D ic t io n a ry  o /_ L a tin  a n d  Greece TTieoZogicaZ r e r m s ，p.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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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还 在 发 生 吗 ？

发生在罗马天主教里的神迹，我们要怎么看待呢？

参考书目

B a v in ck , G eref. D ogm . II, p p . 6 3 5 - 6 7 0 .

K uyper, D ie t. D ogm ., D e P roviden tia , pp . 3 - 2 4 6 .

V os, G eref. D ogm ., I, D e V oorzien igheid.

H o d g e , S y s t. Theol. I, pp .5 7 5 - 6 3 6 .

Shedd , D ogm . Theol. I, pp . 5 2 7 - 5 4 5 .

D ab n ey , S y s t. and P olem . Theol., pp . 2 7 6 - 2 9 1 .

M cP h erson , Chr. D ogm ., pp . 1 7 4 - 1 8 4 .

D rum m ond , Studies in Chr. D o c t., p p . 1 8 7 - 2 0 2 .

P op e , C hr. Theol., I, p p . 4 3 7 - 4 5 6 .

R aym on d , S y s t. Theol., I, pp . 4 9 7 - 5 2 7 .

V alen tin e, Chr.TheoL, pp . 3 6 3 - 3 8 2 .

P ieper, C hristl. D ogm ., I, p p . 5 8 7 - 6 0 0 .

Sch m id t, D o ct. Theol. o f  the E v. Luth. Church, p p . 1 7 9 - 2 0 1 .

D ijk , D e Voorzienigheid G ods.

M o zley , O n M iracles.

T h om son , The C hristian M iracles an d  the Conclusions o f Science.

M ead , Supernatural R eve la tio n .

H arris, G o d , C reator and L ord o f  A ll, l , p p . 5 1 9 - 5 7 9 .

B ruin , H e t Christelijke G elo o fen  deBeoefening d er N atuurw etenschap, p p . 1 0 8 - 1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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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第 1 拿

人 的 起 源

―、人论在教理学中的位置

从神论过渡到人论，也就是从研究神过渡到研究人，是非常自然的转折。人不仅  

是被造界的冠冕，更是神特别眷顾的对象。神在圣经中的启示，不仅是赐给人的，也 

是特 别 与 人 有 关 对 启 示 。这不是关乎神的抽象启示，而是关乎神和祂所造之物之间  

关系的启示，尤其是神和人之间关系的启示。它记录了神如何对待人类，尤其启示出  

神为人所预备的救赎。这说明了人在圣经中为何占据最核心的地位，而且神与人之  

间的关系是正确理解圣经不可或缺的。人论必须紧随在神论之后，因为在神论之后 .， 

所 有 教 理 学 的 课 题 （loci) 都是以人论为基础的。我们不应当将目前所研究的主题， 

与 一 般 的 人 类 学 或 人 类 科 学 —— 包 括 以 人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一 切 科 学 —— 混淆在一  

起 。这 些 科 学聚焦在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上，聚焦在一般人类—— 尤其是不同种族的  

人—— 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特征，包括他们的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发展，等等。而神 

学 上 的 人 论 ，只关注圣经对于人、对于人与神之间该有的关系和实际的关系说了什  

么 。它只承认圣经是其知识的来源，并且在神话语的光照下，解读人类经验的教导。

二、人类起源的经文记载

圣经为我们提供了创造人类的双重记载，一个是在创世记一章 2 6 〜 2 7 节 ，另一 

个 是 在 创 世 记 二 章 7 、2 1 〜 2 3 节。圣经高等鉴别学 （ Higher C ritic ism ) 对 此 的 看 法 是 ： 

创世记的作者将两个创造叙事拼凑在一起，第 一 个 叙 事 是 创 世 记 一 章 1 节 〜 二 章 3  

节 ，第二个叙事是创世记二章 4 〜 2 5 节 ；而这两个叙事是各自独立、相互矛盾的。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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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劳 （Laidlaw) 在 他 的 《圣经中的人论》（I7ie所W e  Doctrine 〇/M a n ) 1 —书中乐  

于承认，创世记的作者使用了两种来源，但是他拒绝承认这是两个不同的创造记载。 

他非常恰当地否认我们在创世记第二章所见到的是“另外一个创造记载，原因很简  

单，因为它并没有叙述整体的创造。”事 实 上 这 段 叙 事 的 引 言 始 于 创 世 记 二 章 4 节， 

“创 造 天 地 的 来 历 （generations)，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在创世记

反 复 使 用 “这是 ....的来历/ 后 代 （generations) ”的亮光下，这指向一个事实，即

这里的记载与第一章是迥然不同的。这个表达法千篇一律所指向的，不是这些被提  

名的事物 / 人物的起源或开始，而是指他们的家族史。第一个叙事包含了创造万物  

的记录，乃是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然而，第二个叙事是按照被造万物与人的关系而  

组织在一起的，并没有暗示任何关于人在神创造之工中出现的顺序；它也清楚表明， 

在人被造之前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给人预备一个合适的栖息地，因为人是被  

造界的君王。第二个叙事向我们显明，人在神所造万物中的地位，人被周围的植物界  

和动物界所环绕，以及人怎样开始他的历史。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表明，人的受造明显  

与其他活物的受造不同：

1.人类被造之前有一个庄严神圣的会议

被圣灵默示的作者在记录人的被造之前，仿佛先带我们回到神的议会（council) 

里，让我们熟悉神话语里的神圣定旨：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  

人” （创一 26)。教会一般是根据神以三个位格存在来解释复数的“我们”。然而，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这 是 “庄严的复数” （plmralofmajesty) ;另 一 些 人 将 它 视 为 “交流的 

复数” （plural of conmmnication)，指神将天使包括在与祂自己的交通之内；还有一 

些 人 将 它 视 为 “自我劝勉的复数” （plural of self- exhortation)。在这三种建议中， 

第一种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庄严的复数这种表达法是在很久以后才产生的；第二  

种 不大可能，因为这种观点暗示天使和神同为创造者，而人也是按照天使的形象被  

造的，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观点；第三种是完全不合理的假设，完全找不到正当的  

理由。为什么自我劝勉要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呢？除非神里面存在着复数。

原始状态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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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dlaw, The Bible Doctrine of M an, pp. 2 5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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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严格来讲，人的被造是神无中介（IMMEDIATE) 的作为

在人的被造之前的叙事中的，一些表达法中在某种含义上表明是借着媒介创造  

的 （mediate creation)。注意如下的表达法： “神 说 ： ‘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  

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地要生出  

活 物 来 ，各 从 其 类 ’ ” ；然 后 将 这 些 说 法 与 “神 就 ……造人”这个简单的陈述相比  

较。前面的表达法无论暗示在创造之工中有何种的媒介，在后者中却是完全缺乏的。 

非常明显的，在神创造人的工作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媒介。神确实使用预先存在的物  

质塑造出人的身体，但是在创造灵魂时，连这点也被排除在外。

3 .  与低等的受造物不同，人是按照神圣类型被造的

我们读到，神创造鱼、鸟、走兽，都各从其类，即根据各自的类型。然而，人不是  

这样受造的，更不是按照一种低等受造物的类型被造的。关于人，神 说 ： “我们要照  

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当我们讨论人的原始状态时，会看到这里暗  

示的意思，在这里仅仅提醒大家注意，好说明这个事实，即在创造叙事中，人的被造  

是和其他受造物截然不同的。

4 .  圣经清楚区分出人的本质中有两种不同的元素

在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 ，清楚区分了身体的起源和灵魂的起源。身体是由地上的尘  

土 塑 造 而 成 的 ；在 制 造身体时，神使用了预先存在的物质。然而，在创造灵魂时，神 

不是将预先存在的物质塑造成形，而是直接制造一种新的实体。严格来说，人的灵魂  

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耶 和 华 “将生气吹在他（人 的 ）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圣经用这些简单的话，清楚宣告了人的双重本质，其他经文也证实这种教导，例 如 ， 

传道书十—*章 7 节 ；马 太 福 音 十 章 2 8 节 ；路 加 福 音 八 章 5 5 节 ；哥 林 多 后 书 五 章 1〜  

8 节 ；腓 立 比 书 一 章 22〜 2 4 节 ；希 伯 来 书 十 二 章 9 节。这两种元素分别是：身体和气  

息，或神吹进人里面的生命的灵，借着这两者的结合，人 成 为 “活的魂”（living soul; 

《和合本》作 “有灵的活人”），意 思 不 过 是 “有生命的存有” （alivingbeing)。

5„人立即被安置在尊贵的地位上

圣经将人描述为站在一切被造界的顶峰。他被加冕为低等受造物的君王，要统 

治 一 切 低等的受造物。因此人有责任和权利，使得在他统治下的一切自然界和一切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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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造物，为他的意志和计划效劳，好叫他和他荣耀的统治可以尊全能的创造者和宇  

宙 的 主 宰 为 大 （创一 2 8 ;诗 八 4〜 9)。

三、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描述

在各种被人用来解释人类起源的理论中，进化论在目前是最具有权威的，因此 

值得在这里简短讨论。

1. 进化论的陈述

对进化论所作的陈述并不总是千篇一律的。它有时被描述为：人仿佛是现存的  

某种类人猿的直系后代，又或者人仿佛和较高等的人猿具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关于  

人类的起源，无论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可以确定的是，根据彻底的自然进化论，人是  

低等动物的后代，人的身体和灵魂，通过一个完美的自然过程，完全受到内在固有力  

量 （inherent forces) 的掌控。这种理论的主导原则之一是：动物界和人之间具有绝  

对的连续性。整个链条中不允许有任何的不连贯，因为任何的中断对这个理论来说  

都是致命的。没有任何绝对新的、无法预测的事物可以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  

在人里面发现的一切，必定已经潜藏在原始的微生物里面，因为万物都是从微生物  

发展进化而来的。整个进化的过程，从开始到结尾，都必须受内在固有力量的掌控。 

对很多神学家来讲，神导进化论似乎更易于接受，因为进化仅仅被视为神工作的方  

式。神导进化论有时候会被描述为这样一种形式，即神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在无生物  

和生物之间、在没有理性的被造物和有理性的被造物之间搭了一座桥。但是，只要假 

设神在进化过程中有特殊的作用，就容许进化过程中有一些无法填补的间隙，而某 

种新的东西产生了，这种理论自然就不再是纯粹的进化论了。一些人有时认为，人的 

身体是借着一个进化的过程从低等动物衍生出来的，然后神再将理性的灵魂赐予这  

个身体。这种观点在罗马天主教圈子里得到相当多的支持。

2. 对进化论的反对意见

对于进化论—— 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 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反对意见。

A . 根据神学家们的观点，对进化论最重大的反对意见当然是：它违背神的话语  

明确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再清楚不过了  ：人是神直接的、特殊的创造行动的产物，而 

非从灵长类动物进化产生的。圣经断言，神 使 用 地 上 的 尘 土 造 人 （创 二 7)。为了调

原始状态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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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圣经的教导与进化论，一些神学家认为这一节经文应当解释为，神从动物的身体  

造出人的身体，毕竟动物的身体不过是尘土。但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作者  

已经描述了动物的被造之后，并且大可让这个陈述更加具体的情况下，实在找不到  

任 何 理 由 要 用 “用地上的尘土”这种笼统的表达，来描述人的被造。此外，创世记三  

章 1 9节的陈述也可以完全排除这种解释：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猢口，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节经文的意思肯定不是说， 

人要归回他之前的动物状态。动 物 和人死后都归于尘土 （传 三 19〜 20)。最后 ，哥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3 9 节清楚地告诉我们， “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 

至于人的灵，圣经明确地教导，它 直 接 来 自 神 （创 二 7 )，因此不能被视为由预先存  

在的实体自然发展而来的。这和以利户所讲的是完全一致的： “神的灵造我，全能者  

的气使我得生” （伯 三 十 三 4)。此外，圣经也教导我们，人和低等受造物之间存在巨  

大的鸿沟。人是处在一种较高的、有理性的、有道德的、有宗教意识的水平上，因为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被赋予权柄掌管低等受造物（创一 26、27、3 1 ,二 19〜 20; 

诗 八 5 〜 8)。然而，因为人犯罪堕落，他就从他崇髙的地位上坠落，从此受制于一种  

腐败的过程，有时候就会带来兽性的结果。这和进化假说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根据  

进化论的观点，人开始他的生涯时，是站在最低的水平，但之后逐步脱离兽性，最终  

达到某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B . 对 进 化 论 的 第 二 个 重 大 异 议 是 ，这 个 理 论 没 有 建 立 在 确 凿 事 实 的 足 够 基  

础上。我 们 应 当 谨 记 在 心 的 是 ，正 如 我 们 以 前 指 出 的 ，总 体 而 言 ，进化论过去经常  

被 描 述 为 一 个 确 立 的 教 义 ，但 是 到 目 前 为 止 ，它 仅 仅 是 一 种 未 被 证 实 的 假 说 ，要 

想 证 实 这 个 假 说 一 开 始 想 要 证 明 的 ，也 缺 乏 任 何 厚 望 。很 多 最 杰 出 的 进 化 论 者 坦  

率 地 承 认 ，他 们 的 理 论 具 有 假 说 的 特 征 。他 们 仍 然 公 开 声 明 自 己 是 进 化 论 的 忠 实  

追 随 者 ，但 也 毫 不 犹 豫 地 声 称 ，自 己 对 进 化 论 的 运 作 方 法 不 敢 说 有 任 何 把 握 。当 

达 尔 文 出 版 了 他 的 著 作 时 ，人 们 认 为 终 于 找 到 了 解 释 演 化 过 程 的 钥 匙 ，但是随着  

时 间 的 进 展 ，人 们 发 现 这 把 钥 匙 根 本 开 不 了 这 个 锁 。达 尔 文 确 实 说 过 ，他的理论  

完 全 取 决 于 后 天 习 得 的 特 征 遗 传 的 可 能 性 ，但 韦 斯 曼 的 生 物 学 理 论 说 ，后天习得  

的 特 征 无 法 遗 传 ，这 马 上 成 为 生 物 学 界 的 房 角 石 之 一 。随 后 的 遗 传 学 研 究 ，也充  

分 证 实 了 他 的 观 点 。达 尔 文 基 于 “后 天 习 得 的 特 征 可 以 遗 传 ” 的假 设 ，才满有把  

握 地 说 到 物 种 的 演 变 ，并 且 想 像 出 从 原 始 的 单 细 胞 直 到 人 这 样 一 个 连 续 不 断 的 进  

化 发 展 主 线 ；但 是 狄 百 瑞 、孟 德 尔 和 其 他 一 些 人 的 实 验 都 倾 向 于 质 疑 他 的 观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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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 百 瑞 突 然 的 、意 料 之 外 的 突 变 理 论 ，代 替 了 达 尔 文 逐 步 的 、难 以 察 觉 的 变 化 理  

论 。尽管达尔文假设多方向的、无 止 境 的 变 异 ，孟 德尔却指出，变异和突 变 遵 从 某  

种 限 定 法 则 ，也无法将生物转换成另一种物种。现 代 细 胞 学 （cytology) 在研究细  

胞 的 过 程 中 发 现 ，基 因 和 染 色 体 （chromosones) 是 遗 传 特 征 的 载 体 ，再次证实了  

孟德尔观点的正确性。进化论者们所谓的新物种，被 证 实 为 完 全 不 是 真 正 的 物 种 ， 

仅 仅 是 物 种 的 变 异 ，是 同 一 物 种 的 不 同 变 化 。诺 登 斯 基 德 在 他 的 《生 物 史 》 中 ， 

从 一 个 广 为 流 传 的 遗 传 学 研 究 结 果 引 用 这 样 的 一 段 话 ，反 映 出 真 实 的 情 况 ： “基 

于 现 代 遗 传 学 研 究 所 披 露 的 大 量 事 实 ，关 于 物 种 形 成 的 各 种 看 法 ，目前是一团混  

乱” （6 1 3 页 ）。杰出的进化论者如今坦率地承认，物种的起源 对 他 们 来 说 _完全是  

一项奧秘。只要情况保持如此，他 们 就 不 太 可 能 解 释 人 的 起 源 。

达 尔 文 在 尝 试 证 明 人 是 类 人 猿 的 后 代 时 ，是 基 于 以 下 的 论 据 ：（1) 人 和高等  

动 物 具 有 相 似 的 结 构 ；（2 ) 胚 胎 学 论 据 ；（3 ) 器 官 退化的论据。后来在这三者之外  

再 加 上 ：（4 ) 从 血 液 检 验 获 得 的 论 据 ；（5 ) 古 生 物学论据。但 是这些论据都无法提  

供 确 实 的 证 明 。相 似 结 构 的 论 据 假 设 ，其 中 的 相 似 性 只 能 从 单 方 向 来 解 释 ，但这  

是 毫 无 根 据 的 。但我 们 如 果 假 设 ，神 在 创 造 动 物 世 界 时 ，始 终 使 用 某 种 典 型 的 形  

式 ，以便在多变性中可以有统一性，正如一个伟大的 作 曲 家 能 够 在 单 一 的 主 旋 律  

上 构 建 伟 大 的 曲 子 一 样 ，这 个 主 旋 律 会 不 断 地 重 复 ，但 是 在 重 复 的 过 程 中 ，会引 

进 新 的 变 化 ，这样就可以很 好 地 解 释 人 和 动 物 为 何 会 有 相 似 的 结 构 了 。胚中预存  

说 （prefomxation) 的原则为眼下所考虑的相似性提供了充分的解释。我们可以用  

同样的原则解释胚胎学的相似性。更 晚 近 的 生 物 学 研 究 似 乎 表 明 ，结构的柑似性  

无 法 证 明 亲 子 关 系 ，基 因 遗 传 关 系 才 可 以 证 明 。至 于 “器官 退 化 ” 的 理 论 ，不止  

一位科学家质疑它们的退化特征。这些退化器官并不是动物体内所遗留的毫无用  

处 的 器 官 ，而是很有可能在人体内有特定的目的。尽管血液检验的原始形式指向  

人的血液和动物血液具有某种相似性，却 无 法 证 明 两 者 之 间 的 遗 传 关 系 ，因为这  

些检验仅仅使用了部分血液，即 不 包 含 任 何 生 物 的 无 菌 血 清 ，而这是个确凿的事  

实 ，即 包 含 红 血 球 和 白 血 球 的 固 体 部 分 ，才 是 遗 传 因 子 的 载 体 。后 期的实验使用  

光谱仪检测血液的每一部分，彻底证明人的血液和动物血液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  

同。古 生 物 学 的 论 据 同 样 得 不 到 结 论 。如 果 人 真 的 是 类 人 猿 的 后 代 ，我们可以预  

见世界上一定存在人和类人猿的中间形式。但 是 达 尔 文 无 法 找 到 这 个 缺 环 ，正如  

他无法找到各种不同种动物之间成千上万的缺环一样。进 化 论 告 诉 我 们 ，人类早

原始状态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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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 祖 先 早 已 经 灭 绝 了 。如 果 真 的 如 此 ，人 们 仍 有可能会在化石遗迹中找到这些  

祖 先 。而 今 天 的 科 学 家 们 实 际 上 宣 称 ，他 们 找 到 了 非 常 古 老 的 人 类 的 一 些 骨 头 。 

他 们 也 为 我 们 重 组 了 这 些 人 ，我 们 现 在 可 以 欣 赏 他 们 重 构 的 这 些 想 像 的 人 的 图  

片，包 括 爪 哇 猿 人 （Pft/iecant/iropus erects),海 德 堡 人 （ffomo JfeWe〖Z)ergensis)， 

尼 安 德 塔 人 （H o m o  ATeandert/ia〖erm's ) , 克 罗 马 侬 人 （Cro-M a g n o n ) , 皮 尔 丹 人  

( Piltdown) ,和 其 他 人 种 。一 些 人 似 乎 非 常 重 视 这 些 重 构 ，但 是 它 们其实没有多  

大 价 值 。因 为 每 一 种 人 种 仅 仅 找 到 很 少 的 骨 头 ，在 很 多 案 例 中 ，这些骨头也是分  

散 各 处 的 ，因 此 我 们 完 全 无 法 确 定 这 些 骨 头 属 于 同 一 个 身 体 ，这些重建的图片只  

能 证 明 重 构 这 些 骨 头 的 科 学 家 们 的 聪 明 才 智 。在 一 些 案 例 中 ，那些有问题的骨头  

到 底 是 人 的 骨 头 ，还 是 动 物 的 骨 头 ，这 些 专 家 甚 至 绝 无 可 能 得 到 一 致 的 看 法 。伦 

敦 大 学 的 解 剖 学 教 授 伍 德 （W o o d ) 博 士 ，在 《人 类 祖 先 》（Ancestry qf M e m ) 这 

本 小 册 子 里 说 ： “在 人 类 学 中 ，我 找 不 到 比 那 些 过 时 的 工 作 更 没 有 价 值 的 职 业 了 ， 

例 如 建 模 、上 漆 、根 据 自 己 的 想 像 描 绘 这 些 令 人 作 噩 梦 的 图 片 ，并且在这个过程  

中，给 这 些 图 片 一 种 虚 幻 的 价 值 ，好像这是明显的事实一样。” 2 弗莱明（Fleming) 

是 当 今 最 杰 出 的 科 学 家 之 一 ，他 如 此 说 ： “这 一 切 的 最 后 结 局 是 ，我 们无法按照  

一 个 直 线 的 系 列 —— 从 任 何 的 类 人 猿 或 其 他 的 哺 乳 动 物 ，在 种 类 或 形 式 上 逐 渐 发  

展 成 当 代 的 、现 存 的 真 正 的 人 类 —— 将 所 有 已 知 的 、假 设 是 ‘人 ’ 的化石遗迹组  

合 起 来 。任 何 假 设 或 陈 述 说 这 事 能 够 完 成 、而且是真实的，都 必 定 是 错 误 的 。将标  

示 有 ‘人 的 远 房 亲 戚 ^ 或 ‘人 的 至 近 亲 属 ’ 的 大 猩 猩 或 猿 猴 的 插 图 刊 载 在 流 行  

杂 志 ，或 孩 子 们 阅 读 的 其 他 出 版 品 里 ，或是偶尔出版 一 些 完 全 虚 构 的 、怪 诞 的 ，具 

有 野 兽 脸 庞 的 、假 设 的 ‘爪 哇 人 ’ 的 图 片 ，将 其 当 成 是 当 代 人 类 的 祖 先 ，当然是  

误 导 ，而 且 是 说 不 出 口 的 恶 毒 的 。这 样 作 的 人 是 无 知 ，或是故 意 曲 解 。传道人在讲  

台 上 向 他 们 的 会 众 宣 讲 ，人 是 从 动 物 祖 先 进 化 而 来 的 ，这 是 科 学 家 普 遍 认 同 的 事  

实 ，这 种 做 法 也 是 非 常 不 恰 当 的 。” 3 但是 对 进 化 论 者 来 说 ，构成最大难题的还不  

是 人 的 身 体 ，真 正 的 难 题 来 自 人 里 面 的 属 灵 元 素 ，或 一 般 所 谓 的 “思 想 的 起 源 ” 。 

正 是 在 这 一 点 上 ，科 学 家 的 无 助 最 令 他 们 感 到 痛 心 。尽 管 科 学 家 尝 试 所 有 的 方 法 ， 

他 还 是 很 明 显 无 法 对 人 类 思 想 、智 慧 （渐 进 性 ）、语言、良心、宗 教 的起源提出合  

理 的 解 释 。尽 管 可 以 详 细 举 证 ，但 是 我 们 认 为 没 有 这 个 必 要 。有很多 人 ，例如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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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和 贝 特 森 ，仍 然 宣 称 自 己 相 信 关 于 人 是 猿 猴 后 代 的 教 导 ，却 否 认 达 尔 文 主 义 的  

演 化 方 法 ，认 为 它 几 乎 是 完 全 错 误 的 。然 而 ，他 们 也 不 知 道 有 其 他 方 法 可 以 代 替  

它。这 意 味 着 ，对 他 们 来 说 ，进化论已经不再是科学，而 是 退 化 成 为 一 种 单 纯 的 哲  

学 理 论 。贝 特 森 说 ： “我 们 阅 读 他 〔达 尔 文 〕的进化论，正 如 我 们 阅 读 卢 克 莱 修  

( Lucretius;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哲 理 长 诗 《物 性 论 》的 作 者 ）和 拉 马 克 （Lamarck; 

法 国 博 物 学 家 《动 物 哲 学 》的作 者 ）的理论一样。……我 们 大 概 只 到 波 义 耳 （Boyle) 

在十 七 世 纪 所 到 的 程 度 。” 史 考 特 （D . H . Scott) 博 士 的 见 证 非 常 类 似 。他在英国  

科 学 进 步 协 会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的主席讲话中  

作 了 以 下 的 陈 述 ： “再 次 ，一切都在熔炉里。… …那么，进 化 难 道 不 是 合 乎 科 学 的 、 

被 证 实 的 事 实 吗 ？不，进化论不是。… …它是一个信心的举动—— 因为没有其他的  

选择 。” 当然，创造完全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他进一步谈到，自 然 科 学 又 “回到达  

尔文之前的混乱状态” 。鄂 兰 根 （Erlangen) 的 弗 莱 施 曼 （Fleischmann) 博士写  

道 ： “没 有 任 何 事 实 支 持 达 尔 文 的 理 论 ，… …那 纯 粹 是 想 像 的 产 物 。” 季 德 （B . 

Ki d d ) 博 士 的 断 言 甚 至 更 强 硬 ： “达 尔 文 主 义 是 一 种 令人震惊之假设和无与伦比  

之无知的混合物。” 4 像弗 莱 明 、道 森 （William D a w s o n )、凯 利 （Kelly) 和普莱  

斯这样的科学家，都毫不犹豫地拒绝进化论，并接受创造论。关 于 人 的 起 源 ，道森  

爵 士 如 此 说 ： “除了圣经告诉我的人类的起源—— 也 就 是 神 创 造 了 人 —— 以外，我 

对 人 的 起 源 是 完 全 无 知 的 。除 此 之 外 ，我 什 么 也 不 知 道 ，我 也 不 知 道 还 有 谁 有 这  

样的知识。” 5 弗 莱 明 说 ： “根据确实查明的和有限的人类知识，科学在目前所能  

说 的 ，就是它不知道、也无法确实证明人是什么时候、在哪里、通 过 什 么 方 式 产 生  

的。如 果 我们能够得到关于人类起源的任何真知识，它 必 定 来 自 现 代 人 类 学 之 外  

的其他来源。” 6

原女台状态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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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的起源和人种单一性  

1.人种单一性的经文证据

圣经教导我们，全人类都来自一对夫妇。这是创世记开头几章的明显含义。神创 

造亚当和夏娃，作为人类种族的开始，并且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此外 ， 

创世记随后的叙事清楚地表明，接下来的几代，直到洪水发生的时代，与第一代有连  

续 不 断 的遗传关系，因此人类不仅组成一个特定的统一体—— 意思是所有的人都拥  

有相同的人类本性—— 在遗传或家谱上也是一个统一体。保 罗 在 使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26 

节也如此教导说： “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基于同一个真理，在人 

类首次犯罪，以及在基督里为人类提供的救恩中，人 类 都 是 具 有 生 机 的 统 一 体 （罗 

五 12、1 9 ;林 前 十 五 21〜 22)。人类的这个统一体不应该从实际的意义来理解，如同 

薛 德 所 认 为 的 ： “人性是在人类的第一个个体里、或随着第一个个体被创造出来的  

一个特定的或 一 般 性 的 实 质 （substance) ,只是还没有被个体化，但是借着一般的繁  

衍，就划分成许多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也被塑造成这些物种中许多独特的、个别 

的个体。通过繁衍，这个特定的实质就形成千百万个个别的实质，或人。每个个体都  

只是人性中的一小部分，与这个共同的整体分开，并构成一个特殊的人，拥有人性的  

一切本质属性。” 7 我们将会在其他地方说明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

Z 人种单一性的科学证据

关于人类种族的单一性，科学以各种方式证实了圣经的见证。科学家们并不总  

是如此相信。古 希 腊 人 有 他 们 自 己 的 “土生说” （autochtonism),大意是说人是从土  

自然产生的，然而这种理论是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因 为 “自然发生”不仅无法证  

明，更令人难以置信。阿 加 西 兹 （Agassiz) 提 出 “与亚当同时期的人” （Coadamites) 

的理论，假设创造有一些不同的核心。早 在 1 6 5 5年，裴 瑞 流 斯 （Peyrerius) 就发展  

出 “前亚当族” （Preadamites) 的理论，这是基于在亚当被造之前就有人类的假设。 

温 彻 尔 （Winchell) 重振这种理论，他没有否认人类种族的单一性，但是却将亚当视  

为犹太人的第一个祖先，而不是人类的祖先。最近几年，关于这个问题，弗莱明虽然  

没有采取武断的立场，但是他认为有理由假设，亚当 大 约 在 主 前 5 5 0 0出现在历史舞

系统神学

第二部分人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Shedd， Dogm. rheoZ. II， p. 7 2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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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那之前，已经有较低级的一些人类种族存在。他们虽然比亚当族人 （Adamites) 

低等，但已经拥有与动物不同的能力。后期的亚当人拥有更大的、更尊贵的能力，注 

定要引领当时所有其他的人种效忠创造主。但是他未能维护自己对神的忠诚，因此 

神使他的后裔诞生，这个后裔虽然是人，但却远超过人，好叫他能够实现亚当人未能  

做到的事。弗莱明相信的观点是： “毫无疑问，只有白种人才是从亚当种族自然繁衍  

而来的，也就是从那些在大洪水中存活下来的、敬拜神的亚当种族的成员，挪亚和他  

的儿女。” 8 但是这些理论都找不到经文的支持，并 且 与 使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2 6 节和圣  

经关于人的背道、拯救的所有教导相悖。此外，科学提供了好几项论据，支持人类种  

族的单一性。例 如 ：

A .  历史论据。人类的种族传统一清二楚地指向一个在中亚的共同起源和祖先。 

人类的迁徙史倾向于证明人是从一个单一的中心对外分布的。

B .  语言学论据。人类语言的研究表明人类具有共同的起源。印 欧 语 系 （Indo- 

Germanic languages) 可以追溯到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梵 语 （Sanskrit language) 中 

仍然存在这种古老语言的残留。此外，一些明显的证据表明，古埃及语是印欧语系和  

闪族语系中间的链接。

C .  心理学论据。灵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心理学清楚地揭示出，无论  

归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所有人的灵魂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拥有共同的动  

物式的欲望、天性、激 情 ，同样的倾向和能力，最重要的，有同样的、高贵的特质， 

也就是唯独属于人的精神特征和道德特征。

D .  自然科学或生理学论据。人类是由单一物种构成的，这是众多比较心理学家  

们的一致判断。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仅仅被视为同一个物种之间的差异。科学  

并没有正面宣称，人类是一对夫妇的后裔，但至少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进深研究问题

有人说，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记录的，是两个不同的、多多少少彼此冲突的创造  

故事，我们应当如何反驳这种观点？

人类出现以前，地球已经存在千百万年，这种观点是否合理？

神导进化论和圣经中所记录的人的起源，是否相调和？

原始状态下的人

第 1 章♦ 人的起源

参 F lem in g , TTie O rig in  C h ap s . V I and V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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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的光照下， “至少人的身体是源自动物的身体”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

在 这 点 上 ，进化论是否已经证明其论点？

更难的是证明人类灵魂的起源，进化论在这一点上证明了什么？

进化论如何解释堕落的教义？

人类种族的单一性的教义，其神学意义为何？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 ogm . II pp. 543-565,.

Hodge, S y s t. T heol. II, pp. 3-41.

Litton, In trod . to D ogm . TheoL, pp. 107-113.

Miley, S y s t. T heol. I, pp. 355-392.

Alexander, S y s t. o fB ib l. Theol. I, pp. 156-167.

Laidlaw, The B ible Do c t. o f  M an , pp. 24-46.

Darwin, D escen t o f  M an .

D r u m m o n d , The A scen t o f  M an .

Fleming, The Origin o f  M an kin d .

O ’Toole, TTie Case Against办 oZution, Part II，Chaps. II and III。参 ：前一章的末尾提到

更多关于进化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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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人 性 的 组 成

前一章在性质上或多或少可以算是序言，严格来说，并未构成教理学对于人论  

的系统陈述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许多系统神学著作里，没有专门用单独的  

一章来讨论人的起源。然而，把人的起源安插在这里似乎是可取的，因为它为接下来  

的内容提供了合适的背景。在目前的大标题下，我们将要考虑人性的本质组成，和人  

类个别灵魂的起源。

一、人性的组成因素

1.历史上曾经流行的不同观点：二元论与三元论

习惯上，尤其在基督教圈子里，认为人是由两个不同部分（也只有这两个部分） 

组 成 的 ，即身体和灵魂。这 种 观 点 以 二 元 论 （dichotomy) 这 个 术语来称呼。然而， 

另外有一种观点也伴随着出现，其大意是说，人性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身体、魂、灵 。 

这 种 观 点 被 称 为 三 元 论 （trichotomy)。人由三部分组成的概念源自希腊哲学，而希  

腊哲学是按照物质宇宙和神之间关系的类比，来 设 想 人 的 身 体 和 精 神 （灵 ）之间的 

关系。当时的人认为，正如物质宇宙和神之间要能沟通，必须借由第三种实体或一种  

居 间 的 存 有 （intermediate being) 来实现，同样，人 的 身 体 和 精 神 （灵 ），也只能借由  

第三个或居间的元素，也 就 是 “魂” （smil)，才能在彼此之间建立某种充满活力的  

关系。一方面， “魂”被视为非物质的；另一方面，它也被视为可以配合身体。就它  

被 充 当 为 “理性” （voOq〔nous〕）或 “精神” （Tivd3|icx〔p n e u m a〕）来 说 ，它被视为  

不会朽坏的，但是就它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来说，却是肉体的、会朽坏的。三元论最常  

见、也是最粗糙的形式是这样认为的：身体是人性中的物质组成，魂是动物生命的原  

则 ，灵则是人里面与神相关的理性和不朽的要素。基督教世纪早期的希腊或亚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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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教父们，相当青睐人的三元概念。这种看法可以在亚历山太的革利免、俄利根、女 

撒 的 贵 格 利 （Gregory of Nyssa) 的著作中发现，尽管不是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的。 

但 是 ，在 亚 波 里 拿 留 （Apollinaris) 以一种会侵害到耶稣完满人性的方式来使用这个  

观 点 后 ，它就逐渐受到怀疑了。尽 管 亚 他 拿 修 和 狄 奥 多 勒 （Theodoret) 明确地驳斥  

这种观点，一些希腊教父仍然持守它。在拉丁教会中，领头的神学家们明显支持人性  

的二重区分。奥古斯丁的心理学尤其凸出了这种观点。在中世纪时期，二元论成为人  

们的共同认信。在这点上，宗教改革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尽管有极少数的亮光为三  

元 论 辩 护 。罗马天主教坚持经院哲学的裁决，但是在更正教的圈子里可以听见不同  

的声音。在十九世纪 ， 一 些德国和英国的神学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复苏了三元论，例 

如 鲁 斯 （R o o s X奥邵森、贝克（B e c k X德里慈、奥 伯 伦 （AuberlenX奥 勒 尔 （Oehler)、 

怀 特 （White)、和 贺 尔 德 （Heard) ;但是三元论在神学界里并不受欢迎。最近拥护这  

种 理论的人，对 于 “魂” （_ Xr1 〔p s y c M ) 的本质，或 “魂”和人性中其他要素之间  

的关系，也没有一致的观点。德 里 慈 认 为 它 是 “灵” （twsDvicc〔p n e u m a〕）的流溢， 

而贝 克 、奥勒尔和贺尔德认为它是身体和灵之间的结合点。德里慈的立场不是前后  

一致的，偶尔似乎会动摇，而贝克和欧莱尔承认：圣经对人的描述基本上是二分法。 

他 们 为 圣 经 的 三 元 论 所 作 的 辩 护 ，很 难 说 是 在暗示人里面存在三种不同的组成因  

素。除了这两种神学观点之外，尤其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还有绝对唯物主义的哲学  

观 ，和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前者保留了身体，牺 牲 了 灵 魂 ；后者保留了灵魂，牺 

牲了身体。

2 .圣经关于人性组成因素的教导

圣经关于人性组成的主要描绘，明显是二元论式的。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要 

把 人 性 看 成 一 个 整 体 ，而不是由两种不同元素组成的两个部分，每一种元素沿着不  

同的平行线前进，不会真正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机体。我们可以在希腊哲学  

和 一 些晚期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这种人性中的两种元素平行的观念，但这种观念  

是 与 圣 经 格 格 不 入 的 。圣经尽管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却从来没有把这种复杂性描写  

为会造成人里面有双重的主体。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被视为全人的行动。犯罪的不是  

灵 魂 ，而 是 人 ；死亡的不是身体，而 是 人 ；在基督里获得救赎的，不只是灵魂而已， 

而是整个人，身体和灵魂。旧约圣经的典型经文已经表达了这种合一性—— 暗示人性  

复杂性的第一处经文—— 就 是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 ：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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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a living soul;《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作 ‘有 

生命的人’ 这整节经文都在讨论人： “神 ……造人……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神造人的工作不应当被解释为机械式的过程，仿佛祂首先用泥土造了人的身体，然 

后在这个身体里面放入一个灵魂。当神造了身体，是为了叫人能借着圣灵之气立刻  

成为有生 命 的 人 （伯 三 十 二 8 ,三 十 三 4)。这 节 经 文 中 的 “活人” （soul)，并不具有  

我们 一 般 赋 予 它 的 含 义（编按：即 “魂”；参 《恢复本》 “活的魂”）—— 一种在旧  

约圣经中相当少见的含义—— 而是指一种活的存有，是用来描述整个人的。相同的希  

伯 来 语 词 n:D 鸣）（Tiepef jfiayyd) (有生命的物、活 物 ）也 用 在 动 物 身 上 （创一 21、 

24、30)。因J b，益节经文虽然表示人里面有两种元素，但 仍 然 强 调人的生机统一。 

这正是圣经贯彻始终的教导。

同时，这节经文也包含人性是由两种元素组成的证据。然而，我们应当非常小心， 

不要期望后人所作的区分，将身体当作人性中的物质元素，将灵魂当作人性的属灵  

元素。这种区分是后来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才出现的用法。身体与灵魂的对立—— 即 

便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说一 在旧约圣经中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希伯来文缺乏将  

身体描述为生机体的词汇。旧约圣经对人性中的两种不同元素所作的区分，完全属  

于另外一类。莱 德 劳在他的《圣经中的人论》1 里 面 说 ： “圣经所说的对立，明显是  

指低等和高等，属地和属天，兽性和神性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元素，不如说是两种  

因子，完美地结合成为单一的、和谐的结果—— ‘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 （《现代中  

文译本修订版》)。”非常明显，这 是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所作的区分（亦 参 ：伯 二 十 七 3, 

三 十 二 8 , 三 十 三 4 ; 传 十 二 7)。旧约圣经使用不同的词汇，表示人里面的次等成分  

或其中的一部分，例如，肉体、尘土、骨头、心肠、肺腑，还 有 “土房”这种隐喻式的  

表 达 法 （伯 四 19)。也有好几个词汇用来表示较髙等的成分，例如， “灵”、 “魂”、 

“心”、 “意，，等。从旧约圣经来到新约圣经，我们很快就看到我们最熟悉的各种对  

立的表达法，如 “身体和魂”、 “肉体和灵”，相应的希腊词汇无疑是受到希腊哲学  

思想的巨大影响，但 是 却 经 由 《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进入新约圣经，因此仍然保留了它们在旧约圣经中的语义。与此同时，物质与非物质  

对立的观念，也和这些语词有关。

Laidlaw， The Bib[e Doctrine 〇/ Man,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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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论者尝试从以下事实寻找支持：他 们 认 为 ，圣经承认人的本质除了较低等  

的、物质的元素之外，还有两个组成部分，也就是，魂 （希 伯 来 文 希 腊  

文 〔p s y c M〕）和 灵 （希伯来文  rPH〔 rilaifi〕；希腊文  Tivd3]ia〔p n e u m a〕）。但圣经  

经常使用这些语词，这个事实并无法保证可以得出结论说，它们是指人性的组成部  

分 ，而不是其不同面向。仔细查考圣经会清楚证明，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这两个  

词都是指人里面较髙等的、属灵的元素，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而已。然而，我们  

必须立刻指出，圣经对这两者所作的区分，与哲学上常见的区分是完全不同的，哲学  

家 认 为 “魂”是人里面的灵性元素，是与动物界有关的，而 “灵”是相同的元素，与 

较高等的属灵世界有关，也与神相关聪以下的事实不利于这种哲学式的区分 :灵（nn  

〔池 的 〕 鄉 a 〔p n e u m a〕）和 魂 (嘴 -〔 nepef〕-和 沾 〔 都被用来指仓(J造

兽 （传 三 2 1 ;启 十 六 3)。魂 （x|n w 1 〔psyCM 〕）这 个 词 甚 至 用 来 指 耶 和 华（赛四十二  

1;耶 九 9 ;摩 六 8 〔希 伯 来 文 〕；来 十 38)。脱离肉体的死者被称为魂（i);uxa{〔psychai〕； 

启 六 9 , 二 十 4)。最 高 超 的 宗 教 活 动 也 被 描 述 为 魂 （1 ^以 〔p s y c M〕；可 十 二 3 0 ;路 

一 4 6 ;来 六 18〜 1 9 ;雅一 21)。失 去 魂 （如 沾 〔p s y c M〕）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非常  

明显，圣经互换使用这两个词。请注意这两个词在路加福音一章 46〜 4 7 节的平行对  

应 ： “我 心 （soul; 直 译 作 “魂 ” ）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一些经  

文 中 ，圣 经 用 来 描 述 人 的 套 语 是 “身体和魂” （太 六 2 5 ,十 2 8 ) ;而在另一些经文则  

是 “身体和灵” （传 十 二 7 ; 林 前 五 3、5)。死 亡 有 时 候 被 描 述 为 交 出 “魂” （创三  

十 五 1 8 ;王 上 十 七 2 1 ;徒 十 五 2 6 ) ;同 样 也 被 描 述 为 交 出 “灵” （诗三十一  5 ; 路二  

十 三 4 6 ;徒 七 59)。此外， “魂”和 “灵”都用来指死人里面的非物质元素（彼前三  

1 9 ;来 十 二 2 3 ;启 六 9 , 二 十 4 )。圣经中主要的区分如下： “灵”这个词是指人里面  

的属灵元素，是人生活和行动的原则，掌控人的身体；而 “魂”是指称同一种元素， 

是人里面的行动主体，因此在旧约里经常用来作为人称代名词（诗 十 1〜 2, 一〇四 

1, 一 四 六 1 ;赛 四 十 二 1 ;另 参 ：路 十 二 19)。在好几个例子里，它更具体地指内在的  

生命，情 感 的 中 枢 （seat)。这些都相当吻合创世记二章 7 节 ：耶 和 华 神 “把生命的气  

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 （《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因此我们可以说  

人有灵，却也是魂。圣经因此指向人的本质里有两种组成元素，也只有两种，就是身  

体与灵或魂。圣经的这个描述也与人的自我意识一致。尽管人意识到，自己是由物质  

元素和属灵元素组成的，却 没 有 人 意 识 到 自 己 拥 有 与 “灵”完 全 不 同 的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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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两处经文似乎是与圣经中一般描述的二元论相冲突，那就是帖撒罗尼  

迦 前 书 五 章 2 3 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以 及 希 伯 来 书 四 章 12 

节 ，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  

髓，都能刺人、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a) 解  

经学的合理原则是：特 例 的 陈 述 应 当 按 照 “圣经类比” （anci〖ogiciScr*i p m m ) —— 也 

就是圣经一般的描述—— 来解释。考虑到这个事实，一些三元论的桿卫者承认，这两  

处经文未必能证明他们的论点。（b) 仅仅并排同时提到灵和魂并无法证明，根据圣  

经 ，人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实质（substance) ,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3 7 节 无 法 证 明 ， 

耶稣将心、性、意视为三种不同的实质一样。（c) 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2 3 节，使徒  

仅仅是想要借着一个解释性的（epexegetical) 陈述，强 调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  

们全然成圣”这句话。在这个解释性的陈述里， “人的存在”的不同面向得到了总  

结 ，保罗也感觉到他在这个陈述里可以很自在地并排提到灵和魂，因为圣经在这两  

者之间作了区分。使徒在这里不可能将它们视为两种不同的实质，因为他在其他地  

方谈到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罗 八 10;林 前 五 5,七 34;林 后 七 1;弗 二 3;西 二 5)。 

(d) 希 伯 来 书 四 章 1 2 节不应该被视为指神的话刺透里面的人，将人的灵和魂分离， 

这自然是暗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实质；但是，它只是简单地宣告，神的话能够分开  

心中的思念和主意。2

3.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

已经有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描述身体和灵魂两者之间准确的关系，但这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奥秘。以下是与这点有关的几种最重要的理论：

A . —元论。有一些理论是根据一个假设来推理的，即身体和灵魂属于同一种原  

始的实质。根据唯物主义，这个原始的实质是物质，而灵是物质的产物。根据绝对的  

唯 心 主 义 和 唯 灵 主 义 （Spiritualism)，这种原始的实质是灵，并 借 由 所 谓 的 “物质”

关 于 圣 经 里 的 心 理 学 的 讨 论 ，尤 其 参 ：Bavinck， BijbeLsche en •PsychoZogi;

Laidlaw, T h e  B ib le  D o c tr in e  o f  M a n ,  pp. 49-138; H. Wheeler Robinson, T h e  C h r is t ia n  

Doctrine 〇/ Man, pp. 4-150; Delitzsch, Syste7n o/BibZfcaZPsychoZogy; D ickson 5t_PauZ’s 

U se o f  T e r m s  a n d  F le s h  a n d  S p i r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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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灵本身的客体。物质只是灵的产物。针对这种一元论所提出的异议是：身体和灵  

魂是如此的不同，两者无法相互演绎生成。

B . 二元论。有些理论则是根据下面这个假设来推理：有物质和精神这基本的二  

重 性 （duality) , 并 且 以 各 种 不 同 的 形 式 呈 现 两 者 的 相 互 关 系 ：（1 ) 机 缘 论  

( Occasionalism;或 译 为 “偶因论”），这是笛卡儿提倡的。根据这种理论，物质和精  

神都根据自身特定的法则运作，这些法则是如此的不同，因此完全没有联合行动的  

可能。表面看来会有联合行动，只能按照一个原则来解释，即当某一方有行动时，神 

也透过祂直接的作用，在另一方引发相应的行动。（2 ) 平 行 论 （Parallelism)。莱布尼  

兹 提 出 了 “预先建立的和谐”这个理论。这种观点也是基于一个假设，即物质的事  

物和属灵的事物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但这个理论并未假定神借着持续的干涉而在  

这两者之间产生表面上的联合行动。与之相反，此观点认为，神创造了身体和灵魂， 

因此一方与另一方有完全的对应。当身体产生行动时，根据预先建立和谐的法则，灵 

魂也会产生相应的行动。（3 ) 实 在 论 的 二 元 论 （Realistic Dualism)。我们永远必须回  

到一些简单的事实，即体现在实在论的二元论里的事实，这些事实如下：身体和灵魂  

是不同的实质，但两者确实有互动，尽管人无法察觉它们互动的模式，且这个互动模  

式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项奥秘。身体和灵魂的联合可以称为生命的联合：这两者是  

具有生机的联系，灵魂作用于身体，身体也作用于灵魂。身体的一些行为是取决于灵  

魂意识的运作，另一些则不然。灵魂的运作和身体也是密切相连的，因为身体是灵魂  

在今生所使用的工具；但是从人死后，灵魂的意识和活动仍然持续存在来看，灵魂似  

乎可以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运作。这种观点肯定是和圣经的描述和谐一致的。当代 

许多心理学无疑都朝着唯物主义的方向前进。我 们 可 以 在 行 为 主 义 （Behaviorism) 

里看到其最极端的形式，它完全否认灵魂、思想、意识的存在。它所研究的对象只剩  

下人的行为。

二、个人灵魂的起源  

1 .历史上关于灵魂起源的观点

希腊哲学相当重视人类灵魂的问题，连基督教神学也感受到它的影响力。灵魂 

的本质、灵魂的起源、灵魂的持续存在，都是希腊哲学讨论的对象。柏 拉 图 （Plato) 

相信灵魂预存、灵 魂 轮 廻 （transmigration)。在早期教会中，灵魂预存的教导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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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亚历山太学派。俄利根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他 将 这 种 观 点 与 “时间存在  

之前的堕落” （pre-temporal fall) 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另外两种观点旋即出现，并且  

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倍受欢迎。创造论认为，神在每一个人诞生之时创造了一个全新  

的灵魂。这是东方教会的主导理论，在西方教会里也有一些拥护者。耶柔米和波提亚  

的 希 拉 流 （Hilary of Pictavium) 是最杰出的代表。而在西方教会中， “灵魂遗传说” 

(Traducianism) 则逐渐占据优势。根据这种观点，人的灵魂和身体都源自繁衍。它 

通常和实在论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即完整的人性是神创造的，并随着人类的繁衍生  

息日渐个体化。特 土 良 是 第 一 个 声 明 “灵魂遗传说”理论的人，在他的影响下，这种  

观点在讹非的教会利西方教会中越来越受欢迎。这种观点似乎最能匹配当时在那些  

基督教圈子里盛行之关于罪的传递的教义。教 宗 利 奥 一 世 （Leo the Great) 称之为大  

公信仰的教导。但是东方教会并不接受这种观点。奥古斯丁在这两种观点中做选择  

时犹豫不决。一些早期的经院哲学家们也有点摇摆不定，尽管他们认为创造论似乎  

是这两者中较有可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创造论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即个体的  

灵魂是被造产生的。伦巴德的彼得说： “教会教导说，灵魂是在注入身体时被创造出  

来的。”阿奎那甚至更进一步说： “若说具有理性的灵魂是通过生殖产生的，这是异  

端。”至今这仍然是罗马天主教普遍的观点。从宗教改革的日子以来，更正教中存在  

着一些不同的观点。路德宣称他支持灵魂遗传说，这也成为路德宗教会中普遍的观  

点。另一方面，加尔文坚定地支持创造论。加 尔 文 在 创 世 记 三 章 1 6 节的注释中如此  

说 ： “我们也没有必要诉诸于某些作者的古老虚构，说灵魂乃是源自第一对父母亲  

的遗传。”自从宗教改革的日子以来，创造论已经成为改革宗圈子的共同观点。这并  

不意味着这个法则没有特例。新英格兰神学中的爱德华滋和霍普金斯（Hopkins) 也 

支持灵魂遗传说。缪 勒 （Julius Mueller) 在 他 的 《基 督 教 的 罪 论 》（The CTiristian 

Doctrine o/ Sf/i) —书中，再次提出论证，支持灵魂预先存在的理论，加 上 “时间存  

在之前的堕落”，以便解释罪的起源。

2.灵魂先存论

一 些 擅 长 思 辨 的 神 学 家—— 俄 利 根 、艾 利 基 纳 、缪 勒 是 他 们 当 中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提倡这种理论说：人的灵魂存在于某种先存状态中，而在前一种状态中发生的  

事情，决定了灵魂目前的状况。俄利根认为，人现世的物质存在，包括人的不平等和  

不法行为，无论是身体的或道德的，都是对人在之前存在状况中所犯的罪的惩罚。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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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纳也认为，在时间存在之前的状态中，罪进人到人类的世界，因此人才以罪人的  

身分开始他在地上的生涯。缪勒引用这种理论，以便调和罪具有普世性的教义和个  

人罪咎的教义。根据他的观点，每个人在之前的存在状态中必然曾经自愿地犯过罪。

这种理论大有商榷之处。（A ) 它既彻底缺乏圣经基础，也彻底缺乏哲学基础，而 

且，至少在它的某些形式上，是基于异教哲学所教导的物质和精神对立的二元论，使 

得灵魂和身体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惩罚。（B ) 它实际上使身体的存在成为偶然。灵魂起  

初没有身体，身体是后来才加上的。人没有身体时是完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抹去了  

人和天使的区分。（C ) 它破坏了人类种族的统一性，因为它假设，每个人的灵魂早在  

进人今世的生活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并没有构成一个种族。（D ) 它在人的意识  

中我不到支特。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有这种之前的存在；人也没有感觉到身体是灵魂  

的监牢，或者是惩罚灵魂的地方。事实上，人们对灵魂和身体的分离感到恐惧，认为 

这是不自然的现象。

3 .灵魂遗传说

根据灵魂遗传说，人的灵魂是借着生产，伴随着身体一起繁衍的，因此灵魂是父  

母传给儿女的。在早期教会中，特土良、鲁 菲 诺 （Rufinus)、亚波里拿留，和女撒的  

贵格利都接受灵魂遗传说。从路德的时代以来，灵魂遗传说也成为路德宗教会的流  

行观点。在改革宗人士当中，史密斯、薛德、史特朗也偏爱这个观点。

A . 支持灵魂遗传说的论据。有些人举出一些论据来支持这个理论。（1 ) 有人说， 

经 文 的 描 述 支 持 这 种 观 点 ：（A ) 神只有一次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中，之后就让人繁  

衍 自 己 的 种 族 （创一 2 8 ,二 7); (B ) 夏娃灵魂的创造已经被包含在亚当的灵魂中， 

因 为 圣 经 说 她 是 “由男人而出” （林前十一  8)，圣经并没有提到神创造夏娃的灵魂  

(创 二 23); (C ) 神在创造人之后，停止了祂的创造之工（创 二 2); (D ) 圣经称后裔  

是 从 他 们 父 亲 的 身 （原 文 是 腰 ）中 生 的 （创 四 十 六 2 6 ;来 七 9〜 10。另 参 下 列 经 文 ： 

约 三 6, — 1 3 ;罗一 3 ; 徒 十 七 26)。（2 ) 植物和动物生命的类比也支持这种观点，它 

们的数量必定会增加，但这种数量上的持续增加并不是靠无中介的创造，而是从父  

母 那 里 自 然 地 分 出 新 的 个 体 （但 是 ，参 ：诗一〇 四 30)。（3 ) 也从心理特征和家庭特  

性的传承中寻找证据，这些特性和身体上的相似性一样，都很显著，都无法通过教育  

或榜样来解释，因为即使当父母早逝，无法抚养他们的孩子，这种相似性也是相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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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4 ) 最后，这个观点似乎最能解释道德和灵性堕落的传承，因为这是灵魂的问  

题，而不是身体的问题。人们经常会把灵魂遗传说和实在论结合在一起，来解释原罪。

B . 对灵魂遗传说的反对意见。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反对意见来驳斥这种理论。（1) 

这 和 哲 学 上 灵 魂 的 纯 一 性 （simplicity) 的教导相俘。灵魂是纯灵性的实体，因此是  

无法分割的。灵魂的繁衍似乎暗示，孩子的灵魂是以某种方式从父母的灵魂中分离  

出来的。此外，有一个难题会产生：孩子的灵魂究竟是源自父亲的灵魂，还是源自母  

亲 的 灵 魂 ？或者同时源自两者？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 "h混合物（compositum)吗 ？ 

( 2 ) 为了避免刚才提到的难题，人们不得不诉诸于三种理论之一：（A ) 孩子的灵魂是  

预先存在的，某种的先存；（B ) 人的灵魂潜存于男人的精子或女人的卵子，或同时存  

在于两者之中，这是一种唯物论；（C ) 灵魂是父母产生的，是以某种方式创造的，这 

会让父母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创造者。（3 ) 它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在原始的创造之工结  

束后 ，神只透过媒介作工。在六日创造之后，祂的创造之工就停止了。德里慈说，灵 

魂的不断创造，与神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前后不一致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  

题 ，这么说来，重生的教义又怎么说呢？重生不是不依靠第二因而产生的吗？（4 ) 它 

通常会和实在论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是它可以解释原罪的唯一方法。通过这个做法， 

它 确 认 “人类所有灵魂之实质在数量上的合一”是站不住脚的立场，也无法为一个  

问题提供满意的答复，即人为什么只需为亚当的第一个罪行负责，而无需为他之后  

的罪行负责，也无需为其他祖先的罪行负责呢？（5 ) 最 后 ，通过刚才的说明，它必然  

会为基督论带来无法克服的难题。如果在亚当里，人性整体都犯了罪，罪因此是人性  

每一部分的实际罪行，那么我们就无法逃脱这样的结论，即基督的人性也是有罪的， 

因为它实际上在亚当里已经犯了罪。

4 .创造论

这种观点的大意是说，每个个体的灵魂都应该被视为神无中介的创造，是源自 

神直接的创造行动，至于是在什么时候创造的，我们无法准确判断。灵魂被造时应该  

是纯净的，但是却与一个堕落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灵魂首先被  

造时是与身体分离，然后因为和身体接触而受到污染的，那似乎是在假设罪是某种  

有形质的事物。其含义有可能只是说，灵魂虽然是神借着创造性的作为而产生的，却 

是在胎儿的精神生命里事先形成的，也就是在父母的生命里形成的，因此，不是从罪

439



的 复 合 体 （complex of sin) 之上、之外获得的，而是在罪的复合体之下、之内获得的， 

而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背负着这个罪的复合体之重担的。3

A .  支持创造论的论据。以下是支持创造论的一些较重要的考量：（1 ) 它比灵魂  

遗传说更符合目前对圣经的主流描述。原始的创造记录表明，身体的被造和灵魂的  

被造有着显著的分别。身体是源自尘土，而灵魂则直接来自神。这种区分在圣经里是  

前 后 一 致 的 ，圣经不仅将身体和灵魂描绘为两种不同的实质，更将它们描绘为拥有  

不 同 的 起 源 （传 十 二 7 ;赛 四 十 二 5 ;亚 十 二 1 ;来 十 二 9。参 ：民 十 六 22)。对于希伯  

来书中的经文，连支持灵魂遗传说的德里慈也说： “没有比这更经典的、可以用来支  

持创造论的经文了。” 4 ( 2 )它显然远比灵魂遗传论更符合人类灵魂的本质。所有基  

督徒公认，人的灵魂是非物质的、属灵的，因此灵魂在实质上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创  

造论清楚承认的。另一方面，灵魂遗传论则假定实质是可以衍生的，一般都承认，这 

必然暗示实质的分离或分割。（3 ) 创造论避免了灵魂遗传说为基督论带来的危机，也 

更公允地对待圣经对基督位格的描述。基督是真正的人，拥有真实的人性，拥有真正  

的身体和理性的灵魂，为女子所生，为要在凡事上像我们一样—— 然而，祂没有罪。 

祂 并不像其他所有的人，共同有分于亚当的过犯所带来的罪咎和污染。这事之所以  

可 能 ，是因为基督并不曾有分于在亚当里犯了罪的同一数量的实质。

B .  针对创造论的反对意见。对于创造论的反对意见包括：（1 ) 史特朗提出了最  

严 重 的 反 对 意 见 ，他 说 ： “如果这个理论容纳这种说法，说灵魂最初具有堕落的倾  

向，这将使神成为道德邪恶的直接创始者；如果它相信，灵魂被造时是纯净的，这会  

使 神 成 为道德邪恶的间接创始者，因为它教导，神将这个纯洁的灵魂安置到一个必  

然会玷污它的身体之中。”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难题，也通常被视为反对创造论的关  

键论据。奥古斯丁已经让我们注意到，创造论者应该尝试避免这种陷阱。但应当谨记  

在心的是，创造论者并不像灵魂遗传论者那样，将原罪完全当成遗传的事。亚当的后  

裔 是 罪 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和一个有罪的身体有接触，而是因为神将亚当原始的不  

顺服归算给他们。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神拒绝赐给他们原始的义，而罪的污染自然就  

接踵而来了。（2 ) 这种观点认为，地上的父亲仅仅生下了孩子的身体—— 肯定不是孩  

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无法解释父母的思维和道德特质为什么会在儿女身上  

重 现 。此外，透过釆取这种立场，它将更髙贵的繁衍能力归给动物，而不是归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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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动物会各从其类地繁殖増多。最后这个考量不具有什么重要性。而就父母亲和  

孩子之间相似的精神和道德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假设，这些只能在遗传的基础上得  

到解释。我们对灵魂的认识仍然太过于贫乏，以至于在这点上没有绝对的把握能说  

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解释这种相似性：部分因为父母是孩子  

的榜样，部分因为身体对灵魂的影响，部分因为神并没有创造完全相同的灵魂，而是  

在每一个人身上创造一个可以适应身体、并且与之结合的灵魂，而灵魂也被引人一  

种复杂的关系之中。（3 ) 创造论与目前神和世界的关系不符，也与神在世界上做工的  

方式不符，因为创造论教导神直接进行创造活动，因此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神已经停  

止了祂的创造之工，现在是透过第二因来工作。对于那些不认可自然神论世界观的  

人来讲，这并不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反对意见。没有必要假设神已经停止了世上一切  

的创造活动。

5.总结的评论

A .  谈论这个主题要非常小心。我们不得不承认，双方的论据都相当中规中矩。 

有鉴于这个事实，难怪奥古斯丁发现他很难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有关于人灵魂的  

起源，除了亚当的例子之外，圣经并没有直接的说明。少数被引用来支持某一种观点  

的经文，都很难被称为确凿的证据。对于正在讨论中的论点，由于我们并没有清楚的  

经文教导，有必要谨慎地谈论这个话题。我们不应当以为自己比经上所记的更有智  

慧。我们必须承认，许多神学家认为这两种理论中都含有真理的要素。5 多尔纳甚至  

主张，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个都代表整真理的某一面向： “灵魂遗传说，类 属 意 识 ； 

先存说，自我意识，或者关注位格是一种独立的、永恒的神性思维；创造论，意识到  

神。，，6

B .  创造论的某些形式值得受到青睐。对我们而言，创造论似乎更值得受到青  

睐，因为：（1 ) 它没有遇到灵魂遗传说所背负的不可逾越的哲学难题；（2 ) 它避免了  

灵魂遗传说所涉及的基督论错误；（3 ) 它最符合我们的圣约观念。同时，我们 确 信 ， 

神创始人类灵魂的创造活动，必须被设想为与新个体产生的自然过程有最密切的关  

连。创造论并未宣称可以排除一切难题，但与此同时，它可以警戒人不要犯以下的错

参  S m ith , C h r.  T h e o l . ,  p. 169; D a b n e y , S y s t .  a n d  P o l e m i c  T h e o l . ,  p p . 3 2 0 f; M a r te n s e n , 

C /ir. D o g rn .，p. 141 ; B a v in c k，G ere /. D o g m . I I，p. 630; R a y m o n d , S y s t. r h e o L  I I ,  p p . 3 5 f〇 

■Syst. o /C T ir. D o c t. II , p.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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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1 ) 灵 魂 是 可 以 分 割 的 ；（2 ) 所有的人在数量上属于同一个实质；（3 ) 基督所取  

的人性，和在亚当里堕落的，是同一个数量的人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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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人 是 神 的 形 象

―、人具有神的形象的历史观点

根据圣经，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与神是有关联的。甚至在外邦人的  

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项真理的痕迹。保罗向雅典人表明，他们自己的一些诗人  

曾经谈到人是神的后裔（徒十七 28)。早期教会的教父相当一致地认同，神在人身上  

的形象，主要是在于人的理性特征、道德特征，和人寻求圣洁的能力；但是一些人也  

倾向于将身体特征包含在内。爱 任 纽 和 特 土 良 在 神 的 “形象”和 “样式”之间作了  

区 分 ，认为前者是指身体特征，后者是指人的属灵本质。然而，亚历山太的革利免和  

俄利根拒绝身体类比的任何观念，他 们 认 为 “形象”这个词是指人之为人所具有的  

特征，而 “样式”这个词是特指那些对人来讲并非必要、却可以培养或失去的特征。 

在亚他拿修、希拉流、安波罗修、奥古斯丁、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著作里，也可以发现  

这种观点。根据伯拉纠和他的追随者，形象这个词仅仅是指人被赋予了理性，好叫他  

可以认识神；人被赋予自由意志，好叫他有能力可以作选择、行 善 ；而且被赋予统治  

较低阶受造物所必需的能力。一些早期教父已经在神的形象和样式之间作出区分， 

经院哲学家们延续了这种区分，尽管他们并不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认为  

“形象”包括了理智的推理能力和自由， “样式”则在于原始的公义。在这之外，又 

加上了另一种区分：神的形象是神给人的一种自然恩赐，属于人之为人的本质的一  

部 分 ；而神的样式，或原始的公义，是神给人的一种超自然恩赐，是用来检测人较低  

等的本质。关于人是否在受造之时立即被赋予这个原始的公义，或者是之后才得着  

它作为因着人暂时的顺服而从神领受的奖励，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使人配得永恒生  

命的正是原始的公义。改教家们拒绝在形象和样式之间做区分，他们认为原始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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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已经包含在神的形象之中，在人性的原始状态中，原本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过， 

路 德 和 加 尔 文 的观点有所不同。路德并未企图在人天然的恩赐一 例如人的理性、 

道德能力一 -中寻找神的形象，而是只在原始的公义中寻找神的形象，因此，他认为， 

人犯罪之后，已经完全丢失神的形象了。另一方面，加尔文在说明神的形象扩及万物， 

而人的本质超乎所有其他动物的本质之后，用如下的陈述表达自己的观点： “神的 

形像包含人性超越其他所有动物的一切优越品质。因此，此名词是指亚当蒙神赋予  

的纯全，那时候他有正确的理解力，其情感受到理性的管制，所有感官均管理妥当， 

并且将自己的所有优越都归给他的创造者。虽然神的形像主要在心思和心灵里面、 

或者在灵魂及其能力里面，但是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有一些荣耀的光辉照耀。”1 这 

同 时 包 括 天 然 的 恩 赐 和 被 称 为 “原始公义”的一切属灵特质，也就是，真知识、公义、 

圣洁。神的整个形象被罪所玷污了，但是只有那些属灵特质完全失去了。苏西尼派和  

一些早期的亚米念主义者认为，神的形象仅仅包括人对低等受造物的统治。施莱马  

赫拒绝承认人在原始状态中的诚实正直和原始的公义，认为这种观念不是必要的教  

义。因为他认为，道德的完美、公义、圣洁只能是某种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说 

人是在一种圣洁公义的状态中被造的，在措辞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神在人里面的  

形象只能是某种对神圣事物的感受力，一种能回应神的理想，并逐渐长大、具有神的  

样式的能力。马敦生和凯夫坦这类当代的神学家非常赞同这种观点。

二、神在人身上的形象的经文资料

关于神在人身上的形象的经文教导，值得我们作出以下的几点声明：

1. “形象”和 “样式”常常用为同义词，并且可以互换使甩因此不是指两种 

完全不同的事物

创 世 记 一 章 2 6 节同时使用这两个语词，但 是 第 2 7 节仅仅使用第一个词。这个  

词很显然被认为足以表达整个观念。在 创 世 记 五 章 1 节 只 出 现 了 “样式”这个词， 

但 是 在 第 3 节，两个词又同时出现。创 世 记 九 章 6 节 只 包 含 “形象”这个词，作为这  

个观念的完整表述。翻到新约圣经，我们发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7 节 使 用 了 “形象” 

和 “荣耀”这两个词,歌 罗 西 书 三 章 1 0 节 只 用 “形象”，雅 各 书 三 章 9 节 只 用 了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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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很明显，这两个词在圣经里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这自然暗示说，人也是按着神  

的样式被造的，而这个样式并不是稍后才赋予人的。一般的看法是， “样式”这个词  

是 对 “形象”的补充，用来表达一个概念，即形象最有可能是一种完美的形象。这里  

的概念是，透过创造，在 神 里 面 的 “原型” （arche- typal) 就 成 为 人 里 面 的 “摹本” 

( ectypal)。人 是 按 照 神 这 个 “原版” （original) 制作的复制品。当然，这意味着人  

不只是佩带着神的形象而已，乃是说人是神真正的形象。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一 章 7 节清  

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说人也佩带着神的形象 （参 ：林前十  

五 49)。一些人认为，在 创 世 记 一 章 2 7 节， “在我们的形象里，照着我们的样式”（直 

译 ）的介词转换是非常重要的。伯 尔 （B 6hl) 甚至根据这点发展出一个概念，即我 

们是在神的形象这个领域里被造的，但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尽 管 希 伯 来 介 词 ？（&e; 

这 里 翻 译 为 “在……里”）的 第 一 个 涵 义 无 疑 是 “在 ……里”，但是它也可以具有  

和介词 > ( 匕 翻 译 为 “照着”）相同的涵义，在这里很明显具有这个涵义。请 注 意 ， 

歌 罗 西 书 三 章 1 0节 说 我 们 “照着” （《新译本》）主的形象被更新；同样，创世记一  

章 2 6节的两个介词，在 创 世 记 五 章 3 节颠倒过来使用。

Z 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这形象一定包括了一般所谓的“原始的义”，或 

者更具体来说，包括了真知识、公义、圣洁

圣经告诉我们，神 看 祂 所 造 的 人 “甚好” （创一 31)，而 且 是 “正直的” （传七  

29)。新约圣经非常具体地表明，人在原始状况里的本性，在基督里得到了更新，也 

就是被复原到先前的状况。人在基督里并不是恢复到中立的状况，既不好也 不 坏 （在 

这个中立状况里，意志处于一种完全均衡的状态），而 是 恢 复 到 真 知 识 （西 三 10)、 

公 义 和 圣 洁 （弗 四 2 4 ) 的状况。这三种元素组成了原始的公义，也就是人在罪中失  

去、却在基督里重新获得的。它可以被称为神的道德形象，或狭义上的神的形象。人 

按照这种道德形象被造，暗示：人的原始状况是积极的、圣洁的，而不是无辜的、道 

德中立的状态。

3.但是，神的形象不应当仅限于人在犯罪之后失去的原始的知识、公义、圣 

洁，也应该包含那些属乎人自然结构的要素

它们是人之为人所拥有的要素，例如智力、天然的情感、道德的自由。人既然是  

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就具有理性和道德本质，这些并没有因罪的缘故丟失，因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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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失去理性和道德，就不再是人了。神的形象中的这一部分确实被罪玷污了，但是即  

使在人犯罪堕落后，仍然保留在人里面。请注意，人即使在堕落之后，无论他的属灵  

状况为何，仍 然 被 描 述 为 神 的 形 象 （创 九 6 ; 林前十一  7 ; 雅 三 9)。谋杀之所以罪大  

恶极，是因为它是攻击神的形象。根据这些经文来看，如果说人在犯罪之后完全失去  

了神的形象，是毫无根据的。

4 .  通常被包括在神的形象中的另一要素是“灵性”

神是灵，我们自然会期望，这个灵性的要素也可以在人身上以神的形象表达出  

来。这种情形在神创造人的叙事中已经表明出来了。神 “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 

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 （创 二 7 ;《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 “生命的气”是人生命  

的准则， “有生命的人”是指人的存有。灵魂与身体结合，也适应身体，但如果有必  

要 ，灵魂也可以离开身体独立存在。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人是属灵的存有，在这方  

面也是神的形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人的身体是否也构成神的形  

象的一 部 分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圣经说人—— 不只是人的灵魂—— 是按  

照神的形象造的，而 人 这 个 “有生命的人”如果没有身体，就是不完整的。此 外 ，圣 

经 说 谋 杀 是 毁 灭 身 体 （太 十 28 ) ,也说谋杀是毁灭神在人身上的形象 （创 九 6)。我 

们无需在身体的物质材料上寻找神的形象；然而，这个形象可以在身体上找到，因为 

身体是灵魂自我表达的合适工具。甚至连身体也被命定最终要成为属灵的身体，也 

就是说，一个完全受灵魂掌控的身体，是灵魂完美的工具。

5 .  神的形象还有另一个要素，那就是不朽

圣经告诉我们，神 是 独 一 不 死 的 （提 前 六 16)，这似乎排除了人的不朽的观念。 

但圣经明显说明，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朽的。这里的意思是，惟独神拥有的不朽才  

是一种本质上的特质，神自己的本质就拥有不朽，而人的不朽是一种恩赐，是从神而  

来的。人被造是不朽的，这不只是说他的灵魂被赋予一种没有尽头的存在，也意味着  

人 自 己 里 头 并 未 带 着 “身体死亡”的种子，而且在他的原始状态中完全不受死亡律  

的控制。死亡是一种恐吓，是 作 为罪的刑罚而提出的 （创 二 17),而 从 创 世 记 三 章 19 

节可以明显看出，死亡也包括了身体或肉身的死亡。保罗告诉我们，罪将死亡带到世  

界 里 （罗 五 1 2 ;林 前 十 五 20〜 2 1 ) ;死 亡 必 须 被 视 为 罪 的 工 价 （罗 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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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人管理低等受造物是否也构成神的形象的一部分，有相当多不同的观 

点

圣经在这点上并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鉴于此一事实，这不应该令我  

们感到惊奇。一些人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的管理仅仅是神赋予人的一种职分，而不是  

神的形象的一部分。但是请注意，神一口气提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要管理  

所 有 的 低 等 受 造 物 （创一 26)。这说明了神以荣耀和尊贵为人的冠冕（诗 八 5〜 6)。

三、人是神的形象

根据圣经，人的本质是在于，人是神的形象。如 此 ，人是和其他所有的受造物有  

别的，他是一切受造物的头和冠冕，拥有最崇高的地位。圣经断言，人是照着神的形  

象、按 着 神 的 样 式 造 的 （创一 26、2 7 ,九 6 ; 雅 三 9 ) , 并说到人是神的形象，且佩带  

神 的 形 象 （林前十一  7 , 十 五 49)。 “形象”和 “样式”这两个语词一直被人以各种  

不同的方式区分开来。一些人认为形象是指身体， “样式”是指灵魂。奥古斯丁认为  

“形象”是指理性， “样式”是指道德能力。贝 拉 尔 闵 （Bellar- m i n ) 认 为 “形象” 

是指人的自然恩赐， “样式”则是描述以超自然的方式加在人身上的恩赐。还有一  

些人宣称， “形象”是指与生倶来的与神相似， “样式”是指后天得到的与神相似。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更有可能的是，这两个词表达的是相同的观念， “样 

式”仅仅是一种附加的补充说明，意指这个形象是最相像的或非常类似的。这两个词  

所表达的概念正是神的形象的概念。神在人身上的形象的教义，在神学上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这个形象表达了人的最特殊之处，也表达出人和神之间的特殊关系。人是  

神的形象这个事实，使得人和动物、和其他一切受造物区分开来。就我们在圣经中所  

学到的来看，甚至连天使都无法分享人的这尊荣，尽管圣经有时候的描述仿佛是说  

天使可以分享人的尊荣一样。加尔文甚至说： “不能否认，天使也是照着神的样式造  

的，因为基督宣告，我们最高的完全将是与他们一样（太 二 十 二 30)。” 2 但是这位  

伟大改教家的陈述，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耶稣的话是在对比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假设  

天使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 由 于 人 们 将 “形象”的概念限定于人的道德特质和  

理性特质。但 是 “形象”也包括人的身体和人对低等受造物的统管。圣经从来没有

Calvin, Inst. I.xv.3 =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1 4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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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使描述为受造物的主，而是将他们描述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  

的人效力。以 下 是 “神在人身上的形象”的一些最重要的概念。

1 .改革宗的观点

关 于 神的形象，改革宗教会跟随加尔文的步伐，比路德宗或罗马天主教都有更  

全面的观点。但是对于神的形象的确切内容，连他们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例如，达博 

尼认为，神的形象并不包含任何对人的本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事物，因为如此一来， 

失 去 神 的 形 象 的 结 果 就 会 破 坏 了 人 的 本 质 ；神 的 形 象 仅 仅 在 于 某 种 的 “依附体” 

( accidens)。3 另一方面，麦克弗森断言， “神的形象”属于人不可或缺的本质，他 

说 ： “更正教神学必须将罪定义为失去神的形象，或失去某种属于神的形象的事物； 

如果没有被这个观念拖累，它早已避开很多困惑和许多没有必要的、不具有说服力  

的教义争论了。若失去了神的形象，人就不再是人了。” 4 如此，这两种看法似乎是  

完 全 无法调和的。改革宗神学里还有其他许多明显的歧义。一些人可能将神的形象  

限定在人被造时所拥有的道德素质上，例如公义和圣洁，而其他人会把人的整个道  

德和理性的本质包括在内，其他一些人还会加上身体。加尔文说：神的形象的正确中  

枢是 在 人 的 灵 魂 里 ，尽管它荣耀的光辉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于人的身体。他认为神  

的形象尤其是在于人性中的原始正直，借由真知识、公义、圣洁将自己显明出来，却 

因着罪的缘故而失去了。同时，他进一步补充说， “神的形像包含人性超越其他所有  

动 物 的 一 切 优 越 品 质 。” 5 这个广义的神的形象成为改革宗神学中流行的观念。例 

如，魏修斯说： “神的形象，首 先 （antecendenter) 在于人的属灵本质和不朽的本质； 

在 形 式 上 （/ormaKter) ,在于人的圣洁；最 后 （conseguenter) ,在于人的统治。” 6 杜 

仁田表达了非常类似的观点。7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神在人身上的形象是由以下几  

部分组成的：（A ) 人的魂或灵，它具有纯一性、属灵性、和不可见、不朽的特质。（B ) 人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Dabney, Syst. an d  PoZem. 77ieoL，p. 293。编 按 ：参考阿奎那著，刘 俊 余 译 ，《神 学 大 全 》 , 

第 一 集 第 9 0 题 第 2 节 （台 南 ：碧 岳 学 社 ，2 0 0 8 ) ,第 三 册 ，2 3 2 页 / 段 德 智 译 ，《神学大  

全 》，第 一 集 第 六 卷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 ，2 0 1 3 )，3 2 9 -3 3 0页 。

McPherson, C/in Dogm .， p. 20 3 。

Calvin, Jnst. I.xv.3 = 加尔文著，《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1 4 8页 。

W itsius，0/1 the Covenants, 1. 2. 11。

T urretin，O pera , De C reatione, Q uaestio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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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人是神的形象

这个有理性和道德的存有所拥有的精神能力或功能，也就是理性功用和意志功用。（C ) 

人本性中之理性和道德上的纯正，这样的品性会借由真知识、公义、圣洁将自己显明  

出 来 （弗 四 24;西 三 10)。（D ) 身体，并非作为物质材料，而是作为灵魂的合适器官， 

和灵魂一样具有不朽的特质；人以身体为器具，统治一切低等受造物。（E ) 人对全地  

的统治。为了对抗苏西尼派的观点，一些改革宗学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 为 “统 

治”完全不属于神的形象的，仅仅是神的一种特殊安排的结果。与之相关联的问题  

是，神的形象是否属于人的本质？改革宗神学毫不犹豫地承认，神的形象构成了人的  

本质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将神的形象分为两大类要素：一类要素是人类灵魂的本质  

特质和能力，若失去这些要素，人就不再为人；另一类要素是灵魂中优秀的伦理特质  

和灵魂的能力，若失去这些要素，人仍然可以为人。在这个狭义的意义上，神的形象  

应当被称为原始的公义。这是神的形象在道德上的完美。这种完美有可能因着罪因  

着罪丢失，也的确丢失了。

2.路德宗的观点

关于神的形象，路德宗普遍的观点，在实质上与改革宗的观点明显不同。路德自 

己的言论，有时候反映出他似乎拥有广义的观念，但实际上他对此的观念是狭义的。

8 尽管在十七世纪，甚至在现在，一些路德宗神学家对神的形象持有广义的观念，但 

是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将其限定于人在原始状态中被赋予的属灵特质，也就是所  

谓的原始的公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性情一方面和天  

使不同，另一方面也和动物不同。拥有这种广义的形象，人就和天使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天使也有这种形象；比起人和天使之间的共通之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显得微  

不足道了。因着罪的缘故，人完全丢失了神的形象，如今能使人与动物有别的，则几 

乎没有宗教或神学上的意义。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拥有神的形象，但是人已  

经完全丢失了这个形象。有鉴于此，路德宗也顺理成章地采用灵魂遗传说，他们因此  

教导，人灵魂的起源和动物一样，也就是通过生殖产生的。这也解释了一个事实：路 

德宗几乎不承认人类道德的统一性，而是强调身体的统一性，也极力强调罪完全是  

通过身体来繁殖的。巴特更接近的是路德宗的立场，过于改革宗的立场，他想要在神

Koestlin, I7ie TTieoZogy 〇/ Luther II， pp. 33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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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人 之 间 的 “接触点”上寻找神的形象，也就是人和神之间某种的相似性，然后接  

着 说 ，这个接触点不仅被罪毁坏了，甚至是彻底消失了。9

3_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关于神的 形 象 ，罗马天主教并没有一致的观点。我们在这里仅限于讨论他们当  

中最流行的观点。他们认为，神在创造人时，赋予人某些天然恩赐，例如灵魂的灵性， 

意志的自由，身体的不朽。灵性、自由、不朽都是天然的恩赐，也构成了神天然的形  

象。此外，神 “调节” （调 整 ）人的天然能力，使它们彼此适应，使低等的能力服从  

于高等的能力。如此建立的和谐，就 被 称 为 “义” （justitia) —— 天然的公义。但即 

使 如 此 ，人里面仍然保留某种天然的倾向：低等的欲望和激情会反抗较高等的理性  

和良心的权威。这 种 倾 向 被 称 为 “情欲” （concupiscence) ,它本身并不是罪，但是  

当意志赞同，并将它转化为自愿的行动时，就成了罪。为了使人能够控制这种低等的  

本 性 ，神 在 天 然 的 恩 赐 （dona naturaKa) 之夕卜，赋 予 人 某 些 超 自 然 的 恩 赐 （dona 

supematuraKa)。这 些 恩 赐 包 括 原 始 的 公 义 （神 的 超 自 然 样 式 ）这 个 额 外 的 恩 赐  

( d onum  sîperadditum)，神将其作为外来的恩赐，添加到人的原始构造里，或者是  

在创造之时即刻发生的，或者是在稍后发生的，作为人正确使用天然能力的奖励。这 

些超自然的恩赐，包括原始公义的额外恩赐，都因着罪而丧失了，但是其丧失并没有  

破坏人的本质性情。

4 .关于神的形象的其他观点

根据苏西尼派和一些早期的亚米念主义者，神的形象在于人统治低等受造物， 

但仅限于此。重洗派主张，第一个人是一个有限的、属地的受造物，还不是神的形象， 

只有借着重生，才能变成神的形象。伯拉纠主义者、大多数的亚米念主义者、所有的 

理性主义者都一致认为，神的形象只存在于人自由的位格、理性特征、宗教伦理倾向， 

以及人命定要活在与神相交中；但这种观点会有些微的差异。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Barth, TTie Doctrine 〇/ the Word qf God, p . 273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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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人是神的形象

四、人是神的形象的原始状况

神的形象和原始状态中的人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通常会将这两者连在一  

起考虑。我们不得不再次区分历史上关于人的原始状况的不同观点。

1.更正教的观点

更正教徒教导，人是在一种相对完美的状态中被造的，一种公义、圣洁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已经达到了某种易受影响的、至高的优越状态。一般的假设是， 

人注定要借着顺服，达到某种更高程度的完美。他有点像是一个孩子，在个人能力上  

是完美的，但是在程度上仍未臻完美。他是在一种初步的、暂时的状况，这种状况要  

么会继续朝更完美、更荣耀的状态前进，要么会在一次的堕落中终止。人天生被赋予  

原始的公义，这是神的形象之至高无上的尊荣，因此人乃是生活在一种绝对圣洁的  

状态。这种原始公义的失去，意味着人失去了人性理想状态的某种组成成分。人即使  

丧失了这种公义，仍然可以称为人，只 是 不 再 是 理 想 意 义 上 的 “人”。换句话说，这 

种丧失的真正意思是人性的变质和损坏。此外，人被造时是不朽的。这不仅适用于灵  

魂，更适用于整个人；因此，不朽不仅仅是指灵魂注定会持续存在，也不意味着人被  

抬高到一种没有可能成为死亡猎物的地位上；那种状态是只有天使和天上圣徒才能  

得到确认的。不过，它的确意味着，神在创造人时，并没有在他里面放人死亡的种子， 

人不会因为本性的原始组成就必然会死亡。尽管这无法排除人成为死亡的牺牲品的  

可能，但只要人不犯罪，他就不会死亡。我们应当谨记在心的是，人原始的不朽并不  

是完全消极的、仅仅指身体，而是积极的、也包括灵魂。它意味着与神交通的生命， 

以及在至高者面前蒙恩的喜乐。这是圣经对生命的基本概念，正如死亡主要是指与  

神分离、伏在神的震怒之下。丧失这种属灵的生命会带来死亡，最终也会导致身体的  

死亡。10

Z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关于人的原始状况，罗马天主教自然有稍微不同的观点。根据他们的观点，原始  

的公义并不属于完整人性的一部分，而是通过超自然的方式添加上去的。由于被造， 

他被简单地赋予人性本身的一切自然能力和功能，而 这 些 能 力 借 着 “天然的公义”

参 • •尤 其 是  K en n ed y , S t. ■PaziPs C o n c e p tio n s  〇/ th e  L a s亡 TTifn^s, C h ap .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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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tia naturafc) 得到很好的配合。人原是无罪的，也生活在一种完全无罪的状  

态中。然而，人的本性中具有某种自然倾向，也就是较低等的欲望和激情要反抗理性  

和良心这些较高等的权威。这种被称为情欲的倾向，本身并不是罪，但很容易成为罪  

产 生 的 场 合 和 燃 料 （但是，参 ：罗 七 8 ; 西 三 5 ; 帖 前 四 5)。如此，按照原始的组成， 

人尽管具有某种容易引发罪的倾向，天生并没有绝对的圣洁，但也没有罪。但如 今 ， 

神在人的自然组成之外添加某种超自然恩赐，也就是原始的公义，使人能够控制自  

身较低等的倾向和欲望。当人堕落时，他就失去了原始的公义，但人性的原始组成仍  

然保持原状。这个天然的人，如今正是亚当在被赋予原始公义之前的人，尽管这个人  

带着更强烈的犯罪倾向。

3 .理性主义式的观点

伯拉纠主义者、苏西尼派、亚米念派、理性主义者、进化论者，都完全低估原始  

圣洁状态的概念。他们当中头四组人一致同意，人是在一种无罪的、道德中立、宗教  

中立的状态中被造的，却被赐予了自由意志，以至于人可以转向任何一个方向。进化 

论者断言，人是在一种未开化的状态下开始其生涯的，在这种状态中，他与兽性只有  

一步之遥。所有类型的理性主义者都相信，一种具体的公义和圣洁，在语词的意义上  

是自相矛盾的。人乃是借着自由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性格；圣洁只能来自和邪恶相  

争所获得的胜利。因此，事情的本质是，亚当不可能是在某种圣洁的状态中被造的。 

此 外 ，伯拉纠主义者、苏西尼派、理性主义者认为，人被造是要朽坏的。死亡不是因  

为罪进入世界而产生的，而单纯是人性按着其组成而自然地终止。亚当凭着他本性  

的原始组成，就是会死亡的。

进深研究问题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德里慈在人的灵和人的魂之间做了什么样区分？

贺尔德如何使用人的三元论组成来解释原罪、归信、成 圣 ？

路德宗流行灵魂遗传说，而改革宗流行创造论，这是为什么呢？

创造论破坏人类种族的统一性，该如何看待这种异议？

实在论假设人性在数量上的合一，会受到哪些反对意见？

多尔纳认为，灵魂先存说、灵魂遗传说、创 造论，仅仅是灵魂起源的全部真理的三个  

不同面向，你会怎样批判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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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天 主 教 一 般 如 何 区 分 神 的 “形象 ”和 “样式” ？他们是否相信堕落会使人失去  

“义”或天然的公义？

那些将神的形象限定在人的原始公义的路德宗学者，如 何 解 释 创 世 记 九 章 6 节和雅  

各 书 三 章 9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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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在 衧 为 之 约 里 的 人

如果不考虑神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人的宗教生活的起源和本质，我们

对人的原始状态 ---即 正 直 状 态 （status fntegritotis) ----的讨论就是不完整的。那种

宗 教 生 活 的 根 源 是 约 （covenant) ,正如今日基督徒的生活一样，此约有各式各样的  

名称，如自然之约（covenant of nature \生 命 之 约 （covenant of life X 伊 甸 之 约（Edenic 

covenant)、行 为 之 约 （covenant of works)。第一个名称起初非常流行，但逐渐被人们  

丢 弃 ，因为它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约仅仅是神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的一部  

先 第二个和第三个名称不够具体，因为它们两个也都可以用来指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 ,那肯定也是生命之约，也 源 自 伊 甸 园 （创 三 15)。因此， “行为之约”这 

个名称较为可取。

—、 “行为之约”的教义史

行为之约的教义史是相对简短的。我们几乎无法从早期教父的著作中找到行为  

之 约的观念，尽管行为之约所包含的某些要素—— 即 考 验 期 的 命 令 （probation- ary 

c o m m a n d )、选择的自由、犯罪和死亡的可能性—— 都被人提到过。奥 古 斯 丁 在 《上 

帝 之 城 》（de Cavitates Dei ) — 书 中 提 到 ，亚 当 和 神 起 初 的 关 系 是 一 种 “约 ” 

( testamentum, pactum) 的关系，而其他一些人从何西阿书六章 7 节这节众所周知  

的经文推断出一种原始的圣约关系。在经院神学的文献和改教家们的著作中，所有  

用 来 建 构 行 为 之 约 这 个 教 义 的 要 素 都 已 经 存 在 ，但是这项教义本身还没有得到发  

展。尽管这些作品有些表述论及亚当的罪归算给他的后裔，但是很明显，整体来说， 

罪 的 传 递 被 认 为 是 实 在 论 的 （realistically; 编 按 ：即通过实际的遗传），而非盟约式  

的 （federally; 编 按 ：即通过罪的归算）。桑烕尔在分析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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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说 ：加 尔 文 当 时 “应该可以掌握盟约代表（federalrepresentation) 的观念，却还没  

有掌握，而 是 用 一 种 神 秘 的 实 在 论（mystic realism) 取而代之”。1 “恩典之约”教 

义 的 发 展 先 于 “行为之约”教义的发展，并为它铺设了道路。当我们清楚看到，圣经 

使 用 “约”的形式来描述救恩之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五 章 拿 亚 当 和 基 督 所 作 的 对  

比，很快就为我们提供机会，将起初的正直状态也设想为一个约。根据赫佩的说法， 

第 一 部 包 含 救 恩 之 道 的 圣 约 代 表 的 著 作 ，是 约 翰 •布 灵 格 的 《基 督 教 信 仰 纲 要 》 

( Compendium 〇/ the Chri5tia7iReKgion);欧利维亚努是获得充分发展的圣约神学之  

真正创始人，首 次 以 “约”的概念作为组成和决定整个体系的原则。2 圣约神学从瑞  

士和德国的改革宗教会传到荷兰，也传到不列颠群岛，尤其是苏格兰。荷兰最早的一  

些 代 表 是 戈 马 汝 斯 、崔 卡 修 、雷 文 斯 伯 格 （Ravensperger)，尤 其 是 克 洛 彭 堡  

( Cloppenburg)。后者被人们视为柯塞由的先驱，而 柯 塞 由 经 常 被 误 称 为 “圣约神学  

之父”。柯塞由真正的特殊之处—— 至少部分—— 在于，他釆用他认为更合乎圣经的  

一种方法来研究神学，以取代当时相当普遍的经院哲学方法。布 曼 努 斯 （B u r m a m m s ) 

和魏修斯在这方面继承了柯塞由的观点。柯塞由和他的追随者并不是接受行为之约  

教义的唯一群体。还有其他一些人如佛依狄、马斯垂克、阿马克、与德莫尔。伊佩吉  

(Ypeij) 和 德 莫 特 （Deraimit) 指出，当时否认行为之约会被视为异端。3 苏西尼派  

完全否认这项教义，因为他们并不相信亚当的罪归算给他的后裔；而一些亚米念主  

义者，例如埃皮斯科皮乌斯、范林博、韦 内 玛 （Venema) 和 阿 勒 丁 （J.Alting) 如法 

炮制，称这是人发明的教义。大约在十八世纪中期，圣约教义在荷兰几乎已经完全被  

人遗忘，柯 姆 里 和 霍 修 斯 （Holtius) 在 他 们 的 《宽容提议之检讨》（Examermui /let 

OmwerpvanToierantie) —书中，再次让教会注意到它。28在苏格兰，有好几本重要  

的著作是以圣约为主题的，包括行为之约，例 如 费 舍 （Fisher) 的 《现代神 学 精 髓 》 

(Marrow o/ M o d e m _DiviniQ〇，博 尔 （Ball)、布 莱 克 （Blake)、纪 伯 （Gib)、和波士  

顿。华 尔 克 （Walker) 说 ： “苏格兰的古考神学可以斩钉截铁地描述为圣约神学。”

Thornwell， Collected WWtings I，p. 619。参  Calvin， Institutes II， 1 =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 

189-98 页 。

参 ：Heppe, Gesc/iichte des Pietlsmus, pp. 204-240， 〈论 改 革 宗 教 会 的 圣 约 神 学  > ( Die 

F o e d e r a l t h e o l o g i e  d e r  R e f o r m i r t e n  K i r c h e  ) —

Comrie en Holtius， Geschfedenfs der ATed Herv. Kerfc，Aantee/ceningen 1-11, p. 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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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 项 教 义 在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购 stmfnster Con/ession) 和 《瑞士公认信条》 

(Formica Consensus JFMvetica) 里得到官方认可。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天主教和路  

德 宗 神 学 很 少 回 应 行 为 之 约 的 教 义 。这 从 他 们 对 “亚 当 的 罪 直 接 归 算 （immediate 

imputation) 给他的后裔”这个教义的态度，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在理性主义和  

普 拉 修 （Placaeu) “间接归算” （mediate imputation) 学 说 的 影 响 下 （新英格兰神  

学 也 接 受 这 个 说 法 ），圣 约 的 教 义 也 逐 渐 失 去 了 光 彩 。在 荷 兰 ，甚 至 于 像 杜 特 斯  

( Doedes) 和范乌斯特兹那样的保守学者也拒绝圣约论；在新英格兰神学里，它也  

是昙花一现。而在苏格兰，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修 * 马丁在《代赎论》（HughMartin， 

TTie Atonement，1 8 8 7年 出 版 ）这部作品里写到： “我们担忧，圣约神学目前正受到  

某种程度的忽视，在不久的将来，它就要从我们的教会里消失了。” 5 在美 国 ，尽管  

长老宗学者，如赫治父子、桑威尔、薄瑞肯瑞琪、和达博尼，在他们的神学著作中都  

适当地考虑到这个教义，然而，在他们所代表的教会里，这项教义几乎已经失去了活  

力。在荷兰，受到凯波尔和巴文克的影响，圣约神学得到了复兴，并且因着神的恩典， 

在人们的头脑和心思里，仍然栩栩如生。

二、行为之约教义的经文基础

由于行为之约受到广泛的否认，我们有必要仔细检查它的经文基础。

1 b 早 期 的 叙 事 已 经 有 “约 ”的 要 素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承认，创 世 记 的 前 三 章 找 不 到 “约”这个词，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三章  

不 包 含 建 立 圣 约 教 义 的 必 要 资 料 。我 们 不 能 因 为 圣 经 中 找 不 到 “三 位 一 体 ”这个  

词 ，就推论说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经已经指出约的一切要素，而如果这些  

要素是存在的，我们不仅有正当理由，而且在系统性地研究这项教义时，也有义务要  

研究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且要赋予按照这种方式解释的教义一个恰当的名称。 

在我们所讨论的三章经文里，提到了立约双方的名字，设立了一个条件，并清楚暗示  

顺服之奖赏的应许、和悖逆之惩罚的威胁。我们仍然可以反对说，我们没有读到立约  

的双方达成了协议，也没有读到亚当接受神设立的条件，但这个反对意见并不是无

Walker, Scottish  TTieoZogy and TTieoZogians, p. 7 3。 

Hugh Martin, TTie Atonement, p.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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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反驳的。因为我们在挪亚和亚伯拉罕的例子里，也并没有读到任何明确的协议以  

及人这方面接受了该协议。在所有这些约中，神和人似乎都不是对等的。神与人所立  

的一切的约，其本质都是神将祂的主权意向强加在人身上。神在与人交往时，拥有绝  

对的主权，祂完全有权利设立人要享受祂的恩惠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此外，即使亚当 

与神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关系，他也有义务要顺服神；而当这个圣约关系被设立之后， 

这种顺服也会使自己受益。当神与人建立各种圣约关系时，总是由神设立约的条件， 

而这些条件是满有恩慈的，以至于神完全有权利期望人会同意这些条件。在我们讨  

论的例子里，神所必须做的，就只是宣告这个约，而亚当活在这个完美的状态里，就 

足以保证他获得神的悦纳。

Z 永生的应许

一些人否认圣经中有任何应许永生的证据。这是完全正确的，圣经并没有明确  

记录这样的应许，但是，以不顺服的结果是必要死亡作为另一个选项，就清楚暗示这  

个应许的。死亡刑罚的威胁，其清楚的涵义是，人如果顺服，死亡就不会来临，这就 

意味着人的生命会持续不断。有人提出异议说，这只是指亚当天然生命的延续，而非 

圣经所说的永生。但是圣经的生命观是和神交通的生命；这就是亚当所拥有的生命， 

尽管在亚当的例子里，这种交通是可能丢失的。如果亚当通过试验，这种生命不仅会  

继续保留，而且不可能再丢失，并会因此提升到一种更高的水平。保罗在罗马书七章  

1 0 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诫命，即律法，本来是要叫人活的。赫治在注解这节经文时说： 

“律法原先的设计是为了能保存生命，但事实上却成了死亡的成因。”罗 马 书 十 章 5 

节 ；加 拉 太 书 三 章 1 3 节这类经文，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一般都承认，这种永无  

止境的生命的荣耀应许，绝无可能是通过亚当和神之间的自然关系暗示出来的，它 

具有完全不同的依据。但是，若要承认这里有某种积极的要素，即神特殊的俯就，就 

是接纳这约的原则。也 许 还 有 人 会 质 疑 “行为之约”这 个 名 称 是 否 恰 当 ，但没有人  

能有效地否认这里有约的观念。

3a 基本上，恩典之约只是我们的保证人基督执行原初所定的协议

祂自由地担保要执行神的旨意。祂使自己伏在律法之下，为要救赎那些在律法之  

下、却不再能靠着自己去满足律法而获得生命的人。基督来，是要完成亚当所没有完  

成的，并且是凭着约的协议而完成的。若是如此，那么，对基督来说，恩典之约就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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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原先的协议，由此可见，这个原始的协议也必须具有约的性质。而既然基督满  

足了行为之约的条件，人如今就能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收获原始协议的果实。如今 ， 

有 两 种 生 命 之 路 （它们本身就是使人得生命的道路），一种是律法之路： “人若行那  

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人如今已经无法借着这种方法获得生命了；另 

一种是信靠耶稣基督之路，祂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如今能将永生的祝福分赐给  

人。

4. 亚当与基督之间的平行对比

在 罗 马 书 五 章 12〜 2 1 节，保罗在亚当和基督之间作了一个与称义教义有关的平  

行对比，这个平行对比只能根据一个假设来解释，即亚当和基督一样 s都是约的元首。 

按照保罗的观点，称义的基本要素是在于：基督的义被归算给我们，我们个人的行为  

没有任何的功劳。保罗认为，这和亚当的罪咎被归算给我们的方式，是完美的平行对  

应。这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亚当和他的后裔之间也具有圣约关系。

5. 何西阿书六章了节的经文

在 何 西 阿 书 六 章 7 节，我们读到： “他们却如亚当背约 。” 一 些人质疑这种译法。 

另 一 些 人 建 议 应 该 译 为 “在亚当” （《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参 《新 译 本 》 “在亚  

当城”；《吕振中译本》 “在亚当渡”），暗 示 某 种 众 所 周 知 的 罪 行 发 生 在 一 个 叫 “亚 

当”的地方。但 是 ，这里的介词禁止这样的翻译。此外，圣经完全没有提到历史上在  

“亚当”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著名的过犯。《钦 定本》翻 译 为 “如众人” （参 《和合  

本修订版》附 注 “如人”；《新文理和合本》 “若他人”），意思是指按照人的方式。 

针对这点，我们可以反驳说，原文没有复数形式，而且这种陈述是相当空洞的，因为 

人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触犯律法。毕竟， “如亚当”这个翻译才是最好的。约伯记  

三 十 一 章 3 3 节 的 平 行 经 文 也 支 持 这 种 翻 译 ；《美 国 修 订 版 》（American Revised 

Version) 也釆用这个译法。

三、行为之约的要素

我们必须区分以下几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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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约的当事人

立约的当事人，一方面是三一真神，创造者、主，另一方面是作为独立受造物的  

亚当。我们必须区分两方的双重关系：

A .  天然的关系。神创造人时，借着创造的事实，在祂自己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  

天然关系。这种关系仿佛陶匠和泥土之间的关系，一位至尊的君王和一个完全没有  

任何权利的臣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象  

征都无法充分表达。两者之间生命的交流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人是神所造之物，自然 

受制于祂的律法，也义不容辞要遵守律法。违背律法会使他遭受刑罚，遵行律法却不  

能因此要求获得奖赏。即使人做了一切当作的，他 仍 然 只 能 说 ：我是个无用的仆人， 

因为我仅仅是完成自己的职责。在这种纯粹的天然关系里，人完全没有功劳。但 是 ， 

尽管神和人之间有这种无限的差距，明显排除了两者彼此生命交流的可能性，然 而 ， 

人被造就是为了这种交流，神在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时，已经赐下这种可能性。在这  

种天然关系中，亚当是所有人类的父。

B .  圣约关系。然而 ，从一开始，神就不仅将自己启示为一位至尊的君王、律法  

的赐予者，也启示自己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为所有倚靠祂的受造物谋求福祉和幸福。 

祂俯就降卑到人的水平，启示自己是人的朋友，也使人能够借着顺服改善自己的状  

况 。在天然关系之外，祂也借着明确的立法、满有恩典地设立了一种圣约关系。祂与 

人立了 一个法律合同，其中规定了神对作为被造物的人的一切要求和人所当尽的义  

务，但同时也加入一些新的元素。（1 ) 亚当被设立为代表全人类的头，以至于他可以  

代表他的一切后裔行事。（2 ) 他被暂时放在一个试验期，以判定他是否愿意将自己的  

意志服从于神的旨意。（3 ) 神应许要借着人的顺服赐给人永生，因此，因着神满有恩  

典的部署，人获得了某些有条件的权利。这个约使亚当得以借着顺服，为他自己和自  

己的后裔获取永生。

2_圣约的应许

行为之约的伟大应许就是永生的应许。那些否认行为之约的人，大致来说，他们 

的否认有部分是基于一个事实，即圣经中并没有关于这个应许的记录。圣经并未明  

确应许亚当可以得到永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刑罚的威胁就清楚暗示了这样的  

应许。当耶和华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声明清楚暗示，如果亚当控制自己， 

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就不会死，反而会被提升，脱离死亡的可能。这里所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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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许当然不可能是指，如果亚当顺服神，他就会被容许以这种平凡的方式继续活  

着 ，也就是说，延续这个一般的、天然的生命，因为他早就借着被造而拥有这种生命  

了，因此不可能以之作为他顺服的奖励。这里所暗示的应许明显是指，生命的永恒幸  

福 和 荣 耀 会 被 提 升 到 其 最 高 的 发 展 阶 段 。亚当确是在一种确定的圣洁状态中被造  

的，他也是不朽的，意思是不受死亡律的控制。但是他仅仅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尚 

未具有为人所预备的最高特权。他尚未被提升到某种高度，可以脱离犯错、犯罪、死 

亡的可能。他也还不具备最大程度的圣洁，也尚未享受到最丰盛的生命。神在人身上  

的形象仍然受到限制，因为人还有可能犯罪抵挡神，有可能从良善转向邪恶，并受制 

于死亡的能力。行为之约里的生命应许，是 应 许 除 去 亚 当 生 命 的 一 切 限 制 （亚当当 

时仍然受到这种限制），并且应许会将他的生命提升到一种最髙程度的完美。当保罗 

在 罗 马 书 七 章 1 0 节 说 到 “诫命是叫人活”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指最完满的生命。 

行为之约的原则是：人若遵行神的命令，就可以因此活着；圣经一次又一次地重申这  

个 原 则 （利 十 八 5 ; 结 二 十 11、13、2 0 ;路 十 2 8 ;罗 十 5 ; 加 三 12)。

3.约的条件

行为之约的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的顺服。神的律法  

必 然 要 作 如 此的要求而这项明确的命令—— 即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是 

和一件本身无关紧要的事有关的，很明显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顺服与否的考验。人 

当然也受制于神写在人心版上的道德律。这是人的本性所深知的，无需借助于超自  

然的启示，像这个特别的考验一样。本质上,亚当所知的道德律无疑和十诫非常相像， 

但是有不同的形式。按照它目前的形式，道德律预设了人对罪的知识，因此它基本上  

是消极的；然而，在亚当的心里，道德律必然具有积极的特征。但正因为它是积极的， 

所以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犯罪的可能。因此神加上了消极的诫命。此外，为了使亚当面  

对的考验成为完全顺服的考验，神认为有必要，在亚当认为是自然的、合理的命令之  

外 ，添加一种在某种意义上是任意的、中立的诫命。因此，律法的要求可以说是集中  

在一点上。最重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人是否毫无保留地顺服神，还是根据自己  

的判断的指引？巴文克博士说： “这试验的命令造成亚当的两难之境：要听从神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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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人，要顺服神的权柄还是自己的洞见，无条件的顺从还是独立的判断，信靠还是  

怀 疑 。” 6

4 .  约的刑罚

神所威胁的惩罚是死亡。我们可以从圣经使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以及执行这  

个刑罚时临到这个罪的灾难，来推敲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很明显，死亡在最广义的意  

义上，包含身体的死亡、灵的死亡、永远的死亡。圣 经 对 死 亡 的 基 本 观 念 并 非 指 “存 

有”的消灭，而是指人和生命的源头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消亡，或痛苦和灾难。根 

本 上 ，它是在于人的灵魂与神分离，表现在灵性的悲惨上，最后以永恒的死亡告终。 

但 它 也 包 括 身 和 灵 魂 的 分 离 ，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体的消解。毫无疑问，这刑罚的执  

行是在人的第一个过犯后就立刻开始的。灵性的死亡立即产生，死亡的种子也开始  

在身体里运作。然而，这个判决的完整执行并没有立刻接着发生，而是被推迟了，因 

为神立刻引进了一个恩典和恢复的规划。

5 .  约的圣礼

关 于 此 约 的 圣 礼 （sacrament[s] ) 或 印 记 （seal[s])，圣经里并没有明确的资料。 

因此，在这个主题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 人 说 有 四 种 ：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乐 

园、安 息 日 ；其他人提到三种：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乐园；有一些人提到两种：生命  

树 和 乐 园 ；还有一些人提到一种：生命树。最后一种观点是最普遍的，似乎也是唯一  

可以找到经文支持的观点。我们不应当认为，生命树的果子会在亚当的身躯里透过  

魔术 、或透过医药，使他不朽。然 而 ，它是以某种方式，与生命的恩赐相关联的。最 

有可能的是，必须将它设想为神为生命所指定的象征或印记。因此，当亚当丧失了生  

命的应许，他就被禁止接近这个记号。这样来看，创 世 记 三 章 2 2 节里的词汇，就必  

须按照圣礼来理解。

四、行为之约的现况

行为之约现在是否仍然具有效力，还是已经在亚当堕落时被废除了？关于这个  

问题 ，亚米念主义神学家和改革宗神学家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

B a v in c k , G e re f .  D o g . ,  II , p. 6 1 8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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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米念主义者的观点

亚米念主义者宣称，亚当堕落之时，这个合法的约就被完全废除了，他们根据以  

下几点进行论证：（A ) 圣约的应许已经在当时撤销，因此合约也被废除了，而既然不  

再有合约，也就不再有守约的义务。（B ) 神无法继续强求人的顺服，因为人靠着他的  

天性、没有神的恩典加能力，已经无法提供神所要求的服事。（C ) 要求堕落的受造物  

提供圣洁、专一的爱心服事，是在贬损神的智慧、圣洁和威严。他们主张，神设立了  

一个新约，并颁布一部新的律法，也就是信心和顺服福音的律法；即使能力已经受到  

损坏，人靠着一些协助—— 也就是来自普遍或足够的恩典添加人能力的帮助—— 仍然  

可以遵守这种律法。不过，接下来的考虑不利于这种观点：（A ) 人对神的义务从来都  

不是仅仅根植于约的要求，而是在根本上基于神和人之间的天然关系。这种天然关  

系已经被并入圣约关系里了。（B ) 人的无能是自己招惹的，因此无法使人脱卸当尽的  

责任。人强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他以有罪的、蓄意的敌意待神，并没有剥夺宇宙的  

至尊统治者的权利,就是要求人发自内心、充满爱地将祂所配得的服事归给祂> ( C ) 亚 

米 念 主 义 者 “归谬法” （reductioadabsurdum) 的观点是，罪人可以借着不断犯罪  

而获得彻底的解放，免除执行公义的义务。一个人犯罪越多，他就越成为罪的奴仆， 

越没有行善的能力；而他在这种奴役中陷得越深，剥夺他行善的能力，他就变得越来  

越不必负责任。如果人犯罪的时间持续够久，他最终将会免除一切的道德责任。

2. 改革宗的观点

连一些改革宗神学家也谈到这个合法的约已经被废除了，他们尝试在希伯来书  

八 章 1 3节这样的经文里寻找证据。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行为之约是否可以被视为  

一件属于过去的事，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或者它是否应该被视为仍然具有效力，又是  

在多大程度上？ 一般都同意，人法律地位的改变，无法废除律法的权威；神要求被造  

物顺服的权利，并不会因着人的堕落犯罪，以及罪使人失能的效应而终止；罪的工价  

仍然是死；要想赚取永生，永远需要完美的顺服。关于考虑中的这个问题，这 意 味 着 ： 

A . 行为之 约 并 没 有 被 废 除 ：（1)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天然关系被并入其中说的， 

因为人永远都应当完全顺服神；（2 ) 这是就着那些持续活在罪中的人所受的咒诅与  

惩 罚 说 的 ；（3 ) 这是就着有条件的应许仍然有效说的。神可以撤回祂的应许，但是祂  

没 有 （利 十 八 5 ; 罗 十 5 ; 加 三 12)。然 而 ，很明显，人在堕落之后，完全无法满足这  

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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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行为之约已经被废除了  : ( 1 )这是就着它对那些身在恩典之约下的人包括新  

的积极因素说的；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之约已被搁置一旁、受人漠视，而是行为之约的  

义务已经由中保基督代替祂的百姓完成了；（2 ) 这是就着行为之约是神所指定获取  

永生的途径说的，因为它在人堕落之后已经完全失去效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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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人 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第 1 章

罪的起 源

世_h 邪 恶 的 起 这 个 问 题 ， 一 直被公认为是哲学和神学上最深奥的难题之一。 

这是个顺理成章会迫使人关注的问题，因为邪恶的能力不仅巨大，更是普遍存在的， 

它的各样表现永远是人生的祸害，也是每个人在每天生活中都要经历的。关于一切  

邪恶的起源，尤其是世上道德邪恶的起源，哲学家们被迫要面对这个问题，并尝试找  

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一些人来说，邪恶似乎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会从事  

物的自然结构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其他一些人则确信，罪拥有自动自发的  

起源，也就是说，它源自人的自由选择，或是今世的选择，或是先前存在的选择。这 

些看法更靠近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

一、历史上关于罪的起源的不同观点

最早期的教父并没有十分明确地谈及罪的起源，尽管我们在爱任纽的著作中已  

经可以发现这样的观念，即罪是源自亚当在伊甸园里以自由意志犯过和墮落。这迅  

速成为教会中流行的观点，尤 其 是 为 了 抵挡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异端。诺斯底  

主义认为邪恶是物质所固有的，因 此 是 “造物主” （Demiurge) + 的产物。人类的灵  

魂一旦与物质接触，就会被认为是有罪的。这种理论自然掠夺了罪的自发特征和伦  

理特征。俄 利 根 尝 试 通 过 他 “先存说”（pre-existentionism) 的理论来维护这种观点。 

根据他的理论，所有人的灵魂在先前的存在中自愿自发地犯罪，因此全部都在一种  

有罪的状态下进入这个世界。这个柏拉图式的观点背负着太多难题，以致难以被广  

泛接受。然 而 ，在十八、十九世纪，这个观点受到 缪 勒 和 吕 克 特 （Rueckert) ,还有一

编 按 ：这个词来自希腊文 SripoupŶ q (d^miourgos),原 意 是 “工E ”。诺斯底主义认为 

物质宇宙是这个较低等的神明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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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哲学家—— 例 如 莱 辛 （Lessing)、谢林、费 希 特 （J.H . Fichte) —— 的提倡。大致来  

说 ，第三和第四世纪的希腊教父倾向于贬低亚当的罪和他后裔的罪之间的关联，而 

拉丁教父则越来越清楚地教导，人现在的罪恶状况要以亚当在伊甸园的第一次过犯  

来解释。东方教会的教导最终在伯拉纠主义达到顶点，伯拉纠主义否认现在的罪和  

亚当第一次的过犯之间有任何重要的关联；而西方教会的教导则在奥古斯丁主义达  

到其顶峰，强调我们在亚当里既是有罪的，也受到了污染。半伯拉纠主义承认我们与  

亚当之间的关联，但是他们认为这只能解释罪的污染。在中世纪时期，人们也大致承  

认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种关联有时候是以奥古斯丁的观点来解释，但更常以半伯  

拉纠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改教家们认同奥古斯丁的观点，苏西尼派赞同彳良拉纠的观 

点 ，而亚米念主义则转向了半伯拉纠主义的观点。在理性主义和进化论哲学的影响  

下 ，这个教义—— 即 人 的 堕 落 和 堕 落 对 人 类 造 成 的 致 命 影 响 —— 逐 渐 被 人 拋 弃 。

“罪”的 观 念 被 “邪 恶 ”的观念所取代，而 这 种 邪 恶 又 以 各 种 不 同 的 方 式 得 到 解  

释 。康 德 认 为 “罪”属于不可感知的领域，因此他无法解释。对莱布尼兹来说，罪是 

宇宙的必然限制。施莱马赫主张罪源自人的感官，而立敕尔认为罪来自人的无知，认 

同进化论的人，则将罪归因于一些低等的倾向，想要反抗逐渐发展的道德意识。巴特 

提到罪的起源是源自预定的奥秘。罪源自堕落，但堕落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属 

于 “超历史” （Urgeschichte)。亚当确实是第一个罪人，但他的不顺服不能被视为世  

上罪恶的起因。人的罪是以某种方式与他的受造连在一起的。伊甸园的故事仅仅是  

要向人传达这个令人振奋的信息：人未必是一个罪人。

二、罪的起源的经文资料

在圣经中，世上的道德邪恶是和罪—— 即违背神的律法—— 同样突出的。在圣经  

里，人始终是以天生悖逆者的角色出现的。这自然会引发一个问题：人是怎样获得这  

种本性 的 ？在这一点上，圣经启示了什么呢？

1.我们不能将神视为罪的创始者

神永恒的定旨，必然使罪进入世界具有某种的确定性，但是在解释的时候不能  

使神成为罪的起因，意思是神要为罪的起源负责。圣经清楚排除了这种观点。 “神断 

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 （伯 三 十 四 10)。祂 是 圣 洁 的 神 （赛 六 3)，在祂毫无  

不 义 （申三十二 4 ; 诗 九 十 二 15)。神不能被试探，祂 也 不 试 探 人 （雅一 13)。神造人

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第 1 章♦ 罪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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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祂所造的人也是好的。神 坚 决 地 恨 恶 罪 （申 二 十 五 16; 

诗 五 4,十一 5 ;亚 八 17;路 十 六 15),并且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在基督里作了预备。 

根据所有这些经文，如果我们仍然说神是罪的创始者，那就是在亵渎神。也因此，所

有 决 定 论 者 （deterministic) 的观点 ---将罪描述为事物与生倶来的天性 ----=都应当

被拒绝。这些观点含沙射影地使神成为罪的创始者，因此不只违背圣经，也违背了向  

人的责任感作见证的良心之声。

2 .  罪发源于天使界

圣 经 教 导 我 们 ，为 了 尝 试 追 溯 罪 的 起 源 ，我们甚至 必 须 回 到 创 世 记 第 三 章 所  

描 述 的 人 的 堕 落 ，并 且 将 我 们 的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天 使 界 发 生 的 事 情 上 。神创造了众  

多 天 使 ，当 他 们 从 造 物 主 的 手 中 被 造 出 来 时 ，都 是 良 善 的 （创一 31)。但是天使界  

发 生 了 一 场 堕 落 的 事 件 ，大 批 天 使 从 神 的 面 前 堕 落 。圣经并没有指出天使堕落的  

确 切 时 间 ，但 是 耶 稣 在 约 翰 福 音 八 章 4 4 节 提 到 ，魔 鬼 从 起 初 （如’ 〔叩 ”

arc/ies〕）就 是 杀 人 的 ，而 约 翰 在 约 翰 一 书 二 章 8 节 说到，魔 鬼 从 起 初 就 犯 罪 。普 

遍 的 看 法 是 ，这 个 “从 起 初 ” （如’ (i p x h 〔叩 ’ ouches) 的意 思 ，是指人类历史的  

开 端 。圣 经 很 少 提 及 导 致 天 使 堕 落 的 罪 是 什 么 。保 罗 警 告 提 摩 太 ，初 入 教 的 不 可  

作 监 督 ， “恐 怕 他 自 高 自 大 ，就落在 魔 鬼 所 受 的 刑 罚 里 ” （提 前 三 6 )，我们多半  

可 以 由 此 得 出 结 论 说 ，这 个 罪 是 骄 傲 ，渴 望 要 在 能 力 和 权 柄 上 与 神 同 等 。这个观  

念 似 乎 可 以 在 犹 大 书 第 6 节获得证实，那 里 说 到 堕 落 的 天 使 “不 守 本 位 、离开自  

己 住 处 ” 。他 们 并 不 满 意 自 己 所 得 的 “分 ” ，就 是 神 赋 予 他 们 的 统 治 权 和 能 力 。 

如 果 渴 望 “如 神 ” 是 他 们 独 特 的 试 探 ，这 也 就 可 以 解 释 ，撒 旦 为 什 么特别在这一  

点 试 探 人 。

3 .  罪在人类中的起源

关于罪在人类历史中的起源，圣经教导说，它始于亚当在伊甸园里的过犯，因此 

完全是始于人 自 发 的 行 动 。来自灵界的试探者带着一个暗示而来，即人可以借着与  

神作对而变得像神一样。亚当未能胜过这个试探，吃了禁果，就犯了人类历史上的第  

一个罪行。但是，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亚当因着他的第一宗罪而成了罪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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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宗罪也伴随着永远的污染；而由于人类是一体的，受这种污染影响的就不只是亚  

当而已，也包括亚当所有的后裔。因着人类之父亚当的堕落，败坏的人性就从亚当传  

递给他的子孙。从这个不圣洁的源泉，罪就像一道不纯净的溪水，在人类的世世代代  

中不断流传下去，污染了它所触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种事物。正是这种情况，使约伯 

的问题变得如此贴切：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 （伯十 

四 4 )。但是，连这种情况都还不是事情的全貌。亚当不仅是作为人类的父犯了罪， 

也是作为代表他一切后裔的元首而犯了罪；因此，亚当的罪昝也被归算给他的后裔， 

以至于亚当所有的后裔也都要受到死亡的刑罚。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当的罪成  

为所有人的罪。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 1 2节教导我们的：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  

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最后一'句话只 

能解释为，众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这种罪使他们都要受死亡的刑罚。罪不仅被视为  

“污染”，也被视为带着刑罚的罪咎（guilt;也 可 译 为 “罪责”）。神宣判，在亚当里， 

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罪人，正如祂宣判，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都是义人一样。这 

正是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 人都被定罪；照 样 ，因一 

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 人 成 为 罪 人 ；照 样 ，因一人 

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罗 五 18〜 19)。

三、人第一次罪行或人的堕落的本质  

1 .它的形式（FORMAL) 特征

纯粹从形式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人第一次的罪行是在于人吃了分别善恶  

树上的果子。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哪一种树。它可能是一种椰枣树或无花果树，或者是 

任何其他种类的果树。这棵树无论结哪一种果子，都完全没有妨碍。 “吃果子”本身 

并不是犯罪，因为这件事并没有违背道德律。这意味着，如果神没有说， “只是分别  

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果子就不是犯罪。至于这棵树为什么被称为分别善  

恶树，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是，如此称呼这棵树是因为，人若吃 

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会带给人关于善恶的实际知识；但是这显然不符合圣经的描述， 

即人吃了这果子，就会变得如神，能够分别善恶，因为神并不会犯罪，因此神对于罪  

并没有实际的知识。这棵树之所以如此称呼，更有可能是因为它注定要显明：（A ) 人 

未来的光景究竟是善是恶；（B ) 人是否会允许神为他决定何为善、何为恶，还是自行

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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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但 是 ，无论如何解释这个名称，神吩咐人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就是为要考验  

人是否顺服。这是一项全然顺服的考验，因为神并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合理化这道  

禁令或解释这道禁令。亚当必须以毫无保留的顺服来证明，他乐意将他的意志顺服  

在他的神的旨意之下。

2 .它的本质（ESSENTIAL) 特征和实质（MATERIAL) 特征

人的第一宗罪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罪，也就是说，一种清楚显明罪之真实本质  

的罪。这种罪的本质是在于：亚当将自己放在抵挡神的地位中，拒绝使自己的意志服  

从神的旨意，拒绝让神决定他生命的走向；他也积极主动地想要从神的手中夺取这  

种决定权，并为自己决定未来。完全没有权利要求神、只能靠满足行为之约的条件来  

获取这种权利的人，却切断了与神之间的联系，并且假装自己拥有某种抵挡神的权  

利而采取行动。夏娃在回答撒旦的问题时，加 上 了 “也不可摸”（创 三 3 ) 这 几 个 字 ； 

夏娃的思想似乎已经呈现一种观点，即神的命令实际上侵犯了人的权利。她明显想  

要 强 调 ，神 的 命 令 是 相 当 不 合 理 的 。从 这 个 预 设 前 提 —— 即 他有某种抵挡神的权  

利—— 出 发 ，人就允许他在自己内心找到的这个新中心开始运作，以对抗他的创造  

者。这解释了人想要如神的欲望，以及对神出于好意赐下这个诫命的怀疑。在人的第  

一次罪行里，很自然可以区分出一些不同的要素。在理性上，它揭露出罪的本身是不  

信和 骄 傲 ；在意志上，揭露出罪是想要如神的欲望；在情感上，揭露出罪是偷吃禁果  

的邪恶满足感。

四、第一次罪行或堕落的产生是因着试探  

试探的过程

人 的 堕 落 是 由 蛇 （撒 旦 ）的试探引发的，他在人的思想中播撒猜疑和不信的种  

子。毫无疑问，这个试探的目的是为了使圣约的元首亚当堕落，然而他却向夏娃说话， 

这可能 是 因 为 ：（A ) 夏娃不是圣约的头，因此她并不具有同等意义上的责任；（B ) 夏 

娃并未直接领受神的命令，而只是间接领受的，因此她更容易被驳倒、被 迷 惑 ；（C ) 夏 

娃无疑是接触亚当心灵之最有效的媒介。试探者所依循的路线是非常清晰的。他首 

先在夏娃的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质疑神的好意，并暗示神的命令实际上是侵犯了  

人的自由和权利。当他从夏娃的回应中得知，这个怀疑的种子并没有生根，他就在人

系统神学

第二部 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470



的心中加上了不信和骄傲的种子，否认过犯会带来死亡，并清楚地暗示，神的诫命是  

出于自私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人降服。蛇断言，人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 

会像神一样。这些由此产生的过高期望，引诱夏娃心中热切地望着这棵树，她看的时  

间越久，果子似乎就越引诱她的眼目。最后，这种欲望占了上风，她就吃了，并且把  

果子也给了她的丈夫，他也吃了。

2.这个试探的解释

人们过去经常尝试、现在也还在尝试，要 透 过 解 释 把 堕 落 的 历 史 特 征 消 除 掉 。 

一 些 人 认 为 ，创 世 记 第 三 章 的 整 个 叙 事 都 只 是 寓 意 ，是 以 象 征 的 方式来描述人的  

自 我 堕 落 和 渐 进 的 变 化 。巴 特 和 卜 仁 纳 将 人 的 原 始 状 态 和 人 的 堕 落 叙 事 视 为 神  

话 。创造和堕落都不属于历史，而 是 属 于 超 历 史 （Urgeschichte)，因此两者都是无  

法完全理解的。创世记中的故事仅仅是要教导我们，人 现 在 虽 然 无 法 行 任 何 的 善 ， 

而 且 受 制 于 死 亡 律 ，但 不 必 然 会 如 此 。人 有 可 能 通 过 一 种 与 神 相 交 的 生 命 ，脱离  

罪 和 死 亡 。这 就 是 伊 甸 园 的 故 事 为 我 们 描 绘 的 生 命 ，这个故事 预 示 了 要 在 基 督 里  

赐 给 我 们 的 生 命 ，而 亚 当 只 不 过 是 基 督 的 预 表 。但 这 并 不 是 人 现 在 活 出 的 生 命 ， 

也不是人从历史的一开始曾经活出的生命。伊甸园不是我们可以指出来的确切地  

点，而是神掌权的地方，是人和其他一切受造物都甘心乐意作祂臣民的地方。过去  

的伊甸园不在人类历史的范围之内。巴 特 说 ：“当人的历史开始了；当人的时间有  

了开端；当时间和历史在人的话成为最高权威的地方开始了，乐园就消失了。” 1 卜 

仁 纳 在 类 似 的 脉 络 下 也 说 到 ： “正 如 在 世 界 的 创 造 这 方 面 ，我 们 徒 劳 无 益 地 问  

‘是如何、在何时、在 何 地 发 生 的 ^，在堕落这方面也一样。世界的创造和堕落都  

落在历史可见的事实之外。” 2

其他没有否认创世记叙事具有历史特征的人主张，至少不应该把蛇视为真正的  

动 物 ，而应当仅仅视为一个名称或象征，代表贪婪、性欲、错误的推理、或 撒 旦 。还 

有其他一些人则断言，我 们 至 少 应 当 将 “蛇说话”理解为象征的意义。但是，在圣经  

的光照下，所有这些和类似的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 创 世 记 三 章 1〜 7 节之前和之  

后的经文，很明显是有意作为一种纯粹的历史叙事。圣经的作者们是如此理解的，可

在罪恶彳犬态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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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许多参照经文来证明，例 如 ：约伯记三 十 一 章 3 3 节 ；传 道 书 七 章 2 9 节 ；以赛亚 

书 四 十 三 章 2 7 节 ；何 西 阿 书 六 章 7 节 ；罗 马 书 五 章 12、18、1 9节 ；哥林多前书五章  

2 1 节 ；哥 林 多 后 书 十 一 章 3 节 ；提 摩 太 前 书 二 章 1 4 节。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认为这  

几 节 经 文 可 以 用 寓 意 来 解 释 ，因为那是完整叙事的一部分。此 外 ，在 创 世 记 三 章 1 

节，无疑把蛇当作一种动物，而 用 “撒旦”这 个 词 来 代 替 “蛇”这个词，也说不太通。 

创 世 记 三 章 14〜 1 5节的刑罚，预 设 了 前 面 的 “蛇”是指字面意义上的蛇，保罗也认  

为是指蛇，没 有 其 他 的 含 义 （林后十一  3)。即使我们可能认为， “蛇”在某种象征  

意义上是指一些狡猾的行为，但我们似乎无法想像，蛇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创世  

记三章所记载的谈话。整个对话的经过，包括蛇会说话，无疑只能解释为某种超自然  

能力的运作，而这是创世记第三章所没有提到的。圣经清楚暗示说，蛇不过是撒旦的  

工具，撒旦才是真正的试探者，他在蛇身上工作，也借着蛇工作，正如他后来也在人  

和 猪 身 上 工 作 一 样 （约 八 4 4 ;罗 十 六 2 0 ;林后十一  3 ; 启 十 二 9)。蛇对撒旦来说是  

合适的工具，因为他是罪的化身，而 蛇 乃 是 （A ) 在它狡猾的、欺骗的性情上，和 （B ) 

它杀死人的毒蛰上，象征罪。

3 .因着试探堕落和人的可救性

有 人 提 议 说 ，人的堕落是由外来的试探引发的，这个事实也许是人可以得救的  

原因之一，这和堕落的天使不同，后者不是受制于外在的试探，而是因为自身内在本  

性的刺激而堕落的。不 过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确实的说法。但 是 ，在这方面， 

无论试探有多么重要，也不足以解释像亚当这样圣洁的存有为何会堕人罪中。要我 

们说明试探如何在一个完全圣洁的人身上找到接触点，是不可能的。而想要解释罪  

在天使界的起源，则是更困难的事。

五、进化论对罪的起源的解释

很 自 然 地 ，一 个 立 场 前 后 一 致 的 进 化 学 说 不 会 承 认 堕 落 的 教 义 ，许多自由派  

神 学 家 也 否 认 堕 落 的 教 义 ，认 为 它 和 进 化 论 是 无 法 兼 容 的 。确 实 ，一些相当保守  

的 神 学 家 ，例 如 邓 尼 （D e n n e y )、高 尔 （Gore )、欧 珥 ，尽 管 有 所 保 留 ，但仍然接受  

进 化 论 对 人 的 起 源 的 解 释 ，并 且 感 觉 到 这 会 给 堕 落 的 教 义 留 下 一 些 空 间 。但意义  

重 大 的 是 ，他 们 都 认 为 堕 落 的 故 事 是 一 种 神 话 般 的 、寓 意 式 的 描 述 。它描绘了一  

种 最 终 带 来 痛 苦 和 死 亡 的 伦 理 经 历 ，或 某 种 在 历 史 开 端 所 发 生 的 真 实 道 德 灾 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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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意 味 着 ，他 们 并 不 接 受 堕 落 叙 事 是 发 生 在 伊 甸 园 中 的 真 实 历 史 记 载 。田南特  

( Tennant) 在 胡 新 讲 座 （Hulsean Lectures) 讲 述 《罪 的 起 源 和 扩 散 》（TTie Origin 

andjRropagationo/ Sin) 时，3 从 进 化 论 的 角 度 出 发 ，为罪的起源提供了一种相当  

详 细 且 有 趣 的 解 释 。他 意 识 到 人 无 法 从 其 动 物 祖 先 那 里 获 得 罪 ，因为这些动物是  

无 罪 的 。这意味着，人 从 野 兽 那 里 所 继 承 的 冲 动 、倾向、欲 望 、特 质 ，都 不 能 被 称  

为 罪 。根据他的看法，这 些 仅 仅 构 成 了 罪 的 素 材 （material) ,在 人 里 面 的 道 德 意 识  

觉 醒 之 前 ，并 没 有 变 成 实 际 的 罪 ；它们遗留在 人 身 上 ，控 制 着 人 ，决 定 人 的 行 动 ， 

与 良 心的声音相反，也 与 伦 理 认 可 的 事 相 反 。他认为，人 在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逐步成  

为具有 模 糊 意 志 的 存 有 、有 道 德 的 存 有 ，他 并 没 有 解 释 这 种 意 志 为 什 么 有 可 能 在  

进 化 法 则 盛 行 的 地 方 出 现 ，他 也 将 这 种 意 志 视 为 罪 的 唯 一 成 因 。他 将 罪 定 义 为  

“意志表现在思维、言 语 、行 为 上 的 活 动 ；这 个 活 动 与 个 人 的 良 心 相 饽 ，与人的善  

恶观相悖，也与人对道德律和神的旨意的认识相悖”。4 随 着 人 类 的 发 展 ，这些道  

德 标 准 变 得 更 加 苛 刻 ，而 罪 的 可 憎 可 恶 也 日 益 加 增 。罪 恶 的 环 境 使 克 制 罪 变 得 更  

加 困 难 。田 南 特 的 这 种 观 点 完 全 否 认 一 般 人 所 接 受 的 “人 的 堕 落 ” 的 定 义 。事实  

上 ，田南特明确地驳斥堕落的教义，而 堕 落 的 教 义 却 是 教 会 所 有 重 要 的 历 史 信 条  

所 公 认 的 。强 生 （W .H . Johnson) 说 ： “田南特的批判者一致认为，他的理 论 没 有  

给 痛 悔 良 心 的 呼 喊 留 下 空 间 ，这 个 痛 悔 的 良 心 不 仅 承 认 一 切 个 别 的 罪 行 ，而且宣  

告 ： ‘我是 在 罪 孽 里 生 的 ；我的肢体里住着死亡的律。’ ” 5

六、第一次罪行的结果

人的第一次过犯带来以下的结果：

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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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人的第一次罪行立即出现人性的全然败坏，因此，严格来说，这并不 

是第一次罪行带来的结果

罪的恶劣影响马上扩散到整个人，使人性的每一部分都受到波及，更损害人身  

体和灵魂的一切能力与机能。圣 经 清 楚 地 教 导 人 的 全 然 败 坏 （创 六 5 ; 诗 十 四 3 ; 罗 

七 18)。这里的全然败坏并非指人性立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人的意志中，这 

种败坏是以属灵的无能表现出来的。

2 .  与人的全然败坏直接有关的，是人失去了借着圣灵与神相交

这只是前一段所提到的人的全然败坏的另一面。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结合成一个  

简单的陈述，即人失去了神的形象，也就是失去了原始的公义。人与生命和祝福的真  

正源头分道扬镳，结 果 是 人 灵 性 的 死 亡 （弗 二 1、5、1 2 ,四 18)。

3 .  人实际状况的这个改变也反映在他的良心上

首先是意识到自己的败坏，表现在羞耻感上，也表现在人类的第一对父母想要  

遮盖他们的赤身上。其次，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咎，表现在不断控告的良心，以及这种  

控告导致人对神的惧怕上。

4 .  人的第一次罪行不仅导致灵性的死亡，也导致身体的死亡

人 从 一 种 “可能不死”（jpossenonmori)的 状 态 下 降 到 “不能不死”（nofiposse 

nonmori ) 的状态。人犯了罪之后，就注定要归回尘土，因 为 他 是 从 土 而 出 的 （创三  

19)。保罗告诉我们，死亡从一人入了世界，又 传 给 了 全 人 类 （罗 五 12)，而罪的工价  

乃 是 死 （罗 六 23)。

5 .  这种改变也导致人的住处必须改变

人被 逐 出 伊 甸 园 ，因为伊甸园代表着神和人相交的场所，象征神为人存留的更  

丰盛的生命与更大的祝福—— 假如人持续坚守到底的话。人被禁止靠近生命树，因为 

生命树象征行为之约所应许的生命。

进深研究问题

关于罪的起源，有哪些不同的理论？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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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经文可以证明罪是源自天使界？

根据圣经，我们可以主张用寓意来解释人类堕落的叙事吗？

进化论里是否有人类堕落的空间？

人的堕落是神的旨意，或仅仅是神所允许的？

我们的改革宗教义是否使神成为罪的创始者？

人的灵魂在先前的存在状态中已经犯了罪，这种观点有哪些反对意见？

神 使 第 一 个 人 代 表 全 人 类 根 据 他 的 顺 服 与 否 来 决 定 人 类 的 属 灵 状 态 这 是 否 公 平 ？ 

巴特和卜仁纳说人的堕落是超历史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在改革宗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接受行为之约的敎义？

今日人们普遍忽视这项教义，我们该如何解释？

持守这个教义为什么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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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罪 的 本 质 特 征

罪是人类生活中最令人悲哀、也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它是人类普遍经历的一部  

分 ，因此除非人故意闭眼不看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否则他一定会注意到罪的存在。 

一些人可能一度幻想，人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耽溺于将那些不符合正常社会伦理  

标准的个别言语和行为说成只是缺点和软弱，人无需为它们负责，而且它们很容易  

被一些矫正措施所改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外在的改革措施都无法奏效了， 

而压制一种邪恶，只会释放出另一种邪恶，这些人的幻想无可避免地就会破灭。他们  

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只是在对抗某种根深蒂固的疾病的症状，他们所面对的，不仅  

是诸多罪行—— 也就是说，一些个别的犯罪行为—— 的问题，而 是 面 对 “罪 ”这个大  

得多、深得多的问题，是面对人性与生倶来的邪恶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才开始亲  

眼目睹的。很多现代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说，卢 梭 （Rousseau)关于人性本善的道理， 

已经证明是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最有害的教导之一，如 今 在辨识罪的事情上， 

需要更加地务实。华 德 •何 顿 （Walter Horton) 就是如此，他为一种唯实主义的神学  

(a realistic theology) 请命，也相信这种情况会要求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  

理 ，他 说 ： “我相信，正统基督教代表一种对整个人类困境的深人洞见。我 相 信 ，人 

类的根本难题就是意志的堕落，人类背弃了神对人的信任，这就是所谓的罪；我相信， 

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种族的疾病，代代相传。当早期基督教教父和更正教的改  

教家们在申明这些事情时，是以唯实主义者的身分说话，而且本来是可以搜集大量  

实证式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的。”1 由于罪是真实的，而且在现世的生活中，没 

有人可以逃离，难怪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总是尽力尝试解决罪的难题，尽 管在哲学上，

W a lte r  H o rto n , i^ eaU stic  ITieoZogy，p. 5 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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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它为邪恶的难题，而不是罪的难题。在陈述圣经中罪的教义之前，我们会简短  

地考虑关于邪恶的几种最重要的哲学理论。

―、关于邪恶本质的一些哲学理论

1. 二元论

这是希腊哲学中最普遍的观点之一。它以诺斯底主义的形式进入早期教会。它 

假设邪恶有一种永恒的法则，并且相信，在人里面，灵代表良善的原则，身体代表邪  

恶的原则。有好几种理由 可 以 反 对 这 种 观 点 ：（A ) 这种立场在哲学上来说是站不住  

脚的，因为仿佛在神以外有一种永恒的事物，可以独立在神的旨意之外。（B ) 这种理  

论剥夺了罪的伦理特征，使它成为某种纯粹物质性的事物，独立在人的意志之外，因 

此实际上是破坏了罪的观念。（C ) 这种观点也废止了人的责任，将罪描述为身体的某  

种必需品。逃离罪的唯一方法，只能靠得救脱离身体。

2 .  罪仅仅是贫乏

根据 莱 布 尼 兹 的 观 点 ，现今的世界是在众多世界里最有可能的一种。在这个世  

界 里 ，罪 的 存 在 必 须 被 视 为 无 可 避 免 的 。既 然 它 不 能 被 称 为 神 的 作 用 （agency of 

G o d )，因此就必须被视为一种单纯的否定或缺乏，是不需要有效成因的。受造物的  

有限性使罪成为无可避免。这个理论使罪成为一种必要的邪恶，因为受造物必定是  

有 限 的 ，而罪是这种局限性所无法避免的后果。这个理论企图避免使神成为罪的创  

始者，却没有成功，因为即使罪仅仅是一种否定，不需要有效的成因，神仍然是这种  

局限性的创始者，而罪是这种局限性的结果。此外，这种观点倾向于消除道德邪恶和  

物质邪恶之间的区分，因为它仅仅将罪描述为降临到人身上的不幸。因此，它倾向于  

使人丧失对邪恶或污染的意识，破坏人对罪咎的意识，并废除人的道德责任。

3 .  罪是_ 种幻觉

正如对莱布尼兹一样，对斯宾诺莎来说，罪仅仅是人所意识到的缺陷和限制；不 

过 ，尽管莱布尼兹认为邪恶的观念是源自限制，是必然的，斯宾诺莎却认为，由此而  

来 的 罪 的 意 识 ，仅 仅 是 因 为 人 的 知 识 不 够 充 分 ，人 无 法 “在 永 恒 的 角 度 下 ” （sub 

specie a e te m ita tis ) ----也就是说，与神永恒、无限本质一致的角度 --- 来看万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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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的知识是充足的，他就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万有，人 也 就 不 会 有 “罪”的 概 念 ； 

对人来说，罪就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将罪描述为完全否定事物的理论，并没有解  

释罪可怕的、真实的后果，而这种后果是人的普遍经历所能充分证实而不容否定的。 

如果能贯彻到底，它会废除一切的伦理区分，并 且 将 “道德特征”、 “道德行为”之 

类的概念缩减为毫无意义的语词。事实上，它将人类的整个生活都简化为一种幻觉， 

包括人的知识、经验、良心的见证，等等，因为人一切的知识都是不够充足的。此外， 

它违反了人类的经验，即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最大的罪人，撒旦则是万有中最聪明的。

4 .  罪是缺乏对神的意识（God-consciousness ) ，源自人的感官本质

( SENSUOUS NATURE )

这是施莱马赫的观点。根据他的看法，人对罪的意识有赖于人对神的意识。当人 

里面对神的意识觉醒时，人立刻会意识到他较低等的天性对这种意识的反对。这种 

反对来自人存有的结构、来自人的感官本质、来自灵魂和一个有形质的生机体之间  

的关联。因此，它是一种与生倶来的不完美，只是人所感受到的是罪和罪咎。然而， 

这并不会使神成为罪的创始者，因为人错误地将这不完美理解为罪。罪并非客观的  

存在，而是仅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但是这种理论使人在构成的成分上就是邪恶的。 

甚至人在其原始状态中也是邪恶的，那时人对神的意识还不足以控制人的感官本  

质。这是公然与圣经对立，认为人错误地将这种邪恶判定为罪，因而使罪和罪咎成为  

完全主观的事物。尽管施莱马赫想要避免这种结论，但是它确实使神成为罪的创始  

者，因为人的感官本质是神创造的。这个理论也是基于一种不完全的归纳推理，因为 

它无法解释，人许多最可恨的罪是和身体无关的，反而和他的灵性本质有关，例如， 

贪婪、嫉妒、骄傲、恶毒，等等。此 外 ，它会导致一些最荒谬的结论，例如，禁欲主义  

会逷制人的感官本质，因而必然会削弱罪的力量；而当感官随着人的年龄而逐渐衰  

退时，他也越来越不会犯罪；死亡是拯救人的唯一方法；没有身体的灵魂—— 包括魔  

鬼本身一 是没有罪的。

5. 罪是缺乏对神的信任、抵挡神的国度，源自无知

和施莱马赫一样，立敕尔也强调，罪只能从基督徒意识的观点来理解。基督教范  

围之外的人，和未曾经历过救赎的人，并不认识何为罪。在神救赎之工的影响下，人 

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神缺乏信任，意识到自己正在对抗神的国度，也就是抵挡至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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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罪不是由人对于神的律法的态度来判定的，而是由人与神的计划—— 即建立神的  

国度—— 之间的关系来判定的。人将他不把神的计划当作自己的计划算为罪，但是神  

仅仅将它视为无知，而因为它是无知，因此是可以原谅的。通过对比，立敕尔的这种  

观 点 使 我们想起一句希腊格言：知识就是美德。这个观点完全未能公允地对待圣经  

的立场，即罪最首要的是触犯神的律法，因此人在神的眼中是有罪的，也当受定罪。 

此外， “罪是无知”的观念，和基督徒的经历也是完全相悖的。背负着罪咎感的人， 

不可能完全对罪无知。人也心怀感恩，因为不只是他在无知中所犯的罪可以得到赦  

免 ，其他所有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一 唯一的例外是亵渎圣灵的罪。

a 罪是自菘

缪勒和史特朗等人釆取了这个立场。一些釆取这个立场的人认为，自私仅仅是  

无 私 或 仁 爱 的 反 面 ；其他人则将自私理解为选择自我，而非选择神作为爱之至髙无  

上的对象。这种理论，特别是当它将自私设想为人以自己来取代神的时候，是到目前  

为止所列各种理论当中最好的。然而，它很难被称为令人满意的理论。尽管所有的自  

私都是罪，而且所有的罪都含有自私的成分，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自私是罪的本质。罪 

只 能 参 照 神 的 律 法 得 到 正 确 的 定 义 ，但 是这个定义却完全没有将神的律法考虑在  

内。此外，有许许多多的罪，并不是以自私为它们的主导原则的。当一位一贫如洗的  

父亲，看见自己的妻儿因为缺乏食物而日益消痩，拼命地想要帮助它们，最终选择了  

偷盗，这种罪很难被称为纯粹的自私，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对神 

的敌意、心里刚硬、不悔改、不信，这些都是可憎的罪，但是它们不能只被界定为自  

私。而无疑地，这 个 理 论 似 乎 必 然 推 论 出 “所有的美德都是无私和仁爱”，但这样的  

观 点 （至少按其中的一种形式来说）是无法成立的。当一个行动的表现满足了我们  

本性的某种需求时，这个行动不能说就不再是美德了。此外，公义、忠诚、谦卑、宽 

容、忍耐，还有其他的美德都是可以后天培养或操练的，它们不是仁爱的外在形式， 

而是与生倶来的、卓越的美德，不只是因为它们能促进他人的福祉，而是因为它们的  

本质就是如此。

7 .罪在于人性中的低等倾向，抵挡逐步发展的道德意识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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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 前 面 指 出 的 ，这种观点是田南特在他的胡新讲座中提出来的。这是  

根据进化论构建的罪论。自然冲动和与生倶来的特质是源自兽性，这两者构成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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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材，但并未实际成为罪，直到它们沉迷于逐渐觉醒的人类道德意识的对立面。麦 

道 卫 （McDowall) 和 菲 斯 克 （Fiske) 的理论沿着相似的路线前进。田南特的理论在  

圣经的人论和进化论的人论之间拿不定主意，时而倾向一种观点，时而倾向另一种  

观点。它假设，甚至在人的道德意识觉醒之前，人已经拥有自由意志，以至于当他被  

放置在一个道德理想之前时，可以作出选择；但是它并没有解释，在进化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孕育出这种自由的、不确定的意志。它将罪限定在违反道德律的罪过上，是 

人在具有道德理想的清楚意识下犯的罪，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被定为邪恶。实际上， 

这只是把将古老的伯拉纠的罪观移植到进化论里面而已，因此很容易引发所有针对  

伯拉纠主义的反对意见。

这些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在对罪进行定义时，完全没有考虑到罪在本质  

上是与神脱离关系，抵挡神，违反神的律法。罪永远应当按照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以 

及人与借由道德律所表达的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来定义。

二、圣经中的罪观

为了说明圣经中的罪观，我们必须注意到几个细节。

1.罪是一种具体的邪恶

在这个时代，我 们 经 常 听 到 “邪恶”这个词，相 对 地 却 很 少 听 到 “罪”这 个 词 ； 

这相当容易造成误解。并非所有的邪恶都是罪。我们不应当把罪和实质的恶混为一  

谈 ，不应当把罪和具有伤害性和灾难性的事物混为一谈。我们有可能将罪和疾病都  

说成邪恶，但是如此一来，邪恶这个词就会被用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上。在物质领  

域之上，还有道德领域，而在道德领域里才能对比道德的善和恶，也只有在这个领域  

里，我们才能论及罪。而即使在这个领域里，我 们 也 不 能 不 加 修 饰 地 用 “邪恶”这个 

词 代 替 “罪”，因 为 “罪”比 “邪恶”更加具体。罪是一种道德上的邪恶。圣经用来  

指称罪的词汇，大多指向罪的道德特性。n吨D 让人注意到罪是某种未中靶

心的行动，意义是在于偏离正确的道路。力^ ( ^ W d ) 和 仲 （̂ 514^71)表 明 ，罪是缺  

乏诚实和正直，偏离了原来设定的路径。 指罪是反抗或拒绝服从正当的  

权威，主动地违反律法，破坏盟约。而 则 指 向 罪 是 偏 离 律 法 的 邪 恶 和 过  

犯。此外，□ 轉 意 指 罪 咎 ， （m a W ) 指不忠和背叛，谈 （々 w e n ) 指 自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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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本 性 的 反 常 或 扭 曲 （狡 诈 ）。# 新约圣经中相对应的词汇，例 如 （ipapTioc 

( h a m a r tia), aSiKia ( a d ik ia ), napa^aoiq C p a rabasis), napanz〇)\ia Cpciroptdm aX avopiia 

( anomfa ), raxpavoi^a (paranomia)，还 有 其 他 的 词 汇 ，都指向相同的观念。有鉴于  

这些词汇的用法，以及圣经谈及罪的一般方式，罪的伦理特征是毫无疑问的。罪并不  

是在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临到人、毒害人的生命、摧毁人的幸福的某种灾难，而是一  

种邪恶的进程，是人故意选择要追随的，也附带着数不尽的苦难。从根本来说，罪不 

是 消 极 的 ，诸如软弱、失败、不完美，那是我们无法被究责的；罪乃是一种主动抵挡  

神的行为。罪是实际地违反神的律法，这就是罪孽的本质。罪是人自由、邪恶的选择  

所造成的后果。这 是 圣 经 清 楚 明 白 的 教 导 （创 三 1〜 6 ; 赛 四 十 八 8 ; 罗一 18〜 32; 

约 壹 三 4 )。将进化论哲学应用在旧约圣经的研究上，导致一些学者相信，罪的伦理  

观念直到先知的时期才得到发展，但这种观点无法从圣经最早期的经卷谈论罪的方  

式得到证实。

2 .  罪具有一种绝对的特征

在道德领域里，善恶之间的对比是绝对的。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中立的状况。尽管  

两者无疑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但是善恶之间是没有渐进变化的。从一方转换到另一  

方，是质变，而非量变。一个有道德的存有，不会单单因为逐渐减少良善而变成邪恶， 

而是只能借着一种彻底的本质改变，借着转向罪，才能变为邪恶。罪并非较低程度的  

良善，而是一种绝对的邪恶。这是圣经明确教导的。那些不爱神的人因此都被定义为  

邪恶的人。圣经从来不知道有所谓的中立地带。圣经敦促恶人悔改转向公义，有时也  

谈 到 义 人 堕 入 邪 恶 ；但它从未包含任何蛛丝马迹，显示这两者会停留在一种中立的  

立场上。人如果不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就 是 站 在 错 误 的 一 边 （太 十 32、33，十 —̂ 30; 

路十一  2 3 ;雅 二 10)。

3 .  罪总是与神和祂的旨意有关

早期的教理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考虑罪与神和祂的旨意之间的关系，就 

不大可能对罪有正确的概念，因此他们尤其强调这方面，也 经 常 说 罪 是 “不符合神  

的律法”。这无疑是从形式上对罪所做的一种正确的定义。但这会引发一个问题：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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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律法有怎样的要求？只要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在  

实 质 意 义 上 （material sense) 判定什么是罪。毫无疑问，律法的核心要求是爱神。如 

果从实质的角度来看，道德的良善在于爱神，那么道德的邪恶就必然与其对立。道德  

的邪恶是与神分离，与神作对，恨 恶神，而其表现是不断在思想、言语、行为上触犯  

神的律法。以下的经文清楚地表明，圣经是从与神和祂的律法的关系来思考罪的，无 

论这律法是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还是神赐给摩西的律法：罗 马 书 一 章 3 2 节 ，二章 

12〜 1 4节，四 章 1 5节 ；雅 各 书 二 章 9 节 ；约翰一书三章 4 节。

4.罪包括罪咎和罪污

罪 咎 （guilt) 是因为触犯了律法或道德要求，因而处于一种应当受到定罪、或可 

能受到惩罚的状态。这表明了罪和公义之间的关系 /罪和律法的刑罚之间的关系。即 

便如此，这个词还是有双重含义。它可以用来指罪人与生倶来的特质，也就是他的缺  

点、过失、有 罪 ，使他当受刑罚。达 博 尼 说 这 是 “潜在的罪咎”，它和罪是不可分离  

的，在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身上是找不到的，而且是持久的，以至于一旦被确定，就 

无法通过赦免将其移除。但是它也可以指满足公义的义务，为罪遭受惩罚，达博尼称  

之 为 “实际的罪咎”。2 这种实际的罪咎并非人与生倶来的，而是由颁布律法者在法  

律上设定的刑罚—— 颁布律法者制订了罪咎的刑罚。要除去这种罪咎，只有通过亲自  

或替代性地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尽管有很多人否认罪包括罪咎，但是这不符合一  

个事实，即罪是神早就警告的，也确实会招致刑罚，而且它明显与圣经清楚的教导相  

悖 （太 六 1 2 ;罗 三 1 9 ,五 1 8 ;弗 二 3)。所 谓 的 罪 污 （pollution)，我们的理解是每一  

个罪人所遭受的与生倶来的败坏。这是每个个人生命中的存在事实。如 果 没 有 罪 咎 ， 

罪污就是难以想像的，尽管罪咎是被包含在刑事关系中，但是罪咎可能不包含直接  

的污染。然而，罪咎总是会带来罪的污染。结果，每一个在亚当里有罪的人，也生来  

有败坏的本质。以下经文清楚教导罪的污染：约伯记十四章 4 节 ；耶 利 米 书 十 七 章 9 

节 ；马太福 音 七 章 15〜 2 0 节 ；罗 马 书 八 章 5 〜 8 节 ；以 弗 所 书 四 章 17〜 1 9 节 。

D abney , C h r is t  O u r jPenaZ S u b s t i tu te ,  pp . 1 O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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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罪的中枢在人的心

罪并非住在人的灵魂的任何一个官能之内，而是居住在人的心中，而根据圣经  

的心理学，心是灵魂的中心器官，生命的问题是从心发出的。而从这个中心，罪的影  

响和一切运作会扩展到理性、意志、情 感 ，总之就是整个人，包括人的身体。在有罪  

的状态中，整个人都无法讨神喜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罪乃是源自人的意志， 

但 是 这 意 志 并 不 是 指 人 实 际 的 选 择 （actual volition) , 而 是 指 人 作 选 择 的 天 性  

(volitional nature)。罪进人世界以后，人实际的选择往往是依据其内心的倾向。这 

种观点完全符合圣经的描述，例如以下的经文：箴 言 四 章 2 3 节 ；耶 利 米 书 十 七 章 9 

节 ；马 太 福 音 十 五 章 19、2 0 节 ；路 加 福 音 六 章 4 6 节 ；希 伯 来 书 三 章 1 2节。

6. 罪不是只在于公然的行动

罪不仅仅在于公然的行动，也在于罪的习性和灵魂的罪恶状态。这三者之间的  

关 系 如 下 ：罪恶的习性是基于罪恶的状态，而两者会彰显在罪恶的行动上。然而 ，有 

些人认为，一再重复的恶行会导致罪恶习性的建立，这种观点也是正确的。罪恶的行  

动和犯罪的倾向必须归咎于败坏的本性，也必须由败坏的本性来解释。前一段提到  

的经文证实了这种观点，因为它们清楚地证明人内心的状态或状况是彻底有罪的。 

如果有人仍然提出一个问题，即天然人—— 圣 经 称 之 为 “肉体”一一的思想和感情是  

否应该被视为构成罪的成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  

五 章 22、2 8 节 ；罗 马 书 七 章 7 节 ；加 拉 太 书 五 章 17、2 4 节，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可  

以说，罪 可 以被定义为：人在行为、内心的倾向、状态上不符合神的道德律。

三、伯拉纠对罪的看法

伯拉纠对罪的看法，和我们在前面的描述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在  

于 ：伯拉纠主义者也将罪和神的律法连起来考虑，并且认为罪是触犯律法。但是在其  

他所有的细节上，伯拉纠的观点与圣经和奥古斯丁的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1.陈述伯拉纠的观点

伯拉纠的出发点是人天然的本能。他的基本论点是：神已经命令人行善；因此人 

必定有能力行善。这意味着人具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以至于人有可能决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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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还是反对善事，有可能去行善，也有可能去作恶。这种决定并不取决于人的任何  

道德特性，因为意志是事先无法确定的。人是否会行善或作恶，完全取决于他自由且  

独立的意志。当然，由此可以推论说，个人的道德发展是不存在的。是善是恶要看人  

个别的行动来决定。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伯拉纠关于罪的教义教导就自然形成了。 

罪仅仅在于意志个别的行动。邪恶的本性是不存在的，犯罪的倾向也是不存在的。罪 

永远是由全然自由的意志故意选择行恶，这个意志也同样可以选择并随从良善。但 

是假如真是这样，就必然会得出这个结论：亚当不是在一种确定的圣洁状态下被造  

的，而 是 在 一 种 道 德 均 衡 （moral equilibrium) 的状态下被造的。亚当的状况是一种  

道德中立的状况。他既不是良善的，也不是邪恶的，所以他并没有道德特征；但是他  

选择了邪恶的方向，因此成为有罪的。由于罪仅仅在于意友的个别行动，因此， “罪  

通过生殖来传播”的这种观点就是荒谬的。 “罪性”如果真的存在，或许还可以从父  

亲直接传给儿子，但是罪行却无法这样传播。这种情况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亚当是  

第一个罪人，但是他的罪不可能直接传给他的子孙。没 有 “原罪” （original sin) 这 

回事。孩子是在一种中立状态中诞生的，正如亚当一开始的状态，只除了一点，就是  

他们会看见周围的坏榜样而被带坏。他们未来的路向必须由他们的自由选择来决  

定。这个观点承认罪的普世性，因为人类一切的经验都在证实这一点。罪是由于模仿  

和犯罪的习惯才逐渐形成的。严格来说，根据伯拉纠的观点，罪人是不存在的，只存 

在个别的罪行。这使得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概念完全失去了意义。

2B对伯拉纠观点的反对意见

针对伯拉纠的罪观，有好几种很有分量的反对意见，以下是其中最重要的：

A . 这种基本立场 •一 人只需为他有能力去做的向神负责—— 绝对违背了良心  

的见证和神的话。人犯的罪越多，他就越没有能力行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在  

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罪的奴仆。根据这种理论，它也关系到贬低人的责任。但这相  

当于是说，罪本身借着不断解除受害者的责任来救赎他们。一个人越邪恶，他担负的  

责任就越少。人的良心会对这种立场表达大声的抗议。保罗并没有说内心刚硬的罪  

人 （这是他在罗一  18〜 3 2 所描述的）实际上就免除了责任，反而将他们视为当死的。 

耶稣说，邪恶的犹太人以他们的自由为傲，但他们却企图杀害祂，显 出 极 度 的 恶 毒 ； 

他们是罪的奴仆，不明白祂的讲论，因为他们不能听耶稣的话，会死在自己的罪中（约 

八 21、22、34、43)。尽管他们是罪的奴仆，却仍然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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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否 认 人 天 生 具 有 道 德 特 征 ，不过是将人降到动物的水平而已。根据这种观  

点，人类生活中凡不是出于有意识之意志选择的事，就会被剥夺一切道德的特质。但 

是大致说来，人的良心证实了一个事实，即善恶之间的对比也适用于人内心的倾向、 

欲望、心情、感 情 ，而且这些也都具有道德的特性。在伯拉纠主义里，罪和美德都被  

简化为人肤浅的附属品，不可能与人的内在生命有关联。圣经的评价与这种观点迥  

异，从以下经文明显可见：耶 利 米 书 十 七 章 9 节 ；诗 篇 五 十 一 篇 6、1 0 节 ；马太福音  

十 五 章 1 9节 ；雅 各 书 四 章 1〜 2 节 。

C .  不可能由人的性格来决定的意志抉择，不只从心理学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在 

伦理上也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人的善行纯粹是碰巧发生的，我们找不到理由可以解  

释它为什么没有变成恶行，换句话说，如果行为不是表达人的性格，行为就失去了所  

有的道德价值。行为只有在能表现人的性格时，才会具有归属于这个行为的道德价  

值。

D .  伯 拉 纠 的 理 论 不 能 完 美 地 解 释 罪 的 普 遍 父 母 和 祖 父 母 的 坏 榜 样 无 法 提 供  

真正合理的解释。人犯罪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即便这种可能性会被坏榜样所  

增强，仍然没有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实际上都犯了罪。它如何能解释为什么意志会  

千篇一律地转向罪恶，却从来不会转到相反的方向呢？最自然的看法就是人普遍具  

有犯罪的倾向。

四、罗马天主教的罪观

尽 管 《天特会议教规与教令》（Canons and Decrees o/ t/ie CounciZ o/ rrent) 在

罪的教义上有点模棱两可，但是罗马天主教对罪的普遍看法却可以表达如下：真正 

的罪总是包括意志有意识的行动。人的性情和习惯确实与神的旨意相惇，而这是出  

于罪恶的特质；然而严格来说，性情和习惯不能被称为罪。罪的背后是内住的情欲， 

它在伊甸园中就开始占上风，因此引发原始公义这个额外恩赐的丢失。内住的情欲  

不能被视为罪，只 能 被 视 为 罪 的 火 花 （/omes ) 或燃料。亚当后裔的罪性，主要只是  

一种负面的状况，在于缺乏原本应当存在的事物，也 就 是 原 始 的 公 义 （这不是人性  

所不可或缺的）。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只 有 在 “天然的公义” （justitiamxturaiis) 

也失去时，才会缺少某种不可或缺的事物。

针 对 这 种 观 点 的 反 对 意 见 ，从我们讨论伯拉纠派理论 的 内 容 就 可 以 明 显 看 出  

来，稍加回想一下似乎就相当足够了。就伯拉纠派所相信的，真实的罪仅仅是在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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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一种刻意的抉择、仅仅是在于一些蓄意的行动来说，针对伯拉纠主义提出的异  

议就是十分贴切的。认为原始的公义是超自然地附加到人的天然构造之上，而失去  

原始的公义并没有减损人性，这种观念是不符合圣经的，正如我们在讨论神在人身  

上的形象时所指出的。根据圣经，情欲是罪，真实的罪，是许多罪行的根源。这是我  

们在考虑圣经对罪的看法时就提出来的。

进深研究问题

哲学是否成功地解释了罪的起源？

圣经是否证实，罪在起初并不具有道德特质？

认 为 罪 仅 仅 是 缺 乏 （privation) 的观点，面对什么异议？

我们是否应该把罪视为一种实质？这种观点和谁的名字相关？这种罪是否独立于罪  

人 而 存 在 ？

我们如何证明，罪永远必须根据神的律法来判断？

保 罗 谈 到 “罪身”，并 且 用 “肉体”这个术语来指人有罪的天性时，他是否支持古老  

的希腊二元论？

目 前 人 们 把 “罪”说 成 是 “邪恶”，这种倾向是否值得赞扬？

罪 的 “社会解读” （social interpretation) 是什么意思？这种观点是否从根本上承认  

罪 的 本 质 ？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 Ill, pp. 121-158. 

Kuyper, D iet. Dogm ., De P eccato, pp . 27-35. 

Hodge, S ys t. Theol. II, pp. 130-192.

Vos, G eref. D ogm , II, pp. 21-32.

Dabney, S yst. and Polem . Theol., pp. 306-317. 

McPherson, Chr. Dogm ., pp. 2 5 1 - 2 6 4 .

Pope, Chr. Theol. II, pp. 29-42.

Orchard, M odern Theories o f Sin.

M o x o n , The Doctrine o f Sin .

Alexander, S yst.o f Bibl. Theol. I. pp. 232-265.

487



系统神学

第二部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Brown，Chr. rheoL in Ourifne，pp. 261-282=蒲 郎 著 ，部秉葬译，《基督教神学大纲》 

(香 港 ：香 港圣书公会，1 9 5 3 )。

Clarke, A n  Outline o f  C hr. Theol. pp. 227-239.

Orr, G od's Image in M a n , pp. 197-246.

Mackintosh, C h ristian ity and Sin.

Candlish, The B ibl. D o c t. o f  Sin. pp. 31-44.

Talma, De A n thropologie van  C alvijn, pp. 92-117.

Tennant, The C oncept o f  S in .

488



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第 3 章♦ 罪的传递

第 3 章

罪 的 传 遂

圣经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罪是普世性的；而根据圣经，这种普世性的解释是在于  

亚当的堕落。这两点一 - 即罪的普世性，以及亚当的罪与全人类的罪之间的关联——  

值得我们来考虑。尽管人们普遍赞同罪是普世性的，但 是 对 于 “亚当的罪”和 “亚 

当后裔的罪”之间的关联，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一、历史的回顾

1.宗教改革之前

关于原罪，早期教会护教学家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尽管爱任纽和特土  

良清楚地教导，我们现在的罪恶光景是亚当堕落的结果。但是 ，即使对他们来说，亚 

当的罪直接归算给他的后裔这个教义也是陌生的。特土良对人类有一种唯实主义的  

看法。整个人类在本质上、数 量 上 （potentially and numerically) 都 存 在 于 亚 当 里 （编 

按 ：意思是全人类都与亚当同本质，都在亚当里与他成为一体），因此，当亚当犯罪， 

整个人类都犯罪，当亚当败坏，整个人类也败坏。人性作为一个整体，在亚当里犯了  

罪 ，因此，每一个个人的本性也都是有罪的。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俄利根，对这件事  

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很少承认亚当的罪和亚当后裔的罪之间有任何关联。他根据每  

个灵魂在先存状态中的罪，来解释人类的罪恶，尽管他也提到某种生产的奥秘。奥古 

斯丁赞同特土良唯实主义的观点。尽 管 他 有 时 也 谈 到 “归算”，但是他脑海里还没  

有亚当的罪直接或间接地归算给他的后裔的看法。他关于原罪的教导并不是非常清  

楚的。这 可 能 是 因 为 他 在 “灵魂创造论”和 “灵魂遗传说”之间作选择时，一 直拿不 

定主意。尽管他强调，就着生殖的意义而言，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面，也确实在亚当  

里犯了罪，但是他的观点也非常接近一种观念，即他们都在以亚这位代表里面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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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不过 ，他主要的强调，是 罪 的 败 坏 （corruption of sin) 的传递。罪是通过繁衍而  

传到下一代的，亚当的罪的繁衍，同时也是对他的罪的一种刑罚。韦格斯用非常简短  

的话陈述这种观点： “在全人类中的人性败坏，原是对第一个人的过犯的公义刑罚， 

当时整个人类已经存在于第一个人里面了。”1 奥古斯丁最大的对手伯拉纠，否认亚  

当的罪和他后裔的罪之间存在任何关联。伯拉纠的看法是，罪通过生殖来繁衍，涉及 

到灵魂遗传说对人类灵魂起源的解释，而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异端性的错误；将亚当 

的罪归算给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与神的公义相悖。

教会拒绝伯拉纠的观点，而经院哲学家一般都接受奥古斯丁的观点，强调的重  

点一直是亚当的罪的污染的传递，而不是他的罪咎的传递。圣维克托的休格和伦巴  

德的彼得认为，在生殖的行动中，实际的情欲污染了精子，而当灵魂和身体结合时， 

这种污染则玷污了灵魂。关于亚当和他后裔之间的关联，安瑟伦、哈勒的亚历山大和  

波拿文土拉都强调唯实主义的观点。在生殖的意义上，整个人类都存在于亚当里，因 

此也都在亚当里犯了罪。亚当的不顺服就是整个人类的不顺服。同时，生产也被视为  

罪 性 传 递 的 必 要 条 件 （sine gucinon)。波拿文土拉和他之后的一些人，更清楚表达出  

“起初的罪咎”和 “起初的罪污”之间的划分。这里的基本观点是：亚当的罪咎被归  

算被给他所有的后裔。亚当失去了原始的公义，因此引发神的不悦。结果，亚当所有  

的后裔也被剥夺原始的公义，因此成为神的震怒的对象。此外，亚当的罪的污染也以  

某种方式传给他的后裔，但是，关于这种罪污是如何传递的，经院哲学家们有很多争  

议。由于他们并不接受灵魂遗传说，因 此 不 能 说 灵 魂 （毕竟这才是邪恶真正的中枢） 

是通过生产从父亲传递给儿子，他们认为应当更进一步解释与生倶来的邪恶是如何  

传递的。一些人说这种邪恶是透过身体传承的，当身体和灵魂接触时，邪恶就会污染  

灵魂。其他人意识到这种解释的危脸性，企图解释说，如今每个人出生时的状态，与 

亚当起初被赋予原始公义之前的状态是相同的，因此人也会受到不被约束的肉体和  

灵魂之间的争战的支配。借由阿奎那，唯实主义的罪污观点再次强烈地现身，尽管是  

以一种修正的形式。他指出，整个人类构成了一个生机体，正 如 身 体上一个肢体（例 

如，手 .）的行动会被视为这个人的行动，人类这个生机体中的一个肢体所犯的罪，也 

同样可以被归算给整个生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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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宗教改革之后

尽管改教家们并不赞同经院哲学家们对于原罪本质的观点，他们对于罪的传递  

的观点，却也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元素。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亚 当 的 罪 咎 “无中介  

地”归算给了他的后裔，这些观念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清楚表达出来。根据路德的  

观点，我们被神算为有罪，是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内住的罪。加尔文的观点延  

续类似的脉络。他认为，既然亚当不仅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根源，他一切的子  

孙天生就具有败坏的本性；亚当的罪的罪咎，和亚当后裔天生的败坏，都 被 当 成 罪 ， 

归算给了亚当的后裔。圣约神学凸显这个观念，即亚当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并且导致  

更 清 楚 划 分 亚 当 的 罪 之 “罪咎”的 传 递 和 “罪污”的传递。圣约神学并没有否认我  

们天生的败坏也在神的眼中构成罪咎，但强调一个事实，即亚当作为盟约的元首，他 

的 罪 咎 “无中介地”归算给了他所代表的人。

苏 西 尼 派 和 亚 米 念 主 义 者 都 拒 绝 “亚当的罪归算给他的后裔”这 个 观 念 。邵玛 

学 派 的 普 拉 修 （Placeus) 提 倡 “有中介的归算” （mediate imputation) 这 个 观 点 。 

他否认一切无中介的归算，主张：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性，因此我们活该遭  

受这样的待遇，就像我们犯了起初的罪行一样。这在改革宗神学里是一种新观点，里 

维 特 （Rivet)毫不费力就搜集了一连串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一场争论接踵而来， “无 

中介的归算”和 “有中介的归算”被描绘成互不相容的教义；这场辩论也让人以为， 

真正的问题仿佛是：人在神的眼中视为有罪，仅仅是由于亚当的罪归算给人，还是单  

独由于人自己与生倶来的罪。前者并不是改革宗教会的教义，后者在普拉修的时代  

之前也没有人这样教导。后者的教导进入新英格兰神学里，成 了 “新 学 派” （N e w  

School;纽 黑 文 神 学 〔N e w  Haven theology〕）神学的特征。在当代的自由派神学里，

“亚当的罪传给他的后裔”这个教义完全遭受怀疑。它宁可用动物的遗传来解释世  

上的恶，然而动物的遗传本身却不是有罪的。说来奇怪，连巴特和卜仁纳—— 尽管猛  

烈地反对自由派神学—— 也不认为人类普遍的罪是亚当的罪的后果。在历史上，亚当 

仅仅因为是第一个罪人，因而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

二、罪的普世性

几乎没有人会倾向于否认人的心中存在邪恶，不管他们对于此种邪恶的本质及  

其起源有多么不同的看法。甚至伯拉纠主义者和苏西尼派也乐意承认，罪是普世性  

的。任何人都无法忽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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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史和哲学史都证明罪具有普世性

宗教史证实罪具有普世性。约 伯 问 道 ： “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编 按 ： 

伯 九 2)。这不是只有在特殊启示的领域内会被问到的问题，也是在外邦世界会被问  

到 的 问 题 。异教信仰也为罪的普遍意识、以 及 需 要 与 一 位 “至高存有”和解作出了  

见证。人们普遍感受到自己冒犯了神明，必须借由某种方式来挽回。这是良心普遍的  

声音，也为这个事实作见证，即人没有达到理想的境地，因此在至高者的眼中是有罪  

的。祭坛上沾满牺牲的血，人们经常将自己挚爱的儿女献为祭物，反复地为自己的恶  

行仟悔，并祈祷，希望自己能被拯救脱离凶恶—— 这一切都指向人对罪的意识。宣教 

士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哲学史也说明同样的事实。早期希腊哲学家们  

已经尝试努力解决道德邪恶的难题，从那时开始，任何著名的哲学家都无法忽略邪恶  

这个难题。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罪的普世性，尽管他们事实上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不 

错 ，在十八世纪，人们的确有一种肤浅的乐观，幻想着人天生是良善的，但是这种观  

点在事实面前显得非常愚蠢，康德也尖锐地指责这种观点。许多自由派神学家受到  

诱导，相信人的本性是良善的，并将此作为福音真理，宣扬人内在的良善，但是到了  

今 天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它形容为过去最致命的错误之一。生命的事实肯定不担  

保 这种乐观。

2. 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

圣经中有一些直接的陈述指向人的罪的普世性，例如，列 王 纪 上 八 章 4 6 节 ；诗 

篇 一 四 三 篇 2 节 ；箴 言 二 十 章 9 节 ；传 道 书 七 章 2 0 节 ；罗 马 书 三 章 1〜 12、19、20、 

2 3 节 ；加 拉 太 书 三 章 2 2 节 ；雅 各 书 三 章 2 节 ；约 翰 一 书 一 章 8、1 0 节。若干经文教  

导，人的罪是人在出生时就拥有的人类遗传，因此很早就出现在人性之中，以至于很  

难 说 是 模 仿 的 结 果 （诗五十一  5 ; 伯 十 四 4 ; 约 三 6)。在 以 弗 所 书 二 章 3 节 ，保罗说  

以 弗 所 人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 节 经 文 使 用 “本” （by nature;《新译  

本 》、《和合本修订版》与 《中文标准译本》作 “生来”）这个语词，指向某种与生  

倶 来 的 、原始的事物，与后天习得的有别。因此，罪是原始的，所有人都参与在内， 

因此所有人在神的眼前都是有罪的。此外，根据圣经，死亡甚至临到那些从来不曾行  

使个人性的、有 意 识 的 抉 择 的 人 （罗 五 12〜 14)。这节经文暗示，婴儿在形成道德意  

识以前，罪就已经存在了。既然婴儿会死，因此罪的效力也存在他们身上，这很自然  

地假设罪的成因也是存在的。最后，圣经也教导，所有人都被神定为有罪，因此也都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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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孩童也不例外，请参考之前的经文，以 及 约 翰 福 音 三 章 3、 

5 节 ；约翰一书五章 1 2 节。这和那些将某种公义归给人的经文并不冲突，例 如 ，马太  

福 音 九 章 12、1 3 节 ；使 徒 行 传 十 章 3 5 节 ；罗 马 书 二 章 1 4 节 ；腓 立 比 书 三 章 6 节 ； 

哥 林 多 前 书 一 章 3 0 节，因为这可能是指民事的义、礼仪或立约的义、律 法 的 义 ，或 

者是指在基督耶稣里的义。

三、亚当的罪和人类的罪之间的关联

1 .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一些人完全地或部分地否认，亚当的罪和人类的罪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联。

A .  伯拉纠主义者和苏西尼派完全否认，亚当的罪和我们的罪之间存在任何必要  

的关联。第一次的罪只是亚当的罪，和亚当的后裔毫不相干。他们最多只会承认，亚 

当的后裔会模仿亚当的坏榜样。

B .  半伯拉纠主义者和早期的亚米念主义者教导，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种天然  

的无能，但是却无需为这种无能负责，因此不附带任何的罪咎，甚至可以说，神在某  

种程度上有义务要治愈这种无能。卫斯理式的亚米念主义承认，这种与生倶来的败  

坏也涉及到罪咎。

C .  新 学 派 （纽 黑 文 ）理论教导，人生来就具有内在的犯罪倾向，因 此 ，人的道  

德偏好总是倾向错误；但这种倾向本身不能称为罪，因 为 “罪”始终是专指有意识  

地、故意地违背律法。

D .  转折点神学强调罪在人类中的团体性，但是否认罪源自亚当在伊甸园中的一  

个行动。堕 落 属 于 “历史前”或 “超历史”，但是当亚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 

堕落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这 是 “神的预定”的奥秘。堕落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亚 

当是以预表基督的身分出现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亚当的身上看到，借着与神相交，无 

罪的生命是可能的。卜仁 纳 说：“在亚当里，所有人都犯了罪—— 这是合乎圣经的陈  

述 ；但如何犯罪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原罪的教义是被读进圣经里的。” 2

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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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解释这种关联的不同理论

A .  唯 实 论 （realistic theory)。解释亚当的罪与亚当后裔的罪咎和罪污之间关系  

的方法，最早的是唯实论。这种理论的大意是说，人性不仅仅在属类上构成一个完整  

单位，在数量上也是单一的。亚当拥有完整的人性，却因为一个自发的背道行动，人 

性在亚当里开始腐败。个别的人不是各自独立的实体，而是同一个普遍实体的不同  

表 现 ；所有人的人性，在数量上是合一的。这个普世的人性，在亚当里成为败坏而有  

了罪，因此，在亚当的后裔里，这个实体每一次的个体化，也从它一开始存在之时就  

成为败坏而有罪。这意味着，在人性的个体化之前，所有人确实都在亚当里犯了罪， 

一些早期教父和经院哲学家接受这种理论，薛德博士在当代也为这种理论辩护，但 

这种理论容易引起若干意见：（1 ) 将人类灵魂描述为存在于亚当里的、普遍的属灵实  

体的个体化，这似乎是在暗示，灵魂的实体具有物质的本质，这无可避免会让我们陷  

人某种唯物主义里。（2 ) 此理论违背了良心的见证，而且没有充分捍卫人类个体的利  

益 。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单独的个体，因 此 绝 非 一 般 “存在的海洋”中短暂的波  

浪。（3 ) 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亚当的后裔只需要为亚当第一次的罪行负责，而无需为亚  

当之后的罪负责，也无需为亚当之后所有世代的祖先的罪负责。（4 ) 它也无法回答这  

个 重 要 的 问 题 ：为什么基督无需为亚当实际的罪行负责，因为基督确实拥有同样的  

人性，而这人性确实在亚当里犯了罪。

B .  行为之 约 的 教 义 。这暗示，亚当和他的后裔之间有双重的关系，亦 即 ，亚当 

是 全 人 类 天 然 的 “头”，而在行为之约中，亚 当 也 是 全 人 类 “代表性的头”。（1 ) 天 

然关系。在他的天然关系中，亚当是全人类的先祖。由于亚当是神所创造的，他就受  

制于改变，且无权要求一种不可变的状态。他有义务顺服神，而这种顺服并未使他有  

权利得到任何奖赏。另一方面，如果亚当犯了罪，他将受制于败坏和刑罚，但这罪仅  

仅是他自己的罪，不能被算为他子孙的罪。达博尼认为，根 据 “有其父必有其子”的 

法则，亚当的败坏会传递给他的后裔。但是无论这是如何发生的—— 加以揣测也是毫  

无意义的—— 亚当的后裔必定无需为这种败坏负责。他们不能仅仅因为亚当和他后  

裔之间这种天然关系就被视为有罪。改革宗一般的表述是另一种不同的表述。（2 ) 圣 

约关系。在亚当和他后裔之间的天然关系的基础上，神满有恩典地加上了含有许多  

积极要素的圣约关系。这些要素包括：（A ) 代表。神命定，在这个圣约中，亚当不仅  

代表他自己，也要作为他一切后裔的代表。因此，亚当是全人类的头，不仅在亲子的  

意义上，更是在圣约的意义上。（B ) 试验期。若脱离行为之约，亚当的后裔将长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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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考验的状态里，不断具有犯罪的危险，然而此约保证，人如果在一段固定的时  

期内坚忍到底，就会得到奖赏，会在一种永恒圣洁至福的状态中获得确认。（C ) 奖赏 

或刑罚。根据此约的条件，如果亚当满足了此约的条件，他就会获得一种得到永生的  

正当权利。而且不仅是他自己，他全部的子孙也将分享这种祝福。因此，在正常的运  

作下，此约的安排对人类来说会有数不尽的好处。但是人有可能不顺服，从而推翻了  

此约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违背圣约的命令会导致死亡。 

亚当选择了不顺服的道路，自己被罪所败坏，在神的眼中成为罪人，最终受制于死亡  

的刑罚。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圣约代表，他的不顺服也影响到他所有的后裔。神凭着  

自己公义的判断，将圣约的头所犯的第一宗罪行的罪咎，归算给一切与亚当有圣约  

关系的人。因此，他们就生在一种败坏、又有罪的状态下，这种与生倶来的败坏也包  

括罪咎。此教义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亚当的第一宗罪会被归算给我们，而他之后犯的  

罪或其他祖先犯的罪并没有归算给我们；此观点也确保了耶稣的无罪，因为祂并非  

仅仅具有人性，因此祂不受制于行为之约。

C . 间接归算论。这个理论否认亚当的罪咎被直接归算给他的后裔，并且按照以  

下方式来描述归算：借着自然的生殖过程，亚当将天生的败坏传递给他的后裔，也只 

有在有分于亚当天生败坏的基础上，人也因着亚当的背道而被视为有罪。人们并非  

因为在亚当里是有罪的而天生是败坏的，而是因人天生是败坏的而被视为有罪。人 

的状况并非基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相反，人的法律地位是基于人的状况。最早拥护这  

种理论的是普拉修，之后年轻一点儿的费劬噶和韦内玛、若干新英格兰神学家、长老 

会 中 “新学派”的一些神学家，也都采取这种观点。出于以下几种原因，这种理论是  

可议的：（1) 一件事情无法以它的结果为媒介。亚当的后裔在出生时所伴随的与生倶  

来的败坏，已经是亚当的罪的后果因此不能被视为他们犯了亚当的罪的根据。（2 ) 这 

并没有为亚当的罪咎和败坏传递给他所有后裔提供客观的根据。然而关 于 这 一 点 ， 

必然有某种客观的合法依据。（3 ) 如果这种理论是前后一致的，它也应该教导，亚当 

之后所有世代的祖先的罪，也都间接归算给每个人，因为他们共同的败坏是通过生  

殖而传递的。（4 ) 此理论也进一步假设，可以有一种不会同时伴随着罪咎的道德败  

坏 ，这种败坏本身并不会使人遭受惩罚。（5 ) 最后，如果在亚当的后裔身上存在的、 

与生倶来的败坏，可以被视为其他解释的合法根据，也就不再需要用间接归算来解  

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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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

在神学上，人 们 使 用 拉 丁 文 “peccatum originate”这个名称，来称呼人出生时的  

有罪状态和光景，照 字 面 直 译 为 “original sin”（ “原罪”）。这个语词比荷兰文的名  

称 “erfzonde”更 好 ，因为严格来说，后者并没有涵盖一切属于原罪的内容。它不适  

合 指 “原始的罪咎” （original guilt) ,因为原始的罪咎并非从遗传而来，而是归算给  

我们的。这 种 罪 被 称 为 “原罪”，（1 ) 因为它衍生自人类的原始根源；（2 ) 因为从出  

生起，它就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中，因此不能被视为模仿的结果；（3 ) 因为它是所有  

污染人的生命之实际罪行的内在根源。我们应当警惕一种错误，以为这个词无论如  

何都是在暗示，这个词所指的罪属于人性原始的基本构造，这就暗示神起初创造的  

人是有罪的。

1.历史的回顾

早期教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定义什么是原罪。根据希腊教父，人类有一种源自  

亚当的身体败坏，但这既不是罪，也未牵涉到罪咎。意志的自由并未直接受到堕落的  

影响，而是只间接受到传承的身体败坏的影响。在希腊教会里这种明显的倾向，最终  

在伯拉纠主义达到了高峰，伯拉纠主义断然否认一切的原罪。在拉丁教会里则出现  

了一种不同的趋势，尤其是特土良，根据他的观点，灵魂的繁衍涉及罪的繁衍。他将 

原 罪 视 为 一 种 世 袭 的 罪 污 或 败 坏 ，但 这 并 不 排 除 人 的 里 面 有 一 些 良 善 。安波罗修  

(Ambrose) 比特土良更进一步，将原罪视为一种状态，并 且 区 分 了 人 “与生倶来的  

败坏”和 “因此造成的罪咎”。人的自由意志因堕落而变得软弱。尤其是奧古斯丁， 

对 原 罪 的 教 义 做 了 充 分 的 发 展 。根 据 他 的 观 点 ，人的本 性一 包 括 身 体 上 和 道 德

496



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第 4 章♦ 人类生活中的罪

上—— 都完全被亚当的罪所败坏了，以至于人不可能不犯罪。这种来自遗传的败坏或  

原罪，是对亚当的罪的一种道德刑罚。由于人性有这样的特质，因此人在他天然的状  

态中，就能够犯罪，而且也只会犯罪。人已经丧失了意志实质的自由，也尤其是在这  

一方面，原罪就构成了一种刑罚。由于这种罪，人已经在神的定罪之下。原罪不仅仅  

是败坏，也是罪咎。半伯拉纠主义反对奥古斯丁观点的绝对性（absoluteness)。这种 

观点承认，全人类都被卷人亚当的堕落里，人性被遗传的罪所玷污，所有的人天生倾  

向于行恶，若离开了神的恩典，就没有能力完成任何的善行；但是这个观点也否认人  

的全然败坏、原罪的罪咎、以及自由意志的丧失。这成为中世纪普遍流行的观点——  

尽管有一些优秀的经院哲学家对原罪的观点整体来说是奥古斯丁主义者。安瑟伦的  

原罪观完全符合奥古斯丁的观点。这 个 观 点 将 原 罪 描 写 成 由 天 性（全 人 类 的 天 性 ） 

的罪咎所构成，因着亚当一次的行动而沾染，而由此导致的人性与生倶来的败坏，被 

传递给了亚当的后裔，并且以犯罪的倾向将自己显明出来。这种罪也涉及到人丧失  

自我决断的能力，不 再 能 朝 向 圣 洁 （意志实质的自由），并且使人成为罪的奴仆。在 

经院哲学家当中流行的看法是，原罪并非某种确实存在的事物，而是缺少原本应当  

存在的事物，尤其指缺乏原始的公义，尽管一些人会添加某种实质的元素，也就是邪  

恶的倾向。阿奎那认为，从其物质要素来考量，原罪就是情欲，但是如果从其形式要  

素来考虑，原罪则是缺乏原始的公义。构成原始公义的和谐逐渐崩解，在这种意义上， 

原罪只能被称为本质的衰弱。大致说来，改教家们都赞同奧古斯丁的观点，尽管加尔  

文尤其在两点上与奥古斯丁有不同的观点，加尔文强调，原罪并非纯粹是消极的，也 

不限于人的感官本质。宗教改革时期，苏西尼派追随伯拉纠主义者的观点，否认原罪； 

而在十七世纪，亚米念主义者与改革宗信仰分道扬镳，接受半伯拉纠主义的原罪观。 

从那时起，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的更正教教会，就开始提倡各式各样的意见。

2.原罪的两种要素

我们必须区分原罪的两种要素，那就是：

A . 原始的罪咎。 “罪咎” （guilt) 这个词表达的是罪和公义之间的关系，或者， 

如同前辈神学家们所说的，罪和律法的刑罚之间的关系。有罪咎的人，与律法有一种  

刑罚（penal)的关篆我们可以在一种双重意义上来谈罪咎，即 “罪咎的责任” 

cuZP ae) 和 “刑罚的责任” （reatuspoenae)。杜 仁 田 称 前 者 为 “潜在的罪咎”，指一 

种行为或状态之内在本质的道德刑罚（moral ill-desert)。这是出于罪的本质，也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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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只附属于那些本身犯了罪行的人，并且是永久地附属于  

他们。它不能靠着赦免被除去，也无法基于耶稣基督的功德所成就的称义而除去，更 

不能仅仅靠着原谅。人的罪本身就是当得刑罚的，即使是人被称义之后。在这个意义  

上 ，罪咎无法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然 而 ，我 们 在 神 学 上 所 说 的 “罪咎”，其一 

般 的 含 义 是 “刑罚的责任”。这意思是指当受刑罚，或者人因为自决地违反律法而  

有义务满足神的公义。在这种意义上，罪咎并不属于罪的本质，而是与律法的刑事制  

裁的一种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制裁附加在对道德关系的藐视上，那么所有违背律法  

的行为就会成为罪，但是却不会牵涉到惩罚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罪咎就可以通过  

满足公义而被移除，无论是个人亲自满足，还是透过别人代替满足。罪咎可以从一个  

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或者由一个人代表另一个人承担。罪咎可以靠称义而从信徒身  

上除去，以至于他们的罪—— 尽管本身当得刑罚—— 也不会使信徒受惩罚。半伯拉纠  

主义、早期的亚米念主义、抗辩派都否认原罪包括罪咎。亚当这位人类圣约元首所犯  

的罪，其罪咎被归算给了他所有的后裔。从一个事实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正如圣  

经所魏导的，死亡是罪的刑罚，从亚当传递给了他所有的后裔（罗 五 12〜 19;弗 二 3; 

林 前 十 五 22)。

B .  原始的罪污。原始的罪污包括两件事，即原始公义的缺欠，和正面 /积极邪恶  

的存在。我 们 应 当 注 意 到 ：（1 ) 原始的罪污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如同一些希腊教父和  

亚米念主义者所描绘的；相反，罪就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罪。 “罪 咎 ”乃 是 附 加 在 “罪 

污”之 上 的 ；否认这一点的人，就 不 具 有 圣 经 中 “原始的败坏”的观念。（2 ) 这种罪  

污不能被视为注人人灵魂中的某种实质，也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灵魂实质的改变。 

那 是 宗 教 改 革 时 期 的 摩 尼 教 徒 （Manich& ans) 和 弗 拉 求 斯 • 以 利 英 里 古 （Flacius 

Illyricus) 的谬误。如果灵魂的实质是有罪的，在重生时就必须以一种新的实质来替  

换 ；但这实际上这并未发生。（3) “罪污”不仅仅是一种缺陷。在与摩尼教徒论战的过  

程中，奥古斯丁不仅否认罪是一种实质，更宣称罪仅仅是一种缺陷。他 称 之 为 “善的 

缺乏” （privatio&oni)。但原罪不仅仅是消极的；它也是一种与生倶来的、积极的犯  

罪倾向。我 们 可 以 从 不 同 角 度 考 虑 这 种 “原始的败坏”，亦即全然败坏，和完全无能。

C .  全 然 败 坏 。鉴 于 其 渗 透 全 人 的 特 征 ，与 生 倶 来 的 罪 污 也 可 以 称 为 “全然败  

坏” （total depravity)。这个语词经常被人误解，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分辨。从负面来  

说 ，这 并 非 暗 示 ：（1 ) 每个人都彻头彻尾地完全走向败坏；（2 ) 罪人对神的旨意没有  

与生倶来的知识，他的良心也无法分辨善恶；（3 ) 罪人不会经常敬佩其他人的美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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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或者没有能力用无私的爱和行动对待他的邻舍；（4 ) 所有未重生的人，由于其 

与生倶来的罪性，都会沉迷于各种形式的罪；常见的情形是，一种形式会排除其他的  

形式。从正面来说，它确实表示：（1 ) 与生倶来的败坏延伸到人性的每一部分，同时 

延伸到身体和灵魂的所有才能和能力上；（2 ) 罪 人 内 心 没 有 属 灵 的 良 善 （与神关系  

上 的 良 善 ），只有败坏。伯拉纠主义者、苏西尼派和十七世纪的亚米念主义者，都完 

全否认这种全然的败坏，但 “全然败坏”是圣经清楚的教导（约 五 4 2 ;罗 七 18、23, 

八 7 ; 弗 四 1 8 ;提 后 三 2 〜 4 ; 多一 1 5 ;来 三 12)。

D . 完全无能。关于罪对人的属灵能力的作用，被 称 为 “完全无能” （total in

ability)。 再次，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区分。我们将全然无能归给属血气的人，意思不  

是说人完全无法行善。改革宗神学家们一般会说：人 仍 然 有 能 力 执 行 （1 ) 天然的良  

善 ；（2 ) 公民的良善或公民的义；以 及 （3 ) 外在的宗教善行。改革宗神学家承认，甚 

至未重生之人也拥有某种美德，表现在人的社会生活中，也表现在许多配得其同胞  

衷心称赞和感激的行动和情操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神的认可。与此同时，改革 

宗神学家也坚持认为，这些同样的行动和感情，从与神的关系来说，是有致命缺陷的。 

它们致命的缺陷是在于，它们产生的动机并非出于对神的爱，也不是出于对神的旨  

意的尊重，而这是神对人的要求。当我们谈到人的败坏是完全无能时，我们的意思是  

两方面的：（1)未重生的罪人无法产生任何行动，是可以从根本上赢得神的赞许的， 

并回应神圣洁律法的要求的，无论这种行动多么微不足道；（2 ) 罪人无法改变自己对  

罪和自我根深柢固的偏好，转而去爱神，甚至不会想要获得这种转变。换句话说，人 

没有能力行任何属灵的善。圣经中有大量经文支持此教义：约 翰 福 音 一 章 1 3 节 ，三 

章 5 节，六 章 4 4 节，八 章 3 4节，十 五 章 4 〜 5 节 ；罗 马 书 七 章 18、2 4 节 ，八 章 7、8 

节 ；哥 林 多 前 书 二 章 1 4 节 ；哥林多后书三章 5 节 ；以 弗 所 书 二 章 1、8〜 1 0 节 ；希伯 

来 书十一章 6 节。然而，伯拉纠主义者相信人具有完全的能力，否认人的道德能力被  

罪破坏了。亚米念主义者谈到恩典的能力，因为他们相信神将祂的一般恩典分赐给  

所有的人，使他们能够转向神、相信神。 “新学派”神学家说人有一种天然的能力， 

那是和道德能力有区别的，这种区分是借用爱德华滋的伟大著作《论 意 志 》（On  the 

w m ) 的观点。他们的教导，其含义是：人在堕落的状态中，仍然拥有行属灵之善的  

所 有 天 然 机 能 （理性、意志，等等），但是却缺乏道德能力，也就是，给这些天然能力  

发出正确指示—— 一种讨神喜悦的指示—— 的机能。这里所考虑的是更进一步的区  

分 ，以便强调一个事实，即人有罪是故意的，这一点非常值得强调。但 是 “新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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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断言，人如果愿意行属灵的善，他就有能力去行。这意味着，他 们 所 说 的 “天 

然能力”，终究是指人行真正属灵的善的能力。1 整 体 来 看 ，我们可以说，区分天然  

能 力 和 道 德 能 力 ，是 不 可 取 的 。因 为 （1 ) 这没有圣经根据，圣经从始至终教导：人 

没有能力行神要求他行的善；（2 ) 这基本上是模棱两可、容易误导人的。拥有行属灵  

之善的必要机能，并不构成行善的能力。（3) “天然”并 非 “道德”的恰当对立面，因 

为一件事物可能同时具备这两者；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人的无能也是天然的，也就 

是说，是伴随着他的本性而来的，而人性在其目前的状态下是天然繁衍的；（4 ) 这种 

用词并没有精确表达原来想要表达的重要区分；它原来的意思是，无能是指道德上  

的，而非身体或人体结构；它的立足点并非指缺乏任何机能，而是指人的机能和人内  

心的倾向处在一种道德败坏的状态中。

3.原罪和人的自由

与 人 “完全无能”的教义有关，会 自 然 引 发 出 一 个 问 题 來 即 “原罪”是否也涉  

及自由的丧失，或者是我们一般所 谓 的 KberwmarMtriixm (自 由 意 志 ）的丧失。我们  

必须明察秋毫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笼统的方式来说，我们既可以从负面、也可以 

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人丧失了自由，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没有  

丧失自由。自由的行为主体拥有某种不可剥夺的自由，那就是随心所欲、完全符合他  

灵魂当时的性情和倾向去作选择的自由。人并没有丧失任何先天的机能，而这些机  

能是使他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有道德的行为主体所不可或缺的。人仍然具有理性、良 

心、选择的自由。人有能力去获取知识，去感觉、辨识道德上的区分和义务；而且人  

的感情、倾向和行动都是自动自发的，好叫他会根据自己看为合适的来选择或拒绝。 

此外，人在维持与其同伴的关系中，有能力欣赏，并且可以做很多好的、亲切的、仁 

爱的、公义的事。但人确实失去了实质的自由，也就是自行判定朝向至善之路的理性  

能九是与他人性原始的道德构造完全符合的。人天生具有不可抗拒的、行恶的倾向。 

他没有能力理解或喜爱属灵的美德，没有能力寻求或做属灵的事，也就是关乎救恩  

的属神的事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这个立场，与伯拉纠主义和苏西尼派的立场是完全  

矛盾的，与半伯拉纠主义和亚米念主义的立场也有部分的矛盾。现代自由主义在本  

质上是伯拉纠式的观点，自然会认为这个教义一一人丧失了决定自己生命方向的能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参 Hodge, Syst. TTieoZ. II，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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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无法朝向真正的公义、圣洁—— 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他们也以人有能力选择公义  

良善的事情夸耀。另一方面，辩 证 神 学 （巴特主义）强烈重申人彻底的无能，人甚至  

无法往神的方向移动一小步。罪人是罪的奴仆，因此不可能转向相反的方向。

4 .转折点神学与原罪

在这里简 短 地 指 出 转 折 点 神 学 或 巴 特 主 义 关 于 原 罪 教 义 的 立 场 ，是 非 常 合 适  

的。楼 莱正确地说： “关于堕落，巴特谈了很多—— 但 是 他 完 全 没 有 提 到 ‘原罪 9 。 

人是堕奢的，这一点是清楚可见的；但 ‘堕落’并非历史事件，它 明 确 地 属 于 ‘史前  

史 ’，也 就 是 形 而 上 学 意 义 上 的 C/rgesc/ifcftte (原 始 历 史 ）。” 2 卜仁纳在他最近的著  

作 《人的反叛》（M a n  in Kevohr) 3 —书中也提到这一点。他并不接受传统意义或教  

会意义上的原罪论。亚当的第一次罪行没有、也不能归算给他所有的后裔；这个罪行  

也没有导致一种可以传给亚当后裔的罪恶状态，而成为今天人们实际罪行的根源。

“罪绝非一种状态，却永远是一种行动。甚至连身为罪人也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  

行 动 ，因为这就是人。” 卜仁纳认为，传统的观点含有决定论的不良因素，不足以保  

障人的责任。但是，他拒绝原罪教义，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其中完全没有真理的成分。 

原罪论恰当地强调了罪在人类中的一体性（solidarity) 以 及 “属 灵 本 质 的 传 邋 ‘性 

格 ”的传递，从父母传给孩子”。然而，他尝试用其他的事物—— 而 非 “原罪”—— 来 

解释罪的普世性。神所造的人不只是独自一人，而是与其他人在群体中、为群体受造  

的一个必须负责任的人。孤立的个体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在创造中，我们是一  

个个体化的、相互连贯的整体，是有许多肢体的一个身体。”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 

有的肢体也就与他一同受苦。他进一步说： “如果那是我们的本源，那么我们反对这  

个本源，就无法成为身为一个个体的个体经验和行动。……每个个人身为一个个体， 

必然是个罪人，但与此同时，他也借由与其他人联合成为一体而成为整体，整体成为  

身 体 ，成为实际的人性。”因此，犯罪具有一体性，整个人类都堕落，远 离 了 神 ；我 

们所否认的罪的一体性，正是属于这罪的本质。这个初始的罪的结果是人成为罪人， 

但人现在是罪人的这个事实，不应当被视为他个人罪恶行动的成因。这种因果关系  

是不被认可的，因为人所犯的每一项罪都是抵挡神的新颖决定。人是一个罪人，这个

W alter L ow rie ， Our Concern w ith the 77ieoZogy 〇/  Crisis, p. 187〇 

Brunner, M a n  in Revolt, Chap. 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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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并不意味着人处在一种有罪的状态或光景中，而是指人真实地从事背叛神的行  

动。像亚当一样，我们从神的面前转离， “如此背道的人，只能持续不断地重复背道， 

不是因为这已经成为习惯，而是因为这就是这个背道行动的显著特性。”人无法反转  

这种方向，只能持续不断一直犯罪。圣经从来都是把罪说成是背离神的行动。 “但是 

借 由 ‘身为罪人’这个概念，这个行动就被视为决定人整体存在的一项行动。”这种 

描述，很容易使人想起阿奎那的唯实主义式的表述。

5.对 “全然败坏”和 “完全无能”的反对意见

A .  它与人的道德义务不符。针 对 “全然败坏”和 “完全无能”的教义，最明显、 

最合理的反对意见是：它与人的道德义务不符。有人说，人若缺乏办一件事的必要能  

力，却要他为这件事负责，就是不公正的。但是这个原则的普遍推论是错误的。如果 

这是神强加在人本性中的一种限制所导致的无能，还说得过去；但是，正如我们在前  

面已经指出的，这肯定无法适用在道德和宗教的领域里。我们不应当忘记，.当前所考  

虑 的 “无能 ”是 人 自 找 的 ，具有道德的起源，而不是源自神放在人存有中的任何限  

制。人的无能是由于在亚当里所作的弯曲悖谬的选择。

B .  它排除了努力的一切动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这个教义排除了努力的一切  

动力，破 坏 了 使 用 恩 典 媒 介 （means of grace) 的一切理性基础。如果我们知道自己  

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还要使用某种媒介去实现呢？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完全无能的罪人，就会停止靠行为称义，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也确  

实是必要的。但是就属血气的人来说，这就无法成立了，因为属血气的人是彻底自义  

的。此外，完全无能的教义很自然会使人倾向于使人忽视神所设立的恩典媒介，这种  

说法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原则，农夫可能也会说，我不能造成丰收，为什么还要耕  

种 田 地 ？但这是非常愚蠢的。在每一个领域里，人类努力的结果都取决于人无法控制  

的一些成因的共同运作。但是圣经使用媒介的经文基础仍然是成立的：神命令人使  

用一些媒介；神所命定的媒介是根据深思熟虑的结局调整过的；在正常情况下，除非 

使用神所指定的媒介，否则将无法达到结局；神已经应许，使用这些媒介就会蒙福。

C .  它鼓励人延迟悔改。有人也声称这教义会鼓励人延迟悔改。如果一个人相信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心，无法悔改、信福音，他就会感到自己只能被动地等待时机，直 

到 神 喜 悦 改 变 他 生 命 的 方 向 时 。也 许 真 的 有 人 可 能 —— 经 验 也 告 诉 我 们 ，的确有  

人—— 采取了这种态度；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项教义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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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罪越来越感到亲切的罪人，如果意识到他有能力随意改变他的生活，他将会尝试  

拖延到最后一刻。但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非常想要的事物超过自己能力可及的范  

围，他会本能地在自身之外寻求帮助。感受到这个拯救之道的罪人，将会向那伟大的  

灵魂医生寻求帮助，因此会承认他自己的无能。

—  ■ X  -  EX〇

罗马天主教和亚米念主义者都将原罪的观念减低到最小的程度，然后发展出一  

些教义，例如借着洗礼洗去原罪的教义（尽管不只如此），以及充足恩典的教义，借 

着这些教义把原畢的严重性大大地遮蔽起来。强 调 的 重 点 很 明 显 完 全 落 在 “本罪” 

(actual sins;另 译 “实际犯的罪” ）上。伯拉纠主义者、苏西尼派、现代自由派神学  

家 ，还 有 转 折 点 神 学 （这似乎是非常奇怪的），都只承认本罪。然而 ，我 们 必 须 说 ， 

这种神学确实既谈到单数的罪，也谈到复数的罪，也就是说，它确实承认罪的一体性， 

这是其他一些人尚未认识到的。改革宗神学一直给予原罪适当的确认，也承认原罪  

和本罪之间的关系。

1.原罪和本罪之间的关系

前者源自亚当作为人类代表的自由行动，违犯神的律法，导致人性的败坏，这使 

他当受神的刑罚。在神的眼中，亚当的罪也是他所有后裔的罪，因此亚当所有的后裔  

生来都是罪人，也就是处在一种有罪咎的状态、有罪污的情况中。原罪不仅仅是一种  

状态，更是人里面一种与生倶来的、被污染的特质。在亚当里，每个人都是有罪咎的， 

因此出生时就带着扭曲的、败坏的本性。这种内在的败坏是所有本罪之不圣洁的源  

头。当我们谈到本罪或 peccatum a c t u a l时 ，我 们 是 在 一 个 全 面 的 意 义 上 使 用 “实 

际”或 “actuale”这个词的。 “本 罪 ”这个语词不是仅仅指透过身体完成的外在行  

动，也包括所有由原罪产生的有意识的思想和抉择。本罪是指个别的罪行，和人与生  

倶来的性情和倾向有所不同。原罪只有一种，本罪则是多种多样的。本罪可以是内在  

的，例如，特定的怀疑意识、头脑中策划的邪恶、特定的情欲意识、心 中 的 贪 欲 ；但 

本罪也可以是外在的，例如，欺骗、偷盗、奸淫、谋杀，等等。尽管人们广泛否认原罪  

的存在，一般却都承认人类生活中存在本罪。然而，这并非指人具有同等深入的、罪 

的意识。今天，我 们 听 到 很 多 人 谈 到 “丧失罪的意识”，尽管现代主义者急于向我们  

保证，尽 管 我 们 丧 失 了 “罪” （sin，单 数 ）的意识，却获得了  “众罪” （sins，复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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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也就是说，一些确定的本罪。但 是 ，毫无疑问地，人在某种惊人的程度上， 

已 经 丧 失 了 “罪是可憎的”这样的意识，因为罪就是犯罪抵挡一位圣洁的神，而人 

却主要将罪视为仅仅是侵犯其同伴的权利。他们未能看清，罪在人的生命中具有致  

命的能力，时时刻刻都在煽动人悸逆的灵，使人在神面前成为有罪的，也将人带到定  

罪的宣判之下。转折点神学的功德之一就在于此，它使人再次意识到罪的严重性，因 

为罪是背叛神，是一种革命，人企图如神一样。

Z “本罪”的分类

将本罪做统一的、全面的分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本罪的类型和程度都有诸  

多不同，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区分。罗 马 天 主 教 区 分 致 死 的 罪 （mortal sin) 

和 可 饶 恕 的 罪 （venial sin) ,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也承认，要判定致死的罪和可  

饶恕的罪，是一件非常困难、也非常危险的事。他们做出这种区分，是根据保罗在加  

拉 太 书 五 章 2 1 节的陈述， “行 这 样 事 〔正如保罗 所 列 举 的 〕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  

国。”如果一个人在他相信或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上，故意违反神的律法的要求，那 

么这个人就犯了致死的罪。它使罪人有责任接受永恒的刑罚。如果一个人触犯了神  

的律法中相对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者当这种罪行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时，就是犯了可  

饶恕的罪。这种罪更容易获得饶恕，甚至无需认罪。致死的罪只能通过告解礼来获得  

赦免。这并不是圣经所作的区分，因为根据圣经，一切 的 罪 在 本 质 上 都 是 anomfa(不  

法 ），都当受永恒的刑罚。此 外 ，这种区分会给实际生活带来有害的影响，因为它会  

引发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一方面，有时候会引发一种病态的恐惧，另一方面，有时候  

会引发毫无根据的忽视。圣经确实将罪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尤其是与附加于这些罪  

的不同等级的罪咎有关。旧约圣经在肆意犯的罪（胆大妄为的罪）和 无 意 犯 的 罪 （即 

出于无知、软弱、过 失 的 罪 ）之间，作 出 了 重 要 的 区 分 （民 十 五 29〜 31)。前者不能  

靠献祭来赎罪，要受非常严厉的刑罚，而后者可以用献祭来赎罪，而且是以更宽大的  

方法来审判。这种区分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故意犯的罪，而且是经过深思熟  

虑，充分意识到其中涉及的邪恶所犯的罪，远比那些出于无知、出于对事物的错误看  

法、或出于性格上的软弱所导致的罪，要严重得多、也更应当受谴责。尽管 如 此 ，后 

者也是真实的罪，在 神 的 眼 中 也 难 辞 其 咎 （加 六 1 ;弗 四 1 8 ;提前一  1 3 ,五 24)。新 

约圣经更加清楚地教导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罪的程度取决于人所蒙的光照。异教徒  

确实有罪，但是，那些拥有神的启示、并享有福音职事之特权的人，有 更 大 的 罪 （太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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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5;路 十 二 47、48,二 十 三 34 ;约 十 九 11;徒 十 七 3 0 ;罗一 3 2 ,二 1 2 ;提 前 一 13、 

15、16)〇

3.不得赦免的罪

圣经中有好几段经文都提到一种不得赦免的罪，犯了这种 罪 之 后 ，就不可能改  

变心意，也无需为这种罪祷告，这 就 是 一 般 人 所 谓 的 “亵渎圣灵的罪”。我们的救主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31〜 3 2 节和其平行经文明确地说到这种罪；一般认为，希伯来书  

六 章 4〜 6 节 ，十 章 26〜 2 7 节和约翰一书 $ 五 章 1 6节，也是指这种罪。

A .  关于此罪的一些毫无根据的观点。关于不得赦免的罪的本质，有各式各样不  

同的看法。（1 ) 耶柔米和屈梭多模认为，只有耶稣在世旅居的时期，人们才可能犯这  

种 罪 ；他们也相信，犯此罪的人是那些心里相信基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行神迹的，但 

他们却违背这个信念，拒绝承认这些神迹是出于圣灵，并且把它们归因于撒旦的运  

行。然而，这种限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希伯来书和约翰一书的经文似乎就可以证明  

这一点。（2 ) 奥古斯丁、路德宗教会墨兰顿派的教理学家们，和少数的苏格兰神学家

(古 特 立 〔Guthrie〕、查 麦 士 ）相 信 ，它 是 由 impoenitentia 卢/iaHs----也就是直到最

后都不肯悔改的罪一 所构成的。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些人表达了相关的观点，认为 

这种罪是在于持续的不信，直到最后，仍然拒绝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但是若基于  

这种假设就会推断出，所有在不悔改、不信的状态中过世的人，都曾经犯过这种罪。 

但是根据圣经，它必须是一种具有特殊本质的罪。（3 ) 后期的路德宗神学家否认圣徒  

的坚忍，与此相关，他们也教导，只有重生的人才可能犯这种罪，并企图用希伯来书  

六 章 4〜 6 节来支持这种观点。但这种立场教导，重生之人会犯抵挡圣灵的罪，是不 

符合圣经的，《多特法典》拒绝了这些人和其他人的错误。

B .  改革宗对此罪的观点。 “抵挡圣灵的罪”这个名字过于笼统，因为有一些抵  

挡圣灵的罪仍然是可以被赦免的 （弗 四 30)。圣 经 更 具 体 地 提 到 “说话干犯圣灵”

(太 十 二 3 2 ;可 三 2 9 ;路 十 二 10)。# 这明显是今生所犯的罪，这使得悔改和赦免都  

成为不可能。这种罪主要是在于有意识地、恶意地、顽固地拒绝和诽谤圣灵为神在基  

督里的恩典作见证所产生的证据和确信，并且出于仇恨和敌意，将它们归于黑暗之

编 按 ：原著误植为约翰福音。 

编 按 ：后 两 处 是 “亵渎圣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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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客观层面上，此观点预设了神在基督里所启示的恩典，以及圣灵大有能力的运  

行 ；它也在主观层面上预设了光照和理性上的说服力是如此强烈、大有能力，以至于 

人不可能诚实地否认真理。然后，罪的本身主要不是在于质疑真理，或简单地否认真  

理，而是在于与真理相悖，违背头脑的确信、良心的光照，甚至心中的判断。犯此罪  

时，人顽固地、恶意 地 、故意地，将神清楚可见的工作，归于撒旦的影响和运行。这 

几乎等同于明确地诽谤圣灵，一种大胆的宣告，说圣灵是来自无底坑的灵，真理是谎  

言，基督是撒旦。与其说这宗罪是冒犯圣灵的位格，不如说这宗罪是冒犯圣灵正式的  

工作：在客观和主观上，启示出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和荣耀。这宗罪的根源是有意识地、 

故意地恨神，仇视一切被确认为神圣的事物。这宗罪必不得赦免，不是因为其罪咎大  

过基督的功德，或是因为罪人不在圣灵重生的大能之内，而是因为在罪的世界里也  

存在神所设立、维持的某些法则和定律。就这种特殊的罪而言，这种定律排除了一切  

悔改的可能，烙烧人的良心，使罪人的心刚硬，因此使得这种罪成为不得赦免的。因 

此，在那些犯了此罪的人的心里，我们可以期待会找到一种明显的对神的憎恶，一种 

公然挑衅祂的态度，抵挡神和一切神圣的事物，喜欢嘲弄、诽谤一切圣洁的事物，完 

全不关心他们灵魂的福祉和将来的生命。由于这种罪是不可能悔改的，我们可以合  

理地确信，那些担心自己犯了此罪，并为此忧虑的人，以及渴望其他人为他们祷告的  

人，实际上并没有犯此罪。

C . 评论使徒书信中谈到此罪的经文。除了福音书之外，圣经并没有直接提到此  

罪。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即 希 伯 来 书 六 章 4 〜 6 节，十 章 26、27、2 9 节，和约翰一书  

五 章 1 6 节这些经文，是否也是指此罪。非常明显，这些经文都提到一种不得赦免的  

罪 ；而 因 为 耶 稣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3 1 节 说 ，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  

的话，都 可 以 赦 免 ；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表明只有一种不得赦免的罪，因 

此这些经文是指同样的罪，这才是唯一合理的看法。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希伯来  

书六章谈到这种罪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那种只能发生在使徒时代的形式，那时圣灵  

通过超自然的恩赐和能力显明自己。如 果 忘 记 这 一 点 ，经常会导致对此经文以及它  

非比寻常的强烈语气的错误解读，以为它是指那些确实由神的灵重生之人。但是 ，希 

伯 来 书 六 章 4 〜 6 节尽管提到了一些超乎寻常的、暂时信心的经验，却未必能证明人  

内心有重生的恩典。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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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第 4 章♦ 人类生活中的罪

进深研究问题

亚当是圣约之首，对此观点有哪些反对意见？

亚当的罪归算给他的后裔，有什么经文根据？

普拉修的间接归算理论和亚目拉督的普世代赎观点，两 者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达博尼对直接归算的教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与生倶来的邪恶和原罪，这两个教义是否相同？如果不同，不 同 点 在 哪 里 ？ 

在原罪观上，伯拉纠主义、半伯拉纠主义、亚米念主义有何不同？

原罪的教义如何影响婴儿救恩的教义？

圣经是否敦导，一个人会纯粹因为原罪的结果而失丧？

原 罪 论 和 洗 礼 重 生 论 （baptismal regeneration) ,这两个教义之间有何关联？ 

在现代自由派神学里，原罪的教义变成什么模样了？

巴特神学否认原罪，你会如何解释？

你 能 列 举 “本罪”的一些额外分类吗？

参考书目

Bavinck, G eref. Dogm . Ill, pp. 61-120.

Kuyper, D iet. Dogm ., D e P eccato, pp. 36-50, 119-144.

Vos, Geref. D ogm . II, pp. 31-76.

Hodge, S yst. Theol. II, pp. 192-308.

McPherson, C hr. Dogm a  ̂pp. 242-256.

Dabney, S yst. a n d P o le m . Theol., pp. 321-351.

Litton, Intro, to Dogm . Theol., pp. 136-174.

Schmid, D oct. Theol. o f  the Ev. Luth. Ch., pp. 242-276.

Valentine, Chr. Theol. I, pp . 420-476.

Pope, Chr. Theol. II, pp. 47-86.

Raymond, S y s t. Theol. II, pp. 64-172.

Wilmers, H andbook o f  the Chr. Religion, pp. 235-238.

Mackintosh, C hristian ity and Sin.

Girardeau,The Will in its Theological R ela tions.

Wiggers, Augustinism  and Pelagia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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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lish, The B ibl. D o c t. o f  Sin, pp. 90-128. 

Brunner, M an in R evo lt, pp. 11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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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恶彳犬态中的人

第 5 章♦ 罪的刑罚

弟 5 章

罪的刑罚

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尽管人经常等闲视之，但是神却严肃对待。畢 不 仅 是 违  

背神的律法，更是对伟大的颁布律法者的攻击，对神的反叛。罪是侵犯神那不可亵渎  

的公义，那是祂宝座真正的根基（诗 九 十 七 2)，是对神无瑕之圣洁的公然冒犯，因 

为神的圣洁要求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彼前一  16)。有鉴于此，神用刑罚  

来追讨罪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神用一种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话说： “我耶和华  

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二十 

5)。圣经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即神在今生和将来的世界中都刑罚罪恶。

一、自然的刑罚与实际的刑罚

将罪的刑罚划分为自然的（natural) 刑 罚 和 实 际 的 （positive) 刑 罚 ，是一种相  

当普遍的划分。一些刑罚是罪的自然结果，是人无法逃脱的，因为这些刑罚是罪自然  

的、必然的后果。人无法借着悔改和赦罪而得救脱离罪的刑罚。在一些例子中，神会 

减轻罪的刑罚，甚至可以借着神放在我们手中的、任由我们处置的一些手段而终止； 

但是，在其他的例子里，刑罚会继续，并不断提醒我们过去的罪行。懒惰的人会变得  

贫穷，醉酒的人会毁灭自己和他的家，淫乱的人会感染令人作呕的、不可治愈的疾病， 

罪犯会背负羞耻感，甚至在离开监狱之后，仍然感到很难开始新生活。圣经谈到这类  

的刑罚，例 如 ：约 伯 记 四 章 8 节 ；诗 篇 九 篇 1 5节 ，九 十 四 篇 2 3 节 ；箴 言 五 章 2 2 节， 

二 十 三 章 2 1 节，二 十 四 章 1 4节，三 十 一 章 3 节。但是还有一些实际的刑罚，这些刑 

罚是更普通的，在法律意义上的刑罚。这些刑罚所预设的，不仅仅是生命的自然法则， 

更预设了伟大的颁布律法者所制订的确定律法，并附带额外的惩罚。这种刑罚并非  

自然地源自过犯的本质，而是神所制订的，附加在过犯之上的刑罚。这些刑罚是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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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 二部分人论—— 和神之间的关系

有绝对权威的、神的律法所强加的刑罚。圣经一般所说的刑罚就是指此类的刑罚。这 

在旧约圣经中特别明显。神赐给以色列一部详细的法典，以规范他们的民事、道德、 

宗教生活，并 明 确 地 规 定 每 一 种 罪 行 当 受 的 刑 罚 （参 ：出 二 十 〜二 十 三 章 ）。尽管这  

部律法的很多民事、宗教法规所展现的形式是仅仅给以色列的，但是它们所体现的  

根本原则，也适用于新约圣经时期。按照圣经对罪的刑罚的观点，我们必须同时考虑  

这两个 方 面 ：存心抵挡神之自然、必然的结果，以及神所设立的、合法地附加在此冒  

犯之上的刑罚。一些神体一位论者、普救论者、现代主义者，都否认有任何的罪的刑  

罚，他们仅仅承认罪行的自然结果。刑罚并非神圣存有者根据罪的情况所宣告、执行 

的判决，仅仅是指一般法则的运行。詹 姆 斯 *柯 拉 克 （J. F. Clarke) ,泰 尔 （Thayer), 

威 廉 森 （Williamson) 和 葛 拉 登 （Washington Gladden) 都采取这种立场。后 者 宣 称 ： 

“古旧的神 学 认 为 ，这 个 刑 罚 （罪 的 刑 罚 ）在 于 ，罪人在未来生活中遭受司法过程  

所带来的苦难。… …新神学教导，罪的刑罚在于罪所带来的自然后果。……罪的刑罚  

正 是 罪 。人 种 什 么 ，也 就 收 什 么 。”1 这 并 不 是 一 种 新 的 观 点 ，它已经出现在但丁  

(Dante) 的思想中，因为在他著名的诗中，地狱的折磨就是在象征罪的后果；谢林  

提到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审判时，也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我们可以从圣经非常清  

楚看到，这是一种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观点。圣经所谈到的刑罚，并非指罪的自然结果  

或必然后果，例 如 ，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3 3 节 ；利 未 记 二 十 六 章 2 1 节 ；民数记十五  

章 3 1 节 ；历 代 志 上 十 章 1 3 节 ；诗 篇 十 一 篇 6 节 ，七 十 五 篇 8 节 ；以 赛 亚 书 一 章 24、 

2 8 节 ；马 太 福 音 三 章 1 0 节，二 十 四 章 5 1 节 。这些经文都提到罪的惩罚是神直接的  

行动。此 外 ，根据他们的这种观点，其实既没有奖赏，也 没 有 惩 罚 ；美德和邪恶都包  

括了它们自己各式各样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根据那种观点，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将苦  

难视为惩罚，因为它否认罪咎，然而，使苦难成为惩罚的恰恰就是罪咎。还 有 ，同样 

地 ，在 很 多 情 况 下 ，受到最严厉惩罚的并不是罪咎，而是无辜的人，例如 ，酒鬼或浪  

荡子弟的家属。最 后 ，根据这种观点，天堂和地狱都不是未来审判的地点，仅仅是人  

的思维状态，或是人当下所处的状况。葛拉登非常明确地表达出这种观点。

Washington G ladden, P r e s e n t  D a y  T h e o lo g y , pp. 78-8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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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恶状态中的人

第 5 章♦ 罪的刑罚

二、刑罚的本质和目的

英 文 “punishment”（ “刑罚” ）这 个 词 源 自 拉 丁 文 “poena”，意指惩罚、补偿 

或痛苦。它是指一些错误行为所造成的痛苦或苦难。更具体来说，它可以被定义为  

颁布律法者直接或间接施加给人的痛苦或损失，这证实了神的公义对侵犯律法的行  

为所发的义怒。它源自神的公义或刑罚式的公平（punitive justice) , 神借此维护自  

己是至圣者的身分，因此必然要求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必须是圣洁、公义的。刑罚 

是罪人因他的罪所应当偿付的自然的、必然的刑罚；事实上，这是应当付给神公义  

本质的债务。罪的刑罚可以分为两类。有一种刑罚是必然会伴随着罪的惩罚， 因为 

这件事的本质是罪使神和人之间产生了隔离，罪会伴随着罪咎和罪污，使人的内心  

充满恐惧和羞耻感。但是还有一种是由颁布律法者从外部强加给人的刑罚，例 如 ， 

今生的各种灾难，以及将来在地狱中的刑罚。

然后，这会引发一个问题，即罪所刑罚的目标或目的。关于这一点，人们的意  

见有相当的差异。我们不应当将罪的刑罚视为仅仅是报复，盼望伤害那些之前造成  

伤害的人。关于刑罚的目的，接下来的三种观点是最重要的。

1.维护神的公平或公义

杜仁田说： “如果公义是神的属性，那么罪就必须有它应得的报应，就是惩罚。” 

无论再怎么考虑，律法的要求是：罪由于其本身固有的过失，必须受到惩罚。此原则 

可以同时应用在人的律法和神的律法的施行上。公义必然要求罪犯受到惩罚。神站 

在律法的背后，因此我们可以说，惩罚的目的在于维护这位伟大的颁布律法者的公  

义和圣洁。神的圣洁必然会反对罪，这种反对会表现在对罪的惩罚上。此原则是所有  

谈及神是公义审判者的经文的基础，祂根据每个人所当得的来报应人。 “祂是磐石， 

祂的作为完全，祂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申三十二  

4)。 “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祂必按人所作的报应人，使各人照所行的  

得报” （伯 三 十 四 10〜 11)。 “你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诗 六 十 二 12)。 “耶和 

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 （诗 一 一 九 137)。 “我是耶和华，……我 

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 （耶 九 24)。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  

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彼前一  17)。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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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公义和圣洁，以及那公义的律法（律法正是神的存有的表达），肯定是惩罚罪的  

主要目的。然而，还有另外两种观点，却错误地将其他事物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z 使罪人改正

目前，有一种观点特别受人注意，认 为 不 存 在 “惩罚式的公义”，神不会无情地  

要求惩罚罪人，神不会生罪人的气，反而是爱罪人，神使罪人遭受一些苦难，只是为 

了使罪人改邪归正，把他带回到天父的家中。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它抹去  

了 惩 罚 （punishment) 和 管 教 （chastisement) 之间的不同。罪的刑罚并非源自颁布  

律法者的爱和怜悯，而是源自祂的公义。施加惩罚之后，如果人能够改换一新，并不 

是因为惩莉本身，而仅仅是神恩典的运行所结出的果实；为了罪人，神借着刑罚将本  

身是邪恶的事物转变为对他有益的事物。我们必须维护管教和惩罚之间的不同。圣 

经教导我们，一 方 面 ，神爱祂的百姓，并 管 教 他 们 （伯 五 1 7 ;诗 六 1 , 九 十 四 12, 一 

一 八 1 8 ;箴 三 1 1 ;赛 二 十 六 1 6 ;来 十 二 5 〜 8 ;启 三 19);另一方面，神恨恶并且惩罚  

作 恶 的 人 （诗 五 5 , 七 11;鸿一 2 ;罗一 1 8 ,二 5 〜 6 ;帖后一 6 ;来 十 26〜 27)。此 外 ， 

一种刑罚要能感化人，必须是被视为公正的惩罚，也就是必须符合公义。但是按照这  

种理论，一个已经改邪归正的罪人，就不能再受到惩罚了； 一个没有改造可能的罪人， 

也不能受到惩罚，以至于撒旦也不可能受到惩罚；死亡的刑罚不得不被废除，永远的 

惩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3-遏止人犯罪

今 天 ，另外一种相当流行的理论是：为了保护社会，罪人必须受到刑罚，因为这 

样可以威慑其他人，免得他们犯类似的罪。毫无疑 问 ，在家庭里、在国家中、在世上  

的道德政府中，这个目标经常获得确保，但这是神满有恩典地借着施加刑罚所达成  

的偶然结果。这当然不能成为施加刑罚的根据。仅仅为着社会的益处而惩罚个人，一 

点都不合乎公义。事实上，罪人总是会因他的罪而受到惩罚，但只是碰巧对社会来说  

是有益处的。再 次 ，我们可以说：如果惩罚本身不是公正和公义的，那么它就不具备  

遏制罪的效果。很显然，只有当一个人按着自己当受的惩罚遭受苦难，这种惩罚才具  

有良好的效果。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如果不是为了罪犯受惩罚可以威慑其  

他人不去犯罪，一个罪犯可能就应当立刻被释放。此外，一个人只要甘愿承担刑罚， 

那么他就可以公义地犯罪。按照这种观点，惩罚绝不是基于过去，而完全是基于将来。

系统神学

第二部分人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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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惩罚总是会使悔改的罪人回首过去，并 

以忏悔的心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正如我们在以下经文中注意到的：创世记四十  

二 章 2 1 节 ；民数记二十一章 7 节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 24〜 2 5 节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1 3 节，二 十 四 章 1 0节 ；以斯拉记九章 6、10、1 3 节 ；尼 希 米 记 九 章 33 〜 3 5 节 ；约伯 

记 七 章 2 1 节 ；诗 篇 五 十 一 篇 1〜 4 节 ；耶 利米书三章 2 5 节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列举  

数倍的这种例子。与我们前面考虑的两种理论相反，我们必须坚持，惩罚罪的主要目  

的完全是追溯既往，尽管施以刑罚可能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有益的结果。

三、罪的实际刑罚

神在伊甸园中用来警告人的刑罚，正是死亡的刑罚。这里所指的死亡并非身体  

的死亡，而是整个人的死亡，圣经意义上的死亡。我们一般分为身体的死亡、属灵的  

死亡，和永远的死亡，但是圣经并没有作此区分；圣经对死亡的看法是综合性的，将 

其视为与神分离。人犯罪的那一日，神确实执行了这种刑罚，尽管因着神的恩典，暂 

时延缓了完整的执行。一些人以一种非常不合圣经的方式，将他们自己作的区分读  

到圣经里，他们主张，身体的死亡不应当被视为罪的刑罚，而应当被视为人身体结构  

的自然结果。但圣经完全不接受这种特例。圣经让我们熟悉刑罚的威胁，也就是完整  

意义上的死亡；圣经也教导，死亡是借着罪进人到世界的（罗 五 12)，罪的工价就是  

死 （罗 六 23)。罪的刑罚必定包括身体的死亡，但是范围远不只是这样。在越来越习  

惯作这样区分的同吋，我们可以说，死亡的刑罚包括以下的几点：

1.属灵的死亡

奥古斯丁说：罪也是罪的惩罚，这句话蕴含深奥的真理。这意味着，人天生就处  

在一种有罪的状态和光景中，这构成了罪的刑罚的一部分。这些确实是罪的直接后  

果 ，但是它们也是神所警告的刑罚的一部分。罪使神和人分离，这意味 着 死 亡 ，因为 

只有和永生神交通，人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在 死 亡 的 状 态 中 （这是因着罪进人世  

界的结果 )，我们背负着罪咎，而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工才能移除这种罪咎。因此， 

我们有义务承担违背律法所引发的苦难。属血气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会受惩  

罚的意识。良心经常使人想起他的罪咎，使人的心中充满对惩罚的恐惧。属灵的死亡  

并不只是指罪咎，也包括罪污。罪永远是人生中一种败坏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死亡的  

一部分。在神的眼中，我们生来不仅是不义的，也是不圣洁的。这种不圣洁彰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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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思维、言语、行为上。它在我们里面一直是活跃的，像有毒的源泉污染生命的所  

有溪流。如果不是神一般恩典的节制作用，罪必然会使社交生活变得完全不可能。

Z 今生的苦难

今生的苦难是罪进人世界所引发的后果，也包括在罪的刑罚里。罪干扰人的整  

个生命。人的身体遭受软弱和疾病的折磨，导致不舒适，并经常处在巨大的痛苦中； 

人的心智会遭受痛苦的干扰，掠夺人生命中的喜乐，使人没有能力从事日常的工作， 

有时会完全破坏人心理的平衡。人的灵魂成为互相冲突的思维、感情、欲望争战的战  

场。意志拒绝随从理性的判断，情感肆无忌惮，完全不受理智的掌控。人生真正的和  

谐遭到破坏，由分裂生活的咒诅取而代之。人处在一种解体敢状况中,这经常会伴随  

着最深刻的痛苦。不仅如此，由于人的堕落，整个被造界和人一起，都服在虚空之下， 

受到败坏的捆绑。进化论者尤其教导我们，将 大 自 然 视 为 “血红的牙爪”。毁灭性的  

能力经常借着地震、暴风、龙卷风、火山爆发、洪水等形式释放出来，为人类带来无  

尽的苦难。尤其是在今天，有很多人在这一切当中看不到神的手，他们并不认为这些  

苦难是罪的刑罚的一部分。然而，总的来说，这些确实是刑罚的一部分。然而，将它  

们特殊 化 ，并将它们解读为那些生活在灾区的人因为犯了某些严重的罪行而遭受特  

殊 的 刑 罚 ，是不安全的做法。平 原 之 地 的 城 市 （所 多 玛 和 蛾 摩 拉 ）被从天上降下来  

的火毁灭；以这等因果关系嘲弄他们，也是相当不明智的。我们应当始终谨记在心的  

是 ，神在某个城市、地区、国家降下严重的灾难，通常都是有充分原因的，人们也有  

集体的责任。神没有更常在烈怒和恼恨之中向列邦降灾，其实是个奇迹。一些犹太人  

向耶稣报告临到某些加利利人身上的灾难，很明显是在暗示这些加利利人必然是罪  

恶深重，耶 稣如此回答：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  

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 要 如 此 灭 亡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 

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  

的。你们若不悔改，都 要 如 此 灭 亡 ！ ” （路 十 三 2 〜 5 ) ;牢记这一点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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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体的死亡

身体和灵魂分离也是罪的刑罚的一部分。上主威胁要施行的刑罚也着眼于这一  

点 ；从以下这些话对这点的解释也可以很明显看出：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创 三 19)。保 罗 在 罗 马 书 五 章 12〜 2 1 节 和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12〜 2 3 节的整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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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也支持此观点。一直以来，教 会 的 立 场 是 ，完整意义上的死亡—— 包括身体的死  

亡—— 不仅仅是罪的后果，也是罪的刑罚。罪的工价就是死。伯拉纠主义者否认这两  

者之间的关联；有人声称： “第一个人亚当被造时就是可朽坏的，因为无论他是否犯  

罪 ，最终都将 死 亡 ；死亡并非罪的工价，而是人本质的必然；”但是 ，北非的迦太基  

大 会 （General Synod of Carthage; 主 后 4 1 8年 ）对任何这样宣称的人宣告咒沮。苏 

西尼派和理性主义者延续伯拉纠主义者的谬误，甚至在更晚近的时期，在康德派、黑 

格尔派、立敕尔派的神学家们所构建的体系中，也重复这种谬误，他们实际上将犯罪  

视为在人的道德和属灵发展中必然会有的时刻。当今的自然科学也支持他们的观  

点，将身体的死亡视为人类这个生机体的自然现象。人的身体结构既是如此，就必然  

会死亡。但这种观点并不受欢迎，因为人身体的生机组织每七年更新一次，相对而言， 

很少人死于年迈或完全衰竭，更多人是死于疾病和偶发事故。这 也 与 一个事实相惇， 

即人并不觉得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而是恐惧死亡，将它视为灵魂和身体的非自然  

分离。

4 .永远的死

“永死”可以被视为属灵死亡的顶点和完成。目前的抑制消失了，罪的败坏达  

到完全。神的震怒完全倾倒在被定罪之人的身上。他们完全与神—— 生命和喜乐的源  

泉一 分离，这意味着最糟糕意义上的死亡。神使他们外在的光景与其内在的邪恶状  

态成为一致，这意味着良心的苦楚和身体上的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  

永 远 远 （启 十 四 11)。我们会在末世论中进一步讨论这个主题。

进深研究问题

许多当代自由派否认罪的实际刑罚，为什么？

罪的惩罚全然是罪的自然结果，这种立场是否站得住脚？你对这种立场有何异议？ 

惩罚罪是为了维护律法和神的公义，人们对这种观点普遍反感，你 如 何 解 释 ？

惩罚罪是否也是为了遏制罪，以及作为使人改正的工具？

圣经对死亡有什么样的观点？你能否根据圣经证明，死亡包括身体的死亡？

“永死”的教义是否与这个观念一致，即惩罚罪仅仅是作为改变人的手段，或者是  

为了遏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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